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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 
l=I 

第 1771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钢结构设计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017 -

2017 ，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4. 3. 2 、 4. 4. 1 、

4. 4. 3 、 4.4.4 、 4.4.5 、 4.4.6 、 18.3.3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

格执行。原《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 2003 同时废止。

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www. mohurd. gov. 

en）公开，并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

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7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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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8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08] 105 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钢

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 2003 。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3. 基本设

计规定； 4. 材料； 5. 结构分析与稳定性设计； 6. 受弯构件；

7. 轴心受力构件； 8. 拉弯、压弯构件； 9. 加劲钢板剪力墙；

10. 塑性及弯矩调幅设计； 11. 连接； 12. 节点； 13. 钢管连接节

点； 14. 钢与混凝土组合梁； 15. 钢管混凝土柱及节点； 16. 疲

劳计算及防脆断设计； 17. 钢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 18. 钢结构

防护等。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1. “基本设计规定（第 3 章）”增加了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

“材料选用”及“设计指标”内容移入新章节“材料（第 4 章）”，

关于结构计算内容移入新章节“结构分析及稳定性设计（第 5

章）”，“构造要求（原标准第 8 章）”中“大跨度屋盖结构”及

“制作、运输及安装”的内容并入本章；

2. “受弯构件的计算（原规范第 4 章）”改为“受弯构件

（第 6 章）”，增加了腹板开孔的内容， “构造要求（原规范第 8

章）”的“结构构件”中与梁设计相关的内容移入本章；

3. “轴心受力构件和拉弯、压弯构件的计算（原规范第 5

章）”改为“轴心受力构件（第 7 章）”及“拉弯、压弯构件（第

8 章）”两章，“构造要求（原规范第 8 章）”中与柱设汁相关的

内容移入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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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疲劳计算（原规范第 6 章）”改为“疲劳计算及防脆断

设计（第 16 章）”，增加了简便快速验算疲劳强度的方法，“构造

要求（原规范第 8 章）”中“对吊车梁和吊车椅架（或类似结构）

的要求”及“提高寒冷地区结构抗脆断能力的要求”移入本章，

并增加了抗脆断设计的规定；

5. “连接计算（原规范第 7 章）”改为“连接（第 11 章）”

及“节点（第 12 章）”两章，“构造要求（原规范第 8 章）”中有

关焊接及螺栓连接的内容并入第 11 章、柱脚内容并入第 12 章；

6. “构造要求（原规范第 8 章）”中的条文根据其内容，分

别并入相关各章，其中“防护和隔热”移入“钢结构防护（第

18 章）”；

7. “塑性设计（原规范第 9 章）”改为“塑性及弯矩调幅设

计（第 10 章）”，采用了利用钢结构塑性进行内力重分配的思路

进行设计；

8. “钢管结构（原规范第 10 章）”改为“钢管连接节点（第

13 章）气丰富了计算的节点连接形式，另外，增加了节点刚度

判别的内容；

9. “钢与混凝土组合梁（原规范第 11 章，修订后为第 14

章）”，补充了纵向抗剪设计内容，删除了与弯筋连接件有关的

内容。

本次修订新增了材料（第 4 章）、结构分析与稳定性设计

（第 5 章）、加劲钢板剪力墙（第 9 章）、钢管混凝土柱及节点

（第 15 章）、钢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第 17 章）、钢结构防护

（第 18 章）等章节，同时在附录中增加了常用建筑结构体系、钢

与混凝土组合梁的疲劳验算等内容。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

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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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安街 7 号，邮编： 100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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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为在钢结构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做到

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保证质量，制定本标准。

1. 0. 2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和一般构筑物的钢结构

设计。

1. 0. 3 钢结构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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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脆断 brittle fracture 

结构或构件在拉应力状态下没有出现警示性的塑性变形而突

然发生的断裂。

2.1. 2 一阶弹性分析 first-order elastic analysis 

不考虑几何非线性对结构内力和变形产生的影响，根据未变

形的结构建立平衡条件，按弹性阶段分析结构内力及位移。

2.1. 3 二阶 P-.1 弹性分析 second-order P-.1 elastic analysis 

仅考虑结构整体初始缺陷及几何非线性对结构内力和变形产

生的影响，根据位移后的结构建立平衡条件，按弹性阶段分析结

构内力及位移。

2.1. 4 直接分析设计法 direct analysis method of design 

直接考虑对结构稳定性和强度性能有显著影响的初始几何缺

陷、残余应力、材料非线性、节点连接刚度等因素，以整个结构

体系为对象进行二阶非线性分析的设计方法。

2.1. 5 屈曲 buckling 

结构、构件或板件达到受力临界状态时在其刚度较弱方向产

生另一种较大变形的状态。

2.1. 6 板件屈曲后强度 post-buckling strength of steel plate 

板件屈曲后尚能继续保持承受更大荷载的能力。

2.1. 7 正则化长细比或正则化宽厚比 normalized slenderness ratio 

参数，其值等于钢材受弯、受剪或受压屈服强度与相应的构

件或板件抗弯、抗剪或抗承压弹性屈曲应力之商的平方根。

2. 1. 8 整体稳定 overall stability 

构件或结构在荷载作用下能整体保持稳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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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9 有效宽度 effective width 

计算板件屈曲后极限强度时，将承受非均匀分布极限应力的

板件宽度用均匀分布的屈服应力等效，所得的折减宽度。

2. 1. 10 有效宽度系数 effective width factor 

板件有效宽度与板件实际宽度的比值。

2. 1. 11 计算长度系数 effective length ratio 

与构件屈曲模式及两端转动约束条件相关的系数。

2. 1. 12 计算长度 effective length 

计算稳定性时所用的长度，其值等于构件在其有效约束点间

的几何长度与计算长度系数的乘积。

2. 1. 13 长细比 slenderness ratio 

构件计算长度与构件截面回转半径的比值。

2. 1. 14 换算长细比 equivalent slenderness ratio 

在轴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计算中，按临界力相等的原则，

将格构式构件换算为实腹式构件进行计算，或将弯扭与扭转失稳

换算为弯曲失稳计算时，所对应的长细比0

2. 1. 15 支撑力 nodal bracing force 

在为减少受压构件（或构件的受压翼缘）自由长度所设置的

侧向支撑处，沿被支撑构件（或构件受压翼缘）的屈曲方向，作

用于支撑的侧向力。

2. 1. 16 元支撑框架 unbraced frame 

利用节点和构件的抗弯能力抵抗荷载的结构。

2. 1. 17 支撑结构 bracing structure 

在梁柱构件所在的平面内，沿斜向设置支撑构件，以支撑轴

向刚度抵抗侧向荷载的结构。

2. 1.18 框架－支撑结构 frame-bracing structure 

由框架及支撑共同组成抗侧力体系的结构。

2. 1. 19 强支撑框架 frame braced with strong bracing system 

在框架－支撑结构中，支撑结构（支撑椅架、剪力墙、筒体

等）的抗侧移刚度较大，可将该框架视为无侧移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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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0 摇摆柱 leaning column 

设计为只承受轴向力而不考虑侧向刚度的柱子。

2. 1. 21 节点域 panel zone 

框架梁柱的刚接节点处及柱腹板在梁高度范围内上下边设有

加劲肋或隔板的区域。

2.1.22 球形钢支座 spherical steel bearing 

钢球面作为支承面使结构在支座处可以沿任意方向转动的饺

接支座或可移动支座。

2. 1. 23 钢板剪力墙 steel-plate shear wall 

设置在框架梁柱间的钢板，用以承受框架中的水平剪力。

2. 1. 24 主管 chord member 

钢管结构构件中，在节点处连续贯通的管件，如杨架中的

弦杆。

2. 1. 25 支管 brace member 

钢管结构中，在节点处断开并与主管相连的管件，如析？架中

与主管相连的腹杆。

2.1.26 间隙节点 gap joint 

两支管的趾部离开一定距离的管节点。

2. 1. 27 搭接节点 overlap joint 

在钢管节点处，两支管相互搭接的节点。

2. 1. 28 平面管节点 uniplanar joint 

支管与主管在同一平面内相互连接的节点。

2.1.29 空间管节点 multiplanar joint 

在不同平面内的多根支管与主管相接而形成的管节点。

2. 1. 30 焊接截面 welded section 

由板件（或型钢）焊接而成的截面。

2. 1. 31 钢与混凝土组合梁 composite steel and concrete beam 

由混凝土翼板与钢梁通过抗剪连接件组合而成的可整体受力

的梁。

2. 1. 32 支撑系统 brac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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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支撑及传递其内力的梁（包括基础梁）、柱组成的抗侧力

系统。

2. 1. 33 消能梁段 link 

在偏心支撑框架结构中，位于两斜支撑端头之间的梁段或位

于一斜支撑端头与柱之间的梁段。

2. 1. 34 中心支撑框架 concentrically braced frame 

斜支撑与框架梁柱汇交于一点的框架。

2. 1. 35 偏心支撑框架 eccentrically braced frame 

斜支撑至少有一端在梁柱节点外与横梁连接的框架。

2. 1. 36 屈曲约束支撑 buckling-restrained brace 

由核心钢支撑、外约束单元和两者之间的无粘结构造层组成

不会发生屈曲的支撑。

2. 1. 37 弯矩调幅设计 moment redistribution design 

利用钢结构的塑性性能进行弯矩重分布的设计方法。

2. 1. 38 畸变屈曲 distorsional buckling 

截面形状发生变化，且板件与板件的交线至少有一条会产生

位移的屈曲形式。

2. 1. 39 塑性耗能区 plastic energy dissipative zone 

在强烈地震作用下，结构构件首先进入塑性变形并消耗能量

的区域。

2. 1. 40 弹性区 elastic region 

在强烈地震作用下，结构构件仍处于弹性工作状态的区域。

2.2 符 号

2. 2. 1 作用和作用效应设计值

F一一集中荷载；

o一一一重力荷载；

H一一水平力；

M－一弯矩；

N一一轴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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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一一高强度螺栓的预拉力；

R一一支座反力；

V一一剪力。

2. 2. 2 计算指标

E一一钢材的弹性模量；

Ee一一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f一一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v 一一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儿一一钢材的端面承压强度设计值；

f y 一一钢材的屈服强度；
/u 一一钢材的抗拉强度最小值；

I. 一一锚栓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t, 、 Iv 、 fc 一一螺栓的抗拉、抗剪和承压强度设计值；

f：、 f；、 f：一一例钉的抗拉、抗剪和承压强度设计值；

f丁、刀、 f了一一对接焊缝的抗拉、抗剪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17 一一角焊缝的抗拉、抗剪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Jc 一一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G一一钢材的剪变模量；

N；－一一一个锚栓的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N丁、川、N~ 一一一个螺栓的受拉、受剪和承压承载力设计值；

町、町、 Nr 一一一个例钉的受拉、受剪和承压承载力设计值；

NC 一一组合结构中一个抗剪连接件的受剪承载力设

计值；

6 

Sb 一一支撑结构的层侧移刚度，即施加于结构上的水

平力与其产生的层间位移角的比值；

D.u 一一楼层的层间位移；

[vQ］一一仅考虑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挠度的容许值；

[vT］一一同时考虑永久和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挠度的

容许值；



σ 一一正应力；

σc 一一局部压应力；

的一一垂直于角焊缝长度方向，按焊缝有效截面计算

的应力；

Aσ一一疲劳计算的应力幅或折算应力幅；

f:::oe 二一变幅疲劳的等效应力幅；

［~σ］一一疲劳容许应力幅；

σ小 σc,cr 、 τer 一一分别为板件的弯曲应力、局部压应力和剪应力

的临界值；

τ－一一剪应力；

τf 一一角焊缝的剪应力。

2. 2. 3 几何参数

A一一毛截面面积；

An 一一净截面面积；

b一一翼缘板的外伸宽度；

b。一一箱形截面翼缘板在腹板之间的元支承宽度；混

凝土板托顶部的宽度；

bs 一一加劲胁的外伸宽度；

be －一板件的有效宽度；

d一一直径；

de 一一有效直径；

d。一一孔径；

e －一偏心距；

H一一一柱的高度；

陀、 H2 、 H3 一一阶形柱上段、中段（或单阶柱下段）、下段的
高度；

h 一一截面全高；

he 一一焊缝的计算厚度；

hf －一角焊缝的焊脚尺寸；

扎一一腹板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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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一一腹板的计算高度；

I 一一毛截面惯性矩；

It 一一自由扭转常数；

Iw 一一毛截面扇性惯性矩；

In 一一净截面惯性矩；

i 一一截面回转半径；

1 一一长度或跨度；

l1 一一梁受压翼缘侧向支承间距离；螺栓（或佛钉）

受力方向的连接长度；

lw 一一焊缝的计算长度；

lz 一一集中荷载在腹板计算高度边缘上的假定分布

长度；

s －一一毛截面面积矩；

t 一一板的厚度；

ls －一一加劲胁的厚度；

f w 一一腹板的厚度；

W一一毛截面模量；

Wn 一一净截面模量；

WP 一一塑性毛截面模量；

W叩一一塑性净截面模量。

2. 2. 4 计算系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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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 Kz 一一构件线刚度之比；

nf 一一高强度螺栓的传力摩擦面数目；

nv 一一螺栓或佛钉的剪切面数目；

αE 一一钢材与混凝土弹性模量之比；

αe 一一梁截面模量考虑腹板有效宽度的折减系数；

αf 一一疲劳计算的欠载效应等效系数；

J 一一考虑二阶效应框架第 i 层杆件的侧移弯矩增大

系数；

/3E 一一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整系数；



/3£ 一一正面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增大系数；

ι 一一压弯构件稳定的等效弯矩系数；

Yo 一一结构的重要性系数；

γx 、 yy 一一对主轴 z、 y 的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εk 一一钢号修正系数，其值为 235 与钢材牌号

中屈服点数值的比值的平方根；

？一－调整系数；

和、 1f2 一二用于计算阶形柱计算长度的参数；

1Jov 一－管节点的支管搭接率；

A 一二长细比；

A川、 An,s 、 An,c 、 An 一一正则化宽厚比或正则化长细比；

μ一一高强度螺栓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柱的

计算长度系数；

µi 、 µz 、 µ3 一－阶形柱上段、中段（或单阶柱下段）、下

段的计算长度系数；

ρ 一一各板件有效截面系数；

伊一一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供一一梁的整体稳定系数；

¢一一集中荷载的增大系数；

仇、功a、仙一一用于计算直接焊接钢管节点承载力的

参数；

ο一一抗震性能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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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设计规定

3.1 一般规定

3. 1. 1 钢结构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方案设计，包括结构选型、构件布置；

2 材料选用及截面选择；

3 作用及作用效应分析；

4 结构的极限状态验算；

5 结构、构件及连接的构造；

6 制作、运输、安装、防腐和防火等要求；

7 满足特殊要求结构的专门性能设计。

3.1. 2 本标准除疲劳计算和抗震设计外，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

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用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计算。

3.1. 3 除疲劳设计应采用容许应力法外，钢结构应按承载能力

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应包括：构件或连接的强度破坏、脆

性断裂，因过度变形而不适用于继续承载，结构或构件丧失稳

定，结构转变为机动体系和结构倾覆；

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包括：影响结构、构件、非结构构

件正常使用或外观的变形，影响正常使用的振动，影响正常使用

或耐久性能的局部损坏。

3. 1. 4 钢结构的安全等级和设计使用年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和《工程结构可靠性

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 的规定。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钢结构

的安全等级应取为二级，其他特殊建筑钢结构的安全等级应根据

具体情况另行确定。建筑物中各类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宜与整

个结构的安全等级相同。对其中部分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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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但不得低于三级。

3.1. 5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钢结构时，应考虑荷载效应的

基本组合，必要时尚应考虑荷载效应的偶然组合。按正常使用极

限状态设计钢结构时，应考虑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

3.1. 6 计算结构或构件的强度、稳定性以及连接的强度时，应

采用荷载设计值；计算疲劳时，应采用荷载标准值。

3.1. 7 对于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计算强度和稳定性时，

动力荷载设计值应乘以动力系数；计算疲劳和变形时，动力荷载

标准值不乘动力系数。计算吊车梁或吊车衍架及其制动结构的疲

劳和挠度时，起重机荷载应按作用在跨间内荷载效应最大的一台

起重机确定。

3.1. 8 预应力钢结构的设计应包括预应力施工阶段和使用阶段

的各种工况。预应力索膜结构设计应包括找形分析、荷载分析及

裁剪分析三个相互制约的过程，并宜进行施工过程分析。

3.1. 9 结构构件、连接及节点应采用下列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

计表达式：

1 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

2 地震设计状况：

多遇地震

设防地震

γoS 《 R

S 《 RIγ阻

S 三二 Rk

(3. 1. 9-1) 

(3. 1. 9-2) 

(3. 1. 9-3) 

式中： Y。一一结构的重要性系数：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结构构件

不应小于 1. 1 ，对安全等级为二级的结构构件不应

小于 1. 0，对安全等级为三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

于 0. 9; 

S 一一承载能力极限状况下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对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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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或短暂设计状况应按作用的基本组合计算；对地

震设计状况应按作用的地震组合计算；

R一一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

Rk 一一结构构件的承载力标准值；

γ阳－一一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规定取值。

3. 1. 10 对安全等级为一级或可能遭受爆炸、冲击等偶然作用的

结构，宜进行防连续倒塌控制设计，保证部分梁或柱失效时结构

有一条竖向荷载重分布的途径，保证部分梁或楼板失效时结构的

稳定性，保证部分构件失效后节点仍可有效传递荷载。

3. 1. 11 钢结构设计时，应合理选择材料、结构方案和构造措

施，满足结构构件在运输、安装和使用过程中的强度、稳定性和

刚度要求并应符合防火、防腐蚀要求。宜采用通用和标准化构

件，当考虑结构部分构件替换可能性时应提出相应的要求。钢结

构的构造应便于制作、运输、安装、维护并使结构受力简单明

确，减少应力集中，避免材料三向受拉。

3. 1. 12 钢结构设计文件应注明所采用的规范或标准、建筑结构

设计使用年限、抗震设防烈度、钢材牌号、连接材料的型号（或

钢号）和设计所需的附加保证项目。

3. 1. 13 钢结构设计文件应注明螺栓防松构造要求、端面刨平顶

紧部位、钢结构最低防腐蚀设计年限和防护要求及措施、对施工

的要求。对焊接连接，应注明焊缝质量等级及承受动荷载的特殊

构造要求；对高强度螺栓连接，应注明预拉力、摩擦面处理和抗

滑移系数；对抗震设防的钢结构，应注明焊缝及钢材的特殊要求。

3. 1. 14 抗震设防的钢结构构件和节点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或《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B 50191 

的规定设计，也可按本标准第 17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性能化设计。

3.2 结构体系

3. 2. 1 钢结构体系的选用应符合下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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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满足建筑及工艺需求前提下，应综合考虑结构合理性、

环境条件、节约投资和资源、材料供应、制作安装便利性等

因素；

2 常用建筑结构体系的设计宜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

3. 2. 2 钢结构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备竖向和水平荷载传递途径；

2 应具有刚度和承载力、结构整体稳定性和构件稳定性；

3 应具有冗余度，避免因部分结构或构件破坏导致整个结

构体系丧失承载能力；

4 隔墙、外围护等宜采用轻质材料。

3.2.3 施工过程对主体结构的受力和变形有较大影响时，应进

行施工阶段验算。

3.3 作用

3.3.1 钢结构设计时，荷载的标准值、荷载分项系数、荷载组

合值系数、动力荷载的动力系数等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 GB 50009 的规定采用；地震作用应根据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确定。对支承轻屋面的构件
或结构，当仅有一个可变荷载且受荷水平投影面积超过 60m2 时，

屋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可取为 0. 3kN/m2 o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的

风荷载和雪荷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

技术规范》 GB 51022 的规定。

3.3.2 计算重级工作制吊车梁或吊车椅架及其制动结构的强度、

稳定性以及连接的强度时，应考虑由起重机摆动引起的横向水平

力，此水平力不宜与荷载规范规定的横向水平荷载同时考虑。作

用于每个轮压处的横向水平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Hk ＝＝ αPk,max (3. 3. 2) 

式中： Pk, max 一一起重机最大轮压标准值 CN);

α 一一系数，对软钩起重机，取 0. 1 ；对抓斗或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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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取 o. 15 ；对硬钩起重机，取 0.2 。

3.3.3 屋盖结构考虑悬挂起重机和电动葫芦的荷载时，在同一

跨间每条运动线路上的台数：对梁式起重机不宜多于 2 台，对电

动葫芦不宜多于 1 台。

3. 3. 4 计算冶炼车间或其他类似车间的工作平台结构时，由检

修材料所产生的荷载对主梁可乘以 0.85 ，柱及基础可乘以 0. 75 。

3.3.5 在结构的设计过程中，当考虑温度变化的影响时，温度

的变化范围可根据地点、环境、结构类型及使用功能等实际情况

确定。当单层房屋和露天结构的温度区段长度不超过表 3. 3. 5 的
数值时，一般情况下可不考虑温度应力和温度变形的影响。单层

房屋和露天结构伸缩缝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围护结构可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有关规范单独设置伸缩缝；

2 无桥式起重机房屋的柱间支撑和有桥式起重机房屋吊车

梁或吊车和架以下的柱间支撑，宜对称布置于温度区段中部，当

不对称布置时，上述柱间支撑的中点（两道柱间支撑时为两柱间

支撑的中点）至温度区段端部的距离不宜大于表 3. 3. 5 纵向温度
区段长度的 60%;

3 当横向为多跨高低屋面时，表 3. 3. 5 中横向温度区段长

度值可适当增加；

4 当有充分依据或可靠措施时，表 3. 3. 5 中数字可予以

增减。

表 3.3.5 温度区段长度值（m)

纵向温度区段 横向温度区段

结构情况 （垂直屋架或构 （沿屋架或构架跨度方向）

架跨度方向）
柱顶为刚接 柱顶为饺接

采暖房屋和非采暖地
220 

区的房屋
120 150 

热车间和采暖地区的
180 

非采暖房屋
10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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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3. 5 

纵向温度区段 横向温度区段

结构情况 （垂直屋架或构 （沿屋架或构架跨度方向）

架跨度方向）
柱顶为刚接 柱顶为饺接

露天结构 120 

围护构件为金属压型
250 

钢板的房屋
150 

3.4 结构或构件变形及舒适度的规定

3. 4. 1 结构或构件变形的容许值宜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

当有实践经验或有特殊要求时，可根据不影响正常使用和观感的

原则对本标准附录 B 中的构件变形容许值进行调整。

3. 4. 2 计算结构或构件的变形时，可不考虑螺栓或例钉孔引起

的截面削弱。

3. 4. 3 横向受力构件可预先起拱，起拱大小应视实际需要而定，

可取恒载标准值加 1/2 活载标准值所产生的挠度值。当仅为改善

外观条件时，构件挠度应取在恒荷载和活荷载标准值作用下的挠

度计算值减去起拱值。

3.4.4 竖向和水平荷载引起的构件和结构的振动，应满足正常

使用或舒适度要求。

3.4.5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舒适度验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 99 的规定。

3.5 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

3. 5.1 进行受弯和压弯构件计算时，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及限

值应符合表 3. 5. 1 的规定，其中参数 α。应按下式计算：

σmax 
α 一－0 

σmax 一－ σmin (3. 5. 1) 

式中： σmax 一一腹板计算边缘的最大压应力 CN/mm2);

σmin －腹板计算高度另一边缘相应的应力 CN/mm勺，

压应力取正值，拉应力取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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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 

表 3. 5.1 压弯和受弯构件的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及限值

构件
截面板件宽厚比

Sl 级 S2 级 S3 级 S4 级 S5 级
等级

翼缘 b/t 9εk 11εk 13εk 15εk 20 
H 形

腹板截面 (33+13a~· 3 ）εk (38 十 l3a~· 39 ）εk (40+18a~· 5 ）εk (45 十 25α；. 66 ） εk 250 
h。 /tw

压弯 壁板
构件 箱形 （腹板）
（框架 30εk 35εk 40εk 45εk 

截面 间翼缘
柱）

bolt 

圆钢管 径厚比 2 70ε； 2 2 
50εk 90εk 100εk 

截面 D/t 

翼缘 b/t 9εk 11εk 13εk 15εk 20 
工字形

腹板截面 65εk 72εk 93εk 124εk 250 
受弯 h。 ／tw

构件 壁板
（梁） 箱形 （腹板）

37εk 42εk 25εk 32εk 
截面 间翼缘

bolt 

注： 1 ι 为钢号修正系数，其值为 235 与钢材牌号中屈服点数值的比值的平方根；
2 b 为工字形、 H 形截面的翼缘外伸宽度， t 、ho 、 tw 分别是翼缘厚度、腹板净高和腹板厚度，对轧制型截面，腹板净高不包括翼
缘腹板过渡处圆弧段；对于箱形截面， bo 、 t 分别为壁板间的距离和壁板厚度； D为圆管截面外径；

3 箱形截面梁及单向受弯的箱形截面柱，其腹板限值可根据 H 形截面腹板采用；
4 腹板的宽厚比可通过设置加劲胁减小；
5 当按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 2010 第 9.2. 14 条第 2 款的规定设计，且 S5 级截面的板件宽厚比小于 S4 级
经 εσ 修正的板件宽厚比时，可视作 C类截面， εσ 为应力修正因子， εσ ＝ ,/ fy／σmax 。



3.5.2 当按本标准第 17 章进行抗震性能化设计时，支撑截面板

件宽厚比等级及限值应符合表 3. 5. 2 的规定。

表 3.5.2 支撑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及限值

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 BSI 级 BS2 级 BS3 级

翼缘 b/t 8εk 9εk 10εk 
H 形截面

腹板 ho/tw 30εk 35εk 42εk 

箱形截面 壁板间翼缘 bolt 25εk 28εk 32εk 

角钢 角钢肢宽厚比 w/t 8εk 9εk 10εk 

圆钢管截面 径厚比 D/t 2 
40εk 56ε； 72ε； 

注： w 为角钢平直段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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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钢材牌号及标准

4. 1. 1 钢材宜采用 Q235 、 Q345 、 Q390 、 Q420 、 Q460 和

Q345GJ 钢，其质量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

GB/T 700、《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和《建筑结构用

钢板》 GB/T 19879 的规定。结构用钢板、热轧工字钢、槽钢、

角钢、 H 型钢和钢管等型材产品的规格、外形、重量及允许偏

差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4.1. 2 焊接承重结构为防止钢材的层状撕裂而采用 Z 向钢时，

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厚度方向性能钢板》 GB/T 5313 

的规定。

4. 1. 3 处于外露环境，且对耐腐蚀有特殊要求或处于侵蚀性介

质环境中的承重结构，可采用 Q235NH 、 Q355NH 和 Q415NH

牌号的耐候结构钢，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耐候结构钢》

GB/T 4171 的规定。

4.1. 4 非焊接结构用铸钢件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般

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GB/T 11352 的规定，焊接结构用铸钢件的

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焊接结构用铸钢件》 GB/T 7659 的

规定。

4. 1. 5 当采用本标准未列出的其他牌号钢材时，宜按照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进行统计分

析，研究确定其设计指标及适用范围。

4.2 连接材料型号及标准

4.2.1 钢结构用焊接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手工焊接所用的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非合金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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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晶粒钢焊条》 GB/T 5117 的规定，所选用的焊条型号应与主

体金属力学性能相适应；

2 自动焊或半自动焊用焊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熔化焊

用钢丝》 GB/T 14957、《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低合金钢焊

丝》 GB/T 8110、《碳钢药芯焊丝》 GB/T 10045、《低合金钢药

芯焊丝》 GB/T 17493 的规定；

3 埋弧焊用焊丝和焊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埋弧焊用碳

钢焊丝和焊剂》 GB/T 5293、《埋弧焊用低合金钢焊丝和焊剂》

GB/T 12470 的规定。

4.2.2 钢结构用紧固件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结构连接用 4. 6 级与 4.8 级普通螺栓 cc 级螺栓）及

5.6 级与 8.8 级普通螺栓 CA 级或 B 级螺栓），其质量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GB/T

3098. 1 和《紧固件公差 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 GB/T

3103. 1 的规定； C级螺栓与 A 级、 B 级螺栓的规格和尺寸应分

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六角头螺栓 C 级》 GB/T 5780 与《六角

头螺栓》 GB/T 5782 的规定；

2 圆柱头焊（栓）钉连接件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弧螺柱焊用圆柱头焊钉》 GB/T 10433 的规定；

3 钢结构用大六角高强度螺栓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 GB/T 1228、《钢结构用高强度

大六角螺母》 GB/T 1229、《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 GB/T 1230 、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

GB/T 1231 的规定。扭剪型高强度螺栓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GB/T 3632 的规定；

4 螺栓球节点用高强度螺栓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用高强度螺栓》 GB/T 16939 的规定；

5 连接用胡钉应采用 BL2 或 BL3 号钢制成，其质量应符合

行业标准《标准件用碳素钢热轧圆钢及盘条》 YB/T 4155 - 200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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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材料选用

4. 3.1 结构钢材的选用应遵循技术可靠、经济合理的原则，综

合考虑结构的重要性、荷载特征、结构形式、应力状态、连接方

法、工作环境、钢材厚度和价格等因素，选用合适的钢材牌号和

材性保证项目。

4. 3. 2 承重结构所用的钢材应具有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断后

伸长率和硫、磷含量的合格保证，对焊接结构尚应具有碳当量的

合格保证。焊接承重结构以及重要的非焊接承重结构采用的钢材

应具有冷弯试验的合格保证；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或需验算疲劳

的构件所用钢材尚应具有冲击韧性的合格保证。

4.3.3 钢材质量等级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A级钢仅可用于结构工作温度高于 0℃的不需要验算疲

劳的结构，且 Q235A 钢不宜用于焊接结构。

2 需验算疲劳的焊接结构用钢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工作温度高于 0℃时其质量等级不应低于 B 级；

2）当工作温度不高于 0℃但高于－20℃时， Q235 、 Q345

钢不应低于 C 级， Q390 、 Q420 及 Q460 钢不应低于D

级；

3）当工作温度不高于一20℃时， Q235 钢和 Q345 钢不应

低于 D 级， Q390 钢、 Q420 钢、 Q460 钢应选用 E 级。

3 需验算疲劳的非焊接结构，其钢材质量等级要求可较上

述焊接结构降低一级但不应低于 B级。吊车起重量不小于 50t 的

中级工作制吊车梁，其质量等级要求应与需要验算疲劳的构件

相同。

4.3.4 工作温度不高于一20℃的受拉构件及承重构件的受拉板

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用钢材厚度或直径不宜大于 40mm，质量等级不宜低

于 C 级；

2 当钢材厚度或直径不小于 40mm 时，其质量等级不宜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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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D 级；

3 重要承重结构的受拉板材宜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

构用钢板》 GB/T 19879 的要求。

4.3.5 在 T形、十字形和角形焊接的连接节点中，当其板件厚

度不小于 40mm 且沿板厚方向有较高撕裂拉力作用，包括较高

约束拉应力作用时，该部位板件钢材宜具有厚度方向抗撕裂性能

即 Z 向性能的合格保证，其沿板厚方向断面收缩率不小于按现

行国家标准《厚度方向性能钢板》 GB/T 5313 规定的 Z15 级允

许限值。钢板厚度方向承载性能等级应根据节点形式、板厚、熔

深或焊缝尺寸、焊接时节点拘束度以及预热、后热情况等综合

确定。

4. 3. 6 采用塑性设计的结构及进行弯矩调幅的构件，所采用的

钢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屈强比不应大于 0. 85; 

2 钢材应有明显的屈服台阶，且伸长率不应小于 20% 。

4. 3. 7 钢管结构中的无加劲直接焊接相贯节点，其管材的屈强

比不宜大于 0. 8；与受拉构件焊接连接的钢管，当管壁厚度大于

25mm且沿厚度方向承受较大拉应力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层状

撕裂。

4.3.8 连接材料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焊条或焊丝的型号和性能应与相应母材的性能相适应，

其熔敷金属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设计规定，且不应低于相应母材标

准的下限值；

2 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或需要验算疲劳的结构，以及低温

环境下工作的厚板结构，宜采用低氢型焊条；

3 连接薄钢板采用的自攻螺钉、钢拉娜钉（环槽例钉）、射

钉等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4.3.9 锚栓可选用 Q235 、 Q345 、 Q390 或强度更高的钢材，其

质量等级不宜低于 B 级。工作温度不高于－20℃时，锚栓尚应

满足本标准第 4.3.4 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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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设计指标和设计参数

4. 4. 1 钢材的设计用强度指标，应根据钢材牌号、厚度或直径

按表 4. 4.1 采用。

表 4. 4.1 钢材的设计用强度指标（N/mm2}

强度设计值

钢材厚度 抗拉、 端面承 屈服 抗拉

钢材牌号 或直径 抗压、 抗剪 压（刨 强度 强度
(mm) 抗弯 f v 平顶紧） f y f u 

f fee 

三二16 215 125 235 

碳素结
Q235 >16,<40 205 120 320 225 370 

构钢

>40,<100 200 115 215 

运二16 305 175 345 

>16,<40 295 170 335 

Q345 >40,<63 290 165 400 325 470 

>63,<80 280 160 315 

>SO,<100 270 155 305 

三二16 345 200 390 

>16,<40 330 190 370 
Q390 415 490 

低合金
>40,<63 310 180 350 

高强度 >63,<100 295 170 330 
结构钢

三二16 375 215 420 

>16,<40 355 205 400 
Q420 440 520 

>40,<63 320 185 380 

>63,<100 305 175 360 

三二16 410 235 460 

>16,<40 390 225 440 
Q460 470 550 

>40,<63 355 205 420 

>63,<100 340 195 400 

注： 1 表中直径指实芯棒材直径，厚度系指计算点的钢材或钢管壁厚度，对轴心

受拉和轴心受压构件系指截面中较厚板件的厚度；

2 冷弯型材和冷弯钢管，其强度设计值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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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2 建筑结构用钢板的设计用强度指标，可根据钢材牌号、

厚度或直径按表 4.4.2 采用。

表 4. 4. 2 建筑结构用钢板的设计用强度指标｛N/m旷）

强度设计值

建筑结构用钢板
钢材厚度或直径 抗拉、 端面承 屈服 抗拉

(mm) 抗压、 抗剪 压（刨 强度 强度

抗弯 fv 平顶紧） f y f u 

f Jee 

>16,<50 325 190 345 
Q345GJ 415 490 

>50,<100 300 175 335 

4.4.3 结构用无缝钢管的强度指标应按表 4.4.3 采用。

表 4.4.3 结构用无缝钢管的强度指标｛N/mm2)

强度设计值

钢管钢材 壁厚
屈服 抗拉

抗拉、抗 端面承压
强度 强度抗剪

牌号 (mm) 压和抗弯 （刨平顶紧）
f v f y f u 

f fee 

三三16 215 125 235 

Q235 >16,<30 205 120 320 225 375 

>30 195 115 215 

三二16 305 175 345 

Q345 >16,<30 290 170 400 325 470 

>30 260 150 295 

三二16 345 200 390 

Q390 >16,<30 330 190 415 370 490 

>30 310 180 350 

三二16 375 220 420 

Q420 >16,<30 355 205 445 400 520 

>30 340 195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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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3

强度设计值

屈服 抗拉
钢管钢材 壁厚 抗拉、抗 端面承压

强度 强度抗剪
牌号 (nun) 压和抗弯 （刨平顶紧）

f y /u f v 

f Ice 

三二16 410 240 460 

制60 >16,<30 390 225 470 440 550 

>30 355 205 420 

4.4.4 铸钢件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4. 4. 4 采用。

表 4. 4. 4 铸钢件的强度设计值（N/mm2)

铸件厚度
抗拉、抗压

抗剪
端面承压

类别 钢号 和抗弯 （刨平顶紧）
(nun} Iv 

f Ice 

目；230-450 180 105 290 
非焊接结构用

< 100ZG270-500 210 120 325 
铸钢件

双；Jl0-570 240 140 370 

ZG230-450H 180 105 290 

焊接结构用 ZG270-480H 210 120 310 

铸钢件
王三100

ZG300-500H 235 135 325 

ZG340-550H 265 150 355 

注：表中强度设计值仅适用于本表规定的厚度。

4.4.5 焊缝的强度指标应按表 4. 4. 5 采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手工焊用焊条、自动焊和半自动焊所采用的焊丝和焊剂，

应保证其熔敷金属的力学性能不低于母材的性能。

2 焊缝质量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规定，其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的规定。其中厚度小于 6mm 钢

材的对接焊缝，不应采用超声波探伤确定焊缝质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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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接焊缝在受压区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取 f~ ，在受拉区的

抗弯强度设计值取 f了。

4 计算下列情况的连接时，表 4.4.5 规定的强度设计值应

乘以相应的折减系数；几种情况同时存在时，其折；咸系数应

连乘：

焊接方

法和焊

条型号

自动焊、
半自动
焊和 FA3

型焊条
手工焊

自动焊、
半自动
焊和

ESO、

E55 型

焊条手
工焊

1 ）施工条件较差的高空安装焊缝应乘以系数 o. 9; 

2）进行无垫板的单面施焊对接焊缝的连接计算应乘折减

系数 0.85。

表 4. 4. 5 焊缝的强度指标｛N/mm2)

角焊缝
构件钢材 对接焊缝强度设计值 强度设

计值 角焊缝
对接焊 抗拉、
缝抗拉 抗压和

焊缝质量为 强度 抗剪
下列等级时， 抗拉、

强度
厚度或直径 抗压 抗剪 抗压和 j了

牌号
(mm) f了

抗拉 j了
j了 抗剪 元

一级、 f了

二级
三级

三三16 215 215 185 125 

Q235 >16,<40 205 205 175 120 160 415 240 

>40,<100 200 200 170 115 

< 16 305 305 260 175 

>16,<40 295 295 250 170 

Q345 >40,<63 290 290 245 165 200 

>63,<80 280 280 240 160 480 280 

>SO,<100 270 270 230 155 (ESO) (ESO) 
540 315 

运二16 345 345 295 200 (E55) (E55) 
200 

>16,<40 330 330 280 190 (ESO) 
Q390 

>40,<63 310 310 265 180 220 
(ES5) 

>63,<100 295 295 25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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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5

角焊缝

构件钢材 对接焊缝强度设计值 强度设

计值 角焊缝

焊接方
对接焊 抗拉、

法和焊 焊缝质量为
缝抗拉 抗压和

条型号 下列等级时， 抗拉、
强度 抗剪

牌号
厚度或直径 抗压

抗拉 j了
抗剪 抗压和 r: 强度

(mm) f了 .r: 抗剪 I. 
一级、 f了

二级
三级

运二16 375 375 320 215 
自动焊、
半自动
焊和 >16,<40 355 355 300 205 220 540 315 

ESS、 Q420 
(ESS) (ESS) (ESS) 

E60 型 >40,<63
240 590 340 

焊条手
320 320 270 185 (E60) (E60) (E60) 

工焊
>63,<100 305 305 260 175 

三二16 410 410 350 235 
自动焊、
半自动
焊和 >16,<40 390 390 330 225 220 540 315 

ESS 、 Q460 
(ESS) (ESS) (ESS) 

E60 型 >40, 王三63
240 590 340 

焊条手
355 355 300 205 (E60) (E60) (E60) 

工焊
>63,<100 340 340 290 195 

自动焊、
>16,<35 310 310 265 180 

半自动
焊和

480 280 

E50、 Q345GJ >35,<50 290 290 245 170 200 
(E50) (E50) 

E55 型
540 315 

焊条手
(E55) (E55) 

工焊
>50,<100 285 285 240 165 

注：表中厚度系指计算点的钢材厚度，对轴心受拉和轴心受压构件系指截面中较
厚板件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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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螺栓连接的强度指标应按表 4.4.6 采用。

表 4.4.6 螺栓连接的强度指标｛N/mm2)

强度设计值

普通螺栓
高强度

螺栓的性能等 承压型连接或网 螺栓的锚栓
级、锚栓和构 C级螺栓 A级、 B级螺栓 架用高强度螺栓 抗拉

件钢材的牌号 强度
抗拉 抗剪 承压 抗拉 抗剪 承压 抗拉 抗拉 抗剪 承压 ru 
才 Iv 立 才 Iv ~ f飞 才 Iv ~ 

4.6 级、
170 14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普通 4.8 级

螺栓 5.6 级 一 一 一 210 19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8. 8 级 一 一 一 400 32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Q235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40 一 一 一 一

锚栓 Q345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80 一 一 一 一

Q39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85 一 一 一 一

承压型 8.8 级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400 250 一 830 
连接高
强度

螺栓 10. 9 级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500 310 一 1040 

螺栓球 9~8 级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385 一 一 一
节点用
高强度

10.9 级螺栓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430 一 一 一

Q235 一 一 305 一 一 405 一 一 一 470 一

Q345 一 一 385 一 一 510 一 一 一 590 一

构件 Q390 一 一 400 一 一 530 一 一 一 615 一

钢材

牌号 Q420 一 一 425 一 一 560 一 一 一 655 一

Q460 一 一 450 一 一 595 一 一 一 695 一

Q345GJ 一 一 400 一 一 530 一 一 一 615 一

注： 1 A级螺栓用于 d《24mm 和 L《lOd 或L《150mm（按较小值）的螺栓； B 级
螺栓用于 d>24mm 和 L>lOd 或L>lSOmm（按较小值）的螺栓； d 为公称
直径， L 为螺栓公称长度；

2 A 级、 B 级螺栓孔的精度和孔壁表面粗糙度， C级螺栓孔的允许偏差和孔
壁表面粗糙度，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要求；

3 用于螺栓球节点网架的高强度螺栓， M12～M36 为 10.9 级， M39～M64 为
9. 8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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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锵钉连接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4.4. 7 采用，并应按下列

规定乘以相应的折减系数，当下列几种情况同时存在时，其折减

系数应连乘：

1 施工条件较差的例钉连接应乘以系数 0. 9; 

2 沉头和半沉头例钉连接应乘以系数 0.8 。

表 4. 4. 7 柳钉连接的强度设计值（N/mm2)

抗拉（钉 抗剪 f~ 
例钉钢号和构件

头拉脱）
承压 1:

钢材牌号
f~ I 类孔 E类孔 I 类孔 H类孔

例钉 BL2 或 BL3 120 185 155 

Q235 450 365 
构件

Q345 565 460 
钢材牌号

Q390 590 480 

注： 1 属于下列情况者为 I 类孔：

1) 在装配好的构件上按设计孔径钻成的孔；

2）在单个零件和构件上按设计孔径分别用钻模钻成的孔；

3）在单个零件上先钻成或冲成较小的孔径，然后在装配好的构件上再扩钻

至设计孔径的孔。

2 在单个零件上一次冲成或不用钻模钻成设计孔径的孔属于 H 类孔。

4.4.8 钢材和铸钢件的物理性能指标应按表 4.4.8 采用。

表 4. 4. 8 钢材和铸钢件的物理性能指标

弹性模量 E 剪变模量 G 线膨胀系数 α 质量密度 p

CN/mm2) CN/mm2) （以每℃计） Ckg/m3) 

206 × 103 79 × 103 12 × 10-6 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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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分析与稳定性设计

5. 1 一般规定

5. 1. 1 建筑结构的内力和变形可按结构静力学方法进行弹性或

弹塑性分析，采用弹性分析结果进行设计时，截面板件宽厚比等

级为 Sl 级、 S2 级、 S3 级的构件可有塑性变形发展。

5. 1. 2 结构稳定性设计应在结构分析或构件设计中考虑二阶

效应。

5.1. 3 结构的计算模型和基本假定应与构件连接的实际性能相

符合。

5.1. 4 框架结构的梁柱连接宜采用刚接或饺接。梁柱采用半刚

性连接时，应计入梁柱交角变化的影响，在内力分析时，应假定

连接的弯矩－转角曲线，并在节点设计时，保证节点的构造与假

定的弯矩－转角曲线符合。

5. 1. 5 进行析了架杆件内力计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衍架杆件轴力时可采用节点绞接假定；

2 采用节点板连接的析了架腹杆及荷载作用于节点的弦杆，

其杆件截面为单角钢、双角钢或 T 形钢时，可不考虑节点刚性
引起的弯矩效应；

3 除元斜腹杆的空腹衍架外，直接相贯连接的钢管结构节

点，当符合本标准第 13 章各类节点的几何参数适用范围且主管

节间长度与截面高度或直径之比不小于 12、支管杆间长度与截

面高度或直径之比不小于 24 时，可视为绞接节点；

4 H 形或箱形截面杆件的内力计算宜符合本标准第 8.5 节

的规定。

5. 1. 6 结构内力分析可采用一阶弹性分析、二阶 P-L1 弹性分析

或直接分析，应根据下列公式计算的最大二阶效应系数 e~max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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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当的结构分析方法。当 ei~max 《 0. l 时，可采用一阶弹性分

析；当 0. 1 ＜｛｝~max 《 0.25 时，宜采用二阶 P-'1 弹性分析或采用

直接分析；当 ｛｝~max> 0. 25 时，应增大结构的侧移刚度或采用直
接分析。

1 规则框架结构的二阶效应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II ~Ni • ~Ui (5. 1. 6-1) 
~ H ki • h. 

式中： ~Ni 二一所计算 i 楼层各柱轴心压力设计值之和（N);

~Hki 一一产生层间侧移 ~u 的计算楼层及以上各层的水平

力标准值之和（N);

hi 一一所计算 i 楼层的层高（mm);

~Ui 一－ ~Hki 作用下按一阶弹性分析求得的计算楼层的

层间侧移（mm）。

2 一般结构的二阶效应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5. 1. 6-2) 
1Jcr 

式中：如一一整体结构最低阶弹性临界荷载与荷载设计值的比值。

5.1. 7 二阶 P-'1 弹性分析应考虑结构整体初始几何缺陷的影

响，直接分析应考虑初始几何缺陷和残余应力的影响。

5.1. 8 当对结构进行连续倒塌分析、抗火分析或在其他极端荷

载作用下的结构分析时，可采用静力直接分析或动力直接分析。

5.1. 9 以整体受压或受拉为主的大跨度钢结构的稳定性分析应

采用二阶 P-'1 弹性分析或直接分析。

5.2 初始缺陷

5. 2. 1 结构整体初始几何缺陷模式可按最低阶整体屈曲模态采

用。框架及支撑结构整体初始几何缺陷代表值的最大值 L\o （图

5.2.1-1）可取为 H/250, H 为结构总高度。框架及支撑结构整

体初始几何缺陷代表值也可按式（ 5. 2. 1-1）确定（图 5.2.1-1);

或可通过在每层柱顶施加假想水平力 H町等效考虑，假想水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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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式（ 5. 2. 1-2）计算，施加方向应考虑荷载的最不利组合

（图 5.2.1-2 ）。

L1i ＝＝却0. 2 ＋去

凡＝却0. 2 ＋去

(5.2. 1-1) 

(5. 2. 1-2) 

式中： L1i 一一所计算第 i 楼层的初始几何缺陷代表值（mm);

ns 一结构总层数，当A I 0. 2 + ]_ < 1_ 时取此根号值为
~ n 3 

3；当rA /0. 2 + ]_ ＞川时，取此根号值为 1. 0; 
0 ·v n 

hi 一一所计算楼层的高度（mni);

G 一一第 i 楼层的总重力荷载设计值（N）。

N4 N4 

Hn4 
··-,-- 

N3 

Hn3 
一－··－

N2 
Hn2 
~ H 

N1 
Hn1 
--I… 

(a）框架整体初始几何缺陷代表值 (b）框架结构等效水平力

图 5. 2. 1-1 框架结构整体初始几何缺陷代表值及等效水平力

5.2.2 构件的初始缺陷代表值可按式（5.2.2-1）计算确定，该

缺陷值包括了残余应力的影响［图 5.2.2 (a）］。构件的初始缺

陷也可采用假想均布荷载进行等效简化计算，假想均布荷载可按

式（5. 2. 2-2）确定［图 5. 2.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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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 

等效成

H+Hn1 

一－理想结构
－－－初始缺陷

－一变形结构

Li 。

1
·
H
H
h
p
h
“
品
－ML
U
h
n’

H-,,,,,, 

.... 
q
,,,
··1 

图 5. 2. 1-2 框架结构计算模型

h一层高； H一水平力； Hn1一假想水平力； ea一构件中点处的初始变形值

·理想构件

··－初始弯曲

（功等效几何缺陷

吼冉鱼

等效些从↓↓↓ l l i i l • l l 丛
→ 1年2 年~ t -L飞：~ι

构件的初始缺陷图 5. 2. 2 

(5.2.2-1) 品＝eosin 于

8Nkeo 
qo = l2 (5. 2. 2-2) 

式中： 8。一一一离构件端部工处的初始变形值（mm);

的一一构件中点处的初始变形值（mm);

工一一一离构件端部的距离（mm);

f 一一一构件的总长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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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一一等效分布荷载 CN/mm);

Nk 一一构件承受的轴力标准值 CN）。

构件初始弯曲缺陷值号，当采用直接分析不考虑材料弹塑性

发展时，可按表 5. 2. 2 取构件综合缺陷代表值；当按本标准第

5.5 节采用直接分析考虑材料弹塑性发展时，应按本标准第

5.5.8 条或第 5. 5. 9 条考虑构件初始缺陷。

表 5. 2. 2 构件综合缺陷代表值

对应于表 7. 2. 1-1 和表 7.2.1-2
eo 值二阶分析采用的 7

中的柱子曲线

a类 1/400 

b 类 1/350 

c 类 1/300 

d 类 1/250 

5.3 一阶弹性分析与设计

5. 3. 1 钢结构的内力和位移计算采用一阶弹性分析时，应按本

标准第 6 章～第 8 章的有关规定进行构件设计，并应按本标准有

关规定进行连接和节点设计。

5.3.2 对于形式和受力复杂的结构，当采用一阶弹性分析方法

进行结构分析与设计时，应按结构弹性稳定理论确定构件的计算

长度系数，并应按本标准第 6 章～第 8 章的有关规定进行构件

设计。

5.4 二阶 P-A 弹性分析与设计

5. 4.1 采用仅考虑 P －~ 效应的二阶弹性分析时，应按本标准第

5. 2. 1 条考虑结构的整体初始缺陷，计算结构在各种荷载或作用

设计值下的内力和标准值下的位移，并应按本标准第 6 章～第 8

章的有关规定进行各结构构件的设计，同时应按本标准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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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行连接和节点设计。计算构件轴心受压稳定承载力时，构件

计算长度系数μ 可取 1. 0 或其他认可的值。

5. 4. 2 二阶 P-11 效应可按近似的二阶理论对一阶弯矩进行放大

来考虑。对无支撑框架结构，杆件杆端的弯矩M！也可采用下列
近似公式进行计算：

M! ==Mq 十 α｝1MH (5. 4. 2-1) 

式中： Mq 一一结构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一阶弹性弯矩 CN • 

(5.4.2-2) 

mm); 

M！一一仅考虑 P-11 效应的二阶弯矩（N •mm); 

MH 一一结构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一阶弹性弯矩 CN • 
m m 

e.rr 一一二阶效应系数，可按本标准第 5. 1. 6 条规定采用；

J 一一第 i 层杆件的弯矩增大系数，当 α~ > 1. 33 时，宜
增大结构的侧移刚度。

5.5 直接分析设计法

5. 5.1 直接分析设计法应采用考虑二阶 P-11 和 P－δ 效应，按本

标准第 5. 2. 1 条、第 5. 2. 2 条、第 5. 5. 8 条和第 5. 5. 9 条同时考

虑结构和构件的初始缺陷、节点连接刚度和其他对结构稳定性有

显著影响的因素，允许材料的弹塑性发展和内力重分布，获得各

种荷载设计值（作用）下的内力和标准值（作用）下位移，同时

在分析的所有阶段，各结构构件的设计均应符合本标准第 6 章～

第 8 章的有关规定，但不需要按计算长度法进行构件受压稳定承

载力验算。

5. 5. 2 直接分析不考虑材料弹塑性发展时，结构分析应限于第

一个塑性饺的形成，对应的荷载水平不应低于荷载设计值，不允

许进行内力重分布。

5.5.3 直接分析法按二阶弹塑性分析时宜采用塑性饺法或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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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法。塑性绞形成的区域，构件和节点应有足够的延性保证以便

内力重分布，允许一个或者多个塑性绞产生，构件的极限状态应

根据设计目标及构件在整个结构中的作用来确定。

5.5.4 直接分析法按二阶弹塑性分析时，钢材的应力－应变关系

可为理想弹塑性，屈服强度可取本标准规定的强度设计值，弹性

模量可按本标准第 4.4.8 条采用。

5. 5. 5 直接分析法按二阶弹塑性分析时，钢结构构件截面应为

双轴对称截面或单轴对称截面，塑性饺处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应

为 Sl 级、 S2 级，其出现的截面或区域应保证有足够的转动

能力。

5. 5. 6 当结构采用直接分析设计法进行连续倒塌分析时，结构

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宜考虑应变率的影响；进行抗火分析时，

应考虑结构材料在高温下的应力－应变关系对结构和构件内力产

生的影响。

5. 5. 7 结构和构件采用直接分析设计法进行分析和设计时，计

算结果可直接作为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设

计依据，应按下列公式进行构件截面承载力验算：

1 当构件有足够侧向支撑以防止侧向失稳时：

志＋是＋是《 1. 0 ( 5. 5. 川
当构件可能产生侧向失稳时：

7\J Mn Mn 
牛二＋ x +__L ~ 1. 0 (5. 5. 7-2) 
Af 伊bWxf 岛1cy 飞

2 当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不符合 S2 级要求时，构件不允许

形成塑性饺，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按式（5. 5. 7-3）、式（5.5.7-

4）确定：

Mex ＝γxWxf (5. 5. 7-3) 

Mey =yyWyf (5. 5. 7-4) 

当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符合 S2 级要求时，不考虑材料弹塑

性发展时，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按式（5. 5. 7-3）、式（ 5. 5.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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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按二阶弹塑性分析时，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按式（5.5.7-

5）、式（5. 5. 7-6）确定：

此1cx =Wpxf (5. 5. 7-5) 

Mey =Wpyf (5. 5. 7-6) 

式中： ME 、 M~ 一一分别为绕 z 轴、 y 轴的二阶弯矩设计值，可

由结构分析直接得到（N •mm); 

A一一构件的毛截面面积（mm2);

Mex 、 Mey 一一分别为绕 z 轴、 y 轴的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N •mm); 

Wx 、 WY 一一当构件板件宽厚比等级为 Sl 级、 S2 级、 S3

级或 S4 级时，为构件绕 z 轴、 y 轴的毛截

面模量；当构件板件宽厚比等级为 S5 级时，

为构件绕 z 轴、 y 轴的有效截面模量

(mm3); 

Wpx 、 Wpy 一一构件绕 z 轴、 y 轴的塑性毛截面模量

(mm3); 

Yx 、 yy 一一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应按本标准第 6. 1. 2 条

的规定采用；

供一一梁的整体稳定系数，应按本标准附录 C

确定。

5. 5. 8 采用塑性饺法进行直接分析设计时，除应按本标准第

5. 2. 1 条、第 5. 2. 2 条考虑初始缺陷外，当受压构件所受轴力大

于 O. 5Af 时，其弯曲刚度还应乘以刚度折减系数 0.8 。

5.5.9 采用塑性区法进行直接分析设计时，应按不小于 1/1000

的出厂加工精度考虑构件的初始几何缺陷，并考虑初始残余

应力。

5. 5. 10 大跨度钢结构体系的稳定性分析宜采用直接分析法。结

构整体初始几何缺陷模式可按最低阶整体屈曲模态采用，最大缺

陷值可取 L/300, L 为结构跨度。构件的初始缺陷可按本标准第

5. 2. 2 条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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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受弯构件

6.1 受弯构件的强度

6.1.1 在主平面内受弯的实腹式构件，其受弯强度应按下式

计算：

M M 户
__2_ + y ~ f (6. 1. 1) r x w nx r y w ny '=:: J 

式中： Mx 、 My 一一同一截面处绕 z轴和 y轴的弯矩设计值 CN • 

Wnx~ W即一一对 z 轴和y 轴的净截面模量，当截面板件宽

厚比等级为 Sl 级、 S2 级、 S3 级或 S4 级时，

应取全截面模量，当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为

S5 级时，应取有效截面模量，均匀受压翼缘

有效外伸宽度可取 15εk ，腹板有效截面可按

本标准第 8.4.2 条的规定采用（mm3);

Yx 、 ry 一一对主轴 z、 y 的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应按本

标准第 6. 1. 2 条的规定取值；

f一一钢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CN/mm2 ）。

6.1. 2 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1 对工字形和箱形截面，当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为 S4 或

SS 级时，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应取为 1. 0，当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

为 Sl 级、 S2 级及 S3 级时，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应按下列规定

取值：

1）工字形截面 （x 轴为强轴， y 轴为弱轴）： γx == 1. 05' 

ry == 1. 20; 

2）箱形截面： Yx ＝＝ γy == 1. 05 。

2 其他截面的塑性发展系数可按本标准表 8. 1. 1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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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需要计算疲劳的梁，宜取 Yx ＝＝ γy == 1. 0 。

6.1. 3 在主平面内受弯的实腹式构件，除考虑腹板屈曲后强度

者外，其受剪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vs 
τ ＝瓦《 fv (6. 1. 3) 

式中： V一一计算截面沿腹板平面作用的剪力设计值（N);

S 一一计算剪应力处以上（或以下）毛截面对中和轴的面
积矩（mm3);

I 一一构件的毛截面惯性矩（mm4);

九一一构件的腹板厚度（mm);

f v 一一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CN/mm2 ）。

6.1. 4 当梁受集中荷载且该荷载处又未设置支承加劲肋时，其

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梁上翼缘受有沿腹板平面作用的集中荷载且该荷载处

又未设置支承加劲肋时，腹板计算高度上边缘的局部承压强度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σc =f5-.~1 (6. 1. 4-1) 

(6. 1. 4-2) 

或 lz ＝＝α ＋ shy 十 2hR (6. 1. 4-3) 

式中： F一一集中荷载设计值，对动力荷载应考虑动力系数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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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一一集中荷载的增大系数；对重级工作制吊车梁，¢＝

1. 35 ；对其他梁，¢＝＝ 1. 0; 

lz －一集中荷载在腹板计算高度上边缘的假定分布长度，

宜按式（ 6. 1. 4-2）计算，也可采用简化式（6.1.4-

3）计算（mm);

IR 一一轨道绕自身形心轴的惯性矩（mm4);

If 一一梁上翼缘绕翼缘中面的惯性矩（mm4);



G 一一集中荷载沿梁跨度方向的支承长度（mm），对钢轨

上的轮压可取 50mm;

hy 一一自梁顶面至腹板计算高度上边缘的距离；对焊接梁

为上翼缘厚度，对轧制工字形截面梁，是梁顶面到

腹板过渡完成点的距离（mm);

hR 一一轨道的高度，对梁顶无轨道的梁取值为 0 (mm); 

f一一钢材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CN/mm2 ）。

2 在梁的支座处，当不设置支承加劲肋时，也应按式

( 6. 1. 4-1）计算腹板计算高度下边缘的局部压应力，但¢取 1. 0 。

支座集中反力的假定分布长度，应根据支座具体尺寸按式

(6.1.4-3）计算。

6.1. 5 在梁的腹板计算高度边缘处，若同时承受较大的正应力、

剪应力和局部压应力，或同时承受较大的正应力和剪应力时，其

折算应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Ja2 十 a! -a7c + 3τ2 《 /31!
儿T

σ ＝王Y1

(6.1. 5-1) 

(6. 1. 5-2) 

式中： σ、 τ、 σc 一一腹板计算高度边缘同一点上同时产生的正应

力、剪应力和局部压应力， τ 和 σc 应按本标准

式（6. 1. 3）和式（ 6. 1. 4-1 ）计算， σ 应按式

( 6. 1. 5-2）计算， σ 和 σc 以拉应力为正值，压

应力为负值 CN/mm2);

In 一一梁净截面惯性矩（mm4);

YI －一所计算点至梁中和轴的距离（mm);

/31 一一强度增大系数；当 σ 与 σc 异号时，取向＝

1. 2 ；当 σ 与σc 同号或σc=O 时，取向＝1.1 。

6.2 受弯构件的整体稳定

6. 2.1 当铺板密铺在梁的受压翼缘上并与其牢固相连，能阻止

梁受压翼缘的侧向位移时，可不计算梁的整体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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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2 除本标准第 6.2. 1 条所规定情况外，在最大刚度主平面

内受弯的构件，其整体稳定性应按下式计算：

Mx ~ ... A 

伊bWxf 、 ..J.. v 

式中： Mx 一一绕强轴作用的最大弯矩设计值（N •mm); 

Wx 一一按受压最大纤维确定的梁毛截面模量，当截面板

件宽厚比等级为 Sl 级、 S2 级、 S3 级或 S4 级时，

应取全截面模量；当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为 S5 级

时，应取有效截面模量，均匀受压翼缘有效外伸

宽度可取 15缸，腹板有效截面可按本标准第 8.4. 2 

条的规定采用（mm3);

机一－梁的整体稳定性系数，应按本标准附录 C确定。

6.2.3 除本标准第 6. 2. 1 条所指情况外，在两个主平面受弯的

H 型钢截面或工字形截面构件，其整体稳定性应按下式计算：

此4 几4
十 y ~1.0 (6.2.3) 

伊bWxf yyWyf ~ 

式中： WY 一一按受压最大纤维确定的对 y 轴的毛截面模量

(mm3); 

伊b 一一绕强轴弯曲所确定的梁整体稳定系数，应按本标

准附录 C计算。

6. 2. 4 当箱形截面简支梁符合本

标准第 6. 2. 1 条的要求或其截面

尺寸（图 6. 2. 4）满足 h/b。《 6,

l1 Ibo 《 95€~ 时，可不计算整体稳

定性， l1 为受压翼缘侧向支承点

间的距离（梁的支座处视为有侧

向支承）。

6. 2. 5 梁的支座处应采取构造措

施，以防止梁端截面的扭转。当

简支梁仅腹板与相邻构件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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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4 箱形截面



钢梁稳定性计算时侧向支承点距离应取实际距离的 1. 2 倍。

6. 2. 6 用作减小梁受压翼缘自由长度的侧向支撑，其支撑力应

将梁的受压翼缘视为轴心压杆计算。

6. 2. 7 支座承担负弯矩且梁顶有混凝土楼板时，框架梁下翼缘

的稳定性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 A川《 0.45 时，可不计算框架梁下翼缘的稳定性。

2 当不满足本条第 1 款时，框架梁下翼缘的稳定性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6.2. 7-1) 

(6.2. 7-2) 

(6.2. 7-3) 

一 3. 46b1 t~ + hw马（7.27γ＋ 3. 3 ）伊1
E (6.2.7-4) 

口反（l2b1t1+1. 78hw儿

γ
’
 

(6.2. 7-5) 

1/5.436κl z2 \ 
cp1 ＝ τ ＼ 1 I J 

白飞 l 5.436）仇WI

式中： b1 一一受压翼缘的宽度（mm);

t1 一一受压翼缘的厚度（mm);

Wix 一一弯矩作用平面内对受压最大纤维的毛截面模量

(mm3); 

伊d 一一稳定系数，根据换算长细比 Ae 按本标准附录 D 表

D. 0. 2 采用；

儿，b 一一正则化长细比；

见一一畸变屈曲临界应力 CN/mm2);

J 一一当框架主梁支承次梁且次梁高度不小于主梁高度一

半时，取次梁到框架柱的净距；除此情况外，取梁

(6.2.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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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距的一半（mm）。

3 当不满足本条第 1 款、第 2 款时，在侧向未受约束的受

压翼缘区段内，应设置隅撑或沿梁长设间距不大于 2 倍梁高并与

梁等宽的横向加劲肋。

6.3 局部稳定

6. 3. 1 承受静力荷载和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焊接截面梁可考虑

腹板屈曲后强度，按本标准第 6.4 节的规定计算其受弯和受剪承

载力。不考虑腹板屈曲后强度时，当 ho/tw > 80缸，焊接截面梁
应计算腹板的稳定性。 h。为腹板的计算高度， fw 为腹板的厚度。

轻级、中级工作制吊车梁计算腹板的稳定性时，吊车轮压设计值

可乘以折减系数 0. 90 

6.3.2 焊接截面梁腹板配置加劲胁应符合下列规定：

节
制
扎
一

在
l
E

(a) 
、
‘
．
，
，

F

KU 
／
，
‘
飞

I alι• -a1 • _a1 • 

2 ~I电
F电

·岳

a 

(c) (d) 

图 6. 3. 2 加劲胁布置

1一横向加劲肋； 2一纵向加劲肋； 3一短加劲肋

1 当 ho ／九三二 80εk 时，对有局部压应力的梁，宜按构造配

置横向加劲肋；当局部压应力较小时，可不配置加劲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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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吊车梁及类似构件，应按下列规定

配置加劲肋（图 6. 3. 2): 

1）当 ho/tw > 80ck 时，应配置横向加劲肋；
2）当受压翼缘扭转受到约束且 ho/tw > 170εk 、受压翼缘
扭转未受到约束且 ho/tw > 150εk ，或按计算需要时，
应在弯曲应力较大区格的受压区增加配置纵向加劲胁。

局部压应力很大的梁，必要时尚宜在受压区配置短加

劲胁；对单轴对称梁，当确定是否要配置纵向加劲肋

时， h。应取腹板受压区高度 he 的 2 倍。

3 不考虑腹板屈曲后强度时，当 ho/tw > 80εk 时，宜配置横
向加劲胁。

4 h。 ／tw 不宜超过 250 。

5 梁的支座处和上翼缘受有较大固定集中荷载处，宜设置

支承加劲肋。

6 腹板的计算高度 h。应按下列规定采用：对轧制型钢梁，

为腹板与上、下翼缘相接处两内弧起点间的距离；对焊接截面

梁，为腹板高度；对高强度螺栓连接（或佛接）梁，为上、下翼

缘与腹板连接的高强度螺栓（或锄钉）线间最近距离（图

6.3.3 仅配置横向加劲肋的腹板［图 6.3.2 (a汀，其各区格的

局部稳定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三f ＋（三f ＋去；《 1. 0 

σer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 An,b 《 0.85 时：

v 
τ － hwtw 

σer= J 
当 0. 85 < ,1川《 1. 25 时：

σer = [1- 0. 75 （儿，b 一 0. 85)]f 

(6. 3.3-1) 

(6.3.3-2) 

(6. 3. 3-3) 

(6.3.3-4) 

43 



当 A川＞ 1. 25 时：

σ臼＝ 1. lf /,1~， b 

当梁受压翼缘扭转受到约束时：

Anh = 2hc/tw • _l 
lhU 177εk 

当梁受压翼缘扭转未受到约束时：

Anh = 2hc/tw • _l 
n,u 138εk 

τer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 An,s 《 0.8 时：

当 0. 8 < An,s < 1. 2 时：

τer= fv 

τer= [l -0. 59(An,s -0. 8)]Jv 

当 An,s > 1. 2 时：

τer = 1. lfv/A;,s 

当 α／ho 《 1 时：

1 A _ ho/tw 
n,s 3717\1' 4 + 5. 34(ho ／α ）2εk 

当 α／ho> 1 时：

1 A _ ho/tw 
n,s 3717\1'5. 34 十 4Cho ／α ）2εk

σω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 An,c 《 0.9 时：

σc,cr = J 
当 0. 9 < An,c 三二 1. 2 时：

σc,cr = [l -0. 79(An,c -0. 9)]J 

当 An,c > 1. 2 时：

σc,cr = 1. lj /A~， c 

当 0.5 三三 α／ho 《 1. 5 时：

(6. 3. 3-5) 

(6. 3. 3-6) 

(6. 3. 3-7) 

(6.3.3-8) 

(6.3.3-9) 

(6. 3.3-10) 

(6. 3. 3-11) 

(6. 3.3-12) 

(6.3.3-13) 

(6.3.3-14) 

(6. 3. 3-15) 

h。 ／tw

An,c ZS～110.9 十 13. 4(1. 83 - a/ho )3 εk 
1 

(6. 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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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1. 5 ＜ α／ho 三二 2.0 时：

h。／
I W • - ( 6. 3. 3-17) 

n,c 28/18. 9 一切／h。 εk 

式中： σ一一计算腹板区格内，由平均弯矩产生的腹板计算

高度边缘的弯曲压应力（N/mm2);

τ一一所计算腹板区格内，由平均剪力产生的腹板平

均剪应力 CN/mm2);

σc 一一腹板计算高度边缘的局部压应力，应按本标准

式（ 6. 1. 4-1）计算，但取式中的 cf;= 1. 0 CN/ 

mm2); 

hw 一一腹板高度（mm);

σer 、 τer 、 σ川一一各种应力单独作用下的临界应力 CN/mm2);

儿，b 一一梁腹板受弯计算的正则化宽厚比；

he 一一梁腹板弯曲受压区高度，对双轴对称截面 2hc

=h。（mm);

An,s 一一梁腹板受剪计算的正则化宽厚比；

？一一简支梁取 1. 11 ，框架梁梁端最大应力区取 U

An,c 一一梁腹板受局部压力计算时的正则化宽厚比。

6.3.4 同时用横向加劲肋和纵向加劲肋加强的腹板［图 6. 3. 2 

(b）、图 6.3.2 (c汀，其局部稳定性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受压翼缘与纵向加劲胁之间的区格：

三十（二：；；） 2 + （；二 f 《 1. 0 (6.3.4-1) 

其中 σcrl 、 τcrl 、 σc,crl 应分别按下列方法计算：

1 ） σcrl 应按本标准式（ 6. 3. 3-3）～式（ 6. 3. 3-5 ）计算：

但式中的儿，b 改用下列儿，bl 代替。

当梁受压翼缘扭转受到约束时：

;t n h, = "!!:_1_丘立
11, U..l. 7 5εk (6.3.4-2) 

当梁受压翼缘扭转未受到约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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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It An,b1 ·＝」~ (6. 3. 4-3) 
64εK 

2) Tcrl 应按本标准式（6.3.3-8）～式（ 6. 3. 3-12）计算，

但将式中的 h。改为 hlo

3 ） σc,crl 应按本标准式（ 6. 3. 3-3）～式（ 6. 3. 3-5）计算，

但式中的儿，b 改用 An,ci 代替。

当梁受压翼缘扭转受到约束时：

,:\ , = hi/tw 
一二

n,c1 56εk 
(6.3.4-4) 

当梁受压翼缘扭转未受到约束时：

,:\ , = hi/tw 
一－n,c1 40εk 

(6.3.4-5) 

2 受拉翼缘与纵向加劲肋之间的区格：

（三） 2 + （主f ＋去《 1. 0 (6. 3.4-6) 

其中 σcr2 、 τcr2 、 σc,cr2 应分别按下列方法计算：

1 ） σd 应按本标准式（ 6. 3. 3-3）～式（ 6. 3. 3-5 ）计算，

但式中的 A川改用儿，b2 代替。

九 It
An,b2 ＝」ι一旦 (6.3.4-7) 

194εK 

Dτcr2 应按本标准式（ 6. 3. 3-8）～式（ 6. 3. 3-12）计算，

但将式中的 h。改为 hz (h2 = ho - hi) o 

3 ） σc， α2 应按本标准式（6.3.3-13）～式（ 6. 3. 3-17）计算，

但式中的 h。改为 hz ，当 α／h2 > 2 时，取 α／h2 = 20 

式中： hi 一一纵向加劲胁至腹板计算高度受压边缘的距离

(mm); 

σ2 －一所计算区格内由平均弯矩产生的腹板在纵向加劲

胁处的弯曲压应力 CN/mm2);

σc2 一一腹板在纵向加劲肋处的横向压应力，取 0.3σc CN/ 

mm2 ）。

6. 3. 5 在受压翼缘与纵向加劲肋之间设有短加劲胁的区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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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d汀，其局部稳定性应按本标准式（ 6. 3. 4-1）计算。该

式中的 σα1 仍按本标准第 6. 3. 4 条第 1 款计算； τcrl 按本标准式

( 6. 3. 3-8）～式（6.3.3-12）计算，但将 h。和 a 改为h1 和 α1, ai 

为短加劲肋间距； σc,crl 按本标准式（ 6. 3. 3-3）～式（ 6. 3. 3-5) 

计算，但式中 An, b 改用下列儿，cl 代替。

当梁受压翼缘扭转受到约束时：

A 一旦丘E
n,cl - 87εk 

(6.3.5-1) 

当梁受压翼缘扭转未受到约束时：

A 一生丘立
n,cl - 73εk 

(6.3.5-2) 

对 ai/h1>1. 2 的区格，式（6.3.5-1）或式（6. 3. 5-2）右

侧应乘以 1 
～／0.4 十 0. 5a1 /h1 

6.3.6 加劲胁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劲肋宜在腹板两侧成对配置，也可单侧配置，但支承

加劲肋、重级工作制吊车梁的加劲肋不应单侧配置。

2 横向加劲肋的最小间距应为 0. 5儿，除元局部压应力的

梁，当 h。 ／tw 《 100 时，最大间距可采用 2.5h。外，最大间距应

为 2ho 。纵向加劲胁至腹板计算高度受压边缘的距离应为

hc/2. 5 ～hc/2 。

3 在腹板两侧成对配置的钢板横向加劲肋，其截面尺寸应

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外伸宽度：

厚度：

bs ＝＝＝主旦十 40 (mm) 
δ30 

(6.3.6-1) 

b 
承压加劲肋 ts 》舌’不受力加劲肋 ts 》言（6.3.6-2)

4 在腹板一侧配置的横向加劲胁，其外伸宽度应大于按式

( 6. 3. 6-1）算得的 1. 2 倍，厚度应符合式（6. 3. 6-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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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同时采用横向加劲胁和纵向加劲肋加强的腹板中，横

向加劲肋的截面尺寸除符合本条第 1 款～第 4 款规定外，其截面

惯性矩 Iz 尚应符合下式要求：

Iz 二三 3h0t: (6. 3. 6-3) 

纵向加劲肋的截面惯性矩 ly ，应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当 α／ho 《 0.85 时：

ly 二三 1. 5hot: (6.3.6-4) 

当 α／ho > 0. 85 时：

Iy ~ ( 2. 5 - 0. 45 f;) （币＼ot: (6. 3. 6-5) 

6 短加劲胁的最小间距为 0. 75h1 。短加劲肋外伸宽度应取

横向加劲肋外伸宽度的 o. 7 倍～1. 0 倍，厚度不应小于短加劲助

外伸宽度的 1/15 。

7 用型钢 CH 型钢、工字钢、槽钢、肢尖焊于腹板的角

钢）做成的加劲肋，其截面惯性矩不得小于相应钢板加劲胁的惯

性矩。在腹板两侧成对配置的加劲肋，其截面惯性矩应按梁腹板

中心线为轴线进行计算。在腹板一侧配置的加劲胁，其截面惯性

矩应按加劲肋相连的腹板边缘为轴线进行计算。

8 焊接梁的横向加劲肋与翼缘板、腹板相接处应切角，当
作为焊接工艺孔时，切角宜采用半径 R==30mm 的 1/4 圆弧。

6.3.7 梁的支承加劲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承受梁支座反力或固定集中荷载的轴心受压构件计

算其在腹板平面外的稳定性；此受压构件的截面应包括加劲肋和

加劲肋每侧 15hw€k 范围内的腹板面积，计算长度取 ho;

2 当梁支承加劲胁的端部为刨平顶紧时，应按其所承受的

支座反力或固定集中荷载计算其端面承压应力；突缘支座的突缘

加劲肋的伸出长度不得大于其厚度的 2 倍；当端部为焊接时，应

按传力情况计算其焊缝应力；

3 支承加劲胁与腹板的连接焊缝，应按传力需要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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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焊接截面梁腹板考虑屈曲后强度的计算

6. 4.1 腹板仅配置支承加劲胁且较大荷载处尚有中间横向加劲

肋，同时考虑屈曲后强度的工字形焊接截面梁［图 6.3.2 (a汀，

应按下列公式验算受弯和受剪承载能力：

( V \2 M-M 
Vu -1 l + i < 1. 0 J A征－Mf

Mf == (An 手L 十A山）f
飞，ιm2 I 

梁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Meu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Meu == YxαeWxJ 

- 1 (1 － ρ） h!tw 
ae - l_ - 21 

当儿，b 《 0.85 时：

ρ ＝＝ 1. 。

当 0. 85 < '1川《 1. 25 时：

ρ ＝＝ 1 一 0.82 （儿， b - 0. 85) 

当儿，b > 1. 25 时：

1 / 1 0. 2 \ 
ρ ＝瓦认i 一瓦；／

梁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u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 An,s 《 0.8 时：

( 6. 4. 1-1) 

(6.4. 1-2) 

( 6. 4. 1-3) 

(6.4. 1-4) 

( 6. 4. 1-5) 

( 6. 4. 1-6) 

(6.4. 1-7) 

Vu == hwtwfv ( 6. 4. 1-8) 

当 0. 8 < An,s < 1. 2 时：

Vu == hwtwfv[l 一 0.5 （儿， s 一 0.8)] (6.4. 1-9) 

当 An,s > 1. 2 时：

Vu == hwtwfv/A工（6.4. 1-10) 

式中： M、 V－一所计算同一截面上梁的弯矩设计值 CN •mm) 

和剪力设计值 CN）；计算时，当 V<O. 5孔，

取 V==O. 5Vu ；当 M<Mf，取 M==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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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一一梁两翼缘所能承担的弯矩设计值 CN •mm); 

An 、 hml 一一较大翼缘的截面积（mm2）及其形心至梁中和

轴的距离（mm);

A£2 、 hm2 一一较小翼缘的截面积（mm2）及其形心至梁中和

轴的距离（mm);

αe一一梁截面模量考虑腹板有效高度的折减系数；

Wx一一按受拉或受压最大纤维确定的梁毛截面模量

(mm3); 

Ix－按梁截面全部有效算得的绕 z 轴的惯性矩

(mm4); 

he－按梁截面全部有效算得的腹板受压区高度（mm);

Yx一一梁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俨 腹板受压区有效高度系数；

An,b 一一用于腹板受弯计算时的正则化宽厚比，按本标

准式（ 6. 3. 3-6）、式（6.3.3-7）计算；

An,s 一一用于腹板受剪计算时的正则化宽厚比，按本标

准式（ 6. 3. 3-11）、式（6.3.3-12）计算，当焊

接截面梁仅配置支座加劲胁时，取本标准式

(6. 3. 3-12）中的 ho ／α ＝＝ O 。

6. 4. 2 加劲胁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仅配置支座加劲肋不能满足本标准式（ 6. 4. 1-1）的要

求时，应在两侧成对配置中间横向加劲胁。中间横向加劲胁和上

端受有集中压力的中间支承加劲肋，其截面尺寸除应满足本标准

式（6.3.6-1）和式（6. 3. 6-2）的要求外，尚应按轴心受压构件

计算其在腹板平面外的稳定性，轴心压力应按下式计算：

Ns ==Vu 一 τcrhwtw 十 F (6.4.2-1) 

式中： Vu二一按本标准式（6. 4. 1-8）～式（6. 4. 1-10）计算 CN);

hw一一腹板高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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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一一作用于中间支承加劲肋上端的集中压力（N）。

2 当腹板在支座旁的区格 An,s > 0. 8 时，支座加劲肋除承

受梁的支座反力外，尚应承受拉力场的水平分力 H，应按压弯

构件计算其强度和在腹板平面外的稳定，支座加劲胁截面和计算

长度应符合本标准第 6. 3. 6 条的规定， H 的作用点在距腹板计算

高度上边缘h。／4 处，其值应按下式计算：

H= CVu 一 ταhwlw ） 飞／1 +(a/ho )2 ( 6. 4. 2-2) 

式中： α 一一对设中间横向加劲肋的梁，取支座端区格的加劲肋

间距；对不设中间加劲肋的腹板，取梁支座至跨内

剪力为零点的距离（mm）。

3 当支座加劲肋采用图 6.4.2 的构造形式时，可按下述简

化方法进行计算：加劲肋 1 作为承受支座反力 R 的轴心压杆计

算，封头肋板 2 的截面积不应小于按下式计算的数值：

A 3户 n ft 
c = 16d (6. 4. 2-3) 

4 考虑腹板屈曲后强度的梁，腹板高厚比不应大于 250,

可按构造需要设置中间横向加劲肋。 a> 2. 5h。和不设中间横向

加劲肋的腹板，当满足本标准式（6.3.3-1）时，可取水平分力

H=O 

H 

寸
＼
。
”
h

0 
，乓 2 

图 6.4.2 设置封头肋板的梁端构造

1一加劲胁； 2一封头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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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腹板开孔要求

6. 5. 1 腹板开孔梁应满足整体稳定及局部稳定要求，并应进行

下列计算：

1 实腹及开孔截面处的受弯承载力验算；

2 开孔处顶部及底部 T形截面受弯剪承载力验算。

6.5.2 腹板开孔梁，当孔型为圆形或矩形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圆孔孔口直径不宜大于梁高的 0. 70 倍，矩形孔口高度

不宜大于梁高的 0. 50 倍，矩形孔口长度不宜大于梁高及 3 倍

孔高。

2 相邻圆形孔口边缘间的距离不宜小于梁高的 0.25 倍，矩

形孔口与相邻孔口的距离不宜小于梁高及矩形孔口长度。

3 开孔处梁上下 T形截面高度均不宜小于梁高的 0. 15 倍，

矩形孔口上下边缘至梁翼缘外皮的距离不宜小于梁高的 0.25 倍。

4 开孔长度（或直径）与 T 形截面高度的比值不宜大

于 12 。

5 不应在距梁端相当于梁高范围内设孔，抗震设防的结构

不应在隅撑与梁柱连接区域范围内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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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孔腹板补强宜符合下列规定：

1）圆形孔直径小于或等于 1/3 梁高时，可不予补强。当

大于 1/3 梁高时，可用环形加劲胁加强［图 6. 5. 2 

(a汀，也可用套管［图 6. 5. 2 ( b) J 或环形补强板

〔图 6. 5.2 (c）］加强；

2）圆形孔口加劲胁截面不宜小于 lOOmmXlOmm，加劲

肋边缘至孔口边缘的距离不宜大于 12mm；圆形孔口

用套管补强时，其厚度不宜小于梁腹板厚度；用环形

板补强时，若在梁腹板两侧设置，环形板的厚度可稍

小于腹板厚度，其宽度可取 75mm～125mm;

3）矩形孔口的边缘宜采用纵向和横向加劲肋加强，矩形

孔口上下边缘的水平纵向加劲肋端部宜伸至孔口边缘



、
‘
．
，
，
，

KU 
／
，
．
‘
、

(a) 

才＝

斗＝
(c) 

图 6. 5. 2 钢梁圆形孔口的补强

以外单面加劲肋宽度的 2 倍，当矩形孔口长度大于梁

高时，其横向加劲肋应沿梁全高设置；

4）矩形孔口加劲胁截面总宽度不宜小于翼缘宽度的 1/2,

厚度不宜小于翼缘厚度；当孔口长度大于 500mm 时，

应在梁腹板两面设置加劲胁。

7 腹板开孔梁材料的屈服强度不应大于 420N/mm2 。

6.6 梁的构造要求

6. 6. 1 当弧曲杆沿弧面受弯时宜设置加劲胁，在强度和稳定计

算中应考虑其影响。

6. 6. 2 焊接梁的翼缘宜采用一层钢板，当采用两层钢板时，外

层钢板与内层钢板厚度之比宜为 0.5～ 1. 0。不沿梁通长设置的

外层钢板，其理论截断点处的外伸长度 l1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端部有正面角焊缝：

当 hf 二三 0. 75t 时：

当 hf< 0. 75t 时：

l1 二三 b ( 6. 6. 2-1) 

(6.6.2-2) l1 二三 1. 5b 

2 端部元正面角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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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二三 2b (6.6.2-3) 

式中：扣一一外层翼缘板的宽度（mm);

t一一外层翼缘板的厚度（mm);

hf一一侧面角焊缝和正面角焊缝的焊脚尺寸（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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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轴心受力构件

7.1 截面强度计算

7.1.1 轴心受拉构件，当端部连接及中部拼接处组成截面的各

板件都由连接件直接传力时，其截面强度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采用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者外，其截面强度应采用

下列公式计算：

毛截面屈服：
IId <N-A 一

一
σ
 

(7.1.1-1) 

净截面断裂：

N r 

σ ＝互；三三 0.7Ju (7.1.1-2) 

2 采用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的构件，其毛截面强度计算

应采用式（7. 1. 1-1），净截面断裂应按下式计算：

σ ＝ ( 1-0. 5 号）~ <o. 7儿（7. 1. 川

3 当构件为沿全长都有排列较密螺栓的组合构件时，其截

面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N r 
－~三 f (7. 1. 1-4) 
An 飞 J

式中： N一一所计算截面处的拉力设计值（N);

f－一钢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A 一一构件的毛截面面积（mm2);

An －一一构件的净截面面积，当构件多个截面有孔时，取最

不利的截面（mm2);

f u 一一钢材的抗拉强度最小值 CN/mm2);

n一一在节点或拼接处，构件一端连接的高强度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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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

ni一一所计算截面（最外列螺栓处）高强度螺栓数目。

7.1. 2 轴心受压构件，当端部连接及中部拼接处组成截面的各

板件都由连接件直接传力时，截面强度应按本标准式（7. 1. 1一1)

计算。但含有虚孔的构件尚需在孔心所在截面按本标准式

(7. 1. 1-2）计算。

7.1. 3 轴心受拉构件和轴心受压构件，当其组成板件在节点或

拼接处并非全部直接传力时，应将危险截面的面积乘以有效截面

系数 q，不同构件截面形式和连接方式的？值应符合表 7. 1. 3 的

规定。

表 7.1. 3 轴心受力构件节点或拼接处危险截面有效截面系数

构件截面形式｜ 连接形式 可

角钢

工字形、

H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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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连接｜ 0.85 

翼缘连接｜ 0.90 

腹板连接｜ 0. 70 

图例



7.2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性计算

7. 2.1 除可考虑屈服后强度的实腹式构件外，轴心受压构件的

稳定性计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N (7. 2. 1) 
ψAf 、

式中：？一一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取截面两主轴稳定系数

中的较小者），根据构件的长细比（或换算长细

比）、钢材屈服强度和表 7. 2. 1-1 、表 7.2.1-2 的截

面分类，按本标准附录 D采用。

表 7. 2.1-1 轴心受压构件的截面分类（板厚 t<40mm)

截面形式 对 z轴 对 y轴

x-$-x 轧制 a 类 a类

b/h < 0.8 a 类 b 类

b/h > 0. 8 f 类 V 类

jY 

x 个 x
y f 类 a祷类

轧制等边角钢

x-tx x-tx 今
焊接、翼缘为焰切边 焊接

b 类 b 类

X「｜← xtx 走 ~L.x 
丁二

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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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2.1-1

截面形式 对 z 轴 对 y轴

x-$,-x 巾·xx牛
轧制、焊接（板件宽厚比＞20)

轧制成焊接

xtxxtx E击＋ ? b 类 b 类

轧制截面和翼缘为

焊接 焰切边的焊接截面

申xx$x串？ x争｜毛
焊接，板件

格构式 边缘焰切

x主 x-tx x干x b类 c类

焊接，翼缘为轧制或剪切边

x当｜丰x x~x c 类 c 类

焊接，板件边缘轧制或剪切
轧制、焊接（板件宽厚比ζ20)

注： 1 f 类含义为 Q235 钢取 b 类， Q345 、 Q390 、 Q420 和 Q460 钢取 a 类；扩

类含义为 Q235 钢取 c 类， Q345 、 Q390 、 Q420 和 Q460 钢取 b 类；

2 元对称轴且剪心和形心不重合的截面，其截面分类可按有对称轴的类似截

面确定，如不等边角钢采用等边角钢的类别；当无类似截面时，可取 c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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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 1-2 轴心受压构件的截面分类（板厚 t二三40mm)

截面形式 对 z 轴 对 y 轴

t<80mm b 类 c 类

轧制工字形或H形截面
t二三80mm C 类 d类

x-t-x 翼缘为焰切边 b类 b类

焊接工字形截面 翼缘为轧制或剪切边 c类 d类

x-$-x 板件宽厚比＞20 b 类 b 类

焊接箱形截面 板件宽厚比《 20 c 类 c 类

7. 2. 2 实腹式构件的长细比 A 应根据其失稳模式，由下列公式

确定：

1 截面形心与剪心重合的构件：

1）当计算弯曲屈曲时，长细比按下列公式计算：

Ax ＝＝~至 (7.2.2-1) 

Ay ＝＝专 (7.2.2-2) 

式中： lox 、 lay 一一分别为构件对截面主轴 z 和y 的计算长度，根

据本标准第 7.4 节的规定采用（mm);

0x"' iy －一一分别为构件截面对主轴 z 和 y 的回转半径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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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计算扭转屈曲时，长细比应按下式计算，双轴对称十

字形截面板件宽厚比不超过 1比者，可不计算扭转屈曲。

Az = I Io ? 

It/25. 7 + tj z: (7.2.2-3) 

式中： I。、 It "Iw 一一分别为构件毛截面对剪心的极惯性矩

(mm4）、自由扭转常数（mm4）和扇性惯性

矩（mm勺，对十字形截面可近似取 Iw = O; 

lw 一一扭转屈曲的计算长度，两端绞支且端截面

可自由翘曲者，取几何长度 l；两端嵌固且

端部截面的翘曲完全受到约束者，取 0. 5l 

(mm）。

2 截面为单轴对称的构件：

1）计算绕非对称主轴的弯曲屈曲时，长细比应由式

(7. 2. 2-1）、式（ 7. 2. 2-2）计算确定。计算绕对称主

轴的弯扭屈曲时，长细比应按下式计算确定：

式中： Ys 一一截面形心至剪心的距离（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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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一一截面对剪心的极回转半径，单轴对称截面 i~ = Y! + 
i~ + i! (mm); 

λz 一一扭转屈曲换算长细比，由式（7. 2. 2-3）确定。

2）等边单角钢轴心受压构件当绕两主轴弯曲的计算长度

相等时，可不计算弯扭屈曲。塔架单角钢压杆应符合

本标准第 7. 6 节的相关规定。

3）双角钢组合 T 形截面构件绕对称轴的换算长细比马

可按下列简化公式确定：



y y y 

(a) (b) (c) 

图 7. 2. 2-1 双角钢组合 T形截面

b一等边角钢肢宽度； b1 一不等边角钢长肢宽度； b2 一不等边角钢短股宽度

等边双角钢［图 7. 2. 2-1 (a) J: 
当 Ay 》 Az 时：

ι ＝ Ay[ 1 +o. 叫去n (7. 2. 川
当 Ay <Az 时：

「 I~ 、 21
ι ＝ Az I 1+0. 16 （」） I C7. 2. 2-6) 

L 飞 Az I 」

Az = 3. 9子（7. 2. 乞7)

长股相并的不等边双角钢［图 7.2.2-1 Cb)]: 

当 Ay 二三 Az 时：

,lyz = ,ly [ 1 + 0. 叫去n (7. 2. 川
当 Ay <Az 时：

A归 ＝ A. [ 1+0. 叫士n (7. 2. 川

Az = 5. 1号（7. 2. 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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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Ay <Az 时：

\
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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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A一
一

归
、

A

Az == 3. 7号（7. 2. 川）

3 截面无对称轴且剪心和形心不重合的构件，应采用下列

换算长细比：

Axyz ＝＝ π店 (7.2.2-14) 

CNx - Nxyz) (Ny - Nxyz) (NZ - Nxyz) - N~z 

CNx-N叫

i；二 i~ + i! ＋乓 ＋ y~

(7.2.2-15) 

(7.2.2-16) 

Nx ＝＝ π2平
A: (7.2.2-17) 

Nu ＝＝ π2且
~ A; (7.2.2-18) 

NZ ＝＝ 扩2~w ＋叫 (7.2.2-19) 

式中： Nxyz 一一弹性完善杆的弯扭屈曲临界力，由式

(7. 2. 2-1日确定（N):

Xs 、 Ys 一一截面剪心的坐标（mm);

i。一一截面对剪心的极回转半径（mm);

Nx 、陀、 NZ 一一分别为绕 z 轴和 y 轴的弯曲屈曲临界力和扭

转屈曲临界力（N);

E、 G一一分别为钢材弹性模量和剪变模量 CN/mm2 ）。

4 不等边角钢轴心受压构件的换算长细比可按下列简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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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确定（图 7. 2. 2-2) : 

当 Av 二三 Az 时：

Axyz ＝＝儿［1+0. 25 （扫2] (7.2.2-20) 

当 Av <Az 时：

Axyz ＝＝儿［i 十 0. 25 （扫］ (7.2.2-21) 

Az == 4.咛 (7.2.2-22) 

7.2.3 格构式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

性应按本标准式（7. 2. 1）计算，对 IV 

实轴的长细比应按本标准式 d

(7.2.2-1 ）或式（ 7. 2. 2-2 ）计算，

对虚轴［图 7.2.3 (a）］的工轴及图

7.2.3 (b）、图 7.2.3 (c）的 z 轴和

y轴应取换算长细比。换算长细比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U 
JI 

ll, 
\ 

＼、v

b1 

图 7. 2. 2-2 不等边角钢

注： v 轴为角钢的弱轴， b1 为角钢

1 双肢组合构件［图 7. 2. 3 长股宽度

(a)]: 

当缀件为缀板时：

Aox ==JA；十对 (7.2.3-1) 

当缀件为缀条时：

x 

(a）双肢组合构件 (b）四肢组合构件 (c）三股组合构件

图 7. 2. 3 格构式组合构件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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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x =JA! +27主 (7.2.3-2) 

式中： Ax 一一整个构件对 z 轴的长细比；

A.1 一一分股对最小刚度轴 1-1 的长细比，其计算长度取

为：焊接时，为相邻两缀板的净距离；螺栓连接

时，为相邻两缀板边缘螺栓的距离；

Aix 一一构件截面中垂直于 z 轴的各斜缀条毛截面面积之和

(mm2)o 

2 四肢组合构件［图 7.2.3 (b)]: 

当缀件为缀板时：

Aox ＝＝价：十足

Aoy ==J A.! +A.~ 
当缀件为缀条时：

儿「JA~ +40是

Aoy 呐＋40主

(7.2.3-3) 

(7.2.3-4) 

(7.2.3-5) 

(7.2.3-6) 

式中： Ay 一一整个构件对 y 轴的长细比；

Aiy 一一构件截面中垂直于 y 轴的各斜缀条毛截面面积之和

(mm2 ）。

3 缀件为缀条的三肢组合构件［图 7. 2. 3 (c)]: 

儿节：＋ 42A (7.2.3-7) 

Aoy 呐十A~己ze (7.2.3-8) 

式中： Ai 一一构件截面中各斜缀条毛截面面积之和（mm2);

。一一构件截面内缀条所在平面与工轴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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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4 缀件面宽度较大的格构式柱宜采用缀条柱，斜缀条与构

件轴线间的夹角应为 40。～ 70。。缀条柱的分股长细比 '11 不应大

于构件两方向长细比较大值 Amax 的 o. 7 倍，对虚轴取换算长细

比。格构式柱和大型实腹式柱，在受有较大水平力处和运送单元

的端部应设置横隔，横隔的间距不宜大于柱截面长边尺寸的 9 倍

且不宜大于 8m。

7.2.5 缀板柱的分肢长细比 '11 不应大于 40εk ，并不应大于 Amax

的 0.5 倍，当 Amax< 50 时，取 Amax== 50。缀板柱中同一截面处缀

板或型钢横杆的线刚度之和不得小于柱较大分肢线刚度的 6 倍。

7.2.6 用填板连接而成的双角钢或双槽钢构件，采用普通螺栓

连接时应按格构式构件进行计算；除此之外，可按实腹式构件进

行计算，但受压构件填板间的距离不应超过 40i，受拉构件填板

间的距离不应超过 80i0 i 为单股截面回转半径，应按下列规定

采用：

1 当为图 7. 2. 6 (a）、图 7. 2. 6 (b）所示的双角钢或双槽

钢截面时，取一个角钢或一个槽钢对与填板平行的形心轴的回转

半径；

2 当为图 7.2.6 (c）所示的十字形截面时，取一个角钢的

最小回转半径。

受压构件的两个侧向支承点之间的填板数不应少于 2 个。

厂→吁
｜

飞
一｜

(a) T字形双角钢截面 (b）双槽钢截面 ( c）十字形双角钢截面

图 7. 2. 6 计算截面回转半径时的轴线示意图

7. 2. 7 轴心受压构件剪力 V值可认为沿构件全长不变，格构式

轴心受压构件的剪力 V应由承受该剪力的缀材面（包括用整体

板连接的面）分担，其值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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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一二三L (7.2.7) 

85εk 

7. 2. 8 两端饺支的梭形圆管或方管状截面轴心受压构件（图

7. 2. 8）的稳定性应按本标准式（ 7. 2. 1）计算。其中 A 取端截

面的截面面积儿，稳定系数 ψ 应根据按下列公式计算的换算长

细比儿确定：

A lo/ ii 
Cl ＋ γ） 3/4 

lo ＝＝＝÷［l 十（ 1 十 0.8时叮

γ ＝＝＝ CD2 - Di) /D1 或Cb2 - b1) /b1 

式中： 1。一一构件计算长度（mm);

ii 一一端截面回转半径（mm);

γ一一构件模率；

(7.2.8-1) 

(7.2.8-2) 

(7.2.8-3) 

Dz 、 b2 一一分别为跨中截面圆管外径和方管边长（mm);

Di 、 b1 一一分别为端截面圆管外径和方管边长（mm）。

N 

1-1 

图 7. 2. 8 梭形管状轴心受压构件

7. 2. 9 钢管梭形格构柱的跨中截面应设置横隔。横隔可采用水

平放置的钢板且与周边缀管焊接，也可采用水平放置的钢管并使

跨中截面成为稳定截面。两端绞支的三股钢管梭形格构柱应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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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式（7. 2. 1）计算整体稳定。稳定系数 ψ应根据下列公式计

算的换算长细比Ao 确定：

儿。＝＝ 1C. j3AsE 一””－

u ’ Y Ncr 

Ncr == minCNcr,s ,Ncr,a) 

Ncr,s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Ncr,s = Ncr0,s/ ( 1十和

N剖s ＝＝ πff-o (1 十 0. 72萨十O均

N口，a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凡.＝ Ncr0 .• /(1 十 1tt.:)
4πzE〓

NcrO,a == Lz ~u (1+0. 48轨十 0. 12和）

鄂、和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TJ1 == ( 4Im - f 1 - 3Io) I Io 

112 == 2 （［。＋ I1 - 2Im)/Io 

Io == 3Is 十 O. 5b~As 

Im == 3[s 十 0.5兑As

I1 == 3Is 十 0.5叫As

K = l j { l&ibo + Sl~ ) 
／飞 l8EId I 144EI s I 

K == i/ ( l9Jbm 十 Sl~ ) 
／飞 l8EId I 144EI s I 

式中： 人一－单根分股的截面面积（mm2);

(7. 2. 9-1) 

(7.2.9-2) 

(7.2. 9-3) 

(7.2.9-4) 

(7.2.9-5) 

(7.2.9-6) 

(7.2.9-7) 

(7.2. 9-8) 

(7.2.9-9) 

(7.2.9-10) 

(7.2.9-11) 

(7.2.9-12) 

(7. 2. 9-13) 

Ncr 、 Ncr,s" Ncr,a 一一分别为屈曲临界力、对称屈曲模态与反对

称屈曲模态对应的屈曲临界力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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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m 、 I1 一一分别为钢管梭形格构柱柱端、 1/4 跨处以及

跨中截面对应的惯性矩（图 7. 2. 9) (mm4); 

Kv,s 、 Kv,a 一一分别为对称屈曲与反对称屈曲对应的截面

抗剪刚度（N);

和、非一一与截面惯性矩有关的计算系数；

bo 、 bm 、 b1 一一分别为梭形柱柱端、 1/4 跨处和跨中截面的

边长（mm);

lso－梭形柱节间高度（mm);

Id 、 Is－横缀杆和弦杆的惯性矩（mm4);

As－单个分肢的截面面积（mm2);

E一一材料的弹性模量（N/mm2 ）。

L /1 

y 

As fs 

图 7. 2. 9 钢管梭形格构柱

7.3 实腹式轴心受压构件的局部

稳定和屈曲后强度

7.3.1 实腹轴心受压构件要求不出现局部失稳者，其板件宽厚

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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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 形截面腹板

ho/tw <(25 + 0. 5)Jεk (7. 3. 1-1) 

式中： A 一一构件的较大长细比；当 tl<30 时，取为 30；当 tl>

100 时，取为 100;

ho 、 lw 一一－分别为腹板计算高度和厚度，按本标准表 3. 5. 1 注

2 取值（mm）。

2 H 形截面翼缘

b/tf <(10 + 0. 1,-t ） εk (7. 3.1-2) 

式中： b、 tf－分别为翼缘板自由外伸宽度和厚度，按本标准表

3. 5. 1 注 2 取值。

3 箱形截面壁板

b/t 《 40εk (7.3. 1-3) 

式中：步一一壁板的净宽度，当箱形截面设有纵向加劲肋时，为

壁板与加劲肋之间的净宽度。

4 T形截面翼缘宽厚比限值应按式（7. 3. 1-2）确定。

T形截面腹板宽厚比限值为：

热轧剖分 T形钢

ho/tw 《（15 十 0.2,.t ） εk (7.3. 1-4) 

焊接 T形钢

ho/tw 《（13+0.17,.t ）εk (7.3. 1-5) 

对焊接构件， h。取腹板高度 hw；对热轧构件， h。取腹板平直段

长度，简要计算时，可取 ho === hw - lf ，但不小于 （hw -20)mm。

5 等边角钢轴心受压构件的肢件宽厚比限值为：

当 A 《 80εk 时：

w/t 《 15εk

当 tl>BOεk 时：

(7.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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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 《 5εk + 0. 125A (7. 3. 1-7) 

式中： w、 t 一一分别为角钢的平板宽度和厚度，简要计算时w可

取为 b- 2t, b 为角钢宽度；

A 一一按角钢绕非对称主轴回转半径计算的长细比。

6 圆管压杆的外径与壁厚之比不应超过 100€~ 。

7. 3. 2 当轴心受压构件的压力小于稳定承载力件f 时，可将其

板件宽厚比限值由本标准第 7. 3. 1 条相关公式算得后乘以放大系

数 α ＝vφAf/N 确定。

7.3.3 板件宽厚比超过本标准第 7. 3. 1 条规定的限值时，可采

用纵向加劲肋加强；当可考虑屈曲后强度时，轴心受压杆件的强

度和稳定性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强度计算

稳定性计算

是《f

二应一 ζ1. 0 
<pAef，、飞

Ane = l： ρiAni 

(7. 3. 3-1) 

(7.3.3-2) 

(7.3.3-3) 

Ae = ~ piAi (7. 3. 3-4) 

式中： Ane 、 Ae 一一分别为有效净截面面积和有效毛截面面积

(mm2); 

Ani 、 Ai 一一分别为各板件净截面面积和毛截面面积

(mm2); 

ψ一二稳定系数，可按毛截面计算；

ρ 一－各板件有效截面系数，可按本标准第 7.3.4

条的规定计算。

7. 3. 4 H 形、工字形、箱形和单角钢截面轴心受压构件的有效

截面系数 ρ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箱形截面的壁板、 H 形或工字形的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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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 b/t 《 42εk 时：

ρ ＝＝ 1. 0 (7.3.4-1) 

2）当 b/t>42εk 时：

1 / 1 0. 19 、
ρ 二元；二 γ 一九i,p ) 

(7. 3. 4-2) 

A _ b/t 
r叩 56.2εk

(7.3.4-3) 

当 tl>52εk 时：

ρ 二三（ 29εk+0.25tl)t/b (7.3.4-4) 

式中： b、 t一一分别为壁板或腹板的净宽度和厚度。

2 单角钢：

当 uρ＞15εk 时：

当 λ＞BOεk 时：

1 I 咱 0. 1 、
ρ ＝；二； γ 一儿，p)

A _ w/t 
n,p 16. 8εk 

(7.3.4-5) 

(7. 3. 4-6) 

ρ 二三（ 5εk + o. l 3tl ) t I w < 7. 3. 4- 7) 

7.3.5 H 形、工字形和箱形截面轴心受压构件的腹板，当用纵

向加劲肋加强以满足宽厚比限值时，加劲肋宜在腹板两侧成对配

置，其一侧外伸宽度不应小于 10儿，厚度不应小于 0. 75tw a 

7.4 轴心受力构件的计算长度和容许长细比

7. 4.1 确定和架弦杆和单系腹杆的长细比时，其计算长度 J。应

按表 7. 4. 1-1 的规定采用；采用相贯焊接连接的钢管和架，其构

件计算长度 f。可按表 7.4.1-2 的规定取值；除钢管结构外，无节

点板的腹杆计算长度在任意平面内均应取其等于几何长度。椅架

再分式腹杆体系的受压主斜杆及 K 形腹杆体系的竖杆等，在衍

架平面内的计算长度则取节点中心间距离。

71 



表 7. 4. 1-1 椅架弦杆和单系腹杆的计算长度 h

腹杆
弯曲方向 弦杆

支座斜杆和支座竖杆 其他腹杆

析7架平面内 0. 8l 

衍架平面外

斜平面 0. 9l 

注： 1 1 为构件的几何长度（节点中心间距离） ' l1 为椅架弦杆侧向支承点之间的

距离；

2 斜平面系指与和架平面斜交的平面，适用于构件截面两主轴均不在析了架平

面内的单角钢腹杆和双角钢十字形截面腹杆。

表 7. 4. 1-2 钢管椅架构件计算长度 lo

腹杆
析7架类别 弯曲方向 弦杆

支座斜杆和支座竖杆 其他腹杆

平面内 0. 9l 0. 8l 
平面衍架

平面外

立体衍架 0. 9l 0. 8l 

注： 1 li 为平面外无支撑长度， l 为杆件的节间长度；

2 对端部缩头或压扁的圆管腹杆，其计算长度取 l;

3 对于立体椅架，弦杆平面外的计算长度取 0. 9l，同时尚应以 0. 9li 按格构

式压杆验算其稳定性。

7.4.2 确定在交叉点相互连接的衍架交叉腹杆的长细比时，在

椅架平面内的计算长度应取节点中心到交叉点的距离；在衍架平

面外的计算长度，当两交叉杆长度相等且在中点相交时，应按下

列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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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压杆。

1）相交另一杆受压，两杆截面相同并在交叉点均不中

断，则：

lo ＝付（i ＋等） (7.4.2-1) 

2）相交另一杆受压，此另一杆在交叉点中断但以节点板



搭接，则：

lo= zJ1 ＋亏·等（7. 4.川
3）相交另一杆受拉，两杆截面相同并在交叉点均不中

断，则：

0 ＝＝付（1-t. 等）注 0. 5l (7. 4. 川
4）相交另一杆受拉，此拉杆在交叉点中断但以节点板搭

接，则：

lo= zJ1-f ·等》 0. 5l (7. 4. 川
5）当拉杆连续而压杆在交叉点中断但以节点板搭接，若

N。二三 N 或拉杆在析了架平面外的弯曲刚度 Ely 二三

节2 （是一 i ）时，如0 == 0. 5l 0 

式中： f一一析架节点中心间距离（交叉点不作为节点考虑）

(mm); 

N、 No－所计算杆的内力及相交另一杆的内力，均为绝对值；

两杆均受压时，取 N。《N，两杆截面应相同 CN）。

2 拉杆，应取 1。 ＝＝ l。当确定交叉腹杆中单角钢杆件斜平面

内的长细比时，计算长度应取节点中心至交叉点的距离。当交叉

腹杆为单边连接的单角钢时，应按本标准第 7. 6. 2 条的规定确定

杆件等效长细比。

7.4.3 当和架弦杆侧向支承点之间的距离为节间长度的 2 倍

（图 7. 4. 3）且两节间的弦杆轴心压力不相同时，该弦杆在椅架

平面外的计算长度应按下式确定（但不应小于 0. 5l1) : 

lo ＝＝叫o. 75 +o. 2s 是） (7. 4. 3) 

式中： Ni一一一较大的压力，计算时取正值；

Nz一一较小的压力或拉力，计算时压力取正值，拉力取

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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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4. 3 弦杆轴心压力在侧向支承点间有变化的衍架简图

1一支撑； 2一和架

7.4.4 塔架的单角钢主杆，应按所在两个侧面的节点分布情况，

采用下列长细比确定稳定系数伊：

1 当两个侧面腹杆体系的节点全部重合时［图 7.4.4(a)]:

A= l/iy (7.4.4-1) 

(a）两个侧面腹杆体系 (b）两个侧面腹杆体系 (c）两个侧面腹杆体系
的节点全部重合 的节点部分重合 的节点全部都不重合

图 7.4.4 不同腹杆体系的塔架

2 当两个侧面腹杆体系的节点部分重合时［图 7.4.4(b)]:

A= 1. ll/iu (7. 4. 4-2) 

3 当两个侧面腹杆体系的节点全部都不重合时［图 7.4.4

(c) J: 
A = 1. 2l/iu (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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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y一一截面绕非对称主轴的回转半径；

f、九一－分别为较大的节间长度和绕平行轴的回转半径。

4 当角钢宽厚比符合本标准第 7.3.4 条第 2 款要求时，应

按该款规定确定系数 ψ，并按本标准第 7. 3. 3 条的规定计算主杆

的承载力。

7. 4. 5 塔架单角钢人字形或 V 形主斜杆，当辅助杆多于两道

时，宜连接两相邻侧面的主斜杆以减小其计算长度。当连接有不

多于两道辅助杆时，其长细比宜乘以 1. 1 的放大系数。

7.4.6 验算容许长细比时，可不考虑扭转效应，计算单角钢

受压构件的长细比时，应采用角钢的最小回转半径，但计算在

交叉点相互连接的交叉杆件平面外的长细比时，可采用与角钢

股边平行轴的回转半径。轴心受压构件的容许长细比宜符合下

列规定：

1 跨度等于或大于 60m 的析了架，其受压弦杆、端压杆和直

接承受动力荷载的受压腹杆的长细比不宜大于 120;

2 轴心受压构件的长细比不宜超过表 7. 4. 6 规定的容许值，

但当杆件内力设计值不大于承载能力的 50%时，容许长细比值

可取 200 。

表 7.4.6 受压构件的长细比容许值

构件名称 容许长细比

轴心受压柱、椅架和天窗架中的压杆 150 

柱的缀条、吊车梁或吊车椅架以下的柱间支撑 150 

支撑 200 

用以减小受压构件计算长度的杆件 200 

7. 4. 7 验算容许长细比时？在直接或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

中，计算单角钢受拉构件的长细比时，应采用角钢的最小回转半

径，但计算在交叉点相互连接的交叉杆件平面外的长细比时，可

采用与角钢股边平行轴的回转半径。受拉构件的容许长细比宜符

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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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对腹杆提供平面外支点的弦杆外，承受静力荷载的结

构受拉构件，可仅计算竖向平面内的长细比；

2 中级、重级工作制吊车衍架下弦杆的长细比不宜超

过 200;

3 在设有夹钳或刚性料祀等硬钩起重机的厂房中，支撑的

长细比不宜超过 300;

4 受拉构件在永久荷载与风荷载组合作用下受压时，其长

细比不宜超过 250;

5 跨度等于或大于 60m 的衍架，其受拉弦杆和腹杆的长细

比，承受静力荷载或间接承受动力荷载时不宜超过 300，直接承

受动力荷载时不宜超过 250;

6 受拉构件的长细比不宜超过表 7. 4. 7 规定的容许值。柱

间支撑按拉杆设计时，竖向荷载作用下柱子的轴力应按无支撑时

考虑。

表 7.4.7 受拉构件的容许长细比

承受静力荷载或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

直接承受动力
构件名称 一般建 对腹杆提供平面 有重级工作制起 荷载的结构

筑结构 外支点的弦杆 重机的厂房

指架的构件 350 250 250 250 

吊车梁或吊车椅架
300 200 

以下柱间支撑

除张紧的圆钢

外的其他拉杆、 400 350 

支撑、系杆等

7.4.8 上端与梁或衍架饺接且不能侧向移动的轴心受压柱，计

算长度系数应根据柱脚构造情况采用，对饺轴柱脚应取 1. 0 ，对

底板厚度不小于柱翼缘厚度 2 倍的平板支座柱脚可取为 0.8。由

侧向支撑分为多段的柱，当各段长度相差 10% 以上时，宜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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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屈曲的原则确定柱在支撑平面内的计算长度。

7.5 轴心受压构件的支撑

7. 5. 1 用作减小轴心受压构件自由长度的支撑，应能承受沿被

撑构件屈曲方向的支撑力，其值应按下列方法计算：

1 长度为 1 的单根柱设置一道支撑时，支撑力 Fb1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当支撑杆位于柱高度中央时：

Fb1 == N/60 (7.5.1-1) 

当支撑杆位于距柱端 αl 处时 CO＜α＜1):

Fb1 == 2仙♂一（7. 5. 叫
2 长度为 1 的单根柱设置m 道等间距及间距不等但与平均

间距相比相差不超过 20%的支撑时，各支承点的支撑力 Fbm应按

下式计算：

Ftrm == N (7. 5. 1-3) 
… 42v'm+l 

3 被撑构件为多根柱组成的柱列，在柱高度中央附近设置

一道支撑时，支撑力应按下式计算：

F ~Ni ／八 ρI • 4 、
切一 {. 十一一） (7. 5. 1-4) 

60 飞－ - . n J 

式中： N一一被撑构件的最大轴心压力 CN);

n一一柱列中被撑柱的根数；

~Ni一一被撑柱同时存在的轴心压力设计值之和 CN）。

4 当支撑同时承担结构上其他作用的效应时，应按实际可

能发生的情况与支撑力组合。

5 支撑的构造应使被撑构件在撑点处既不能平移，又不能

扭转。

7.5.2 衍架受压弦杆的横向支撑系统中系杆和支承斜杆应能承

受下式给出的节点支撑力（图 7.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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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O. 6 + ) ( + } ( 7. 5. 2) 
42\l"m+l 飞 n I 

式中：~ N二一被撑各椅架受压弦杆最大压力之和（N);

m－一纵向系杆道数（支撑系统节间数减去 1);

n－一支撑系统所撑珩架数。

7.5.3 塔架主杆与主斜杆之间的辅助杆（图 7. 5. 3）应能承受

下列公式给出的节点支撑力：

F 'F 'F 'F 'F 1-1 

图 7. 5. 2 椅架受压弦杆横向

支撑系统的节点支撑

图 7. 5. 3 塔架下端示意图

1一主杆； 2一主斜杆； 3一辅助杆

当节问数不超过 4 时：

F == N/80 

当节间数大于 4 时：

F == N/100 

式中： N一－主杆压力设计值（N）。

7.6 单边连接的单角钢

(7. 5. 3-1) 

(7. 5.3-2) 

7. 6. 1 珩架的单角钢腹杆，当以一个股连接于节点板时（图

7. 6. 1），除弦杆亦为单角钢，并位于节点板同侧者外，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轴心受力构件的截面强度应按本标准式（7. 1. 1-1）和式

(7. 1. 1-2）计算，但强度设计值应乘以折减系数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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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压构件的稳定性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旦一~ 1. 0 
wAf ' 

( 7. 6. 1-1) 



等边角钢

1J = 0. 6+0. 0015A (7. 6.1-2) 

短边相连的不等边角钢

图 7. 6. 1 角钢的

平行轴

1J = 0. 5 + 0. 0025A (7. 6. 1-3) 

长边相连的不等边角钢
1/ = 0. 7 (7. 6. 1-4) 

式中： A一－长细比，对中间无联系的单角钢压杆，应按最小回

转半径计算，当 A<20 时，取 A=20;

矿－一折减系数，当计算值大于 1. 0 时取为 1. 0 。

3 当受压斜杆用节点板和珩架弦杆相连接时，节点板厚度

不宜小于斜杆肢宽的 1/8 。

7.6.2 塔架单边连接单角钢交叉斜杆中的压杆，当两杆截面相

同并在交叉点均不中断，计算其平面外的稳定性时，稳定系数 ψ

应由下列等效长细比查本标准附录 D表格确定：

入。＝ω巳》今λx
当 20《Au《80 时：

Ae = 80 + 0. 65Au 

当 BO<Au《160 时：

当 Au>l60 时：

Ae = 52 +Au 

λe = 20+1. 2λu 

Au - ~ l -------·---- 
l uεk 

µu = lo/l 

式中： αe一一系数，应按表 7. 6. 2 的规定取值；

µu一一计算长度系数；

(7. 6. 2-1) 

(7. 6.2-2) 

(7.6.2-3) 

(7.6.2-4) 

(7. 6. 2-5) 

(7. 6.2-6) 

l1－交叉点至节点间的较大距离（图 7. 6. 2) (mm) ; 

Ae－换算长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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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一计算长度，当相交另一杆受压，应按本标准式

(7. 4. 2-1）计算；当相交另一杆受拉，应按本标准

式（7. 4. 2-3）计算（mm）。

图 7. 6. 2 在非中点相交的斜杆

表 7. 6. 2 系数 αe 取值

主杆截面 另杆受拉 另杆受压 另杆不受力

单角钢 0. 75 0.90 0. 75 

双轴对称截面 0. 90 0. 75 0.90 

7. 6. 3 单边连接的单角钢压杆，当肢件宽厚比 w/t 大于 14εk

时，由本标准式（7. 2. 1）和式（7. 6.1-1）确定的稳定承载力应

乘以按下式计算的折减系数 ρ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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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拉弯、压弯构件

8.1 截面强度计算

8.1.1 弯矩作用在两个主平面内的拉弯构件和压弯构件，其截

面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圆管截面外，弯矩作用在两个主平面内的拉弯构件和

压弯构件，其截面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f ±γ队±~ny ~J (8.1.1-1) 

2 弯矩作用在两个主平面内的圆形截面拉弯构件和压弯构

件，其截面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N 1 /Mx +My __..,- .C 

An 1 YmWn 、 J
(8.1. 1-2) 

式中： N一一同一截面处轴心压力设计值（N);

Mx 、 My－分别为同一截面处对 z 轴和 y 轴的弯矩设计值

(N •mm); 

γx 、 γy一一截面塑性发展系数，根据其受压板件的内力分布情

况确定其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当截面板件宽厚比

等级不满足 S3 级要求时，取 1. 0，满足 S3 级要求

时，可按本标准表 8. 1. 1 采用；需要验算疲劳强度

的拉弯、压弯构件，宜取 1. 0; 

Ym一一圆形构件的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对于实腹圆形截面

取 1. 2，当圆管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不满足 S3 级

要求时取 1. 0，满足 S3 级要求时取 1. 15 ；需要验

算疲劳强度的拉弯、压弯构件，宜取 1. 0; 

An－构件的净截面面积（mm2);

wn一一构件的净截面模量（m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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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 1 截面塑性发展系数犯、 γy

项次 截面形式 Yx Yy 

x主x x-tx x-t-x ι 1. 2 

号 x*x xix x击 1. 05 

2 1. 05 

＋母x
3 卡非L 1. 2 

Yx1 =l. 05 

呻｝咱x
Yx2=1. 2 

4 1. 05 

5 x眷·X X-十·X X-侈x 1. 2 1. 2 

6 xφx 1. 15 1. 15 

7 叶f自x 1. 05 

1. 0 

8 母非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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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构件的稳定性计算

8. 2.1 除圆管截面外，弯矩作用在对称轴平面内的实腹式压弯

构件，弯矩作用平面内稳定性应按式（ 8. 2. 1-1）计算，弯矩作

用平面外稳定性应按式（8. 2. 1-3）计算；对于本标准表 8. 1. 1 

第 3 项、第 4 项中的单轴对称压弯构件，当弯矩作用在对称平面

内且翼缘受压时，除应按式（ 8. 2. 1-1 ）计算外，尚应按式

(8.2.1-4）计算；当框架内力采用二阶弹性分析时，柱弯矩由无

侧移弯矩和放大的侧移弯矩组成，此时可对两部分弯矩分别乘以

无侧移柱和有侧移柱的等效弯矩系数。

平面内稳定性计算：

N f3mxMx (8.2. 1-1) 
伊xAJ YxWlx (1- 0. 8N/N'Ex) r 、

N'Fx ＝ π2日IC 1. Lt;) 

平面外稳定性计算：

N f3txM., 
ι刀＋～w-:J 《 1. 0 

(8.2. 1-2) 

(8. 2. 1-3) 

N BmyM 
m…x I~ i. o cs. 2. 1-4) 

Af YxW2x(l - l. 25N/N'Ex)f 

式中： N一一所计算构件范围内轴心压力设计值（N);

N~x一一参数，按式（8. 2. 1-2）计算（mm);

伊x一一弯矩作用平面内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Mx一一所计算构件段范围内的最大弯矩设计值（N • 
m m 

Wix一一在弯矩作用平面内对受压最大纤维的毛截面模量

(mm3); 

伊y一一弯矩作用平面外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按本标

准第 7. 2. 1 条确定；

伊b一一均匀弯曲的受弯构件整体稳定系数，按本标准附录

C计算，其中工字形和 T形截面的非悬臂构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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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标准附录 C 第 c. 0. 5 条的规定确定；对闭口

截面，伊b=l. O; 

？厂一截面影响系数，闭口截面 T/ = 0. 7，其他截面？

=1. O; 

W2x一一无翼缘端的毛截面模量（mm3 ）。

等效弯矩系数ιx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无侧移框架柱和两端支承的构件：

1）无横向荷载作用时， ιx应按下式计算：
A矿，、

βnx = 0. 6 十 0. 4 Mi （口. 1-5) 

式中： M1, M2一一端弯矩（N •mm），构件无反弯点时取同号；

构件有反弯点时取异号， IM1 I 二三 IM2I 。

2）无端弯矩但有横向荷载作用时， ιx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跨中单个集中荷载：

全跨均布荷载：

fimx = 1 一 0. 36N/Ncr 

fimx = 1 一 0. 18N/Ncr 

N 1(2 EI 
（~） 2 

(8. 2. 1-6) 

(8. 2.1-7) 

(8.2. 1-8) 

式中： Ncr－弹性临界力 CN);

μ一一构件的计算长度系数。

3）端弯矩和横向荷载同时作用时，式（8. 2. 1-1）的 fimx

Mx 应按下式计算：

fimxMx ＝ βnqxMqx ＋βnlxMl (8. 2. 1-9) 

式中： Mqx一一横向均布荷载产生的弯矩最大值（N •mm); 

M1－跨中单个横向集中荷载产生的弯矩（N •mm); 

βnlx－取按本条第 1 款第 1 项计算的等效弯矩系数；

βm一一取本条第 1 款第 2 项计算的等效弯矩系数。

2 有侧移框架柱和悬臂构件，等效弯矩系数ιx应按下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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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采用：

1）除本款第 2 项规定之外的框架柱， ιx应按下式计算：

f3mx = 1 一 0. 36N/Ncr (8. 2. 1-10) 

2）有横向荷载的柱脚饺接的单层框架柱和多层框架的底

层柱， f3mx=l. 0 。

3）自由端作用有弯矩的悬臂柱， ιx应按下式计算：

f3mx = 1-0. 36(1-m)N/N口（8. 2. 1-11) 

式中： m一一一自由端弯矩与固定端弯矩之比，当弯矩图无反弯点

时取正号，有反弯点时取负号。

等效弯矩系数 f3tx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在弯矩作用平面外有支承的构件，应根据两相邻支承间

构件段内的荷载和内力情况确定：

1）无横向荷载作用时， {3tx应按下式计算：

βx = 0. 65 + 0.哺（8.2. 1-12) 

2）端弯矩和横向荷载同时作用时， f3tx应按下列规定取

值：使构件产生同向曲率时：

{3tx = 1. 0 

使构件产生反向曲率时

βx = 0. 85 

3）无端弯矩有横向荷载作用时， f3tx=l. 0 。

2 弯矩作用平面外为悬臂的构件，比＝ 1. 0 。

8. 2. 2 弯矩绕虚轴作用的格构式压弯构件整体稳定性计算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弯矩作用平面内的整体稳定性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N BmxMx 
一丁τ ＋ ，问U 'Ito. T . < 1. 0 ( 8. 2. 2-1) 
伊xriJ W叫 1 一币i- )J 

飞 1" Ex I 

Wix = Ix/ Yo (8. 2. 2-2) 

式中： Ix－对虚轴的毛截面惯性矩（mm4);

Yo一一由虚轴到压力较大分肢的轴线距离或者到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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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肢腹板外边缘的距离，二者取较大者（mm);

伊x 、 N'Ex一一分别为弯矩作用平面内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和参

数，由换算长细比确定。

2 弯矩作用平面外的整体稳定性可不计算，但应计算分肢

的稳定性，分肢的轴心力应按和架的弦杆计算。对缀板柱的分股

尚应考虑由剪力引起的局部弯矩。

8.2.3 弯矩绕实轴作用的格构式压弯构件，其弯矩作用平面内

和平面外的稳定性计算均与实腹式构件相同。但在计算弯矩作用

平面外的整体稳定性时，长细比应取换算长细比，伊b 应取 1. Oo 

8. 2. 4 当柱段中没有很大横向力或集中弯矩时，双向压弯圆管

的整体稳定按下列公式计算：

N BM 
J.J~~..A. ζ1.0 (8.2.4-1) 

件f 气f urf 1 -0. 只 _li_ \ ＋ 飞
Im•• γv ...... N'Ex 尸

M == max(/M2xA + MyA '1M2xB + ~B) (8. 2. 4-2) 

{3 == /3x{3y ( 8. 2. 4-3) 

/3x == 1 - 0. 3 5 、／N/NE + 0. 35/N/NE (M2x/M1x) 

(8.2.4-4) 

{3y == 1- 0. 35/N/NE 十 0. 35/N/NE (M2y/M1y) 

N 一 π2日
E －一、 2

(8.2.4-5) 

(8.2.4-6) 

式中： ？一一轴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系数，按构

件最大长细比取值；

M一一计算双向压弯圆管构件整体稳定时采

用的弯矩值，按式（ 8. 2. 4-2 ）计算

CN •mm); 

MxA" MyA 、 M泊、 MyB一一分别为构件A端关于工轴、 y 轴的弯矩

和构件 B 端关于工轴、 y 铀的弯

矩（N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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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一一计算双向压弯整体稳定时采用的等效

弯矩系数；

Mix 、 M2x 、 Miy 、 M2y－一分别为 z 轴、 y 轴端弯矩（N •mm); 

构件无反弯点时取同号，构件有反弯
点时取异号； IM1x I > IM2x I' 

IM1y I 二三 I M2y I; 

NE一一根据构件最大长细比计算的欧拉力，

按式（8. 2. 4-6）计算。

8. 2. 5 弯矩作用在两个主平面内的双轴对称实腹式工字形和箱

形截面的压弯构件，其稳定性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N I f3rnxMx I • f31yMy ~ 1 " 

伊xAf l 肌（1 一 0.8 是； ）！ lγ 伊by町、 .i.. v 

(8.2.5-1) 

N _I ~－ /3txMx I ~ 1. 0 cpyAj ' I C{Jbx l 

(8.2.5-2) 

N'Ey ＝ π2日IC 1. L＼~） (8. 2. 5-3) 

式中：伊x、伊y一一对强轴川和弱轴 y-y 的轴心受压构件整体稳
定系数；

伊bx、仙一一均匀弯曲的受弯构件整体稳定性系数，应按本

标准附录 C计算，其中工字形截面的非悬臂构

件的伊bx可按本标准附录 C 第 c. 0. 5 条的规定

确定，伊by可取为 1. 0；对闭合截面，取 C{Jhx = 

伊by== 1. 0; 

Mx 、 My－所计算构件段范围内对强轴和弱轴的最大弯矩

设计值（N •mm); 

Wx 、 WY－对强轴和弱轴的毛截面模量（mm3);

ιx 、 βny－等效弯矩系数，应按本标准第 8. 2. 1 条弯矩作

用平面内的稳定计算有关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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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x 、 βy一一等效弯矩系数，应按本标准第 8. 2. 1 条弯矩作

用平面外的稳定计算有关规定采用。

8. 2. 6 弯矩作用在两个主平面内的双肢格构式压弯构件，其稳

定性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按整体计算：

N f3mxMx f3tyMy 
＋巴江三Zζ1. 0 ( 8. 2. 6-1) 

伊xAf ur { 1 _JY_ 飞 r W1yf 飞
川 lX 飞~ N'Ex 尸

式中： W1y一一在 My 作用下，对较大受压纤维的毛截面模量

(mm3)o 

2 按分肢计算：

在 N 和Mx 作用下，将分股作为指架弦杆计算其轴心力，

My 按式（8. 2. 6-2）和式（8. 2. 6-3）分配给两分股（图 8. 2. 6)' 

然后按本标准第 8. 2. 1 条的规定计算分股稳定性。

分肢 1: 1\ A" - I1 I Y1 1\ A" 

.LV.Lyl - I1 I Y1 + I2 I Y2 H'.Ly 
(8. 2. 6-2) 

分股 2: 1\ A" - I 2 I Y2 - 1\ A" 

川民－ I1IY1 十 I2/Y2 ...川y
(8.2.6-3) 

式中： I1 、 I2一一分肢 1、分肢 2 对 y 轴的惯性矩（mm4);

Y1 、 Y2一－My 作用的主轴平面至分股 1、分肢 2 的轴线距

离（mm）。

8. 2. 7 计算格构式缀件时，应取构件的实际剪力和按本标准式

I IY (7. 2. 7）计算的剪力两者中的较大值

进行计算。

II I 

x 8. 2. 8 用作减小压弯构件弯矩作用

平面外计算长度的支撑，对实腹式构

件应将压弯构件的受压翼缘，对格构

图 8.2.6 格构式构件截面式构件应将压弯构件的受压分肢视为

1一分肢 1; 2一分肢 2 轴心受压构件，并按本标准第 7. 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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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计算各自的支撑力。

8.3 框架柱的计算长度

8.3.1 等截面柱，在框架平面内的计算长度应等于该层柱的高

度乘以计算长度系数 μ。框架应分为无支撑框架和有支撑框架。

当采用二阶弹性分析方法计算内力且在每层柱顶附加考虑假想水

平力 Hru时，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可取 1. 0 或其他认可的值。
当采用一阶弹性分析方法计算内力时，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μ

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元支撑框架：

1）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μ 应按本标准附录 E 表 E. 0. 2 

有侧移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确定，也可按下列简化

公式计算：

7. 5K1K2 + 4CK1 十 Kz) + 1. 52 (8.3.1-1) 
µ -"1 7. 5K1K2 十Ki+K

式中： Ki 、 Kz一一分别为相交于柱上端、柱下端的横梁线刚度

之和与柱线刚度之和的比值， Ki 、凡的修正

应按本标准附录 E表 E. 0. 2 注确定。

2）设有摇摆柱时，摇摆柱自身的计算长度系数应取 1. 0' 

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应乘以放大系数守’？应按下式

计算：

I ~CN1/h1) 
A I 十（8.3. 1-2) r; ＝气J ~（Ndhf) 

式中： ~（Nt/hf ）一一本层各框架柱轴心压力设计值与柱子高度

比值之和；

二 CN1/h1 ）－一本层各摇摆柱轴心压力设计值与柱子高度

比值之和。

3）当有侧移框架同层各柱的 NII 不相同时，柱计算长度

系数宜按式（8. 3. 1-3）计算；当框架附有摇摆柱时，

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宜按式（8. 3. 1-5）确定；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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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式（8. 3. 1-3）或式（8. 3. 1-5）计算而得的严小于

1. 0 时，应取 µi==l 。

fNEi 1.2 Ni 
µi 可为~·K~汇 (8. 3. 1-3) 

NEi ＝ π2 EI i/h~ (8. 3. 1-4) 

/NEi 1. 2 ~（Njhi ）十三二 CNli /hi) 
µi - ,JN, e TT (8. 3. 1-5) 

式中： Ni一一第 i 根柱轴心压力设计值 CN);

NEi一一一第 i 根柱的欧拉临界力（N);

hi－第 i 根柱高度（mm);

K一－框架层侧移刚度，即产生层间单位侧移所需的力

CN/mm); 

Nij一一第j 根摇摆柱轴心压力设计值 CN);

hj一一第 j 根摇摆柱的高度（mm）。

4）计算单层框架和多层框架底层的计算长度系数时， K

值宜按柱脚的实际约束情况进行计算，也可按理想情

况（饺接或刚接）确定 K值，并对算得的系数μ 进行

修正。

5）当多层单跨框架的顶层采用轻型屋面，或多跨多层框

架的顶层抽柱形成较大跨度时，顶层框架柱的计算长

度系数应忽略屋面梁对柱子的转动约束。

2 有支撑框架：

当支撑结构（支撑衍架、剪力墙等）满足式（8. 3. 1-6）要

求时，为强支撑框架，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μ 可按本标准附录

E 表 E 0. 1 无侧移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确定，也可按式

(8. 3. 1-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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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4. 4[ ( 1 ＋臂）I: Nbi - I: No;] (8. 3. 叫

μ ＝ 
(1 十 0. 41K1) Cl +o. 41K2) 
(1 十 0. 82K1) (1+0. 82K2) 

(8.3. 1-7) 



式中： I; Nbi 、 I; Noi一一分别为第 i 层层间所有框架柱用无侧移

框架和有侧移框架柱计算长度系数算得

的轴压杆稳定承载力之和 CN);

Sb一一一支撑结构层侧移刚度，即施加于结构上

的水平力与其产生的层间位移角的比值

CN); 

Ki 、 Kz一一分别为相交于柱上端、柱下端的横梁线

刚度之和与柱线刚度之和的比值。 Ki 、

凡的修正见本标准附录 E表 E. 0. 1 注。

8. 3. 2 单层厂房框架下端刚性固定的带牛腿等截面柱在框架平

面内的计算长度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4 十 7. 5Kh I 口、 1刊. Bkb I 
b fYv { －兰＼ IHC8. 3. 2-1) 

1+7.5Kb OA~ 飞 HJ 」
H。＝ αN

ρ
－H
 

N7
/ 

vt
-
c 

／
飞
－7
1

2
一一

－

K 
(8.3.2-2) 

当 Kb<O. 2 时：

αK == 1. 5-2. 5Kb 

当 0.2《Kb<2. 0 时：

(8.3.2-3) 

αK===l.O 

N, 
γ ＝一」

Nz 

(8.3.2-4) 

(8.3.2-5) 

当 γ《0.2 时：

αN===l.O (8.3.2-6) 

当 γ＞0.2 时：

H1 Cγ－ 0. 2) 
N == 1 十一

H2 1. 2 
(8.3.2-7) 

式中：陀、 H一－分别为柱在牛腿表面以上的高度和柱总高度

（图 8. 3. 2) (m); 

Kb－一一与柱连接的横梁线刚度之和与柱线刚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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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K一一和比值凡有关的系数；

αN一一考虑压力变化的系数；

γ一一柱上、下段压力比；

川、 Nz一一分别为上、下段柱的轴心压力设计值（N);

hi 、 li一一分别为第 i 根梁的截面惯性矩（mm4）和跨度

(mm); 

Jc－为柱截面惯性矩（mm4 ）。

出

可

图 8.3.2 单层厂房框架示意

8.3.3 单层厂房框架下端刚性固定的阶形柱，在框架平面内的

计算长度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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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阶柱：

1）下段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µz ：当柱上端与横梁饺接时，

应按本标准附录 E 表 E. 0. 3 的数值乘以表 8. 3. 3 的折

减系数；当柱上端与椅架型横梁刚接时，应按本标准

附录 E表 E. o. 4 的数值乘以表 8. 3. 3 的折减系数。

2）当柱上端与实腹梁刚接时，下段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µz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的系数丛乘以表 8. 3. 3 的折减

系数，系数 μ；不应大于按柱上端与横梁饺接计算时得

到的 µz值，且不小于按柱上端与析了架型横梁刚接汁算

时得到的 µz值。



K I1/H1 
I2/H2 

(8.3.3-1) 

丛＝＂A，、小 I!b ＋＜小一 O 明＋2

H1 /N1 I2 
和二瓦）瓦. T; 

(8. 3. 3-2) 

(8. 3. 3-3) 

式中： I1 、 H1一一阶形柱上段柱的惯性矩（mm4 ）和柱高

(mm); 

单跨或

多跨

单跨

多跨

I2 、 H2一一阶形柱下段柱的惯’性矩 Cmrn4 ）和柱高（mm);

Kc－阶形柱上段柱线刚度与下段柱线刚度的比值；

1)1－一参数，根据式（8. 3. 3-3）计算。

表 8. 3. 3 单层厂房阶形柱计算长度的折减系数

厂房类型

折减
纵向温度区段内

屋面情况
厂房两侧是否有通长的

系数
一个柱列的柱子数 屋盖纵向水平支撑

等于或少于 6 个
0.9 

非大型混凝土 无纵向水平支撑

屋面板的屋面 有纵向水平支撑
多于 6 个

大型混凝土屋面
0.8 

板的屋面

非大型混凝土 无纵向水平支撑

屋面板的屋面 有纵向水平支撑

大型混凝土屋面 o. 7 

板的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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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段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µi 应按下式计算：

µi ＝号 (8.3.3-4) 

2 双阶柱：

1）下段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µ3 ：当柱上端与横梁绞接时，

应取本标准附录 E表 E. 0. 5 的数值乘以表 8. 3. 3 的折

减系数；当柱上端与横梁刚接时，应取本标准附录 E

表 E. 0. 6 的数值乘以表 8. 3. 3 的折减系数。

2）上段柱和中段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µi 和凹’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µ1 ＝~ (8.3. 3-5) 

µz ＝亏（8. 3.川

式中： rp 、加一一参数，可根据本标准式（8. 3. 3-3）计算；计算

华时， H1 、川、 I1分别为上柱的柱高（m）、轴

力压力设计值 CN）和惯性矩（mm竹， H2 、

Nz 、 ι分别为下柱的柱高（m）、轴力压力设计

值 CN）和惯性矩（mm4 ）；计算平时， H1 、

川、 I1分别为中柱的柱高（m）、轴力压力设计

值（N）和惯性矩（mm勺， H2 、 Nz 、 ι分别为

下柱的柱高（m）、轴力压力设计值 CN）和惯

性矩（mm4 ）。

8. 3. 4 当计算框架的格构式柱和析了架式横梁的惯性矩时，应考

虑柱或横梁截面高度变化和缀件（或腹杆）变形的影响。

8.3.5 框架柱在框架平面外的计算长度可取面外支撑点之间

距离。

8.4 压弯构件的局部稳定和屈曲后强度

8. 4. 1 实腹压弯构件要求不出现局部失稳者，其腹板高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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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缘宽厚比应符合本标准表 3. 5. 1 规定的压弯构件 S4 级截面

要求。

8. 4. 2 工字形和箱形截面压弯构件的腹板高厚比超过本标准表

3. 5. 1 规定的 S4 级截面要求时，其构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有效截面代替实际截面按本条第 2 款计算杆件的承

载力。

1）工字形截面腹板受压区的有效宽度应取为：

当 A川三三0.75 时：

当儿，p>O. 75 时：

AU 
，
的
－L

一
一
一
一

F
n
ρ
·
·
 

(8.4.2-1) 

(8.4.2-2a) 

1 / 1 0. 19 、
ρ ＝；二； γ 一儿，p ) 

A == hw/tw 1 
·－－一

肌p 28. 1 /k;“ 

(8.4.2-2b) 

(8.4.2-3) 

走二 16 (8.4.2-4) 
2 一 α。十J(2 一 α。） 2 十 0. l l2a; 

式中：人、 he－分别为腹板受压区宽度和有效宽度，当腹板全

部受压时，人 ＝＝hw (mm); 

F一一一一一有效宽度系数，按式（8. 4. 2-2）计算；

α。一一参数，应按式（3. 5. 1）计算。

2）工字形截面腹板有效宽度 he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截面全部受压， IIP a。《1 时［图 8. 4. 2 (a)]: 

hel == 2he/ ( 4 十 α。）

hez === he - hel 

(8.4.2-5) 

(8.4.2-6) 

当截面部分受拉，即 α。＞ 1 时［图 8.4.2(b)]:

hel === 0. 4h (8. 4. 2-7) 

hez === 0. 6h (8. 4. 2-8) 

3）箱形截面压弯构件翼缘宽厚比超限时也应按式

( 8. 4. 2-1）计算其有效宽度，计算时取走σ ＝＝ 4. 0。有

效宽度在两侧均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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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儿l l l 儿2 l 

hw 

(a）截面全部受压 (b）截面部分受拉

图 8.4.2 有效宽度的分布

2 应采用下列公式计算其承载力：

强度计算：

N Mx+Ne r f (8.4.2-9) 
A配 YxWnex 、 J

平面内稳定计算：

N f3mxMx 十 Ne < 1. 0 (8. 4. 2-10) 
伊xAeJ YxWelx (l -0. 8N/N'Ex) £飞

平面外稳定计算：

N ＋ ηfl_txMx 十 Ne~ 1. 0 (8. 4. 2-11) 
伊yAef lγ 伊bWelx r '=: 

式中： Ane 、 Ae－一分别为有效净截面面积和有效毛截面面积

(mm2); 

Wnex一一有效截面的净截面模量（mm3);

Welx一一有效截面对较大受压纤维的毛截面模量

(mm3); 

e一一有效截面形心至原截面形心的距离（mm）。

8. 4. 3 压弯构件的板件当用纵向加劲胁加强以满足宽厚比限值

时，加劲胁宜在板件两侧成对配置，其一侧外伸宽度不应小于板

件厚度 t 的 10 倍，厚度不宜小于 0. 75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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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承受次弯矩的精架杆件

8. 5. 1 除本标准第 5. 1. 5 条第 3 款规定的结构外，杆件截面为

H形或箱形的和架，应计算节点刚性引起的弯矩。在轴力和弯

矩共同作用下，杆件端部截面的强度计算可考虑塑性应力重分

布，按本标准第 8.5.2 条计算，杆件的稳定计算应按本标准第

8.2 节压弯构件的规定进行。

8. 5. 2 只承受节点荷载的杆件截面为 H 形或箱形的衍架，当节

点具有刚性连接的特征时，应按刚接和架计算杆件次弯矩，拉杆

和板件宽厚比满足本标准表 3. 5. 1 压弯构件 S2 级要求的压杆，

截面强度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 ε＝旦生－－－o '"' ... 
NW、－…

去《 f (8. 5. 2-1) 

当 ε＞0.2 时：

N M r 

一十α 一三三 /3! (8. 5. 2-2) A WP ~ 

式中： W、 WP一一分别为弹性截面模量和塑性截面模量

(mm3); 

M一一为杆件在节点处的次弯矩（N •mm); 

α、卢一一系数，应按表 8.5.2 的规定采用。

表 8. 5. 2 系数 α 和P

杆件截面形式 α 卢

H 形截面，腹板位于椅架平面内 0.85 1. 15 

H形截面，腹板垂直于和架平面 0.60 1. 08 

正方箱形截面 0.80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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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加劲钢板剪力墙

9. 1 一般规定

9. 1. 1 钢板剪力墙可采用纯钢板剪力墙、防屈曲钢板剪力墙及

组合剪力墙，纯钢板剪力墙可采用无加劲钢板剪力墙和加劲钢板

剪力墙。

9.1. 2 宜采取减少恒荷载传递至剪力墙的措施。竖向加劲胁宜

双面或交替双面设置，水平加劲胁可单面、双面或交替双面

设置。

9.2 加劲钢板剪力墙的计算

9. 2.1 本节适用于不考虑屈曲后强度的钢板剪力墙。

9. 2. 2 宜采取减少重力荷载传递至竖向加劲肋的构造措施。

9. 2. 3 同时设置水平和竖向加劲肋的钢板剪力墙，纵横加劲肋

划分的剪力墙板区格的宽高比宜接近 1，剪力墙板区格的宽厚比

宜符合下列规定：

采用开口加劲胁时：

AU 
／
、

F
n

一
十
一
九

G
一 (9.2.3-1) 

采用闭口加劲肋时：

a, +h, 
l lw i < 250ck (9.2.3-2) 

式中： ai一一剪力墙板区格宽度（mm);

h1一一剪力墙板区格高度（mm);

εk一一钢号调整系数；

tw一一钢板剪力墙的厚度（mm）。

9. 2. 4 同时设置水平和竖向加劲肋的钢板剪力墙，加劲肋的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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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参数宜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1/x ＝＝苦~ ~33 (9.2.4-1) 

研＝去c ~ 50 (9.2.4-2) 

D ＝＝－－~；叮（9.2.4-3)
式中： 1Jx 、研一一分别为水平、竖向加劲胁的刚度参数；

E一一钢材的弹性模量 CN/mm2);

fsx 、 lsy－分别为水平、竖向加劲肋的惯性矩（mm4),

可考虑加劲肋与钢板剪力墙有效宽度组合截

面，单侧钢板加劲剪力墙的有效宽度取 15 倍

的钢板厚度；

D－一单位宽度的弯曲刚度 CN •mm); 

r一…一钢材的泊松比。

9. 2. 5 设置加劲胁的钢板剪力墙，应根据下列规定计算其稳

定性：

1 正则化宽厚比 An, s 、 An, a 、儿，b应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λn,s ＝＝托

儿。 ＝ JE

An,b = JE 

(9. 2. 5-1) 

(9.2.5-2) 

(9.2.5-3) 

式中： fyv一－钢材的屈服抗剪强度 CN/mm勺，取钢材屈服强

度的 58%;

f y一一钢材屈服强度 CN/mm2);

τer一一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CN/mm勺，按本标准附

录 F 的规定计算；

σer一一竖向受压弹性屈曲临界应力 CN/mm勺，按本标

准附录 F 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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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her一一竖向受弯弹性屈曲临界应力 CN/mm勺，按本标

准附录 F 的规定计算。

2 弹塑性稳定系数伊s 、伊σ 、伊bs应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1 < 1. 0 
伊s =Jo. 738+A~.s 
cp，σ ＝＝ 1 I < 1. 0 

(1 + ;t ；~4 、

1 < 1. 0 
件s - Jo. 738 十足，b

(9.2.5-4) 

(9.2. 5-5) 

(9. 2. 5-6) 

3 稳定性计算应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主豆子《 1. 0 
C{JbsJ 

~《 1. 0 
C{Js}. 

σG __,...,..... 1 " 

0. 35cp，σf 、 ιV

(9.2.5-7) 

(9.2.5-8) 

(9.2.5-9) 

主L + { ｝】十 _E_ ~ 1. 0 (9. 2. 5-10) （）白（ J 厅
伊bsJ 飞伊s/v} 伊σf \ 

式中： σb一一由弯矩产生的弯曲压应力设计值 CN/mm2);

钢板剪力墙的剪应力设计值 CN/mm2);

σG一一竖向重力荷载产生的应力设计值 CN/mm2);

f v一一钢板剪力墙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CN/mm2);

f一一钢板剪力墙的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N/mm2);

σσ一一钢板剪力墙承受的竖向应力设计值。

9.3 构造要求

9. 3. 1 加劲钢板墙可采用横向加劲、竖向加劲、井字加劲等形

式。加劲肋宜采用型钢且与钢板墙焊接。为运输方便，当设置水

平加劲肋时，可采用横向加劲胁贯通、钢板剪力墙水平切断等

形式。

9. 3. 2 加劲钢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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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钢板剪力墙与钢柱连接可采用角焊缝，焊缝强度应满足

等强连接要求；

2 钢板剪力墙跨的钢梁，腹板厚度不应小于钢板剪力墙厚

度，翼缘可采用加劲肋代替，其截面不应小于所需要的钢梁

截面。

9.3.3 加劲钢板剪力墙在有洞口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钢板剪力墙的水平受剪承载力时，不应计算洞口水

平技影部分。

2 钢板剪力墙上开设门洞时，门洞口边的加劲胁应符合下

列规定：

1）加劲胁的刚度参数鄂、 1Jy 不应小于 150;

2）竖向边加劲肋应延伸至整个楼层高度，门洞上边的边

缘加劲胁延伸的长度不宜小于 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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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塑性及弯矩调幅设计

10.1 一般规定

10. 1. 1 本章规定宜用于不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下列结构或

构件：

1 超静定梁；

2 由实腹式构件组成的单层框架结构；

3 2 层～6 层框架结构其层侧移不大于容许侧移的 50% 。

4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框架－支撑（剪力墙、核心筒等）结

构中的框架部分：

1）结构下部 1/3 楼层的框架部分承担的水平力不大于该

层总水平力的 20%;

2）支撑（剪力墙）系统能够承担所有水平力。

10. 1. 2 塑性及弯矩调幅设计时，容许形成塑性饺的构件应为单

向弯曲的构件。

10. 1. 3 结构或构件采用塑性或弯矩调幅设计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采用荷载的标准值，并

应按弹性理论进行计算；

2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采用荷载的设计值，用

简单塑性理论进行内力分析；

3 柱端弯矩及水平荷载产生的弯矩不得进行调幅。

10. 1. 4 采用塑性设计的结构及进行弯矩调幅的构件，钢材性能

应符合本标准第 4. 3. 6 条的规定。

10. 1. 5 采用塑性及弯矩调幅设计的结构构件，其截面板件宽厚

比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形成塑性饺并发生塑性转动的截面，其截面板件宽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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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应采用 Sl 级；

2 最后形成塑性绞的截面，其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不应低

于 S2 级截面要求；

3 其他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不应低于 S3 级截面要求。

10. 1. 6 构成抗侧力支撑系统的梁、柱构件，不得进行弯矩调幅

设计。

10. 1. 7 采用塑性设计，或采用弯矩调幅设计且结构为有侧移失

稳时，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应乘以 1. 1 的放大系数。

10.2 弯矩调幅设计要点

10. 2. 1 当采用一阶弹性分析的框架－支撑结构进行弯矩调幅设

计时，框架柱计算长度系数可取为 1. 0，支撑系统应满足本标准

式（8. 3. 1-6）的要求。

10. 2. 2 当采用一阶弹性分析时，对于连续梁、框架梁和钢梁及

钢－混凝土组合梁的调幅幅度限值及挠度和侧移增大系数应按表

10. 2. 2-1 及表 10. 2. 2-2 的规定采用。

表 10. 2. 2-1 钢梁调幅幅度限值及侧移增大系数

调幅幅度限值 梁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 侧移增大系数

15% SI 级 1. 00 

20% SI 级 1. 05 

表 10. 2. 2-2 钢－混凝土组合梁调幅幅度限值及挠度和侧移增大系数

梁截面 挠度 侧移
梁分析模型 调幅幅度限值

板件宽厚比等级 增大系数 增大系数

5% SI 级 1. 00 1. 00 
变截面模型

10% SI 级 1. 05 1. 05 

15% SI 级 1. 00 1. 00 
等截面模型

20% SI 级 1. 00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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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构件的计算

10. 3. 1 除塑性饺部位的强度计算外，受弯构件的强度和稳定性

计算应符合本标准第 6 章的规定。

10. 3. 2 受弯构件的剪切强度应符合下式要求：

V < hwtwfv (10. 3. 2) 

式中： hw 、 tw一一腹板高度和厚度（mm);

V一一构件的剪力设计值（N);

Jv一一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

10.3.3 除塑性饺部位的强度计算外，压弯构件的强度和稳定性

计算应符合本标准第 8 章的规定。

10. 3. 4 塑性饺部位的强度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塑性设计和弯矩调幅设计时，塑性饺部位的强度计

算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当 _li_ ζ0. 15 时：
Anf ~ 

塑性设计：

弯矩调幅设计：

当 _li_ > 0. 15 时：
An! 

塑性设计：

N < O. 6Anf 

Mx < 0. 9Wnpxf 

Mx 三三 γxWxf

悦。州一忐）wnpxf 

弯矩调幅设计：

(10.3.4-1) 

(10.3.4-2) 

(10.3.4-3) 

(10.3.4-4) 

I N 、
Mx 三三 1. 15 ~ 1 一ζf )YxWxf (10. 3. 4-5) 

2 当 V > 0. 5hwtwfv 时，验算受弯承载力所用的腹板强度

设计值 f可折减为（ 1 一 ρ厅，折减系数 ρ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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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 [2V / (hwtwfv )- 1 ]2 

式中： N一－构件的压力设计值 CN);

Mx一一构件的弯矩设计值 CN •mm); 

An－净截面面积（mm2);

Wnpx一一对 z 轴的塑性净截面模量（mm3);

f一一钢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CN/mm2 ）。

10.4 容许长细比和构造要求

10. 4. 1 受压构件的长细比不宜大于 130εk 。

(10.3.4-6) 

10. 4. 2 当钢梁的上翼缘没有通长的刚性铺板或防止侧向弯扭屈

曲的构件时，在构件出现塑性饺的截面处应设置侧向支承。该支

承点与其相邻支承点间构件的长细比 Ay 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l< M1 《0.5 时：
.:::::.YxWxf 

Av~ ( 60 - 40 Mi )ck y 飞飞 γxWxf J K 

当 0. S< M1 三二1 时：
YxWxf 

Ay < I 45-10 Mi ) 
飞 γxWxf J 

Ay ＝＝士
式中： Ay一一弯矩作用平面外的长细比；

(10.4.2-1) 

(10.4.2-2) 

(10.4.2-3) 

l1一－侧向支承点间距离（mm）；对不出现塑性较的构件

区段，其侧向支承点间距应由本标准第 6 章和第 8

章内有关弯矩作用平面外的整体稳定计算确定；

iy－截面绕弱轴的回转半径（mm);

M1一一与塑性绞距离为 l1 的侧向支承点处的弯矩 CN • 

mm）；当长度 l1 内为同向曲率时， Mi/Cγ二Wxf） 为

正；当为反向曲率时， Mi/CrxWxf）为负。

10.4.3 当工字钢梁受拉的上翼缘有楼板或刚性铺板与钢梁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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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时，形成塑性饺的截面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1 根据本标准公式（ 6. 2. 7-3）计算的正则化长细比不大

于 0. 3; 

2 布置间距不大于 2 倍梁高的加劲助；

3 受压下翼缘设置侧向支撑。

10.4.4 用作减少构件弯矩作用平面外计算长度的侧向支撑，其

轴心力应按本标准第 7. 5. 1 条确定。

10. 4. 5 所有节点及其连接应有足够的刚度，应保证在出现塑性

饺前节点处各构件间的夹角保持不变。构件拼接和构件间的连接

应能传递该处最大弯矩设计值的 1. 1 倍，且不得低于 0. 5yxWxf。

10.4.6 当构件采用手工气割或剪切机割时，应将出现塑性饺部

位的边缘刨平。当螺栓孔位于构件塑性饺部位的受拉板件上时，

应采用钻成孔或先冲后扩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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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连接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钢结构构件的连接应根据施工环境条件和作用力的性质

选择其连接方法。

11. 1. 2 同一连接部位中不得采用普通螺栓或承压型高强度螺栓

与焊接共用的连接；在改、扩建工程中作为加固补强措施，可采

用摩擦型高强度螺栓与焊接承受同一作用力的栓焊并用连接，其

计算与构造宜符合行业标准《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JGJ 82 - 2011 第 5.5 节的规定。

11. 1. 3 C级螺栓宜用于沿其杆轴方向受拉的连接，在下列情况

下可用于抗剪连接：

1 承受静力荷载或间接承受动力荷载结构中的次要连接；

2 承受静力荷载的可拆卸结构的连接；

3 临时固定构件用的安装连接。

11. 1. 4 沉头和半沉头佛钉不得用于其杆轴方向受拉的连接。

11. 1. 5 钢结构焊接连接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尽量减少焊缝的数量和尺寸；

2 焊缝的布置宜对称于构件截面的形心轴；

3 节点区留有足够空间，便于焊接操作和焊后检测；

4 应避免焊缝密集和双向、三向相交；

5 焊缝位置宜避开最大应力区；

6 焊缝连接宜选择等强匹配；当不同强度的钢材连接时，

可采用与低强度钢材相匹配的焊接材料。

11. 1. 6 焊缝的质量等级应根据结构的重要性、荷载特性、焊缝

形式、工作环境以及应力状态等情况，按下列原则选用：

1 在承受动荷载且需要进行疲劳验算的构件中，凡要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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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材等强连接的焊缝应焊透，其质量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作用力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的横向对接焊缝或 T形对

接与角接组合焊缝，受拉时应为一级，受压时不应低

于二级；

2）作用力平行于焊缝长度方向的纵向对接焊缝不应低于

二级；

3）重级工作制（A6～A8）和起重量 Q二三50t 的中级工作

制（A4, A5）吊车梁的腹板与上翼缘之间以及吊车

和架上弦杆与节点板之间的 T 形连接部位焊缝应焊

透，焊缝形式宜为对接与角接的组合焊缝，其质量等

级不应低于二级。

2 在工作温度等于或低于－20℃的地区，构件对接焊缝的

质量不得低于二级。

3 不需要疲劳验算的构件中，凡要求与母材等强的对接焊缝

宜焊透，其质量等级受拉时不应低于二级，受压时不宜低于二级。

4 部分焊透的对接焊缝、采用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的对接与

角接组合焊缝的 T 形连接部位，以及搭接连接角焊缝，其质量

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直接承受动荷载且需要疲劳验算的结构和吊车起重量

等于或大于 50t 的中级工作制吊车梁以及梁柱、牛腿

等重要节点不应低于二级；

2）其他结构可为三级。

11. 1. 7 焊接工程中，首次采用的新钢种应进行焊接性试验，合

格后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规定

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11. 1. 8 钢结构的安装连接应采用传力可靠、制作方便、连接简

单、便于调整的构造形式，并应考虑临时定位措施。

11. 2 焊缝连接计算

11. 2. 1 全熔透对接焊缝或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应按下列规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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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强度计算：

1 在对接和 T形连接中，垂直于轴心拉力或轴心压力的对

接焊接或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其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σ ＝＝ _!j_ ~二 j了或 j了
lwhe 

式中： N一一轴心拉力或轴心压力 CN);

lw一一焊缝长度（mm);

( 11. 2. 1-1) 

he－对接焊缝的计算厚度（mm），在对接连接节点中取

连接件的较小厚度，在 T 形连接节点中取腹板的

厚度；

j了、 j了一－对接焊缝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CN/mm2 ）。

2 在对接和 T形连接中，承受弯矩和剪力共同作用的对接

焊缝或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其正应力和剪应力应分别进行计

算。但在同时受有较大正应力和剪应力处（如梁腹板横向对接焊

缝的端部）应按下式计算折算应力：

、／σ2+3乒《 1. lj了（11. 2. 1-2) 

11. 2. 2 直角角焊缝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强度计算：

1 在通过焊缝形心的拉力、压力或剪力作用下：

正面角焊缝（作用力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

σf ＝＝击；~ /3£fl (11. 2. 川

侧面角焊缝（作用力平行于焊缝长度方向）：

N 
句＝瓦7；三二万 (11. 2. 2-2) 

2 在各种力综合作用下， σf 和 τf 共同作用处：

J（~f +r: ~刀（11. 2.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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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σf一－按焊缝有效截面 （helw ） 计算，垂直于焊缝长度方

向的应力（N/mm2);

τf一一按焊缝有效截面计算，沿焊缝长度方向的剪应力

(N/mm2); 

he－直角角焊缝的计算厚度（mm），当两焊件间隙 b《

1.5mm 时， he== 0. 7hn 1. 5mm<b《5mm 时， he

==O. 7 (hf 一份， hf 为焊脚尺寸（图 11.2.2);

lw一一角焊缝的计算长度（mm），对每条焊缝取其实际长

度减去 2hn

f了一一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N/mm2);

/3£一－正面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增大系数，对承受静力荷

载和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 /3£ == 1. 22；对直接

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 /3£ == 1. 0 。

l 制

(a）等边直角焊缝截面 (b）不等边直角焊缝截面 (c）等边凹形直角焊缝截面

图 11. 2. 2 直角角焊缝截面

11. 2. 3 两焊脚边夹角为 60。《α《135。的 T形连接的斜角角焊缝

（图 11.2.3-1），其强度应按本标准式（ 11.2.2-1 ）～式

(11. 2. 2-3）计算，但取 /3£ == 1. 0，其计算厚度 he （图 11. 2. 3-2) 

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根部间隙 b, b1或 b2《15mm 盹 he ==hf COS t; 
2 当根部间隙 b、 b1 或 b2>15mm 但《 5mm 时， he 二

[ h1_b （或~ b2)Jcos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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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 30。《α《60。或 α＜30。时，斜角角焊缝计算厚度 he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有关规定计算

取值。

I_ hr _I 

(c）凹形钝角焊缝截面

图 11.2.3-1 T形连接的斜角角焊缝截面

图 11.2.3-2 T形连接的根部间隙和焊缝截面

11. 2. 4 部分熔透的对接焊缝（图 11. 2. 4）和 T 形对接与角接

组合焊缝［图 11.2.4 (c）］的强度，应按式（ 11. 2. 2-1）～式

(11. 2. 2-3）计算，当熔合线处焊缝截面边长等于或接近于最短

距离 s 时，抗剪强度设计值应按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乘以 0.9 。

在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的压力作用下，取 /3£ ==: 1. 22，其他情况取

β＝＝ 1. 0 ，其计算厚度 he 宜按下列规定取值，其中 s 为坡口深度，

即根部至焊缝表面（不考虑余高）的最短距离（mm）； α 为 V

形、单边 V形或 K 形坡口角度：

1 V形坡口［图 11.2.4(a）］：当 α二三60。时， he ==s；当 α＜

60°时， he 二 0. 75s; 

2 单边 V 形和 K 形坡口［图 11. 2. 4 (b）、图 ll.2.4(c)]:



当 α＝ 45。±5。时， he=s-3;

3 U形和 J 形坡口［图 11.2.4(d）、图 11.2.4(e）］：当 α＝

45。±5。时， he=s 。

α 

(a) V形坡口 (b）单边V形坡口

(d)U形坡口
(e) J形坡口

图 11. 2. 4 部分熔透的对接焊缝和 T形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截面

11. 2. 5 圆形塞焊焊缝和圆孔或槽孔内角焊缝的强度应分别按式

(11. 2. 5-1）和式（11. 2. 5-2）计算：

τf ＝是α (11. 2. 5-1) 

N rw 
j了（11. 2. 5-2) 

f h lw 、 j f 

式中： Aw一一塞焊圆孔面积；

lw一一圆孔内或槽孔内角焊缝的计算长度。

11. 2. 6 角焊缝的搭接焊缝连接中，当焊缝计算长度 lw 超过

60hf 时，焊缝的承载力设计值应乘以折减系数 αf ， αf = 1. 5 一

ι，并不小于 0.50
11. 2. 7 焊接截面工字形梁翼缘与腹板的焊缝连接强度计算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双面角焊缝连接，其强度应按下式计算，当梁上翼缘受

有固定集中荷载时，宜在该处设置顶紧上翼缘的支承加劲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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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1. 2. 7）计算时取 F ==O 。

在 J（平f + (IJJ ~fl (11.2.7) 

式中： sf一一一所计算翼缘毛截面对梁中和轴的面积矩（mm3);

I一一梁的毛截面惯性矩（mm4);

F、¢、 lz－按本标准第 6. 1. 4 条采用。

2 当腹板与翼缘的连接焊缝采用焊透的 T形对接与角接组

合焊缝时，其焊缝强度可不计算。

11. 2. 8 圆管与矩形管 T、 Y、 K 形相贯节点焊缝的构造与计算

厚度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

相关规定。

11. 3 焊缝连接构造要求

11. 3. 1 受力和构造焊缝可采用对接焊缝、角接焊缝、对接与角

接组合焊缝、塞焊焊缝、槽焊焊缝，重要连接或有等强要求的对

接焊缝应为熔透焊缝，较厚板件或无需焊透时可采用部分熔透

焊缝。

11. 3. 2 对接焊缝的坡口形式，宜根据板厚和施工条件按现行国

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要求选用。

11. 3. 3 不同厚度和宽度的材料对接时，应作平缓过渡，其连接

处坡度值不宜大于 1 : 25 （图 11. 3. 3-1 和图 11. 3. 3-2 ）。

{ 寸二书

图 11. 3. 3-1 不同宽度或厚度钢板的拼接

11. 3. 4 承受动荷载时，塞焊、槽焊、角焊、对接连接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承受动荷载不需要进行疲劳验算的构件，采用塞焊、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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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l 在户书？

(a）不同宽度对接 (b）不同厚度对接

图 11.3.3-2 不同宽度或厚度铸钢件的拼接

焊时，孔或槽的边缘到构件边缘在垂直于应力方向上的问距不应

小于此构件厚度的 5 倍，且不应小于孔或槽宽度的 2 倍；构件端

部搭接连接的纵向角焊缝长度不应小于两侧焊缝间的垂直间距

a，且在无塞焊、槽焊等其他措施时，间距 α 不应大于较薄件厚

度 t 的 16 倍（图 11. 3. 4); 

图 11. 3. 4 承受动载不需进行疲劳验算时

构件端部纵向角焊缝长度及间距要求

a一不应大于 16t （中间有塞焊焊缝或槽焊焊缝时除外）

2 不得采用焊脚尺寸小于 5mm 的角焊缝；

3 严禁采用断续坡口焊缝和断续角焊缝；

4 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和 T形连接的全焊透坡口焊缝应采

用角焊缝加强，加强焊脚尺寸不应大于连接部位较薄件厚度的

1/2，但最大值不得超过 lOmm;

s 承受动荷载需经疲劳验算的连接，当拉应力与焊缝轴线
垂直时，严禁采用部分焊透对接焊缝；

6 除横焊位置以外，不宜采用 L形和 J 形坡口；

7 不同板厚的对接连接承受动载时，应按本标准第 1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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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规定做成平缓过渡。

11. 3. 5 角焊缝的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角焊缝的最小计算长度应为其焊脚尺寸岛的 8倍，且不应小

于 40mm；焊缝计算长度应为扣除引弧、收弧长度后的焊缝长度；

2 断续角焊缝焊段的最小长度不应小于最小计算长度；

3 角焊缝最小焊脚尺寸宜按表 11. 3. 5 取值，承受动荷载时

角焊缝焊脚尺寸不宜小于 5mm;

4 被焊构件中较薄板厚度不小于 25mm 时，宜采用开局部

坡口的角焊缝；

5 采用角焊缝焊接连接，不宜将厚板焊接到较薄板上。

表 11. 3. 5 角焊缝最小焊脚尺寸（mm)

母材厚度 t 角焊缝最小焊脚尺寸 hf

t< 6 3 

6<t< 12 5 

l2<t< 20 6 

t>20 8 

注： 1 采用不预热的非低氢焊接方法进行焊接时， t 等于焊接连接部位中较厚件

厚度，宜采用单道焊缝；采用预热的非低氢焊接方法或低氢焊接方法进行

焊接时， t 等于焊接连接部位中较薄件厚度；

2 焊缝尺寸均不要求超过焊接连接部位中较薄件厚度的情况除外。

11.3.6 搭接连接角焊缝的尺寸及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传递轴向力的部件，其搭接连接最小搭接长度应为较薄

件厚度的 5 倍，且不应小于 25mm （图 11. 3. 6-1），并应施焊纵

向或横向双角焊缝；

二巧t且二主25mm

图 11. 3. 6-1 搭接连接双角焊缝的要求

t-t1 和 t2 中较小者； hf一焊脚尺寸，按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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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只采用纵向角焊缝连接型钢杆件端部时，型钢杆件的宽

度不应大于 200mm，当宽度大于 200mm 时，应加横向角焊缝或

中间塞焊；型钢杆件每一侧纵向角焊缝的长度不应小于型钢杆件

的宽度；

3 型钢杆件搭接连接采用围焊时，在转角处应连续施焊。

杆件端部搭接角焊缝作绕焊时，绕焊长度不应小于焊脚尺寸的 2

倍，并应连续施焊；

4 搭接焊缝沿母材棱边的最大焊脚尺寸，当板厚不大于

6mm 时，应为母材厚度，当板厚大于 6mm 时，应为母材厚度减

去 lmm～2mm （图 11. 3.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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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母材厚度大于6mm时

图 11. 3. 6-2 搭接焊缝沿母材棱边的最大焊脚尺寸

5 用搭接焊缝传递荷载的套管连接可只焊一条角焊缝，其

管材搭接长度 L 不应小于 5 Ct1 +t2 ） ，且不应小于 25mm。搭接

焊缝焊脚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图 11. 3. 6-3 ）。

11. 3. 7 塞焊和槽焊焊缝的尺寸、间距、焊缝高度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塞焊和槽焊的有效

面积应为贴合面上圆孔或长

槽孔的标称面积。

2 塞焊焊缝的最小中

心间隔应为孔径的 4 倍，槽

焊焊缝的纵向最小间距应为

槽孔长度的 2 倍，垂直于槽

孔长度方向的两排槽孔的最

t1 

图 11. 3. 6-3 管材套管连接

的搭接焊缝最小长度

hf一焊脚尺寸，按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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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间距应为槽孔宽度的 4 倍。

3 塞焊孔的最小直径不得小于开孔板厚度加 8mm，最大直

径应为最小直径加 3mm 和开孔件厚度的 2.25 倍两值中较大者。

槽孔长度不应超过开孔件厚度的 10 倍，最小及最大槽宽规定应

与塞焊孔的最小及最大孔径规定相同。

4 塞焊和槽焊的焊缝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母材厚度不大于 16mm 时，应与母材厚度相同；

2）当母材厚度大于 16mm 时，不应小于母材厚度的一半

和 16mm 两值中较大者。

5 塞焊焊缝和槽焊焊缝的尺寸应根据贴合面上承受的剪力

计算确定。

11.3.8 在次要构件或次要焊接连接中，可采用断续角焊缝。断

续角焊缝焊段的长度不得小于 l0h£或 50mm，其净距不应大于

15t （对受压构件）或 30t （对受拉构件） ' t 为较薄焊件厚度。腐

蚀环境中不宜采用断续角焊缝。

11. 4 紧固件连接计算

11. 4. 1 普通螺栓、锚栓或佛钉的连接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

计算：

1 在普通螺栓或佛钉抗剪连接中，每个螺栓的承载力设计

值应取受剪和承压承载力设计值中的较小者。受剪和承压承载力

设计值应分别按式（ 11. 4. 1-1）、式（ 11. 4. 1-2）和式。1. 4. 1-

3）、式（11. 4. 1-4）计算。

普通螺栓：

例钉：

普通螺栓：

佛钉：

N~ == nv 千刀

N~ == nv 孚f ~ 
N~ == d ~tf~ 

N~ ==do~ tf~ 

(11. 4. 1-1) 

(11. 4. 1-2) 

(11. 4. 1-3) 

(11.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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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ηv一一受剪面数目；

d一一螺杆直径（mm);

d。一一例钉孔直径（mm);

~t一一在不同受力方向中一个受力方向承压构件总厚度的

较小值（mm);

Fv 、 ／：一一螺栓的抗剪和承压强度设计值（N/mm2);

f~ ， f：一一例钉的抗剪和承压强度设计值（N/mm2 ）。

2 在普通螺栓、锚栓或锄钉杆轴向方向受拉的连接中，每

个普通螺栓、锚栓或例钉的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普通螺栓 N~ ＝＝显；I:
4 

(11. 4. 1-5) 

锚栓 N~ ＝＝旦；ft
4 

(11. 4. 1-6) 

例钉 N~ ＝＝ πd。只
4 

(11. 4. 1-7) 

式中： de－螺栓或锚栓在螺纹处的有效直径（mm);

疗、 f~ 、 f：一一普通螺栓、锚栓和佛钉的抗拉强度设计值（N/

mm2 ）。

3 同时承受剪力和杆轴方向拉力的普通螺栓和佛钉，其承

载力应分别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普通螺栓

J（~f 十（~f ~i.o (11. 4. 1-8) 

Nv 三二 N~ (11. 4. 1-9) 

锣阵I

( Nv f ( N, f N~ 十 N~ 三二飞 1. 0 (11. 4. 1-10) 

Nv 三三 N~ (11.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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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v 、 Nt一一分别为某个普通螺栓所承受的剪力和拉力

(N); 

Ne 、川、 N~一一一个普通螺栓的抗剪、抗拉和承压承载力设

计值 CN);

川、町、 N：一一一个例钉抗剪、抗拉和承压承载力设计值

(N）。

11. 4. 2 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在受剪连接中，每个高强度螺栓的承载力设计值按下式

计算：

Ne == 0. 9切fµP (11. 4. 2-1) 

式中： Ne一一一个高强度螺栓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走一一孔型系数，标准孔取 1. 0；大圆孔取 0.85；内力

与槽孔长向垂直时取 0. 7；内力与槽孔长向平行时

取 0. 6; 

nf一一传力摩擦面数目；

μ一一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可按表 11. 4. 2-1 取值；

P一一一个高强度螺栓的预拉力设计值 CN），按表

11. 4. 2-2 取值。

2 在螺栓杆轴方向受拉的连接中，每个高强度螺栓的承载

力应按下式计算：

N~ == 0. BP ( 11. 4. 2- 2) 

3 当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同时承受摩擦面间的剪力和螺

栓杆轴方向的外拉力时，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nu 
／
、

M
叫
一
阶

+ 凡
－M

(11. 4. 2-3) 

式中： Nv 、 Nt一一分别为某个高强度螺栓所承受的剪力和拉力

(N); 

Ne、川一一一个高强度螺栓的受剪、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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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4. 2-1 钢材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 μ

连接处构件接触面 构件的钢材牌号

的处理方法 Q235 钢 Q345 钢或 Q390 钢 Q420 钢或 Q460 钢

喷硬质石英砂或
0.45 0.45 0.45 

铸钢棱角砂

抛丸（喷砂） 0.40 0.40 0.40 

钢丝刷清除浮锈或未经处理
0.30 0.35 

的干净轧制面

注： 1 钢丝刷除锈方向应与受力方向垂直；

2 当连接构件采用不同钢材牌号时， μ按相应较低强度者取值；

3 采用其他方法处理时，其处理工艺及抗滑移系数值均需经试验确定。

表 11. 4. 2-2 一个高强度螺栓的预拉力设计值 p (kN) 

螺栓公称直径（mm)
螺栓的承载性能等级

岛116 M20 M22 M24 M27 M30 

8.8 级 80 125 150 175 230 280 

10.9 级 100 155 190 225 290 355 

11. 4. 3 高强度螺栓承压型连接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承压型连接的高强度螺栓预拉力 P 的施拧工艺和设计值

取值应与摩擦型连接高强度螺栓相同；

2 承压型连接中每个高强度螺栓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其

计算方法与普通螺栓相同，但当计算剪切面在螺纹处时，其受剪

承载力设计值应按螺纹处的有效截面积进行计算；

3 在杆轴受拉的连接中，每个高强度螺栓的受拉承载力设

计值的计算方法与普通螺栓相同；

4 同时承受剪力和杆轴方向拉力的承压型连接，承载力应

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也2 十（如2 <: 1. } 0 (11. 4. 3-1) Nb)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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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 《 N~ I 1. 2 ( 11. 4. 3 - 2) 

式中： Nv 、 N1一－所计算的某个高强度螺栓所承受的剪力和拉

力（N);

N~ 、 N~ 、 N~一一一个高强度螺栓按普通螺栓计算时的受剪、

受拉和承压承载力设计值；

11. 4. 4 在下列情况的连接中，螺栓或锄钉的数目应予增加：

1 一个构件借助填板或其他中间板与另一构件连接的螺栓

（摩擦型连接的高强度螺栓除外）或锄钉数目，应按计算增

加 10%;

2 当采用搭接或拼接板的单面连接传递轴心力，因偏心引

起连接部位发生弯曲时，螺栓（摩擦型连接的高强度螺栓除外）

数目应按计算增加 10%;

3 在构件的端部连接中，当利用短角钢连接型钢（角钢或

槽钢）的外伸肢以缩短连接长度时，在短角钢两肢中的一肢上，

所用的螺栓或佛钉数目应按计算增加 50%;

4 当娜钉连接的例合总厚度超过哪钉孔径的 5 倍时，总厚

度每超过 2mm，哪钉数目应按计算增加 1% （至少应增加 1 个例

钉），但锄合总厚度不得超过哪钉孔径的 7 倍。

11. 4. 5 在构件连接节点的一端，当螺栓沿轴向受力方向的连接

长度 l1大于 l5d。时 （d。为孔径），应将螺栓的承载力设计值乘以

折减系数（ 1. 1- l1 ），当大于 60do 时，折减系数取为定
飞 l50d。／

值 0. 7 。

11. 5 紧固件连接构造要求

11. 5. 1 螺栓孔的孔径与孔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B级普通螺栓的孔径比较螺栓公称直径 d 大 0. 2mm~ 
0. 5mm, C 级普通螺栓的孔径 d。较螺栓公称直径 d 大

l.Omm~ 1. 5mm; 

2 高强度螺栓承压型连接采用标准圆孔时，其孔径 d。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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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5. 1 采用；

3 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可采用标准孔、大圆孔和槽孔，

孔型尺寸可按表 11. 5. 1 采用；采用扩大孔连接时，同一连接面

只能在盖板和芯板其中之一的板上采用大圆孔或槽孔，其余仍采

用标准孔；

表 11. 5. I 高强度螺栓连接的孔型尺寸匹配（mm)

螺栓公称直径 M12 Ml6 M20 M22 M24 M27 M30 

标准孔 直径 13.5 17.5 22 24 26 30 33 

大圆孔 直径 16 20 24 28 30 35 38 
孔型

短向 13.5 17.5 22 24 26 30 33 
槽孔

长向 22 30 37 40 45 50 55 

4 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盖板按大圆孔、槽孔制孔时，应

增大垫圈厚度或采用连续型垫板，其孔径与标准垫圈相同，对

M24 及以下的螺栓，厚度不宜小于 8mm；对 M24 以上的螺栓，

厚度不宜小于 lOmm。

11. 5. 2 螺栓（锣防J）连接宜采用紧凑布置，其连接中心宜与被

连接构件截面的重心相一致。螺栓或例钉的间距、边距和端距容

许值应符合表 11. 5. 2 的规定。

表 11. 5. 2 螺栓或钢钉的孔距、边距和端距容许值

名称 位置和方向
最大容许间距 最小容

（取两者的较小值） 许间距

外排（垂直内力方向或顺内力方向） 8do或 l2t

垂直内力方向 l6do或 24t

中心间距 中间排 构件受压力 l2do或 l8t 3do 
顺内力方向

构件受拉力 l6do或 24t

沿对角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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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5. 2 

名称 位置和方向
最大容许间距 最小容

（取两者的较小值） 许间距

顺内力方向 2do 

剪切边或手工切割边

中心至构件

边缘距离 垂直内 高强度螺栓 4do或 8t
1. 5do 

力方向 轧制边、自动

气割或锯割边 其他螺栓

或锄钉
1. 2do 

注： 1 d。为螺栓或佛钉的孔径，对槽孔为短向尺寸， t 为外层较薄板件的厚度；

2 钢板边缘与刚性构件（如角钢，槽钢等）相连的高强度螺栓的最大间距，

可按中间排的数值采用；

3 计算螺栓孔引起的截面削弱时可取 d+4mm 和 do 的较大者。

11. 5. 3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构件的螺栓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剪连接时应采用摩擦型高强度螺栓；

2 普通螺栓受拉连接应采用双螺帽或其他能防止螺帽松动

的有效措施。

11. 5. 4 高强度螺栓连接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本章的高强度螺栓连接均应按本标准表 11. 4. 2-2 施加预

拉力；

2 采用承压型连接时，连接处构件接触面应清除油污及浮

锈，仅承受拉力的高强度螺栓连接，不要求对接触面进行抗滑移

处理；

3 高强度螺栓承压型连接不应用于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

构，抗剪承压型连接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应符合摩擦型连接的

设计要求；

4 当高强度螺栓连接的环境温度为 100℃～150℃时，其承

载力应降低 10% 。

11. 5. 5 当型钢构件拼接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时，其拼接件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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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钢板。

11.5.6 螺栓连接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处应有必要的螺栓施拧空间；

2 螺栓连接或拼接节点中，每一杆件一端的永久性的螺栓数

不宜少于 2 个；对组合构件的缀条，其端部连接可采用 1 个螺栓；

3 沿杆轴方向受拉的螺栓连接中的端板（法兰板），宜设置

加劲肋。

11. 6 销轴连接

11. 6. 1 销轴连接适用于饺接柱脚或拱脚以及拉索、拉杆端部的

连接，销轴与耳板宜采用 Q345 、 Q390 与 Q420，也可采用 45 号

钢、 35CrMo 或 40Cr 等钢材。当销孔和销轴表面要求机加工时，

其质量要求应符合相应的机械零件加工标准的规定。当销轴直径

大于 120mm 时，宜采用锻造加工工艺制作。

11. 6. 2 销轴连接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11. 6. 2): 

I I I 三i

图 11. 6. 2 销轴连接耳板

1 销轴孔中心应位于耳板的中心线上，其孔径与直径相差

不应大于 lmm。

2 耳板两侧宽厚比 b/t 不宜大于 4，几何尺寸应符合F列公

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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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tbe (ll. 6. 川

be == 2t + 16 < b (11. 6. 2-2) 

式中： b一一连接耳板两侧边缘与销轴孔边缘净距（mm);

t一一耳板厚度（mm);

G一一顺受力方向，销轴孔边距板边缘最小距离（mm）。

3 销轴表面与耳板孔周表面宜进行机加工。

11. 6. 3 连接耳板应按下列公式进行抗拉、抗剪强度的计算：

1 耳板孔净截面处的抗拉强度：

N __. r 

σ － 2th1 、 J

b1 == m呻t + 16 ,b一书
2 耳板端部截面抗拉（劈开）强度：

N ＿＿.户

σ 一冲－~）、 J

3 耳板抗剪强度：

N __. r 

τ 2tZ 、 J v 

z ==VCα ＋ d。／2)2 一 （do /2)2 

式中： N一一杆件轴向拉力设计值（N);

b1一一计算宽度（mm);

do－销轴孔径（mm);

f一一耳板抗拉强度设计值 CN/mm2 ）。

(11. 6. 3-1) 

(11. 6. 3-2) 

(11. 6. 3-3) 

(11. 6. 3-4) 

(11. 6. 3-5) 

Z一一耳板端部抗剪截面宽度（图 11. 6. 3) (mm); 

f v一一耳板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 CN/mm2 ）。

11. 6. 4 销轴应按下列公式进行承压、抗剪与抗弯强度的计算：

1 销轴承压强度：

(Jc ＝＝主运？ (11. 6.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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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唁L 1+1 」N

品／21 a 

图 11. 6. 3 销轴连接耳板受剪面示意图

2 销轴抗剪强度：

「飞2 ~Pv (11. 6. 4-2) 

nvπZ 

3 销轴的抗弯强度：

σb = MJ3 《广 (11. 6. 4-3) 
15 ~兰－

32 

M ＝＝号（ 2山m 十 4s) ( 11. 6. 山

4 计算截面同时受弯受剪时组合强度应按下式验算：

J（叫2 + ( ~ f < 1. 0 (11. 6. 山
广／飞Pv ~ 

式中： d一一销轴直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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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二一销轴连接中耳板的承压强度设计值（N/mm2);

nv一一受剪面数目；

Je－销轴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CN/mm2);

M一一销轴计算截面弯矩设计值 CN •mm); 

广一一销轴的抗弯强度设计值（N/mm2);

le一一两端耳板厚度（mm);



lm一一中间耳板厚度（mm);

s －一一－端耳板和中间耳板间间距（mm）。

11. 7 钢管法兰连接构造

11. 7. 1 法兰板可采用环状板或整板，并宜设置加劲肋。

11. 7. 2 法兰板上螺孔应均匀分布，螺栓宜采用较高强度等级。

11. 7. 3 当钢管内壁不作防腐蚀处理时，管端部法兰应作气密性

焊接封闭。当钢管用热浸镀钵作内外防腐蚀处理时，管端不应

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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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节点

12. 1 一般规定

12. 1. 1 钢结构节点设计应根据结构的重要性、受力特点、荷载

情况和工作环境等因素选用节点形式、材料与加工工艺。

12. 1. 2 节点设计应满足承载力极限状态要求，传力可靠，减少

应力集中。

12. 1. 3 节点构造应符合结构计算假定，当构件在节点偏心相交

时，尚应考虑局部弯矩的影响。

12. 1. 4 构造复杂的重要节点应通过有限元分析确定其承载力，

并宜进行试验验证。

12. 1. 5 节点构造应便于制作、运输、安装、维护，防止积水、

积尘，并应采取防腐与防火措施。

12. 1. 6 拼接节点应保证被连接构件的连续性。

12.2 连接板节点

12. 2. 1 连接节点处板件在拉、剪作用下的强度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N 三二 f
~（ 1JiAi) 

A .. == tli 

(12.2.1-1) 

(12.2. 1-2) 

(12.2. 1-3) 
ψ － y/1 +2 cos2αz 

式中： N一一作用于板件的拉力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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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二一第 i 段破坏面的截面积，当为螺栓连接时，应取净

截面面积（mm2);

t一一板件厚度（mm);



li一一第 i 破坏段的长度，应取板件中最危险的破坏线长

度（图 12. 2. 1) (mm); 

1/i－一第 i 段的拉剪折算系数；

αi一一第 i 段破坏线与拉力轴线的夹角。

0 

8 
(a）焊缝连接 (b）螺栓连接 (c）螺栓连接

图 12. 2. 1 板件的拉、剪撕裂

12.2.2 椅架节点板（杆件轧制 T形和双板焊接 T 形截面者除

外）的强度除可按本标准第 12.2. 1 条相关公式计算外，也可用

有效宽度法按下式计算：

N r f (12. 2. 2) b t 、 J

式中： be－板件的有效宽度（图 12. 2. 2) (mm）；当用螺栓

（或锄钉）连接时，应减去孔径，孔径应取比螺栓

（或例钉）标称尺寸大 4mm。

12.2.3 析了架节点板在斜腹杆压力作用下的稳定性可用下列方法

进行计算：

1 对有竖腹杆相连的节点板，当 c/t《15εk 时，可不计算稳

定，否则应按本标准附录 G进行稳定计算，在任何情况下， c/t

不得大于 22句， c 为受压腹杆连接肢端面中点沿腹杆轴线方向至

弦杆的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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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焊缝连接 (b）螺栓（锄钉）连接 (c）螺栓（娜钉）连接

。一应力扩散角，焊接及单排螺栓时可取30°，多排螺栓时可取22。

图 12.2.2 板件的有效宽度

2 对无竖腹杆相连的节点板，当 c/t《10εk 时，节点板的稳

定承载力可取为 0. 8betJ；当 cit> 10εk 时，应按本标准附录 G

进行稳定计算，但在任何情况下， c/t 不得大于 17. 5εk 。

12. 2. 4 当采用本标准第 12. 2. 1 条～第 12. 2. 3 条方法计算衍架

节点板时，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节点板边缘与腹杆轴线之间的夹角不应小于 15。；

2 斜腹杆与弦杆的夹角应为 30。～60。；

3 节点板的自由边长度 l£与厚度 t 之比不得大于 60εk 。

12. 2. 5 垂直于杆件轴向设置的连接板或梁的翼缘采用焊接方式

与工字形、 H 形或其他截面的未设水平加劲肋的杆件翼缘相连，

形成 T 形接合时，其母材和焊缝均应根据有效宽度进行强度

计算。

1 工字形或 H 形截面杆件的有效宽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12.2. 5(a)]: 

be == tw + 2s + 5kt£ (12. 2. 5-1) 

←~·元；当走＞ 1. 0 时取 1 ( 12. 2. 叫
式中： be-T形接合的有效宽度（mm);

fyc－被连接杆件翼缘的钢材屈服强度 C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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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yp一一连接板的钢材屈服强度 CN/mm2);

tw一一被连接杆件的腹板厚度（mm);

tf一一被连接杆件的翼缘厚度（mm);

tp一一连接板厚度（mm);

S一一对于被连接杆件，轧制工字形或 H 形截面杆件取

为圆角半径 r；焊接工字形或 H 形截面杆件取为焊

脚尺寸 hf (mm）。

fw 

0.5be I 1 

2生j 」

(a）被连接截面为 T形或H形 ( b）被连接截面为箱形或槽形

图 12. 2. 5 未加劲 T形连接节点的有效宽度

2 当被连接杆件截面为箱形或槽形，且其翼缘宽度与连接

板件宽度相近时，有效宽度应按下式计算［图 12. 2. 5 (b) J: 
be === 2九十 5走tf (12.2.5-3) 

3 有效宽度 be 尚应满足下式要求：

b 二〉乌豆E 
e-::::;.-- Ju (12.2.5-4) 

式中：／up－连接板的极限强度 CN/mm2);

bp一一连接板宽度（mm）。

4 当节点板不满足式（12.2.5-4）要求时，被连接杆件的

翼缘应设置加劲肋。

5 连接板与翼缘的焊缝应按能传递连接板的抗力 bptpf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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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为均布应力）进行设计。

12.2.6 杆件与节点板的连接焊缝（图 12.2.6）宜采用两面侧

焊，也可以三面围焊，所有围焊的转角处必须连续施焊；弦杆与

腹杆、腹杆与腹杆之间的间隙不应小于 20mm，相邻角焊缝焊趾

间净距不应小于 5mm。

(a）两面侧焊 (b）三面围焊

图 12.2.6 杆件与节点板的焊缝连接

12. 2. 7 节点板厚度宜根据所连接杆件内力的计算确定，但不得

小于 6mm。节点板的平面尺寸应考虑制作和装配的误差。

12.3 梁柱连接节点

12. 3. 1 梁柱连接节点可采用栓焊混合连接、螺栓连接、焊接连

接、端板连接、顶底角钢连接等构造。

12.3.2 梁柱采用刚性或半刚性节点时，节点应进行在弯矩和剪

力作用下的强度验算。

12.3.3 当梁柱采用刚性连接，对应于梁翼缘的柱腹板部位设置

横向加劲肋时，节点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横向加劲肋厚度不小于梁的翼缘板厚度时，节点域的受

剪正则化宽厚比 An, s不应大于 0.8；对单层和低层轻型建筑， An,s不

得大于 1. 2。节点域的受剪正则化宽厚比 An,s应按下式计算：

当 hc/hb二三10 时：

A. hb/tw 一（12.3.3-1)
n,s 37~/5. 34 + 4 (hb/hc) 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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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hc/hb<IO 时：

hb/lw 
／一（12.3.3-2)

n,s 37~/ 4 + 5. 34 (hb/hc )2εk 

式中： he 、 hb一一分别为节点域腹板的宽度和高度。

2 节点域的承载力应满足下式要求：

Mbl +Mb2 I f (12.3.3-3) 
凡、J防

H 形截面柱：

Vp = hb1hcltw (12.3.3-4) 

箱形截面柱：

VP = 1. 8hb1hcltw (12.3.3-5) 

圆管截面柱：

VP= （ π／2 )hb1dctc (12. 3. 3-6) 

式中： Mb1 、 Mb2一一分别为节点域两侧梁端弯矩设计值 CN • 
m m 

VP一一节点域的体积（mm3);

hcl一－柱翼缘中心线之间的宽度和梁腹板高度

(mm); 

hbl一一梁翼缘中心线之间的高度（mm);

lw一一柱腹板节点域的厚度（mm);

de－钢管直径线上管壁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mm); 

le一一节点域钢管壁厚（mm);

fps一一节点域的抗剪强度 CN/mm2 ）。

3 节点域的受剪承载力 fps应据节点域受剪正则化宽厚比

An,s按下列规定取值：

1）当 An,s《0.6 时，儿s=tfv; 

2）当 0问n,s《0.8 时，儿s ＝÷（7-5An,s) fv; 

3）当 0. 8<An,s< 1. 2 时， fps= [l -0. 75 (An,s -Q. 8)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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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轴压比忐＞O. 4 时，受剪承载力儿s应乘以修正系

数，当 An,s《0.8 时，修正系数可取为J叫若f 。
4 当节点域厚度不满足式（12.3.3-3）的要求时，对 H 形

截面柱节点域可采用下列补强措施：

1）加厚节点域的柱腹板，腹板加厚的范围应伸出梁的上

下翼缘外不小于 150mm;

2）节点域处焊贴补强板加强，补强板与柱加劲肋和翼缘

可采用角焊缝连接，与柱腹板采用塞焊连成整体，塞

焊点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较薄焊件厚度的 21εk 倍。

3）设置节点域斜向加劲肋加强。

12.3.4 梁柱刚性节点中当工字形梁翼缘采用焊透的 T 形对接

焊缝与 H 形柱的翼缘焊接，同时对应的柱腹板未设置水平加劲

肋时，柱翼缘和腹板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梁的受压翼缘处，柱腹板厚度 lw应同时满足：

t 飞＞ Afbfb 
w ~ befc 

t 飞〉 ι1
w ~ 30εk,c 

(12.3.4-1) 

(12.3.4-2) 

be == lf + 5hy (12. 3. 4-3) 

2 在梁的受拉翼缘处，柱翼缘板的厚度 le应满足下式要求：

le 二三 0. 4~ A£tfb/ le (12. 3. 4-4) 

式中： A岛一一梁受压翼缘的截面积（mm2);

f b 、 Jc－分别为梁和柱钢材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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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2); 

be－在垂直于柱翼缘的集中压力作用下，柱腹板计算

高度边缘处压应力的假定分布长度（mm);

hy－一自柱顶面至腹板计算高度上边缘的距离，对轧制

型钢截面取柱翼缘边缘至内弧起点间的距离，对



焊接截面取柱翼缘厚度（mm);

lf一一梁受压翼缘厚度（mm);

he－柱腹板的宽度（mm);

缸，c一一柱的钢号修正系数；

Aft一一梁受拉翼缘的截面积（mm2 ）。

12.3.5 采用焊接连接或栓焊混合连接（梁翼缘与柱焊接，腹板

与柱高强度螺栓连接）的梁柱刚接节点，其构造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H 形钢柱腹板对应于梁翼缘部位宜设置横向加劲胁，箱

形（钢管）柱对应于梁翼缘的位置宜设置水平隔板。

2 梁柱节点宜采用柱贯通构造，当柱采用冷成型管截面或

壁板厚度小于翼缘厚度较多时，梁柱节点宜采用隔板贯通式

构造。

3 节点采用隔板贯通式构造时，柱与贯通式隔板应采用全

熔透坡口焊缝连接。贯通式隔板挑出长度 l 宜满足 25mm《f《

60mm；隔板宜采用拘束度较小的焊接构造与工艺，其厚度不应

小于梁翼缘厚度和柱壁板的厚度。当隔板厚度不小于 36mm 时，

宜选用厚度方向钢板。

4 梁柱节点区柱腹板加劲胁或隔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横向加劲肋的截面尺寸应经计算确定，其厚度不宜小

于梁翼缘厚度；其宽度应符合传力、构造和板件宽厚

比限值的要求；

2）横向加劲肋的上表面宜与梁翼缘的上表面对齐，并以

焊透的 T形对接焊缝与柱翼缘连接，当梁与 H形截面

柱弱轴方向连接，即与腹板垂直相连形成刚接时，横

向加劲肋与柱腹板的连接宜采用焊透对接焊缝；

3）箱形柱中的横向隔板与柱翼缘的连接宜采用焊透的 T

形对接焊缝，对无法进行电弧焊的焊缝且柱壁板厚度

不小于 16mm 的可采用熔化嘴电渣；

4）当采用斜向加劲肋加强节点域时，加劲肋及其连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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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传递柱腹板所能承担剪力之外的剪力；其截面尺寸

应符合传力和板件宽厚比限值的要求。

12.3.6 端板连接的梁柱刚接节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端板宜采用外伸式端板。端板的厚度不宜小于螺栓直径；

2 节点中端板厚度与螺栓直径应由计算决定，计算时宜计

入撬力的影响；

3 节点区柱腹板对应于梁翼缘部位应设置横向加劲肋，其

与柱翼缘围隔成的节点域应按本标准第 12.3.3 条进行抗剪强度

的验算，强度不足时宜设斜加劲助加强。

12.3.7 采用端板连接的节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应采用高强度螺栓，螺栓间距应满足本标准表

11. 5. 2 的规定；

2 螺栓应成对称布置，并应满足拧紧螺栓的施工要求。

12.4 铸钢节点

12. 4. 1 铸钢节点应满足结构受力、铸造工艺、连接构造与施工

安装的要求，适用于几何形式复杂、杆件汇交密集、受力集中的

部位。铸钢节点与相邻构件可采取焊接、螺纹或销轴等连接

方式。

12.4.2 铸钢节点应满足承载力极限状态的要求，节点应力应符

合下式要求：

什［（σ1 一 σ2 )2 + （σ2 一旷＋（σ3 一 σ1 )2 J <. /3£! 

(12.4.2) 

式中：的、 σ2 、 σ3一一计算点处在相邻构件荷载设计值作用下的

第一、第二、第三主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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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一强度增大系数。当各主应力均为压应力时，

/3£ ~ 1. 勾当各主应力均为拉应力时， /3£ = 

1. 0，且最大主应力应满足的《1. lf；其

他情况时，卢f=l. 1 。



12.4.3 铸钢节点可采用有限元法确定其受力状态，并可根据实

际情况对其承载力进行试验验证。

12.4.4 焊接结构用铸钢节点材料的碳当量及硫、磷含量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焊接结构用铸钢件》 GB/T 7659 的规定。

12.4.5 铸钢节点应根据铸件轮廓尺寸、夹角大小与铸造工艺确

定最小壁厚、内圆角半径与外圆角半径。铸钢件壁厚不宜大于

150mm，应避免壁厚急剧变化，壁厚变化斜率不宜大于 1/5。内

部胁板厚度不宜大于外侧壁厚。

12.4.6 铸造工艺应保证铸钢节点内部组织致密、均匀，铸钢件

宜进行正火或调质热处理，设计文件应注明铸钢件毛皮尺寸的容

许偏差。

12.5 预应力索节点

12.5.1 预应力高强拉索的张拉节点应保证节点张拉区有足够的

施工空间，便于施工操作，且锚固可靠。预应力索张拉节点与主

体结构的连接应考虑超张拉和使用荷载阶段拉索的实际受力大

小，确保连接安全。

12.5.2 预应力索锚固节点应采用传力可靠、预应力损失低且施

工便利的锚具，应保证锚固区的局部承压强度和刚度。应对锚固

节点区域的主要受力杆件、板域进行应力分析和连接计算。节点

区应避免焊缝重叠、开孔等。

12.5.3 预应力索转折节点应设置滑槽或孔道，滑槽或孔道内可

涂润滑剂或加衬垫，或采用摩擦系数低的材料；应验算转折节点

处的局部承压强度，并采取加强措施。

12.6 支座

12. 6. 1 梁或指架支于砌体或混凝土上的平板支座，应验算下部

砌体或混凝土的承压强度，底板厚度应根据支座反力对底板产生

的弯矩进行计算，且不宜小于 12mm。

梁的端部支承加劲胁的下端，按端面承压强度设计值进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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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时，应刨平顶紧，其中突缘加劲板的伸出长度不得大于其厚度

的 2 倍，并宜采取限位措施（图 12. 6. 1 ）。

t 

N 

V/ 

(a）平板支座 (b）突缘支座

图 12.6. 1 梁的支座

1一刨平顶紧； t一端板厚度

12.6.2 弧形支座（图 12.6.2a）和辑轴支座（图 12.6.2b）的

支座反力 R 应满足下式要求：

R < 40ndlf2 IE 
式中： d一一弧形表面接触点曲率半径 r 的 2 倍；

n一一辘轴数目，对弧形支座 n==l;

l一一弧形表面或滚轴与平板的接触长度（mm）。

(a）弧形支座 (b）辑轴支座

图 12. 6. 2 弧形支座与辐轴支座示意图

(12. 6. 2) 

12.6.3 较轴支座节点（图 12. 6. 3）中，当两相同半径的圆柱

形弧面自由接触面的中心角。二三90。时，其圆柱形枢轴的承压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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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下式计算：

2R r f (12. 6. 3) 
dl 、 J

式中： d一一枢轴直径（mm);

f一一枢轴纵向接触面长度（mm）。

12. 6. 4 板式橡胶支座设计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板式橡胶支座的底面面积可

根据承压条件确定；

2 橡胶层总厚度应根据橡胶剪

切变形条件确定；

3 在水平力作用下，板式橡胶

支座应满足稳定性和抗滑移要求；

4 支座锚栓按构造设置时数量
图 12.6.3 饺轴式支座

宜为 2 个～ 4 个，直径不宜小于
示意图

20mm；对于受拉锚栓，其直径及数

量应按计算确定，并应设置双螺母防止松动；

5 板式橡胶支座应采取防老化措施，并应考虑长期使用后

因橡胶老化进行更换的可能性；

6 板式橡胶支座宜采取限位措施。

12.6.5 受力复杂或大跨度结构宜采用球形支座。球形支座应根

据使用条件采用固定、单向滑动或双向滑动等形式。球形支座上

盖板、球芯、底座和箱体均应采用铸钢加工制作，滑动面应采取

相应的润滑措施、支座整体应采取防尘及防锈措施。

12.7 柱脚

I 一般规定

12. 7. 1 多高层结构框架柱的柱脚可采用埋入式柱脚、插入式柱

脚及外包式柱脚，多层结构框架柱尚可采用外露式柱脚，单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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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刚接柱脚可采用插入式柱脚、外露式柱脚，饺接柱脚宜采用外

露式柱脚。

12.7.2 外包式、埋入式及插入式柱脚，钢柱与混凝土接触的范

围内不得涂刷油漆；柱脚安装时，应将钢柱表面的泥土、油污、

铁锈和焊渣等用砂轮清刷干净。

12.7.3 轴心受压柱或压弯柱的端部为镜平端时，柱身的最大压

力应直接由镜平端传递，其连接焊缝或螺栓应按最大压力的

15%与最大剪力中的较大值进行抗剪计算；当压弯柱出现受拉区

时，该区的连接尚应按最大拉力计算。

II 外露式柱脚

12.7.4 柱脚锚栓不宜用以承受柱脚底部的水平反力，此水平反

力由底板与混凝土基础间的摩擦力（摩擦系数可取 0.4）或设置

抗剪键承受。

12.7.5 柱脚底板尺寸和厚度应根据柱端弯矩、轴心力、底板的

支承条件和底板下混凝土的反力以及柱脚构造确定。外露式柱脚

的锚栓应考虑使用环境由计算确定。

12.7.6 柱脚锚栓应有足够的埋置深度，当埋置深度受限或锚栓

在混凝土中的锚固较长时，则可设置锚板或锚梁。

皿 外包式柱脚

12.7.7 外包式柱脚（图 12. 7. 7）的计算与构造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外包式柱脚底板应位于基础梁或役板的混凝土保护层内；

外包混凝土厚度，对 H 形截面柱不宜小于 160mm，对矩形管或

圆管柱不宜小于 180mm，同时不宜小于钢柱截面高度的 30%;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30；柱脚混凝土外包高度， H 形截面

柱不宜小于柱截面高度的 2 倍，矩形管柱或圆管柱宜为矩形管截

面长边尺寸或圆管直径的 2. 5 倍；当没有地下室时，外包宽度和

高度宜增大 20%；当仅有一层地下室时，外包宽度宜增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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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斗

图 12. 7. 7 外包式柱脚

1一钢柱； 2一水平加劲肋； 3一柱底板； 4一栓钉（可选） ; 5一锚栓；

6－外包混凝土； 7－基础梁； Lr一外包混凝土顶部箍筋至柱底板的距离

2 柱脚底板尺寸和厚度应按结构安装阶段荷载作用下轴心

力、底板的支承条件计算确定，其厚度不宜小于 16mm;

3 柱脚锚栓应按构造要求设置，直径不宜小于 16mm，锚

固长度不宜小于其直径的 20 倍；

4 柱在外包混凝土的顶部箍筋处应设置水平加劲肋或横隔

板，其宽厚比应符合本标准第 6.4 节的相关规定；

5 当框架柱为圆管或矩形管时，应在管内浇灌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应小于基础混凝土。浇灌高度应高于外包混凝土，且不

宜小于圆管直径或矩形管的长边；

6 外包钢筋混凝土的受弯和受剪承载力验算及受拉钢筋和

箍筋的构造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主筋伸入基础内的长度不应小于 25 倍直

径，四角主筋两端应加弯钩，下弯长度不应小于 150mm，下弯

段宜与钢柱焊接，顶部箍筋应加强加密，并不应小于 3 根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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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m 的 HRB335 级热轧钢筋。

N 埋入式柱脚

12. 7. 8 埋入式柱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柱埋人部分四周设置的主筋、箍筋应根据柱脚底部弯矩

和剪力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计算

确定，并应符合相关的构造要求。柱翼缘或管柱外边缘混凝土保
护层厚度（图 12. 7.8）、边列柱的翼缘或管柱外边缘至基础梁端

部的距离不应小于 400mm，中间柱翼缘或管柱外边缘至基础梁

梁边相交线的距离不应小于 250mm；基础梁梁边相交线的夹角

应做成钝角，其坡度不应大于 1 : 4 的斜角；在基础护饺板的边

~250 二三250

军%~－：险厂坦一」言 ? 事
,,, 

J陆~ 
事

二三400

(a）工字形柱边柱 (b）工字形柱角柱 ( c）圆钢管角柱

二三250 二三250

(d）方钢管中柱 ( e）圆钢管中柱

图 12. 7.8 柱翼缘或管柱外边缘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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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应配置水平 U形箍筋抵抗柱的水平冲切；

2 柱脚端部及底板、锚栓、水平加劲胁或横隔板的构造要

求应符合本标准第 12.7. 7 条的有关规定；

3 圆管柱和矩形管柱应在管内浇灌混凝土；

4 对于有拔力的柱，宜在柱埋入混凝土部分设置栓钉。

12.7.9 埋入式柱脚埋入钢筋混凝土的深度 d 应符合下列公式

的要求与本标准表 12. 7. 10 的规定：

H 形、箱形截面柱：

I 2V 4M z <
品十二三十÷ J(fd ＋后户在G

(12. 7.9-1) 

圆管柱：

1-2 
+ M-M + v-

M ( 2V 4M \2 4V2 
一＋一一言） ＋一一《 0. 8/c Dd Dd J D2d2 

(12. 7.9-2) 

式中： M、 V一一柱脚底部的弯矩（N • mm）和剪力设计值
(N); 

d一一柱脚埋深（mm);

bf一一柱翼缘宽度（mm);

D一一钢管外径（mm);

Jc－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采用

CN/mm2 ）。

v 插入式柱脚
12.7.10 插入式柱脚插入混凝土基础杯口的深度应符合表

12. 7. 10 的规定，实腹截面柱柱脚应根据本标准第 12. 7.9 条的

规定计算，双肢格构柱柱脚应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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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二主旦
;- ftS 

( 12. 7. 10-1) 

S ＝ π（D 十 100) (12. 7. 10-2) 

式中： N一一柱股轴向拉力设计值（N);

ft一一杯口内二次浇灌层细石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2); 

S一一柱肢外轮廓线的周长，对圆管柱可按式（ 12. 7. 10-

2）计算。

表 12.7.10 钢柱插入杯口的最小深度

柱截面形式 | 实腹柱 | 双肢格构柱（单杯口或双杯口）
最小插入深度 dmin 1. She 或 1. SD 0. 5hc 和 1. 5bc （或 D）的较大值

注： 1 实腹 H形柱或矩形管柱的 he 为截面高度（长边尺寸） ' be 为柱截面宽度，

D为圆管柱的外径；

2 格构柱的 he 为两肢垂直于虚轴方向最外边的距离， be 为沿虚轴方向的柱

肢宽度；

3 双肢格构柱柱脚插入混凝土基础杯口的最小深度不宜小于 500mm，亦不宜

小于吊装时柱长度的 1/20 。

12. 7. 11 插入式柱脚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H 形钢实腹柱宜设柱底板，钢管柱应设柱底板，柱底板

应设排气孔或浇筑孔；

2 实腹柱柱底至基础杯口底的距离不应小于 50mm，当有

柱底板时，其距离可采用 150mm;

3 实腹柱、双肢格构柱杯口基础底板应验算柱吊装时的局

部受压和冲切承载力；

4 宜采用便于施工时临时调整的技术措施；

5 杯口基础的杯壁应根据柱底部内力设计值作用于基础顶

面配置钢筋，杯壁厚度不应小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 GB 50007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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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钢管连接节点

13.1 一般规定

13. 1. 1 本章规定适用于不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钢管椅架、拱

架、塔架等结构中的钢管间连接节点。

13. 1. 2 圆钢管的外径与壁厚之比不应超过 100€~ ；方（矩）形管的

最大外缘尺寸与壁厚之比不应超过 40缸， εk 为钢号修正系数。

13. 1. 3 采用无加劲直接焊接节点的钢管材料应符合本标准第

4. 3. 7 条的规定。

13.1.4 采用无加劲直接焊接节点的钢管析了架，当节点偏心不超

过本标准式（13. 2. 1）限制时，在计算节点和受拉主管承载力

时，可忽略因偏心引起的弯矩的影响，但受压主管应考虑按下式

计算的偏心弯矩影响：
M= ~N • e 

式中： ~N·一··一一节点两侧主管轴力之差值；

e一一一偏心矩（图 13. 1. 4 ）。

"-""- .a . .//./ 
＼＼＼冒 l///

0 、气 r-. {) 
一一( v 一志＋ ) 

e>O e=O 

(13.1.4) 

(a）有间隙的K形节点 (b）有间隙的N形节点

q 
p 

2 2 

(c）搭接的K形节点 (d）搭接的N形节点

图 13. I. 4 K形和 N形管节点的偏心和间隙

1一搭接管； 2一被搭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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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 5 无斜腹杆的空腹析了架采用无加劲钢管直接焊接节点时，

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H 的规定。

13.2 构造要求

13. 2. 1 钢管直接焊接节点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管的外部尺寸不应小于支管的外部尺寸，主管的壁厚

不应小于支管的壁厚，在支管与主管的连接处不得将支管插入主

管内。

2 主管与支管或支管轴线间的夹角不宜小于 30。。

3 支管与主管的连接节点处宜避免偏心；偏心不可避免时，

其值不宜超过下式的限制；

一 0.55 《 e/D （或 e/h ）《 0.25 (13.2. 1) 

式中： e 一一偏心距（图 13.1.4);

D 一一圆管主管外径（mm);

h 一一连接平面内的方（矩）形管主管截面高度（mm）。

4 支管端部应使用自动切管机切割，支管壁厚小于 6mm

时可不切坡口。

5 支管与主管的连接焊缝，除支管搭接应符合本标准第

13.2.2 条的规定外，应沿全周连续焊接并平滑过渡；焊缝形式

可沿全周采用角焊缝，或部分采用对接焊缝，部分采用角焊缝，

其中支管管壁与主管管壁之间的夹角大于或等于 120。的区域宜

采用对接焊缝或带坡口的角焊缝；角焊缝的焊脚尺寸不宜大于支

管壁厚的 2 倍；搭接支管周边焊缝宜为 2 倍支管壁厚。

6 在主管表面焊接的相邻支管的间隙 G 不应小于两支管壁

厚之和［图 13. 1. 4(a）、图 13. 1. 4(b) J 。

13. 2. 2 支管搭接型的直接焊接节点的构造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管搭接的平面 K 形或 N 形节点［图 13. 2. 2(a）、图

13.2.2(b汀，其搭接率 1Jov = q／ρ × 100%应满足 25%《 1Jov 《

100% ，且应确保在搭接的支管之间的连接焊缝能可靠地传递

内力；

146 



2 当互相搭接的支管外部尺寸不同时，外部尺寸较小者应

搭接在尺寸较大者上；当支管壁厚不同时，较小壁厚者应搭接在

较大壁厚者上；承受轴心压力的支管宜在下方。

p p 

(a）搭接的K形节点 (b）搭接的N形节点

图 13.2.2 支管搭接的构造

1一搭接支管； 2一被搭接支管

13.2.3 无加劲直接焊接方式不能满足承载力要求时，可按下列

规定在主管内设置横向加劲板：

1 支管以承受轴力为主时，可在主管内设 1 道或 2 道加劲

板［图 13. 2. 3-l(a）、图 13. 2. 3-l(b）］；节点需满足抗弯连接要

求时，应设 2 道加劲板；加劲板中面宜垂直于主管轴线；当主管

为圆管，设置 1 道加劲板时，加劲板宜设置在支管与主管相贯面

的鞍点处，设置 2 道加劲板时，加劲板宜设置在距相贯面冠点

0. 1日附近［图 13. 2. 3-1 ( b) J ，认为支管外径；主管为方管时，

加劲胁宜设置 2 块（图 13. 2. 3-2); 

2 加劲板厚度不得小于支管壁厚，也不宜小于主管壁厚的

2/3 和主管内径的 1/40；加劲板中央开孔时，环板宽度与板厚的

比值不宜大于 15ευ

3 加劲板宜采用部分熔透焊缝焊接，主管为方管的加劲板

靠支管一边与两侧边宜采用部分熔透焊接，与支管连接反向一边

可不焊接；

4 当主管直径较小，加劲板的焊接必须断开主管钢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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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的拼接焊缝宜设置在距支管相贯焊缝最外侧冠点 80mm 以

外处［图 13. 2. 3-1 ( c) J 。

二主80mm

(a）主管内设1道加劲板 (b）主管内设2道加劲板 (c）主管拼接焊缝位置

图 13. 2. 3-1 支管为圆管时横向加劲板的位置

1一冠点； 2一鞍点； 3一加劲板； 4一主管拼缝

图 13. 2. 3-2 支管为方管或矩形管时加劲板的位置

1一加劲板

13.2.4 钢管直接焊接节点采用主管表面贴加强板的方法加强

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管为圆管时，加强板宜包覆主管半圆［图 13.2.4

(a汀，长度方向两侧均应超过支管最外侧焊缝 50mm 以上，但不

宜超过支管直径的 2/3，加强板厚度不宜小于 4mm。

2 主管为方（矩）形管且在与支管相连表面设置加强板

［图 13.2.4(b）］时，加强板长度 lp 可按下列公式确定，加强板

宽度 bp宜接近主管宽度，并预留适当的焊缝位置，加强板厚度

不宜小于支管最大厚度的 2 倍。

T、 Y 和 X形节点

lp 》宇；；－ +/bp (bp - b1) 
- SlilσI - -

(13. 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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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形间隙节点

ln 注 1. 5 （丰7 十 α ＋宇~ l (13. 2. 4-2) 
A ’飞Slnc11 Slill12 I 

式中： lp 、 bp 一一加强板的长度和宽度（mm);

h1 、 h2 一一支管 1 、 2 的截面高度（mm);

b1 一一支管 1 的截面宽度（mm);

。1 、仇一一支管 1 、 2 轴线和主管轴线的夹角；

a 一一两支管在主管表面的距离（mm）。

3 主管为方（矩）形管且在主管两侧表面设置加强板［图

13.2.4(c）］时， K形间隙节点：加强板长度 lp 可按式（13. 2. 4-2) 

确定， T和 Y形节点的加强板长度 lp 可按下式确定：

ο~1 03. 2. 4-3) 

4 加强板与主管应采用四周围焊。对 K、 N 形节点焊缝有

效高度不应小于腹杆壁厚。焊接前宜在加强板上先钻一个排气小

？予

(a）圆管表面的加强板

过

ι↓ l /p l 川
山

寸
叫
→

(b）方（矩）形主管与支管连接表面的加强板 (c）方（矩）形主管侧表面的加强板

图 13. 2. 4 主管外表面贴加强板的加劲方式

1一四周围焊； 2一加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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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焊后应用塞焊将孔封闭。

13.3 圆钢管直接焊接节点和局部加劲节点的计算

13.3.1 采用本节进行计算时，圆钢管连接节点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支管与主管外径及壁厚之比均不得小于 0.2，且不得大

于 1. 0; 

2 主支管轴线间的夹角不得小于 30。；

3 支管轴线在主管横截面所在平面投影的夹角不得小于

60。，且不得大于 120。。

13.3.2 无加劲直接焊接的平面节点，当支管按仅承受轴心力的

构件设计时，支管在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不得小于其轴心力设

计值。

1 平面 X形节点（图 13. 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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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3. 2-1 X形节点

1一主管； 2一支管

No 

1）受压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cx 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5.45 少
NcX = (1- 0. 81/Dsin() cfantz J ( 13. 3. 2-1) 



/3 = Di/D ( 13. 3. 2-2) 

仇＝ 1-0. 3 天－ 0. 3 （到2 (13. 3. 2-3) 

式中：弘一一参数，当节点两侧或者一侧主管受拉时，取仇＝

1，其余情况按式（13. 3. 2-3）计算；

t 一一主管壁厚（mm);

f一一主管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CN/

mm2); 

。一一主支管轴线间小于直角的夹角；

D、 Di －一分别为主管和支管的外径（mm);

fy －一主管钢材的屈服强度（N/mm2);

σ－一节点两侧主管轴心压应力中较小值的绝对值 CN/

mm2 ）。

2）受拉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α 应按下式

计算：

Nα ＝ 0. 78 俏。 2 Ncx (13. 3. 2-4) 

2 平面 T形（或 Y形）节点（图 13. 3. 2-2 和图 13. 3. 2-3): 

图 13. 3. 2-2 T形（或 Y形）受拉节点

1一主管； 2一支管

1）受压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cT 应按下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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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3. 2-3 T形（或 Y形）受压节点

1一主管； 2一支管

NcT = l~ 俏。2 I/Jn i/Jd t2 J (13. 3. 2-5) 

当阪0. 7 时：

白＝ 0. 069 十 0.93卢 (13. 3. 2-6) 

当 13>0. 7 时：

白＝ 2卢一 0. 68 (13. 3. 2-7) 

2）受拉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tT 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当卢《0. 6 时：

NtT = 1. 4NcT ( 13. 3. 2-8) 

当卢＞O. 6 时：

NtT = (2 -j3)NcT (13. 3. 2-9) 

3 平面 K形间隙节点（图 13. 3. 2-4): 

1）受压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必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11. 51 I D \ 0· 2 
必＝ sin8c ( f) ip呐件t2 f ( 13. 3. 2-10) 

I 2. 19 、／咱 20. 1 、
化＝ 1+ ~1 十 7. 5a/ D) \ 1 - 6. 6 +DI t) ( 1 - o. 77ρ 

( 13. 3. 2-11) 

式中： Be 一一受压支管轴线与主管轴线的夹角；

件一一参数，按式（13.3.2-1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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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卢p

图 13. 3. 2-4 平面 K形间隙节点

1一主管； 2－支管

仙一一参数，按式（13. 3. 2-6）或式（13. 3. 2-7）计算；

a 一一两支管之间的间隙（mm）。

2）受拉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tK 应按下式

计算：

N sinO ,..T 
tK 一亘古川 ( 13. 3. 2-12) 

式中： Ot 一一受拉支管轴线与主管轴线的夹角。

4 平面 K形搭接节点（图 13. 3. 2-5): 

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必、 NtK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受压支管

= ( 29 、- 0. 07 4 )Ac! (13. 3. 2-13) 
ψn 十 25.2 J 

受拉支管

= ( 29 、一 0. 07 4 )At! ( 13. 3. 2-14) 
仇＋ 25. 2 J 

化＝ {!'ov YrO. B-1Jov ( 13. 3. 2-15) 

y = DI (2t) (13. 3. 2-16) 

τ ＝ tilt (13. 3.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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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p 

2 3 

←l
叫
←

1-1 

图 13. 3. 2-5 平面 K形搭接节点

1一主管； 2一搭接支管； 3一被搭接支管；

4一被搭接支管内隐藏部分

式中： cpq 二二参数；

人一一受压支管的截面面积（mm2);

At －一－受拉支管的截面面积（mm2);

f一一支管钢材的强度设计值（N/mm2);

ti 一－支管壁厚（mm）。

5 平面 DY 形节点（图 13. 3. 2-6): 

两受压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α 应按下式计算：

NcDY == Ncx (13. 3. 2-18) 

式中： Ncx 一－x形节点中受压支管极限承载力设计值 CN）。

6 平面 DK 形节点：

1）荷载正对称节点（图 13. 3. 2-7): 

四支管同时受压时，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应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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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公式验算：

图 13. 3. 2-6 平面 DY形节点

1一主管； 2－支管

N1 sin81 + Nz sin82 《 N必sinOi (13. 3. 2-19) 

NcXisin8i == maxCNcx1 sin81, Ncxz sin82) ( 13. 3. 2-20) 

四支管同时受拉时，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应按下

列公式验算：

N1 sin81 + Nz sin82 < NtXisinOi (13. 3. 2-21) 

N说sinOi == max(NtX1sin81 ,NtX2sin82) (13. 3. 2-22) 

式中： Ncx1 、 Ncxz 一－x形节点中支管受压时节点承载力设计值

(N); 

N汉1 、 N也一－x形节点中支管受拉时节点承载力设计值

CN）。

2）荷载反对称节点（图 13. 3. 2-8): 

N1 三三 NcK (13. 3. 2-23) 

Nz < NtK (13. 3. 2-24) 

对于荷载反对称作用的间隙节点（图 13. 3. 2-8 ），还

需补充验算截面 a-a 的塑性剪切承载力：

（刊s旷 I Na \2 ｜十七τ－）《 1.0 (13.3.2-25) 
Vol J \ rv I 

vp1 ＝＝主Afv
π 

( 13. 3.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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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1 ＝ π （D- t )tf (13. 3. 2-27) 

式中： N必一一平面 K形节点中受压支管承载力设计值（N);

NtK 一一平面 K形节点中受拉支管承载力设计值（N);

Vp1 一一主管剪切承载力设计值 CN);

A 一一主管截面面积（mm2);

Jv 一一主管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 CN/mm2);

Np1 一一一主管轴向承载力设计值（N);

Na 一一截面 a-a 处主管轴力设计值（N）。

图 13. 3. 2-7 荷载正对称平面 DK形节点

1一主管； 2一支管

图 13. 3. 2-8 荷载反对称平面 DK 形节点

1一主管； 2一支管

7 平面 KT形（图 13. 3. 2-9): 

对有间隙的 KT形节点，当竖杆不受力，可按没有竖杆的 K

形节点计算，其间隙值 α 取为两斜杆的趾间距；当竖杆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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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们n
A

No 

队
主

N卢

(a) Ni 、 N3受压 (b) Ni 、 N3受拉

图 13. 3. 2-9 平面 KT形节点

1二主管； 2一支管

时，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N1 sin81 + N3 sin83 < NcKl sin81 

Nzsin82 < NcKl sin81 

当竖杆受拉力时，尚应按下式计算：

N1 < NcKl ( 13. 3. 2-30) 

式中： NcKl 一－K形节点支管承载力设计值，由式（ 13. 3. 2-11) 

计算，式（ 13. 3. 2-11 ）中卢＝＝ CD1 + Dz + 
D3)/3D ， α 为受压支管与受拉支管在主管表面的

间隙。

8 T、 Y、 X形和有间隙的 K、 N 形、平面 KT形节点的冲

剪验算，支管在节点处的冲剪承载力设计值 Nsi 应按下式进行补

充验算：

(13. 3. 2一28)

( 13. 3. 2-29) 

1 十 sin81
Nsi ＝＝ π2 sin2ftDif v (13. 3. 2-31) 

13.3.3 无加劲直接焊接的空间节点，当支管按仅承受轴力的构

件设计时，支管在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不得小于其轴心力设

计值。

1 空间 TT形节点（图 13.3.3-1):

1）受压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crr 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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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rr ＝仇。NcT (13. 3. 3-1) 

仇。＝ 1. 28 - 0. 64 }5 < 1. 1 ( 13. 3. 3-2) 

式中： a。一－两支管的横向间隙。

2）受拉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1τT 应按下式

计算：

N1rr = Ncrr 

N二
、～4二

图 13. 3. 3-1 空间 Tr形节点

1一主管； 2一支管

2 空间 KK 形节点（图 13. 3. 3-2) : 

(13. 3. 3-3) 

φ 

lγ｜ 
1-1 

受压或受拉支管在空间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cKK 或

NtKK 应分别按平面 K形节点相应支管承载力设计值 NcK 或 NtK

乘以空间调整系数µKK计算。

支管为非全搭接型

µKK =0. 9 

支管为全搭接型

µKK = 0. 74γ0· 1 exp ( 0. 6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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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D 

(13. 3. 3-4) 

(13. 3. 3-5) 

(13. 3. 3-6) 



飞！！＿op

应l
1-1 

图 13. 3. 3-2 空间 KK 形节点

1一主管； 2一支管

式中：乙一一参数；

q。一一平面外两支管的搭接长度（mm）。

3 空间 KT形圆管节点（图 13. 3. 3-3 、图 13. 3. 3-4): 

{ 

M
叫

｜γ｜ 

图 13. 3. 3-3 空间 KT形节点

1一主管； 2一支管

1) K 形受压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cKT 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NcKT == QnµKTNcK (13. 3. 3-7) 

159 



Qn 儿ι ( 13. 3. 3-8) 
1 + 11\. ') 

1+o.6n~ 

nTK ==NT/ IN必 I c13.3.3-9) 

(l. 15件。7exp(-0.2手） 空间 KT形间隙节点

µKT ＝＝ 才 1. 0 空间 KT形平面内搭接节点

LO. 74y·1 exp(- 0. 25S'o) 空间 KT形全搭接节点

(13. 3. 3-10) 

各＝ 15 或主 (13.3.3-11) 

2) K 形受拉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tKT 应按下

式计算：

NtKT == QnµKTNtK (13. 3. 3-12) 

3) T形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KT 应按下式计算：

NKT == I nTK I NcKT (13. 3. 3-13) 

式中： Qn 一－－支管轴力比影响系数；

nτx 一－T形支管轴力与 K形支管轴力比，－ 1 《 nTK 《 1 。

NT 、 NcK 一一分别为 T 形支管和 K 形受压支管的轴力设计值，

以拉为正，以压为负 CN);

µKT 一一空间调整系数，根据图 13. 3. 3-4 的支管搭接方式

分别取值；

(a）空间KT形间隙节点 (b）空间KT形平面内搭接节点 (c）空间KT形全搭接节点

图 13. 3. 3-4 空间 KT形节点分类

1一主管； 2一支管； 3一贯通支管； 4一搭接支管； 5一内隐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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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r 一－T形支管与主管的直径比；

各一一参数；

ao 一－K 形支管与 T形支管的平面外间隙（mm);

q。一－K 形支管与 T形支管的平面外搭接长度（mm）。

13.3.4 无加劲直接焊接的平面 T、 Y、 X 形节点，当支管承受

弯矩作用时（图 13. 3. 4-1 和图 13. 3. 4-2），节点承载力应按下列

规定计算：

Mo 
(\ 

图 13. 3. 4-1 T形（或 Y形）节点的平面内受弯与平面外受弯

1一主管； 2一支管

平
」

图 13. 3. 4-2 X形节点的平面内受弯与平面外受弯

1一主管； 2一支管

1 支管在管节点处的平面内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MiT 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图 13. 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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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2 f 
MiT = QxQf ,.. 

sioo 

Qx = 6. 09fJY0· 也

当节点两侧或一侧主管受拉时：

Qf = 1 

当节点两侧主管受压时：

Qf = 1-0. 3np 一 0. 3n~ 

n 一丛丘 _i_ Mo - . 
p Afy I Wfy 

(13. 3. 4-1) 

( 13. 3. 4-2) 

( 13. 3. 4-3) 

( 13. 3. 4-4) 

(13. 3. 4-5) 

当 Di 《 D-2t 时，平面内弯矩不应大于下式规定的抗冲剪

承载力设计值：

iT = ( 1 + 3sin8 
4 sin28 )D妇fv (13. 3. 4-6) 

式中： Qx 一一参数；

Qf 一一参数；

Nop一一节点两侧主管轴心压力的较小绝对值（N);

Mop－节点与 Nop对应一侧的主管平面内弯矩绝对值

(N •mm); 

A一一与 Nop对应一侧的主管截面积（mm2);

W一一与 N

2 支管在管节点处的平面外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MoT 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Dit2 f 
MoT = QyQf sin(} 

Qy = 3. 2γ＜o. srh 

(13.3.4-7) 

(13. 3. 4-8) 

当 Di~二 D-2t 时，平面外弯矩不应大于下式规定的抗冲剪

承载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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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 sin趴 m
soT == ( 4 sin20 )Dftf v (13. 3. 4-9) 

3 支管在平面内、外弯矩和轴力组合作用下的承载力应按

下式验算：

7\T M. M 
二二十一＿＿.！.＿＿十 ~~1.0 (13.3.4-10) 
Nj MiT MoT ;:::::: 

式中： N、 Mi 、 Mo－支管在管节点处的轴心力 CN）、平面内

弯矩、平面外弯矩设计值 CN •mm); 

Ni一一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根据

节点形式按本标准第 13.3.2 条的规定计

算 CN）。

13.3.5 主管呈弯曲状的平面或空间圆管焊接节点，当主管曲率

半径R》 5m 且主管曲率半径 R 与主管直径 D 之比不小于 12

时，可采用本标准第 13.3.2 条和第 13.3.4 条所规定的计算公式

进行承载力计算。

13.3.6 主管采用本标准第 13.2.4 条第 1 款外贴加强板方式的

节点：当支管受压时，节点承载力设计值取相应未加强时节点承

载力设计值的（0. 23r!· 18俨. 68+1）倍；当支管受拉时，节点承载

力设计值取相应未加强时节点承载力设计值的 1. 13τ~.59 倍； τr 为

加强板厚度与主管壁厚的比值。

13.3.7 支管为方（矩）形管的平面 T、 X形节点，支管在节点

处的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T形节点：

1）支管在节点处的轴向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NTR == (4 十 20屎C ) ( 1 + 0 · 2 5 'f/RC ) </Jn t2 f ( 13. 3. 7 -1 ) 

如＝告
h1 

'f/RC == D 

(13. 3. 7-2) 

(13. 3. 7-3) 

2）支管在节点处的平面内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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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MiTR == h1NTR (13. 3. 7-4) 

3）支管在节点处的平面外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

计算：

MoTR == 0. 5b1NTR (13. 3. 7-5) 

式中： f1Rc －一支管的宽度与主管直径的比值，且需满足品c

二三0. 4; 

1/Rc 一一支管的高度与主管直径的比值，且需满足 1/Rc《4;

b1 一一支管的宽度（mm);

h1 一一支管的平面内高度（mm);

t 一一主管壁厚（mm);

f一一主管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CN/

mm2 ）。

2 X 形节点：

1）节点轴向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5(1 十 0.25比r) " 
N恕＝ 1 一川

2）节点平面内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MiXR == hiN XR (13. 3. 7-7) 

3）节点平面外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MoXR == 0. 5biN XR ( 13. 3. 7-8) 

3 节点尚应按下式进行冲剪计算：

CN1/A1 +Mx1/Wx1 +My1/Wy1)t1 < lfv (13. 3. 7-9) 

式中： N1 一一支管的轴向力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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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一一支管的横截面积（mm2);

Mx1 一一支管轴线与主管表面相交处的平面内弯矩CN •rm口）；

W对一一支管在其轴线与主管表面相交处的平面内弹性抗

弯截面模量（mm3);



My1 一一支管轴线与主管表面相交处的平面外弯矩 CN • 
m m 

Wy1 一一支管在其轴线与主管表面相交处的平面外弹性抗

弯截面模量（mm3);

t1 一一支管壁厚（mm);

f v 一一主管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

13.3.8 在节点处，支管沿周边与主管相焊；支管互相搭接处，

搭接支管沿搭接边与被搭接支管相焊。焊缝承载力不应小于节点

承载力。

13. 3. 9 T(Y）、 X 或 K形间隙节点及其他非搭接节点中，支管

为圆管时的焊缝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支管仅受轴力作用时：

非搭接支管与主管的连接焊缝可视为全周角焊缝进行计算。

角焊缝的计算厚度沿支管周长取 0. 7岛，焊缝承载力设计值 N£可

按下列公式计算：

Nf == 0. 7h£lw.ff (13. 3. 9-1) 

当 DjD《0.65 时：

/0.534 、lw == (3. 25D; - 0. 025D) { . /l + 0. 446) 
飞 Slilσ－／

(13. 3. 9-2) 

当 0. 65<Di/D《1 时：

/0.534 、
lw == (3. 81Di 一 0. 389D) { ·ne1 + 0. 446) 

(13. 3. 9-3) 

式中： hf一一焊脚尺寸（mm);

ff一一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N/mm2);

lw一一焊缝的计算长度（mm）。

2 平面内弯矩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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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管与主管的连接焊缝可视为全周角焊缝进行计算。角焊缝

的计算厚度沿支管周长取 0. 7岛，焊缝承载力设计值 Mfi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Mfi == Wfiff (13. 3. 9-4) 

W _ Ifi 
fi Xe+ D/(2sin8J 

(13. 3. 9-5) 

Xe == (- 0. 34sin8i + 0. 34) • (2. 188卢＋ o. 059卢十 0. 188) • Di 

(13. 3. 9-6) 

/0.826 、
自＝＝ ( sin28 十 0. 113 } • ( 1. 04 十 0. 124j3- 0. 322卢）

πCD十 1. 4h£)4 - D4 
64 coscpfi 

(13. 3. 9-7) 

cpfi == arcsin(Di / D) == arcsinf3 ( 13. 3. 9-8) 

式中： wfi一一焊缝有效截面的平面内抗弯模量，按式（13.3.9-

5）计算（mm3);

L一一参数，按式（13.3.9-6）计算（mm);

Ifi一一焊缝有效截面的平面内抗弯惯性矩，按式

( 13. 3. 9-7）计算（mm4 ）。

3 平面外弯矩作用下：

支管与主管的连接焊缝可视为全周角焊缝进行计算。角焊缝

的计算厚度沿支管周长取 0. 7岛，焊缝承载力设计值 Mr。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Mfo 二 wfo万 (13. 3. 9-9) 

ι
 一

－

W 
( 13. 3. 9-10) 

我。二 arcsin(DjD) == arcsinf3 ( 13. 3.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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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 == ( 0. 26sin8十 0. 7 4) • ( 1. 04 一 0. 06(3) .王
64 

CD十 1. 4hf)4 - D4 
cos3 衔。

( 13. 3. 9-12) 

式中： wfo－焊缝有效截面的平面外抗弯模量，按式（ 13. 3. 9-

10）计算（mm3);

I£。一－焊缝有效截面的平面外抗弯惯性矩，按式

( 13. 3. 9-12）计算（mm4 ）。

13.4 矩形钢管直接焊接节点和局部

加劲节点的计算

13. 4. 1 本节规定适用于直接焊接且主管为矩形管，支管为矩形

管或圆管的钢管节点（图 13. 4. 1），其适用范围应符合表 13. 4. 1 

的要求。

（创 T、 Y形节点 (b)X形节点

(c）有间隙的K、 N形节点 (d）搭接的K、 N形节点

图 13. 4. 1 矩形管直接焊接平面节点

1－搭接支管； 2－被搭接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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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4. 1 主管为矩形管，支管为矩形管或圆管的节点几何参数适用范围

节点几何参数， i=l 或 2，表不支管； j 表示被搭接支管

截面及 一bi 一hi －….,41,.D一i α 或可ov
主主L 或Di hi b h 节点形式 ti ti ti 

一一 bi ti b 、 b b bi t 、 t

受压 受拉 bj 、 tj

T、 Y 与 X 二三 0.25

b 三二 37缸， i
< 35 O. 5C1-{D《~ < 1.5Cl-/DK 与 N 二三 o. 1+o.01 一

且《 35t 
间隙节点

卢二三 0.35 a 二三 t1 十 tz

< 35
hi 

0. 5 ~二 bi 《 2.0
25% < 1Jov < 100%

K 与 N
二三 0.25 《 33缸， i 王三 40

_!j_ < 1. 0 

搭接节点
tj 

bi 
0. 75 < b < 1. 0 

支管为圆管
Di 

三二 44缸，t < 50 取 bi= Di 仍能满足上述相应条件0.4 王三 b ζ0.8 

注： 1 当亏＞ 1. 5 ( 1-,B），则按 T形或 Y形节点计算；

2. bi 、 hi' ti 分别为第 i 个矩形支管的截面宽度、高度和壁厚； Di 、 ti 分别为第 i 个圆支管的外径和壁厚； b、 h 、 t 分别为矩形主管

的截面宽度、高度和壁厚川为支管间的间隙； 1Jov 为搭接率； εk,i 为第 i 个支管钢材的钢号调整系数4为参数：对T、 Y、 X形

节点，卢＝号或号，对 K、 N形节点，卢＝ b1 ＋气h1 +h2 或 ,B = D1 tD2 。



13.4.2 元加劲直接焊接的平面节点，当支管按仅承受轴心力的

构件设计时，支管在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不得小于其轴心力设

计值。

1 支管为矩形管的平面 T、 Y 和 X 形节点：

1）当卢《 0.85 时，支管在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ui 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Nu;=l.8( h, +2) t2f 仇
飞bC sin(}i JC sin(}i 

( 13. 4. 2-1) 

(13. 4. 2-2) c === ( 1 - /3) 0. 5 

主管受压时：

化 O:Jj-σ=== 1. 0 一－ (13. 4. 2-3) 

主管受拉时：

c/Jn === 1. 0 ( 13. 4. 2-4) 

式中： C一一参数，按式（ 13. 4. 2-2）计算；

c/Jn 一一参数，按式（13.4.2-3）或式。3. 4. 2-4）计算；

σ一一节点两侧主管轴心压应力的较大绝对值（N/mm2 ）。

2）当 f3= 1. 0 时，支管在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ui 应按

下式计算：

I 2h· 、 r r. 
＝（司＋ 1叫言和n （川川）

对于 X形节点，当 8i < 90。且 h 二三 hi/cos8i 时，尚应按下式

计算：

当支管受拉时：

当支管受压时：

对 T、 Y 形节点：

对 X形节点：

N _ 2htfv 
ui sin(}i 

fk === f 

人 ＝＝＝ 0. 8<pf 

(13.4.2-6) 

(13. 4. 2-7) 

(13. 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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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 == ( 0. 65sin8i ）ψf (13. 4. 2-9) 

A == 1. 73 （主－ 2) j止了 (13. 4. 2-10) 
飞 t - I '\/ sinf)i 

式中： fv 一一主管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 CN/mm2);

人一一－主管强度设计值，按式（ 13. 4. 2-7）～式（ 13. 4. 2-9) 

计算（N/mm2);

伊一一长细比按式（ 13. 4. 2-10）确定的轴心受压构件的

稳定系数。

3）当 0. 85 ＜卢＜ 1. 0 时，支管在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Nui 应按式（ 13. 4. 2-1 ）、式（ 13. 4. 2-5 ）或式

(13. 4. 2-6）所计算的值，根据卢进行线性插值。此

外，尚应不超过式（13. 4. 2-11）的计算值：

Nui == 2. O (hi - 2ti 十 bei )tifi (13. 4. 2-11) 

JO + 
·＝＝ ~·21-·b ~bi (13.4.2-12) 

b/t tif yi i ~ 

4）当 0.85 《卢《 l-2t/b 时， N山尚应不超过下列公式的

计算值：

Nui = 2. o（在＋叫盏 ( 13. 4. 乙13)
10 b~. == ~. b· ζ b; ( 13. 4. 2-14) 
。It 飞

式中： Ji－一支管钢材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CN/

mm2 ）。

2 支管为矩形管的有间隙的平面 K形和 N 形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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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点处任一支管的承载力设计值应取下列各式的较

小值：

Nui ＝二年叫去） o. 5 tz fl/Jn (13. 4. 2-15) 

N == Avfv 
二

sinf)i 
(13. 4. 2-16) 

I bi 十 bei 、
N ui == 2. 0 ( hi - 2ti 十 2 ) tif i (13. 4. 2-17) 



当卢《 1- 2t/b 时，尚应不超过式（13. 4. 2-18）的计算值：

( h bi 十 b~i \ tf v 
Nui === 2. 0 i 一午十 ）一一

飞 sin8i 2 J sin8i 

Av === (2h 十 αb )t 

α －J机4α2

(13. 4. 2-18) 

(13. 4. 2-19) 

( 13. 4. 2-20) 

式中：人一一主管的受剪面积，应按式（ 13.4.2-19 ）计算

(mm2); 

α 一一参数，应按式（ 13. 4. 2-20）计算， （支管为圆管

时 α＝＝＝ O ）。

2）节点间隙处的主管轴心受力承载力设计值为：

N === CA 一 αvAv)J (13. 4. 2-21) 

αv = 1-J1 一（扫2 ( 13. 4. 2-22) 

VP === Avfv (13. 4. 2-23) 

式中： αv 一一剪力对主管轴心承载力的影响系数，按式

( 13. 4. 2-22）计算；

V一一节点间隙处弦杆所受的剪力，可按任一支管的竖

向分力计算（N);

A 一一主管横截面面积（mm2 ）。

3 支管为矩形管的搭接的平面 K形和 N 形节点：

搭接支管的承载力设计值应根据不同的搭接率弘按下列公

式计算（下标 j 表示被搭接支管）：

1）当 25%《 1Jov <50%时：

「 1Jov k 十句 1
Nui === 2. O川一 2川拮＋ 2 Jtifi 

10 f ＝一一. !:ilJi • bi ~ b· 
句 bj I tj tif yi '= 

2）当 50%《 1Jov <80%时：

( 13. 4. 2-24) 

( 13. 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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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i 十 be \ Nui == 2. 0 (hi - 2ti 十 2 j }tifi (13. 4. 2-26) 

3）当 80%《 1Jov <100%时：

I bi 十 be \ 
Nui == 2.0(hi-2ti+ 2 j )tifi (13.4.2-27) 

被搭接支管的承载力应满足下式要求：

Nu· Nm (13. 4. 2-28) 
AjfiJ 、 Ai!yi 

4 支管为矩形管的平面 KT 形节点：

1）当为间隙 KT 形节点时，若垂直支管内力为零，则假

设垂直支管不存在，按 K形节点计算。若垂直支管内

力不为零，可通过对 K形和 N形节点的承载力公式进

行修正来计算，此时卢《 Cb1 + b2 + b3 十 h1 + hz 十
h3)/(6b），间隙值取为两根受力较大且力的符号相反

（拉或压）的腹杆间的最大间隙。对于图 13. 4. 2(a）、

图 13. 4. 2(b）所示受荷情况 CP 为节点横向荷载，可

为零），应满足式（ 13. 4. 2-29）与式（ 13. 4. 2-30）的

要求：

Nu1 sin81 》 Nzsin82 十 N3sin83

Nu1 二三 N1

( 13. 4. 2-29) 

( 13. 4. 2-30) 

式中：川、 Nz 、 N3一一腹杆所受的轴向力 CN）。

NI ! 
↓爪’

＼々 i y 'N2 JI Ny 

p ~ pt 
(a) (b) 

图 13. 4. 2 KT形节点受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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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为搭接 KT形方管节点时，可采用搭接 K形和 N形

节点的承载力公式检验每一根支管的承载力。计算支

管有效宽度时应注意支管搭接次序。

5 支管为圆管的各种形式平面节点：

支管为圆管的 T、 Y、 X、 K 及 N 形节点时，支管在节点处

的承载力可用上述相应的支管为矩形管的节点的承载力公式计

算，这时需用 Di替代 bi和丸，并将计算结果乘以 π／4 。

13.4.3 元加劲直接焊接的 T 形方管节点，当支管承受弯矩作

用时，节点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当 p运0.85 且 n《0.6 时，按式（13.4.3-1）验算；当 p

s二0.85 且 n>O. 6 时，按式（13.4.3-2）验算；当卢＞O. 85 时，

按式（13. 4. 3-2）验算。

（叹 f ( Mf 一－十｛一－｝《 1. 0 
Nu1 飞Mui J 

N M 
－－－－－；－＋一一~ 1. 0 
1\J ul 儿ful 飞

( 13. 4. 3-1) 

( 13. 4. 3-2) 

式中： N；一一支管在节点处的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应按本

条第 2 款的规定计算（N);

l飞lful 一一支管在节点处的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按本条第

3 款的规定计算（N •mm）。

2 N；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 κ0.85 时，按下式计算：

N~ == t2 f「严仨2-n2 ） 十 4 (1- nz ） 丁
l J L i 一扩 v1-13 」

(13. 4. 3-3) 

2）当 13>0. 85 时，按本标准第 13. 4. 2 条中的相关规定

计算。

3 Mui 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 p《0.85 时：

173 



I b 2 hi /b 、
Mu1 == t2 hi f ｛ π ＋ 十了一） (1- n2) 

\2h1 vl-f3 1 f3J 
( 13. 4. 3-4) 

η ＝ --J (13. 4. 刊

当卢S>0.85 时，其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取式（ 13. 4. 3-6）和式

(13. 4. 3-8）或式（13. 4. 3-9）计算结果的较小值：

「 I b ＼寸
Mul == I W1 一（ 1 一一三）b1 t1 (h1 - t1) l/1 ( 13. 4. 3-6) 

L 飞 b J 」

be== l旦．三L__b， ζ b, (13.4.3-7) 
b/t t1fy1 l 飞 i

当 t三三2. 75mm: 

Mul == 0. 595t(h1 + 5t)2 ( 1 - 0. 3n) J ( 13. 4. 3-8) 

当 2. 75mm<t< 14mm:

Mul == 0. 0025t(t2 - 26. 8t + 304. 6) (h1 + 5t)2 (1- 0. 3n) f 

(13.4.3-9) 

式中： n－一－参数，按式（13. 4. 3-5）计算，受拉时取 η＝＝ O;

be－腹杆翼缘的有效宽度，按式（ 13.4.3-7 ）计算

(mm); 

W1一一－支管截面模量（mm3 ）。

13. 4. 4 采用局部加强的方（矩）形管节点时，支管在节点加强

处的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主管与支管相连一侧采用加强板［图 13.2.4(b)]:

1）对支管受拉的 T、 Y 和 X 形节点，支管在节点处的承载

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Nui == 1. 8( hi 十 2) t~fp 
飞bp cp sinei J cp sinei 

cp == c1 一卢p )0. 5 

f3p === b) bp 

式中： fp一一加强板强度设计值 CN/mm2);

cp一一参数，按式（13. 4. 4-2）计算。

174 

( 13. 4. 4-1) 

(13.4.4-2) 

(13.4.4-3) 



2）对支管受压的 T、 Y 和 X 形节点，当 f3r,《0.8 时可应

用下式进行加强板的设计：

lp 二三 2b/sinOi ( 13. 4. 4-4) 

九二三 4t1 - t (13. 4. 4-5) 

3）对 K形间隙节点，可按本标准第 13.4.2 条中相应的

公式计算承载力，这时用 tp 代替 t，用加强板设计强

度 fp 代替主管设计强度 f。

2 对于侧板加强的 T、 Y、 X 和 K 形间隙方管节点［图

13.2.4(c）］，可用本标准第 13.4.2 条中相应的计算主管侧壁承载

力的公式计算，此时用 t十tp 代替侧壁厚 t, Av 取为 2h(t + tp ）。
13. 4. 5 方（矩）形管节点处焊缝承载力不应小于节点承载力，

支管沿周边与主管相焊时，连接焊缝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接焊接的方（矩）形管节点中，轴心受力支管与主管

的连接焊缝可视为全周角焊缝，焊缝承载力设计值 N£ 可按下式

计算：

Nf == helwJf (13. 4. 5-1) 

式中： he－角焊缝计算厚度，当支管承受轴力时，平均计算厚

度可取 0. 7h£ (mm); 

lw一一焊缝的计算长度，按本条第 2 款或第 3 款计算

(mm); 

ff一一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N/mm2 ）。

2 支管为方（矩）形管时，角焊缝的计算长度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

1）对于有间隙的 K形和 N 形节点：

当 ei 二三60。时：

当＆三三50。时：

2h 
lw == ？一云 ＋ bl

Slilσz 

2h 
lw == －－－：－士十 2bl

SlilC1i 

( 13. 4. 5-2) 

(1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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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50。＜Oi<60。时： lw 按插值法确定。

2）对于 T、 Y 和 X形节点：

2h 
l ＝苟（13. 4. 5-4) 

3 当支管为圆管时，焊缝计算长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lw ＝ πCao +b。 ）－ Di

R· 
ao ＝亘古

b。 ＝ Ri

式中： ao一一椭圆相交线的长半轴（mm);

b。一一椭圆相交线的短半轴（mm);

Ri－圆支管半径（mm);

()i－支管轴线与主管轴线的交角。

176 

(13. 4. 5-5) 

(13. 4. 5-6) 

(13. 4. 5-7) 



14 钢与混凝土组合梁

14.1 一般规定

14. 1. 1 本章规定适用于不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组合梁。对于直

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组合梁，应按本标准附录 J 的要求进行疲劳计

算，其承载能力应按弹性方法进行计算。组合梁的翼板可采用现

浇混凝土板、混凝土叠合板或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等，其中混

凝土板除应符合本章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

14. 1. 2 在进行组合梁截面承载能力验算时，跨中及中间支座处

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宽度 be （图 14. 1. 2）应按下式计算：

be= b。＋ b1 +b2 (14. 1. 2) 

式中： b。一一板托顶部的宽度：当板托倾角 α＜45。时，应按 α＝

45。计算；当无板托时，则取钢梁上翼缘的宽度；

当混凝土板和钢梁不直接接触（如之间有压型钢板

分隔）时，取栓钉的横向间距，仅有一列栓钉时取

0 (mm); 

b1 、 b2一－梁外侧和内侧的翼板计算宽度，当塑性中和轴位于

混凝土板内时，各取梁等效跨径 le 的 1/6。此外，

b1 尚不应超过翼板实际外伸宽度 51; b2不应超过相

邻钢梁上翼缘或板托间净距 S。的 1/2 (mm); 

le－等效跨径。对于简支组合梁，取为简支组合梁的跨

度；对于连续组合梁，中间跨正弯矩区取为 0. 6l, 

边跨正弯矩区取为 0. Bl, l 为组合梁跨度，支座负

弯矩区取为相邻两跨跨度之和的 20% (mm）。

14. 1. 3 组合梁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应符合下列



be 
l b1 』 ho ‘ b2 l 

l l 

be 
l b2 』 ho 』 b2 l 

l l 

(a）不设板托的组合梁

，ξ 

b 
－」豆

豆♀
eED 

AU
-AM 

(b）设板托的组合梁

图 14. 1. 2 混凝土翼板的计算宽度

1一混凝土翼板； 2一板托； 3一钢梁

规定：

1 组合梁的挠度应按弹性方法进行计算，弯曲刚度宜按本

标准第 14.4.2 条的规定计算；对于连续组合梁，在距中间支座

两侧各 0. 15l (l 为梁的跨度）范围内，不应计入受拉区混凝土

对刚度的影响，但宜计入翼板有效宽度 be 范围内纵向钢筋的

作用；

2 连续组合梁应按本标准第 14.5 节的规定验算负弯矩区段

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其负弯矩内力可按不考虑混凝土开裂的弹

性分析方法计算并进行调幅；

3 对于露天环境下使用的组合梁以及直接受热源辐射作用

的组合梁，应考虑温度效应的影响。钢梁和混凝土翼板间的计算

温度差应按实际情况采用；

4 混凝土收缩产生的内力及变形可按组合梁混凝土板与钢

梁之间的温差一1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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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虑混凝土徐变影响时，可将钢与混凝土的弹性模量比

放大一倍。

14. 1. 4 组合梁施工时，混凝土硬结前的材料重量和施工荷载应

由钢梁承受，钢梁应根据实际临时支撑的情况按本标准第 3 章和

第 7 章的规定验算其强度、稳定性和变形。

计算组合梁挠度和负弯矩区裂缝宽度时应考虑施工方法及工

序的影响。计算组合梁挠度时，应将施工阶段的挠度和使用阶段

续加荷载产生的挠度相叠加，当钢梁下有临时支撑时，应考虑拆

除临时支撑时引起的附加变形。计算组合梁负弯矩区裂缝宽度

时，可仅考虑形成组合截面后引人的支座负弯矩值。

14. 1. 5 在强度和变形满足要求时，组合梁可按部分抗剪连接进

行设计。

14. 1. 6 按本章进行设计的组合梁，钢梁受压区的板件宽厚比应

符合本标准第 10 章中塑性设计的相关规定。当组合梁受压上翼

缘不符合塑性设计要求的板件宽厚比限值，但连接件满足下列要

求时，仍可采用塑性方法进行设计：

1 当混凝土板沿全长和组合梁接触（如现浇楼板）时，连

接件最大间距不大于 22tfεk ；当混凝土板和组合梁部分接触（如

压型钢板横肋垂直于钢梁）时，连接件最大间距不大于 15tfευ

εk 为钢号修正系数， lf为钢梁受压上翼缘厚度。

2 连接件的外侧边缘与钢梁翼缘边缘之间的距离不大

于 9tfεk 。

14. 1. 7 组合梁承载能力按塑性分析方法进行计算时，连续组合

梁和框架组合梁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内力可采用不考虑混凝土开

裂的模型进行弹性分析，并按本标准第 10 章的规定对弯矩进行

调幅，楼板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

14. 1. 8 组合梁应按本标准第 14.6 节的规定进行混凝土翼板的

纵向抗剪验算；在组合梁的强度、挠度和裂缝计算中，可不考虑

板托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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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组合梁设计

14. 2. 1 完全抗剪连接组合梁的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弯矩作用区段：

1）塑性中和轴在混凝土翼板内（图 14. 2. 1-1），即 Af 《

behclfc 时：

M < beXfcY

X = Aj /(befc) 

式中： M－一正弯矩设计值（N •mm); 

(14. 2. 1-1) 

(14. 2. 1-2) 

A一一一钢梁的截面面积（mm2);

Z一一混凝土翼板受压区高度（mm);

y一一钢梁截面应力的合力至混凝土受压区截面应力的合

力间的距离（mm);

Jc－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CN/mm2 ）。

be 

麟擦襟翰擦露露感螺擦擦罐整整望 三：

M( 
A 

又

f 

杀、

图 14.2.1-1 塑性中和轴在混凝土翼板内时的

组合梁截面及应力图形

Af 

2）塑性中和轴在钢梁截面内（图 14. 2. 1-2 ），即 AJ>

behcl Jc 时：

M < behcl fcYl 十 AcfY2 ( 14. 2. 1-3) 

Ac 二 0. 5 (A - behcl Jc/ J) ( 14. 2. 1-4) 

式中： Ac－钢梁受压区截面面积（mm2);

Y1一－钢梁受拉区截面形心至混凝土翼板受压区截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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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距离（mm);

Y2一一钢梁受拉区截面形心至钢梁受压区截面形心的距

离（mm）。

be 

在

吃
F司！！工

(A-Ac)f 

f 

图 14.2.1-2 塑性中和轴在钢梁内时的组合梁截面及应力图形

2 负弯矩作用区段（图 14. 2. 1-3): 

M' 《 Ms 十 Astfst(y3 + y4/2) (14. 2. 1-5) 

Ms == CS1 十 S2)f (14. 2. 1-6) 

fstAst + J(A-Ac) == JAc (14. 2. 1-7) 

式中： M＇一一负弯矩设计值（N •mm); 

S1 、 S2一一一钢梁塑性中和轴（平分钢梁截面积的轴线）以上

和以下截面对该轴的面积矩（mm3);

Ast－负弯矩区混凝土翼板有效宽度范围内的纵向钢筋

截面面积（mm2);

!st一一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Y3一一纵向钢筋截面形心至组合梁塑性中和轴的距离，

根据截面轴力平衡式（ 14. 2. 1-7）求出钢梁受压

区面积人，取钢梁拉压区交界处位置为组合梁塑

性中和轴位置（mm);

Y4一一组合梁塑性中和轴至钢梁塑性中和轴的距离。当

组合梁塑性中和轴在钢梁腹板内时，取 Y4 == 
Astfst/ (2twf） ，当该中和轴在钢梁翼缘内时，可取

Y4等于钢梁塑性中和轴至腹板上边缘的距离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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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I 

「了丁－－；－－F~立了－；－~
－」----, ,.---

兀tAst ht 

f 

图 14.2.1-3 负弯矩作用时组合梁截面及应力图形

1一组合截面塑’性中和轴； 2一钢梁截面塑性中和轴

14.2.2 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在正弯矩区段的受弯承载力宜符合

下列公式规定（图 14. 2. 2): 

工＝＝ nrN~ ／ (befc) (14. 2. 2-1) 

Ac== (AJ-nrN~ ）／（ 2j) (14. 2. 2-2) 

Mu,r 二 ηrN~y1 十 0. 5(Af-nrN~ ） y2 (14. 2. 2-3) 

式中： Mu,r－一部分抗剪连接时组合梁截面正弯矩受弯承载力

(N •mm); 

nr一一部分抗剪连接时最大正弯矩验算截面到最近零弯

矩点之间的抗剪连接件数目；

N；一一每个抗剪连接件的纵向受剪承载力，按本标准第

14.3 节的有关公式计算（N);

Y1 、 Y2一一如图 14.2.2 所示，可按式（ 14. 2. 2-2）所示的

轴力平衡关系式确定受压钢梁的面积人，进而

确定组合梁塑性中和轴的位置（mm）。

计算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在负弯矩作用区段的受弯承载力

时，仍按本标准式（ 14. 2. 1-5 ）计算，但 Ast !st 应取 nrN；和

Astfst两者中的较小值， nr取为最大负弯矩验算截面到最近零弯

矩点之间的抗剪连接件数目。

14.2.3 组合梁的受剪强度应按本标准式（10. 3. 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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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
茸
吵
＼

在

I 

图 14.2.2 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计算简图

1－组合梁塑性中和轴

14.2.4 用弯矩调幅设计法计算组合梁强度时，按下列规定考虑

弯矩与剪力的相互影响：

1 受正弯矩的组合梁截面不考虑弯矩和剪力的相互影响；

2 受负弯矩的组合梁截面，当剪力设计值 V 《 0. Shwtwfv 

时，可不对验算负弯矩受弯承载力所用的腹板钢材强度设计值进

行折减；当 V> 0. Shwtwf v 时，验算负弯矩受弯承载力所用的腹

板钢材强度设计值 f按本标准第 10.3.4 条的规定计算。

14.3 抗剪连接件的计算

14.3.1 组合梁的抗剪连接件宜采用圆柱头焊钉，也可采用槽钢

或有可靠依据的其他类型连接件（图 14. 3. 1）。单个抗剪连接件

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由下列公式确定：

1 圆柱头焊钉连接件：

N~ == 0. 43As JE工《 0. 7Asfu (14. 3.1-1) 

（功圆柱头焊钉连接件 (b）槽钢连接件

图 14.3. 1 连接件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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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e－混凝土的弹性模量（N/mm2);

As－圆柱头焊钉钉杆截面面积（mm2);

fu－圆柱头焊钉极限抗拉强度设计值，需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电弧螺柱焊用圆柱头焊钉》 GB/T 10433 

的要求（N/mm2 ）。

2 槽钢连接件：

N~ = 0. 26(t + 0. 5tw)lc~工

式中： t一一槽钢翼缘的平均厚度（mm);

lw一一槽钢腹板的厚度（mm);

le－槽钢的长度（mm）。

(14. 3. 1-2) 

槽钢连接件通过股尖肢背两条通长角焊缝与钢梁连接，角焊

缝按承受该连接件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M 进行计算。

14.3.2 对于用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做翼板的组合梁（图

14. 3.2），其焊钉连接件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分别按以下两种

情况予以降低：

(a）肋与钢梁平行
的组合梁截面

(b）肋与钢梁垂直
的组合梁截面

腼~

(c）压型钢板作底
模的楼板剖面

图 14.3.2 用压型钢板作混凝土翼板底模的组合梁

1 当压型钢板肋平行于钢梁布置［图 14.3.2(a)], bw/he< 

1. 5 时，按本标准式（ 14. 3. 1-1）算得的 M 应乘以折减系数 /3v

后取用。 /3v 值按下式计算：

b 1h~ -h 、
v = 0. 6 汇＼ a he e}< 1 (14.3.2-1) 

式中： bw一一混凝土凸肋的平均宽度，当胁的上部宽度小于下部

宽度时［图 14.3.2(c汀，改取上部宽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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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混凝土凸肋高度（mm);

hd一一焊钉高度（mm）。

2 当压型钢板肋垂直于钢梁布置时［图 14.3.2(b）］，焊钉

连接件承载力设计值的折减系数按下式计算：

βF 0. 85 bw / hd - he 飞＝一－：：：＝－；－（ ., )< 1 (14. 3. 2-2) 
气I no '"e 、“e , 

式中： n。一一在梁某截面处一个胁中布置的焊钉数，当多于 3 个

时，按 3 个计算。

14.3.3 位于负弯矩区段的抗剪连接件，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N；应乘以折减系数 0.90

14.3.4 当采用柔性抗剪连接件时，抗剪连接件的计算应以弯矩

绝对值最大点及支座为界限，划分为若干个区段（图 14. 3. 4)' 

逐段进行布置。每个剪跨区段内钢梁与混凝土翼板交界面的纵向

剪力 Vs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图 14.3.4 连续梁剪跨区划分图

1 正弯矩最大点到边支座区段，即 m1 区段， Vs取 Af 和

behclfc 中的较小者。

2 正弯矩最大点到中支座（负弯矩最大点）区段，即 m2和

m3 区段：

Vs == min {Af, behci JJ + Ast!st C 14. 3. 4-1) 

按完全抗剪连接设计时，每个剪跨区段内需要的连接件总数

nf ，按下式计算：

nf == Vs/N~ (14. 3. 4-2) 

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其连接件的实配个数不得少于 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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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0% 。

按式（14. 3. 4-2）算得的连接件数量，可在对应的剪跨区段

内均匀布置。当在此剪跨区段内有较大集中荷载作用时，应将连

接件个数 nf按剪力图面积比例分配后再各自均匀布置。

14.4 挠度计算

14. 4. 1 组合梁的挠度应分别按荷载的标准组合和准永久组合进

行计算，以其中的较大值作为依据。挠度可按结构力学方法进行

计算，仅受正弯矩作用的组合梁，其弯曲刚度应取考虑滑移效应

的折减刚度，连续组合梁宜按变截面刚度梁进行计算。按荷载的

标准组合和准永久组合进行计算时，组合梁应各取其相应的折减

刚度。

14.4.2 组合梁考虑滑移效应的折减刚度 B 可按下式确定：

B ＝＝＝ 旦旦
1 十 E

式中： E一一钢梁的弹性模量 CN/mm2);

leq一一组合梁的换算截面惯性矩；对荷载的标准组合，可

将截面中的混凝土翼板有效宽度除以钢与混凝土弹

性模量的比值 αE 换算为钢截面宽度后，计算整个

截面的惯性矩；对荷载的准永久组合，则除以 2αE

进行换算；对于钢梁与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构成

的组合梁，应取其较弱截面的换算截面进行计算，

且不计压型钢板的作用（mm4);

左一一刚度折减系数，宜按本标准第 14.4.3 条进行

计算。

14.4.3 刚度折减系数 5 宜按下列公式计算（当 5《0 时，取

~＝＝＝ 0) :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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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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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_Io +Aod~ - 
l A。

Io= I +Li 
αE 

(14. 4. 3-2) 

(14. 4. 3-3) 

(14. 4. 3-4) 

(14. 4. 3-5) 

(14. 4. 3-6) 

式中： Acr一一混凝土翼板截面面积；对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

的翼板，应取其较弱截面的面积，且不考虑压型

钢板（mm2);

I一一钢梁截面惯性矩（mm4);

ref一一混凝土翼板的截面惯性矩；对压型钢板混凝土组

合板的翼板，应取其较弱截面的惯性矩，且不考

虑压型钢板（mm4);

de－钢梁截面形心到混凝土翼板截面（对压型钢板混

凝土组合板为其较弱截面）形心的距离（mm);

h一一组合梁截面高度（mm);

ρ一一抗剪连接件的纵向平均间距（mm);

走一一抗剪连接件刚度系数，走＝N~ CN/mm); 

ns一一抗剪连接件在一根梁上的列数。

14.5 负弯矩区裂缝宽度计算

14. 5. 1 组合梁负弯矩区段混凝土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考虑长

期作用影响的最大裂缝宽度 Wmax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按轴心受拉构件进行计算，其值

不得大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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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限值。

14.5.2 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开裂截面纵向受拉钢筋的

应力 σsk按下列公式计算：

_ MkYs 
σ二k - I:- (14. 5. 二月〉

Mk= Me(l 一 αr) (14. 5. 2-2) 

式中： Icr－由纵向普通钢筋与钢梁形成的组合截面的惯性矩

(mm4); 

Ys一一钢筋截面重心至钢筋和钢梁形成的组合截面中和

轴的距离（mm);

Mk一一钢与混凝土形成组合截面之后，考虑了弯矩调幅

的标准荷载作用下支座截面负弯矩组合值，对于

悬臂组合梁，式（14. 5. 2-2）中的 Mk应根据平衡

条件计算得到（N •mm); 

Me－钢与混凝土形成组合截面之后，标准荷载作用下

按未开裂模型进行弹性计算得到的连续组合梁中

支座负弯矩值（N •mm); 

αr一一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连续组合梁中支座负弯矩调幅

系数，其取值不宜超过 15% 。

14.6 纵向抗剪计算

14. 6. 1 组合梁板托及翼缘板纵向受剪承载力验算时，应分别验

算图 14. 6. 1 所示的纵向受剪界面 a-a 、 b-b 、 c一c 及 d-d 。

14.6.2 单位纵向长度内受剪界面上的纵向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1 单位纵向长度上 b-b 、 c一c 及 d-d 受剪界面（图 14. 6. 1) 

的计算纵向剪力为：

v" V1,1 ＝＝一一 (14. 6. 2-1) 
mi 

2 单位纵向长度上 a-a 受剪界面（图 14. 6. 1）的计算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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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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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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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b2 

Ab 

图 14. 6. 1 混凝土板纵向受剪界面

At－混凝土板顶部附近单位长度内钢筋面积的总和（mm2/mm）。

包括混凝土板内抗弯和构造钢筋； Ab 、 Abh二分别为混凝土板底部、

承托底部单位长度内钢筋面积的总和（mm2/mm)

(14. 6. 2-2) v1,1 ==max ｛巳 v 鱼，旦×豆豆）
飞mi ，、 he mi he J 

剪力为：

式中：叫，1一一单位纵向长度内受剪界面上的纵向剪力设计值

CN/mm); 

Vs一一每个剪跨区段内钢梁与混凝土翼板交界面的纵向

剪力，按本标准第 14.3.4 条的规定计算 CN);

mi－一剪跨区段长度（图 14. 3. 4) (mm); 

hi 、 hz一一分别为混凝土翼板左右两侧挑出的宽度（图

14. 6. 1) (mm); 

he－混凝土翼板有效宽度，应按对应跨的跨中有效宽

度取值，有效宽度应按本标准第 14. 1. 2 条的规定

计算（mm）。

14. 6. 3 组合梁承托及翼缘板界面纵向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

列公式规定：

(14. 6. 3-1) 叫， 1 《 V1u,I

(14. 6. 3-2) 

(14. 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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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1u,l一一单位纵向长度内界面受剪承载力（N/mm），取式

(14. 6. 3-2）和式（14. 6. 3-3）的较小值；

ft一一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bf一一受剪界面的横向长度，按图 14. 6. 1 所示的 a-a 、

b-b 、 c-c 及 d-d 连线在抗剪连接件以外的最短长

度取值（mm);

Ae－单位长度上横向钢筋的截面面积（mm2 /mm), 

按图 14. 6. 1 和表 14. 6.3 取值；

fr一一横向钢筋的强度设计值（N/mm2 ）。

表 14.6.3 单位长度上横向钢筋的截面积 Ae

剪切面 a-a b-b c-c d-d 

Ae Ab+ At 2Ab 2CAb十 Abh) 2Abh 

14. 6. 4 横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应满足下式要求：

Aefr/bf > 0. 75(N/mm2) (14.6.4) 

14.7 构造要求

14. 7. 1 组合梁截面高度不宜超过钢梁截面高度的 2 倍，混凝土

板托高度 hc2不宜超过翼板厚度 hci 的 1. 5 倍。

14. 7. 2 组合梁边梁混凝土翼板的构造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有板托时，伸出长度不宜小于人2 ; 

2 无板托时，应同时满足伸出钢梁中心线不小于 150mm、

伸出钢梁翼缘边不小于 50mm 的要求（图 14. 7. 2 ）。

14.7.3 连续组合梁在中间支座负弯矩区的上部纵向钢筋及分布

钢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

规定设置。

14.7.4 抗剪连接件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圆柱头焊钉连接件钉头下表面或槽钢连接件上翼缘下表

面与翼板底部钢筋顶面的距离如不宜小于 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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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150

l l 

图 14. 7. 2 边梁构造图

2 连接件沿梁跨度方向的最大间距不应大于混凝土翼板

（包括板托）厚度的 3 倍，且不大于 300mm；连接件的外侧边缘

与钢梁翼缘边缘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20mm；连接件的外侧边缘

至混凝土翼板边缘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lOOmm；连接件顶面的混

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15mm。

14. 7. 5 圆柱头焊钉连接件除应满足本标准第 14. 7.4 条的要求

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焊钉位置不正对钢梁腹板时，如钢梁上翼缘承受拉力，

则焊钉钉杆直径不应大于钢梁上翼缘厚度的 1. 5 倍；如钢梁上翼

缘不承受拉力，则焊钉钉杆直径不应大于钢梁上翼缘厚度的

2.5 倍；

2 焊钉长度不应小于其杆径的 4 倍；

3 焊钉沿梁轴线方向的间距不应小于杆径的 6 倍，垂直于

梁轴线方向的间距不应小于杆径的 4 倍；

4 用压型钢板作底模的组合梁，焊钉钉杆直径不宜大于

19mm，混凝土凸肋宽度不应小于焊钉钉杆直径的 2.5 倍；焊钉

高度 hd 应符合 hd》he+30 的要求（本标准图 14.3.2）。

14. 7. 6 槽钢连接件一般采用 Q235 钢，截面不宜大于［12. 6 。

14.7.7 横向钢筋的构造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向钢筋的间距不应大于 4he0 ，且不应大于 200mm;

2 板托中应配 U形横向钢筋加强（本标准图 14. 6. 1 ）。板

托中横向钢筋的下部水平段应该设置在距钢梁上翼缘 50m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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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以内。

14.7.8 对于承受负弯矩的箱形截面组合梁，可在钢箱梁底板上

方或腹板内侧设置抗剪连接件并浇筑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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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钢管混凝土柱及节点

15.1 一般规定

15. 1. 1 本章适用于不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钢管混凝土柱及节点

的设计和计算。

15. 1. 2 钢管混凝土柱可用于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框

架－核心筒结构、框架－支撑结构、筒中筒结构、部分框支－剪力墙

结构和杆塔结构。

15. 1. 3 在工业与民用建筑中，与钢管混凝土柱相连的框架梁宜

采用钢梁或钢－混凝土组合梁，也可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梁。

15. 1. 4 钢管的选用应符合本标准第 4 章的有关规定，混凝土的

强度等级应与钢材强度相匹配，不得使用对钢管有腐蚀作用的外

加剂，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采用。

15. 1. 5 钢管混凝土柱和节点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管

混凝土结构技术规范》 GB 50936 的有关规定。

15. 1. 6 钢管混凝土柱除应进行使用阶段的承载力设计外，尚应

进行施工阶段的承载力验算。进行施工阶段的承载力验算时，应

采用空钢管截面，空钢管柱在施工阶段的轴向应力，不应大于其

抗压强度设计值的 60% ，并应满足稳定性要求。

15. 1. 7 钢管内浇筑混凝土时，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混凝土的密

实性。

15. 1. 8 钢管混凝土柱宜考虑混凝土徐变对稳定承载力的不利

影响。

15.2 矩形钢管混凝土柱

15. 2. 1 矩形钢管可采用冷成型的直缝钢管或螺旋缝焊接管及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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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管，也可采用冷弯型钢或热轧钢板、型钢焊接成型的矩形管。

连接可采用高频焊、自动或半自动焊和手工对接焊缝。当矩形钢

管混凝土构件采用钢板或型钢组合时，其壁板间的连接焊缝应采

用全熔透焊缝。

15.2.2 矩形钢管混凝土柱边长尺寸不宜小于 150mm，钢管壁

厚不应小于 3mm。

15.2.3 矩形钢管混凝土柱应考虑角部对混凝土约束作用的减

弱，当长边尺寸大于 lm 时，应采取构造措施增强矩形钢管对混

凝土的约束作用和减小混凝土收缩的影响。

15. 2. 4 矩形钢管混凝土柱受压计算时，混凝土的轴心受压承载

力承担系数可考虑钢管与混凝土的变形协调来分配；受拉计算

时，可不考虑混凝土的作用，仅计算钢管的受拉承载力。

15.3 圆形钢管混凝土柱

15. 3. 1 圆钢管可采用焊接圆钢管或热轧无缝钢管等。

15. 3. 2 圆形钢管混凝土柱截面直径不宜小于 180mm，壁厚不

应小于 3mm。

15.3.3 圆形钢管混凝土柱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钢管对混凝土的

环箍作用；当直径大于 2m 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小混凝土收缩

的影响。

15.3.4 圆形钢管混凝土柱受拉弹性阶段计算时，可不考虑混凝

土的作用，仅计算钢管的受拉承载力；钢管屈服后，可考虑钢管

和混凝土共同工作，受拉承载力可适当提高。

15.4 钢管混凝土柱与钢梁连接节点

15. 4. 1 矩形钢管混凝土柱与钢梁连接节点可采用隔板贯通节

点、内隔板节点、外环板节点和外肋环板节点。

15. 4. 2 圆形钢管混凝土柱与钢梁连接节点可采用外加强环节

点、内加强环节点、钢梁穿心式节点、牛腿式节点和承重销式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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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3 柱内隔板上应设置混凝土浇筑孔和透气孔，混凝土浇筑

孔孔径不应小于 200mm，透气孔孔径不宜小于 25mm。

15.4.4 节点设置外环板或外加强环时，外环板的挑出宽度应满

足可靠传递梁端弯矩和局部稳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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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疲劳计算及防脆断设计

16.1 一般规定

16. 1. 1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重复作用的钢结构构件及其连接，当

应力变化的循环次数 n 等于或大于 5 × 104 次时，应进行疲劳

计算。

16. 1. 2 本章规定的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疲劳计算，不适用于下

列条件：

1 构件表面温度高于 150℃；

2 处于海水腐蚀环境；

3 焊后经热处理消除残余应力；

4 构件处于低周－高应变疲劳状态。

16. 1. 3 疲劳计算应采用基于名义应力的容许应力幅法，名义应

力应按弹性状态计算，容许应力幅应按构件和连接类别、应力循

环次数以及计算部位的板件厚度确定。对非焊接的构件和连接，

其应力循环中不出现拉应力的部位可不计算疲劳强度。

16. 1. 4 在低温下工作或制作安装的钢结构构件应进行防脆断

设计。

16. 1. 5 需计算疲劳构件所用钢材应具有冲击韧性的合格保证，

钢材质量等级的选用应符合本标准第 4. 3. 3 条的规定。

16.2 疲劳计算

16. 2. 1 在结构使用寿命期间，当常幅疲劳或变幅疲劳的最大应

力幅符合下列公式时，则疲劳强度满足要求。

1 正应力幅的疲劳计算：

Aσ ＜ γt [&;L]1x108 ( 16. 2. 1-1) 

对焊接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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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σ ＝ σmax - amin (16. 2. 1-2) 

对非焊接部位：

Aσ ＝ σmax - 0. 7σmin (16. 2. 1-3) 

2 剪应力幅的疲劳计算：

Aτ ＜［~τLJ以108 (16. 2. 1-4) 

对焊接部位：

Aτ ＜ τmax 一 τmin (16. 2. 1-5) 

对非焊接部位：

Aτ ＜ τmax - 0. 7τmin (16. 2. 1-6) 

3 板厚或直径修正系数 γt 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对于横向角焊缝连接和对接焊缝连接，当连接板厚 t

(mm）超过 25mm 时，应按下式计算：

γt = （子） 0. 25 (16. 2. 1-

2）对于螺栓轴向受拉连接，当螺栓的公称直径 d (mm) 

大于 30mm 时，应按下式计算：

比＝（引0.25 (16. 2. 1-8) 

3）其余情况取 γt==l.O 。

式中： 句一一构件或连接计算部位的正应力幅（N/mm2);

σmax 一一计算部位应力循环中的最大拉应力（取正值）

(N/mm2); 

σmin －一计算部位应力循环中的最小拉应力或压应力

(N/mm勺，拉应力取正值，压应力取负值；

今τ一一构件或连接计算部位的剪应力幅（N/mm2);

τmax 一一计算部位应力循环中的最大剪应力（N/mm2);

τm 一一计算部位应力循环中的最小剪应力（N/mm2);

[&-LJ1x108 一一正应力幅的疲劳截止限，根据本标准附录 K规定

的构件和连接类别按表 16. 2.1-1 采用 CN/mm2);

［~rLJ1x108 一一剪应力幅的疲劳截止限，根据本标准附录 K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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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件和连接类别按表 16. 2. 1-2 采用 CN/mm2 ）。

表 16. 2. 1-1 正应力幅的疲劳计算参数

构件与连接相
循环次数 n 为 循环次数 n 为

构件 关系数
2× 106次的 5× 106次的

与连接 容许正应力幅 容许正应力幅

类别
Cz 卢z

［~σ］2×d [&r]s× d 
CN/mm2) (N/mm2) 

Zl 1920× 1012 4 176 140 

Z2 861 × 1012 4 144 115 

Z3 3. 91 × 1012 3 125 92 

Z4 2.81 × 1012 3 112 83 

ZS 2.00× 1012 3 100 74 

Z6 1. 46 × 1012 3 90 66 

Z7 1. 02 × 1012 3 80 59 

Z8 0. 72 × 1012 3 71 52 

zg 0.50× 1012 3 63 46 

ZlO 0.35 × 1012 3 56 41 

Zll 0.25 × 1012 3 50 37 

Z12 0. 18× 1012 3 45 33 

Zl3 0. 13× 1012 3 40 29 

Z14 0.09 × 1012 3 36 26 

注 z 构件与连接的分类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K 的规定。

表 16. 2. 1-2 剪应力幅的疲劳计算参数

构件与连接的 循环次数 n 为 2× 106

构件与 相关系数 次的容许剪应力幅

连接类别 ［~τ］ 2×时
C1 向 CN/mm2) 

J1 4.10× 1011 3 59 

12 2.00 × 1016 5 100 

J3 8.61 × 1021 8 90 

注 z 构件与连接的类别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K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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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截止限

[&JL]l× d 
CN/mm2) 

85 

70 

51 

46 

41 

36 

32 

29 

25 

23 

20 

18 

16 

14 

疲劳截止限

［~τL]l × 108 

CN/mm2) 

1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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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当常幅疲劳计算不能满足本标准式（16. 2. 1-1）或式

( 16. 2. 1-4）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1 正应力幅的疲劳计算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Aσ《 Y1 ［~σJ (16. 2. 2-1) 

当 n《5× 106 时：

[&] = （号r位
当 5 × l06<n~二1 × 108 时：

［句］＝［（［句Js×10
当 n>l × 108 时：

［~σJ == [&-LJ1x108 

2 剪应力幅的疲劳计算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Aτ 《［~τ］

当 n《1 × 108 时：

[Lir] = （号（冯
当 n>l × 108 时：

(16. 2. 2-2) 

(16. 2. 2-3) 

(16. 2. 2-4) 

(16. 2. 2-5) 

(16. 2. 2-6) 

［~τJ == ［~τ·LJ1x108 ( 16. 2. 2-7) 

式中：［＆－］一一常幅疲劳的容许正应力幅（N/mm2):

n 一一应力循环次数；

C、应一一构件和连接的相关参数，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K规定

的构件和连接类别，按本标准表 16. 2. 1-1 采用；

[&-Jsx106 一一循环次数 n 为 5 × 106 次的容许正应力幅 CN/

mm勺，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K 规定的构件和连接

类别，按本标准表 16. 2. 1-1 采用；

［~τ］－二常幅疲劳的容许剪应力幅（N/mm2);

G、向一一构件和连接的相关系数，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K

规定的构件和连接类别，按本标准表 16.2.1-2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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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 当变幅疲劳的计算不能满足本标准式（ 16. 2. 1-1 ）、式

( 16. 2. 1-4）要求，可按下列公式规定计算：

1 正应力幅的疲劳计算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f:::oe 《 Yt ［~σ］饥06 (16. 2. 3-1) 

以＝「Li nJ !:::Di )Pz + ( [!:::o Jsx川一2 ~ ni (&Ji )P,+21明
L 2 × 106 」

(16. 2. 3-2) 

2 剪应力幅的疲劳计算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Aτe 三三［~τ］饥06 (16. 2. 3-3) 

e ［~矶i （ ~rJ均 11/I C16. 2. 3-4) 
2 × 106 」

式中： f:::oe 一一由变幅疲劳预期使用寿命（总循环次数 n == Lini+ 

Li ni ） 折算成循环次数 n 为 2 × 106次的等效正应力

幅（N/mm2);

［~σJ2x106 一一循环次数 n 为 2 × 106 次的容许正应力幅 CN/

mm勺，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K 规定的构件和连接

类别，按本标准表 16. 2. 1-1 采用；

!:::Di 、 ni 一一应力谱中在 !:::Di 二三［!:::oJsx106 范围内的正应力幅

CN/mm2）及其频次；

Aσj 、 ni 一一应力谱中在［ f:::oL J 1Xl06 三三 t::,aj < ［~σJs×106 范围内的

正应力幅（N/mm2）及其频次；

~Te 一一由变幅疲劳预期使用寿命（总循环次数 n ==Li nJ 

折算成循环次数 n 为 2 × 106 次常幅疲劳的等效剪

应力幅 CN/mm2);

［~τ］肌06 一一循环次数 n 为 2 × 106 次的容许剪应力幅 CN/

mm勺，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K 规定的构件和连接

类别，按本标准表 16.2.1-2 采用；

~Ti 、 ni 一一一应力谱中在 ~Ti 二三［~τLJ1x106 范围内的剪应力幅

(N/mm2 ）及其频次。

16. 2. 4 重级工作制吊车梁和重级、中级工作制吊车衍架的变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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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可取应力循环中最大的应力幅按下列公式计算：

1 正应力幅的疲劳计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αf !:::o 《 γt ［~σ］饥06 (16. 2. 4-1) 

2 剪应力幅的疲劳计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αf ~T 《［~r]2x106 (16. 2. 4-2) 

式中： αf 一－欠载效应的等效系数，按表 16.2.4 采用。

表 16.2.4 吊车梁和吊车椅架欠载效应的等效系数 αr

吊车类别 αf 

A6 、 A7 、 A8 工作级别（重级）的硬钩吊车 1. 0 

A6 、 A7 工作级别（重级）的软钩吊车 0.8 

A4, AS 工作级别（中级）的吊车 0.5 

16.2.5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重复作用的高强度螺栓连接，其疲劳

计算应符合下列原则：

1 抗剪摩擦型连接可不进行疲劳验算，但其连接处开孔主

体金属应进行疲劳计算；

2 栓焊并用连接应力应按全部剪力由焊缝承担的原则，对

焊缝进行疲劳计算。

16.3 构造要求

16. 3. 1 直接承受动力重复作用并需进行疲劳验算的焊接连接除

应符合本标准第 11. 3. 4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严禁使用塞焊、槽焊、电渣焊和气电立焊连接；

2 焊接连接中，当拉应力与焊缝轴线垂直时，严禁采用部

分焊透对接焊缝、背面不清根的无衬垫焊缝；

3 不同厚度板材或管材对接时，均应加工成斜坡过渡；接

口的错边量小于较薄板件厚度时，宜将焊缝焊成斜坡状，或将较

厚板的一面（或两面）及管材的外壁（或内壁）在焊前加工成斜

坡，其坡度最大允许值为 1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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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 需要验算疲劳的吊车梁、吊车椅架及类似结构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焊接吊车梁的翼缘板宜用一层钢板，当采用两层钢板时，

外层钢板宜沿梁通长设置，并应在设计和施工中采用措施使上翼

缘两层钢板紧密接触。

2 支承夹钳或刚性料祀硬钩起重机以及类似起重机的结构，

不宜采用吊车析了架和制动析了架。

3 焊接吊车和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椅架节点处，腹杆与弦杆之间的间隙 α 不宜小于

50mm，节点板的两侧边宜做成半径 r 不小于 60mm

的圆弧；节点板边缘与腹杆轴线的夹角。不应小于 30。

（图 16. 3. 2-1）；节点板与角钢弦杆的连接焊缝，起落

弧点应至少缩进 5mm ［图 16.3.2-l(a）］；节点板与 H

形截面弦杆的 T形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应予焊透，圆

弧处不得有起落弧缺陷，其中重级工作制吊车衍架的

圆弧处应予打磨，使之与弦杆平缓过渡［图 16. 3. 2-1 

(b)]; 

2）杆件的填板当用焊缝连接时，焊缝起落弧点应缩进至

少 5mm ［图 16.3.2-l(c）］，重级工作制吊车和架杆件

的填板应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卡； ；今

非↓↓？h
仲 州

柑(a）节点板与角钢弦杆的连接焊缝 (b）节点板与弦杆的 (c）角钢与填板焊接
T形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

图 16. 3. 2-1 吊车析了架节点

1一用砂轮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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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吊车梁翼缘板或腹板的焊接拼接应采用加引弧板和引出

板的焊透对接焊缝，引弧板和引出板割去处应予打磨平整。焊接

吊车梁和焊接吊车衍架的工地整段拼接应采用焊接或高强度螺栓

的摩擦型连接。

5 在焊接吊车梁或吊车和架中，焊透的 T形连接对接与角

接组合焊缝焊趾距腹板的距离宜采用腹板厚度的一半和 lOmm
中的较小值（图 16. 3. 2-2 ）。

图 16. 3. 2-2 焊透的 T形连接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

6 吊车梁横向加劲肋宽度不宜小于 90mm。在支座处的横

向加劲胁应在腹板两侧成对设置，并与梁上下翼缘刨平顶紧。中

间横向加劲肋的上端应与梁上翼缘刨平顶紧，在重级工作制吊车

梁中，中间横向加劲肋亦应在腹板两侧成对布置，而中、轻级工

作制吊车梁则可单侧设置或两侧错开设置。在焊接吊车梁中，横

向加劲肋（含短加劲肋）不得与受拉翼缘相焊，但可与受压翼缘

焊接。端部支承加劲肋可与梁上下翼缘相焊，中间横向加劲肋的

下端宜在距受拉下翼缘 50mm～lOOmm 处断开，其与腹板的连

接焊缝不宜在助下端起落弧。当吊车梁受拉翼缘（或吊车椅架下

弦）与支撑连接时，不宜采用焊接。

7 直接铺设轨道的吊车和架上弦，其构造要求应与连续吊

车梁相同。

8 重级工作制吊车梁中，上翼缘与柱或制动析了架传递水平

力的连接宜采用高强度螺栓的摩擦型连接，而上翼缘与制动梁的

连接可采用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或焊缝连接。吊车梁端部与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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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构造应设法减少由于吊车梁弯曲变形而在连接处产生的附

加应力。

9 当吊车和架和重级工作制吊车梁跨度等于或大于 12m,

或轻、中级工作制吊车梁跨度等于或大于 18m 时，宜设置辅助

和架和下翼缘（下弦）水平支撑系统。当设置垂直支撑时，其位

置不宜在吊车梁或吊车椅架竖向挠度较大处。对吊车和架，应采

取构造措施，以防止其上弦因轨道偏心而扭转。

10 重级工作制吊车梁的受拉翼缘板（或吊车椅架的受拉弦

杆）边缘，宜为轧制边或自动气割边，当用于工气割或剪切机切

割时，应沿全长刨边。

11 吊车梁的受拉翼缘（或吊车衍架的受拉弦杆）上不得焊

接悬挂设备的零件，并不宜在该处打火或焊接夹具。

12 起重机钢轨的连接构造应保证车轮平稳通过。当采用焊

接长轨且用压板与吊车梁连接时，压板与钢轨间应留有水平空隙

（约 lmm）。

13 起重量 Q二三 lOOOkN （包括吊具重量）的重级工作制

CA6～A8 级）吊车梁，不宜采用变截面。简支变截面吊车梁不

宜采用圆弧式突变支座，宜采用直角式突变支座。重级工作制

CA6～A8 级）简支变截面吊车梁应采用直角式突变支座，支座

截面高度 h2不宜小于原截面高度的 2/3，支座加劲板距变截面处

距离 α 不宜大于 0.5仇，下翼缘连接长度 b 不宜小于 1. 5a （图

αb 

h2 

h1 

h1 三三0.5~ ’ 。三三 0.5｝马， b注 I.Sa

图 16. 3. 2-3 直角式突变支座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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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防脆断设计

16. 4. 1 钢结构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结构连接构造和加工工艺的选择应减少结构的应力集

中和焊接约束应力，焊接构件宜采用较薄的板件组成；

2 应避免现场低温焊接；

3 减少焊缝的数量和降低焊缝尺寸，同时避免焊缝过分集

中或多条焊缝交汇。

16. 4. 2 在工作温度等于或低于一30。C 的地区，焊接构件宜采

用实腹式构件，避免采用于工焊接的格构式构件。

16.4.3 在工作温度等于或低于一20。C 的地区，焊接连接的构

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椅架节点板上，腹杆与弦杆相邻焊缝焊趾间净距不宜

小于 2. 缸， t 为节点板厚度；

2 节点板与构件主材的焊接连接处（图 16. 3. 2-1）宜做成

半径 r不小于 60mm 的圆弧并予以打磨，使之平缓过渡；

3 在构件拼接连接部位，应使拼接件自由段的长度不小于

5t, t 为拼接件厚度（图 16.4.3 ）。

－圄... …- 

I _a二三5tJ

图 16.4.3 盖板拼接处的构造

16.4.4 在工作温度等于或低于－20。C 的地区，结构设计及施

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承重构件和节点的连接宜采用螺栓连接，施工临时安装

连接应避免采用焊缝连接；

2 受拉构件的钢材边缘宜为轧制边或自动气割边，对厚度

大于 lOmm 的钢材采用于工气割或剪切边时，应沿全长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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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板件制孔应采用钻成孔或先冲后扩钻孔；

4 受拉构件或受弯构件的拉应力区不宜使用角焊缝；

5 对接焊缝的质量等级不得低于二级。

16. 4. 5 对于特别重要或特殊的结构构件和连接节点，可采用断

裂力学和损伤力学的方法对其进行抗脆断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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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钢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

17.1 一般规定

17.1.1 本章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不高于 8 度（0.20g），结构

高度不高于 lOOm 的框架结构、支撑结构和框架一支撑结构的构

件和节点的抗震性能化设计。地震动参数和性能化设计原则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规定。

17.1.2 钢结构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

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223 的规定采用。

17. 1. 3 钢结构构件的抗震性能化设计应根据建筑的抗震设防类

别、设防烈度、场地条件、结构类型和不规则性，结构构件在整

个结构中的作用、使用功能和附属设施功能的要求、投资大小、

震后损失和修复难易程度等，经综合分析比较选定其抗震性能目

标。构件塑性耗能区的抗震承载性能等级及其在不同地震动水准

下的性能目标可按表 17. 1. 3 划分。

表 17. 1. 3 构件塑性耗能区的抗震承载性能等级和目标

承载性能 地震动水准

等级 多遇地震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性能 1 完好 完好 基本完好

性能 2 完好 基本完好 基本完好～轻微变形

性能 3 完好
实际承载力满足高性能

轻微变形
系数的要求

性能 4 完好
实际承载力满足较高性能

轻微变形～中等变形
系数的要求

性能 5 完好
实际承载力满足中性能

中等变形
系数的要求

207 



续表 17. 1. 3 

承载性能 地震动水准

等级 多遇地震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性能 6 基本完好
实际承载力满足低性能

中等变形～显著变形
系数的要求

性能 7 基本完好
实际承载力满足最低性能

显著变形
系数的要求

注：性能 1 ～性能 7 性能目标依次降低，性能系数的高、低取值见本标准第

17.2 节。

17. 1. 4 钢结构构件的抗震性能化设计可采用下列基本步骤和

方法：

1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规定

进行多遇地震作用验算，结构承载力及侧移应满足其规定，位于

塑性耗能区的构件进行承载力计算时，可考虑将该构件刚度折减

形成等效弹性模型。

2 抗震设防类别为标准设防类（丙类）的建筑，可按表

17. 1. 4-1 初步选择塑性耗能区的承载性能等级。

表 17. 1. 4-1 塑性耗能区承载性能等级参考选用表

设防烈度 单层 H < 50m 50m<H< lOOm

6 度（0.05g) 性能 3～7 性能 4～7 性能 5～7

7 度（0. lOg) 性能 3～7 性能 5～7 性能 6～7

7 度（0. l5g) 性能 4～7 性能 5～7 性能 6～7

8 度（0. 20g) 性能 4～7 性能 6～7 性能 7

注： H 为钢结构房屋的高度，即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

突出屋面的部分）。

3 按本标准第 17.2 节的有关规定进行设防地震下的承载力

抗震验算：

1）建立合适的结构计算模型进行结构分析；

2）设定塑性耗能区的性能系数、选择塑性耗能区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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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实际承载性能等级与设定的性能系数尽量接近；

3）其他构件承载力标准值应进行计入性能系数的内力组

合效应验算，当结构构件承载力满足延性等级为V级

的内力组合效应验算时，可忽略机构控制验算；

4）必要时可调整截面或重新设定塑性耗能区的性能系数。

4 构件和节点的延性等级应根据设防类别及塑性耗能区最

低承载性能等级按表 17. 1. 4-2 确定，并按本标准第 17.3 节的规

定对不同延性等级的相应要求采取抗震措施。

表 17. 1. 4-2 结构构件最低延性等级

塑性耗能区最低承载性能等级

设防类别
性能 1 性能 2 性能 3 性能 4 性能 5 性能 6 性能 7

适度设防类
V级 N级 皿级 H 级

（丁类）

标准设防类
V级 N级 皿级 H 级 I 级

（丙类）

重点设防类
N级 皿级 E级 I 级V级

（乙类）

特殊设防类
E级 H 级 I 级V级 N级

（甲类）

注： I 级至V级，结构构件延性等级依次降低。

5 当塑性耗能区的最低承载性能等级为性能 5、性能 6 或

性能 7 时，通过罕遇地震下结构的弹塑性分析或按构件工作状态

形成新的结构等效弹性分析模型，进行竖向构件的弹塑性层间位

移角验算，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当所有构造要求均满足结构构

件延性等级为 I 级的要求时，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可增

加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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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 5 钢结构构件的性能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整个结构中不同部位的构件、同一部位的水平构件和竖

向构件，可有不同的性能系数；塑性耗能区及其连接的承载力应

符合强节点弱杆件的要求；

2 对框架结构，同层框架柱的性能系数宜高于框架梁；

3 对支撑结构和框架一中心支撑结构的支撑系统，同层框架

柱的性能系数宜高于框架梁，框架梁的性能系数宜高于支撑；

4 框架－偏心支撑结构的支撑系统，同层框架柱的性能系数

宜高于支撑，支撑的性能系数宜高于框架梁，框架梁的性能系数

应高于消能梁段；

5 关键构件的性能系数不应低于一般构件。

17. 1. 6 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的钢结构构件，其材料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钢材的质量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工作温度高于 0℃时，其质量等级不应低于 B 级；

2）当工作温度不高于 0℃但高于一20℃时， Q235 、 Q345

钢不应低于 B 级， Q390 、 Q420 及 Q460 钢不应低于 C

级；

3）当工作温度不高于一20℃时， Q235 、 Q345 钢不应低

于 C 级， Q390 、 Q420 及 Q460 钢不应低于 D 级。

2 构件塑性耗能区采用的钢材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钢材的屈服强度实测值与抗拉强度实测值的比值不应

大于 0.85;

2）钢材应有明显的屈服台阶，且伸长率不应小于 20%;

3）钢材应满足屈服强度实测值不高于上一级钢材屈服强

度规定值的条件；

如钢材工作温度时夏比冲击韧性不宜低于 27］ 。

3 钢结构构件关键性焊缝的填充金属应检验 V形切口的冲

击韧性，其工作温度时夏比冲击韧性不应低于 27］ 。

17. 1. 7 钢结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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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11 的规定。

17.2 计算要点

17. 2. 1 结构的分析模型及其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型应正确反映构件及其连接在不同地震动水准下的工

作状态；

2 整个结构的弹性分析可采用线性方法，弹塑性分析可根

据预期构件的工作状态，分别采用增加阻尼的等效线性化方法及

静力或动力非线性设计方法；

3 在罕遇地震下应计入重力二阶效应；

4 弹性分析的阻尼比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 GB 50011 的规定采用，弹塑性分析的阻尼比可适当增加，

采用等效线性化方法时不宜大于 5%;

5 构成支撑系统的梁柱，计算重力荷载代表值产生的效应

时，不宜考虑支撑作用。

17.2.2 钢结构构件的性能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结构构件的性能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i 二注 /3e衍，min (17.2.2-1) 

2 塑性耗能区的性能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框架结构、中心支撑结构、框架－支撑结构，规则结

构塑性耗能区不同承载性能等级对应的性能系数最小

值宜符合表 17. 2. 2-1 的规定：

表 17. 2. 2-1 规则结构塑性耗能区不同承载性能

等级对应的性能系数最小值

承载性能等级｜性能 1 I 性能 2 I 性能 3 I 性能 4 I 性能 s I 性能 6 I 性能 7
性能系数最小值｜ i. 10 I o. 9 I o. 7o I o. 55 I o. 45 I o. 35 I o. 2s 

2）不规则结构塑性耗能区的构件性能系数最小值，宜比

规则结构增加 15%～50% 。

3）塑性耗能区实际性能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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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结构：

.00 === CW Efy - McE - 0. 4MEhk2) /MEvk2 ( 17. 2. 2-2) 

支撑结构：

。：＝＝＝ CN＇飞了。~飞仁、~J_N'Evk2) (17. 2. 2-3) 

框架－偏心支撑结构：

设防地震性能组合的消能梁段轴力凡，l ，可按下式计算：

Np,l === NcE + 0. 28NEhk2 + 0. 4NEvk2 (17. 2. 2-4) 

当 Np,t《O. l5Afy 时，实际性能系数应取式（17.2.2-5）和

式（ 17. 2. 2-6）的较小值：

。；＝＝＝ (Wp,zf y - McE 一 0. 4MEvk2) / MEhk2 ( 17 • 2. 2-5) 

.Do=== (Vz -VcE -0. 4VEvk2)/VEhk2 (17. 2. 2-6) 

当 Np,z>O. 15Afy 时，实际性能系数应取式（17.2.2-7）和

式（17. 2. 2-8）的较小值：

。：＝＝＝ (1. 2Wp,zf y[l - Np.z/(Af y)] -MGE 一 0. 4MEvk2) /MEhk2 

(17.2.2-7) 

ο：＝＝＝ (Vzc - VcE - 0. 4VEvk2) /VEhk2 (17. 2. 2-8) 

4）支撑系统的水平地震作用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整系数

应按下式计算：

/3br, ei === l. l 1Jy ( 1 十 0. 7β ） ( 17. 2. 2-9) 

5）支撑结构及框架－中心支撑结构的同层支撑性能系数最

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不宜超过最小值的 20% 。

3 当支撑结构的延性等级为 V级时，支撑的实际性能系数

应按下式计算：

(Nbr - NGE - 0. 4NEvk2) 
Dtr 二 R T ( 17 • 2. 2-10) 

1 ~ Ehk2 

式中： 。i 一－i 层构件性能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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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y 一一钢材超强系数，可按本标准第 17.2.2-3 采用，

其中塑性耗能区、弹性区分别采用梁、柱

替代；



/3e 一一水平地震作用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整系数，塑

性耗能区构件应取 1. 0，其余构件不宜小于

1. 1躬，支撑系统应按式（ 17. 2. 2-9 ）计算

确定；

眩，min一－i 层构件塑性耗能区实际性能系数最小值；

。；一一构件塑性耗能区实际性能系数；

WE一一构件塑性耗能区截面模量（ mm3 ），按表

17. 2. 2-2 取值；

fy－一钢材屈服强度 CN/mm2);

McE ... NcE ... VcE一一分别为重力荷载代表值产生的弯矩效应

(N •mm）、轴力效应CN）和剪力效应（N），可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规定采用；

MEhk2 、 MEvk2一一分别为按弹性或等效弹性计算的构件水平设防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弯矩效应、 8 度且高度大于

50m 时按弹性或等效弹性计算的构件竖向设防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弯矩效应（N •mm); 

VEhk2 、 VEvk2一一一分别为按弹性或等效弹性计算的构件水平设防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剪力效应、 8 度且高度大于

50m 时按弹性或等效弹性计算的构件竖向设防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剪力效应（N);

N'br 、 N'cE－一支撑对承载力标准值、重力荷载代表值产生的

轴力效应（N）。计算承载力标准值时，压杆的

承载力应乘以按式（ 17. 2. 4-3）计算的受压支

撑剩余承载力系数加

N〕d 、 N'Evk2一一分别为按弹性或等效弹性计算的支撑对水平设

防地震作用标准值的轴力效应、 8 度且高度大于

50m 时按弹性或等效弹性计算的支撑对竖向设

防地震作用标准值的轴力效应 CN);

NEhk2 、 NEvk2－一一分别为按弹性或等效弹性计算的支撑水平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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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作用标准值的轴力效应、 8 度且高度大于

50m 时按弹性或等效弹性计算的支撑竖向设防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轴力效应（N);

Wp,l一一消能梁段塑性截面模量（mm3);

vl 、 Vic－分别为消能梁段受剪承载力和计入轴力影响的

受剪承载力（N);

β一一－i 层支撑水平地震剪力分担率，当大于 0. 714 

时，取为 0. 714 。

表 17. 2. 2-2 构件截面模量WE取值

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

构件截面模量

Sl I S2 

WE=Wp 

S3 S4 SS 

WE=rxWI WE=W 有效截面模量

注： Wp 为塑性截面模量； Yx 为截面塑性发展系数，按本标准表 8. 1. 1 采用； W

为弹性截面模量；有效截面模量，均匀受压翼缘有效外伸宽度不大于 15εk'

腹板可按本标准第 8.4. 2 条的规定采用。

表 17. 2. 2-3 钢材超强系数 ηy

塑性耗能区
Q235 I Q345 、 Q345GJ

弹性区

Q235 

Q345 、 Q345GJ 、 Q390 、 Q420 、 Q460

1. 05 

1. 1 

注：当塑性耗能区的钢材为管材时， TJy 可取表中数值乘以 1. 1 。

4 当钢结构构件延性等级为 V级时，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

整系数可采用 1. 0 。

17. 2. 3 钢结构构件的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SE2 == ScE + nis Ehk2 十 0. 4SEvk2 ( 17. 2. 3-1) 

SE2 < Rk (17. 2. 3-2) 

式中： SE2一一构件设防地震内力性能组合值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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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或《构筑

物抗震设计规范》 GB 50191 的规定采用 CN);



SEhk2 、 SEvk2一一分别为按弹性或等效弹性计算的构件水平设防

地震作用标准值效应、 8 度且高度大于 50m 时

按弹性或等效弹性计算的构件竖向设防地震作

用标准值效应；

Rk－一按屈服强度计算的构件实际截面承载力标准值

CN/mm2 ）。

17.2.4 框架梁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结构中框架梁进行受剪计算时，剪力应按下式计算：

WEb,Afy 十 WEb,Bfy
Vpb == Vcb 十 ln ( 17. 2. 4-1) 

2 框架－偏心支撑结构中非消能梁段的框架梁，应按压弯构

件计算；计算弯矩及轴力效应时，其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整系数

宜按 1. 11Jy 采用。

3 交叉支撑系统中的框架梁，应按压弯构件计算；轴力可

按式（17. 2. 4-2）计算，计算弯矩效应时，其非塑性耗能区内力

调整系数宜按式（ 17. 2. 2-9）确定。

N 二 Abr1f卢OSa1 - WJAbr2fyCOSα2 (17.2.4-2) 

r; == 0. 65 + 0. 35tanh( 4 - 10. 5儿， br ) ( 1 7. 2. 4-3 ) 

川＝缸 Al毛（17. 川－4)
πV ~ 

4 人字形、 V形支撑系统中的框架梁在支撑连接处应保持

连续，并按压弯构件计算；轴力可按式（ 17. 2. 4-2）计算；弯矩

效应宜按不计入支撑支点作用的梁承受重力荷载和支撑屈曲时不

平衡力作用计算，竖向不平衡力计算宜符合下列规定：

1）除顶层和出屋面房间的框架梁外，竖向不平衡力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V 二 1Jred ( 1 - 'ffP )Abr fysina ( 17. 2. 4-5) 

VPR 

和ed == 1. 25 - 0. 75元：（ 17. 2. 刊）

2）顶层和出屋面房间的框架梁，竖向不平衡力宜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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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 4-5）计算的 50%取值。

3）当为屈曲约束支撑，计算轴力效应时，非塑性耗能区内

力调整系数宜取 1. 0；弯矩效应宜按不计入支撑支点作

用的梁承受重力荷载和支撑拉压力标准组合下的不平衡

力作用计算，在恒载和支撑最大拉压力标准组合下的变

形不宜超过不考虑支撑支点的梁跨度的 1/240 。

式中： VGb一一梁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截面的剪力值（N);

WEb,A 、 WEb,B一一梁端截面 A 和 B处的构件截面模量，可按本标

准表 17. 2. 2-2 的规定采用（mm3);

l0－梁的净跨（mm);

Abr1 、 Abr2一一分别为上、下层支撑截面面积（mm2);

α1 、 α2一一分别为上、下层支撑斜杆与横梁的交角；

Ahr一一支撑最小长细比；

矿一一受压支撑剩余承载力系数，应按式（ 17. 2. 4-3) 

计算；

儿，hr一一支撑正则化长细比；

E一一钢材弹性模量 CN/mm2);

α一一支撑斜杆与横梁的交角；

1Jred一一竖向不平衡力折减系数；当按式（17. 2. 4-6）计

算的结果小于 0.3 时，应取为 0.3；大于 1. 0 时，

应取 1. O; 

Ahr一一支撑杆截面面积（mm2);

p一一支撑的稳定系数；

VP.F一一框架独立形成侧移机构时的抗侧承载力标准值
(N); 

vb此一一支撑发生屈曲时，由人字形支撑提供的抗侧承
载力标准值 CN）。

17.2.5 框架柱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柱端截面的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等截面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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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为 Sl 、 S2 时：

I;WEc(fyc -Np/Ac）二三豹三： WEbfyb (17. 2. 5-1) 

柱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为 S3 、 S4 时：

I;WEc(fyc -Np/Ac ）二三 1. l 17y I; w Ebfyb (17. 2. 5-2) 

2）端部翼缘为变截面的梁：

柱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为 Sl 、 S2 时：

I; W Ee (/ye - Np/ Ac ） 二三 1Jy (2::; w Ehl fyb + vpbS) 

(17.2.5-3) 

柱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为 S3 、 S4 时：

I;WEc(fyc -Np/Ac ）二三 1. l 1Jy (2::; W Ehl fyb 十 Vpbs)

(17. 2. 5-4) 

2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框架柱可不按本条第 1 款的要求验算：

1）单层框架和框架顶层柱；

2）规则框架，本层的受剪承载力比相邻上一层的受剪承

载力高出 25%;

3）不满足强柱弱梁要求的柱子提供的受剪承载力之和，

不超过总受剪承载力的 20%;

4）与支撑斜杆相连的框架柱；

5）框架柱轴压比（Np/Ny）不超过 0.4 且柱的截面板件

宽厚比等级满足 S3 级要求；

6）柱满足构件延性等级为V级时的承载力要求。

3 框架柱应按压弯构件计算，计算弯矩效应和轴力效应时，

其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整系数不宜小于 1. 1彩。对于框架结构，

进行受剪计算时，剪力应按式（ 17. 2. 5-5）计算；计算弯矩效应

时，多高层钢结构底层柱的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整系数不应小于

1. 35。对于框架－中心支撑结构和支撑结构，框架柱计算长度系

数不宜小于 1。计算支撑系统框架柱的弯矩效应和轴力效应时，

其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整系数宜按式（17.2.2-9）采用，支撑处

重力荷载代表值产生的效应宜由框架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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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c,Af y + W Ec,Bf y 
V严＝＝ v Ge+ ., (17. 2. 5-5) 

式中： WEc ~ WEb一二分别为交汇于节点的柱和梁的截面模量

(mm3 ），应按本标准表 17. 2. 2-2 的规定

采用；

WEbl一一梁塑性饺截面的截面模量（mm勺，应按本

标准表 17. 2. 2-2 的规定采用；

儿、 fyb一一分别是柱和梁的钢材屈服强度（N/mm2);

Np一一设防地震内力性能组合的柱轴力（邸，应

按本标准式（17. 2. 3-1）计算，非塑性耗能

区内力调整系数可取 1. 0，性能系数可根据

承载性能等级按本标准表 17. 2. 2-1 采用；

Ac－框架柱的截面面积（mm2);

Vpb 、 Vpc－产生塑性饺时塑性饺截面的剪力（N），应

分别按本标准式（ 17. 2. 4-1 ）、式（ 17. 2. 5-

5）计算；

S一一塑性饺截面至柱侧面的距离（mm);

V仙一一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柱的剪力效应

(N); 

W丘，A 、 WEc,B一一柱端截面 A 和 B处的构件截面模量，应按

本标准表（17. 2. 2-2）的规定采用（mnl);

hn一一柱的净高（mm）。

17.2.6 受拉构件或构件受拉区域的截面应符合下式要求：

Afy < Anfu (17. 2. 6) 

式中： A一－受拉构件或构件受拉区域的毛截面面积（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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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一二受拉构件或构件受拉区域的净截面面积（mm2),

当构件多个截面有孔时，应取最不利截面；

f y一－受拉构件或构件受拉区域钢材屈服强度（N/mm2);

fu－受拉构件或构件受拉区域钢材抗拉强度最小值

(N/mm2 ）。



17.2.7 偏心支撑结构中支撑的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整系数应

取 1. 1伤。

17.2.8 消能梁段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 Np,t《0. 15Afy 时，受剪承载力应取式（ 17. 2. 8-1）和式

(17. 2. 8-2）的较小值。

Vz ==Aw! yv (17. 2. 8-1) 

Vz == 2Wp,tf y ／α （ 17. 2. 8-2) 

当 Np,z>O. 15Afy 时，受剪承载力应取式（ 17. 2. 8-3）和式

( 17. 2. 8-4）的较小值。

Vzc == 2. 4Wµ,tf y[l - Np,1/CAJ y) ］／α （ 17. 2. 8-3) 

Vlc ==Aw/ yv 飞11 一［Nµ,z/CAJ y) ]2 C 17. 2. 8-4) 

式中： Aw－消能梁段腹板截面面积（mm2);

fyv－一钢材的屈服抗剪强度，可取钢材屈服强度的 0.58

倍 CN/mm2);

a－一消能梁段的净长（mm）。

17.2.9 塑性耗能区的连接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塑性耗能区连接的极限承载力应大于与其连接构件的

屈服承载力。

2 梁与柱刚性连接的极限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Mu 二三市WEfy (17. 2. 9-1) 

v~ 二三 1. 2[2(WE/y ）／人］ + V Gb ( 1 7. 2. 9- 2) 

3 与塑性耗能区的连接及支撑拼接的极限承载力应按下列

公式验算：

支撑连接和拼接 N~br 二三布A br f y C 1 7. 2. 9 - 3) 

梁的连接 M~b,sp 二三布WEcfy (17. 2. 9-4) 

4 柱脚与基础的连接极限承载力应按下式验算：

几乱， base 二三市Mpc (17. 2. 9-5) 

式中： Vcb一二梁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按简支梁分析的

梁端截面剪力效应（N);

Mpc一二考虑轴心影响时柱的塑性受弯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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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 v~一一分别为连接的极限受弯、受剪承载力 CN/

mm2); 

N~br'\ M{血， sp一一分别为支撑连接和拼接的极限受拉（压）承载力

(N）、梁拼接的极限受弯承载力 CN • mr口）；

M~， base一一柱脚的极限受弯承载力 CN •mm); 

市一一连接系数，可按表 17. 2. 9 采用，当梁腹板采用

改进型过焊孔时，梁柱刚性连接的连接系数可

乘以不小于 0.9 的折减系数。

表 17. 2. 9 连接系数

梁柱连接 支撑连接、构件拼接
母材牌号 柱脚

焊接 螺栓连接 焊接 螺栓连接

Q235 1. 40 1. 45 1. 25 1. 30 埋入式 1. 2 

Q345 1. 30 1. 35 1. 20 1. 25 外包式 1. 2 

Q345GJ 1. 25 1. 30 1. 15 1. 20 外露式 1. 2 

注： 1 屈服强度高于 Q345 的钢材，按 Q345 的规定采用；

2 屈服强度高于 Q345GJ 的 GJ 钢材，按 Q345GJ 的规定采用；

3 翼缘焊接腹板栓接时，连接系数分别按表中连接形式取用。

17.2.10 当框架结构的梁柱采用刚性连接时， H 形和箱形截面

柱的节点域抗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与梁翼缘平齐的柱横向加劲胁的厚度不小于梁翼缘厚

度时， H 形和箱形截面柱的节点域抗震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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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结构构件延性等级为 I 级或 H 级时，节点域的承载

力验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Mpb1 十 Mpb2 4 
αp 11 三三 3fyv (17.2.10-1) 

2）当结构构件延性等级为田级、 N级或V级时，节点域

的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Mb1 十几1b2
VP 、 f”（17.2. 10-2) 



式中： Mb1 、 Mb2一一分别为节点域两侧梁端的设防地震性能组

合的弯矩，应按本标准式（ 17. 2. 3-1 ）计

算，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整系数可取 1. 0 

CN •mm); 

Mpb1 、 Mpb2一一分别为与框架柱节点域连接的左、右梁端

截面的全塑性受弯承载力 CN •mm); 

VP一一节点域的体积，应按本标准第 12.3.3 条规

定计算（mm3);

fps一一节点域的抗剪强度，应按本标准第 12.3.3

条的规定计算 CN/mm2);

αp一一节点域弯矩系数，边柱取 0. 95，中柱

取 0.850

2 当节点域的计算不满足第 1 款规定时，应根据本标准第

12. 3. 3 条的规定采取加厚柱腹板或贴焊补强板的构造措施。补

强板的厚度及其焊接应按传递补强板所分担剪力的要求设计。

17.2.11 支撑系统的节点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叉支撑结构、成对布置的单斜支撑结构的支撑系统，

上、下层支撑斜杆交汇处节点的极限承载力不宜小于按下列公式

确定的竖向不平衡剪力 V 的 1/i 倍，其中，号为连接系数，应按

表 17.2. 9 采用。

V == 1fPAbr1fysina1 十 Abr2fysina2 +Ve (17. 2. 11-1) 

V == Abrifysina1 + 1fPAbr2fysina2 - Ve (17. 2. 11 一 2)

2 人字形或 V 形支撑，支撑斜杆、横梁与立柱的汇交点，

节点的极限承载力不宜小于按下式计算的剪力 V 的 1/i 倍。

V == Abrfysina +Ve (17. 2. 11-3) 

式中： V一－支撑斜杆交汇处的竖向不平衡剪力；

？一一支撑稳定系数；

Ve一－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横梁梁端剪力（对于人

字形或 V形支撑，不应计入支撑的作用）；

？厂－受压支撑剩余承载力系数，可按本标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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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 4-3）计算。

3 当同层同一竖向平面内有两个支撑斜杆汇交于一个柱子

时，该节点的极限承载力不宜小于左右支撑屈服和屈曲产生的不

平衡力的研倍。

17.2.12 柱脚的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撑系统的立柱柱脚的极限承载力，不宜小于与其相连

斜撑的 1. 2 倍屈服拉力产生的剪力和组合拉力。

2 柱脚进行受剪承载力验算时，剪力性能系数不宜小

于 1. 0 。

3 对于框架结构或框架承担总水平地震剪力 50%以上的双

重抗侧力结构中框架部分的框架柱柱脚，采用外露式柱脚时，锚

栓宜符合下列规定：

1）实腹柱刚接柱脚，按锚栓毛截面屈服计算的受弯承载

力不宜小于钢柱全截面塑性受弯承载力的 50%;

2）格构柱分离式柱脚，受拉肢的锚栓毛截面受拉承载力

标准值不宜小于钢柱分肢受拉承载力标准值的 50%;

3）实腹柱饺接柱脚，锚栓毛截面受拉承载力标准值不宜

小于钢柱最薄弱截面受拉承载力标准值的 50% 。

17.3 基本抗震措施

I 一般规定

17. 3. 1 抗震设防的钢结构节点连接应符合《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 2011 第 5. 7 节的规定，结构高度大于 50m 或地震烈

度高于 7 度的多高层钢结构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不宜采用 SS 级；

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采用 SS 级的构件，其板件经vσmax/fy修正

后宜满足 S4 级截面要求。

17.3.2 构件塑性耗能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塑性耗能区板件间的连接应采用完全焊透的对接焊缝；

2 位于塑性耗能区的梁或支撑宜采用整根材料，当热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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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超过材料最大长度规格时，可进行等强拼接；

3 位于塑性耗能区的支撑不宜进行现场拼接。

17.3.3 在支撑系统之间，直接与支撑系统构件相连的刚接钢

梁，当其在受压斜杆屈曲前屈服时，应按框架结构的框架梁设

计，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整系数可取 1. 0，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

宜满足受弯构件 Sl 级要求。

H 框架结构

17.3.4 框架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构件延性等级对应的塑性耗能区（梁端）截面板件

宽厚比等级和设防地震性能组合下的最大轴力 NE2 、按本标准式

( 17. 2. 4-1）计算的剪力 Vpb应符合表 17. 3. 4-1 的要求：

表 17. 3. 4-1 结构构件延性等级对应的塑性耗能区（梁端）

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和轴力、剪力限值

结构构件延性等级 V级 N级 皿级 H 级

截面板件宽厚比最低等级 SS S4 S3 sz 
I 级

Sl 

NE2 三三0. l5Af 三三0. l5Afy 

Vpb C未设置纵向加劲肋） 三二0. 5hwtwfv 三三0. 5hwtwfvy 

注：单层或顶层无需满足最大轴力与最大剪力的限值。

2 当梁端塑性耗能区为工字形截面时，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之一：

1）工字形梁上翼缘有楼板且布置间距不大于 2 倍梁高的

加劲肋；

2）工字形梁受弯正则化长细比 An, b 限值符合表 17. 3. 4-2 

的要求；

如上、下翼缘均设置侧向支承。

表 17. 3. 4-2 工字形梁受弯正则化长细比 λn,b 限值

结构构件延性等级｜ I 级、 H 级 皿级

0.40 

N级

0. 55 

V级

0.80 上翼缘有楼板 I o. zs 

注：受弯正则化长细比 A.n,b应按本标准式（6.2.7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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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 框架柱长细比宜符合表 17. 3. 5 的要求：

表 17.3.5 框架柱长细比要求

结构构件延性等级 V级 N级 I 级、 E 级、田级

Np/ (Ajy ) < 0. 15 180 150 120εk 

Np/ (Afy) >O. 15 125 [1-Np/ (Afy ）］ εk 

17.3.6 当框架结构的梁柱采用刚性连接时， H 形和箱形截面

柱的节点域受剪正则化宽厚比 An,s限值应符合表 17. 3. 6 的规定。

表 17.3.6 H 形和箱形截面柱节点域受剪正则化宽厚比 λns的限值

结构构件延性等级 I 级、 E 级

λn,s 0.4 

注：节点受剪正则化宽厚比 An,

计算。

皿级 N级 V级

0.6 0.8 1. 2 

17.3.7 当框架结构塑性耗能区延性等级为 I 级或 H级时，梁柱

刚性节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翼缘与柱翼缘焊接时，应采用全熔透焊缝。

2 在梁翼缘上下各 600mm 的节点范围内，柱翼缘与柱腹

板间或箱形柱壁板间的连接焊缝应采用全熔透焊缝。在梁上、下

翼缘标高处设置的柱水平加劲肋或隔板的厚度不应小于梁翼缘

厚度。

3 梁腹板的过焊孔应使其端部与梁翼缘和柱翼缘间的全熔

透坡口焊缝完全隔开，并宜采用改进型过焊孔，亦可采用常规型

过焊孔。

4 梁翼缘和柱翼缘焊接孔下焊接衬板长度不应小于翼缘宽

度加 50mm 和翼缘宽度加两倍翼缘厚度；与柱翼缘的焊接构造

（图 17. 3. 7）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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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翼缘的焊接衬板可采用角焊缝，引弧部分应采用绕

角焊；



2）下翼缘衬板应采用从上部往下熔透的焊缝与柱翼缘

焊接。

| 

||| 

图 17. 3. 7 衬板与柱翼缘的焊接构造

1一下翼缘； 2一上翼缘

17.3.8 当梁柱刚性节点采用骨形节点（图 17.3.8）时，应符

合下列规定：

α 

bf 

r = 4c2+b2 
一

8c 

图 17.3.8 骨形节点

1 内力分析模型按未削弱截面计算时，无支撑框架结构侧

移限值应乘以 0.95 ；钢梁的挠度限值应乘以 0. 90; 

2 进行削弱截面的受弯承载力验算时，削弱截面的弯矩可

按梁端弯矩的 0.80 倍进行验算；

3 梁的线刚度可按等截面计算的数值乘以 0. 90 倍计算；

4 强柱弱梁应满足本标准式（ 17. 2. 5-3）、式。7. 2. 5-4) 

225 



要求；

5 骨形削弱段应采用自动切割，可按图 17.3.8 设计，尺寸

G 、 b 、 c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 == (0. 5 ~ 0. 75)bf 

b == (0. 65 ~ 0.85)hb 

c == ( 0. 15 ~ 0. 25)bf 

式中： bf一一框架梁翼缘宽度（mm);

hb一一框架梁截面高度（mm）。

(17. 3.8-1) 

(17.3.8-2) 

(17.3.8-3) 

17.3.9 当梁柱节点采用梁端加强的方法来保证塑性饺外移要求

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强段的塑性弯矩的变化宜与梁端形成塑性饺时的弯矩

图相接近；

2 采用盖板加强节点时，盖板的计算长度应以离开柱子表

面 50mm 处为起点；

3 采用翼缘加宽的方法时，翼缘边的斜角不应大于1 : 2. 5; 

加宽的起点和柱翼缘间的距离宜为（0.3～0.4）仇， hb 为梁截

面高度；翼缘加宽后的宽厚比不应超过 13εk ; 

4 当柱子为箱形截面时，宜增加翼缘厚度。

17.3.10 当框架梁上覆混凝土楼板时，其楼板钢筋应可靠锚固。

田 支撑结构及框架－支撑结构

17.3.11 框架－中心支撑结构的框架部分，即不传递支撑内力的

梁柱构件，其抗震构造应根据本标准表 17. 1. 4-2 确定的延性等

级按框架结构采用。

17.3.12 支撑长细比、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应根据其结构构

件延性等级符合表 17.3.12 的要求，其中支撑截面板件宽厚

比应按本标准表 3. 5. 2 对应的构件板件宽厚比等级的限值

采用。

226 



表 17.3.12 支撑长细比、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

结构构件延性等级

抗侧力
框架－框架－

构件
支撑中d心偏心 支撑长细比

支撑截面板件宽

厚比最低等级
备注

。F士H 构支撑支撑

结构 结构

符合本标准

第 7.4. 6 条的

规定，当内力

交叉中

计算时不计入

V级 V级 压杆作用按只
符合本标准第

心支撑 受拉斜杆计算
7. 3. 1 条的规定

或对称 时，符合本标

设置的 准第 7. 4. 7 条

单斜杆 的规定

支撑
凹级 E级 65εk<A《130 BS3 

33ck<A《65εk BS2 
皿级 E 级

130<).<180 BS2 

H 级 I 级 A《33εk BSl 

符合本标准

V级 V级 第 7. 4. 6 条的
符合本标准第

7. 3. 1 条的规定
规定

与支撑相连

人字形

或 V形
N级 皿级 65εk<A《130

的梁截面板件
BS3 

宽厚比等级不

中心 低于 S3 级

支撑

与支撑相连

皿级 H级 33εk＜λ《65εk
的梁截面板件

BS2 
宽厚比等级不

低于 S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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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3. 12 
- 

结构构件延性等级

抗侧力
框架－框架－

构件
支撑中心偏心 支撑长细比

支撑截面板件宽

厚比最低等级
备注

今F士H 构支撑支撑

今’士H 构结构

一

框架承担

50% 以上总水

平地震剪力；

皿级 H 级 130<).<180 BS2 与支撑相连的

梁截面板件宽

人字形 厚比等级不低

或 V形 于 Sl 级
- 

中心
与支撑相连

支撑

A三三33εk BSl 
的梁截面板件

宽厚比等级不
E级 I 级 低于 Sl 级

采用屈曲约

束支撑
一

消能梁段截面

板件宽厚比要求

偏心

支撑
I 级

符合本标准第
应符合现行国家

A《120εk
7. 3. 1 条的规定

标准《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有关规

足,...,__.,. 

注： A 为支撑的最小长细比。

17.3.13 中心支撑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撑宜成对设置，各层同一水平地震作用方向的不同倾

斜方向杆件截面水平投影面积之差不宜大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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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叉支撑结构、成对布置的单斜杆支撑结构的支撑系统，

当支撑斜杆的长细比大于 130，内力计算时可不计入压杆作用仅

按受拉斜杆计算，当结构层数超过两层时，长细比不应大

于 180 。

17.3.14 钢支撑连接节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撑和框架采用节点板连接时，支撑端部至节点板最近

嵌固点在沿支撑杆件轴线方向的距离，不宜小于节点板的 2 倍；

2 人字形支撑与横梁的连接节点处应设置侧向支承，轴力

设计值不得小于梁轴向承载力设计值的 2% 。

17.3.15 当结构构件延性等级为 I 级时，消能梁段的构造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当 Np,z>O. l6Afy 时，消能梁段的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 ρ CAw/A) <O. 3 时：

a < 1. 6W p, zf y /Vz ( 1 7. 3. 15 - 1) 

当 ρ CAwlA） 》0.3 时：

a< [1. 15 - 0. 5ρCAw/A)]l. 6Wp,lfy/Vz 

(17.3. 15-2) 

ρ ＝＝ Np,1/Vp,t (17. 3. 15-3) 

式中： G一一消能梁段的长度（mm);

吭，广一设防地震性能组合的消能梁段剪力 CN) o 

2 消能梁段的腹板不得贴焊补强板，也不得开孔。

3 消能梁段与支撑连接处应在其腹板两侧配置加劲肋，加劲

肋的高度应为梁腹板高度，一侧的加劲胁宽度不应小于（bt/2-

lw ） ，厚度不应小于 0. 75tw 和 lOmm 中的较大值。

4 消能梁段应按下列要求在其腹板上设置中间加劲肋：

1）当 α《1. 6Wp,zf y/Vz 时，加劲肋间距不应大于 （ 30tw 一

h/5); 

2）当 2. 6Wp,zf y/Vz ＜α《5Wp,zfy／矶时，应在距消能梁

端部 1. Sb£ 处配置中间加劲肋，且中间加劲肋间距不

应大于（52tw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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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 1. 6Wp,zf y/Vz ＜α《2. 6Wp,zf y／矶时，中间加劲肋

的间距宜在上述二者间采用线性插入法确定；

4）当 α＞5Wp,zfy/Vz 时，可不配置中间加劲肋；

5）中间加劲肋应与消能梁段的腹板等高；当消能梁段截

面高度不大于 640mm 时，可配置单向加劲肋；当消

能梁段截面高度大于 640mm 时，应在两侧配置加劲

肋，一侧加劲胁的宽度不应小于的／2-tw ） ，厚度不

应小于 lw 和 lOmm 中的较大值。

5 消能梁段与柱连接时，其长度不得大于 1. 6Wp,zf y ／矶，

且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规定。

6 消能梁段两端上、下翼缘应设置侧向支撑，支撑的轴力

设计值不得小于消能梁段翼缘轴向承载力设计值的 6% 。

N 柱脚

17.3.16 实腹式柱脚采用外包式、埋入式及插入式柱脚的埋入

深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或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B 50191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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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钢结构防护

18.1 抗火设计

18. 1. 1 钢结构防火保护措施及其构造应根据工程实际，考虑结

构类型、耐火极限要求、工作环境等因素，按照安全可靠、经济

合理的原则确定。

18. 1. 2 建筑钢构件的设计耐火极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中的有关规定。

18. 1. 3 当钢构件的耐火时间不能达到规定的设计耐火极限要求

时，应进行防火保护设计，建筑钢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 51249 进行抗火性能验算。

18. 1. 4 在钢结构设计文件中，应注明结构的设计耐火等级，构

件的设计耐火极限、所需要的防火保护措施及其防火保护材料的

性能要求。

18. 1. 5 构件采用防火涂料进行防火保护时，其高强度螺栓连接

处的涂层厚度不应小于相邻构件的涂料厚度。

18.2 防腐蚀设计

18. 2. 1 钢结构应遵循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原则，按下列要求

进行防腐蚀设计：

1 钢结构防腐蚀设计应根据建筑物的重要性、环境腐蚀条

件、施工和维修条件等要求合理确定防腐蚀设计年限；

2 防腐蚀设计应考虑环保节能的要求；

3 钢结构除必须采取防腐蚀措施外，尚应尽量避免加速腐

蚀的不良设计；

4 防腐蚀设计中应考虑钢结构全寿命期内的检查、维护和

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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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 2 钢结构防腐蚀设计应综合考虑环境中介质的腐蚀性、环

境条件、施工和维修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从下列方案中综合

选择防腐蚀方案或其组合：

1 防腐蚀涂料；

2 各种工艺形成的铮、铝等金属保护层；

3 阴极保护措施；

4 耐候钢。

18.2.3 对危及人身安全和维修困难的部位，以及重要的承重结

构和构件应加强防护。对处于严重腐蚀的使用环境且仅靠涂装难

以有效保护的主要承重钢结构构件，宜采用耐候钢或外包混

凝土。

当某些次要构件的设计使用年限与主体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

不相同时，次要构件应便于更换。

18. 2. 4 结构防腐蚀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型钢组合的杆件时，型钢间的空隙宽度宜满足防

护层施工、检查和维修的要求；

2 不同金属材料接触会加速腐蚀时，应在接触部位采用隔

离措施；

3 焊条、螺栓、垫圈、节点板等连接构件的耐腐蚀性能，

不应低于主材材料；螺栓直径不应小于 12mm。垫圈不应采用弹

簧垫圈。螺栓、螺母和垫圈应采用镀钵等方法防护，安装后再采

用与主体结构相同的防腐蚀方案；

4 设计使用年限大于或等于 25 年的建筑物，对不易维修的

结构应加强防护；

5 避免出现难于检查、清理和涂漆之处，以及能积留湿气

和大量灰尘的死角或凹槽；闭口截面构件应沿全长和端部焊接

封闭；

6 柱脚在地面以下的部分应采用强度等级较低的混凝土包

裹（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50mm），包裹的混凝土高出室外地面

不应小于 150mm，室内地面不宜小于 50mm，并宜采取措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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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水分残留；当柱脚底面在地面以上时，柱脚底面高出室外地面

不应小于 lOOmm，室内地面不宜小于 50mm。

18.2.5 钢材表面原始锈蚀等级和钢材除锈等级标准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GB/T 8923 的规定。

1 表面原始锈蚀等级为 D级的钢材不应用作结构钢；

2 喷砂或抛丸用的磨料等表面处理材料应符合防腐蚀产品

对表面清洁度和粗糙度的要求，并符合环保要求。

18.2.6 钢结构防腐蚀涂料的配套方案，可根据环境腐蚀条件、

防腐蚀设计年限、施工和维修条件等要求设计。修补和焊缝部位

的底漆应能适应表面处理的条件。

18.2.7 在钢结构设计文件中应注明防腐蚀方案，如采用涂

（镀）层方案，须注明所要求的钢材除锈等级和所要用的涂料

（或镀层）及涂（镀）层厚度，并注明使用单位在使用过程中对

钢结构防腐蚀进行定期检查和维修的要求，建议制订防腐蚀维护

计划。

18.3 隔热

18. 3. 1 处于高温工作环境中的钢结构，应考虑高温作用对结构

的影响。高温工作环境的设计状况为持久状况，高温作用为可变

荷载，设计时应按承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18.3.2 钢结构的温度超过 100℃时，进行钢结构的承载力和变

形验算时，应该考虑长期高温作用对钢材和钢结构连接性能的

影响。

18.3.3 高温环境下的钢结构温度超过 100℃时，应进行结构温

度作用验算，并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防护措施：

1 当钢结构可能受到炽热熔化金属的侵害时，应采用砌块

或耐热固体材料做成的隔热层加以保护；

2 当钢结构可能受到短时间的火焰直接作用时，应采用加

耐热隔热涂层、热辐射屏蔽等隔热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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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高温环境下钢结构的承载力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增

大构件截面、采用耐火钢或采用加耐热隔热涂层、热辐射屏蔽、

水套隔热降温措施等隔热降温措施；

4 当高强度螺栓连接长期受热达 150℃以上时，应采用加

耐热隔热涂层、热辐射屏蔽等隔热防护措施。

18.3.4 钢结构的隔热保护措施在相应的工作环境下应具有耐久

性，并与钢结构的防腐、防火保护措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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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常用建筑结构体系

A.1 单层钢结构

A.1.1 单层钢结构可采用框架、支撑结构。厂房主要由横向、

纵向抗侧力体系组成，其中横向抗侧力体系可采用框架结构，纵

向抗侧力体系宜采用中心支撑体系，也可采用框架结构。

A.1. 2 每个结构单元均应形成稳定的空间结构体系。

A.1. 3 柱间支撑的间距应根据建筑的纵向柱距、受力情况和安

装条件确定。当房屋高度相对于柱间距较大时，柱间支撑宜分层

设置。

A.1. 4 屋面板、模条和屋盖承重结构之间应有可靠连接，一般

应设置完整的屋面支撑系统。

A. 2 多高层钢结构

A. 2.1 按抗侧力结构的特点，多高层钢结构常用的结构体系可

按表 A. 2. 1 分类。

表 A. 2.1 多高层钢结构常用体系

结构体系 支撑、墙体和筒形式

框架

支撑结构 中心支撑 普通钢支撑，屈曲约束支撑

框架－支撑
中心支撑 普通钢支撑，屈曲约束支撑

偏心支撑 普通钢支撑

框架－剪力墙板 钢板墙，延性墙板

筒体 普通衍架筒

筒体结构
框架－简体 密柱深梁筒

筒中筒 斜交网格筒

束筒 剪力墙板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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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2. 1 

结构体系 支撑、墙体和筒形式

巨型框架
巨型结构

巨型框架－支撑

注：为增加结构刚度，高层钢结构可设置伸臂椅架或环带俯架，伸臂析架设置处

宜同时设置环带析了架。伸臂衍架应贯穿整个楼层，伸臂椅架与环带椅架构件

的尺度应与相连构件的尺度相协调。

A. 2. 2 结构布置应符合下列原则：

1 建筑平面宜简单、规则，结构平面布置宜对称，水平荷

载的合力作用线宜接近抗侧力结构的刚度中心；高层钢结构两个

主轴方向动力特性宜相近；

2 结构竖向体型宜规则、均匀，竖向布置宜使侧向刚度和

受剪承载力沿竖向均匀变化；

3 高层建筑不应采用单跨框架结构，多层建筑不宜采用单

跨框架结构；

4 高层钢结构宜选用风压和横风向振动效应较小的建筑体

型，并应考虑相邻高层建筑对风荷载的影响；

5 支撑布置平面上宜均匀、分散，沿竖向宜连续布置，设

置地下室时，支撑应延伸至基础或在地下室相应位置设置剪力

墙；支撑无法连续时应适当增加错开支撑并加强错开支撑之间的

上下楼层水平刚度。

A. 3 大跨度钢结构

A. 3.1 大跨度钢结构体系可按表 A. 3. 1 分类。

表 A. 3. 1 大跨度钢结构体系分类

体系分类 常见形式

平面和架、立体和架、空腹析了架、网架、组合网架
以整体受弯为主的结构

钢结构以及与钢索组合形成的各种预应力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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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3. 1 

体系分类 常见形式

实腹钢拱、平面或立体析了架形式的拱形结构、网壳、

以整体受压为主的结构 组合网壳钢结构以及与钢索组合形成的各种预应力钢

结构

以整体受拉为主的结构 悬索结构、索析了架结构、索穹顶等

A. 3. 2 大跨度钢结构的设计原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跨度钢结构的设计应结合工程的平面形状、体型、跨

度、支承情况、荷载大小、建筑功能综合分析确定，结构布置和

支承形式应保证结构具有合理的传力途径和整体稳定性；平面结

构应设置平面外的支撑体系；

2 预应力大跨度钢结构应进行结构张拉形态分析，确定索

或拉杆的预应力分布，不得因个别索的松弛导致结构失效；

3 对以受压为主的拱形结构、单层网壳以及跨厚比较大的

双层网壳应进行非线性稳定分析；

4 地震区的大跨度钢结构，应按抗震规范考虑水平及竖向

地震作用效应；对于大跨度钢结构楼盖，应按使用功能满足相应

的舒适度要求；

5 应对施工过程复杂的大跨度钢结构或复杂的预应力大跨

度钢结构进行施工过程分析；

6 杆件截面的最小尺寸应根据结构的重要性、跨度、网格

大小按计算确定，普通型钢不宜小于 LSO × 3，钢管不宜小于 sb48

× 3，对大、中跨度的结构，钢管不宜小于粥。× 3.5 。

237 



附录 B 结构或构件的变形容许值

B.1 受弯构件的挠度容许值

B. 1. 1 吊车梁、楼盖梁、屋盖梁、工作平台梁以及墙架构件的

挠度不宜超过表 B. 1. 1 所列的容许值。

表 B. 1. 1 受弯构件的挠度容许值

挠度容许值

项次 构件类别

［νT] ［νQ] 

吊车梁和吊车衍架（按自重和起重量最大的一台吊

车计算挠度）

1 
1) 手动起重机和单梁起重机（含悬挂起重机） l/500 

2）轻级工作制桥式起重机 l/750 

3）中级工作制桥式起重机 l/900 

4）重级工作制桥式起重机 l/1000 

2 子动或电动葫芦的轨道梁 l/400 

有重轨（重量等于或大于 38kg/m）轨道的工作平
l/600 

L>. 口夕J亦f℃ 
3 

有轻轨（重量等于或小于 24kg/m）轨道的工作平
L/400 

L>. 口夕J刃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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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1. 1 

挠度容许值
项次 构件类别

［盯］ ［νQ] 

楼（屋）盖梁或椅架、工作平台梁（第 3 项除外）

和平台板
l/400 l/500 

1) 主梁或椅架（包括设有悬挂起重设备的梁和析了

架）
l/180 

2）仅支承压型金属板屋面和冷弯型钢擦条
l/240 

3）除支承压型金属板屋面和冷弯型钢擦条外，尚有

吊顶
l/250 l/350 4 

4）抹灰顶棚的次梁
l/250 l/300 

5）除第 1) 款～第 4）款外的其他梁（包括楼梯梁）

6）屋盖模条

支承压型金属板屋面者
l/150 

支承其他屋面材料者
l/200 

有吊顶
l/240 

7）平台板
l/150 

墙架构件（风荷载不考虑阵风系数）

1) 支柱（水平方向） l/400 

2）抗风扬架（作为连续支柱的支承时，水平位移） l/1000 

5 3）砌体墙的横梁（水平方向） l/300 

4）支承压型金属板的横梁（水平方向） l/100 

5）支承其他墙面材料的横梁（水平方向） l/200 

6）带有玻璃窗的横梁（竖直和水平方向） l/200 l/200 

注： 1 1 为受弯构件的跨度（对悬臂梁和伸臂梁为悬臂长度的 2 倍）；

2 ［盯］为永久和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挠度（如有起拱应减去拱度）的容

许值，［νQ］为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挠度的容许值；

3 当吊车梁或吊车柏架跨度大于 12m 时，其挠度容许值［盯］应乘以 0.9 的

系数；

4. 当墙面采用延性材料或与结构采用柔性连接时，墙架构件的支柱水平位移

容许值可采用 l/300，抗风椅架（作为连续支柱的支承时）水平位移容许值

可采用 l/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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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冶金厂房或类似车间中设有工作级别为 A7 、 AB 级起重

机的车间，其跨间每侧吊车梁或吊车椅架的制动结构，由一台最

大起重机横向水平荷载（按荷载规范取值）所产生的挠度不宜超

过制动结构跨度的 1/2200 。

B. 2 结构的位移容许值

B.2.1 单层钢结构水平位移限值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单层钢结构柱顶水平位移宜符

合下列规定

1）单层钢结构柱顶水平位移不宜超过表 B. 2. 1-1 的数值；

2）无桥式起重机时，当围护结构采用砌体墙，柱顶水平位

移不应大于 H/240，当围护结构采用轻型钢墙板且房屋

高度不超过 18m时，柱顶水平位移可放宽至 H/60;

3）有桥式起重机时，当房屋高度不超过 18m，采用轻型

屋盖，吊车起重量不大于 20t 工作级别为 Al～A5 且

吊车由地面控制时，柱顶水平位移可放宽至 H/180 。

表 B. 2. 1-1 凤荷载作用下单层钢结构柱顶水平位移容许值

结构体系 吊车情况 柱顶水平位移

无桥式起重机 H/150 
排架、框架

有桥式起重机 H/400 

注： H为柱高度，当围护结构采用轻型钢墙板时，柱顶水平位移要求可适当放宽。

2 在冶金厂房或类似车间中设有 A7 、 AB 级吊车的厂房柱

和设有中级和重级工作制吊车的露天校桥柱，在吊车梁或吊车和

架的顶面标高处，由一台最大吊车水平荷载（按荷载规范取值）
所产生的计算变形值，不宜超过表 B. 2. 1-2 所列的容许值。

表 B. 2. 1-2 吊车水平荷载作用下柱水平位移（计算值）容许值

项次 位移的种类 按平面结构图形计算 按空间结构图形计算

1 厂房柱的横向位移 Hc/1250 Hc/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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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2.1-2

项次 位移的种类 按平面结构图形计算 按空间结构图形计算

2 露天找桥柱的横向位移 Hc/2500 

厂房和露天钱桥
Hc/4000 3 

柱的纵向位移

注： 1 He 为基础顶面至吊车梁或吊车椅架的顶面的高度；
2 计算厂房或露天找桥柱的纵向位移时，可假定吊车的纵向水平制动力分配
在温度区段内所有的柱间支撑或纵向框架上；

3 在设有 A8 级吊车的厂房中，厂房柱的水平位移（计算值）容许值不宜大

于表中数值的 90%;

4 在设有 A6 级吊车的厂房柱的纵向位移宜符合表中的要求。

B.2.2 多层钢结构层间位移角限值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有桥式起重机时，多层钢结构

的弹性层间位移角不宜超过 1/400 。

2 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无桥式起重机时，多层钢结构

的弹性层间位移角不宜超过表 B. 2. 2 的数值。

表 B.2.2 层间位移角容许值

结构体系 层间位移角

框架、框架－支撑 1/250 

侧向框－排架 1/250 

框－排架 排架 1/150 
竖向框－排架

框架 1/250 

注： 1 对室内装修要求较高的建筑，层间位移角宜适当减小；无墙壁的建筑，层

间位移角可适当放宽；

2 当围护结构可适应较大变形时，层间位移角可适当放宽；

3 在多遇地震作用下多层钢结构的弹性层间位移角不宜超过 1/250 。

B.2.3 高层建筑钢结构在风荷载和多遇地震作用下弹性层间位

移角不宜超过 1/250 。

B.2.4 大跨度钢结构位移限值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永久荷载与可变荷载的标准组合下，结构挠度宜符合

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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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构的最大挠度值不宜超过表 B. 2. 4-1 中的容许挠

度值；

2）网架与析了架可预先起拱，起拱值可取不大于短向跨度

的 1/300；当仅为改善外观条件时，结构挠度可取永

久荷载与可变荷载标准值作用下的挠度计算值减去起

拱值，但结构在可变荷载下的挠度不宜大于结构跨度

的 1/400;

3）对于设有悬挂起重设备的屋盖结构，其最大挠度值不

宜大于结构跨度的 1/400，在可变荷载下的挠度不宜

大于结构跨度的 1/500 。

2 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与多遇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下的组合

最大挠度值不宜超过表 B. 2. 4-2 的限值。

表 B. 2. 4-1 非抗震组合时大跨度钢结构容许挠度值

结构类型 跨中区域 悬挑结构

受弯为主的结构
和架、网架、 L/250 （屋盖） L/125 （屋盖）

斜拉结构、张弦结构等 L/300 （楼盖） L/150 （楼盖）

双层网壳 L/250 L/125 
受压为主的结构

拱架、单层网壳 L/400 

单层单索屋盖 L/200 

受拉为主的结构 单层索网、双层索系以及横向

加劲索系的屋盖、索穹顶屋盖
L/250 

注： 1 表中 L 为短向跨度或者悬挑跨度；

2 索网结构的挠度为预应力之后的挠度。

表 B. 2. 4-2 地震作用组合时大跨度钢结构容许挠度值

结构类型 跨中区域 悬挑结构

受弯为主的结构
析7架、网架、 L/250 C屋盖） L/125 C屋盖）

斜拉结构、张弦结构等 L/300 C楼盖） L/150 C楼盖）

受压为主的结构
双层网壳、弦支穹顶 L/300 L/150 

拱架、单层网壳 L/400 

注：表中 L 为短向跨度或者悬挑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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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的整体稳定系数附录 C

c. 0.1 等截面焊接工字形和轧制 H 型钢（图 c.o. 1）简支梁的

整体稳定系数机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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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加强受拉翼缘的单轴对稀拉早接工字形截面 (d）轧制H型钢截面

图 c. 0. 1 焊接工字形和轧制 H 型钢



截面不对称影响系数和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对双轴对称截面［图 C. 0. 1 (a）、图 c.o. 1 (d)]: 

1Jb = 0 ( c. 0. 1 - 3) 

对单轴对称工字形截面［图 c.o. 1 (b）、图 C.O. 1 (c)]: 

加强受压翼缘 和＝O. 8 (2αb -1) ( c. 0. 1-4) 

加强受拉翼缘 和＝2αb -1 ( c. 0. 1-5) 

土
川

一
一

α
 

CC. 0. 1-6) 

当按公式 CC. o. 1-1）算得的机值大于 0.6 时，应用下式计

算的弘代替机值：

0.282 
C{Jb = 1. 07一件《 1. 0 CC. o. 1-7) 

式中： /3b一一梁整体稳定的等效弯矩系数，应按表 c. 0. 1 采用；

Ay－梁在侧向支承点间对截面弱轴 y-y 的长细比；

A一一梁的毛截面面积（mm2);

h 、 t1一一梁截面的全高和受压翼缘厚度，等截面佛接（或高

强度螺栓连接）简支梁，其受压翼缘厚度 t1 包括翼

缘角钢厚度在内（mm);

l1一一梁受压翼缘侧向支承点之间的距离（mm);

iy－梁毛截面对 y 轴的回转半径（mm);

I1 、 I2一一分别为受压翼缘和受拉翼缘对 y 轴的惯性矩

(mm3 ）。

表 c. 0.1 H型钢和等截面工字形简支梁的系数 Pt>

项次 侧向支承 荷载 季运2.0 ~＞2.0 适用范围

1 均布荷载 上翼缘 0. 69+0. 13~ 0.95 

跨中无侧 作用在 下翼缘
图 C. 0. 1 (a）、

2 1. 73一 0. 20~ 1. 33 
(b）和（d)

3 向支承 集中荷载 上翼缘 0. 73十0. 18~ 1. 09 的截面
4 作用在 下翼缘 2. 23- 0. 28c; 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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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0. 1 

项次 侧向支承 荷载 京二2.0 适用范围

5 均布荷载 上翼缘 1. 15 

6 
跨度中点有 作用在 下翼缘 1. 40 
一个侧向

7 支承点 集中荷载作用在截面
1. 75 

高度的任意位置

8 跨中有不少 上翼缘 1. 20 图 c. 0. 1 
于两个等距 任意荷载

中的所
离侧向支 作用在

9 
承点 下翼缘 1. 40 有截面

1.75-1.05 （捂）＋
10 梁端有弯矩，但跨中无荷载作用

0. 3 （拉） 2
但《2.3

注： 1 5为参数，~＝生且 其中 b1 为受压翼缘的宽度；
b1h ’ 

2 Mi 和 Mz 为梁的端弯矩，使梁产生同向曲率时 Mi 和 Mz 取同号，产生反

向曲率时取异号， I Mi I 二三 I Mz I ; 
3 表中项次 3 、 4 和 7 的集中荷载是指一个或少数几个集中荷载位于跨中央附

近的情况，对其他情况的集中荷载，应按表中项次 1 、 2 、 5 、 6 内的数值

采用；

4 表中项次 8 、 9 的 j元，当集中荷载作用在侧向支承点处时，取β＝ 1. 20; 

5 荷载作用在上翼缘系指荷载作用点在翼缘表面，方向指向截面形心；荷载

作用在下翼缘系指荷载作用点在翼缘表面，方向背向截面形心；

6 对的＞0.8 的加强受压翼缘工字形截面，下列情况的品值应乘以相应的

系数：

项次 1：当 ~1.0 时，乘以 0. 95; 

项次 3：当 ~0.5 时，乘以 0.90；当 o. 5<KL o 时，乘以 0.95 。

C.0.2 轧制普通工字形简支梁的整体稳定系数机应按表 c. 0. 2 

采用，当所得的机值大于 0.6 时，应取本标准式 cc. 0. 1-7）算

得的代替值。

245 



表 C.0.2 轧制普通工字钢简支梁的机

工字钢 自由长度 l1 (mm) 
项次 荷载情况

型号 2 3 4 5 6 7 8 9 10 

上
10~ 20 2.00 1. 30 0. 99 0.80 0. 68 0. 58 0.53 0.48 0.43 

1 翼缘 22~ 32 2.40 1. 48 1. 09 0.86 0. 72 0.62 0.54 0.49 0.45 

36~ 63 2.80 1. 60 1. 07 0.83 0.68 0.56 0.50 0.45 0.40 

下翼缘
10~ 20 3. 10 1. 95 1. 34 1. 01 0.82 0.69 0.63 0.57 0.52 

2 于 22~ 40 5. 50 2.80 1. 84 1. 37 1. 07 0.86 0. 73 0.64 0.56 

45~ 63 7.30 3.60 2.30 1. 62 1. 20 0.96 0.80 0.69 0.60 

上
10~ 20 1. 70 1. 12 0.84 0.68 0.57 0.50 0.45 0.41 0.37 

3 翼缘 22~ 40 2. 10 1. 30 0.93 0. 73 0.60 0.51 0.45 0.40 0.36 

45~ 63 2.60 1. 45 0.97 0. 73 0.59 0.50 0.44 0.38 0.35 

下翼缘
10~ 20 2.50 1. 55 1. 08 0.83 0.68 0. 56 0.52 0.47 0.42 

4 于 22~ 40 4.00 2.20 1. 45 1. 10 0.85 0. 70 0. 60 0.52 0.46 

45~ 63 5.60 2.80 1. 80 1. 25 0.95 0. 78 0.65 0.55 0.49 

跨中有侧向

支承点的梁
10~ 20 2.20 1. 39 1. 01 0. 79 一0.66 0.57 0.52 0.47 0.42 

（不论荷载
5 22~ 40 3.00 1. 80 1. 24 0.96 0.76 0.65 0.56 0.49 0.43 

作用点在截
45~ 63 4.00 2.20 1. 38 1. 01 0.80 0.66 0.56 0.49 0.43 

面高度上的

位置）

注： 1 同表 c. 0. 1 的注 3、注 5;

2 表中的机适用于 Q235 钢。对其他钢号，表中数值应乘以 4 。

c. 0. 3 轧制槽钢简支梁的整体稳定系数，不论荷载的形式和荷

载作用点在截面高度上的位置，均可按下式计算：

570bt 2 
机＝ τh. εk cc. 0. 3) 

式中： h 、 b 、 t－一一槽钢截面的高度、翼缘宽度和平均厚度。

当按公式 cc. 0. 3）算得的机值大于 0.6 时，应按本标准式

cc. 0. 1-7）算得相应的伊＇b 代替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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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4 双轴对称工字形等截面悬臂梁的整体稳定系数，可按本

标准式 cc. 0. 1-1）计算，但式中系数 /3b 应按表 c. 0. 4 查得，当

按本标准式 cc. 0. 1-2）计算长细比 Ay 时， l1 为悬臂梁的悬伸长

度。当求得的机值大于 0.6 时，应按本标准式 cc. o. 1-7）算得
的弘代替机值。

表 c. 0. 4 双轴对称工字形等截面悬臂梁的系数 /Ji,

项次 荷载形式 0. 60《李三二1. 24 1. 24＜~1. 96 1. 96<K3.1C 

1 自由端一个集中 上翼缘 o. 21 +o. 67~ 0. 72十0.26~ 1. 17+0. 03~ 

2 荷载作用在 下翼缘 2. 94一0.65~ 2. 64-0. 40~ 2. 15-0. 15~ 

3 均布荷载作用在上翼缘 0. 62+0. 82~ 1. 25十0.31~ 1. 66+0. 10~ 

注： 1 本表是按支承端为固定的情况确定的，当用于由邻跨延伸出来的伸臂梁

时，应在构造上采取措施加强支承处的抗扭能力；

2 表中 5见表 c.o. 1 注 1 。

c. 0. 5 均匀弯曲的受弯构件，当 Ay《120εk 时，其整体稳定系

数件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1 工字形截面：

双轴对称

伊b = 1. 07- A; 
4400 0ε； 

CC.0.5-1) 

单轴对称

伊b = 1. 07 - Wx • A2 
(2αb + 0. l)Ah 14000€~ 

cc. 0. 5-2) 

2 弯矩作用在对称轴平面，绕 z 轴的 T形截面：

1）弯矩使翼缘受压时：

双角钢 T形截面
伊b == 1-0. 0017A.y ／εk cc. 0. 5-3) 

剖分 T 型钢和两板组合 T形截面
机＝＝ 1 - 0. 0022A.y ／εk cc. 0. 5-4) 

2）弯矩使翼缘受拉且腹板宽厚比不大于 18εk 时：

<fJb == 1 - o. ooo5A.y Iεk cc. 0. 5-5) 

当按公式（c. 0. 5-1）和公式（c. o. 5-2）算得的机值大于

1. 0 时，取机＝＝ 1. 0 。

247 



附录 D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D. 0.1 a 类截面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应按表 D.O. 1 取值。

表 D. 0.1 a 类截面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φ

A.／εk 。 1 2 3 4 5 6 

。 1.000 1.000 1.000 1. 000 0.999 0.999 0.998 

10 0.995 0.994 0.993 0.992 0.991 0.989 0.988 

20 0.981 0.979 0.977 0.976 0.974 0.972 0.970 

30 0.963 0.961 0. 959 0.957 0.954 0.952 0.950 

40 0.941 0.939 0.937 0.934 0.932 0.929 0.927 

50 0.916 0.913 0.910 0.907 0.903 0.900 0.897 

60 0.883 0.879 0.875 0.871 0.867 0.862 0.858 

70 0.839 0.834 0.829 0.824 0.818 0.813 0.807 

80 0. 783 0. 776 0. 770 0. 763 0. 756 0. 749 0. 742 

90 0. 713 0. 706 o. 698 0. 691 0.683 0. 676 o. 668 

100 0.637 0.630 0.622 0.614 0.607 0.599 0. 592 

llO 0.562 0.555 0.548 0.541 0.534 0.527 0.520 

120 0.494 0.487 0.481 0.475 0.469 0.463 0.457 

130 0.434 0.428 0.423 0.417 0.412 0.407 0.402 

140 0.382 0.378 0.373 0.368 0.364 0.360 0.355 

150 0.339 0.335 0.331 0.327 0.323 0.319 0.316 

160 0.302 0.298 0.295 0.292 0.288 0.285 0.282 

170 0.270 0.267 0.264 0.261 0.259 0.256 0.253 

180 0.243 0. 240 0. 238 0. 235 o. 233 0. 231 0. 228 

190 0.219 0.217 0.215 0.213 0. 21l 0.209 0.207 

200 0. 199 o. 197 0. 196 0. 194 0. 192 0. 190 0. 188 

210 0. 182 0. 180 0. 178 0. 177 0. 175 o. 174 0. 172 

220 o. 166 0. 165 0. 163 o. 162 0. 161 0. 159 0. 158 

230 0. 153 0. 151 0. 150 0. 149 0. 148 0. 147 0. 145 

240 0. 141 0. 140 0. 139 0. 137 o. 136 0. 135 0. 134 

注：表中值系按本标准第 D.O. 5 条中的公式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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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998 

0.986 

0.968 

0.948 

0.924 

0.893 

0.854 

0.801 

0. 735 

0. 660 

0.584 

0.513 

0.451 

0.397 

0.351 

0.312 

0.279 

0.250 

0. 226 

0.205 

0. 187 

0. 171 

0. 157 

0. 144 

0. 133 

8 9 

0.997 0. 996 

0.985 0.983 

0.966 0.964 

0.946 0.944 

0.921 0.918 

0.890 0.886 

0.849 0.844 

0. 795 0. 789 

0. 728 0. 721 

0. 653 0. 645 

0.577 0. 569 

0.507 0. 500 

0.445 0.439 

0.392 0.387 

0.347 0.343 

0.308 0.305 

0.276 0.273 

0. 248 0.245 

0.224 0. 222 

0.203 0.201 

0. 185 0. 183 

0. 169 o. 168 

0. 155 0. 154 

0. 143 0. 142 

o. 132 0. 131 



D. 0. 2 b 类截面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应按表 D. 0. 2 取值。

表 D. 0. 2 b 类截面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φ

）.／εk 。 1 2 3 4 5 6 7 8 9 

。 1.000 1.000 1. 000 0.999 0. 999 0. 998 0.997 o. 996 0.995 0.994 

10 0. 992 0. 991 0.989 0.987 0. 985 0.983 0.981 0.978 0.976 0.973 

20 0. 970 0.967 0. 963 0.960 0.957 0. 953 0.950 o. 946 0.943 0. 939 

30 0.936 0.932 0.929 0.925 0.921 0. 918 0.914 0. 910 0.906 0. 903 

40 0.899 0.895 0.891 0.886 0.882 0.878 0.874 0.870 0.865 0.861 

50 0.856 0.852 0.847 0.842 0.837 0.833 0.828 0.823 0.818 0.812 

60 0.807 0.802 0. 796 o. 791 0. 785 0. 780 0. 774 o. 768 0. 762 0. 757 

70 0. 751 0. 745 0. 738 o. 732 o. 726 0. 720 0. 713 o. 707 0. 701 0. 694 

80 0.687 0. 681 0. 674 0.668 0.661 0.654 0. 648 o. 641 0.634 0.628 

90 0.621 0.614 0.607 0.601 0.594 0.587 0.581 o. 574 0.568 0.561 

100 0.555 0.548 0.542 o. 535 0.529 0.523 0.517 o. 511 0.504 0.498 

110 0.492 0.487 0.481 0.475 0.469 0.464 0.458 0.453 0.447 0.442 

120 0.436 0.431 0.426 0.421 0.416 0. 411 0.406 0.401 0.396 0.392 

130 0.387 0.383 0.378 0.374 0.369 0.365 0.361 0.357 0.352 0.348 

140 0.344 0.340 0.337 0.333 0.329 0.325 0.322 0.318 0.314 0. 311 

150 0.308 0.304 0.301 0.297 0.294 0.291 0.288 0.285 0.282 0.279 

160 0.276 0.273 0.270 0.267 0.264 0.262 0.259 0.256 0.253 0.251 

170 0.248 0.246 0.243 0.241 0.238 0.236 0.234 0.231 0.229 0.227 

180 0.225 0.222 0.220 0.218 0.216 0.214 0.212 0.210 0.208 0.206 

190 0.204 0.202 0.200 o. 198 0. 196 0. 195 0. 193 o. 191 0. 189 0. 188 

200 0. 186 0. 184 0. 183 o. 181 0. 179 0. 178 0. 176 o. 175 0. 173 0. 172 

210 0. 170 0. 169 0. 167 o. 166 0. 164 0. 163 0. 162 o. 160 0. 159 0. 158 

220 0. 156 0. 155 0. 154 o. 152 0. 151 0. 150 0. 149 o. 147 0. 146 0. 145 

230 0. 144 0. 143 o. 142 o. 141 0. 139 0. 138 0. 137 0. 136 0. 135 0. 134 

240 0. 133 0. 132 0. 131 0. 130 0. 129 0. 128 0. 127 0. 126 0. 125 0. 124 

250 0. 123 

注：表中值系按本标准第 D. 0. 5 条中的公式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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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0. 3 c 类截面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应按表 D. 0. 3 取值。

表 D. 0. 3 c 类截面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ψ

A.／εk 。 1 2 3 4 5 6 

。 1.000 1. 000 1.000 0.999 0.999 0.998 0.997 

10 0.992 0.990 0.988 0.986 0.983 0.981 0.978 

20 0.966 0.959 0.953 0.947 0.940 0.934 0.928 

30 0.902 0.896 0.890 0.883 0.877 0. 871 0.865 

40 0.839 0.833 0.826 0.820 0.813 0.807 0.800 

50 0. 774 0. 768 0. 761 0. 755 0. 748 0. 742 0. 735 

60 o. 709 0. 702 0.695 0.689 0.682 0.675 0.669 

70 0.642 0.636 0.629 0.623 0.616 0.610 0.603 

80 0.578 0.572 0.565 0.559 0.553 0.547 0.541 

90 0.517 0. 511 0.505 0.499 0.494 0.488 0.483 

100 0.462 0.458 0.453 0.449 0.445 0.440 0.436 

110 0.419 0.415 0. 411 0.407 0.402 0.398 0.394 

120 0.379 0.375 o. 371 0.367 0.363 0.360 0.356 

130 0.342 0.338 0.335 0.332 0.328 0.325 0.322 

140 0.309 0.306 0.303 0.300 0.297 0.294 0.291 

150 0.279 0.277 0.274 0.271 0.269 0.266 0.263 

160 0.253 0.251 0.248 0.246 0.244 0.241 0.239 

170 0.230 0.228 0.226 0.224 0.222 0.220 0.218 

180 0.210 0.208 0.206 0.204 0.203 0.201 0. 199 

190 0. 192 0. 190 0. 189 0. 187 0. 185 0. 184 0. 182 

200 0. 176 0. 175 0. 173 0. 172 0. 170 0. 169 0. 167 

210 0. 162 0. 161 0. 159 0. 158 0. 157 0. 155 0. 154 

220 0. 149 0. 148 0. 147 0. 146 0. 145 0. 144 0. 142 

230 0. 138 0. 137 0. 136 0. 135 0. 134 0. 133 0. 132 

240 0. 128 0. 127 0. 126 0. 125 o. 124 0. 123 0. 123 

250 0. 119 

注：表中值系按本标准第 D.0.5 条中的公式计算而得。

250 

7 

0.996 

0.976 

0.921 

0.858 

0. 794 

0. 728 

0.662 

0.597 

0.535 

0.477 

0.432 

0.390 

0.352 

0.318 

0.288 

0.261 

0.237 

0.216 

0. 197 

0. 181 

0. 166 

0. 153 

0. 141 

0. 131 

o. 122 

8 9 

0.995 0.993 

0.973 0.970 

0.915 0.909 

0.852 0.845 

0. 787 0. 781 

0. 722 o. 715 

0.656 0.649 

0.591 0.584 

0.529 0.523 

0.471 0.467 

0.427 0.423 

0.386 0.383 

0.349 0.345 

0.315 0.312 

0.285 0.282 

0.258 0.256 

0.235 0.232 

0.214 0.212 

0. 195 0. 194 

0. 179 0. 178 

0. 165 0. 163 

0. 152 0. 151 

0. 140 0. 139 

0. 130 0. 129 

0. 121 0. 120 



D. 0. 4 d 类截面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应按表 D. 0. 4 取值。

表 D.0.4 d 类截面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φ

Ji.／εk 。 1 2 3 4 5 6 7 8 9 

。 1.000 1.000 0. 999 0.999 0.998 0.996 0.994 0. 992 0.990 0.987 

10 0.984 0.981 0.978 0.974 0.969 0.965 0.960 0. 955 0.949 0.944 

20 0.937 0.927 0.918 0.909 0.900 0.891 0.883 0.874 0.865 0.857 

30 0.848 0.840 0.831 0.823 0.815 0.807 0. 798 0. 790 o. 782 0. 774 

40 0. 766 0. 758 o. 751 0. 743 0. 735 0. 727 0. 720 0. 712 o. 705 0.697 

50 0.690 0.682 0.675 0.668 0.660 0.653 0.646 o. 639 0.632 0.625 

60 0.618 0. 611 0.605 0.598 0.591 0.585 0.578 0. 571 0.565 0.559 

70 0.552 0.546 0.540 0.534 0.528 0.521 0.516 0. 510 0.504 0.498 

80 0.492 0.487 0.481 0.476 0.470 0.465 0.459 0.454 0.449 0.444 

90 0.439 0.434 0.429 0.424 0.419 0.414 0.409 0.405 0.401 0.397 

100 0.393 0.390 0.386 0.383 0.380 0.376 0.373 0.369 0.366 0.363 

110 0.359 0.356 0.353 0.350 0.346 0.343 0.340 0.337 0.334 0.331 

120 0.328 0.325 0.322 0.319 0.316 0. 313 0.310 0.307 0.304 0.301 

130 0.298 0.296 0.293 0.290 0.288 0.285 0.282 0.280 0.277 0.275 

140 0.272 0.270 0.267 0.265 0.262 0.260 0.257 0.255 0.253 0.250 

150 0.248 0.246 0.244 0.242 0.239 0.237 0.235 0.233 0.231 0.229 

160 0.227 0.225 0.223 0.221 0.219 0.217 0.215 0.213 o. 211 0.210 

170 0.208 0.206 0.204 0.202 0.201 0. 199 0. 197 0. 196 o. 194 0. 192 

180 0. 191 0. 189 0. 187 0. 186 0. 184 0. 183 0. 181 0. 180 o. 178 0. 177 

190 0. 175 0. 174 o. 173 0. 171 0. 170 0. 168 0. 167 0. 166 o. 164 0. 163 

200 0. 162 

注：表中值系按本标准第 D.O. 5 条中的公式计算而得。

D. 0. 5 当构件的 λ／εk超出表 D.O. 1～表 D. 0. 4 范围时，轴心受

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 An 《 0.215 时：

cp == l-a1A~ CD. o.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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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儿IE CD. o. 5-2) 

当 An> 0. 215 日才：

伊＝去［（α2 十 a3An + ，：＼~） -j Caz ＋叫十，：＼~） 2 一钊］
CD. o. 5-3) 

式中： α1 、 α2 、 α3一二系数，应根据本标准表 7. 2. 1 的截面分类，

按表 D. 0. 5 采用。

表 D. 0. 5 系数 α1 、 α2 、 α3

截面类别 α1 α2 α3 

a 类 0.41 0.986 0. 152 

b 类 0.65 0. 965 0.300 

An< 1. 05 0.906 0.595 
c 类 0. 73 

An> 1. 05 1. 216 0.302 

An< 1. 05 0.868 0. 915 
d 类 1. 35 

An> 1. 05 1. 375 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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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E.0.1 无侧移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μ 应按表 E. 0. 1 取值，同

时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横梁与柱饺接时，取横梁线刚度为零。

2 对低层框架柱，当柱与基础饺接时，应取 Kz=O，当柱

与基础刚接时，应取 K2=10，平板支座可取 K2 =O. 1 。

3 当与柱刚接的横梁所受轴心压力 Nb较大时，横梁线刚度

折减系数 αN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横梁远端与柱刚接和横梁远端与柱饺接时：

αN = 1-Nb/NEb 

横梁远端嵌固时：

αN = 1- Nb/(2NEb) 

NEb ＝ π2 EI b/l2 

式中： h 一一横梁截面惯性矩（mm4);

f 一－横梁长度（mm)o

表 E.0.1 无侧移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μ

l议： 。 0.05 0. 1 0.2 0.3 0.4 0.5 1 2 3 

。 1. 000 0. 990 0. 981 0.964 0.949 0.935 0.922 0.875 0.820 0. 791 

0.05 0.990 0.981 0.971 0.955 0.940 0.926 0.914 0.867 0.814 o. 784 

0.1 0.981 0.971 0.962 0.946 0.931 0. 918 0.906 0.860 0.807 o. 778 

0.2 0.964 0.955 0.946 0.930 0.916 0.903 0.891 0.846 0. 795 o. 767 

0.3 0.949 0.940 0.931 0.916 0. 902 0.889 0.878 0.834 0. 784 0. 756 

0.4 0.935 0.926 0.918 0.903 0.889 0.877 0.866 0.823 0. 774 0. 747 

0.5 o. 922 0.914 0.906 0.891 0.878 0.866 0.855 0.813 0. 765 o. 738 

1 0.875 0.867 0.860 0.846 0.834 0.823 0.813 0. 774 0. 729 o. 704 

CE. o. 1-1) 

CE. 0. 1-2) 

CE. 0. 1-3) 

4 5 二三10

0. 773 0. 760 o. 732 

0. 766 0. 754 o. 726 

0. 760 0. 748 0. 721 

0. 749 0. 737 o. 711 

0. 739 0. 728 0. 701 

0. 730 0. 719 0.693 

0. 721 0. 710 0.685 

0.688 0.677 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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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E 0. 1 

议 。 0.05 0. 1 0.2 0.3 0.4 0.5 1 2 3 4 5 二三10

2 0.820 0.814 0.807 0. 795 0. 784 0. 774 0. 765 0. 729 0.686 0.663 0.648 0.638 0.615 

3 0. 791 0. 784 0. 778 0. 767 0. 756 0. 747 0. 738 0. 704 0.663 0. 640 0. 625 0. 616 0. 593 

4 0. 773 0. 766 0. 760 0. 749 0. 739 0. 730 0. 721 0.688 0.648 0.625 0. 611 0. 601 0.580 

5 0. 760 0. 754 0. 748 0. 737 0. 728 0. 719 0. 710 0.677 0.638 0.616 0.601 0.592 0.570 

二三10 0. 732 0. 726 0. 721 0. 711 0. 701 0.693 0.685 0.654 0.615 0.593 0.580 0.570 0.549 

注：表中的计算长度系数μ 值系按下式计算得出：

［（王 )2 十2 (K1+K2) -4K1K2 ］王• sin 2L - 21 CK i + K2) （王） 2
μ 」 µ µ L 飞 μ

+4K1K2 ]cos f十8K1K2=0

式中， K1 、 K2 分别为相交于柱上端、柱下端的横梁线刚度之和与柱线刚度之

和的比值。当梁远端为饺接时，应将横梁线刚度乘以 1. 5 ；当横梁远端为嵌固

时，则将横梁线刚度乘以 2 。

E.0.2 有侧移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μ 应按表 E. 0. 2 取值，同

时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横梁与柱饺接时，取横梁线刚度为零。

2 对低层框架柱，当柱与基础饺接时，应取 Kz === O ，当柱

与基础刚接时，应取 Kz 二 10，平板支座可取 Kz ===O. 1 。

3 当与柱刚接的横梁所受轴心压力 Nb较大时，横梁线刚度

折减系数 αN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横梁远端与柱刚接时：

αN === 1-Nb/(4NEb) CE. o. 2-1) 

横梁远端与柱饺接时：

αN === 1- Nb/NEb CE. 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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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梁远端嵌固时：

αN == 1 - Nb/ (2NEb) CE. 0. 2-3) 

表 E.0.2 有侧移框架柱的计算长度系数μ

识： 。 0.05 0. 1 0.2 0.3 0.4 0. 5 1 2 3 4 5 二三10

。 CX) 6.02 4.46 3.42 3.01 2. 78 2.64 2.33 2. 17 2.11 2.08 2.07 2.03 

0.05 6.02 4. 16 3.47 2.86 2.58 2.42 2.31 2.07 1. 94 1. 90 1. 87 1. 86 1. 83 

0. 1 4.46 3.47 3.01 2.56 2.33 2.20 2.11 1. 90 1. 79 1. 75 1. 73 1. 72 1. 70 

0.2 3.42 2.86 2.56 2.23 2.05 1. 94 1. 87 1. 70 1. 60 1. 57 1. 55 1. 54 1. 52 

0.3 3.01 2.58 2.33 2.05 1. 90 1. 80 1. 74 1. 58 1. 49 1. 46 1. 45 1. 44 1. 42 

0.4 2. 78 2.42 2.20 1. 94 1. 80 1. 71 1. 65 1. 50 1. 42 1. 39 1. 37 1. 37 1. 35 

0.5 2. 64 2.31 2.11 1. 87 1. 74 1. 65 1. 59 1. 45 1. 37 1. 34 1. 32 1. 32 1. 30 

1 2.33 2.07 1. 90 1. 70 1. 58 1. 50 1. 45 1. 32 1. 24 1. 21 1. 20 1. 19 1. 17 

2 2. 17 1. 94 1. 79 1. 60 1. 49 1. 42 1. 37 1. 24 1. 16 1. 14 1. 12 1. 12 1. 10 

3 2. 11 1. 90 1. 75 1. 57 1. 46 1. 39 1. 34 1. 21 1. 14 1. 11 1. 10 1. 09 1. 07 

4 2.08 1. 87 1. 73 1. 55 1. 45 1. 37 1. 32 1. 20 1. 12 1. 10 1. 08 1. 08 1. 06 

5 2.07 1. 86 1. 72 1. 54 1. 44 1. 37 1. 32 1. 19 1. 12 1. 09 1. 08 1. 07 1. 05 

二三10 2.03 1. 83 1. 70 1. 52 1. 42 1. 35 1. 30 1. 17 1. 10 1. 07 1. 06 1. 05 1. 03 

注：表中的计算长度系数μ值系按下式计算得出：

[ 36K1K2一（王） 2 ]sin 3-+6 附Kz）王• cos _2I_ =O 
飞 μ ／ μμμ

式中， K1 、 Kz 分别为相交于柱上端、柱下端的横梁线刚度之和与柱线刚度

之和的比值。当横梁远端为饺接时，应将横梁线刚度乘以 0.5；当横梁远端

为嵌固时，则应乘以 2/3 。

E. 0. 3 柱上端为自由的单阶柱下段的计算长度系数 µz 应按表

E. 0. 3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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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hq 表 E. 0. 3 柱上端为自由的单阶柱下段的计算长度系数 µ2

简 图 h；夏 0.06 0.08 0. 10 0. 12 0. 14 0. 16 0. 18 0. 20 0. 22 0.24 0.26 0.28 0. 3 0.4 0. 5 0. 6 0. 7 0.8 

0.2 2.00 2.01 2.01 2.01 2.01 2.01 2.01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一－ 0.3 2.01 2.02 2.02 2.02 2.03 2.03 2.03 2.04 2.04 2.05 2.05 2.05 2.06 2.08 2.10 2. 12 2. 13 2. 15 ~ 

』『 出 0.4 2.02 2.03 2.04 2.04 2.05 2.06 2.07 2.07 2.08 2.09 2.09 2.10 2.11 2. 14 2. 18 2.21 2.25 2.28 
一－ 0.5 2.04 2.05 2.06 2.07 2.09 2. 10 2.11 2. 12 2. 13 2. 15 2. 16 2. 17 2. 18 2.24 2.29 2.35 2.40 2.45 

机A ~ 0.6 2.06 2.08 2. 10 2. 12 2. 14 2. 16 2. 18 2. 19 2.21 2.23 2.25 2.26 2.28 2.36 2.44 2.52 2.59 2. 66 
』『

0. 7 2. 10 2.13 2. 16 2. 18 2.21 2.24 2.26 2.29 2.31 2.34 2.36 2.38 2.41 2. 52 2.62 2. 72 2.81 2.90 
7 巧”一』 0.8 2. 15 2.20 2.24 2.27 2.31 2.34 2.38 2.41 2.44 2.47 2.50 2.53 2.56 2. 70 2.82 2. 94 3.06 3. 16 

Ki ＝一-!1- • Hz 
0.9 2.24 2.29 2.35 2.39 2.44 2.48 2.52 2.56 2. 60 2.63 2. 67 2. 71 2. 74 2.90 3.05 3. 19 3.32 3.44 

I2 H1 1. 0 2.36 2.43 2.48 2. 54 2.59 2.64 2. 69 2. 73 2. 77 2.82 2.86 2. 90 2.94 3. 12 3.29 3.45 3.59 3. 74 

7h =H1 JN, .主 1. 2 2.69 2. 76 2.83 2.89 2. 95 3.01 3.07 3. 12 3. 17 3.22 3.27 3. 32 3.37 3.59 3.80 3. 99 4. 17 4.34 
H2 Nz Ii 1. 4 3.07 3. 14 3.22 3. 29 3.36 3.42 3.48 3.55 3.61 3.66 3. 72 3. 78 3.83 4.09 4.33 4.56 4. 77 4.97 

N1一一一上段柱的轴 1. 6 3.47 3.55 3.63 3. 71 3. 78 3.85 3.92 3.99 4.07 4. 12 4. 18 4.25 4.31 4.61 4.88 5. 14 5.38 5.62 

心力； 1. 8 3.88 3.97 4.05 4. 13 4.21 4.29 4.37 4.44 4. 52 4.59 4.66 4. 73 4.80 5. 13 5.44 5. 73 6.00 6.26 

Nz 二下段柱的轴 2.0 4.29 4.39 4.48 4.57 4.65 4. 74 4.82 4.90 4. 99 5.07 5. 14 5.22 5.30 5.66 6.00 6.32 6.63 6.92 

心力 2.2 4. 71 4.81 4.91 5.00 5. 10 5. 19 5.28 5.37 5.46 5.54 5.63 5. 71 5.80 6. 19 6.57 6.92 7.26 7.58 

2.4 5. 13 5.24 5.34 5.44 5.54 5.64 5. 74 5.84 5.93 6.03 6. 12 6.21 6. 30 6. 73 7. 14 7.52 7.89 8.24 

2.6 5.55 5.66 5. 77 5.88 5.99 6. 10 6.20 6.31 6.41 6.51 6. 61 6. 71 6.80 7.27 7. 71 8. 13 8. 52 8.90 

2.8 5.97 6.09 6.21 6.33 6.44 6.55 6. 67 6. 78 6.89 6.99 7.10 7.21 7.31 7.81 8.28 8. 73 9. 16 9.57 

3.0 6.39 6.52 6.64 6. 77 6.89 7.01 7. 13 7.25 7.37 7.48 7.59 7. 71 7.82 8.35 8.86 9.34 9.80 10. 24 
注：表中的计算长度系数的值系按下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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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0. 4 柱上端可移动但不转动的单阶柱下段的计算长度系数 µz 应按表 E. 0. 4 取值。

表 E.0.4 柱上端可移动但不转动的单阶柱下段的计算长度系数 µi

简 图 I~ 0.06 0.08 0. 10 0. 12 0. 14 0. 16 0. 18 0. 20 0. 22 0.24 0. 26 0. 28 0. 3 0.4 0. 5 o. 6 0. 7 0. 8 

0.2 1. 96 1. 94 1. 93 1. 91 1. 90 1. 89 1. 88 1. 86 1. 85 1. 84 1. 83 1. 82 1. 81 1. 76 1. 72 1. 68 1. 65 1. 62 

4 ’~ 0.3 1. 96 1. 94 1. 93 1. 92 1. 91 1. 89 1. 88 1. 87 1. 86 1. 85 1. 84 1. 83 1. 82 1. 77 1. 73 1. 70 1. 66 1. 63 
0.4 1. 96 1. 95 1. 94 1. 92 1. 91 1. 90 1. 89 1. 88 1. 87 1. 86 1. 85 1. 84 1. 83 1. 79 1. 75 1. 72 1. 68 1. 66 

』『 出 0. 5 1. 96 1. 95 1. 94 1. 93 1. 92 1. 91 1. 90 1. 89 1. 88 1. 87 1. 86 1. 85 1. 85 1. 81 1. 77 1. 74 1. 71 1. 69 
一－' 0. 6 1. 97 1. 96 1. 95 1. 94 1. 93 1. 92 1. 91 1. 90 1. 90 1. 89 1. 88 1. 87 1. 87 1. 83 1. 80 1. 78 1. 75 1. 73 

』『N ~ 0. 7 1. 97 1. 97 1. 96 1. 95 1. 94 1. 94 1. 93 1. 92 1. 92 1. 91 1. 90 1. 90 1. 89 1. 86 1. 84 1. 82 1. 80 1. 78 
0.8 1. 98 1. 98 1. 97 1. 96 1. 96 1. 95 1. 95 1. 94 1. 94 1. 93 1. 93 1. 93 1. 92 1. 90 1. 88 1. 87 1. 86 1. 84 

7 ’？ 'T' 一－ 0. 9 1. 99 1. 99 1. 98 1. 98 1. 98 1. 97 1. 97 1. 97 1. 97 1. 96 1. 96 1. 96 1. 96 1. 95 1. 94 1. 93 1. 92 1. 92 

1. 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K, ＝二： 1一I一· Hz 1. 2 2.03 2.04 2.04 2.05 2.06 2.07 2.07 2.08 2.08 2.09 2. 10 2. 10 2. 11 2. 13 2. 15 2. 17 2. 18 2.20 
I2 H1 1. 4 2.07 2.09 2. 11 2. 12 2. 14 2. 16 2. 17 2. 18 2. 20 2.21 2. 22 2.23 2.24 2.29 2. 33 2. 37 2.40 2.42 

飞飞士 H1 、／N1 ·一lz 1. 6 2. 13 2. 16 2. 19 2. 22 2. 25 2. 27 2. 30 2. 32 2. 34 2. 36 2. 37 2. 39 2.41 2.48 2. 54 2. 59 2. 63 2. 67 
1. 8 2. 22 2. 27 2.31 2. 35 2.39 2.42 2.45 2.48 2. 50 2. 53 2. 55 2. 57 2. 59 2. 69 2. 76 2.83 2.88 2. 93 H2 N2 Ii 

J\11 一上段柱的轴心力；
2.0 2. 35 2.41 2.46 2. 50 2. 55 2.59 2. 62 2. 66 2. 69 2. 72 2. 75 2. 77 2.80 2. 91 3.00 3.08 3. 14 3. 20 

N2一二下段柱的轴心力
2.2 2. 51 2. 57 2. 63 2. 68 2. 73 2. 77 2. 81 2.85 2.89 2. 92 2. 95 2. 98 3.01 3. 14 3. 25 3.33 3.41 3.47 
2.4 2. 68 2. 75 2.81 2.87 2. 92 2. 97 3.01 3.05 3.09 3. 13 3. 17 3. 20 3. 24 3. 38 3. 50 3. 59 3. 68 3. 75 
2. 6 2.87 2. 94 3.00 3.06 3. 12 3. 17 3.22 3.27 3. 31 3. 35 3. 39 3.43 3.46 3. 62 3. 75 3. 86 3. 95 4.03 
2.8 3.06 3. 14 3.20 3. 27 3. 33 3. 38 3.43 3.48 3. 53 3.58 3. 62 3. 66 3. 70 3.87 4.01 4. 13 4.23 4. 32 

3.0 3. 26 3. 34 3.41 3.47 3. 54 3. 60 3. 65 3. 70 3. 75 3. 80 3.85 3. 89 3. 93 4. 12 4.27 4.40 4.51 4. 61 

NUUY 注：表中的计算长度系数 µ2 值系按下式计算得出：

tg~十可1 K1 ·咔＝（



E. 0. 5 柱上端为自由的双阶柱下段的计算长度系数 µ3 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也可按表 E. 0. 5 取值。

表 E.0.5 柱上端为自由的双阶柱

需注
0.05 

简 图
0.2 0.3 0.4 0.5 0.6 0. 7 0.8 0.9 

0.2 2.02 2.03 2.04 2.05 2.05 2.06 2.07 2.08 
0.4 2.08 2. 11 2. 15 2. 19 2.22 2.25 2.29 2.32 

〈口＝： 0.2 
0.6 2.20 2.29 2.37 2.45 2.52 2.60 2.67 2. 73 
0.8 2.42 2.57 2. 71 2.83 2.95 3.06 3. 17 3.27 

~可 1. 0 2. 75 2.95 3. 13 3.30 3.45 3.60 3. 74 3.87 
、 1. 2 3. 13 3.38 3.60 3.80 4.00 4. 18 4.35 4.51 

』『... 、
出

0.2 2.04 2.05 2.05 2.06 2.07 2.08 2.09 2.09 
0.4 2. 10 2. 14 2. 17 2.20 2.24 2.27 2.31 2.34 

'7T" -- 0.4 
0.6 2.24 2.32 2.40 2.47 2.54 2.62 2. 68 2. 75 
0.8 2.47 2. 60 2. 73 2.85 2.97 3.08 3. 19 3.29 

K，＝ 一Ji. tH一一3- 1. 0 2. 79 2.98 3. 15 3.32 3.47 3.62 3. 75 3.89 
f3 H1 1. 2 3. 18 3.41 3.62 3.82 4.01 4. 19 4.36 4. 52 

K?=ll_ • !il 0.2 2.09 2.09 2. 10 2. 10 2.11 2. 12 2. 12 2. 13 

f3 H2 0.4 2. 17 2. 19 2.22 2.25 2.28 2.31 2. 34 2. 38 

0.6 
0. 6 2.32 2. 38 2.45 2. 52 2. 59 2. 66 2. 72 2. 79 

T/1 二一H1气／／一Ni • /3 0.8 2.56 2.67 2. 79 2.90 3.01 3. 11 3.22 3.32 
H3 N3 Ii 1. 0 2.88 3.04 3.20 3.36 3.50 3.65 3. 78 3. 91 

1. 2 3.26 3.46 3.66 3.86 4.04 4.22 4.38 4.55 
T/2 二一H1＇＼／一N一2 • /3 0.2 2.29 2.24 2.22 2.21 2.21 2.22 2.22 2.22 

H3 N3 12 0.4 2.37 2.34 2.34 2.36 2.38 2.40 2.43 2.45 
Ni一一上段柱的轴 0.8 

0.6 2.52 2. 52 2. 56 2. 61 2.67 2. 73 2. 79 2.85 

心力；
0.8 2. 74 2. 79 2.88 2.98 3.08 3. 17 3.27 3.36 
1. 0 3.04 3. 15 3.28 3.42 3.56 3.69 3.82 3.95 

N2一一中段柱的轴 1. 2 3.39 3.55 3. 73 3.91 4.08 4.25 4.42 4.58 

心力；
0.2 2.69 2.57 2.51 2.48 2.46 2.45 2.45 2.44 
0.4 2. 75 2.64 2.60 2.59 2.59 2.59 2.60 2.62 

N3一一下段柱的轴
1. 0 

0.6 2.86 2. 78 2. 77 2. 79 2.83 2.87 2.91 2. 96 

心力
0. 8 3.04 3.01 3.05 3. 11 3. 19 3.27 3.35 3.44 
1. 0 3.29 3.32 3.41 3. 52 3. 64 3. 76 3.89 4.01 
1. 2 3. 60 3.69 3.83 3.99 4. 15 4.31 4.47 4.62 
0.2 3. 16 3.00 2.92 2.87 2.84 2.81 2.80 2. 79 
0.4 3. 21 3.05 2. 98 2. 94 2. 92 2. 90 2. 90 2. 90 

1. 2 
0.6 3.30 3. 15 3. 10 3.08 3.08 3. 10 3. 12 3. 15 
0.8 3.43 3. 32 3.30 3.33 3.37 3.43 3.49 3. 56 
1. 0 3.62 3.57 3.60 3. 68 3. 77 3. 87 3.98 4.09 
1. 2 3.88 3.88 3. 98 4. 11 4. 25 4. 39 4. 54 4. 68 
0.2 3. 66 3.46 3. 36 3.29 3.25 3.23 3. 20 3. 19 
0.4 3. 70 3. 50 3.40 3. 35 3. 31 3.29 3.27 3. 26 
0. 6 3. 77 3. 58 3. 49 3.45 3.43 3. 42 3. 42 3.43 

1. 4 0.8 3.87 3. 70 3. 64 3. 63 3. 64 3. 67 3. 70 3. 75 
1.0 4.02 3.89 3.87 3. 90 3. 96 4. 04 4. 12 4.22 
1. 2 4.23 4. 15 4. 19 4.27 4.39 4.51 4.64 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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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段的计算长度系数 µ3

0. 10 

1. 0 1. 1 1. 2 0.2 0.3 0.4 0.5 0. 6 0. 7 0.8 0. 9 1. 0 1. 1 1. 2 

2.09 2. 10 2. 10 2.03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8 2.09 2. 10 2. 11 
2.35 2.39 2.42 2.09 2. 12 2. 16 2. 19 2.23 2.26 2.29 2. 33 2.36 2.39 2.42 
2.80 2.87 2.93 2.21 2.30 2. 38 2.46 2. 53 2. 60 2. 67 2. 74 2.81 2.87 2. 93 
3.37 3.47 3.56 2.44 2.58 2. 71 2.84 2. 96 3.07 3. 17 3.28 3.37 3.47 3.56 
4.00 4. 13 4.25 2. 76 2.96 3. 14 3.30 3.46 3.60 3. 74 3.88 4.01 4. 13 4.25 
4. 67 4.82 4. 97 3. 15 3.39 3. 61 3.81 4.00 4. 18 4.35 4.52 4.68 4.83 4.98 
2. 10 2. 11 2. 12 2.07 2.07 2.08 2.08 2.09 2. 10 2. 11 2. 12 2. 12 2. 13 2. 14 
2.37 2.40 2.43 2. 14 2. 17 2.20 2.23 2.26 2.30 2.33 2. 36 2.39 2.42 2.46 
2.82 2.88 2.94 2.28 2.36 2.43 2. 50 2.57 2.64 2. 71 2. 77 2.84 2. 90 2.96 
3.38 3.48 3.57 2.53 2.65 2. 77 2.88 3.00 3. 10 3.21 3.31 3.40 3.50 3. 59 
4.02 4. 14 4.26 2.85 3.02 3. 19 3.34 3.49 3.64 3. 77 3. 91 4.03 4. 16 4.28 
4.68 4.83 4. 98 3.24 3.45 3. 65 3.85 4.03 4.21 4.38 4. 54 4. 70 4.85 4. 99 
2. 14 2. 15 2. 15 2.22 2. 19 2. 18 2. 17 2. 18 2. 18 2. 19 2. 19 2.20 2.20 2.21 
2.41 2.44 2.47 2.31 2.30 2.31 2.33 2.35 2.38 2.41 2.44 2.47 2.49 2. 52 
2.85 2. 91 2. 97 2.48 2.49 2.54 2. 60 2.66 2. 72 2. 78 2.84 2.90 2.96 3.02 
3.41 3.50 3. 60 2. 72 2. 78 2.87 2. 97 3.07 3. 17 3.27 3.36 3.46 3.55 3. 64 
4.04 4. 16 4.26 3.04 3. 15 3.28 3.42 3. 56 3. 70 3.83 3. 95 4.08 4.20 4.31 
4. 70 4.85 5.00 3.40 3.56 3. 74 3. 91 4.09 4.26 4.42 4. 58 4. 73 4.88 5.03 
2.23 2.23 2.24 2.63 2.49 2.43 2.40 2.38 2.37 2.37 2.36 2.36 2.37 2.37 
2.48 2. 51 2.54 2. 71 2.59 2.55 2. 54 2.54 2.55 2.57 2. 59 2. 61 2.63 2. 65 
2. 91 2.96 3.02 2.86 2. 76 2. 76 2. 78 2.82 2.86 2.91 2. 96 3.01 3.07 3. 12 
3.46 3. 55 3. 63 3.06 3.02 3.06 3. 13 3.20 3.29 3.37 3.46 3.54 3.63 3. 71 
4.07 4. 19 4.31 3.33 3.35 3.44 3.55 3. 67 3. 79 3. 90 4.03 4. 15 4.26 4.37 
4. 73 4.88 5.02 3.65 3. 73 3.86 4.02 4. 18 4.34 4.49 4. 64 4. 79 4. 94 5.08 
2.44 2.44 2.44 3. 18 2.95 2.84 2. 77 2. 73 2. 70 2.68 2. 67 2.66 2.65 2.65 
2. 63 2. 65 2. 67 3.24 3.03 2.93 2.88 2.85 2.84 2.84 2.84 2.85 2.86 2. 87 
3.01 3.06 3. 10 3.36 3. 16 3.09 3.07 3.08 3.09 3. 12 3. 15 3. 19 3.23 3.27 
3. 52 3.61 3.69 3.52 3.37 3.34 3.36 3.41 3.46 3.53 3. 60 3.67 3. 75 3.82 
4. 13 4.24 4.35 3. 74 3. 64 3.67 3. 74 3.83 3. 93 4.03 4. 14 4.25 4.35 4.46 
4. 77 4. 92 5.06 4.00 3. 97 4.05 4. 17 4.31 4.45 4.59 4. 73 4.87 5.01 5. 14 
2. 78 2. 77 2. 77 3. 77 3.47 3.32 3.23 3. 17 3. 12 3.09 3.07 3.05 3.04 3.03 
2.90 2.91 2.92 3.82 3.53 3.39 3.31 3.26 3.22 3.20 3. 19 3. 19 3. 19 3. 19 
3. 18 3.22 3.26 3. 91 3.64 3. 51 3.45 3.42 3.42 3.42 3.43 3.45 3.48 3.50 
3.63 3. 71 3. 78 4.04 3.80 3. 71 3.68 3. 69 3. 72 3. 76 3.81 3.86 3. 92 3.98 
4.20 4.31 4.42 4.21 4.02 3. 97 3. 99 4.05 4. 12 4.20 4.29 4.39 4.48 4.58 
4.83 4. 97 5. 10 4.43 4. 30 4.31 4.38 4.48 4.60 4. 72 4.85 4. 98 5. 11 5.24 
3. 18 3. 17 3. 16 4. 37 4.01 3.82 3. 71 3.63 3.58 3.54 3. 51 3.49 3.47 3.45 
3.26 3.26 3.26 4.41 4.06 3.88 3. 77 3. 70 3. 66 3. 63 3. 60 3.59 3. 58 3.57 
3.45 3.47 3.49 4.48 4. 15 3.98 3.89 3.83 3.80 3. 79 3. 78 3. 79 3.80 3.81 
3. 81 3.86 3. 92 4. 59 4.28 4. 13 4.07 4.04 4.04 4.06 4.08 4. 12 4. 16 4.21 
4. 31 4.41 4. 51 4. 74 4.45 4.35 4. 32 4.34 4.38 4.43 4.50 4. 58 4. 66 4. 74 
4.91 5.04 5. 17 4. 92 4.69 4.63 4.65 4. 72 4.80 4.90 5. 10 5. 13 5.24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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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附注
0.20 

简 图
0.2 0.3 0.4 0. 5 0. 6 0. 7 0. 8 0. 9 

0.2 2.04 2.04 2.05 2.06 2.07 2.08 2.08 2.09 
0.4 2. 10 2. 13 2. 17 2. 20 2. 24 2. 27 2. 30 2. 34 

0. 2 0. 6 2.23 2.31 2.39 2.47 2. 54 2. 61 2. 68 2. 75 
0.8 2.46 2. 60 2. 73 2.85 2.97 3.08 3. 18 3.29 
1. 0 2. 79 2. 98 3. 15 3.32 3.47 3.61 3. 75 3.89 
1. 2 3. 18 3.41 3. 62 3.82 4.01 4. 19 4. 36 4. 52 

0. 2 2. 15 2. 13 2. 13 2. 14 2. 14 2. 15 2. 15 2. 16 
0.4 2.24 2.24 2.26 2.29 2.32 2.35 2.38 2.41 

0.4 0.6 2.40 2.44 2. 50 2. 56 2. 63 2. 69 2. 76 2. 82 
0.8 2. 66 2. 74 2.84 2. 95 3.05 3. 15 3.25 3.35 
1. 0 2. 98 3. 12 3.25 3.40 3. 54 3. 68 3.81 3. 94 
1. 2 3.35 3. 53 3. 71 3. 90 4.08 4.25 4.41 4. 57 

』『r’ 1 

出
0.2 2. 57 2.42 2. 37 2. 34 2.33 2.32 2.32 2.32 
0.4 2. 67 2. 54 2. 50 2.50 2. 51 2. 52 2. 54 2. 56 

0. 6 0. 6 2.83 2. 74 2. 73 2. 76 2.80 2.85 2. 90 2. 96 
/'77" － 一－ 0.8 3.06 3.01 3.05 3. 12 3. 20 3.29 3. 38 3.46 

Ii H3 1. 0 3. 34 3.35 3.44 3.56 3. 68 3. 80 3. 92 4.04 
K1 ＝一· 1. 2 3. 67 3. 74 3.88 4.03 4. 19 4. 35 4. 50 4. 65 

[3 H1 

K?=k. !iJ_ 
0.2 3.25 2. 96 2.82 2. 74 2. 69 2. 66 2. 64 2. 62 
0.4 3. 33 3.05 2. 93 2.87 2.84 2.83 2. 83 2.83 

[3 Hz 0.6 3.45 3.21 3. 12 3. 10 3. 10 3. 12 3. 14 3. 18 
0.8 0.8 3. 63 3.44 3.39 3.41 3.45 3. 51 3. 57 3. 64 

H1 ,jN1 I, 1. 0 3.86 3. 73 3. 73 3.80 3.88 3. 98 4.08 4. 18 
可1 = H3 N3 .τ 1. 2 4. 13 4.07 4. 13 4.24 4. 36 4. 50 4. 64 4. 78 

币2=Z~气J／~~ ·t 0.2 4.00 3.60 3. 39 3. 26 3. 18 3. 13 3.08 3.05 
0.4 4.06 3. 67 3.48 3.37 3. 30 3. 26 3.23 3.21 

N1一一一上段柱的轴 1. 0 0. 6 4. 15 3. 79 3. 63 3.54 3. 50 3.48 3.49 3. 50 
0.8 4. 29 3. 97 3.84 3.80 3. 79 3.81 3.85 3. 90 

心力； 1. 0 4.48 4.21 4. 13 4. 13 4. 17 4.23 4. 31 4. 39 
1. 2 4. 70 4.49 4.47 4. 52 4. 60 4. 71 4. 82 4.94 

Nz一一中段柱的轴
0.2 4. 76 4.26 4.00 3.83 3. 72 3.65 3. 59 3. 54 

心力； 0.4 4. 81 4. 32 4.07 3. 91 3.82 3. 75 3. 70 3. 67 

N3一一→下段柱的轴 1. 2 
0. 6 4.89 4.43 4. 19 4.05 3.98 3.93 3. 91 3.89 
0.8 5.00 4. 57 4.36 4.26 4.21 4.20 4.21 4.23 

心力 1. 0 5. 15 4. 76 4. 59 4. 53 4. 53 4.55 4.60 4.66 
1. 2 5. 34 5.00 4. 88 4.87 4. 91 4. 98 5.07 5. 17 

0.2 5. 53 4. 94 4. 62 4.42 4. 29 4. 19 4. 12 4.06 
0.4 5. 57 4. 99 4. 68 4.49 4. 36 4. 27 4. 21 4. 16 

1. 4 0. 6 5. 64 5.07 4. 78 4. 60 4.49 4.42 4. 38 4. 35 
0. 8 5. 74 5. 19 4. 92 4. 77 4. 69 4. 64 4. 62 4. 62 
1. 0 5.86 5. 35 5. 12 5.00 4. 95 4. 94 4. 96 4. 99 
1. 2 6.02 5. 55 5. 36 5. 29 5. 28 5. 31 5. 37 5. 44 

注：表中的计算长度系数均值系按下式计算得出：

111 K1π可1 1(行 π172~·tgτ. tg 一千十 r; K1 • tg 丰. tg _If_ 十平2K2 • tg 一• tg -;z 1 =O 
? 2 .1 fl;i, 1 µ3 µ3 µ3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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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0. 5 

0. 30 

1. 0 1. 1 1. 2 0. 2 0.3 0.4 0. 5 0. 6 0. 7 0.8 o. 9 1. 0 1. 1 1. 2 

2. 10 2. 11 2. 12 2.05 2.05 2.06 2.07 2.08 2.09 2.09 2. 10 2. 11 2. 12 2. 13 
2.37 2.40 2.43 2. 12 2. 15 2. 18 2.21 2.25 2.28 2.31 2. 35 2. 38 2.41 2.44 
2.82 2.88 2. 94 2.25 2.33 2.41 2.48 2. 56 2. 63 2.69 2. 76 2.83 2.89 2. 95 
3.38 3.48 3. 57 2.49 2. 62 2. 75 2.87 2. 98 3.09 3.20 3. 30 3.39 3.49 3. 58 
4.02 4. 14 4.26 3.82 3.00 3. 17 3.33 3.48 3. 63 3. 76 3. 90 4.02 4. 15 4.27 
4. 68 4.83 4. 98 3. 20 3.43 3. 64 3.83 4.02 4. 20 4.37 4. 53 4.69 4.84 4. 99 

2. 17 2. 17 2. 18 2.26 2.21 2.20 2. 19 2. 19 2. 20 2. 20 2. 21 2. 21 2.22 2.23 
2.44 2.47 2.50 2.36 2.33 2.33 2.35 2.38 2.40 2.43 2.46 2.49 2.51 2. 54 
2.88 2. 94 3.00 2.54 2. 54 2. 58 2. 63 2. 69 2. 75 2.81 2.87 2.93 2.99 3.04 
3.44 3.53 3. 62 2. 79 2.83 2.91 3.01 3. 10 3.20 3.30 3.39 3.48 3.57 3. 66 
4.07 4. 19 4.30 3. 11 3.20 3. 32 3.46 3. 59 3. 72 3.85 3. 98 4. 10 4.22 4.33 
4. 73 4.87 5.02 3.47 3.60 3. 77 3. 95 4. 12 4.28 4.45 4.60 4. 75 4.90 5.04 

2.32 2. 32 2.33 2. 93 2. 68 2. 57 2. 52 2.49 2.47 2.46 2.45 2.45 2.45 2.45 
2. 58 2. 61 2. 63 3.02 2. 79 2. 71 2. 67 2. 66 2. 66 2. 67 2. 69 2. 70 2. 72 2. 74 
3.01 3.06 3. 12 3. 17 2.98 2. 93 2. 93 2. 95 2. 98 3.02 3.07 3. 11 3. 16 3.21 
3. 55 3. 63 3. 72 4.37 3.24 3. 23 3. 27 3.33 3.41 3.48 3. 56 3. 64 3. 72 3.80 
4. 15 4. 27 4.38 3. 63 3.56 3.60 3. 69 3. 79 3. 90 4.01 4. 12 4.23 4. 34 4.45 
4.80 4. 94 5.08 3. 94 3. 92 4.02 4. 15 4.29 4.43 4. 58 4. 72 4.87 5.01 5. 14 

2. 61 2. 61 2. 60 3. 78 3. 38 3. 18 3.06 2.98 2. 93 2.89 2.86 2.84 2.83 2.82 
2. 84 2.85 2.87 3.85 3.47 3. 28 3. 18 3. 12 3.09 3.07 3.06 3.06 3.06 3.06 
3. 22 3. 26 3.30 3. 96 3. 61 3.46 3.39 3.36 3.35 3.36 3.38 3.41 3.44 3.47 
3. 71 3. 79 3.86 4. 12 3.82 3. 70 3.67 3.68 3. 72 3. 76 3. 82 3.88 3.94 4.01 
4.29 4.39 4.50 4. 32 4.07 4.01 4.03 4.08 4. 16 4. 24 4. 33 4.43 4.52 4. 62 
4. 91 5.05 5. 18 4. 57 4.38 4. 38 4.44 4. 54 4. 66 4. 78 4. 90 5.03 5. 16 5.29 

3.03 3.01 3.00 4. 68 4. 15 3.86 3. 69 3.57 3.49 3.43 3. 38 3.35 3.32 3. 30 
3.21 3. 20 3.20 4. 73 4. 21 3. 94 3. 78 3.68 3. 61 3.57 3.54 3. 51 3. 50 3.49 
3. 51 3. 54 3. 57 4.82 4.33 4.08 3. 95 3.87 3.83 3.80 3.80 3.80 3.81 3. 83 
3. 95 4.01 4.07 4. 94 4.49 4. 28 4. 18 4. 14 4. 13 4. 14 4. 17 4.20 4.25 4. 29 
4.48 4. 57 4. 66 5. 10 4. 70 4. 53 4.48 4.48 4. 51 4.56 4.62 4. 70 4. 77 4.85 
5.07 5. 19 5.31 5.30 4.95 4.84 4.83 4. 88 4. 96 5.05 5. 15 5. 26 5.37 5.48 

3. 51 3.48 3.46 5. 58 4. 93 4.57 4.35 4.20 4. 10 4.01 3. 95 3. 90 3.86 3.83 
3. 65 3. 63 3.62 5. 62 4. 98 4.64 4.43 4.29 4. 19 4. 12 4.07 4.03 4.01 3.98 
3.89 3. 90 3. 91 5. 70 5.08 4. 75 4. 56 4.44 4.37 4.32 4.29 4.27 4.26 4.26 
4.26 4. 30 4.34 5.80 5.21 4. 91 4. 75 4.66 4. 61 4.59 4.59 4. 60 4. 62 4. 65 
4. 73 4.80 4.88 5. 93 5.38 5. 12 5.00 4. 95 4.94 4. 95 4. 99 5.03 5.09 5. 15 
5.27 5.38 5.49 6. 10 5.59 5.38 5.31 5.30 5.33 5.39 5.46 5.54 5. 63 5. 73 

4.02 3.98 3. 95 6.49 5. 72 5.30 5.03 4.85 4. 72 4.62 4.54 4.48 4.43 4. 38 
4. 13 4. 10 4.08 6.53 5. 77 5.35 5. 10 4. 93 4.80 4. 71 4. 64 4.59 4. 55 4.51 
4.33 4.32 4.32 6.59 5.85 5.45 5.21 5.05 4.95 4.87 4.82 4. 78 4. 76 4. 74 
4.63 4. 65 4.67 6. 68 5.96 5. 59 5. 37 5.24 5. 15 5. 10 5.08 5.06 5.06 5.07 
5.03 5.09 5. 15 6. 79 6. 10 5. 76 5. 58 5.48 5.43 5.41 5.41 5.44 5.47 5. 51 
5. 52 5. 61 5. 71 6. 93 6.28 5. 98 5.84 5. 78 5. 76 5. 79 5.83 5.89 5.95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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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0. 6 柱顶可移动但不转动的双阶柱下段的计算长度系数 µ3

应按表 E. 0. 6 取值。

表 E. 0. 6 柱顶可移动但不转动的

安古
0.05 

简 图
0.2 0.3 0.4 0.5 0.6 0. 7 0.8 0.9 

0.2 1. 99 1. 99 2.00 2.00 2.01 2.02 2.02 2.03 
0.4 2.03 2.06 2.09 2. 12 2. 16 2. 19 2.22 2. 25 

0.2 0.6 2. 12 2.20 2.28 2.36 2.43 2.50 2.57 2. 64 
0.8 2.28 2.43 2.57 2. 70 2.82 2. 94 3.04 3. 15 
1. 0 2.53 2. 76 2.96 3. 13 3.29 3.44 3.59 3. 72 
1. 2 2.86 3. 15 3.39 3.61 3.80 3.99 4. 16 4.33 

0.2 1. 99 1. 99 2.00 2.01 2.01 2.02 2.03 2.04 
0.4 2.03 2.06 2.09 2. 13 2. 16 2. 19 2.23 2.26 

-i:~r 一－ 0.4 0. 6 2. 12 2.20 2.28 2. 36 2.44 2. 51 2. 58 2. 64 
』『, .. ‘ 出： 0.8 2.29 2.44 2.58 2. 71 2.83 2. 94 3.05 3. 15 

－』－ 1. 0 2.54 2. 77 2.96 3. 14 3.30 3.45 3.59 3. 73 
h『N :£ 1. 2 2.87 3. 15 3.40 2.61 3.81 3.99 4. 17 4.33 

0.2 1. 99 1. 98 2.00 2.01 2.02 2.03 2.04 2.04 
h『M 

出 0.4 2.04 2.07 2. 10 2. 14 2. 17 2.20 2.23 2.27 

0. 6 0.6 2. 13 2.21 2.29 2.37 2.45 2.52 2.59 2.65 
？”、．－－ 0.8 2.30 2.45 2.59 2. 72 2.84 2.95 3.06 3. 16 

1. 0 2.56 2. 78 2.97 3. 15 3.31 3.46 3. 60 3. 73 
K, ＝二Ii' th 1. 2 2. 89 3. 17 3.41 3. 62 3.82 4.00 4. 17 4.34 

J3 H1 

K?=}j_. & 
0.2 2.00 2.01 2.02 2.02 2.03 2.04 2.05 2.05 
0.4 2.05 2.08 2. 12 2. 15 2. 18 2. 21 2.25 2.28 

J3 H2 
0.8 0. 6 2. 15 2. 23 2. 31 2. 39 2.46 2.53 2.60 2. 67 

0.8 2. 32 2.47 2.61 2. 73 2.85 2. 96 3.07 3. 17 
甲I 二H1 气／Ni. h 1. 0 2.59 2.80 2.99 3. 16 3.32 3.47 3.61 3. 74 

H3 N3 Ii 1. 2 2.92 3. 19 3.42 3.63 3.83 4.01 4. 18 4.35 

112 =H2 飞／tJ一z • [3 
0.2 2.02 2.02 2.03 2.04 2.05 2.05 2.06 2.07 

H3 N3 h 0.4 2.07 2. 10 2. 14 2. 17 2. 20 2.23 2.26 2.30 

1. 0 0.6 2. 17 2.26 2.33 2.41 2.48 2.55 2.62 2.68 
Ni一一上段柱的轴 0. 8 2. 36 2. 50 2. 63 2. 76 2. 87 2. 98 3.08 3. 19 

心力F
1. 0 2. 62 2.83 3.01 3. 18 3.34 3.48 3.62 3. 75 
1. 2 2.95 3.21 3.44 3.65 3.82 4.02 4.20 4.36 

N2一一一中段柱的轴
0. 2 2.04 2.05 2.06 2.06 2. 07 2.08 2.09 2.09 

心力； 0.4 2. 10 2. 13 2. 17 2. 20 2.23 2.26 2.29 2. 32 

N3一一一下段柱的轴 1. 2 0. 6 2.22 2.29 2.37 2.44 2.51 2.58 2.64 2. 71 
0.8 2.41 2. 54 2. 67 2. 78 2.90 3.00 3. 11 3.20 

心力 1. 0 2. 68 2. 87 3.04 3. 21 3. 36 3. 50 3. 64 3. 77 
1. 2 3.00 3.25 3.47 3. 67 3.86 4.04 4. 21 4. 37 

0. 2 2. 10 2. 10 2. 10 2. 11 2. 11 2. 12 2. 13 2. 13 
0.4 2. 17 2. 19 2. 21 2. 24 2. 27 2. 30 2. 33 2. 36 

1. 4 0. 6 2. 29 2.35 2.41 2.48 2. 55 2. 61 2. 67 2. 74 
0.8 2.48 2. 60 2. 71 2. 82 2. 93 3.03 3. 13 3. 23 
1. 0 2. 74 2. 92 3.08 3.24 3.39 3.53 3.66 3. 79 
1. 2 3.06 3. 29 3. 50 3. 70 3.89 4.06 4. 23 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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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阶柱下段的计算长度系数 µ3

0. 10 

1. 0 1. 1 1. 2 0.2 0.3 0.4 0. 5 0. 6 0. 7 0.8 0.9 1. 0 1. 1 1. 2 

2.04 2.05 2.06 1. 96 1. 96 1. 97 1. 97 1. 98 1. 98 1. 99 2.00 2.00 2.01 2.02 
2.29 2. 32 2.35 2.00 2.02 2.05 2.08 2. 11 2. 14 2. 17 2.20 2.23 2.26 2.29 
2. 71 2. 77 2.83 2.07 2. 14 2.22 2.29 2.36 2.43 2.50 2.56 2.63 2.69 2. 75 
3.25 3.34 3.43 2.20 2.35 2.48 2.61 2. 73 2.84 2. 94 3.05 3. 14 3.24 3.33 
3.85 3. 98 4. 10 2.41 2.64 2.83 3.01 3. 17 3.32 3.46 3.59 3. 72 3.85 3. 97 
4.49 4. 64 4. 79 2. 70 2.99 3.23 3.45 3.65 3.84 4.01 4. 18 4.34 4.49 4.64 

2.04 2.05 2.06 1. 96 1. 97 1. 97 1. 98 1. 98 1. 99 2.00 2.00 2.01 2.02 2.03 
2.29 2.32 2. 35 2.00 2.03 2.06 2.09 2. 12 2. 15 2. 18 2. 21 2.24 2.27 2.30 
2. 71 2. 77 2.84 2.08 2. 15 2. 23 2.30 2.37 2.44 2.51 2.57 2. 64 2. 70 2. 76 
3.25 3.35 3.44 2.21 2.36 2.49 2.62 2. 73 2.85 2.95 3.05 3. 15 3.24 3.34 
3.85 3. 98 4. 10 2.43 2.65 2.84 3.02 3. 18 3.33 3.47 3.60 3. 73 3.85 3. 97 
4.49 4. 65 4. 79 2. 71 3.00 3.24 3.46 3.66 3.85 4.02 4. 19 4.34 4.49 4.64 

2.05 2.06 2.07 1. 97 1. 98 1. 98 1. 99 2.00 2.00 2.01 2.02 2.02 2.03 2.04 
2.30 2.33 2.36 2.01 2.04 2.07 2. 10 2. 13 2. 16 2. 19 2.22 2.26 2.29 2.32 
2. 72 2. 78 2.84 2.09 2. 17 2.24 2.32 2.39 2.46 2.52 2.59 2.65 2. 71 2. 77 
3.26 3.35 3.44 2.23 2.38 2.51 2.64 2. 75 2.86 2.97 3.07 3. 16 3.26 3.35 
3.86 3.99 4. 11 2.45 2.68 2.86 3.03 3. 19 3.34 3.48 3.61 3. 74 3.86 3. 98 
4.50 4.65 4. 80 2. 74 3.02 3.26 3.48 3.67 3.86 4.03 4.20 4.35 4.50 4.65 

2.06 2.07 2.08 1. 99 1. 99 2.00 2.01 2.01 2.02 2.03 2.04 2.04 2.05 2.06 
2.31 2.34 2.37 2.03 2.06 2.09 2. 12 2. 15 2. 19 2.22 2.25 2.28 2.31 2.34 
2. 73 2. 79 2.85 2. 12 2. 19 2.27 2.34 2.41 2.48 2. 55 2.61 2.67 2. 73 2. 79 
3.27 3.36 3.45 2.27 2.41 2.54 2.66 2.78 2.89 2.99 3.09 3. 18 3.28 3.37 
3.87 3. 99 4. 11 2.49 2. 70 2.89 3.06 3.21 3.36 3.50 3.63 3. 76 3.88 4.00 
4.51 4. 66 4.81 2. 78 3.05 3.29 3.50 3.69 3.88 4.05 4.21 4.37 4.52 4. 66 

2.08 2.09 2.09 2.01 2.02 2.03 2.04 2.04 2.05 2.06 2.07 2.07 2.08 2.09 
2.33 2.36 2. 39 2.06 2. 10 2. 13 2. 16 2. 19 2.22 2.25 2.28 2.31 2.34 2.37 
2. 75 2.81 2.87 2. 16 2.24 2.31 2. 38 2.45 2.51 2.58 2.64 2. 70 2. 76 2.82 
3.28 3.38 3.47 2.32 2.46 2.58 2. 70 2.81 2. 92 3.02 3. 12 3.21 3.30 3.39 
3.88 4.01 4. 12 2.55 2. 75 2. 93 3.09 3.25 3.39 3.53 3.66 3.78 3. 90 4.02 
4.52 4.67 4. 81 2.84 3. 10 3.32 3.53 3. 72 3.90 4.07 4.23 4.39 4.54 4. 68 

2. 10 2. 11 2. 12 2.07 2.08 2.08 2.09 2.09 2. 10 2. 11 2. 11 2. 12 2. 13 2. 13 
2.35 2.38 2.41 2. 13 2. 16 2. 18 2.21 2.24 2.27 2. 30 2.33 2.35 2.38 2.41 
2. 77 2.83 2. 89 2.24 2.30 2.37 2.43 2.50 2.56 2.63 2. 68 2. 74 2.80 2.86 
3.30 3.39 3.48 2.41 2.53 2.64 2. 75 2.86 2.96 3.06 3. 15 3.24 3.33 3.42 
3.90 4.02 4. 14 2.64 2.82 2.98 3. 14 3.29 3.43 3.56 3. 69 3.81 3.93 4.04 
4.53 4.68 4. 83 2.92 3. 16 3.37 3.57 3. 76 3.93 4. 10 4.26 4.41 4.56 4. 70 

2. 14 2. 15 2. 15 2.20 2. 18 2. 17 2. 17 2. 17 2. 18 2. 18 2. 19 2. 19 2.20 2.20 
2.39 2.41 2.44 2. 26 2.26 2. 27 2. 29 2. 32 2. 34 2. 37 2. 39 2.42 2.44 2.47 
2.80 2.86 2. 91 2.37 2.41 2.46 2. 51 2.57 2.63 2.68 2. 74 2.80 2.85 2. 91 
3.32 3.41 3. 50 2.53 2.62 2. 72 2.82 2.92 3.01 3.11 3.20 3.29 3.37 3.46 
3. 92 4.04 4. 15 2. 75 2.90 3.05 3.20 3.34 3.47 3.60 3. 72 3.84 3. 96 4.07 
4.55 4. 70 4. 84 3.02 3.23 3.43 3. 62 3.80 3.97 4. 13 4.29 4.44 4. 59 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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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末去
0.20 

简 图
0.2 0. 3 0.4 0. 5 0. 6 0. 7 0.8 0. 9 

0.2 1. 94 1. 93 1. 93 1. 93 1. 93 1. 93 1. 94 1. 94 
0.4 1. 96 1. 98 1. 99 2.02 2.04 2.07 2.09 2. 12 

0.2 0. 6 2.02 2.07 2. 13 2. 19 2.26 2.32 2.38 2.44 
0.8 2. 12 2.23 2.35 2.47 2.58 2.68 2. 78 2.88 
1. 0 2.28 2.47 2.65 2.82 2.97 3. 12 3.26 3.39 
1. 2 2.50 2. 77 3. 01 3.22 3.42 3.60 3. 77 3.93 

0.2 1. 93 1. 93 1. 93 1. 93 1. 94 1. 94 1. 95 1. 95 
0.4 1. 97 1. 98 2.00 2.03 2.05 2.08 2. 11 2. 13 

0.4 0.6 2.03 2.08 2. 14 2. 21 2.27 2.33 2.40 2.46 
〈咱可‘ 0.8 2. 13 2.25 2.37 2.48 2.59 2. 70 2.80 2.90 

~I~ 
1. 0 2.29 2.49 2.67 2.83 2.99 3. 13 3.27 3.40 
1. 2 2.52 2. 79 3.02 3.23 3.43 3. 61 3. 78 3. 94 

0.2 1. 95 1. 95 1. 95 1. 95 1. 96 1. 96 1. 97 1. 97 
』F『1 ::x::<'1 0.4 1. 98 2.00 2.02 2.05 2.08 2. 10 2. 13 2. 16 

0. 6 0.6 2.04 2. 10 2. 17 2.23 2.30 2.36 2.42 2.48 
0.8 2. 15 2.27 2.39 2.51 2.62 2. 72 2.82 2.92 ,,,.. －』

Ki 一＿ll_. !il 
1. 0 2.32 2.52 2. 70 2.86 3.01 3. 16 3.29 3.42 
1. 2 2.55 2.82 3.05 3.26 3.45 3.63 3.80 3.96 

/3 H1 
0.2 1. 97 1. 97 1. 98 1. 98 1. 99 1. 99 2.00 2.01 

K2=_h_ • Jil 0.4 2.00 2.03 2.06 2.08 2. 11 2. 14 2. 17 2.20 
/3 H2 0.8 0.6 2.08 2. 14 2.21 2.27 2.34 2.40 2.46 2.52 

0. 8 2. 19 2.32 2.44 2.55 2.66 2. 76 2.86 2.96 

轨＝且J旦．主 1. 0 2.37 2.57 2. 74 2.90 3.05 3. 19 3.33 3.45 
H3 N3 I1 1. 2 2.61 2.87 3.09 3.30 3.49 3.66 3.83 3.99 

在＝坠J坠．主 0.2 2.01 2.02 2.03 2.03 2.04 2.05 2.05 2.06 
0.4 2.06 2.09 2.11 2. 14 2. 17 2.20 2.23 2.25 H3 N3 12 
0. 6 2. 14 2.21 2.27 2.34 2.40 2.46 2.52 2.58 

Ni一一上段柱的轴
1. 0 0.8 2.27 2.39 2.51 2.62 2. 72 2.82 2.91 3.00 

心力；
1. 0 2.46 2.64 2.81 2.96 3. 10 3.24 3.37 3.50 
1. 2 2.69 2.94 3. 15 3.35 3.53 3. 71 3.87 4.02 

N2一一中段柱的轴 0.2 2. 13 2. 12 2. 12 2. 13 2. 13 2. 14 2. 14 2. 15 

心力； 0.4 2. 18 2. 19 2.21 2.24 2.26 2.29 2.31 2.34 

1. 2 0.6 2.27 2.32 2.37 2.43 2.49 2.54 2.60 2.65 
N3一一下段柱的轴 0.8 2.41 2.50 2.60 2. 70 2.80 2.89 2.98 3.07 

心力
1. 0 2.59 2. 74 2.89 3.04 3. 17 3.30 3.43 3. 55 
1. 2 2.81 3.03 3.23 3.42 3.59 3. 76 3.92 4.07 

0.2 2.35 2.31 2.29 2.28 2.27 2.27 2.27 2.27 
0.4 2.40 2.37 2.37 2.38 2.39 2.41 2.43 2.45 

1. 4 0.6 2.48 2.49 2.52 2.56 2. 61 2.65 2. 70 2. 75 
0.8 2.60 2.66 2. 73 2.82 2. 90 2.98 3.07 3. 15 
1. 0 2. 77 2.88 3.01 3. 14 3.26 3.38 3.50 3. 62 
1. 2 2.97 3. 15 3.33 3.50 3.67 3.83 3. 98 4. 13 

注：表中的计算长度系数µ3 值系按下式计算得出：

111 K1 7CT/1 π7元可1K1 π1/1 π1 π~2 
」一－ • ctg 一－ • ctg 一一＋ 2 • ctg 一一• ctg 一－＋一一－ • ctg 一－ • ctg 一－－1=0
7J2K2 内的 C7J2K2）的 µ3 1l2K2 µ3 

264 



E. O. 6 

0.30 

1. 0 1. 1 1. 2 0.2 0. 3 0.4 0.5 0.6 0. 7 0.8 0. 9 1. 0 1. 1 1. 2 

1. 95 1. 95 1. 96 1. 92 1. 91 1. 90 1. 89 1. 89 1. 89 1. 90 1. 90 1. 90 1. 90 1. 91 
2. 15 2. 17 2.20 1. 95 1. 95 1. 96 1. 97 1. 99 2.01 2.04 2.06 2. 08 2.11 2. 13 
2.50 2.56 2.62 1. 99 2.03 2.08 2. 13 2. 18 2.24 2. 29 2.35 2. 41 2.46 2. 52 
2.98 3.07 3. 15 2.07 2. 16 2.27 2.37 2.47 2. 57 2.66 2. 75 2.84 2.93 3.01 
3. 51 3.63 3. 75 2.20 2.37 2.53 2.69 2. 83 2.97 3. 10 3.23 3. 35 3.46 3.57 
4.09 4.23 4.38 2. 39 2.63 2.85 3.05 3.24 3.42 3.58 3. 74 3.89 4.03 4. 17 

1. 96 1. 96 1. 97 1. 92 1. 91 1. 91 1. 90 1. 90 1. 91 1. 91 1. 91 1. 92 1. 92 1. 92 
2. 16 2. 19 2.22 1. 95 1. 96 1. 97 1. 99 2.01 2.03 2.05 2.08 2. 10 2. 12 2. 15 
2. 52 2.58 2.63 2.00 2.04 2.09 2. 14 2.20 2.26 2.31 2.37 2.42 2.48 2. 53 
2.99 3.08 3. 17 2.08 2. 18 2.28 2.39 2.49 2.59 2.68 2. 77 2.86 2.95 3.03 
3.53 3.64 3. 76 2.22 2. 39 2. 55 2. 71 2.85 2. 99 3. 12 3.24 3.36 3.48 3.59 
4. 10 4.24 4.39 2.41 2. 65 2.87 3.07 3.26 3.43 3.60 3. 75 3.90 4.04 4. 18 

1. 98 1. 98 1. 99 1. 93 1. 93 1. 92 1. 92 1. 93 1. 93 1. 93 1. 94 1. 94 1. 95 1. 95 
2. 19 2. 21 2.24 1. 96 1. 97 1. 99 2. 01 2.03 2.06 2.08 2. 11 2. 13 2. 16 2. 18 
2.54 2.60 2.66 2.02 2.06 2. 12 2. 17 2.23 2.29 2. 35 2.40 2.46 2.51 2. 57 
3.01 3. 10 3. 19 2.11 2.21 2.32 2.42 2.52 2.62 2. 71 2.80 2.89 2.98 3.06 
3.55 3. 66 3.78 2.25 2.42 2.59 2. 74 2.88 3.02 3. 15 3.27 3. 39 3.50 3. 61 
4. 11 4.26 4.40 2.44 2.69 2. 91 3.11 3.29 3.46 3.62 3. 78 3.93 4.07 4.20 

2.01 2.02 2.03 1. 96 1. 95 1. 96 1. 96 1. 97 1. 97 1. 98 1. 98 1. 99 1. 99 2.00 
2.22 2. 25 2.28 1. 99 2.01 2.03 2.05 2.08 2. 10 2. 13 2. 15 2. 18 2.21 2.23 
2.58 2.64 2.69 2.05 2. 10 2. 16 2.22 2.28 2.34 2.40 2.45 2.51 2. 56 2. 81 
3.05 3. 13 3.22 2. 15 2.26 2.37 2.47 2. 57 2.67 2. 76 2.85 2.94 3.02 3. 10 
3.58 3.69 3.81 2.30 2.48 2.64 2. 79 2.93 3.07 3. 19 3. 31 3.43 3.54 3.65 
4. 14 4.29 4.42 2.50 2. 74 2. 96 3. 15 3.33 3. 50 3.66 3. 81 3. 96 4. 10 4.23 

2.07 2.07 2.08 2. 01 2.02 2.02 2.03 2.04 2.04 2. 05 2.06 2.06 2.07 2.07 
2.28 2. 31 2. 33 2.05 2.08 2. 10 2. 13 2. 16 2. 18 2. 21 2.23 2.26 2.28 2.31 
2.63 2.69 2. 74 2. 13 2. 19 2. 25 2.30 2. 36 2.42 2.47 2. 53 2.58 2. 63 2.68 
3.09 3. 18 3.26 2.24 2.35 2.45 2.55 2.65 2. 74 2.83 2.92 3.00 3.08 3. 16 
3.61 3. 73 3.84 2.40 2.57 2. 72 2.86 3.00 3. 13 3.25 3.37 3.48 3.59 3. 70 
4. 17 4.32 4.46 2.60 2.83 3.03 3.22 3.39 3.56 3. 71 3.86 4.01 4. 14 4.28 

2. 15 2. 16 2. 16 2. 17 2. 16 2. 16 2. 16 2. 16 2. 16 2. 17 2. 17 2. 18 2. 18 2. 19 
2.36 2.38 2.41 2.22 2.22 2.24 2.26 2.28 2.30 2.32 2.34 2.36 2.39 2.41 
2. 70 2. 76 2. 81 2.29 2.33 2.38 2.43 2.48 2.53 2.58 2.62 2.67 2. 72 2. 77 
3. 15 3.23 3.32 2.41 2.49 2.58 2.67 2. 75 2.84 2.92 3.00 3.08 3. 16 3.23 
3. 66 3.78 3.89 2. 56 2.69 2.83 2.96 3.09 3. 21 3.33 3.44 3. 55 3.66 3.76 
4.22 4.36 4.49 2. 74 2.94 3. 13 3.30 3.47 3.63 3. 78 3.92 4.06 4.20 4.33 

2.27 2.28 2.28 2.45 2.40 2.37 2.35 2.35 2.34 2.34 2.34 2.34 2.34 2.34 
2.47 2.49 2.51 2.48 2.45 2.44 2.44 2.45 2.46 2.48 2.49 2. 51 2.53 2.55 
2.80 2.85 2.89 2.55 2.54 2.56 2.60 2.63 2.67 2. 71 2. 75 2.80 2.84 2.88 
3.23 3.31 3.38 2.64 2.68 2. 74 2. 81 2.89 2. 96 3.04 3. 11 3. 18 3. 25 3.33 
3.73 3.84 3.94 2. 77 2.87 2.98 3.09 3.20 3.32 3.43 3.53 3.64 3. 74 3.84 
4.27 4.41 4.54 2.94 3.09 3.26 3.41 3. 57 3. 72 3.86 4.00 4. 13 4.26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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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弹性屈曲临界应力

F.1 仅设置竖向加劲的钢板剪力墙

F.1.1 仅设置竖向加劲的钢板剪力墙，其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

力 τer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参数字y、机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I"" 
弘＝瓦：

？τth= 6弘（ 7卢－ 5）二三 10

(F.1.1-1) 

(F.1.1-2) 

O. 58 7 CF. 1. 1-3) 
1lk = o. [1+5. 42( T 

0.8 < f3 ＝旦旦《 5 CF. 1. 1-4) 
ai 

式中： E一一加劲肋的弹性模量（N/mm2);

lsy－竖向加劲肋的惯性矩（mm竹，可考虑加劲肋与钢

板剪力墙有效宽度组合截面，单侧钢板剪力墙的有

效宽度取 15 倍的钢板厚度；

D一一单位宽度的弯曲刚度 CN • mm），根据本标准式

(9. 2. 4-3）计算；

ai一一剪力墙板区格宽度（mm);

Hn一一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mm);

It,sy－竖向加劲胁自由扭转常数（mm4 ）。

2 当 1/y 二三弘h时，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τer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 rr2 D 
τer ＝＝ τcrp 一－ RτP 一亏一一

. . al_tw 
CF. 1. 1-5) 

当旦旦》1 时：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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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α

A

哇
丁
／
’

-H 
+ 

A

哇
η气
U

卢h
u

「
l
1
l
1」

γ
儿一

－

FR 

时
< 凡

一
向

当

(F. 1. 1-6) 

ι ＝ χ［ 4+ c-d；二2 J CF. 1. 叫
式中： tw一一剪力墙板的厚度（mm);

χ一一一采用闭口加劲胁时取 1. 23，开口加劲肋时取 1. 00 

3 当 1/y＜弘h时，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τ口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2 T飞

τer == kss 毛主
aitw 

CF. 1. 1-8) 

走SS ＝＝叫I:f ＋［走τp 一队s0(I:n （元t
CF. 1. 1-9) 

当芒1 时：

走划＝＝ 6. 5 + 5 ? 
(Hn/Ln)2 

CF.1.1-10) 

当芒＜1 时：

6· 5 ') CF. 1. 1-11) 
ssO 一（Fr IT 

式中： Ln一一钢板剪力墙的净宽度（mm）。

F.1. 2 仅设置竖向加劲肋的钢板剪力墙，其竖向受压弹性屈曲

临界应力 σ凹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参数？σth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σt 

CF. 1. 2-1) 

是一 I Ln + Hn) 2 
d 一 χ 飞 Hn I Ln} (F.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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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pan一一小区格竖向受压屈曲系数，可以取走pan ＝勺， χ 是

嵌固系数，闭口加劲肋时取 1. 23，开口加劲肋时

取 l;

nv一一－竖向加劲肋的道数。

2 竖向受压弹性屈曲临界应力 σer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和二三？σth时：

当 1Jy<1J1σth时：

2r、

σer ＝ σ呻＝ koan 气之
- altw 

CF. 1. 2-3) 

σer ＝ σω 十（σcro 一 σω）旦L CF. 1. 2-4) 
- 1J，σth 

一 π2走a0D CF. 1. 2-5) 
ci{) L~tw 

式中： b一一参数，按本标准式 CF. 1. 2-2）计算。

F.1.3 仅设置竖向加劲胁的钢板剪力墙，其竖向抗弯弹性屈曲

临界应力 σher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 1jy二三1/ath时：
, rc2 D 

σher ＝ σhero 二＝ Rhoan 一τ一一 CF. 1. 3-1) 
- - a i tw 

走bpan = 4+2卢σ 十 2反 CF.1.3-2) 

当 1Jy<1J1的h时：

σher ＝ σk而十（σhero 一 σbci{) ）丑L CF. 1. 3-3) 
．？σth 

π2 走 D
σbci{) ＝产 CF. 1. 3-4) 

L~tw 

I H \ 2 I Ln \ 2 
ι ＝ 14 十 11 （」）十 2. 2 （一） CF. 1. 3-5) 

飞 Ln ／飞Hn/

式中：走b阳一一小区格竖向不均匀受压屈曲系数；

卢σ一一区格两边的应力差除以较大的压应力。

F.2 设置水平加劲的钢板剪力墙

F.2.1 仅设置水平加劲的钢板剪力墙，其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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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τer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参数 1/x 、市τth,h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Jsx 
1/x ＝＝百7

非灿＝＝ 6机（ 7后－ 4）二三 5

CF.2. 1-1) 

CF.2. 1-2) 

+ 0. 58 号 CF.2. 1-3) 
1Jh == 0. 十［1+5.42("'

0. 8 ~ /3h ＝＝卡 5 CF. 2. 川

式中： Jsx－水平方向加劲肋的惯性矩（mm4），可考虑加劲肋

与钢板剪力墙有效宽度组合截面，单侧钢板剪力

墙的有效宽度取 15 倍的钢板厚度；

hi一一剪力墙板区格高度（mm);

Jt,sx一一水平加劲胁自由扭转常数（mm4 ）。

2 当 1Jx二三非出，h时，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τer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 7t2 D 

τer ＝＝ τcro == Rτ·p －τ一一
叩叩 L~tw

CF.2. 1-5) 

当仨1 时：
『
｜
｜
｜
」

4

一
几

-LH 
+ 

A

哇
η
4
U
 

F气
υ

「
l
I
t－
－
』

γ
儿一

－

IR 
CF.2. 1-6) 

当~＜l 时：
「 j I 5. 34 1 

儿＝ χL4 + (h1 /Ln)2 」 CF. 2. 1-7) 

3 当弘＜1/rth,h时，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τu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 7t2 D 
τ == R －一一－er '"SS L ~lw CF.2. 1-8) 

走SS ＝走划＋［走τp 一走&SO] （去：；r CF.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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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ssO一一参数，根据本标准式（ F. 1. 1-10 ）、式（ F. 1. 1-

11）计算。

F.2.2 仅设置水平加劲肋的钢板剪力墙，其竖向受压弹性屈曲

临界应力 σer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参数知应按下式计算：

／ π ＼「 ！ Ln 、 212
如＝＝ 0. 3 ~ 1 +cos nh + 1 儿1+ ＼瓦）」（F.2.2-1)

式中： nh一一水平加劲肋的道数。

2 竖向受压弹性屈曲临界应力 σα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弘二三如时

当 1/x＜如时：

, rc2 D 
σer ＝＝ σcro == Roan 一τ一一

叩 Y L~tw 

走＝＝ I b_旦， fu_) 2 

阳飞hi 『 LnJ

σer ＝＝ σ川（σcrp - O"crl)) （和0.6

(F.2.2-2) 

CF.2.2-3) 

CF.2.2-4) 

式中： σc而一一未加劲钢板剪力墙的竖向弯曲屈曲应力 CN/

mm勺，按本标准式 CF. 1. 2-5）计算。

F.2.3 仅设置水平加劲胁的钢板剪力墙，其竖向抗弯弹性屈曲

临界应力 σher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 1/x二三如时：
π2D 

σher 二 σhero ＝走boan一「（F.2.3-1)
叩 Y L~tw 

lh 『＼ 2 IL \2 
走bpan == 14 + 11 （」） + 2. 2 （」） CF. 2. 3-2) 

飞 Ln J 飞 hi J 

当弘＜如时：

σher ＝＝ σbe而＋（σbe叩一 σher{) ), l 生）°＂ 6
飞？σth I 

CF.2.3-3) 

式中： σM一一未加劲钢板剪力墙的竖向弯曲屈曲应力 CN/

mm勺，按本标准式 CF. 1. 3-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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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3 同时设置水平和竖向加劲肋的钢板剪力墙

F.3.1 同时设置水平和竖向加劲肋的钢板剪力墙（图 F. 3. 1), 

其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τer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出

L 

图 F.3. 1 带加劲肋的钢板剪力墙

1 当加劲肋的刚度满足本标准第 9. 2. 4 条的要求时，其弹

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τer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1 1(2 D 

τer ＝＝ τcm == Rss ？一一
- aJ:tw 

CF.3. 1-1) 

当主i二三1 时
ai 

是＼ == 6. 5 + 5 ? 
(h1/a1)2 

(F.3. 1-2) 

当主l<l 时
α1 

ι 二 5 十 6. 5 ? 

(a1/h1)2 
CF.3. 1-3) 

2 当加劲肋的刚度不满足本标准第 9.2.4 条的要求时，其

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τer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τer == τω ＋（τcm 一ω）（坠） 0. 7 三二 τcro
ii-' 飞 33 I 、 1,,if-1

, 1(2 D 
τcrO == RssO ~二

(F.3. 1-4) 

CF.3.1-5) 

m～
－
m山

风
瓦

η
l
 

(F.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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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τc甲一一小区格的剪切屈曲临界应力（N/mm2);

τω一一未加劲板的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CN/mm2 ）。

F.3.2 同时设置水平和竖向加劲肋的钢板剪力墙，其竖向受压

弹性屈曲临界应力 σer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加劲肋的刚度满足本标准第 9. 2. 4 条的要求时，其竖

向受压弹性屈曲临界应力 σer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1 rr2 D 
σer = R,,o －τ一一

~－ a i tw 

凡＝ χ（去＋~f

CF. 3. 2-1) 

CF.3.2-2) 

2 当加劲肋的刚度不满足本标准第 9. 2. 4 条的要求时，其

竖向受压弹性屈曲临界应力 σer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参数以、 Dy 、 D却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Dx=D＋号~

Dv=D＋豆豆
’ ai 

「GI t,sv 1 GI t,sx l Dxv = D＋丁｜一二皿＋一「一｜
’ L L ai ni 」

式中： 0一一加劲肋的剪变模量 CN/mm2 ）。

2）竖向临界应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旦旦〈产 I .f6: ) o. 2s _ 
Ln ~飞Dx} H 

CF.3.2-3) 

CF.3.2-4) 

(F.3.2-5) 

「＆.[ ( r:) 2 Dx + （主fDy+2Dxy] CF. 3. 川

当号＞（扣。 25 时：

「 f圣［／DxDy + Dxy] CF. 3. 川
F.3.3 同时设置水平和竖向加劲肋的钢板剪力墙，其竖向抗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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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衍架节点板在斜腹杆

压力作用下的稳定计算

G.0.1 衍架节点板在斜腹杆压力作用下的稳定计算宜采用下列

基本假定：

1 图 G. 0. 1 中 B-A-C-D 为节点板失稳时的屈折线，其中

E互平行于弦杆， Cl5上E互。

（均有竖杆时 (b）无竖杆时

图 G.O. 1 节点板稳定计算简图

2 在斜腹杆轴向压力 N 的作用下， E互区 CFBGHA 板

件）、互E区 CAIJC 板件）和Cl5区 CCKMP 板件）同时受压，

当其中某一区先失稳后，其他区即相继失稳。

G. 0. 2 和架节点板在斜腹杆压力作用下宜采用下列公式分别计

算各区的稳定：

BA区：

bi Nsin81 < l1 Up1f CG. o. 2-1) 

274 



AC区：

b2 N < l2«p2f CG. o. 2-2) 

CD区：

b3 Ncosf)i < [ 3{,(p3f CG. o. 2-3) 

式中： t一一节点板厚度（mm);

N一一受压斜腹杆的轴向力（N);

l1 、 l2 、 ［3一一分别为屈折线BA 、 AC、 CD的长度（mm);

伊1 、伊2 、伊3一一各受压区板件的轴心受压稳定系数，可按 b 类

截面查取；其相应的长细比分别为： '11=2. 77 

门 ST
芒， A2 = 2. 77 t ’ A3 === 2. 77 t；式中QR 、

ST、 UV为BA 、 AC、 CD三区受压板件的中线

长度；其中 ST== c; b1 CWA ） 、 b2 CAC）、 b3

(CZ）为各屈折线段在有效长度线上的投影

长度。

G. 0. 3 对 ldt>60εk 且沿自由边加劲的无竖腹杆节点板（lf 为

节点板自由边的长度），亦可按本标准第 G. o. 2 条计算，只是仅
需验算BA区和AC区，而不必验算CD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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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无加劲钢管直接焊接节点刚度判别

H. 0.1 空腹衍架、单层网格结构中无加劲圆钢管直接焊接节点

的刚度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平面 T形（或 Y形）节点：

1）支管轴力作用下的节点刚度 K~T (N/mm）应按下式

计算（图 13. 3. 2-2 和图 13. 3. 2-3): 

K~T == 0. 105ED(sin8)-2·36γ1. 90τ「o. 12 ez. 44卢（ H. 0. 1-1) 

2）支管平面内弯矩作用下的节点刚度 KhiT (Nmm2 /mm) 

应按下式计算（图 13. 3. 3-1): 

KhiT = 0. 362ED3 ( sin{})-i. 47俨飞~.oγ29(H.0.l-2)

其中， 30。三三。《90。， 0.2《阪1. 0' 5《~50, 0.2《τ《1. 0 。

2 平面／微曲面 X形节点：

1）支管轴力作用下的节点刚度 Kk (N/mm）应按下式

计算（图 13. 3. 2-1): 

Kk == 0. 952ED(sin8)-i.74γ0.97乒 ss_z. 65exp(1. 16,8) 

(H. 0. 1-3) 

其中， 60。《~90。， 0. 5三三阪0. 9' 5《~25, 0.5《τ《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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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管平面内弯矩作用下的节点刚度 K!nx (N • mm2 / 

mm）应按下式计算（图 13. 3. 3-2): 
K~ == 0. 303EDγ35扩 3俨 62_1. 75 ( sin8) z. 89庐2.52

(H. 0. 1-4) 

3）支管平面外弯矩作用下的节点刚度 Khiox应按下式计算

（图 13. 3. 3-2): 

K~oX == 2. 083四3 ( sin8)-i. 23 (co>) 6. 85 y-2. γ27 

(H. 0. 1-5) 



其中， 30。《0《 90。， 。。三二 <p＇ 三三 30。， 0.2《卢《0. 9' 5《γ《 50,

0.2三三τ《0.8 。

式中： E一一弹性模量（N/mm2);

D一一主管的外径（mm);

F一一支管和主管的外径比值；

γ一一主管的半径和壁厚的比值；

支管和主管的壁厚比值；

主支管轴线间小于直角的夹角；

伊F一－支管轴线在平面外的抬起角度。

H.0.2 空腹衍架中无加劲方管直接焊接节点的刚度计算宜符合

下列规定。

1 当严ζ0.85 时， T形节点的轴向刚度 Kn CN/mm）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5Et2.2 
Kn 二，少八 ,.., ~ [Cl ＋卢＇） (1 - {3)312 + 271 十～／l -{3]µ1 

CH. o. 2-1) 

µi == (2. 06 - 1. 75卢） (1. 09矿－ 1. 3771+ 1. 43) 

CH. o. 2-2) 

2 当卢《0.85 时， T 形节点的弯曲刚度 Km CN • mm2/ 

mm）可按下式计算：

Km ==5. 49 × 108 （卢－ 1. 298卢＋ o. 59卢一 0.073）（矿＋ 0. 06671+ 0. 1) 

(t2 -1. 659t 十 o. 711) CH. o. 2-3) 

式中： t一一矩形主管的壁厚（mm);

扣一一矩形主管的宽度（mm);

F一一支管截面宽度与主管截面宽度的比值；

矿一一支管截面高度与主管截面宽度的比值。

H. 0. 3 空腹衍架采用无加劲钢管直接焊接节点时应按下列规定

进行刚度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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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合 T形节点相应的几何参数的适用范围；

2 当空腹椅架跨数为偶数时，在节点平面内弯曲刚度与支

60 
管线刚度之比不小于一一时，可将节点视为刚接，否则应视为l+G 

半刚接；其中 G 为该节点相邻的支管线刚度与主管线刚度的

比值；

3 当空腹析了架跨数为奇数时，在与跨中相邻节点的平面内

1080G 
弯曲刚度与支管线刚度之比不小于 时，可将该

(3G十1) (3G十4)

节点视为刚接；在除与跨中相邻节点以外的其他节点的平面内弯

60 
曲刚度与支管线刚度之比不小于一一时，可将该节点视为刚接。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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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钢与混凝土组合梁的疲劳验算

J. 0. 1 本附录规定仅针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组合梁。组合梁

的疲劳验算应符合本标准第 16 章的规定。

J.0.2 当抗剪连接件为圆柱头焊钉时，应按本标准第 16 章的规

定对承受剪力的圆柱头焊钉进行剪应力幅疲劳验算，构件和连接

类别取为 J3 。

J.0.3 当抗剪连接件焊于承受拉应力的钢梁翼缘时，应按本标

准第 16 章的规定对焊有焊钉的受拉钢板进行正应力幅疲劳验算，

构件和连接类别取为 Z7。同时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对常幅疲劳或变幅疲劳：

AτAσ 
一一一十一一一《 1. 3 
［~τJ [&] 

CJ. o. 3-1) 

对于重级工作制吊车梁和重级、中级工作制吊车和架：

αfιAτl Llσ 
] 十 』U 三三 1. 3 

［~τ］川6 I [&]2Xl06 
(J.0.3-2) 

式中： ~L 焊钉名义剪应力幅或等效名义剪应力幅 CN/

mm勺，按本标准第 16.2 节的规定计算；

［~τ］一一焊钉容许剪应力幅 CN/mm勺，按本标准式

(16. 2. 2-4）计算，构件和连接类别取为 ］3;

& 焊有焊钉的受拉钢板名义正应力幅或等效名义

正应力幅 CN/mm勺，按本标准 16.2 节的规定

计算；

［~σ］一一焊有焊钉的受拉钢板容许正应力幅 CN/mm勺，

按本标准式（ 16.2.2-2）计算，构件和连接类

别取为 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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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f一一欠载系数，按本标准表 16.2.4 的规定计算；

以τ］2× 106 一一循环次数 n 为 2× 106次焊钉的容许剪应力幅

(N/mm勺，按本标准表 16.2.1-2 的规定计

算，构件和连接类别取为 ］3;

［~σ］川06 一一循环次数 n 为 2× 106次焊有焊钉受拉钢板的

容许正应力幅（N/mm勺，按本标准表

16. 2. 1-1 的规定计算，构件和连接类别取

为 Z7a



附录 K 疲劳计算的构件和连接分类

K. 0.1 非焊接的构件和连接分类应符合表 K. 0. 1 的规定。

项次

1 

2 

3 

4 I 

表 K. 0.1 非焊接的构件和连接分类

构造细节

＼之二

＼、＼‘＼飞

说明

·无连接处的母材

轧制型钢

·无连接处的母材

钢板

类别

Zl 

(1）两边为轧制边或刨边 I Zl 

(2）两侧为自动、半自动切割边 i Z2 

（切割质量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连系螺栓和虚孔处的母材

应力以净截面面积计算

·螺栓连接处的母材

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应力以毛

｜截面面积计算；其他螺栓连接应力

以净截面面积计算

·佛钉连接处的母材

连接应力以净截面面积计算

Z4 

I Z2 

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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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构造细节

5 

续表 K. O. 1 

说明

·受拉螺栓的螺纹处母材
连接板件应有足够的刚度，保证
不产生撬力。否则受拉正应力应考

虑撬力及其他因素产生的全部附加

应力

对于直径大于 30mm 螺栓，需要

考虑尺寸效应对容许应力幅进行修
/ ＇）（＼ 、 0. 25 

正，修正系数 γt: Yt = ( -d-) 
d一一螺栓直径，单位为 mm

类别

I Zll 

注：箭头表示计算应力幅的位置和方向。

K. 0. 2 纵向传力焊缝的构件和连接分类应符合表 K. 0. 2 的

规定。

表 K. 0. 2 纵向传力焊缝的构件和连接分类

项次｜ 构造细节 说明

·无垫板的纵向对接焊缝
6 I ＼、....... ~、＼ ｜附近的母材

焊缝符合二级焊缝标准 I Z2 

·有连续垫板的纵向自动

7 I ＼心之、、、』＼＼
｜对接焊缝附近的母材

(1）无起弧、灭弧 Z4 
(2）有起弧、灭弧 Z5 
·翼缘连接焊缝附近的

母材

翼缘板与腹板的连接焊缝
自动焊，二级 T 形对接与 I Z2 

角接组合焊缝
自动焊，角焊缝，外观质 l Z4 

量标准符合二级
8 I ...._ －－－－、』』－ ~ 手工焊，角焊缝，外观质 I Z5 

量标准符合二级
双层翼缘板之间的连接

焊缝 I Z4 

自动焊，角焊缝，外观质
量标准符合二级 I Z5 

手工焊，角焊缝，外观质
量标准符合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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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构造细节

9 

10 

11 

续表 K. 0. 2 

说明 类别

·仅单侧施焊的手工或自
动对接焊缝附近的母材，焊

I ZS 
缝符合二级焊缝标准，翼缘
与腹板很好贴合

·开工艺孔处焊缝符合二 I Z8 
级焊缝标准的对接焊缝、焊

缝外观质量符合二级焊缝标
准的角焊缝等附近的母材

·节点板搭接的两侧面角 I ZlO 
焊缝端部的母材

·节点板搭接的三面围焊 I Z8 
时两侧角焊缝端部的母材

·三面围焊或两侧面角焊 I Z8 
缝的节点板母材（节点板汁

算宽度按应力扩散角。等于
30°考虑）

注：箭头表示计算应力幅的位置和方向。

K. 0. 3 横向传力焊缝的构件和连接分类应符合表 K. 0. 3 的

规定。

项次

12 

表 K. 0. ~ 横向传力焊缝的构件和连接分类

构造细节

\ 

说明 类别

·横向对接焊缝附
近的母材，轧制梁对

接焊缝附近的母材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I Z2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 GB 50205 
的一级焊缝，且经加
工、磨平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I Z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 GB 50205 
的一级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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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K. 0. 3 

构造细节

Y些工乙「

13 I \\\ \ 

14 

15 I 气、 、、 || 

16 

284 

说明

·不同厚度（或宽

度）横向对接焊缝附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I Z2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 GB 50205 

的一级焊缝，且经加

工、磨平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I Z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 GB 50205 

的一级焊缝

·有工艺孔的轧制

梁对接焊缝附近的母
I Z6 

材，焊缝加工成平滑

过渡并符合一级焊缝

标准

·带垫板的横向对

接焊缝附近的母材

| 垫板端部超出母板
距离 d

d二~lOmm ZB 

d<IOmm Zll 

·节点板搭接的端
I Z7 

面角焊缝的母材



续表 K. 0. 3 

项次 构造细节

17 

I flζ t2 坡度ζ 112 ..;""' 

叫十 - ~ - l=t 

18 

19 I 
←斗半→

←斗恃→

20 I I I 1111-f 1 Ii 广一

注：箭头表示计算应力幅的位置和方向。

说明 类别

·不同厚度直接横

向对接焊缝附近的母
I Z8 

材，焊缝等级为一级，

无偏心

·翼缘盖板中断处

的母材（板端有横向 I -Z8 

端焊缝）

·十字形连接、 T

形连接

(1) K 形坡口、 T

形对接与角接组合焊 I Z6 

缝处的母材，十字型

连接两侧轴线偏离距

离小于 0. 15t，焊缝为

二级，焊趾角 α《45°

(2 ）角焊缝处的母

材，十字形连接两侧 I Z8 

轴线偏离距离小

于 0. 15t 

·法兰焊缝连接附

近的母材

(1）采用对接焊缝， I Z8 

焊缝为一级

(2）采用角焊缝 I Z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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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0. 4 

项次｜

21 I 

22 I, 

23 I 子＼

24 I 

25 

非传力焊缝的构件和连接分类应符合表 K. 0. 4 的规定。

表 K. 0. 4 非传力焊缝的构件和连接分类

构造细节 说明 ｜类别

' ~I 

＼飞！I 11 

\\ 

·横向加劲肋端部附

近的母材

I ＂」「←二二J 肋端焊缝不断弧（采｜

用回焊）

肋端焊缝断弧

·横向焊接附件附近

的母材

·||· (1) t < 50mm
园 l I 

」」 (2) 50mm<t< 80mm l 

t 为焊接附件的板厚

·矩形节点板焊接于｜

构件翼缘或腹板处的

＼心＼咱‘ \ ｜母材

（节点板焊缝方向的长

度 L>l50mm)

·带圆弧的梯形节点

板用对接焊缝焊于梁翼

缘、腹板以及析了架构件

｜处的母材，圆弧过渡处｜

在焊后铲平、磨光、圆

滑过渡，不得有焊接起

弧、灭弧缺陷

·焊接剪力栓钉附近

的钢板母材

ZS 

Z6 

Z7 

Z8 

Z8 

Z6 

Z7 

注：箭头表示计算应力幅的位置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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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0. 5 钢管截面的构件和连接分类应符合表 .K. 0. 5 的规定。

表 K. 0. 5 钢管截面的构件和连接分类

构造细节 说明

·钢管纵向自动焊缝

的母材

26 I " .......... 』』 || II I Cl ）无焊接起弧、灭｜ Z3 

弧点

(2）有焊接起弧、灭｜ Z6 

弧点

·圆管端部对接焊缝

附近的母材，焊缝平滑

过渡并符合现行国家标

。
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

27 I ＋－＋牛 牛←＋
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的一级焊缝标准，余高

不大于焊缝宽度的 10%

(1）圆管壁厚 8mm<t I Z6 

< 12. Smm 

(2）圆管壁厚 t《8mm I Z8 

·矩形管端部对接焊

缝附近的母材，焊缝平

滑过渡并符合一级焊缝

28 I -r:::::::t二十口 标准，余高不大于焊缝

宽度的 10%

(1) 方管壁厚 8mm<t I Z8 

三三 12. Smm 

(2）方管壁厚 t《8mm I ZlO 

··-…, .. 
·焊有矩形管或圆管

的构件，连接角焊缝附

丰－｝ 芝三 lOOmm 近的母材，角焊缝为非

29 I 承载焊缝，其外观质量｜ ZB 

标准符合二级，矩形管
咱哥－－”

………··－…………－~ 宽度或圆管直径不大

于 lOOmm

←斗运lOOmm

287 



续表 K. 0. 5 

项次 构造细节 说明 类别

时F斗
·通过端板采用对接

焊缝拼接的圆管母材，

焊缝符合一级质量标准
30 

一tIJ-0
(1）圆管壁厚 8mm<t ZlO 

三三12.Smm
·..,---……-·· 

(2）圆管壁厚 t《8mm Zll 

坷F斗
·通过端板采用对接

焊缝拼接的矩形管母材，

焊缝符合一级质量标准
31 

一tI1一口
(1）方管壁厚 8mm<t Zll 

三二12.Smm
·......-…·-·. 

(2）方管壁厚 t《8mm Z12 

时F斗 ·通过端板采用角焊

缝拼接的圆管母材，焊
32 

一tIJ-0
缝外观质量标准符合二

Zl3 

级，管壁厚度 t《8mm
--............ 

时F斗 ·通过端板采用角焊

缝拼接的矩形管母材，
33 

一tIJ…口 焊缝外观质量标准符合
Z14 

二级，管壁厚度 t《8mm
………··-…· 

·钢管端部压扁与钢
飞飞、ζ 板对接焊缝连接（仅适

34 用于直径小于 200mm 的 Z8 

钢管），计算时采用钢管

的应力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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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K. O. 5 

项次 构造细节 说明 类别

·钢管端部开设槽口

与钢板角焊缝连接，槽

35 I 飞ζ忌、..... 
｜口端部为圆弧，计算时

采用钢管的应力幅

(1）倾斜角 α《45° Z8 

(2）倾斜角 α＞45° zg 

注：箭头表示计算应力幅的位置和方向。

K. 0. 6 剪应力作用下的构件和连接分类应符合表 K. 0. 6 的

规定。

表 K.O. 6 剪应力作用下的构件和连接分类

项次 构造细节

36 

37 

38 

注：箭头表示计算应力幅的位置和方向。

说明

·各类受剪角焊缝

剪应力按有效截面计算

·受剪力的普通螺栓

采用螺杆截面的剪应力

·焊接剪力栓钉

采用栓钉名义截面的剪

应力

类别

J1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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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

“应符合……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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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 - 2017，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7 年 12 月 12 日以第 1771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 2003 的基础上

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参编单

位是重庆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重庆钢铁设计研究院、清华

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华南

理工大学、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中国航空规划设计院、中元

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西北电力设计院、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

院、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上海冶金设

计院、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杭萧钢结构公司、莱芜钢铁集

团、喜利得（中国）有限公司、浙江精工钢结构公司、鞍山东方

轧钢公司、宝力公司、上海彭浦总厂，主要起草人是：张启文、

夏志斌、｜黄友明｜、｜陈绍蕃｜、｜王国周｜、｜魏明钟｜、｜赵熙元｜、崔

佳、张耀春、｜沈祖炎｜、刘锡良、｜梁启智｜、俞国音、刘树屯、崔

元山、冯廉、｜夏正中｜、戴国欣、童根树、顾强、舒兴平、邹浩、

石永久、但泽义、聂建国、陈以一、丁阳、｜徐国彬｜、魏潮文、

陈传铮、陈国栋、穆海生、张平远、陶红斌、王稚、田思方、李

茂新、陈瑞金、曹品然、武振字、邹亦农、侯底、郭耀杰、芦小

松、朱丹、刘刚、张小平、黄明鑫、胡勇、张继宏、｜严正庭｜。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修订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

了近年来我国钢结构科研、设计、施工、加工等领域的实践经

验，同时参考了国际标准及先进的国外规范，通过大量试验和实

际工程应用，取得本次标准修订的重要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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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钢结构设计标准》修

订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

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

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但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

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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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本次修订根据多年来的工程经验和研究成果，同时总结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 2003 （以下简称原规范）的应用

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和调整，使钢结构规

范从构件规范成为真正的结构标准，切实指导设计人员的钢结构

设计，并为合理的钢结构规范体系的完善奠定基础。本次修订调

整较大，增加了结构分析与稳定性设计、加劲钢板剪力墙、钢管

混凝土柱及节点、钢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等方面内容，引入了

Q345GJ 、 Q460 等钢材，补充完善了材料及材料选用、各种钢结

构构件及节点的承载力极限设计方法、弯矩调幅设计法、钢结构

防护等方面内容。

本次修订力求实现房屋、铁路、公路、港口和水利水电工程

钢结构共性技术问题、设计方法的统一。

1. o. 3 对有特殊设计要求（如抗震设防要求、防火设计要求等）

和在特殊情况下的钢结构（如高耸结构、板壳结构、特殊构筑物

以及受高温、高压或强烈侵蚀作用的结构）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专门规范和标准的规定。当进行构件的强度和稳定性及节点的
强度计算时，除钢管连接节点外，由冷弯成型钢材制作的构件及

其连接尚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另外，本标准与相关的标

准规范间有一定的分工和衔接，执行时尚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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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语

本次修订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设计通用符号标准》

GB/T 50132、《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标准》 GB/T 50083 并结

合本标准的具体情况进行部分修改，删除了原规范中非钢结构专

用术语及不推荐使用的结构术语，具体有：强度、承载能力、强

度标准值、强度设计值、橡胶支座、弱支撑框架；增加了部分常

用的钢结构术语及与抗震相关的术语，具体有：直接分析设计

法、框架－支撑结构、钢板剪力墙、支撑系统、消能梁段、中心

支撑框架、偏心支撑框架、屈曲约束支撑、弯矩调幅设计、畸变

屈曲、塑性耗能区、弹性区。修改了下列术语：组合构件修改为

焊接截面；通用高厚比修改为正则化宽厚比，对于构件定义为正

则化长细比。

2.2 符 号

基本沿用了原规范的符号，只列出常用的符号，并且对其中

部分符号进行了修改，以求与国际通用符号保持一致；当采用多
个下标时，一般按材料类别、受力状态、部位、方向、原因和性

质的顺序排列。对于其他不常用的符号，标准条文及说明中已进

行解答。增加的符号钢号修正系数 εk取值按表 1 采用。

表 1 钢号修正系数 εk取值

εk I 1 
创
一
叫

仙
一
川

Q420 

0. 748 
ω一
山

钢材牌号｜ Q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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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设计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为满足建筑方案的要求并从根本上保证结构安全，设计

内容除构件设计外还应包括整个结构体系的设计。本次修订补充

有关钢结构设计的基本要求，包括结构方案、材料选用、内力分

析、截面设计、连接构造、耐久性、施工要求、抗震设计等。

进行钢结构设计时，本条所规定的设计内容必须完成。关于

结构方案的选择，可根据相关理论及工程实践经验按照本标准第

3 章的规定进行，材料选择的规定见第 4. 3 节，内力分析方面的

规定见第 5 章，第 6 章～第 9 章规定了主要受力构件的截面设

计，第 11 章、第 12 章为连接及节点设计的相关规定，与抗震相

关的规定统一见第 17 章，钢结构防护方面的规定见第 18 章，其

他各章为关于特定构件或节点的规定。对于某些结构可采用本标

准第 10 章规定的塑性或弯矩调幅设计法，值得说明的是，这类

结构进行抗震设计时，不管采用何种抗震设计途径，采用的内力

均应为经过调整后的内力。

3.1. 2 原规范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法，其中

设计的目标安全度是按可靠指标校准值的平均值进行总体控

制的。

遵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本标准继续沿用以概率论为基础的极限设计方法并以应

力形式表达的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计算，钢结构设计标

准采用的最低 p值为 3.2 。

关于钢结构的疲劳计算，由于疲劳极限状态的概念还不够确

切，对各种有关因素研究不足，只能沿用过去传统的容许应力设

计法，即将过去以应力比概念为基础的疲劳设计改为以应力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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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疲劳强度设计。

3.1. 3 本标准继续沿用原规范采用的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

状态设计方法，同时以应力表达式的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强

度设计计算，以设计值与承载力的比值的表达方式进行稳定承载

力设计。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可理解为结构或构件发挥允许的最大承载

功能的状态。结构或构件由于塑性变形而使其几何形状发生显著

改变，虽未到达最大承载能力，但已彻底不能使用，也属于达到

这种极限状态；另外，如结构或构件的变形导致内力发生显著变

化，致使结构或构件超过最大承载功能，同样认为达到承载能力

极限状态。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可理解为结构或构件达到使用功能上允许

的某个限值的状态。如某些结构必须控制变形、裂缝才能满足使

用要求，因为过大的变形会造成房屋内部粉刷层脱落、填充墙和

隔断墙开裂，以及屋面积水等后果，过大的裂缝会影响结构的耐

久性，同时过大的变形或裂缝也会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不安

全感。

3.1. 4 本条基本沿用原规范第 3. 1. 3 条，增加补充规定：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构件的安全等级；对破坏后将产生严重后果的

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宜适当提高其安全等级；对一般结构

中的次要构件及可更换构件，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降低其重要性

系数。

3.1. 5 荷载效应的组合原则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

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的规定，结合钢结构的特点提出

来的。对荷载效应的偶然组合，统一标准只作出原则性的规定，

具体的设计表达式及各种系数应符合专门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钢结构一般只考虑荷载效应的标准组

合，当有可靠依据和实践经验时，亦可考虑荷载效应的频遇组

合。对钢与混凝土组合梁及钢管混凝土柱，因需考虑混凝土在长

期荷载作用下的蠕变影响，除应考虑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外，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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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准永久组合。

3.1. 6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结构或构件的变形属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采用

荷载标准值进行计算；而强度、疲劳和稳定属于承载能力极限

状态，在设计表达式中均考虑了荷载分项系数，采用荷载设计

值（荷载标准值乘以荷载分项系数）进行计算，但其中疲劳的

极限状态设计目前还处在研究阶段，所以仍沿用原规范按弹性

状态计算的容许应力幅的设计方法，采用荷载标准值进行计

算。钢结构的连接强度虽然统计数据有限，尚无法按可靠度进

行分析，但已将其容许应力用校准的方法转化为以概率理论为

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包括各种抗力分项系数），故采

用荷载设计值进行计算。

3.1. 7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指直接承受冲击等，不包括风荷载和

地震作用。虽然对于疲劳计算是应该乘以动力系数的，但由于一

般的动力系数已在各个构造细节分类的疲劳强度（S-N）曲线

中反映，因此，疲劳计算时采用的标准值不乘动力系数。

3.1. 8 由于不同的施工张拉方法可能对预应力索膜结构成型后

的受力状态产生影响，故为了确保结构安全，一般情况下均应对

其进行从张拉开始到张拉成型后加载的全过程仿真分析。

3.1. 9 本条为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的基本表达式，适用于本

标准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计算。

符号 S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中

为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 GB 50011 中为地震作用效应与其他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设

计值；在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中为

以内力形式表达。在本条中，强度计算时，以应力形式表达；稳

定计算时，以内力设计值与承载力比值的形式表达。

式（3. 1. 9-3）适用于按本标准第 17 章的规定采用抗震性能

化设计的钢结构。

3. 1. 10 在各种偶然作用（罕遇自然灾害、人为过失及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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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结构应能保证必要的鲁棒性（防连续倒塌能力）。本次修订

对倒塌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重要结构，增加了防连续倒塌的设计

要求。

3. 1. 11 钢结构设计对钢结构工程的造价和质量产生决定性的影

响，因此除考虑合理选择结构体系外，还应考虑制作、运输和安

装的便利性和经济性。

3. 1. 12 、 3. 1. 日本条提出在设计文件（如图纸和材料订货单

等）中应注明的一些事项，这些事项都与保证工程质量密切相

关。其中钢材的牌号应与有关钢材的现行国家标准或其他技术标

准相符；对钢材性能的要求，凡我国钢材标准中各牌号能基本保

证的项目可不再列出，只提附加保证和协议要求的项目；设计文

件中还应注明所选用焊缝或紧固件连接材料的型号、强度级别及

其应符合的材料标准和检验、验收应符合的技术标准。

3. 2 结构体系

3. 2. 1 本条为选择钢结构体系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1 结构体系的选择不只是单一的结构合理性问题，同时受

到建筑及工艺要求、经济性、结构材料和施工条件的制约，是一

个综合的技术经济问题，应全面考虑确定；

2 成熟结构体系是在长期工程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有利于

保证设计质量。钢结构材料性能的优越性给结构设计提供了更多

的自由度，应该鼓励选用新型结构体系，但由于新型结构体系缺

少实践检验，因此必须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必要时需结合试验

研究加以验证。

3. 2. 2 本条是建筑结构体系布置的一般原则，也是钢结构体系

布置时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钢结构本身具有自重较小的优势，采用轻质隔墙和围护等可

以使这一轻质的优势充分发挥；同时由于钢结构刚度较小，一般

轻质隔墙和围护能适应较大的变形，而且轻质隔墙对结构刚度的

影响也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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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结构刚度是随着结构的建造过程逐步形成的，荷载也是

分步作用在刚度逐步形成的结构上，其内力分布与将全部荷载一

次性施加在最终成形结构上进行受力分析的结果有一定的差异，

对于超高层钢结构，这一差异会比较显著，因此应采用能够反映

结构实际内力分布的分析方法；对于大跨度和复杂空间钢结构，

特别是非线性效应明显的索结构和预应力钢结构，不同的结构安

装方式会导致结构刚度形成路径的不同，进而影响结构最终成形

时的内力和变形。结构分析中，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必要时进

行施工模拟分析。

3.3 作用

3.3.1 结构重要性系数 γ。应按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设计工作

寿命并考虑工作经验确定。对设计寿命为 25 年的结构构件，大

体上属于替换性构件，其可靠度可适当降低，重要性系数可按经

验取为 0.95 。

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中，将屋

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规定为 0. SkN/m时，并注明“对不同结构

可按有关设计规范的规定采用，但不得低于 0. 3kN/mm2”。本标
准沿用原规范的规定，对支承轻屋面的构件或结构，当受荷的水

平投影面积超过 60m2 时，屋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取为 0. 3kN/ 

mm2 。这个取值仅适用于只有一个可变荷载的情况，当有两个及

以上可变荷载考虑荷载组合值系数参与组合时（如尚有积灰荷

载），屋面活荷载仍应取 0. 5kN/mm2 。另外，由于门式刚架轻型

房屋的风荷载和雪荷载等另有规定，故需按相关标准规范取值。

3.3.2 本条中关于吊车横向水平荷载的增大系数 α 沿用原规范

的规定。

现行国家标准《起重机设计规范》 GB/T 3811 规定起重机

工作级别为 Al～AB 级，它是利用等级（设计寿命期内总的工作

循环次数）和荷载谱系数综合划分的。为便于计算，本标准所指

的工作制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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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状态相同，即轻级工作制（轻级载荷状态）吊车相当于 Al～

A3 级，中级工作制相当于 A4~ A5 级，重级工作制相当于 A6～

A8 级，其中 A8 为特重级。这样区分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但并没有全面反映工作制的含义，因为起重机工作制与其使用等

级关系很大，故设计人员在按工艺专业提供的起重机级别来确定

吊车的工作制时，尚应根据起重机的具体操作情况及实践经验考

虑，必要时可做适当调整。

3.3.3 本条规定的屋盖结构悬挂起重机和电动葫芦在每一跨间

每条运行线路上考虑的台数，系按设计单位的使用经验确定。

3.3.5 本条为原规范第 8. 1. 5 条的修改和补充，增加了对于温

度作用的原则性规定和围护构件为金属压型钢板房屋的温度区段

规定。

3.4 结构或构件变形及舒适度的规定

3. 4. 1 结构位移限值与结构体系密切相关，该部分内容见本标

准附录 B第 B. 2 节。

多遇地震和风荷载下结构层间位移的限制，主要是防止非结

构构件和装饰材料的损坏，与非结构构件本身的延性性能及其与

主体结构连接方式的延性相关。玻璃幕墙、砌块隔墙等视为脆性

非结构构件，金属幕墙、各类轻质隔墙等视为延性非结构构件，

砂浆砌筑、无平动或转动余地的连接视为刚性连接，通过柔性材

料过渡的或有平动、转动余地的连接可视为柔性连接。脆性非结

构构件采用刚性连接时，层间位移角限值宜适当减小。

3. 4. 2 由于孔洞对整个构件抗弯刚度的影响一般很小，故习惯

上均按毛截面计算。

3. 4. 3 起拱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外观和符合使用条件，因此起拱

的大小应视实际需要而定，不能硬性规定单一的起拱值。例如，

大跨度吊车梁的起拱度应与安装吊车轨道时的平直度要求相协

调，位于飞机库大门上面的大跨度和架的起拱度应与大门顶部的

吊挂条件相适应，等等。但在一般情况下，起拱度可以用恒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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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值加 1/2 活载标准值所产生的挠度来表示。这是国内外习惯用

的，亦是合理的。按照这个数值起拱，在全部荷载作用下构件的

挠度将等于 ÷UQ’由可变荷载产生的挠度将围绕水平线在±机
范围内变动。当然用这个方法计算起拱度往往比较麻烦，有经验

的设计人员可以参考某些技术资料用简化方法处理，如对跨度 L

二三 15m 的三角形屋架和 L 二三 24m 的梯形或平行弦衍架，其起拱

度可取为 L/500 。

3.4.4 钢结构由于材料强度高，满足承载力要求所需的结构刚

度相对较小，从而使结构的振动问题显现出来，主要包括活载引

起的楼面局部竖向振动和大悬挑体块的整体竖向振动、风荷载作

用下超高层结构的水平向振动，一般以控制结构的加速度响应为

目标。

3.5 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

截面板件宽厚比指截面板件平直段的宽度和厚度之比，受弯

或压弯构件腹板平直段的高度与腹板厚度之比也可称为板件高

厚比。

3. 5. 1 绝大多数钢构件由板件构成，而板件宽厚比大小直接决

定了钢构件的承载力和受弯及压弯构件的塑性转动变形能力，因

此钢构件截面的分类，是钢结构设计技术的基础，尤其是钢结构

抗震设计方法的基础。原规范关于截面板件宽厚比的规定分散在

受弯构件、压弯构件的计算及塑性设计各章节中。

根据截面承载力和塑性转动变形能力的不同，国际上一般将

钢构件截面分为四类，考虑到我国在受弯构件设计中采用截面塑

性发展系数比，本次修订将截面根据其板件宽厚比分为 5 个

等级。

1 Sl 级：可达全截面塑性，保证塑性绞具有塑性设计要求

的转动能力，且在转动过程中承载力不降低，称为一级塑性截

面，也可称为塑性转动截面；此时图 1 所示的曲线 1 可以表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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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矩－曲率关系，也一般要求达到塑性弯矩Mp 除以弹性初始刚度

得到的曲率在的 8 倍～15 倍；

2 S2 级截面：可达全截面塑性，但由于局部屈曲，塑性饺

转动能力有限，称为二级塑性截面；此时的弯矩－曲率关系见图

1 所示的曲线 2 ，在1 大约是在的 2 倍～3 倍；

3 S3 级截面：翼缘全部屈服，腹板可发展不超过 1/4 截面

高度的塑性，称为弹塑性截面；作为梁时，其弯矩－曲率关系如

图 1 所示的曲线 3;

4 S4 级截面：边缘纤维可达屈服强度，但由于局部屈曲而

不能发展塑性，称为弹性截面；作为梁时，其弯矩－曲率关系如

图 1 所示的曲线 4;

5 SS 级截面：在边缘纤维达屈服应力前，腹板可能发生局

部屈曲，称为薄壁截面；作为梁时，其弯矩－曲率关系为图 1 所

示的曲线 5 。

A

丛
丁F、

J-,
AV 一

，A
ψ’

一
’a
n

以
口
口

叫V
A

T上
4,5 1,2 

</JP2 曲率¢

图 1 截面的分类及其转动能力

截面的分类决定于组成截面板件的分类。

对工字形截面的翼缘，三边简支一边自由的板件的屈曲系数

K 为 0.43 ，按式（ 1）计算，临界应力达到屈服应力 fy === 235 

N/mm2 时板件宽厚比为 18. 6 。

（号人 ＝J Kπ2 (1) 

式中： K一一屈曲系数；

E一一钢材弹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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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y一一钢材屈服强度；
L广一钢材的泊松比。

五级分类的界限宽厚比分别是（叭的 0. 5 、 0.6 、 0. 7 、
0.8 和 1. 1 倍取整数。带有自由边的板件，局部屈曲后可能带来

截面刚度中心的变化，从而改变构件的受力，所以即使 S5 级可

采用有效截面法计算承载力，本次修订时仍然对板件宽厚比给予

限制。

对箱形截面的翼缘，四边简支板的屈曲系数 K 为 4，按式

(1）计算，临界应力达到屈服应力 fy == 235 N/mm2 时板件宽厚

比为 56.29 。 Sl 级、 S2 级、 S3 级和 S4 级分类的界限宽厚比分

别为（礼的 O 5 、 0.6 、 0. 7 和 0.8 倍并适当调整成整数。对
S5 级，因为两纵向边支承的翼缘有屈曲后强度，所以板件宽厚

比不再作额外限制。四边简支腹板承受压弯荷载时，屈曲系数按

下式计算，其中参数 α。按本标准式（3. 5. 1）计算：

16 

K ＝＝ ～／（ 2 一 α0 )2 十 0. 112α0 2 +2 一 αo (2) 

屈服宽厚比、 0.5 倍～0.8 倍的屈服宽厚比，以及四个分级

界限宽厚比的对比见图 2，考虑到不同等级的宽厚比的用途不

同，没有严格地按照屈服高厚比的倍数，如厂房跨度大，截面

高，截面希望高一些，腹板较薄，得到翼缘的约束大，宽厚比适

当放大，而截面宽厚比等级为 Sl 级或 S2 级的，往往是抗震设计

的民用建筑，在作为框架梁设计为塑性耗能区时（α。＝＝ 2），要求

在设防烈度的地震作用下形成塑性饺，所以宽厚比反而比 0.5 、

0.6 的倍数更加严格。

缺陷敏感型的理想圆柱壳，其临界应力是 σer == 0. 3 号，其

屈曲荷载严重依赖于圆柱壳初始缺陷的大小，而民用建筑的钢管

构件不属于薄壳范畴，初始弯曲相对于板厚一般小于 wo/t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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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腹板分级的界限高厚比的对比

0.2，此时真实的临界荷载与理想弹性临界荷载的比值在 0. 5 左

Et 
右，即 σer 勾 0. 15 一＝元，临界应力达到屈服应力的直径厚度D y 

比值计算如下：

[ QJ = 0. 日
t y f y 

(3) 

宽厚比／屈服径厚比为 0. 5 、 0. 6 、 0. 7 和 0.8 的数据也在

表 2 给出，本次修订的 Sl 级、 S2 级、 S3 级和 S4 级分级界限

采用了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的

规定。

综上所述，各种截面屈曲宽厚比和标准取值比较见表 2 。

表 2 各种截面屈曲宽厚比和标准取值比较

宽厚比／屈服
备 汪1. 0 0. 5 0. 6 0. 7 0.8 

宽厚比

翼 一边支承一边自由 18.46 9.23 11. 07 12. 92 14. 77 屈曲系数 K=O. 43 

缘 标准取值 9 11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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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宽厚比／屈服
1. 0 0. 5 0.6 0. 7 0.8 备 注

宽厚比

四边支承，轴压 56.29 28. 15 33. 78 39.41 45.04 屈曲系数 K=4

箱 用作柱子时，因为腹

形 箱形柱 30 35 40 45 板的存在，当翼缘的屈

截
标

曲波长变化，屈曲系数

面
准

提高，所以标准取值略

翼
取

有放大，用作梁时则因

缘
值 箱形梁 25 32 37 42 为塑性变形要求高，所

以适当加严

圆 两边支承，轴压 131. 5 65.8 78.9 92.05 105.2 

钢 参照了欧洲钢结构设
标准取值 50 70 90 100 

管 计规范 EC3

另外，表 3. 5. 1 压弯构件腹板的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限值与

其应力状态相关，除塑性耗能区部分及 S5 级截面，其值可考虑

采用 εσ 修正， εσ 为应力修正因子， εσ写jfy／σm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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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钢材牌号及标准

4.1.1 钢结构用钢材应为按国家现行标准所规定的性能、技术

与质量要求生产的钢材。本条增列了近年来已成功使用的 Q460

钢及《建筑结构用钢板》 GB/T 19879 - 2015 中的 GJ 系列钢材。

《建筑结构用钢板》 GB/T 19879 - 2015 中的 Q345GJ 钢与《低合

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 2008 中的 Q345 钢的力学性能指

标相近，二者在各厚度组别的强度设计值十分接近。因此一般情

况下采用 Q345 钢比较经济，但 Q345GJ 钢中微合金元素含量得

到了控制，塑性性能较好，屈服强度变化范围小，有冷加工成型

要求（如方矩管）或抗震要求的构件宜优先采用。需要说明的

是，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用钢板》 GB/T 19879 的 GJ

系列钢材各项指标均优于普通钢材的同级别产品。如采用 GJ 钢

代替普通钢材，对于设计而言可靠度更高。

Q420 钢、 Q460 钢厚板已在大型钢结构工程中批量应用，

成为关键受力部位的主选钢材。调研和试验结果表明，其整体质

量水平还有待提高，在工程应用中应加强监测。

结构用钢板、型钢等产品的尺寸规格、外形、重量和允许偏

差应符合相关的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但当前钢结构材料市场的

产品厚度负偏差现象普遍，调研发现在厚度小于 16mm 时尤其

严重。因此必要时设计可附加要求，限定厚度负偏差（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结构用钢板》 GB/T 19879 规定不得超过 0. 3mm) o 

4. 1. 2 在钢结构制造中，由于钢材质量和焊接构造等原因，当

构件沿厚度方向产生较大应变时，厚板容易出现层状撕裂，对沿

厚度方向受拉的接头更为不利。为此，需要时应采用厚度方向性

能钢板。防止板材产生层状撕裂的节点、选材和工艺措施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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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0 

4.1. 3 通过添加少量合金元素 Cu、 P 、 Cr 、 Ni 等，使其在金属

基体表面形成保护层，以提高耐大气腐蚀性能的钢称为耐候钢。

耐候结构钢分为高耐候钢和焊接耐候钢两类，高耐候结构钢具有

较好的耐大气腐蚀性能，而焊接耐候钢具有较好的焊接性能。耐

候结构钢的耐大气腐蚀性能为普通钢的 2 倍～8 倍。因此，当有

技术经济依据时，将耐候钢用于外露大气环境或有中度侵蚀性介

质环境中的重要钢结构，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4.1. 4 本条关于铸钢件的材料，增加了应用于焊接结构的铸钢。

4.1. 5 采用本标准未列出的其他牌号钢材时宜按照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进行统计分析，

经试验研究、专家论证，确定其设计指标。为保证钢材质量与性

能要求，采用新钢材或国外钢材时可按下列要求进行设计控制：

(1）产品符合相关的国家或国际钢材标准要求和设计文件要求，

对新研制的钢材，以经国家产品鉴定认可的企业产品标准作为依

据，有质量证明文件；（2）钢材生产厂要求通过国际或国内生产

过程质量控制认证；（3）对实际产品进行专门的验证试验和统计
分析，判定质量等级，得出设计强度取值。检测内容包括钢材的

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外形尺寸、表面质量、工艺性能及约定的

其他附加保证性能的指标或参数。其中，力学性能的检测，按照

以下规定：

1 对于已有国家材料标准，但尚未列入钢结构设计标准的

钢材：

1）对每一牌号每个厚度组别的钢材，至少应提供 30 组钢

材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数据；

2）提交 30 个样本试件（取自不同型材和炉号）进行复核

性试验；

如汇总两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初步确定抗力分项系数

和设计强度，由《钢结构设计标准》国家标准管理组

审核、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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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过对 3 个（或 3 个以上）钢厂的同类产品进行调研、

试验和统计分析后，列入设计标准；

5）当有可靠依据时，可参照同类产品的设计指标使用，

比如应用 Q420GJ 钢可采用 Q420 钢材指标。

2 对国外进口且满足国际材料标准的钢材：

1）如既有国外标准，又有相同或相近中国标准，应按中

国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求验收，可就近就

低按中国标准规范取用设计强度，在具体工程中使用；

2）如有国外标准，但无相近中国标准可供参照，则将材

料质量证明文件和验收试验资料提供给《钢结构设计

标准》国家标准管理组，经统计分析和专家会商后确

定设计强度，在具体工程中使用。

3 常用的钢材国家标准如下：

《碳素结构钢》 GB/T 700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建筑结构用钢板》 GB/T 19879 

《厚度方向性能钢板》 GB/T 5313 

《结构用无缝钢管》 GB/T 8162 

《建筑结构用冷成型焊接圆钢管》 JG/T 381 

《建筑结构用冷弯矩形钢管》 JG/T 178 

《耐候结构钢》 GB/T 4171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GB/T 11352 

《焊接结构用铸钢件》 GB/T 7659 

《钢拉杆》 GB/T 20934 

《热轧型钢》 GB/T 706 

《热轧 H 型钢和剖分 T 型钢》 GB/T 11263 

《焊接 H 型钢》 YB 3301 

《重要用途钢丝绳》 GB 8918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GB/T 5224 

《高强度低松弛预应力热镀辞钢绞线》 YB/T 152 



4.2 连接材料型号及标准

4. 2.1 在钢结构用焊接材料中，新增加了埋弧焊用焊丝及焊剂

的相关标准。

4. 2. 2 在钢结构紧固件中，新列入了螺栓球节点用的高强度螺

栓。例钉连接目前极少采用，鉴于在旧结构的修复工程中或有特

殊需要处仍有可能遇到例钉连接，故本标准予以保留。

4.3 材料选用

4. 3.1 本条提出了合理选用钢材应综合考虑的基本要素。荷载

特征即静荷载、直接动荷载或地震作用，应力状态要考虑是否为

疲劳应力、残余应力，连接方法要考虑焊接还是螺栓连接，钢材

厚度对于其强度、韧性、抗层状撕裂性能均有较大的影响，工作

环境包括温度、湿度及环境腐蚀性能。

4. 3. 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承重结构的钢材应具有的力

学性能和化学成分等合格保证的项目，分述如下：

1 抗拉强度。钢材的抗拉强度是衡量钢材抵抗拉断的性能

指标，它不仅是一般强度的指标，而且直接反映钢材内部组织的

优劣，并与疲劳强度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2 断后伸长率。钢材的伸长率是衡量钢材塑性性能的指标。

钢材的塑性是在外力作用下产生永久变形时抵抗断裂的能力。因

此承重结构用的钢材，不论在静力荷载或动力荷载作用下，还是

在加工制作过程中，除了应具有较高的强度外，尚应要求具有足

够的伸长率。

3 屈服强度（或屈服点）。钢材的屈服强度（或屈服点）是

衡量结构的承载能力和确定强度设计值的重要指标。碳素结构钢

和低合金结构钢在受力到达屈服强度以后，应变急剧增长，从而

使结构的变形迅速增加以致不能继续使用。所以钢结构的强度设

计值一般都是以钢材屈服强度为依据而确定的。对于一般非承重

或由构造决定的构件，只要保证钢材的抗拉强度和断后伸长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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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要求；对于承重的结构则必须具有钢材的抗拉强度、伸长

率、屈服强度三项合格的保证。

4 冷弯试验。钢材的冷弯试验是衡量其塑性指标之一，同时

也是衡量其质量的一个综合性指标。通过冷弯试验，可以检查钢材

颗粒组织、结晶情况和非金属夹杂物分布等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也

是鉴定焊接性能的一个指标。结构在制作、安装过程中要进行冷加

工，尤其是焊接结构焊后变形的调直等工序，都需要钢材有较好的

冷弯性能。而非焊接的重要结构（如吊车梁、吊车衍架、有振动设

备或有大吨位吊车厂房的屋架、托架，大跨度重型衍架等）以及需

要弯曲成型的构件等，亦都要求具有冷弯试验合格的保证。

5 硫、磷含量。硫、磷都是建筑钢材中的主要杂质，对钢

材的力学性能和焊接接头的裂纹敏感性都有较大影响。硫能生成

易于熔化的硫化铁，当热加工或焊接的温度达到 800℃～1200℃

时，可能出现裂纹，称为热脆；硫化铁又能形成夹杂物，不仅会

促使钢材起层，还会引起应力集中，降低钢材的塑性和冲击韧

性。硫又是钢中偏析最严重的杂质之一，偏析程度越大越不利。

磷是以固溶体的形式溶解于铁素体中，这种固溶体很脆，加以磷

的偏析比硫更严重，形成的富磷区促使钢变脆（冷脆），降低钢

的塑性、韧性及可焊性。因此，所有承重结构对硫、磷的含量均

应有合格保证。

6 碳当量。在焊接结构中，建筑钢的焊接性能主要取决于

碳当量，碳当量宜控制在 0. 45%以下，超出该范围的幅度愈多，

焊接性能变差的程度愈大。《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根据碳

当量的高低等指标确定了焊接难度等级。因此，对焊接承重结构

尚应具有碳当量的合格保证。

7 冲击韧性（或冲击吸收能量）表示材料在冲击载荷作用

下抵抗变形和断裂的能力。材料的冲击韧性值随温度的降低而减

小，且在某一温度范围内发生急剧降低，这种现象称为冷脆，此

温度范围称为“韧脆转变温度”。因此，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或

需验算疲劳的构件或处于低温工作环境的钢材尚应具有冲击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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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保证。

4. 3. 3 、 4.3.4 规定了选材时对钢材的冲击韧性的要求，原规范

中仅对需要验算疲劳的结构钢材提出了冲击韧性的要求，本次修

订将范围扩大，针对低温条件和钢板厚度作出更详细的规定，可

总结为表 3 的要求。

表 3 钢板质量等级选用

工作温度（℃）

T>O -20<T< 0 -40<T<-20

非焊
BC允许用 A)

受拉构件

接结构 及承重结构

不需验 B 的受拉板件：

算疲劳 焊接 （允许用
B B 1. 板厚或

结构 Q345A~ 直径小于

Q420A) 40mrn· C; 

2. 板厚或

非焊接
Q235B Q390C Q235C Q390D 直径不小于

结构
B Q345GJC Q420C Q345GJC Q420D 40mm: D; 

需验算
Q345B Q460 C Q345C Q460D 3. 重要承

疲劳 Q235C Q390D 
重结构的受

焊接
Q235D Q390E 

拉板材宜选

结构
B Q345GJC Q420D Q345GJD Q420E 

建筑结构用
Q345C Q460D Q345D Q460E 

钢板

由于钢板厚度增大，硫、磷含量过高会对钢材的冲击韧性和

抗脆断性能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承重结构在低于一20℃环境下工

作时，钢材的硫、磷含量不宜大于 0. 030% ；焊接构件宜采用较

薄的板件；重要承重结构的受拉厚板宜选用细化晶粒的钢板。

严格来说，结构工作温度的取值与可靠度相关。为便于使

用，在室外工作的构件，本标准的结构工作温度可按国家标准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J 19 - 87 (2001 年版）的最

低日平均气温采用，见表 4 。

对于室内工作的构件，如能确保始终在某一温度以上，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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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 a 
省市名

城市名

最低日气温

省市名

城市名

最低日气温

省市名

城市名

最低日气温

省市名

城市名

最低日气温

省市名

城市名

最低日气温

表 4 最低日平均气温（℃）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北京 天津 唐山 石家庄 太原
呼和

沈阳
浩特

-15. 9 -13.1 -15. 0 一 17. 1 -17. 8 -25.1 一 24. 9 

江苏 浙江 安徽

连云港 南京 杭州 宁波 温州 蚌埠 合肥

-11. 4 -9.0 -6. 0 -4. 3 -1. 8 -12. 3 一 12.5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济南 青岛 洛阳 郑州 武汉 长沙 汕头

-13. 7 -12. 5 -11. 6 一 11. 4 一 11. 3 -6. 9 5. 1 

广西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北海 成都 重庆 贵阳 昆明 拉萨 西安

2.6 -1.1 0.9 -5. 9 3.5 -10. 3 -12. 3 

台湾 香港 一

台北 花莲 香港 一 一 一

7.0 9.8 6.0 一 一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吉林 长春
齐齐

哈尔滨 上海
哈尔

-33. 8 一29.8 -32. 0 -33. 0 一 6. 9 

福建 江西 山东

福州 厦门 九江 南昌 烟台

1. 6 4.9 -6. 8 一5. 6 -11. 9 

广东 海南 广西

广州 湛江 海口 桂林 南宁

2.9 4.2 6.9 -2. 9 2.4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兰州 西宁 银川
乌鲁

吐鲁番
木齐

-15. 8 一20.3 一23.4 -33. 3 一23. 7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其作为工作温度，如采暖房间的工作温度可视为 0℃以上；否则

可按表 4 最低日气温增加 5℃采用。

4. 3. 5 由于当焊接熔融面平行于材料表面时，层状撕裂较易发

生，因此 T形、十字形、角形焊接连接节点宜满足下列要求：

1 当翼缘板厚度等于或大于 40mm 且连接焊缝熔透高度等

于或大于 25mm 或连接角焊缝单面高度大于 35mm 时，设计宜

采用对厚度方向性能有要求的抗层状撕裂钢板，其 Z 向承载性

能等级不宜低于 Z15 C限制钢板的含硫量不大于 0. 01%）；当翼

缘板厚度等于或大于 40mm 且连接焊缝熔透高度大于 40mm 或

连接角焊缝单面高度大于 60mm 时， Z 向承载性能等级宜为 Z25

（限制钢板的含硫量不大于 0. 007%); 

2 翼缘板厚度大于或等于 25mm，且连接焊缝熔透高度等

于或大于 16mm 时，宜限制钢板的含硫量不大于 0. 01% 。

4. 3. 6 根据工程调研和独立试验实测数据，国产建筑钢材 Q235

～Q460 钢的屈强比标准值都小于 0.83，伸长率都大于 20% ，故

均可采用。塑性区不宜采用屈服强度过高的钢材。

4.3.7 本条对无加劲的直接焊接的相贯节点部位钢管提出材料

使用上的注意点。无加劲钢管的主要破坏模式之一是贯通钢管管

壁局部弯曲导致的塑性破坏，若无一定的塑性性能保证，相关的

计算方法并不适用。因目前国内外在钢管节点的试验研究中，其

钢材的屈服强度仅限于 355N/mm2及其以下，屈强比均不大于

0.8。而对于 Q420 和 Q460 级钢材，在钢管节点中试验研究和工

程中应用尚少，参照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EN 1993-1-8 ）第 7 章的规定，可按本标准给出的公

式计算节点静力承载力，然后乘以 0.9 的折减系数。对我国的

Q390 级钢，难以找到国外强度级别与其对应的钢材，其静力承

载力折减系数可按相关工程设计经验确定（或近似取 0.95）。根

据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的规定，

主管管壁厚度不应超过 25mm，除非采取措施能充分保证钢板厚

度方向的性能。当主管壁厚超过 25mm 时，管节点施焊时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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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焊前预热等措施降低焊接残余应力，防止出现层状撕裂，或采

用具有厚度方向性能要求的 Z 向钢。

此外，由于兼顾外观尺寸和承载强度两者的需求，将遇到不

得不采用径厚比为 10 左右的钢管的情况。如果采用非轧制厚壁

钢管，则必须确认有可行、可靠的加工工艺，不会因之造成成型

钢管的材质劣化。

钢管结构中对钢材性能的要求是基于最终成品（钢管及方矩

管），而不是基于母材的性能，对冷成型的钢管（如方矩管的弯角

处），其性能的变化设计者应予以重视，特别是用于抗震或者直接

承受疲劳荷载的管节点，对钢管成品的材料性能应作出规定。

钢管结构中的钢管主要承受轴力，因此成品钢管材料的轴向

性能必须得到保证。钢板的性能与轧制方向有关，一般塑性和冲

击韧性沿轧制方向的性能指标较高，平行于轧制方向的冲击韧性

要比横向高 5%～10% ，因此在卷制或压制钢管时，应优先选取

卷曲方向与轧制方向垂直，以保证成品钢管轴向的强度、塑性和

冲击韧性均能满足设计要求。当卷曲方向与轧制方向相同时，宜

附加要求钢板横向冲击韧性的合格保证。

钢管按照成型方法不同可分为热轧无缝钢管和冷弯焊接钢

管，热轧钢管又分为热挤压和热扩两种；冷弯圆管则分为冷卷制

与冷压制两种；而冷弯矩形管也有圆变方与直接成方两种。不同

的成型方法会对管材产品的性能有不同的影响，热轧无缝钢管和

最终热成型钢管残余应力小，在轴心受压构件的截面分类中属于

G 类；冷弯焊接钢管品种规格范围广，但是其残余应力大，在轴

心受压构件的截面分类中属于 b 类。

对冷成型钢管的径厚比及成型工艺的限制，是要避免冷成型

后钢材塑性及韧性过度降低，保证冷成型后圆管、方矩管的材料

质量等级（塑性和冲击韧性）。在条件许可时，设计可要求冷成

型后再进行热处理。冷成型钢管选材宜采用同强度级 GJ 钢或高

一质量等级的碳素结构钢、低合金结构钢作为原材。

4.3.8 与常用结构钢材相匹配的焊接材料可按表 5 的规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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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常用钢材的焊接材料选用匹配推荐表

母材

GB/T 700 和 GB/T 19879 GB/T 4171 GB/T 7659 焊条电弧焊
GB/T 1591 
标准钢材

标准钢材 标准钢材 标准钢材 SMAW 

Q235NH GB/T 5117: 
E43XX 

Q235 Q235GJ Q295NH ZG270-480H 
E50XX 

Q295GNH 
E50XX-X 

Q355NH 
Q345 Q345GJ Q345GNH GB/T 5117: 

E50XX 
Q390 Q390GJ Q345GNHL 

E5015 、 16-X
Q390GNH 

GB/T 5117: Q420 Q420GJ Q415NH 
E5515 、 16-X

GB/T5117: 
Q460 Q460GJ Q460NH E5515 、 16-X

注： 1 表中 X 为对应焊材标准中的焊材类别；
飞3 2 当所焊接头的板厚大于或等于 25mm 时，宜采用低氢型焊接材料；

3 被焊母材有冲击要求时，熔敷金属的冲击功不应低于母材的规定。

实心焊丝气体
保护焊 GMAW

GB/T 8110: 
ER49-X 
ER50-X 

GB/T 8110: 
ER50-X 
ER55-X 

GB/T 8110: 
ER55-X 

GB/T 8110: 
ER55-X 

焊接材料

药芯焊丝气体 埋弧焊
保护焊 FCAW SAW 

GB/T 10045 
E43XTX-X GB/T 5293: 
E50XTX-X F4XX-H08A 
GB/T 17493: GB/T 12470: 
E43XTX-X F48XX-H08MnA 
E49XTX-X 

GB/T 5293: 

GB/T 10045: 
F5XX-H08肌1nA

E50XTX-X 
F5XX-Hl0Mn2 
GB/T12470: 

GB/T 17493: 
F48XX-H08岛1nA

E50XTX-X 
F48XX-Hl0肌1n2

F48XX-Hl0Mn2A 

GB/T 17493: 
GB/T12470: 
F55XX-Hl0肌1n2A

E55XTX-X 
F55XX-H08MnMoA 

GB/T 17493: GB/T12470: 
E55XTX-X F55XX-H08MnMoA 
E60XTX-X F55XX-H08Mn2Mo飞口气



4.4 设计指标和设计参数

4. 4. 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对于钢材强度的设计取值，本次修

订在大量调研和试验的基础上，新增了 Q460 钢材；钢材强度设

计值按板厚或直径的分组，遵照现行钢材标准进行修改；对抗力

分项系数作了较大的调整和补充。

1 调研工作的内容

为配合《钢结构设计标准》修编，确定各类钢材抗力分项系

数和强度设计值，调研和试验工作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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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整理大型工程如中央电视台新址工程、国贸三期、

国家游泳馆、深圳证券大楼、石家庄开元环球中心、

锦州国际会展中心、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等所用钢

材的质检报告和钢材的复检报告，其中包括 Q235 、

Q345 、 Q390 、 Q420 和 Q460 钢。钢材生产年限从

2004 年到 2009 年，厚度范围为 5mm～lOOmm （少量

为 lOOmm～135mm），数据既包括力学性能，还包括

化学元素含量等，总计为 14608 组；

2）从钢材生产厂舞钢、湘钢、首钢、武钢、太钢、鞍钢、

安阳、新余、济钢、宝钢征集指定钢材牌号、规定钢

板厚度的拉伸试件，板厚范围为 16mm～ lOOmm，牌

号为 Q345 、 Q390 、 Q420 和 Q460 钢，集中后统一由

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试验，在人员、设备和方法一致的

条件下，获得公正客观的数据，力学和化学分析数据

合计为 557 组；

3）对影响材性不定性的试验因素（如加载速度和试验机

柔度）进行系统的测试分析，以 3 种牌号钢材、 3 种
板厚、 3 种加载速度、 2 种刚度的试验机为试验参数，

共进行 245 件试验；

4）通过十一家钢结构制造厂（安徽鸿路、安徽富煌、江

苏沪宁、上海宝冶、宝钢钢构、浙江恒达、东南网架、



杭萧钢构、二十二冶、鞍钢建设、中建阳光），测定钢

厂生产的钢板、型钢和钢结构厂制作构件的厚度和几

何尺寸偏差，共计 25578 组，进行截面几何参数不定

性统计分析；

5）其他试验及统计分析，如延伸率、屈强比、裂纹敏感

性指数和碳当量、硫含量及厚度方向断面收缩率等。

独立的第三方试验数据和工程调研数据相互印证，能够反映

我国钢材生产的真实水平，在各钢材牌号、厚度组别一致时，二

者的屈服强度平均值、标准差、统计标准值接近，可以以工程调

研和独立试验的组合数据作为钢结构设计标准确定抗力分项系数

和强度设计指标的基础。

2 钢材力学性能统计分析结果

本次钢材力学性能数据和此前各次相比，其统计分布情况有

新的变化，且更为复杂。各牌号钢材质量情况如下：

1) Q235 钢的屈服强度平均值比 1988 年统计有明显增加，

但其标准差却成倍增加，屈服强度波动范围加大，统

计标准值变化不大，整体质量水平比以前稍有下降；

2) Q345 钢在板厚小于或等于 16mm 时，屈服强度平均

值比旧统计值稍有增加，波动区间增大，统计标准差

略增，计算标准值反而有些下降；当板厚大于 16mm

且不超过 35mm 时，屈服强度平均值、标准差、标准

值与原统计值十分接近，基本符合《低合金高强度结

构钢》 GB/T 1591 - 1994 标准要求，也接近《低合金

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 2008 标准要求；板厚在

大于 35mm且不超过 50mm 时，屈服强度平均值、标

准值已超过《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

1994 标准，接近《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2008 标准要求；当板厚大于 50mm 且不超过 lOOmm

时，屈服强度平均值和标准值均较高，超过《低合金

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 1994 标准，并达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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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 2008 标准要求。由

2004～ 2009 年生产的 Q345 钢厚板统计数据表明，

Q345 的实际质量水平已接近或达到《低合金高强度

结构钢》 GB/T 1591 - 2008 材料标准；

3) Q390 钢各厚度组屈服强度平均值普遍较高，强度波

动较小，变异系数也普遍较低，屈服强度统计标准值

都高于钢材标准规定值，各项指标全都符合要求；

4) Q420 钢板厚分为 35mm～ 50mm （不包括 35mm）、

50mm~ lOOmm （不包括 50mm）两组，钢厂质检数

据和工程复检数据中存在一定数量屈服强度低于标准

较多的数据，不仅屈服强度平均值低、标准差大，并

且统计标准值普遍低于材料标准的规定值，是各牌号

钢材中最差的一组，因而使抗力分项系数增大，强度

设计值仅略大于 Q390 钢相应厚度组；

5) Q460 钢板厚分为 35mm～ 50mm （不包括 35mm）、

50mm~ lOOmm （不包括 50mm）两组，也存在少量

屈服强度略低于标准规定的数据，屈服强度平均值稍

低，个别统计标准值低于材料标准的规定，就整体而

言，已接近合格标准。

国产 Q420 、 Q460 钢在建筑中应用仅几年时间，基本上满足

了国内重大钢结构工程关键部位的需要，统计结果表明，产品还

不能全面达到《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 2008 的要

求。钢厂质检和工地复检也出现了不合格的事例，总体水平还有

待提高，在工程使用中应加强复检。

3 抗力分项系数取值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 1994 编制时，用户曾要

求提高 16Mn 钢的强度，并减小厚度组别的强度级差，当时因炼

钢、轧制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差距，没有仿照国外同类标准缩小级

差。《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 2008 修改了厚度组距，

并明确了屈服强度为下屈服强度。 Q345 钢的屈服强度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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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厚度组的屈服强度级差降为 10N/mm2 ，其中 63mr丑～80mm （不

包括 63mm）厚度组的屈服强度由 275 N/ mm2 提高至 315 N/ 

mm2; 80mm～lOOmr丑（不包括 80mm）厚度组的屈服强度由 275

NI mm2提高到 300 NI mm2 ，分别提高了 14. 5%和 10. 9%。由于

Q390 、 Q420 和 Q460 钢与《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1994 相比，除厚度组距变化外，屈服强度值并未变化，因此原统

计分析结果仍可适用。本统计钢材都是 2009 年前生产的，独立试

验取样的钢板也是 2009 年～2010 年按《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 1994 标准生产的。从统计结果看，在厚度为 40mm～

lOOmm （不包括 40mm）范围内，工程调研、独立试验的屈服强度

都较高，与《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 1994 标准相比

有一定余量，且已达到《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 2008 

标准要求。基于各牌号钢材和各厚度组别调研和试验数据，按照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的要求

进行数理统计和可靠度分析，并考虑设计使用方便，最终确定钢

材的抗力分项系数值（见表 6）。

表 6 Q235 、 Q345、 Q390、钢20、钢60 钢材抗力分项系数几

厚度分组（mm) 6~ 40 >40,<100 原规范值

Q235 钢 1. 090 1. 087 

Q345 钢
1. 125 

钢牌号 Q390 钢 1. 111 

Q420 钢
1. 125 1. 180 

Q460 钢

4 抗力分项系数变化原因分析

根据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

2001 规定，本标准采用的最低可靠指标p值应为 3.2，而原规范

最低可靠指标p值可为 3. 2-0. 25=2. 95 。

通过编程运算得出的抗力分项系数，一般以国家标准《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 2001 新增加的荷载组合 S = 1. 35SGK 

+ 1. 4 × 0. 7 SQK 在应力比 ρ ＝ SGK/SQK = 0. 25 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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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钢材屈服强度分布规律发生变化，突出表现在

Q235 、 Q345 钢屈服强度平均值提高的同时，离散性明显增大，

变异系数成倍加大。而 Q420 、 Q460 钢厚板强度整体偏低，迫使

增大抗力分项系数，还导致低合金钢及不同厚度组之间抗力分项

系数有一定的差异。但为了方便设计使用，需要将其适当归并，

为了保证安全度，归并后的抗力分项系数对于某些厚度组会

偏大。

钢板、型钢厚度负偏差情况较以往严重，在公称厚度较小时

更为严重，存在超过现行国家标准《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

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709 规定的现象。

以上诸因素导致本次采用的抗力分项系数比《钢结构设计规

范》 GBJ 17 - 88 C以下简称 88 版规范）和原规范普遍有所增大。

本标准表 4.4. 1～表 4.4.5 的各项强度设计值是根据表 7 的

换算关系并取 5 的修约成整倍数而得。

表 7 强度设计值的换算关系

材料和连接种类 应力种类 换算关系

抗拉、 Q235 钢 f = fy/yR = fy/l. 090 

抗压 Q345 钢、 Q390 钢 f = fy/YR = fy/l. 125 

和抗弯 Q420 钢、 Q460 钢 f = fy/yR 

钢材 抗剪 /v = J／疗

｜端面承压 Q235 钢 fee = J u/l. 15 

（刨平 Q345 钢、 Q390 钢、

顶紧） Q420 钢、 Q460 钢
fee = fu/l. 175 

抗压 ／了 ＝ f

焊缝质量为一级、二级 j了 ＝ f
对接焊缝 抗拉

焊 焊缝质量为一级 f了＝ 0. 85f 

抗剪 j了＝ fv 
缝

抗拉、 Q235 钢 ff= 0. 38}u 

角焊缝 抗压 Q345 、 Q390 、

和抗剪 Q420 、 Q460 钢
jγ ＝ 0. 4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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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材料和连接种类 应力种类 换算关系

抗拉 .tt = o. 42ru 
C级

抗剪 .Fv = 0. 35元
螺栓

承压 Fc = 0. 82/u 

普通
抗拉

ft= 0. 42元（ 5. 6 级）

螺栓 ft= 0. 50元（8.8 级）
螺 A级

栓 B级 rv = o. 38ru cs. 6 级）
连 螺栓

抗剪
.Fv = 0. 40元（8.8 级）

接 承压 Fc = 1. 08/u 

抗拉 ft= 0. 48元
承压型高强

抗剪 .Fv = 0. 30元
度螺栓

承压 β ＝ 1. 26/u 

锚栓 抗拉 刀＝ 0. 38元

抗拉、抗压和抗弯 f = fy/l. 282 

铸钢件 抗剪 fv =JI♂ 

端面承压（刨平顶紧） fee= 0. 65/u 

4. 4. 2 本条为新增条文， Q345GJ 钢计算模式不定性 KP的均值

和变异系数仍采用 88 版规范 16Mn 的数据，故指标偏于保守。

表 4. 4. 2 Q345GJ 钢抗力分项系数见表 8 。

表 8 Q345GJ 钢材料抗力分项系数

厚度分组（mm)

抗力分项系数 YR 1. 059 

6~ 16 以
一
川

> 
>SO,<100

1. 120 

根据国内 Q345GJ 钢强度设计值研究，提出了 Q345GJ 钢材

的强度设计建议值（表的，简要情况如下：

2011 年完成轴心受压构件足尺试验（试件 12 件），计算模

式不定性 KP的均值和变异系数分别可取 1. 100 和 0.071 ；其抗

力不定性的均值和变异系数经计算分别为 1. 15 和 0.090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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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受弯构件足尺试验（试件 32 件），试验数据稳定且优于预

期。其计算模式不定性 KP抗力不定性优于上述轴心受压构件。

按照《结构可靠性总原则》（《General Principles on Relia

bility for Structures>) ISO 2394 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

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的相关规定，材料性能、几何特征、

计算模式三个主要影响因素的统计代表值均可通过 Q345GJ 试验

获得。综合可靠性分析以后，出于慎重再将其分析结果适当降

低，抗力分项系数取 1. 05，从而求得表 9 的数值，复核结果可

靠度水平全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

准》 GB 50153 和《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的

强制规定。

表 9 Q345GJ 钢材的强度设计建议值（N/mm2)

钢材屈服 抗拉、抗 端面承压

牌号 钢材标准号
厚度或直径

强度标 压、和抗弯
抗剪 （刨平

(mm) f v 顶紧）
准值 f Jee 

< 16 345 330 190 

>16,<35 345 330 190 
Q345GJ GB/T 19879 450 

>35,<50 335 320 185 

>SO,<100 325 310 180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用钢板》 GB/T 19879 的 GJ

类钢材为高性能优质钢材，其性能明显好于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 GB/T 700 或《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的普通钢材，同等级 GJ 类钢材强度设计值理应高于普通钢材，

戴国欣教授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由于 Q345GJ 钢试件

来源单一，数据量有限，因此本次修订暂不采用表 9，当有可靠

依据时， Q345GJ 钢设计强度值可参考表 9 适当提高。

4. 4. 3 本条为新增强制性条文，由于现行国家标准《结构用无

缝钢管》 GB/T 8162 中，钢管壁厚的分组、材料的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均与现行国家标准《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30 



有所不同，表 4.4.3 的强度设计值是由钢管材料标准中的屈服强

度除以相应的抗力分项系数得出的。

4.4.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4. 4. 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焊缝强度设计指标中，对接焊缝的

抗拉强度采用了相匹配的焊条和焊丝二者的较小值。角焊缝的抗

拉强度取对接焊缝的抗拉强度的 58% 。

4. 4. 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表中各项强度设计值的换算关系与

原规范相同。增加了网架用高强度螺栓，螺栓球节点网架用的高

强度螺栓的外形、连接副、受力机理、施工安装方法及强度设计

值均与普钢钢结构用的高强度螺栓不同。增加了 Q390 钢作为锚

栓，柱脚锚栓一般不能用于承受水平剪力（本标准第 12. 7.4 

条）；表中还增加了螺栓与 Q460 钢、 Q345GJ 钢构件连接的承压

强度设计值，为适应钢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要求增加了高强度螺

栓的抗拉强度最小值。

由于螺栓球网架一般采用根据内力选择螺栓的设计思路，因

此螺栓球节点用高强度螺栓未给出抗拉强度最小值。高强度螺栓

连接进入极限状态产生的破坏模式有两种：摩擦面滑移后螺栓螺

杆和螺纹部分进入承压状态后出现螺栓或连接板剪切破坏。摩擦

型连接和承压型连接在极限状态下破坏模式一致，因此，本标准

给出的承压型高强度螺栓的抗拉强度最小值同样适用于摩擦型高

强度螺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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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分析与稳定性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本条规定结构分析时可根据分析方法相应地对材料采用

弹性或者弹塑性假定。在进行弹性分析时，延性好的 Sl 、 S2 、

S3 级截面允许采用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Yx 、 γy来考虑塑性变形发

展。当允许多个塑性饺形成、结构产生内力重分布时，一般应采

用二阶弹塑性分析。

5.1. 2 二阶效应是稳定性的根源，一阶分析采用计算长度法时

这些效应在设计阶段考虑；而二阶弹性 P－~ 分析法在结构分析

中仅考虑了 P－~ 效应，应在设计阶段附加考虑 P-8 效应；直接

分析则将这些效应直接在结构分析中进行考虑，故设计阶段不再

考虑二阶效应。

5.1. 5 本条为原规范第 8.4.5 条、第 10. 1. 4 条的修改和补充。

把结构分析时可以当成绞接节点的情况在本条进行了集中说明。

5.1. 6 本条为新增条文。本条对结构分析方法的选择进行了原

则性的规定。对于二阶效应明显的有侧移框架结构，应采用二阶

弹性分析方法。当二阶效应系数大于 0.25 时，二阶效应影响显

著，设计时需要更高的分析，不能把握时，宜增加结构刚度。直

接分析法可适用于任意的二阶效应系数、任意的结构类型。

钢结构根据抗侧力构件在水平力作用下的变形形态，可分为

剪切型（框架结构）、弯曲型（如高跨比为 6 以上的支撑架）和

弯剪型。式（5.1. 6-1）只适用于剪切型结构，对于弯曲型和弯

剪型结构，采用式（ 5. 1. 6-2）计算二阶效应系数。强调整体屈

曲模态，是要排除可能出现的一些最薄弱构件的屈曲模态。

二阶效应系数也可以采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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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I 飞”－OP == 1 一手－－＋ (4) 
fiU,.... 

式中 ~ul1 一一按二阶弹性分析求得的计算 i 楼层的层间侧移；

~Ui 一一按一阶弹性分析求得的计算 i 楼层的层间侧移。

5.1. 7 初始几何缺陷是结构或者构件失稳的诱因，残余应力则

会降低构件的刚度，故采用二阶 P-.1 弹性分析时考虑结构整体

的初始几何缺陷，采用直接分析时考虑初始几何缺陷和残余应力

的影响。

5.1. 8 本条规定在连续倒塌、抗火分析、极端荷载（作用）等

涉及严重的材料非线性、内力需要重分布的情况下，应采用直接

分析法以反映结构的真实响应。上述情况，若采用一阶弹性分

析，则不满足安全设计的原则。考虑到经济性，一般应采用考虑
材料弹塑性发展的直接分析法。当结构因材料非线性产生若干个

塑性绞时，系统刚度可能发生较大变化，此时基于未变形结构而

获得计算长度系数已不再适用，因此无法用于稳定性设计。

5.1. 9 以整体受拉或受压为主的结构如张拉体系、各种单层网

壳等，其二阶效应通常难以用传统的计算长度法进行考虑，尤其

是一些大跨度结构，其失稳模态具有整体性或者局部整体性，甚

至可能产生跃越屈曲，基于构件稳定的计算长度法已不能解决此

类结构的稳定性问题，故增加本条。

5.2 初始缺陷

结构的初始缺陷包含结构整体的初始几何缺陷和构件的初始

几何缺陷、残余应力及初偏心。结构的初始几何缺陷包括节点位

置的安装偏差、杆件的初弯曲、杆件对节点的偏心等。一般，结

构的整体初始几何缺陷的最大值可根据施工验收规范所规定的最

大允许安装偏差取值，按最低阶屈曲模态分布，但由于不同的结

构形式对缺陷的敏感程度不同，所以各规范可根据各自结构体系

的特点规定其整体缺陷值，如现行行业标准《空间网格结构技术

规程》 JGJ 7 - 2010 规定：网壳缺陷最大计算值可按网壳跨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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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取值。

5. 2.1 本条对框架结构整体初始几何缺陷值给出了具体取值，

经国内外规范对比分析，显示框架结构的初始几何缺陷值不仅跟

结构层间高度有关，而且也与结构层数的多少有关，式（5. 2. 1-

1）是从式（5. 2. 1-2）推导而来，即：

Hnihi hi I 1 L)i ＝一一一＝一工／ 0. 2+- (5) 
G- 25叭I ns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的有关要求，结构的最大水平安装误差不大于儿／1000 。

综合各种因素，框架结构的初始几何缺陷代表值取为 L)i 和 hi/

10叫的较大值。根据规定，Jo.2 ＋土不小于？，可知 L)i = 

I i 2 h· h 毕＝ι／0.2十号： ·τ ＝古＞π纭，因此规定框
飞J· t./OV\/ n .C.;)V .) .)/;) lVVV 

架结构的初始几何缺陷代表值取为今。

当采用二阶 P-L) 弹性分析时，因初始几何缺陷不可避免地存

在，且有可能对结构的整体稳定性起很大作用，故应在此类分析

中充分考虑其对结构变形和内力的影响。对于框架结构也可通过

在框架每层柱的柱顶作用附加的假想水平力 Hni来替代整体初始几

何缺陷。研究表明，框架的层数越多，构件的缺陷影响越小，且

每层柱数的影响亦不大。采用假想水平力的方法来替代初始侧移

时，假想水平力取值大小即是使得结构侧向变形为初始侧移值时

所对应的水平力，与钢材强度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本次修订取消

了原规范式（3. 2. 8-1）中钢材强度影响系数。本标准假想水平力

计算公式的形式与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α ： I关sign of steel S位uc-

tur 

对比得到，本次修订后公式的计算结果与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α 较为接近。需要注意的是，采用假想水平力法时，应施加在

最不利的方向，即假想力不能起到抵消外荷载（作用）的效果。

5. 2. 2 表 5. 2. 2 构件综合缺陷代表值同时考虑了初始几何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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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残余应力的等效缺陷。

构件的初始几何缺陷形状可用正弦波来模拟，构件初始几何

缺陷代表值由柱子失稳曲线拟合而来，故本标准针对不同的截面

和主轴，给出了 4 个值，分别对应 a、 b 、 c 、 d 四条柱子失稳曲

线。为了便于计算，构件的初始几何缺陷也可用均布荷载和支座

反力代替，均布荷载数值可由结构力学求解方法得到，支座反力

值为 qol/2 ，如图 3 所示。

今 l

图 3 均布荷载计算简图

推导过程如下：

根据'LM=O ，得

(6) _ l l Qo l l 
Nkeo+oo •一·一一一

K U '1V 2 4 2 2 

8Nkeo 
Qo = 12 (7) 

5.3 一阶弹性分析与设计

本节所有条文均为新增条文。本节着重对一阶弹性分析设计

方法的适用条件和设计过程进行了说明，基本延续了原规范对无

侧移框架和有侧移框架的设计方法。

5.4 二阶 P.A 弹性分析与设计

5. 4.1 二阶 P-'1 弹性分析设计方法考虑了结构在荷载作用下产

生的变形 CP-Ll）、结构整体初始几何缺陷 CP-Llo ）、节点刚度等

对结构和构件变形和内力产生的影响。进行计算分析时，可直接

建立带有初始整体几何缺陷的结构，也可把此类缺陷的影响用等

效水平荷载来代替，并应考虑假想力与设计荷载的最不利组合。

采用仅考虑 P-Ll 效应的二阶弹性分析与设计方法只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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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整体层面上的二阶效应的影响，并未涉及构件的对结构整体

变形和内力的影响，因此这部分的影响还应通过稳定系数来进行

考虑，此时的构件计算长度系数应取 1. 0 或其他认可的值。当结

构无侧移影响时，如近似一端固接、一端绞接的柱子，其计算长

度系数小于 1. 0 。

采用本方法进行设计时，不能采用荷载效应的组合，而应采

用荷载组合进行非线性求解。本方法作为一种全过程的非线性分

析方法，不允许进行荷载效应的迭加。

5. 4. 2 本条基本沿用原规范第 3. 2. 8 条，用等效水平荷载来代

替初始几何缺陷的影响。与原规范的式（ 3. 2. 8-2 ）相比，式

(5. 4. 2-1）将二阶效应仅与框架受水平荷载相关联，不需要在楼

层和屋顶标高设置虚拟水平支座和计算其反力，只需分别计算框

架在竖向荷载和水平荷载下的一阶弹性内力，即可求得近似的二

阶弹性弯矩。该式概念清楚、计算简便，研究表明适用于 0.1 < 
e.rr 《 0.25 范围。

5.5 直接分析设计法

5. 5. 1 当采用直接分析设计法时，可以直接建立带有初始几何

缺陷的结构和构件单元模型，也可以用等效荷载来替代。在直接

分析设计法中，应能充分考虑各种对结构刚度有贡献的因素，如

初始缺陷、二阶效应、材料弹塑性、节点半刚性等，以便能准确

预测结构行为。

采用直接分析设计法时，分析和设计阶段是不可分割的。

两者既有同时进行的部分（如初始缺陷应在分析的时候引入），

也有分开的部分（如分析得到应力状态，再采用设计准则判断

是否塑性）。两者在非线性迭代中不断进行修正、相互影响，

直至达到设计荷载水平下的平衡为止。这也是直接分析法区别

于一般非线性分析方法之处，传统的非线性强调了分析却忽略

了设计上的很多要求，因而其结果是不可以“直接”作为设汁

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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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直接分析设计法已经在分析过程中考虑了一阶弹性设计

中计算长度所要考虑的因素，故不再需要进行基于计算长度的稳

定性验算了。

对于一些特殊荷载下的结构分析，比如连续倒塌分析、抗火

分析等，因涉及几何非线性、材料非线性、全过程弹塑性分析，

采用一阶弹性分析或者二阶 P-il 弹性分析并不能得到正确的内

力结果，应采用直接分析设计法进行结构分析和设计。

直接分析设计法作为一种全过程的非线性分析方法，不允许

进行荷载效应的迭加，而应采用荷载组合进行非线性求解。

5. 5. 2 二阶 P-il－δ 弹性分析是直接分析法的一种特例，也是常

用的一种分析手段。该方法不考虑材料非线性，只考虑几何非线

性，以第一塑性绞为准则，不允许进行内力重分布。

5.5.3 二阶弹塑性分析作为一种设计工具，虽然在学术界和工

程界仍有争议，但世界各主流规范均将其纳入规范，以便适应各

种需要考虑材料弹塑性发展的情况。

工程界常采用一维梁柱单元来进行弹塑性分析，二维的板壳

元和三维的实体元因涉及大量计算一般仅在学术界中采用，塑性

饺法和塑性区法是基于梁柱单元的两种常用的考虑材料非线性的

方法。

本条规定针对给定的设计目标，二阶弹塑性分析可生成多个

塑性饺，直至达到设计荷载水平为止。

对结构进行二阶弹塑性分析，由材料和截面确定的弯矩－曲

率关系、节点的半刚性直接影响计算结果，同时分析结果的可靠

性有时依赖于结构的破坏模式，不同破坏模式适用的非线性分析

增量－迭代策略可能不一样。另外，由于可靠度不同，正常荷载

工况下的设计和非正常荷载工况下的设计（如抗倒塌分析或罕遇

地震作用下的设计等）对构件极限状态的要求不同。

一般来说，进行二阶弹塑性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非有充分依据证明一根构件能可靠地由一个单元所模

拟（如只受拉支撑），一般构件划分单元数不宜小于 4。构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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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缺陷和残余应力应能在所划分的单元里考虑到。

2 钢材的应力－应变曲线为理想弹塑性，混凝土的应力－应

变曲线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

要求采用。

3 工字形（H 形）截面柱与钢梁刚接时，应有足够的措施

防止节点域的变形，否则应在结构整体分析时予以考虑。

4 当工字形（H 形）截面构件缺少翘曲扭转约束时，应在

结构整体分析时予以考虑。

5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的规

定考虑活荷载折减。抗震设计的结构，采用重力荷载代表值后，

不得进行活荷载折减。

6 应输出下列计算结果以验证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1）荷载标准组合的效应设计值作用下的挠度和侧移；

2）各塑性饺的曲率；

3）没有出现塑性变形的部位，应输出应力比。

5. 5. 7 直接分析设计法是一种全过程二阶非线性弹塑性分析设

计方法，可以全面考虑结构和构件的初始缺陷、几何非线性、材

料非线性等对结构和构件内力的影响，其分析设计过程可用式

(8）来表达。用直接分析设计法求得的构件的内力可以直接作为

校核构件的依据，进行如下的截面验算即可。

Ji 十 Mx + NC:1x + Ll刀＋ ox 十也）十My+ N(Lly 十A列＋ δy ＋品）《 f
A Mex M:y J 

直接分析法不考虑材料弹塑性发展，或按弹塑性分析截面板

件宽厚比等级不符合 S2 级要求时， Mex ＝＝ γxWxf' Mey == 

γyWyf ；按弹塑性分析，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符合 S2 级要求

日才， Mex == Wpxf ' Mey == Wpyj 。

式中： N一一构件的轴力设计值（N);

A一一构件的毛截面面积（mm2);

Mx 、 My－绕着构件工、 y 轴的一阶弯矩承载力设计值（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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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Wx 、 WY－绕着构件工、 y 轴的毛截面模量（mm3);

Wpx 、 Wpy－绕着构件工、 y 轴的毛截面塑性模量（mm3);

γx 、 γy 一一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x 、 ~y－由于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变形所产生的构件两端相

对位移值（mm);

A刀、 ~yi－一由于结构的整体初始几何缺陷所产生的构件两端相

对位移值（mm);

ox 、 oy－荷载作用下构件在 x"'y 轴方向的变形值（mm);

也、部一一构件在 x"'y 轴方向的初始缺陷值（mm）。

值得注意的是，上式截面的 N-M相关公式是相对保守的，

当有足够资料证明时可采用更为精确的 N-M相关公式进行

验算。

5.5.8 本条对采用塑性绞法进行直接分析设计做了补充要求。

因塑生绞法一般只将塑性集中在构件两端，而假定构件的中段保

持弹性，当轴力较大时通常高估其刚度，为考虑该效应，故需折

减其刚度。

5. 5. 9 本条对采用塑性区法进行直接分析设计给出了一种开放

性的方案，一方面可以精确计算出结构响应，另一方面也为新材

料、新截面类型的应用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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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受弯构件

6. 1 受弯构件的强度

6. 1. 1 计算梁的抗弯强度时，考虑截面部分发展塑性变形，因

此在计算公式（6. 1. 1）中引进了截面塑性发展系数比和丸。只

和元的取值原则是：使截面的塑性发展深度不致过大；与本标

准第 8 章压弯构件的计算规定表 8. 1. 1 相衔接。当考虑截面部分

发展塑性时，为了保证翼缘不丧失局部稳定，受压翼缘自由外伸

宽度与其厚度之比应不大于 13εk 。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梁也可以考虑塑性发展，但为了可靠，

对需要计算疲劳的梁还是以不考虑截面塑性发展为宜。

考虑腹板屈曲后强度时，腹板弯曲受压区已部分退出工作，

本条采用有效截面模量考虑其影响，本标准第 6.4 节采用另外的

方法计算其抗弯强度。

6.1. 2 本条为新增条文。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可按本标准表

3. 5. 1 根据各板件受压区域应力状态确定。

条文中箱形截面的塑性发展系数偏低，箱形截面的塑性发展

系数应该介于 1. 05~ 1. 2 之间，参见表 10 。

表 10 箱形截面的塑性发展系数

截面号 B H ff f w Fx Yx Fy Yy 

Jl-1 400 400 10 10 1. 153 1. 05 1. 153 1. 05 

Jl-2 400 400 15 10 1. 131 1. 05 1. 197 1. 05 

Jl-3 400 400 20 10 1. 125 1. 05 1. 233 1. 05 

Jl. 5-1 400 600 15 15 1. 197 1. 066 1. 131 1. 05 

Jl. 5-2 400 600 20 15 1. 175 1. 066 1. 156 1. 05 

Jl. 5-3 400 600 25 15 1. 162 1. 066 1. 179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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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截面号 B H tf tw Fx Yx Fy Yy 

J2-1 400 800 20 20 1. 233 1. 081 1. 125 1. 05 

J2-2 400 800 30 20 1. 199 1. 081 1. 155 1. 05 

J2-3 400 800 40 20 1. 182 1. 081 1. 182 1. 05 

J3-l 400 1200 30 30 1. 288 1. 108 1. 129 1. 05 

J3-2 400 1200 35 30 1. 273 1. 108 1. 137 1. 05 

J3-3 400 1200 40 30 1. 260 1. 108 1. 145 1. 05 

6.1. 3 考虑腹板屈曲后强度的梁，其受剪承载力有较大的提高，

不必受公式（6.1.3）的抗剪强度计算控制。

6.1. 4 计算腹板计算高度边缘的局部承压强度时，集中荷载的

分布长度 lz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苏联的科学家已经利用

半元限空间上的弹性地基梁上模型的级数解，获得了地基梁下反

力分布的近似解析解，并被英国、欧洲、美国和苏联钢结构设计

规范用于轨道下的等效分布长度计算。最新的数值分析表明，基

于弹性地基梁的模型得到的承压长度［式（6.1. 4-2）中的系数

改为 3.25 就是苏联、英国、欧洲、日本、 ISO 等采用的公式］

偏大，应改为 2.83；随后进行的理论上更加严密的解析分析表

明，弹性地基梁的变形集中在荷载作用点附近很短的一段，应考

虑轨道梁的剪切变形，因此改用半无限空间上的 Timoshenko 梁

的模型，这样得到的承压长度的解析公式的系数从 3.25 下降到

2. 17 ，在梁模型中承压应力的计算应计入荷载作用高度的影响，

考虑到轮压作用在轨道上表面，承压应力的扩散更宽，系数可增

加到 2. 邸，经综合考虑条文式（6. 1. 4-2）中系数取 3.25 ，相当

于利用塑性发展系数是 1. 1484 。

集中荷载的分布长度 lz 的简化计算方法，为原规范计算公

式，也与式（6.1.4-2）直接计算的结果颇为接近。因此该式中

的 50mm 应该被理解为为了拟合式（6. 1. 4-2）而引进的，不宜

被理解为轮子和轨道的接触面的长度。真正的接触面长度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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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m～30mm 之间。

腹板

厚度

(mm) 

5 

6 

8 

10 

12 

14 

16 

18 

20 

表 11 式（ 6. 1. 4-2）和式（ 6. 1. 4-3）计算的

承压长度对比

轨道规格及其惯性矩（cm4)

参数 24kg 33kg 38kg 43kg 50kg QU70 QU80 

486 821. 9 1204.4 1489 2037 1082 1547.4 

322.2 383. 7 435. 7 467. 7 519. 2 

303.4 361. 3 410.3 440.3 488.6 395.9 

276.0 328.5 372.9 400.2 444. 1 359.9 405.3 

257.9 306.2 347. 1 372.2 412.9 335. 1 377.0 

244.0 289.0 327.4 350.9 389.0 316. 1 355.4 

277. 4 313.2 335.3 371. 2 302. 7 339.5 

302.4 323.2 357. 1 292.5 327.2 

313.6 345.6 284. 7 317.3 

336.4 278. 7 309.5 

2hR 214 240 268 280 304 240 260 

2hR+50 264 290 318 330 354 290 310 

5× 30+2hR 
504 440 460 

+so 
5× 7. 5+2hR 

301. 5 327.5 355.5 367.5 391. 5 
十50

QUlOO QU120 

2864. 73 4923. 79 

462.3 

435.5 520. 1 

414.9 495.8 

398.5 475.4 

385.0 458.5 

373.9 444.2 

300 340 

350 390 

500 540 

轨道上作用轮压，压力穿过具有抗弯刚度的轨道向梁腹板内

扩散，可以判断：轨道的抗弯刚度越大，扩散的范围越大，下部

腹板越薄（即下部越软弱），则扩散的范围越大，因此式

( 6. 1. 4-2）正确地反映了这个规律。而为了简化计算，本条给出

了式（6.1.4-3），但是考虑到腹板越厚翼缘也越厚的规律，式

(6.1.4-3）实际上反映了与式（ 6. 1. 4-2）不同的规律，应用时

应注意。

6.1.5 同时受有较大的正应力和剪应力处，指连续梁中部支座

处或梁的翼缘截面改变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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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应力公式（ 6. 1. 5-1）是根据能量强度理论保证钢材在

复杂受力状态下处于弹性状态的条件。考虑到需验算折算应力的

部位只是梁的局部区域，故公式中取向大于 1。当 σ 和 σc 同号

时，其塑性变形能力低于σ和σc 异号时的数值，因此对前者取向

== 1. 1 ，而对后者取向＝＝ 1. 2 。

复合应力作用下允许应力少量放大，不应理解为钢材的屈服
强度增大，而应理解为允许塑性开展。这是因为最大应力出现在

局部个别部位，基本不影响整体性能。

6.2 受弯构件的整体稳定

6. 2. 1 钢梁整体失去稳定性时，梁将发生较大的侧向弯曲和扭

转变形，因此为了提高梁的稳定承载能力，任何钢梁在其端部支

承处都应采取构造措施，以防止其端部截面的扭转。当有铺板密

铺在梁的受压翼缘上并与其牢固相连，能阻止受压翼缘的侧向位

移时，梁就不会丧失整体稳定，因此也不必计算梁的整体稳

定性。

6. 2. 3 在两个主平面内受弯的构件，其整体稳定性计算很复杂，

本条所列公式（6.2.3）是一个经验公式。 1978 年国内曾进行过

少数几根双向受弯梁的荷载试验，分三组共 7 根，包括热轧工字

钢 118 和 I24a 与一组单轴对称加强上翼缘的焊接工字梁。每组

梁中 1 根为单向受弯，其余 1 根或 2 根为双向受弯（最大刚度平

面内受纯弯和跨度中点上翼缘处受一水平集中力）以资对比。试

验结果表明，双向受弯梁的破坏荷载都比单向低，三组梁破坏荷

载的比值各为 0. 91 、 0.90 和 0.88。双向受弯梁跨度中点上翼缘

的水平位移和跨度中点截面扭转角也都远大于单向受弯梁。

用上述少数试验结果验证本条公式（ 6. 2. 3），证明是可行

的。公式左边第二项分母中引进绕弱轴的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ry ' 
并不意味绕弱轴弯曲出现塑性，而是适当降低第二项的影响，并

使公式与本章式（6. 1. 1）和式（6.2.2）形式上相协调。

6. 2. 4 对箱形截面简支梁，本条直接给出了其应满足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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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和 l1/b。比值。满足了这些比值，梁的整体稳定性就得到保

证。由于箱形截面的抗侧向弯曲刚度和抗扭转刚度远远大于工字

形截面，整体稳定性很强，本条规定的 h/b。和 l1 /b。值很容易得

到满足。

6. 2. 5 梁端支座，弯曲饺支容易理解也容易达成，扭转饺支却

往往被疏忽，因此本条特别规定。对仅腹板连接的钢梁，因为钢

梁腹板容易变形，抗扭刚度小，并不能保证梁端截面不发生扭

转，因此在稳定性计算时，计算长度应放大。

6. 2. 6 减小梁侧向计算长度的支撑，应设置在受压翼缘，此时

对支撑的设计可以参照本标准第 7. 5. 1 条用于减小压杆计算长度

的侧向支撑。

6.2.7 本条针对框架主梁的负弯矩区的稳定性计算提出，负弯

矩区下翼缘受压，上翼缘受拉，且上翼缘有楼板起侧向支撑和提

供扭转约束，因此负弯矩区的失稳是畸变失稳。

将下翼缘作为压杆，腹板作为对下翼缘提供侧向弹性支撑的

部件，上翼缘看成固定，则可以求出纯弯简支梁下翼缘发生畸变

屈曲的临界应力，考虑到支座条件接近嵌固，弯矩快速下降变成

正弯矩等有利因素，以及实际结构腹板高厚比的限值，腹板对翼

缘能够提供强大的侧向约束，因此框架梁负弯矩区的畸变屈曲并

不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精确计算的问题，因此本条提出了很简单

的畸变屈曲临界应力公式（ 6. 2. 7-4）。

正则化长细比小于或等于 0.45 时，弹塑性畸变屈曲应力基

本达到钢材的屈服强度，此时截面尺寸刚好满足式（6. 2. 7-1 ）。

对于抗震设计，要求应更加严格。

不满足式（ 6. 2. 7-1），则设置加劲肋能够为下翼缘提供更加

刚强的约束，并带动楼板对框架梁提供扭转约束。设置加劲胁

后，刚度很大，一般不再需要计算整体稳定和畸变屈曲。

6.3 局部稳定

6. 3. 1 对无局部压应力且承受静力荷载的工字形截面梁推荐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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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第 6.4 节利用腹板屈曲后强度。保留了原规范对轻、中级

吊车轮压允许乘以 0.9 系数的规定，是为了保持与原规范在一定

程度上的连续性。

6. 3. 2 需要配置纵向加劲肋的腹板高厚比，不是按硬性规定的

界限值来确定而是根据计算需要配置，但仍然给出高厚比的限

值，并按梁受压翼缘扭转受到约束与否分为两档，即 170ck 和

150εk ；在任何情况下高厚比不应超过 250，以免高厚比过大时

产生焊接翘曲。

6.3.3 本条基本保留了原规范的规定。由于腹板应力最大处翼

缘应力也很大，后者对前者并不提供约束。将原规范式（4.3.3-

2e）分母的 153 改为 1380

式（6.3.3-1）代表弯曲应力、承压应力和剪应力共同作用

下腹板发生屈曲的近似的相关公式。在设计简支吊车梁时，需要

计算部位是弯矩最大部位和靠近支座的区格，弯矩最大截面，剪

应力的影响比较小，支座区格弯曲应力较小。

相关公式各项的分母，在各自的正则化长细比较小的时候，

弹塑性局部屈曲的承载力都能够达到各自对应的屈服强度。在最

不利的均匀受压的情况下，局部屈曲的稳定系数取 1. 0 对应的正

则化长细比大约在 0. 7 （美国 AISI 规范是 0. 673）。钢梁腹板稳

定性计算的三种应力的稳定性应好于均匀受压的，稳定系数取

1. 0 的正则化长细比应大于 0. 7，本条对弯曲、剪切和局部承压

三种情况，分别取 0.85, 0.8 和 0. 9 ；.弹性失稳的起点位置的正

则化长细比分别取 1. 25' 1. 2 和 1. 2，弹性失稳阶段，式

(6.3.3-5）、式（ 6. 3. 3-10 ）、式（ 6. 3. 3-15 ）的分子均有 1. 1, 

这同样是为了与原规范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连续性。弹塑性阶段，

承载力和正则化长细比的关系是直线。

6.3.4 有纵向加劲肋时，多种应力作用下的临界条件也有改变。

受拉翼缘和纵向加劲胁之间的区格，相关公式和仅设横向加劲肋

者形式上相同，而受压翼缘和纵向加劲肋之间的区格则在原公式

的基础上对局部压应力项加上平方。这一区格的特点是高度比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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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小很多，在 σc 和 σ （或刊的相关曲线上凸得比较显著。单项

临界应力的计算公式都和仅设横向加劲肋时一样，只是由于屈曲

系数不同，正则化宽厚比的计算公式有些变化。

局部横向压应力作用下，由于纵横加劲肋及上翼缘围合而成

的区格高宽比常在 4 以上，宜作为上下两边支承的均匀受压板看

待，取腹板有效宽度为儿的 2 倍。当受压翼缘扭转未受到约束

时，上下两端均视为饺支，计算长度为 h1 ；扭转受到完全约束

时，则计算长度取 0. 7 h1 0 规范式（ 6. 3. 4-4 ）、式（ 6. 3. 4-5) 

就是这样得出的。

6.3.5 在受压翼缘与纵向加劲肋之间设置短加劲胁使腹板上部

区格宽度减小，对弯曲压应力的临界值并无影响。对剪应力的临

界值虽有影响，仍可用仅设横向加劲肋的临界应力公式计算，计

算时以区格高度 h1 和宽度 ai 代替 h。和 α 。影响最大的是横向局

部压应力的临界值，需要用式（ 6. 3. 5一1 ）、式（ 6. 3. 5-2）代替

式（ 6. 3. 4-2）、式（ 6. 3. 4-3）来计算儿，cl 。

6. 3. 6 为使梁的整体受力不致产生人为的侧向偏心，加劲胁最

好两侧成对配置。但考虑到有些构件不得不在腹板一侧配置横向

加劲肋的情况（见图 4），故本条增加了一侧配置横向加劲肋的

规定。其外伸宽度应大于按公式（ 6. 3. 6-1）算得值的 1. 2 倍，

厚度应大于其外伸宽度的 1/15。其理由如下：

z 

Ut 咐

图 4 横向加劲肋的配置方式

钢板横向加劲胁成对配置时，其对腹板水平轴（z-z 轴）的

惯性矩 Iz 为：

lz 勾 J_ (2bs)3ts ＝＝兰队
12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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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配置时，其惯性矩为：

叉’， I b；、 2 1 ~ 
I；～一 （b )3t~ +bst （一）＝一 （bs)'jts12 s s s 飞 2 J 3 (10) 

两者的线刚度相等，才能使加劲效果相同。即：

t I' (11) z 

ho he 

(b's) 3 l1s == 2b~ ls (12) 

取： ' 1 ' s == 15b s (13) 

1 
ls == 15bs (14) 

则： Cb's )4 == 2时 (15) 

以＝＝ 1. 2bs (16) 

纵向加劲肋截面对腹板竖直轴线的惯性矩，本标准规定了分

界线 α／ho == 0. 85 。当 a/ho 《 0.85 时，用公式（6. 3. 6-4）计

算；当 a/ho > 0. 85 时，用公式（6. 3. 6-5）计算。

对于不受力加劲胁的厚度可以适当放宽，借鉴欧洲｜相关规范

的规定，故取ο古bs 。

对短加劲肋外伸宽度及其厚度均提出规定，其根据是要求短

加劲肋的线刚度等于横向加劲肋的线刚度。即：

t Izs (17) 
h。 h1 

2b~ts 2b;slss (18) 一 一
3h1 3ho 

取 bss bs h1 
s - 15 ’ s - 15 ’ ho - 4 (19) 

得： bss == 0. 7bs (20) 

故规定短加劲肋外伸宽度为横向加劲肋外伸宽度的 0. 7 倍～

1. 0 倍。

本条还规定了短加劲肋最小间距为 0. 75儿，这是根据 α／h2

== 1/2 、 h2 == 3h1 、 α1 ＝＝ α／2 等常用边长之比的情况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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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三向焊缝交叉，加劲肋与翼缘板相接处应切角，但

直接受动力荷载的梁（如吊车梁）的中间加劲肋下端不宜与受拉

翼缘焊接，一般在距受拉翼缘不少于 50mm 处断开，故对此类

梁的中间加劲胁，本条第 8 款关于切角尺寸的规定仅适用于与受

压翼缘相连接处。

6. 4 焊接截面梁腹板考虑屈曲后强度的计算

本节条款暂不适用于吊车梁，原因是多次反复屈曲可能导致

腹板边缘出现疲劳裂纹。有关资料还不充分。

利用腹板屈曲后强度，一般不再考虑纵向加劲胁。对 Q235

钢，受压翼缘扭转受到约束的梁，当腹板高厚比达到 200 时（或

受压翼缘扭转不受约束的梁，当腹板高厚比达到 175 时），受弯

承载力与按全截面有效的梁相比，仅下降 5%以内。

6. 4. 1 工字形截面梁考虑腹板屈曲后强度，包括单纯受弯、单

纯受剪和弯剪共同作用三种情况。就腹板强度而言，当边缘正应

力达到屈服点时，还可承受剪力 0. 6Vu。弯剪联合作用下的屈曲

后强度与此有些类似，剪力不超过 O. 5Vu时，腹板受弯屈曲后强

度不下降。相关公式和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相同。

梁腹板受弯屈曲后强度的计算是利用有效截面的概念。腹板

受压区有效高度系数 ρ 和局部稳定计算一样以正则化宽厚比作为

参数。 ρ值也分为三个区段，分界点和局部稳定计算相同。梁截

面模量的折减系数 αe 的计算公式是按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Yx == 1 

得出的偏安全的近似公式，也可用于只＝＝ 1. 05 的情况。如图 5

所示，忽略腹板受压屈曲后梁中和轴的变动，并把受压区的有效

高度 ρ、 he等分在两边，同时在受拉区也和受压区一样扣去。－

p)hctw ，在计算腹板有效截面的惯性矩时不计扣除截面绕自身形

心轴的惯性矩。算得梁的有效截面惯性矩为：

I珩＝ αelx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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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1 (1- p)h~tw 
αe - .l - 2Jx 

此式虽由双轴对称工字形截面得出，也可用于单轴对称工字

形截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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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截面模量折减系数简化计算简图

梁腹板受剪屈曲后强度计算是利用拉力场概念。腹板的极限

剪力大于屈曲剪力。精确确定拉力场剪力值需要算出拉力场宽

度，比较复杂。为简化计算，条文采用相当于下限的近似公式。

极限剪力计算也以相应的正则化宽厚比 An,s 为参数。计算 An,s 时

保留了原来采用的嵌固系数 1. 23。拉力场剪力值参考了欧盟规

范的“简单屈曲后方法”。但是，由于拉力带还有弯曲应力，因

此把欧盟规范的拉力场乘以 0.8。欧盟规范不计嵌固系数，极限

剪应力并不比我们采用的高。

6. 4. 2 当利用腹板受剪屈曲后强度时，拉力场对横向加劲肋的

作用可以分成竖向和水平两个分力。对中间加劲肋来说，可以认

为两相邻区格的水平力由翼缘承受。因此这类加劲肋只按轴心压

力计算其在腹板平面外的稳定。

对于支座加劲胁，当和它相邻的区格利用屈曲后强度时，则

必须考虑拉力场水平分力的影响，按压弯构件计算其在腹板平面
外的稳定。本条除给出支座反力的计算公式和作用部位外，还给

出多加一块封头板时的近似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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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腹板开孔要求

6. 5. 1 本条只给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实际腹板开孔梁多用于布

设设备管线，避免管线从梁下穿过使建筑物层高增加的问题，尤

其对高层建筑非常有利。

6. 5. 2 本条提出的梁腹板开洞时孔口及其位置的尺寸规定，主

要参考美国钢结构标准节点构造大样。

用套管补强有孔梁的承载力时，可根据以下三点考虑：（1)

可分别验算受弯和受剪时的承载力； (2）弯矩仅由翼缘承受；

(3）剪力由套管和梁腹板共同承担，即：

V=Vs+Vw (23) 

式中： Vs 一一套管的受剪承载力；

Vw 一一梁腹板的受剪承载力。

补强管的长度一般等于梁翼缘宽度或稍短，管壁厚度宜比梁

腹板厚度大一级。角焊缝的焊脚长度可取 0. 刀， t 为梁腹板

厚度。

研究表明，腹板开孔梁的受力特性与焊接截面梁类似。当需

要进行补强时，采用孔上下纵向加劲胁的方法明显优于横向或沿

孔外围加劲效果。钢梁矩形孔被补强以后，弯矩可以仅由翼缘承

担，剪力由腹板和补强板共同承担。对于矩形开孔，美国 Steel

Design Guide Series 2 中给出了下面一些计算公式：

1 不带补强的腹板开孔梁最大受弯承载力 Mm按下列公式

进行计算〔见图 6 (a)]: 

m=M 1 M 仲＋ e一飞 ω 
z 

式中： Mp一一塑性极限弯矩， Mp== fyZ CN ·mm); 

岛生s一一腹板开孔削弱面积， Ms ==hotw (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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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一一开孔偏心量，取正值（mm);

Z一一未开孔截面塑性截面模量（mm3);

fy－一钢材的屈服强度（N/mm2 ）。

i 一－土

耳7

[JL」
br---1 忏’

(a）开孔不带补强

[ l 
才~ArT “ 

主工Ar

(b）开孔带补强

图 6 腹板开孔梁计算几何图形

2 带补强的腹板开孔梁最大受弯承载力 Mm按下列公式进

行计算〔见图 6 (b) J: 
当 lwe<Ar时：

(25) 

当 twe二三Ar时：

「 Ms （等十 e一生h
Mm== Mp 11 一、 A z ~＂w :_ I < Mp (26) 

式中： Ms一一腹板开孔削弱面积， Ms ==ho lw - 2Ar ; 

Ar－腹板单侧加劲肋截面积。

上式中带补强指的是腹板矩形开孔上下用加劲肋对称补强的

情况，对其他形状的孔可以适当简化成矩形孔的情况进行处理。

更多的情况详见美国 Steel Design Guide Series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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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梁的构造要求

6. 6. 1 本条为新增条文。弧曲杆受弯时，上下翼缘产生平面外

应力（图 7），对于圆弧，其值和曲率半径成反比，未设置加劲

肋时，由梁腹板承受其产生的拉力或压力，设置加劲胁后，则由

加劲肋和梁腹板共同承担。翼缘除原有应力外，还应考虑其平面

外应力，按三边支承板计算。

图 7 弧曲杆受力示意

（上翼缘受压下翼缘受拉）

1一翼缘； 2一腹板； 3一加劲胁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接近腹板处翼缘的刚度较大，因

此按弹性计算时翼缘平面外应力分布呈距离腹板越近数值越大的

规律，沿翼缘平面内应力的分布也呈同样特点。

6. 6. 2 多层板焊接组成的焊接梁，由于其翼缘板间是通过焊缝

连接，在施焊过程中将会产生较大的焊接应力和焊接变形，且受

力不均匀，尤其在翼缘变截面处内力线突变，出现应力集中，使

梁处于不利的工作状态，因此推荐采用一层翼缘板。当荷载较

大，单层翼缘板无法满足强度或可焊性的要求时，可采用双层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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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板。

当外层翼缘板不通长设置时，理论截断点处的外伸长度 l1

的取值是根据国内外的试验研究结果确定的。在焊接双层翼缘板

梁中，翼缘板内的实测应力与理论计算值在距翼缘板端部一定长

度 l1 范围内是有差别的，在端部差别最大，往里逐渐缩小，直

至距端部 l1 处及以后，两者基本一致。 l1 的大小与有元端焊缝、

焊缝厚度与翼缘板厚度的比值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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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轴心受力构件

7.1 截面强度计算

7.1.1 原规范在条文说明中给出了式（7. 1.1-1）和式（7.1.1-

2），并指出“如果今后采用屈强比更大的钢材，宜用这两个公式

来计算，以确保安全”。当前，屈强比高于 0.8 的 Q460 钢已开

始采用，为此，用这两个公式取代了净截面屈服的计算公式。对

于 Q235 和 Q345 钢，用这两个公式可以节约钢材。

当沿构件长度有排列较密的螺栓孔时，应由净截面屈服控

制，以免变形过大。

7. 1. 2 轴压构件孔洞有螺栓填充者，不必验算净截面强度。

7.1. 3 有效截面系数是考虑了杆端非全部直接传力造成的剪切

滞后和截面上正应力分布不均匀的影响。

7.2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性计算

7. 2.1 式（7. 2. 1）改用轴心压力设计值与构件承载力之比的表

达式，有别于截面强度的应力表达式，使概念明确。

热轧型钢的残余应力峰值和钢材强度无关，它的不利影响随

钢材强度的提高而减弱，因此，对屈服强度达到和超过 345MPa

的 b/h>O. 8 的 H 型钢和等边角钢的稳定系数 ψ 可提高一类

采用。

板件宽厚比超过本标准第 7. 3. 1 条规定的实腹式构件应按本

标准式（7. 3. 3-1）计算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性。

7. 2. 2 本条对原规范第 5. 1. 2 条进行了局部修改。截面单轴对

称构件换算长细比的计算公式（ 7. 2. 2-4）和单、双角钢的简化

公式，都来自弹性稳定理论，这些公式用于弹塑性范围时偏于保

守，原因是当构件进入非弹性后其弹性模量下降为 Et ＝τE，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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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模量G并不和E 同步下降，在构件截面全部屈服之前可以

认为 G保持常量。计算分析和试验都表明，等边单角钢轴压构

件当两端绞支且没有中间支点时，绕强轴弯扭屈曲的承载力总是

高于绕弱轴弯曲屈曲承载力，因此条文明确指出这类构件无须计

算弯扭屈曲，并删去了原公式（5. 1. 2-5）。双角钢截面轴压构件

抗扭刚度较强，对弯扭屈曲承载力的影响较弱，仍保留原来的弹

性公式，只是表达方式上作了改变。绕平行轴屈曲的单角钢压

杆，一般在端部用一个股连接，压力有偏心，并且中间常连有其

他构件，其换算长细比的规定见本标准第 7.6 节。

本条增加了截面无对称轴构件弯扭屈曲换算长细比的计算公

式（7. 2. 2-14）和不等边单角钢的简化公式（ 7. 2. 2-20）、公式

(7. 2. 2-21），这些公式用于弹性构件，在非弹性范围偏于安全，

若要提高计算精度，可以在式（7. 2. 2-22）的右端乘以

~ == AnVl - 0. 2lt\; （用于 An 《 1. 19) (27) 

式中： An 二构件正则化长细比， An ＝~• 二’可取弱主轴 y 的

长细比 Ay 。

用式（7. 2. 2-20）、式（7. 2. 2-21）计算 Axyz时，所有 Az （包

括公式适用条件）都乘以在。

7. 2. 3 对实腹式构件，剪力对弹性屈曲的影响很小，一般不予

考虑。但是格构式轴心受压构件，当绕虚轴弯曲时，剪切变形较

大，对弯曲屈曲临界力有较大影响，因此计算式应采用换算长细

比来考虑此不利影响。换算长细比的计算公式是按弹性稳定理论

公式经简化而得。

一般来说，四股构件截面总的刚度比双股的差，构件截面形

状保持不变的假定不一定能完全做到，而且分肢的受力也较不均

匀，因此换算长细比宜取值偏大一些。

7. 2. 4 、 7. 2. 5 对格构式受压构件的分肢长细比 t\1 的要求，主

要是为了不使分肢先于构件整体失去承载能力。对缀条组合的轴

心受压构件，由于初弯曲等缺陷的影响，构件受力时呈弯曲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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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使两分肢的内力不等。对缀板组合轴心受压构件，与缀条组

合的构件类似。

缀条柱在缀材平面内的抗剪与抗弯刚度比缀板柱好，故对缀

材面剪力较大的格构式柱宜采用缀条柱。但缀板柱构件简单，故

常用作轴心受压构件。

在格构式柱和大型实腹柱中设置横隔是为了增加抗扭刚度，

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本条对横隔的间距作了具体规定。

7.2.6 对双角钢或双槽钢构件的填板间距作了规定，对于受压

构件是为了保证一个角钢或一个槽钢的稳定；对于受拉构件是为

了保证两个角钢和两个槽钢共同工作并受力均匀。由于此种构件

两分肢的距离很小，填板的刚度很大，根据我国多年的使用经

验，满足本条要求的构件可按实腹构件进行计算，不必对虚轴采

用换算长细比。但是用普通螺栓和填板连接的构件，由于孔隙情

况不同，容易造成两股受力不等，连接变形达不到实腹构件的水

平，影响杆件的承载力，因此需要按格构式计算，公式为本标准

式（7. 2. 3-1 ）。

7.2.8 本条为新增内容，式（7.2.8）是基于稳定分析得出的。

梭形钢管柱整体稳定性计算及设计方法主要参考清华大学的研究

工作。首先，通过对梭形钢管柱整体弹性屈曲荷载的理论推导与

数值计算结果的比对，提出了其换算长细比的计算公式。其次，

利用大挠度弹塑性有限元数值分析方法，取多组算例对梭形钢管

柱的稳定承载力进行研究，并形成梭形钢管柱的稳定承载力与换

算长细比之间的曲线关系。最后，仍以上述换算长细比为基本参

数，比较梭形钢管柱弹塑性计算稳定承载力与等截面柱子曲线之

间的关系，进而合理确定梭形钢管柱整体稳定承载力的设计方

法。在梭形柱弹塑性承载力数值计算中，考虑了柱子初始缺陷的

不利影响，其模率的变化范围在 0～1. 5 之间。

7. 2. 9 空间多肢钢管梭形格构柱常用于轴心受压构件，在工程

上应用愈来愈多，但目前缺乏设计理论指导。清华大学与同济大

学的理论和试验研究结果表明，挺直钢管梭形格构柱的屈曲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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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阶）依据其几何及截面尺寸可能发生单波形的对称屈曲和

反对称屈曲。通过理论推导与对大量的弹性屈曲有限元计算结果

进行分析，证明公式（ 7. 2. 9-3）与（ 7. 2. 9-5）能够比较准确地

估算钢管梭形格构柱的对称与反对称屈曲荷载。考虑其几何初始

缺陷的影响，其破坏时的变形模式表现为单波形、非对称“S”

形及反对称三种，取决于挺直钢管梭形格构柱的失稳模态与初始

缺陷的分布及幅值大小。考虑钢管梭形格构柱的整体几何初始缺

陷的影响（幅值取 L/750），对其承载力进行了大挠度弹塑性分

析以及试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按照式（7. 2. 9-1）计算获得

的换算长细比并采用 b 类截面柱子曲线确定钢管梭形格构柱整体

稳定系数比较合适且偏于安全。

7.3 实腹式轴心受压构件的局部稳定和屈曲后强度

7. 3. 1 由于高强度角钢应用的需要，增加了等边角钢肢的宽厚

比限值。不等边角钢没有对称轴，失稳时总是呈弯扭屈曲，稳定

计算包含了肢件宽厚比影响，不再对局部稳定作出规定。

7. 3. 2 根据等稳准则，构件实际压力低于其承载力时，相应的

局部屈曲临界力可以降低，从而使宽厚比限值放宽。

7.3.4 为计算简便起见，本条区分 ρ 是否小于 1. 0 的界限由本

标准式（ 7. 3. 1-3）、式（ 7. 3. 1-6）及式（ 7. 3. 1-8）确定，虽然

对长细比大于 52εk的箱形截面和长细比大于 80εk的单角钢偏于安

全。但和原规范第 5. 4. 6 条相比，本条已有较大的改进。

7.4 轴心受力构件的计算长度和容许长细比

7. 4. 1 本条沿用原规范第 5. 3. 1 条的一部分并补充了钢管析了架

构件的计算长度系数。由于立体钢管析了架应用非常普遍，钢管和

架构件的计算长度系数应反映出立体钢管衍架与平面钢管街架的

区别。一般情况下，立体椅架杆件的端部约束比平面椅架强，故

在本标准中对立体析了架与平面和架杆件的计算长度系数的取值稍

有区分，以反映其约束强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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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弦杆平面内计算长度系数的取值，考虑到平面衍架与立

体和架对杆件面内约束的差别不大，故均取 0.9。对于支座斜杆

和支座竖杆，由于其受力较大，受周边构件的约束较弱，其计算

长度系数取 1. 0 。

关于再分式腹杆体系的主斜杆和 K 形腹杆体系的竖杆在衍

架平面内的计算长度，由于此种杆件的上段与受压弦杆相连，端

部的约束作用较差，因此规定该段在衍架平面内的计算长度系数

采用 1. 0 而不采用 0.8 。

7.4.2 和架交叉腹杆的压杆在和架平面外的计算长度，参考德

国规范进行了修改，列出了四种情况的计算公式，适用两杆长度

和截面均相同的情况。

7. 4. 3 析了架弦杆侧向支承点之间相邻两节间的压力不等时，通

常按较大压力计算稳定，这比实际受力情况有利。通过理论分析

并加以简化，采用了公式（ 7. 4. 3）的折减计算长度办法来考虑

此有利因素的影响。

和架再分式腹杆体系的受压主斜杆及 K 形腹杆体系的竖杆

等，在析架平面外的计算长度也应按式（7. 4. 3）确定（受拉主

斜杆仍取 l1 ）。

7. 4. 4 相邻侧面节点全部重合者，主杆绕非对称主轴（即最小

轴）屈曲。节点部分重合者绕平行轴屈曲并伴随着扭转，计算长

度因扭转因素而增大。节点全部不重合者同时绕两个主轴弯曲并

伴随着扭转，计算长度增大得更多。

7. 4. 5 主斜杆对辅助杆提供平面外支点，因而计算长度需要

增大。

7. 4. 6 构件容许长细比的规定，主要是避免构件柔度太大，在

本身自重作用下产生过大的挠度和运输、安装过程中造成弯曲，

以及在动力荷载作用下发生较大振动。对受压构件来说，由于刚

度不足产生的不利影响远比受拉构件严重。

调查证明，主要受压构件的容许长细比值取为 150，一般的

支撑压杆取为 200，能满足正常使用的要求。考虑到国外多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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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对压杆的容许长细比值的规定均较宽泛，一般不分压杆受力情

况均规定为 200，经研究并参考国外资料，在第 2 款中增加了内

力不大于承载能力 50%的杆件，其长细比可放宽到 200 。

相比原规范，本条适当增加了容许长细比为 200 的构件

范围。

7. 4. 7 受拉构件的容许长细比值，基本上保留了我国多年使用

经验所规定的数值。

吊车梁下的交叉支撑在柱压缩变形影响下有可能产生压力，

因此，当其按拉杆进行柱设计时不应考虑由于支撑的作用而导致

的轴力降低。

和架受压腹杆在平面外的计算长度取

lo （见表 7. 4. 1-1 ）是以下端为不动点为条

件的。为此，起支承作用的下弦杆必须有 。

足够的平面外刚度。

7. 4. 8 平板柱脚在柱压力作用下有一定转

动刚度，刚度大小和底板厚度有关，当底～

板厚度不小于柱翼缘厚度 2 倍时，柱计算

长度系数可取 0. 8 。

N N 

柱屈曲时上、下两段为一整体。考虑图 8 有支撑的二段柱

两段的相互约束关系，可以充分利用材料

的潜力。

当柱分为两段时，计算长度可由下式确定（图 8):

lo == ~ (28) 

µ == 1 - 0. 3 ( 1 - f3)0· 7 ( 29) 

式中：卢一一短段与长段长度之比， f3＝＝α／l 。

当采用平板柱脚，其底板厚度不小于翼缘厚度两倍时，下段

长度可乘以系数 0.8 。

7. 5 轴心受压构件的支撑

7. 5. 1 本条除第 4 款、第 5 款外均沿用原规范第 5. 1. 7 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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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荷载效应使支撑杆件受压时，它的支撑作用相应减弱，原规

范第 4 款规定有可能导致可靠度不足，现加以修改，还新增了第

5 款以保证支撑能够起应有的作用。

支撑多根柱的支撑，往往承受较大的支撑力，因此不能再只

按容许长细比选择截面，需要按支撑力进行计算，且一道支撑架

在一个方向所撑柱数不宜超过 8 根。

7. 5. 2 式（ 7. 5. 2）相当于本标准式（ 7. 5. 1-3）和式（ 7. 5. 1-

4）的组合。

7.5.3 式（ 7. 5. 3）也可用于两主斜杆之间的辅助杆，此时 N

应取两主斜杆压力之和。

7.6 单边连接的单角钢

7. 6. 1 本条基本沿用原规范的规定。若腹杆与弦杆在节点板同

侧（图 9），偏心较小，可按一般单角钢对待。

7.6.2 单边连接的单角钢交叉斜杆平面外稳

定性计算，既要考虑杆与杆的约束作用，又要

考虑端部偏心和约束的影响。端部偏心的状况 3 

随主杆截面不同而有所区别，需要采用不同的

系数 αe o 

7.6.3 单边连接的单角钢受压后，不仅呈现

弯曲，还同时呈现扭转。限制肢件宽厚比的目

的主要是保证杆件扭转刚度达到一定水平，以

免过早失稳。对于高强度钢材，这一限值有时

难以达到，因此给出超限时的承载力计算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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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腹板与

弦杆的同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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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拉弯、压弯构件

8. 1 截面强度计算

8.1.1 在轴心力 N 和弯矩M 的共同作用下，当截面出现塑性

饺时，拉弯或压弯构件达到强度极限，这时 N/Np 和 M/Mp 的相

关曲线是凸曲线（这里的 Np 是元弯矩作用时全截面屈服的应

力， Mp 是无轴力作用时截面的塑性饺弯矩），其承载力极限值大

于按直线公式计算所得的结果。本标准对承受静力荷载或不需验

算疲劳的承受动力荷载的拉弯和压弯构件，用塑性发展系数的方

式将此有影响的部分计入设计中。对需要验算疲劳的构件则不考

虑截面塑性的发展。

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γ 的数值是与截面形式、塑性发展深度和

截面高度的比值μ 、腹板面积和一个翼缘面积的比值 α 以及应力

状态有关。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可按本标准表 3.5. 1 根据各板件

受压区域应力状态确定。

相比原规范，本条补充了圆形截面拉弯构件和压弯构件的计

算。采用式（8. 1. 1-2）计算圆管构件的双向压弯的应力，计算

概念清晰。

8.2 构件的稳定性计算

8. 2.1 压弯构件的（整体）稳定，对实腹式构件来说，要进行

弯矩作用平面内和弯矩作用平面外稳定计算。

1 弯矩平面内的稳定。实腹式压弯构件，当弯矩作用在对

称轴平面内时（绕 z 轴），其弯矩作用平面内的稳定性应按最大

强度理论进行分析。

2 弯矩作用平面外的稳定性。压弯构件弯矩作用平面外的

稳定性计算的相关公式是以屈曲理论为依据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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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规范对等效弯矩系数的规定不够细致，大多偏于安全。此

项系数不仅和弯矩图形有关，也和轴心压力与临界力之比有关，

引进参数 N/Ncr 可以提高系数的精度，并且不增加很多计算工

作量，因为它和式（ 8. 2. 1-1 ）中的 N/N' Ex 只差一个 1. 1 的

系数。

另一方面，原规范对采用二阶内力分析时ιx 系数的规定不

够恰当，本条进行了必要的改正。

和原规范类似，在本标准附录 C 中给出了工字形和 H 形截

面机系数的简化公式，用于压弯构件弯矩作用平面外的稳定

计算。

8. 2. 2 弯矩绕虚轴作用的格构式压弯构件，其弯矩作用平面内

稳定性的计算宜采用边缘屈服准则。弯矩作用平面外的整体稳定

性不必计算，但要求计算分肢的稳定性。这是因为受力最大的分

肢平均应力大于整体构件的平均应力，只要分股在两个方向的稳

定得到保证，整个构件在弯矩作用平面外的稳定也可以得到

保证。

本条对原规范公式进行了修改，原公式是承载力的上限，尤

其不适用弘《 0.8 的格构柱。

8.2.4 对双向压弯圆管柱而言，当沿构件长度分布的弯矩主矢

量不在一个方向上时，根据有限元数值分析，适合于开口截面构

件和箱形截面构件的线性叠加公式在许多情况下有较大误差，并

可能偏于不安全。为此，本标准对两主轴方向不同端弯矩比值的

双向压弯圆管柱进行了大量计算，回归总结了本条相关公式。当

结构按平面分析或圆管柱仅为平面压弯时，按卢＝后设定等效弯

矩系数，这里的工方向为弯曲轴方向。计算分析表明，该公式

具有良好精度。本条规定适合于计算柱段中没有很大横向力或集

中弯矩的情况。

8. 2. 5 双向弯矩的压弯构件，其稳定承载力极限值的计算，需

要考虑几何非线性和物理非线性问题。即使只考虑问题的弹性

解，所得到的结果也是非线性的表达式。本标准采用的线性相关

62 



公式是偏于安全的。

采用此种线性相关公式的形式，使双向弯矩压弯构件的稳定

计算与轴心受压构件、单向弯曲压弯构件以及双向弯曲构件的稳

定计算都能互相衔接。

8. 2. 6 对于双肢格构式压弯构件，当弯矩作用在两个主平面内

时，应分两次计算构件的稳定性。第一次按整体计算时，把截面

视为箱形截面。第二次按分肢计算时，将构件的轴心力 N 和最

大弯矩设计值Mx按和架弦杆那样换算为分肢的轴心力 Ni和 Nz 。

8. 2. 7 格构式压弯构件缀材计算时取用的剪力值：按道理，实

际剪力与构件有初弯曲时导出的剪力是有可能叠加的，但考虑到

这样叠加的机率很小，本标准规定的取两者中的较大值还是可

行的。

8. 2. 8 压弯构件弯矩作用平面外的支撑，应将压弯构件的受压

翼缘（对实腹式构件）或受压分肢（对格构式构件）视为轴心压

杆计算各自的支撑力。应用本标准第 7. 5. 1 条时，轴心力 N 为

受压翼缘或分肢所受应力的合力。应注意到，弯矩较小的压弯构

件往往两侧翼缘或两侧分肢均受压；另外，对框架柱和墙架柱等

压弯构件，弯矩有正、反两个方向，两侧翼缘或两侧分肢都有受

压的可能性。这些情况的 N应取为两侧翼缘或两侧分肢压力之

和，最好设置双片支撑，每片支撑按各自翼缘或分肢的压力进行

计算。

8.3 框架柱的计算长度

8. 3. 1 本条综合了原规范第 5. 3. 3 条、第 5. 3. 6 条的规定，增

加了无支撑框架和有支撑框架 μ 系数的简化公式（ 8. 3. 1-1 ）和

式（8. 3. 1-7）；改进了强弱支撑框架的分界准则和强支撑框架柱

稳定系数计算公式，考虑到不推荐采用弱支撑框架，因此取消了

弱支撑框架柱稳定系数的计算公式。

(1）材料是线弹性的；

(2）框架只承受作用在节点上的竖向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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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框架中的所有柱子是同时丧失稳定的，即各柱同时达到

其临界荷载；

(4）当柱子开始失稳时，相交于同一节点的横梁对柱子提供

的约束弯矩，按柱子的线刚度之比分配给柱子；
(5）在无侧移失稳时，横梁两端的转角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在有侧移失稳时，横梁两端的转角不但大小相等而且方向亦

相同。

根据以上基本假定，并为简化计算起见，只考虑直接与所研

究的柱子相连的横梁约束作用，略去不直接与该柱子连接的横梁

约束影响，将框架按其侧向支撑情况用位移法进行稳定分析。

附有摇摆柱的框（刚）架柱，其计算长度应乘以增大系数

？。多跨框架可以把一部分柱和梁组成框架体系来抵抗侧力，而

把其余的柱做成两端饺接。这些不参与承受侧力的柱称为摇摆

柱，它们的截面较小，连接构造简单，从而造价较低。不过这种

上下均为绞接的摇摆柱承受荷载的倾覆作用必然由支持它的框

（刚）架来抵抗，使框咱们架柱的计算长度增大。公式

(8. 3. 1-2）表达的增大系数？为近似值，与按弹性稳定导出的值

接近且略偏安全。

8. 3. 2 带牛腿的常截面柱属于变轴力的压弯构件。过去设计这

类构件，按照全柱都承受 CN1 +N2）轴力计算其稳定性，偏于保

守。式（ 8. 3. 2-1）考虑了压力变化的实际条件，经济而合理。

式（8. 3. 2-1）并未考虑相邻柱的支撑作用（相邻柱的起重机压

力较小）。同时柱脚实际上并非完全刚性，这一不利因素没有加

以考虑。两个因素同时忽略的结果略偏安全。

8.3.3 原规范的规定适用于重型厂房，框架横梁均为椅架。因

梢架线刚度较大，与柱刚接时可视为无限刚性，原规范附录 D

表 D. 0. 4 就是按柱顶不能转动算得的。现在中型框架也采用单

阶钢柱，但横梁为实腹钢梁，其线刚度不及和架。虽然实腹梁对

单阶柱也提供一定的转动约束，但还不到转角可以忽略的程度，

为此，需要增添上端有一定约束时 µz 系数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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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由于缀件或腹杆变形的影响，格构式柱和珩架式横梁的

变形比具有相同截面惯性矩的实腹式构件大，因此计算框架的格

构式柱和精架式横梁的线刚度时，所用截面惯性矩要根据上述变

形增大影响进行折减。对于截面高度变化的横梁或柱，计算线刚

度时习惯采用截面高度最大处的截面惯性矩，根据同样理由，也

应对其数值进行折减。

8. 3. 5 本条只是对原规范第 5. 3. 7 条进行了少量文字修改。

8.4 压弯构件的局部稳定和屈曲后强度

8. 4. 2 本条对原规范第 5.4. 6 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l 本条有效宽度系数和本标准第 7. 3. 3 条有效屈服截面系

数完全相同。第 7. 3. 3 条均匀受压正方箱形截面，四块壁板的宽

厚比同样超限，整个截面的承载力乘以系数 ρ进行折减，既可看

作是A 的折减系数，也可看作是 f 的折减系数。

2 当压弯构件的弯矩效应在相关公式中占有重要地位，且

最大弯矩出现在构件端部截面时，强度验算显然应该针对该截面

计算， Ane 和 Wnex 都取自该截面。但构件稳定计算也取此截面的

Ae 和 Weix 则将低估构件的承载力’，原因是各个截面的有效面积

不相同。由于有效截面的形心偏离原截面形心，增加了式

(8. 4. 2-9）～式（8. 4. 2-11 ）。

此时，计算构件在框架平面外的稳定性，可取计算段中间

1/3 范围内弯矩最大截面的有效截面特性。平面内稳定计算在没

有适当计算方法之前则仍取弯矩最大处的有效截面特性，不过必

然偏于安全。

8.5 承受次弯矩的精架杆件

8. 5. 2 原规范第 8.4.5 条规定杆件为 H 形、箱形截面的椅架，

当杆件较为短粗时，需要考虑节点刚性所引起的次弯矩，但如何

考虑次弯矩的效应并未作出具体规定。拉杆和少数压杆在次弯矩

和轴力共同作用下，杆端可能会出现塑性绞。在出现塑性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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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塑性重分布，轴力仍然可以增大，直至达到 N=Afy 。但

是，从工程实践角度弯曲次应力不宜超过主应力的 20%，否则

析了架变形过大。因此只有杆件细长的椅架，次弯矩值相对较小，

才能忽略次弯矩效应。此外，忽略次弯矩效应只限于拉杆和不先

行失稳的压杆。次弯矩对压杆稳定性的不利影响始终存在，即使

是次应力相对较小，也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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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加劲钢板剪力墙

9.1 一般规定

9.1. 2 主要用于抗震的抗侧力构件不宜承担竖向荷载，但是具

体构造很难做到这一点，对这个要求应灵活理解：设置钢板剪力

墙的开间的框架梁和柱，不能因为钢板剪力墙承担了竖向荷载而

减小截面。这样即使钢板剪力墙发生了屈曲，在弹性阶段由钢板

剪力墙承担的竖向荷载会转移到框架梁和柱，框架梁、柱也能够

承担这部分转移过来的荷载，较大的梁柱截面还能够限制钢板剪

力墙屈曲变形的发展。竖向加劲肋宜优先采用闭口截面加劲肋。

9.2 加劲钢板剪力墙的计算

9. 2. 2 加劲肋采取不承担竖向应力的构造的办法是在每层的钢

梁部位，竖向加劲胁中断。不承担竖向荷载，使得地震作用下，

加劲胁可以起到类似屈曲约束支撑的外套管那样的作用，能够提

高钢板剪力墙的抗震性能（延性和耗能能力）。

9. 2. 3 为简化设计，本标准直接给出了加劲肋的间距要求，式

( 9. 2. 3-2）适用于竖向加劲胁采用闭口截面的情况，即加劲肋采

用槽形或类似截面，其翼缘的开口边与钢板墙焊接形成闭口截面

的情况。图 10 为加劲钢板剪力墙示意。

设计时，加劲肋分隔的区格，边长比宜限制在 0.66 ～ 1. 5 

之间。

9. 2. 4 经过分析表明，在设置了水平加劲肋的情况下，只要

平、 1jy二三22 ，就不会发生整体的屈曲，计入一部分缺陷影响放大

1. 5 倍即鄂、 1jy二三330

竖向加劲胁，虽然不要求它承担竖向应力，但是无论采用何

种构造，它都会承担荷载，其抗弯刚度就要折减，因此对竖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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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加劲肋为闭口加劲肋示意＿ I －竖向加劲肋为开口加劲胁示意

图 10 加劲钢板剪力墙示意

1一钢梁； 2一钢柱； 3一水平加劲肋； 4一竖向开口加劲胁；

5一竖向闭口加劲肋； 6一贯通式加劲肋兼梁的翼缘

劲胁的刚度要求增加 50% 。

9. 2. 5 剪切应力作用下，竖向和水平加劲胁不受力，加劲肋的

刚度完全被用来对钢板提供支撑，使其剪切屈曲应力得到提高，

此时按照支撑的概念来对设置加劲肋以后的临界剪应力提出计算

公式。 ANSYS 分析表明，《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

99 - 98 的公式，即式（30）不够安全：

τ ＝＝ 3. 5 -:4---- D114 D~14 C 30) 
h』 t ., 

这个公式本身，按照正交异性板剪切失稳的理论分折来判

断，已经非常保守，但与 ANSYS 的剪切临界应力计算结果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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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偏大。因此在剪切临界应力的计算上，我们放弃正交异性板

的理论。

在竖向应力作用下，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屈曲则完全不同，此

时竖向加劲肋参与承受竖向荷载，并且还可能是钢板对加劲胁提

供支承。

9.3 构造要求

9.3.2 虽然按本标准第 9.2 节计算加劲钢板剪力墙时不考虑屈

曲后强度，但考虑到钢板剪力墙主要使用对象为多高层钢结构，

同时一般均需考虑地震作用而且采用高延性－低承载力的抗震设

计思路，在地震作用下考虑钢板剪力墙发生屈曲，弹性阶段由钢

板剪力墙承担的竖向荷载将转移到框架梁和柱，因此钢板剪力墙

与柱的连接应满足等强要求。但由于强烈地震后钢板剪力墙属可

替换构件，连接构造要求可适当放宽，采用对接焊缝时焊缝质量

可采用三级。另外，考虑施工安装的便利性，也可采用钢板与框

架梁柱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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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塑性及弯矩调幅设计

10.1 一般规定

10. 1. 1 本条规定了塑性设计及弯矩调幅设计的应用范围。连续

梁是塑性及弯矩调幅设计最适合应用的领域，多层框架在层侧移

不大于允许侧移的 50%时，如果当单层框架或采用塑性设计的

多层框架的框架柱形成塑性饺，则框架柱需符合本标准第

10.3.4 条的规定。

对框架一支撑结构，按照协同分析，支撑架（核心筒）承担

的水平荷载达到 80%以上或支撑架（核心筒）实际上能够承担

100%的水平力时，均可以对框架部分进行塑性设计。

当采用塑性或弯矩调幅设计时，构件计算及抗震设计（包括

本标准第 17 章抗震性能化设计）采用的内力均应采用调整后的

内力。

10. 1. 2 双向受弯构件，达到塑性饺弯矩、发生塑性转动后，相

互垂直的两个弯矩如何发生塑性流动是很难掌握的，由此本条规

定，塑性设计只适用于单向弯曲的构件。

10. 1. 3 本条规定了塑性设计承载力和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采用

的荷载。梁式塑性机构，是指仅在梁内形成塑性饺，是一种局部

的塑性机构，一根梁形成塑性机构，使用极限状态的挠度应比照

弹性计算的增大 15% ，然后与容许挠度进行比较。另外，本条

允许采用弯矩调幅代替塑性机构分析，使得塑性设计能够结合到

弹性分析的程序中去，将使得塑性设计实用化。目前规定弯矩调

幅的最大幅度是 20% ，而等截面梁形成塑性机构相当于调幅

30%，因此，目前的规定较为保守，确有经验时调幅幅度可适当

增加。

10.1.4 塑性设计采用的钢材应保证塑性变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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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5 本条规定对构件的宽厚比采用区别对待的原则，形成塑

性饺、发生塑性转动的部位，宽厚比要求较严，不形成塑性饺的

部位，宽厚比放宽要求，使得塑性设计和采用弯矩调幅法设计的

结构具有更好的经济性。

10. 1. 6 抗侧力系统的梁，承受较大的轴力，类似于柱子，不建

议对其进行调幅。

10. 1. 7 塑性或弯矩调幅设计，直观上理解，其抗侧移刚度要比

弹性设计的有所下降，因此本条规定框架柱发生有侧移失稳时，

计算长度系数加大 10%，相当于假设刚度下降了 20%。框架发

生无侧移失稳时，计算长度系数可以取为 1. 0 。

10.2 弯矩调幅设计要点

10. 2. 1 本条规定了框架－支撑结构，如果采用弯矩调幅设计框

架梁，支撑架必须满足的条件。

10. 2. 2 弯矩调幅幅度不同，塑性开展的程度不一样，因此宽厚

比的限值也不一样；对钢梁和组合梁的挠度计算也有所区别。

10.3 构件的计算

10. 3. 1 本条规定了塑性或弯矩调幅设计时，受弯构件的强度和

稳定性计算方法。对于受弯构件采用弯矩调幅设计进行强度计算

时，原规范塑性设计采用的截面塑性弯矩 Mp，本次修订为

YxWnxf ，原因如下：

1 对连续梁，采用 γxWnxf ，可以使得正常使用状态下，

弯矩最大截面的屈服区深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减小使用阶段

的变形；

2 对单层和没有设置支撑架的多层框架，如果形成塑性机

构，则框架结构的物理刚度已经达到 0 的状态，但是此时框架上

还有竖向重力荷载，重力荷载对于结构是一种负的刚度（几何刚

度），因此在物理刚度已经为 0 的情况下，结构的总刚度（物理

刚度与几何刚度之和）为负，按照结构稳定理论，此时已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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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稳定承载力极限状态，荷载－位移曲线进入了卸载阶段。为避

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塑性弯矩的利用上应进行限制。

10.3.4 同时承受压力和弯矩的塑性绞截面，塑性饺转动时，会

发生弯矩－轴力极限曲面上的塑性流动，受力性能复杂化，因此

形成塑性绞的截面，轴压比不宜过大。

10.4 容许长细比和构造要求

10.4.2 形成塑性饺的梁，侧向长细比应加以限制，以避免塑性

弯矩达到之前发生弯扭失稳。

10. 4. 3 钢梁上翼缘有楼板时，不会发生侧向弯扭失稳，但可能

发生受压下翼缘的侧向失稳，这是一种畸变屈曲。满足本条第 1

款，畸变屈曲不再会发生，因而无需采取措施，不满足则要采取

额外的措施防止下翼缘的侧向屈曲。

本条的规定为住宅钢结构和办公楼避免角部设置不受欢迎的

隅撑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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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连接

11.1 一般规定

11. 1. 1 一般工厂加工构件采用焊接，主要承重构件的现场连接

或拼接采用高强螺栓连接或焊接。

11. 1. 2 普通螺栓连接受力状态下容易产生较大变形，而焊接连

接刚度大，两者难以协同工作，在同一连接接头中不得考虑普通

螺栓和焊接的共同工作受力；同样，承压型高强度螺栓连接与焊

缝变形不协调，难以共同工作；而摩擦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刚度

大，受静力荷载作用可考虑与焊缝协同工作，但仅限于在钢结构

加固补强中采用栓焊并用连接。

11.1.3 c 级螺栓与孔壁间有较大空隙，故不宜用于重要的连

接。例如：

1 制动梁与吊车梁上翼缘的连接：承受着反复的水平制动

力和卡轨力，应优先采用高强度螺栓，其次是低氢型焊条的焊

接，不得采用 C级螺栓；

2 制动梁或吊车梁上翼缘与柱的连接：由于传递制动梁的

水平支承反力，同时受到反复的动力荷载作用，不得采用 C 级

螺栓；

3 在柱间支撑处吊车梁下翼缘与柱的连接，柱间支撑与柱

的连接等承受剪力较大的部位，均不得用 C级螺栓承受剪力。

11. 1. 5 本条参考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 2011 的第

5. 1. 1 条，对焊缝连接构造提出基本要求。值得说明的是，根据

目前的疲劳试验结果，预留过焊孔的疲劳构造比实施交叉焊缝的

疲劳构造性能差很多，该结果主要归功于近年焊接制造工艺技术

的提升和改进，因此在精细工艺控制下允许部分交叉焊缝的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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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试验， Q235 钢与 Q345 钢钢材焊接时，若用 E50XX

型焊条，焊缝强度比用 E43XX 型焊条时提高不多，设计时只能

取用 E43XX 型焊条的焊缝强度设计值；此外，从连接的韧性和

经济方面考虑，故规定宜采用与低强度钢材相适应的焊接材料；

2 焊缝在施焊后，由于冷却引起了收缩应力，施焊的焊脚

尺寸愈大，则收缩应力愈大，故规定焊脚尺寸不要过分加大；

3 在大面积板材（如实腹梁的腹板）的拼接中，往往会遇

到纵横两个方向的拼接焊缝。过去这种焊缝一般采用 T 形交叉，

有意避开十字形交叉。但根据国内有关单位的试验研究和使用经

验以及两种焊缝形式机械性能的比较，十字形焊缝可以应用于各

种结构的板材拼接中。从焊缝应力的观点看，无论十字形或 T

形，其中只有一条后焊焊缝的内应力起主导作用，先焊好的一条

焊缝在焊缝交叉点附近受后焊焊缝的热影响已释放了应力。因此

可采用十字形或 T形交叉。当采用 T 形交叉时，一般将交叉点

的距离控制在 200mm 以上。

11. 1. 6 本条参考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 2011 的第

5. 1. 5 条。条文对焊缝质量等级的选用作了较具体的规定，这是

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众所周知，焊缝的质量等级是由现行国家

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规定，为避免

设计中的某些模糊认识，本条内容实质上是对过去工程实践经验

的系统总结，并根据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收集到的意见加以补充修

改而成。条文所遵循的原则为：

1 焊缝质量等级主要与其受力情况有关，受拉焊缝的质量

等级要高于受压或受剪的焊缝；受动力荷载的焊缝质量等级要高

于受静力荷载的焊缝；

2 凡对接焊缝，除非作为角焊缝考虑的部分熔透的焊缝，

一般都要求熔透并与母材等强，故需要进行无损探伤；对接焊缝

的质量等级不宜低于二级；

3 在建筑钢结构中，角焊缝一般不进行无损探伤检验，但

对外观缺陷的等级见《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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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05 - 2001 附录 A，可按实际需要选用二级或三级；

4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焊接术语》 GB/T 3375 ，凡 T 形、

十字形或角接接头的对接焊缝基本上都没有焊脚，这不符合建筑

钢结构对这类接头焊缝截面形状的要求。为避免混淆，对上述对

接焊缝应一律按现行国家标准《焊接术语》 GB/T 3375 书写为

“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下同）。

本条是供设计人员如何根据焊缝的重要性、受力情况、工作

条件和设计要求等对焊缝质量等级的选用作出原则和具体规定，

而本标准表 4.4.5 则是根据对接焊缝的不同质量等级对各种受力

情况下的强度设计值作出规定，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规定。在表

4. 4. 5 中，虽然受压和受剪的对接焊缝不论其质量等级如何均具

有相同的强度设计值，但不能据此就误认为这种焊缝可以不考虑

其重要性和其他条件而一律采用三级焊缝。正如质量等级为一、

二级的受拉对接焊缝虽具有相同的强度设计值，但设计时不能据

此一律选用二级焊缝的情况相同。

另外，为了在工程质量标准上与国际接轨，对要求熔透的与

母材等强的对接焊缝（不论是承受动力荷载或静力荷载，亦不论

是受拉或受压），其焊缝质量等级均不宜低于二级，因为在美国

《钢结构焊接规范》 AWS 中对上述焊缝的质量均要求进行无损

探伤，而我国规范对三级焊缝是不进行无损探伤的。

11. 1. 7 焊接性试验指评定母材金属的试验，钢材的焊接性指钢

材对焊接加工的适应性，是用以衡量钢材在一定工艺条件下获得

优质接头的难易程度和该接头能否在使用条件下可靠运行的具体

技术指标。焊接性试验是对设计首次使用的钢种可焊性的具有探

索性的科研试验，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新钢种焊接性试验主要分为直接性试验和间接性试验，间接

性试验包括 SH-CCT 图、 WM-CCT 图，冷、热裂纹敏感性试

验，再热裂纹敏感性试验，层状撕裂窗口试验等。焊接性试验是

焊接工艺评定的技术依据，国际上明确规定由钢材供应商和科研

机构进行这样的工作，而我国没有明确规定，在采用新钢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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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焊接工程中，本条规定避免了遗漏不可缺少的焊接性试验。

焊接工艺评定是在钢结构工程开始焊接前，按照焊接性试验

结果所拟定的焊接工艺，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有关规定测定焊接接头是否具有所要求的使用性能，

从而验证所拟定的焊接工艺是否正确的技术工作。钢结构进行焊

接工艺评定的主要目的如下：

1 验证所拟定的焊接工艺是否正确。

这项工作包括通过金属焊接性试验或根据有关焊接性能的技

术资料所拟定的工艺，也包括已经评定合格，但由于某种原因需

要改变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焊接工艺参数的工艺。

金属焊接性试验制定的工艺也经历了一系列试验，是具有探

索性，同时也具有一定风险性的科研工作，主要任务是研究钢材

的焊接性能。由于目的不同，与实际工程相比，焊接条件尚存在

一定的差距，需要把实验室的数据变为工程的工艺，因此需要进

行检验。

2 评价施工单位是否能焊出符合有关要求的焊接接头。

焊接工艺评定具有不可输入性，不可以转让。焊接工艺评定

必须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因为焊接质量由“人员、机

器、物料、方法、环境”五大管理要素决定，单位不同其管理要

素也不同，所完成的焊接工艺评定的水平也不同，进而带来的焊

接技术也不同。事实上，在进行焊接工艺评定的过程中，有的单

位经常有不合格的情况发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11. 1. 8 结构的安装连接构造除应考虑连接的可靠性外，还必须

考虑施工方便。

1 根据连接的受力和安装误差情况分别采用 C 级螺栓、焊

接、高强螺栓或栓焊接头连接。其选用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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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宜用 C 级螺栓；

2）凡安装误差较大的，受静力荷载或间接受动力荷载的

连接，可优先选用焊接或者栓焊连接；



3）凡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连接或高空施焊困难的重要连

接，均宜采用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或者栓焊连接。

2 梁或衍架的饺接支承宜采用平板支座直接支于柱顶或牛

腿上。

3 当梁或和架与柱侧面连接时，应设置承力支托或安装支

托。安装时，先将构件放在支托上，再上紧螺栓，比较方便。此

外，这类构件的长度不能有正公差，以便于插接，承力支托的焊

接，计算时应考虑施工误差造成的偏心影响。

4 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采用钢钉连接。

11. 2 焊缝连接计算

11. 2. 1 凡要求等强的对接焊缝施焊时均应采用引弧板和引出

板，以避免焊缝两端的起、落弧缺陷。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无法采

用引弧板和引出板时，计算每条焊缝长度时应减去 2t (t 为焊件

的较小厚度），因为缺陷长度与焊件的厚度有关，这是参照苏联

钢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

当承受轴心力的板件用斜焊缝对接，焊缝与作用力间的夹角

。符合 tan8《1. 5 时，其强度可不计算。

11. 2. 2 角焊缝两焊脚边夹角为直角的称为直角角焊缝，两焊脚

边夹角为锐角或钝角的称为斜角角焊缝。角焊缝的有效面积应为

焊缝计算长度与计算厚度 （he ） 的乘积。对任何方向的荷载，角

焊缝上的应力应视为作用在这一有效面积上。本条规定的计算方

法仅适用于直角角焊缝的计算。

角焊缝按它与外力方向的不同可分为侧面焊缝、正面焊缝、

斜焊缝以及由它们组合而成的围焊缝。由于角焊缝的应力状态极

为复杂，因而建立角焊缝计算公式要靠试验分析。国内外的大量

试验结果证明，角焊缝的强度和外力的方向有直接关系。其中，

侧面焊缝的强度最低，正面焊缝的强度最高，斜焊缝的强度介于

二者之间。

国内对直角角焊缝的大批试验结果表明：正面焊缝的破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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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侧面焊缝的 1. 35 倍～ 1. 55 倍。并且通过有关的试验数据，

通过加权回归分析和偏于安全方面的修正，对任何方向的直角角

焊缝的强度条件可用下式表达（图 11):

～／σ_L 2 十 3 （τi＋ τ？／）《疗斤 (31) 

式中：吼一一垂直于焊缝有效截面（ helw ）的正应力 CN/

mm2); 

且一一有效截面上垂直焊缝长度方向的剪应力 CN/

mm2); 

τ／／－一一有效截面上平行于焊缝长度方向的剪应力 CN/

mm2); 

ff 一一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即侧面焊缝的强度设计值）

(N/mm2 ）。

式（31）的计算结果与国外的试验和推荐的计算方法的计算

结果是相符的。

σf 

之！

T叫
石~(T~

图 11 角焊缝的计算

2Nx 

现将式（31）转换为便于使用的计算式，如图 11 所示，令

的为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按焊缝有效截面计算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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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 
(]f == helw 

它既不是正应力也不是剪应力，但可分解为：

σiσf 

＝古τ_L ＝＝古

(32) 

(33) 



又令 τf 为沿焊缝长度方向按焊缝有效截面计算的剪应力，

显然：

／／＝ τf ＝＝旦L (34) 
I h lw 

将上述 σ土、 τ4 、 τ／／代入公式（31）中，得：

）（~f ＋讨《斤 α
式中： /3£ 一一正面角焊缝强度的增大系数， /3£ == 1. 22 。

对正面角焊缝， Ny== 0 ，只有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的轴心力

Nx 作用：

σf 二是《M (36) 

对侧面角焊缝， Nx == 0 ，只有平行于焊缝长度方向的轴心力

Ny 作用：

N 
τf ＝＝瓦文《斤 (37) 

对承受静力荷载和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采用上述公

式，令 /3£ == 1. 22 ，可以保证安全。但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

构，正面角焊缝强度虽高但刚度较大，应力集中现象也较严重，

又缺乏足够的试验依据，故规定取 /3£ == 1 。

当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的应力有分别垂直于焊缝两个直角边

的应力的x 和 σfy 时（图 12），可从公式（31）导出下式：

arx 十 σ名一 σ{1f fxσfy +rt < ff (38) 

式中对使用焊缝有效截面受拉的 σfx 或 σfy 取为正值，反之取

负值。

由于此种受力复杂的角焊缝还研究得不够，在工程实践中又

极少遇到，所以未将此种情况列入标准。建议这种角焊缝采用不

考虑应力方向的计算式进行计算，即：

/arx ＋ σry ＋ τ？《 ff
\,/’ 

ω
m
y
 

/t
\

Fd 



σfy 

σfx 

(a) 、
．
，
，
，

’0 ，
，
．
‘
、

图 12 角焊缝 σfx 、町、 τf 共同作用

11. 2. 3 在 T形接头直角和斜角角焊缝的强度计算中，原规范

规定锐角角焊缝 α 二三 60。，钝角 α 《 135。。 T 形接头角焊缝的计

算厚度应按图 13 中的 hel 或 he2 取用。

(b) 

图 13 T形接头的根部间隙和焊缝截面

←根部间隙； hf 一焊脚尺寸； he 一焊缝计算厚度

由图 13 中几何关系可知：

「 b（或 b2) 1 cosα2 
在锐角的一侧， he2 == I hf2 一 . I-;;- c 40) 

L Slllα2 J ~ 

「 b（或 b1) 1 cosa1 
在钝角 α1 一侧， he1 == I hf 一 卜一 (41) L 1 sina1 」 2

由此可得斜角角焊缝计算厚度儿的通式：

「 b（或 b1 ... b2) l cosαz == I hf一．卜τ一（42)
L Slllαi 」 L

当 bi 《 1.5mm 时，可取 bi== 0 ，代人式（42）后，即得儿

== hfiCOSα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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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bi 二三 5mm时，焊缝质量不能保证，应采取专门措施解决。

一般是图 13 (a）中的 b1 可能大于 5mm，则可将板边切成图 13

(b）的形式，并使 b~二 5mm 。

另外，本次修订增加了当 30。《 α ＜ 60。及 α ＜ 30。时，斜角

焊缝计算厚度的计算取值规定。

上述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

规定相同。对于斜 T形接头的角焊缝，在设计图中应绘制大样，

详细标明两侧角焊缝的焊脚尺寸。

11. 2. 4 本条为原规范第 7. 1. 5 条的修改和补充。部分熔透对接

焊缝及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其焊缝计算厚度 he应根据焊接方

法、坡口形状及尺寸、焊接位置分别对坡口深度予以折减，其计

算方法可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执行。

部分焊透的对接焊缝，包括部分焊透的对接与角接组合焊
缝，其工作情况与角焊缝类似，取 β ＝＝ 1. 0 ，即不考虑应力

方向。

考虑到 α 二三 60。的 V形坡口，焊缝根部可以焊满，故取he==

5 ；当 α ＜ 60。时，取 he == 0. 75s ，是考虑焊缝根部不易焊满和

在熔合线上强度较低的情况。

参照 AWS 1998，并与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相协调，将单边 V 形和 K 形坡口从 V形坡口中分离

出来，单独立项，并补充规定了这种焊缝计算厚度的计算方法。

严格地说，上述各种焊缝的计算厚度应根据焊接方法、坡口

形式及尺寸和焊缝位置的不同分别确定，详见现行国家标准《钢

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由于差别较小，本条采用了简化的

表达方式，其计算结果与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基本相同。

另外，由于熔合线上的焊缝强度比有效截面处低约 10%'

所以规定为：当熔合线处焊缝截面边长等于或接近于最小距离 s

时，抗剪强度设计值应按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乘以 0. 9。对于垂

直于焊缝长度方向受力的不予焊透对接焊缝，因取/3f == 1. 0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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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潜力，此种情况不再乘以 0.9 。

在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的压力作用下，由于可以通过焊件直

接传递一部分内力，根据试验研究，可将强度设计值乘以 1. 22' 

相当于取β ＝＝ 1. 22 ，而且不论熔合线处焊缝截面边长是否等于

最小距离 5，均可如此处理。

11. 2. 5 塞焊焊缝、圆孔或槽孔内焊缝在抗剪连接和防止板件屈

曲的约束连接中有较多应用，参照角焊缝的抗剪计算方法给出圆

形塞焊焊缝、圆孔或槽孔内焊缝的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参考了

Eurocode 3 partl. 8 的规定。

11. 2. 6 考虑到大于 60hf 的长角焊缝在工程中的应用增多，在

计算焊缝强度时可以不考虑超过 60hf部分的长度，也可对全长

焊缝的承载力进行折减，以考虑长焊缝内力分布不均匀的影响，

但有效焊缝计算长度不应超过 180 岛，本条参考了 Eurocode 3 

partl. 8 的规定。

11. 2. 7 本条所列公式是工程中常用的方法，引入系数 β 是为

了区分因荷载状态的不同使焊缝连接的承载力有差异。

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梁（如吊车梁），取 /3£ == 1. 0 ，对承

受静力荷载或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梁（当集中荷载处无支承加劲

肋时），取 /3£ == 1. 22 。

11. 3 焊缝连接构造要求

11. 3. 1 本条为新增内容，原规范中对圆形塞焊焊缝、圆孔或槽

孔内角焊缝没有作出规定，考虑工程中已有较多应用，因此将圆

形塞焊焊缝、圆孔或槽孔内角焊缝列入标准，且只能用于抗剪和

防止板件屈曲的约束连接。

11. 3. 3 本条与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

规定基本一致，取消了原规范直接承受动力荷载且需要进行疲劳

计算的结构斜角坡度不大于 1 : 4 的规定。

当较薄板件厚度大于 12mm 且一侧厚度差不大于 4mm 时，

焊缝表面的斜度已足以满足和缓传递的要求；当较薄板件厚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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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9mm且不采用斜角时，一侧厚度差容许值为 2mm；其他情

况下，一侧厚度差容许值均为 3mm。

考虑到改变厚度时对钢板的切削很费事，故一般不宜改变

厚度。

11. 3. 4 本条为塞焊、槽焊、角焊、对接焊接头承受动荷载时的

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规定保

持一致。

对受动力荷载的构件，当垂直于焊缝长度方向受力时，未焊

透处的应力集中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规定不宜采用。但当外

荷载平行于焊缝长度方向时，如起重机臂的纵向焊缝〔图 14

(b）］、吊车梁下翼缘焊缝等，只承受剪应力，则可用于受动力

荷载的结构。

唱’－··－ -

吨， 、，

t 
··-… 

..ill .. ....... 

"Ji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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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 
J
’
·
飞
、

图 14 部分焊透的对接焊

11. 3. 5 本条为角焊缝的尺寸要求，与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

接规范》 GB 50661 的规定保持一致。

11. 3. 6 本条对搭接焊缝的要求，为原规范第 8.2. 10 条～第

8.2. 13 条的修改和补充，与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规定保持一致。

为防止搭接部位角焊缝在荷载作用下张开，规定搭接连接角

焊缝在传递部件受轴向力时应采用双角焊缝；同时为防止搭接部

位受轴向力时发生偏转，规定了搭接连接的最小搭接长度。

为防止构件因翘曲一致使贴合不好，规定了搭接部位采用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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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角焊缝连接构件端部时的最小搭接长度，必要时增加横向角焊

缝或塞焊。

使用绕角焊时可避免起落弧的缺陷发生在应力集中较大处，

但在施焊时必须在转角处连续焊，不能断弧。

为防止焊接时材料棱边熔塌，规定了搭接焊缝与材料棱边的

最小间距。

此外，根据实践经验，增加了薄板搭接长度不得小于 25mm

的规定。

11. 3. 7 本条对塞焊焊缝和槽焊焊缝的尺寸等细部构造做出了

规定。

11. 3. 8 断续角焊缝是应力集中的根源，故不宜用于重要结构或

重要的焊接连接。为保证构件受拉力时有效传递荷载，受压时保

持稳定，规定了断续角焊缝最大纵向间距。此外，断续角焊缝焊

段的长度与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规定

保持一致。

11. 4 紧固件连接计算

11. 4. 1 式（11. 4. 1-1）和式（11. 4. 1-2）的相关公式是保证普

通螺栓或佛钉的杆轴不致在剪力和拉力联合作用下破坏；式

(11. 4. 1-3）和式。1. 4. 1-4）是保证连接板件不致因承压强度

不足而破坏。

11. 4. 2 本条参考了《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JGJ 82-

2011 第 4. 1. 1 条，当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采用大圆孔或槽孔

时应对抗剪承载力进行折减，乘以孔形折减系数走2 。国内外研

究和工程实践表明，摩擦型连接的摩擦面抗滑移系数μ 主要与钢

材表面处理工艺和涂层厚度有关，本条补充规定了对应不同接触

面处理方法的抗滑移系数值。另外，根据工程实践及相关研究，

本次修订调整了抗滑移系数，使其最大值不超过 0.45 。

1 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是靠被连接板叠间的摩擦阻力传

递内力，以摩擦阻力刚被克服作为连接承载能力的极限状态。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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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阻力值取决于板叠间的法向压力即螺栓预拉力 P、接触表面的

抗滑移系数μ 以及传力摩擦面数目町，故一个摩擦型高强度螺

栓的最大受剪承载力为 nfµP 除以抗力分项系数 1. 111 ，即得：

N~ 二 0. 9n£µP (43) 

2 关于表 11. 4. 2-1 的抗滑移系数，这次修订时增加了

Q460 钢的 μ 值，考虑到高强度钢材连接需要较高的连接强度，

故未列入接触面处理为钢丝刷清除浮锈或未经处理的干净轧制面

的抗滑移系数。另外，原规范规定了当接触面处理为喷砂（丸）

或喷砂（丸）后生赤锈时的 μ值，本次修订考虑到生赤锈程度很

难规范也无检验标准，故予取消。

考虑到酸洗除锈在建筑结构上很难做到，即使小型构件能用

酸洗，但往往有残存的酸液会继续腐蚀摩擦面，故未列入。

在实际工程中，还可能采用砂轮打磨（打磨方向应与受力方

向垂直）等接触面处理方法，其抗滑移系数应根据试验确定。

另外，按本标准式。1. 4. 2-1）计算时，没有限定板束的总

厚度和连接板叠的块数，当总厚度超出螺栓直径的 10 倍时，宜

在工程中进行试验以确定施工时的技术参数（如转角法的转角）

以及受剪承载力。

3 高强度螺栓预拉力 P 的取值根据原规范的规定采用，预

拉力 P值以螺栓的抗拉强度为准，再考虑必要的系数，用螺栓

的有效截面经计算确定。

拧紧螺栓时，除使螺栓产生拉应力外，还产生剪应力。在正

常施工条件下，即螺母的螺纹和下支承面涂黄油润滑剂，或在供

货状态原润滑剂未干的情况下拧紧螺栓，对应力会产生显著影

响，根据试验结果其影响系数考虑为 1. 2 。

考虑螺栓材质的不均匀性，引进一折减系数 0. 9 0 

施工时为了补偿螺栓预拉力的松弛，一般超张拉 5% ～

10%，为此采用一个超张拉系数 0.9。由于以螺栓的抗拉强度为

准，为安全起见再引入一个附加安全系数 0.9，这样高强度螺栓

预拉力值应由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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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 0.9 × 0. 9 r 
1. 2 fuAe ( 44) 

式中： Ju 一一螺栓经热处理后的最低抗拉强度 CN/mm2 ）；对

8.8 级，取 fu == 830 N/mm2 ，对 10.9 级，取 Ju

== 1040 N/mm2 ; 

人一一螺纹处的有效面积（mm2 ）。

本标准表 11. 4. 2-2 中的 P 值就是按式（44）计算的（取

5kN 的整倍数值），计算结果小于国外规范的规定值， AISC

1939 和 Eurocode 3 1993 均取预拉力 P==0.7Ae元，日本的取值

亦与此相仿（日本《钢构造限界状态设计指针》 1998 ）。

扭剪型螺栓虽然不存在超张拉问题，但国标中对 10.9 级螺

栓连接副紧固轴力的最小值与本标准表 11. 4. 2-2 的 P 值基本相

等，而此紧固轴力的最小值（即 P值）却为其公称值的 0.9 倍。

4 关于摩擦型连接的高强度螺栓，其杆轴方向受拉的承载

力设计值 N~ == 0. 8P 的问题：试验证明，当外拉力 Nt 过大时，

螺栓将发生松弛现象，这样就丧失了摩擦型连接高强度螺栓的优

越性。为避免螺栓松弛并保留一定的余量，因此本标准规定为：

每个高强度螺栓在其杆轴方向的外拉力的设计值 Nt 不得大

于 0. 8P 。

5 同时承受剪力 Nv 和栓杆轴向外拉力 Nt 的高强度螺栓摩

擦型连接，其承载力可以采用直线相关公式表达，即本标准公式

11. 4. 3 本条为高强度螺栓承压型连接的计算要求。

1 制造厂生产供应的高强度螺栓并无用于摩擦型连接和承

压型连接之分，采用的预应力也无区别；

2 由于高强度螺栓承压型连接是以承载力极限值作为设计

准则，其最后破坏形式与普通螺栓相同，即栓杆被剪断或连接板

被挤压破坏，因此其计算方法也与普通螺栓相同。但要注意：当

剪切面在螺纹处时，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螺栓螺纹处的有效

面积计算（普通螺栓的抗剪强度设计值是根据连接的试验数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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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而定的，试验时不分剪切面是否在螺纹处，故普通螺栓没有这

个问题h

3 当承压型连接高强度螺栓沿杆轴方向受拉时，本标准表

4. 4. 6 给出了螺栓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斤～ 0.48月，抗拉承载力

的计算公式与普通螺栓相同，本款亦适用于未施加预拉力的高强

度螺栓沿杆轴方向受拉连接的计算；

4 同时承受剪力和杆轴方向拉力的高强度螺栓承压型连接：

当满足本标准公式（ 11. 4. 3-1 ）、式。1. 4. 3-2）的要求时，可

保证栓杆不致在剪力和拉力联合作用下破坏。

本标准公式（11. 4. 3-2）是保证连接板件不致因承压强度不

足而破坏。由于只承受剪力的连接中，高强度螺栓对板叠有强大

的压紧作用，使承压的板件孔前区形成三向压应力场，因而其承

压强度设计值比普通螺栓的要高得多。但对受有杆轴方向拉力的

高强度螺栓，板叠之间的压紧作用随外拉力的增加而减小，因而

承压强度设计值也随之降低。承压型高强度螺栓的承压强度设计

值是随外拉力的变化而变化的。为了计算方便，本标准规定只要

有外拉力作用，就将承压强度设计值除以 1. 2 予以降低。所以本

标准公式（11. 4. 3-2）中右侧的系数 1. 2 实质上是承压强度设计

值的降低系数。计算 N~ 时，仍应采用本标准表 4. 4. 6 中的承压

强度设计值。

11. 4. 5 当构件的节点处或拼接接头的一端，螺栓（包括普通螺

栓和高强度螺栓）或例钉的连接长度 l1 过大时，螺栓或锄钉的

受力很不均匀，端部的螺栓或例钉受力最大，往往首先破坏，并

将依次向内逐个破坏。因此规定当 l1 > l5d。时，应将承载力设
计值乘以折减系数。

11. 5 紧固件连接构造要求

11. 5. 1 本条与现行行业标准《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

程》 JGJ 82 的规定基本一致。对普通螺栓的孔径 d。做出补充规

定，并提出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可采用大圆孔和槽孔。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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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只有采用标准孔时，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的极限状态

可转变为承压型连接，对于需要进行极限状态设计的连接节点尤

其需要强调这一点。

11. 5. 2 本条是基于例接结构的规定而统一用之于普通螺栓和高

强度螺栓，其中高强度螺栓是经试验研究结果确定的，现将表

11. 5. 2 的取值说明如下：

1 紧固件的最小中心距和边距。

1）在垂直于作用力方向：

①应使钢材净截面的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钢材的承压

强度；

②尽量使毛截面屈服先于净截面破坏；

③受力时避免在孔壁周围产生过度的应力集中；

④施工时的影响，如打例时不振松邻近的例钉和便于

拧紧螺帽等。

2）顺内力方向，按母材抗挤压和抗剪切等强度的原则

而定：

①端距 2d。是考虑钢板在端部不致被紧固件撕裂；

②紧固件的中心距，其理论值约为 2.5d，考虑上述

其他因素取为 3do 。

2 紧回件最大中心距和边距。

1）顺内力方向：取决于钢板的紧密贴合以及紧固件间钢

板的稳定；

2）垂直内力方向：取决于钢板间的紧密贴合条件。

11. 5. 3 本条为原规范第 8. 3. 6 条。防止螺栓松动的措施中除采

用双螺帽外，尚有用弹簧垫圈，或将螺帽和螺杆焊死等方法。

11. 5. 4 当摩擦面处理方法相同且用于使螺栓受剪的连接时，从

单个螺栓受剪的工作曲线（图 1日可以看出：当以曲线上的

“1”作为连接受剪承载力的极限时，即仅靠板叠间的摩擦阻力传

递剪力，这就是摩擦型的计算准则。但实际上此连接尚有较大的

承载潜力。承压型高强度螺栓是以曲线的最高点“3”作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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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极限，因此更加充分利用了螺栓的承载能力。由于承压型

连接和摩擦型连接是同一高强度螺栓连接的两个不同阶段，因此

可将摩擦型连接定义为承压型连接的正常使用状态。另外，进行

连接极限承载力计算时，承压型连接可视为摩擦型连接的损伤极

限状态。

3 

v 

图 15 单个螺栓受剪时的工作曲线

因高强度螺栓承压型连接的剪切变形比摩擦型的大，所以只

适于承受静力荷载或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中。另外，高强度

螺栓承压型连接在荷载设计值作用下将产生滑移，也不宜用于承

受反向内力的连接。

11. 5. 5 本条为原规范第 8. 3. 7 条。主要原因是型钢的抗弯刚度

大，用高强度螺栓不易使摩擦面贴紧。

11. 5. 6 根据实践经验，允许在组合构件的缀条中采用 1 个螺栓

（或佛钉）。某些塔梳结构的腹杆已有用 1 个螺栓的。

因撬力很难精确计算，故沿杆轴方向受拉的螺栓（例钉）连

接中的端板（法兰板），应采取构造措施（如设置加劲肋等）适

当增强其刚度，以免有时撬力过大影响紧固件的安全。

11. 6 销轴连接

11. 6. 1 本节所有条文均为新增条文。结构工程中的销轴常用

Q235 或 Q345 等结构用钢，也有用 45 号钢、 35CrMo 和 40C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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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结构常用钢材。现行国家标准《销轴》 GB/T 882 对公称直径

3mm～lOOmm 的销轴作了规定。结构工程中荷载较大时需要用

到直径大于 lOOmm 的销轴，目前没有标准的规格。也没有像精

制螺栓这样的标准规定销轴的精度要求。因此设计人员在设计文

件中应注明对销轴和耳板销轴孔精度、表面质量和销轴表面处理

的要求。

对于非结构常用钢材按本标准 4. 1. 5 条规定的原则确定设计

强度指标。

11. 6. 2 本条连接耳板的构造要求除宽厚比外，其余是参考美国

标准 ANSI/AISC 360-05 Specification for Structural Steel Build

ing 给出。宽厚比要求主要是考虑避免连接耳板端部平面外失稳

而提出的。

11. 6. 3 、 11. 6. 4 这两条规定了销轴与连接板的计算。

销轴连接中耳板可能进入四种承载力极限状态（图 16 ）。

(a）耳板净截面受拉 (b）耳板端部劈开

(c）耳板端部受剪 (d）耳板面外失稳

图 16 销轴连接中耳板四种承载力极限状

1 耳板净截面受拉

美国标准 ANSI/AISC 360-05Specification for 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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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 Building 、欧洲标准 EN 1993-1-8: 2005 和我国行业标准

《公路桥涵钢结构及木结构设计规范》 JTJ 025-86 计算耳板净截

面的受拉承载力可分别表达如下：

1) ANSI/ AISC360-05: 

σ ＝＝＝ _li_ζ0. 75 f11 (45) 
2theff 飞 J u 

2) EN1993-1-8: 2005: 

N 三三 f (46) 
d。／3)

3）《公路桥涵钢结构及木结构设计规范》 JTJ 025-86 : 

σ ＝＝＝ ki Ji 三三 f
2th 

(47) 

式中：走1===1.4 。

若用美国标准构造要求假定销轴连接的几何尺寸然后分别按

美国标准和欧洲标准计算耳板净截面的抗拉承载力，发现两者相

差很大，前者约为后者的 1. 2～4 倍。根据我国钢结构构件弹性

设计极限状态的含义并考虑耳板净截面处应力分布不均匀性，我

们参考欧洲标准并同时参考美国标准最大有效计算宽度提出本标

准的计算公式。与我国行业标准《公路桥涵钢结构及木结构设计

规范》 JTJ 025 - 86 比较，本标准计算公式对应于走1 === 1. 33 

~ 1. 54 

2 耳板端部劈开强度计算

美国标准 ANSI/AISC 360-05 没有耳板端部劈开强度计算公

式。但通过构造要求可有：

G > tbeff （盼
1）参考 ASME 2006 定义的公式可表达成：

N r 
σ ＝＝＝ < f (49) 

0.92b 飞 J
t (l. 13α＋） 

1 +b/do 

2）参考欧洲标准 EN 1993 - 1- 8: 2005 计算耳板端部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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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a 的公式，可表达成：

N r 
ζ f (50) z I 2~o ）飞 J

ti a 一－一一 l

3）参考《公路桥涵钢结构及木结构设计规范》 JTJ 025 一

86 可表达成：

σ ＝是2~ζf (51) 

式中：走2 ==2 。

我们用式（49）、式（50）试算，结果若满足式（50）则一

般均能满足式（49）。本标准采纳式（50），与我国行业标准 JTJ

025 - 86 比较，对应于是2==1. 65～2.08 。

3 耳板端部受剪承载力计算

美国标准 ANSI/AISC 360-05 : 

N r f (52) 
2t （α 十 d。／2）、 J

本标准根据两个受剪面实际尺寸，则：

N r fv (53) τ － ZiZ 、 j

4 耳板面外失稳

在净截面抗拉强度计算中规定了有效宽度 be££ == 2t + 16 ，一
般能满足 be££ 《钉， ASME 有关文献表明，当 be££ 《 4t 时不会发

生耳板面外失稳。

11. 7 钢管法兰连接构造

11. 7. 1 当钢管直径较大时，法兰板一般采用环状，钢管与环板

的连接应采用双面角焊缝；当钢管直径较小时，法兰板也可采用

整板，当钢管与法兰板的连接采用单面角焊缝时，必须设置加劲

肋。一般钢管法兰连接均需设置加劲肋。

另外，加劲板应保持平面稳定。焊缝尽量避免三向交汇。

11. 7. 2 法兰连接的用钢量较大，为提高连接效率，减少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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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宜采用高强度螺栓并尽量使螺栓贴紧管壁。

11. 7. 3 一般钢管内壁不作防腐蚀处理的方法为涂料防腐蚀或热

喷镑铝复合涂层防腐蚀，两端作气密性封闭后内部不涂防腐蚀

层，亦可防腐。热浸镀铸防腐蚀时，内外同浸镑，封闭后浸铸易

爆裂，故不应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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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节点

12.1 一般规定

12. 1. 1 随着钢结构的迅速发展，节点的形式与复杂性也大大增

加，本章给出了典型钢结构节点的设计原则与设计方法。

12. 1. 2 节点的安全性主要决定于其强度与刚度，应防止焊缝与

螺栓等连接部位开裂引起节点失效，或节点变形过大造成结构内

力重分配。

12. 1. 3 应通过合理的节点构造设计，使结构受力与计算简图中

的刚接、饺接等假定相一致，节点传力应顺畅，尽量做到相邻构

件的轴线交汇于一点。

12. 1. 4 本标准未明确给出设计方法的特殊节点应通过有限元分

析确定其承载力。由于对节点安全性的影响因素很多，经验往往

不足，故新型节点宜通过试验验证其承载力。当采用有限元法计

算节点的承载力时，一般节点允许局部进入塑性，但应严格控制

节点板件、侧壁的变形量。重要节点应保持弹性。

12. 1. 5 节点设计应考虑加工制作、交通运输、现场安装的简单

便捷，便于使用维护，防止积水、积尘，并采取有效的防腐、防

火措施。

12.2 连接板节点

12. 2. 1 本条基本沿用原规范第 7. 5. 1 条。连接节点处板件在

拉、剪共同作用下的强度计算公式是根据我国对双角钢杆件和架

节点板的试验研究中拟合出来的，它同样适用于连接节点处的其

他板件，如本标准中图 12. 2. 10 

试验的精架节点板大多数是弦杆和腹杆均为双角钢的 K形

节点，仅少数是竖杆为工字钢的 N 形节点。抗拉试验共有 6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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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式的 16 个试件。所有试件的破坏特征均为沿最危险的线

段撕裂破坏，即图 17 中的 BA-AC-CD 二折线撕裂，其中

AB 、 CD 与节点板的边界线基本垂直。

Nco 

NAC 

NAB 

图 17 节点板受拉计算简图

本标准式（12. 2. 1-1）的推导过程如下：

在图 17 中，沿 BACD撕裂线割取自由体，由于板内塑性区

的发展引起的应力重分布，假定在破坏时撕裂面上各线段的应力

正在线段内均匀分布且平行于腹杆轴力，当各撕裂段上的折算应

力同时达到抗拉强度 fu 时，试件破坏。根据平衡条件并忽略很

小的M和 V，则：

~ N. == ~a~· l· • t == N 

式中 li 为第 i 撕裂段的长度， t 为节点板厚度。设α 为第 i 段撕裂

线与腹杆轴线的夹角，则第 i 段撕裂面上的平均正应力矶和平均

剪应力 τi 为：

' . N. 
σi ＝＝ σi Slllαi ＝＝一一 Slllαz

lit 

, N1 
τi ＝＝ σi cosα － == 一一二 cosαi

l lit 

爪I
σ时二Ja7 + 3τ？＝去Jsin2αi +3co白， =ft/I 十 2co白i 三三儿

N· ~ l l-tf .. 
飞Jl + 2cos2αi .., -

令号＝＝ 1/ Jl 十 2cos2αi 则：

Ni 三三 11Jitfu 三三 1/iAifu 

95 



~ Ni == ~ 1/iAif u 二三 Nu (54) 

按极限状态设计法，即：~ 1/iAif > N

式中： f一一节点板钢材的强度设计值（N/mm2);

N一一斜腹杆的轴向内力设计值（N);

人一一为第 i 段撕裂面的净截面积（mm2 ）。

式（54）符合破坏机理，其计算值与试验值之比平均为

87. 5% ，略偏于安全且离散性较小。

12.2.2 考虑到析了架节点板的外形往往不规则，用本标准式

( 12. 2. 1-1）计算比较麻烦，加之一些受动力荷载的衍架需要计

算节点板的疲劳时，该公式更不适用，故参照国外多数国家的经

验，建议对析了架节点板可采用有效宽度法进行承载力计算。所谓

有效宽度即认为腹杆轴力 N将通过连接件在节点板内按照某一

个应力扩散角度传至连接件端部与N 相垂直的一定宽度范围内，

该一定宽度即称为有效宽度 be 。

在试验研究中，假定 be 范围内的节点板应力达到儿，并令

betJ u ==Nu (Nu 为节点板破坏时的腹杆轴力），按此法拟合的

结果：

当应力扩散角。＝＝ 27。时精确度最高，计算值与试验值的比

值平均为 98. 9% ；当 e == 30。时此比值为 106. 8%。考虑到国外

多数国家对应力扩散角均取 30。，为与国际接轨且误差较小，故

亦建议取。＝＝30。。

有效宽度法计算简单，概念清楚，适用于腹杆与节点板的多

种连接情况，如侧焊、围焊和佛钉、螺栓连接等（当采用钢钉或

螺栓连接时， be 应取为有效净宽度）。

当析了架弦杆或腹杆为 T 型钢或双板焊接 T 形截面时，节点

构造方式有所不同，节点内的应力状态更加复杂，故本标准公式

(12.2.1）和式（ 12. 2. 2）均不适用。

用有效宽度法可以制作腹杆内力 N 与节点板厚度 t 的关系

表，我们先制作了 N一主表，反映了影响有效宽度的斜腹杆连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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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肢宽度 b 和侧焊缝焊脚尺寸 hn 、 hf2 的作用，因而该表比以往

的 N-t 表更精确。但由于表形较复杂且参数 b 和 hf 的可变性较

大，使用不便。为方便设计，便在 l子 L 表的基础上按不同参数
b 

组合下的最不利情况整理出 N-t 包络图（表 12），使该表具有较

充分的依据，而且在常用不同参数 b、 hf 下亦是安全的。

表 12 单壁式椅架节点板厚度选用

析了架腹板内力或＝角形
171~ 291~ 511~ 681~ 911~ 1291~ 1771~ 

屋架弦杆端节点内力 N 三三170
290 510 680 910 1290 1770 3090 

CkN) 

中间节点板厚度 t (mm) 6 8 10 12 14 16 18 20 

表 12 的适用范围为：

1 适用于焊接衍架的节点板强度验算，节点板钢材为

Q235，焊条 E43;

2 节点板边缘与腹杆轴线之间的夹角应不小于 30。；

3 节点板与腹杆周侧焊缝连接，当采用围焊时，节点板的

厚度应通过计算确定；

4 对有竖腹杆的节点板，当 c/t 《 15εk 时，可不验算节点

板的稳定；对元竖杆的节点板，当 c/t 《 10εk 时，可将受压腹杆

的内力乘以增大系数 1. 25 后再查表求节点饭厚度，此时亦可不

验算节点极的稳定；式中 c 为受压腹杆连接股端面中点沿腹杆轴

线方向至弦杆的净距离。

对于表 12 中的单壁式和架节点，支座节点板的厚度宜较中

间节点板增加 2mm。

12.2.3 参照国外研究资料，补充了净截面计算时孔径扣除尺寸

要求和修改了多排螺栓时应力扩散角的取值。本条为和架节点板

的稳定计算要求。

1 共做了 8 个节点板在受压斜腹杆作用下的试验，其中有

无竖腹杆的各 4 个试件。试验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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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节点板自由边长度 lf 与其厚度 t 之比 ldt > 60εk 时，
节点板的稳定性很差，将很快失稳，故此时应沿自由

边加劲。

2）有竖腹杆的节点板或 ldt 《 60εk 的无竖腹杆节点板在

斜腹杆压力作用下，失稳均呈 BA-AC-CD 三折线

屈折破坏，其屈折线的位置和方向，均与受拉时的撕

裂线类同。

3）节点板的抗压性能取决于 c/t 的大小 Cc 为受压斜腹杆

连接肢端面中点沿腹杆轴线方向至弦杆的净距， t 为节

点板厚度）。在一般情况下， c/t 愈大，稳定承载力

愈低。

对有竖腹杆的节点板，当 c/t 《 15εk 时，节点板的抗压极限

承载力 NR,c 与抗拉极限承载力 NR,t 大致相等，破坏的安全度相

同，故此时可不进行稳定验算。当 cit> 15εk 时， NR,c<NR,t ，应

按本标准附录 F 的近似法验算稳定；当 c/t > 22εk 时，近似法算
出的计算值将大于试验值，不安全，故规定 c/t ~二 22εk 。

对无竖腹杆的节点板， NR,c <NR,t ，故一般都应该验算稳定，

当 c/t > 17. 5ck 时，节点板用近似法的计算值将大于试验值，不

安全，故规定 c/t 《 17. 5ck 。

4) ldt>60εk 的无竖腹杆节点板沿自由边加劲后，在受

压斜腹杆作用下，节点板呈 BA-AC 两折线屈折，这

是由于 CD 区因加劲加强后，稳定承载力有较大提高

所致。但此时 NR,c < NR,t ，故仍需验算稳定，不过仅

需验算 BA 区和AC 区而不必验算CD 区而已。

2 本标准附录 F所列和架节点板在斜腹杆轴压力作用下的

稳定计算公式是根据 8 个试件的试验结果拟合出来的。根据破坏

特征，节点板失稳时的屈折线主要是 BA-AC-CD 三折线形

（见本标准附录 G 图 G. 0. 1）。为计算方便且与实际情况基本相

符，假定 BA 平行于弦杆， CD l_ BA 。

从试验可知，在斜腹杆轴压力 N作用下，节点板内存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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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受压区，即 E互区 CFBGHA 板件）、 AC 区 CAIJC 板件）和

百7 区 CCKMP 板件）。当其中某一个受压区先失稳后，其他各

区立即相继失稳，因此有必要对三个区分别进行验算。其中 AC

区往往起控制作用。

计算时要先将腹杆轴压力 N 分解为三个平行分力各自作用

于三个受压区屈折线的中点。平行分力的分配比例假定为各屈折

线段在有效宽度线（在本标准附录 G 图 G. o. 1 中为 AC 的延长

线）上投影长度 bi 与 2仇的比值。然后再将此平行分力分解为垂

直于各屈折线的力 Ni ；凡应小于或等于各受压区板件的稳定承

载力。而受压区板件则可假定为宽度等于屈折线长度的钢板，按

轴压构件计算其稳定承载力。铜板长度取为板件的中线长度 Ci'

计算长度系数经拟合后取为 0.8 ，长细比，t ＝＝年＝＝ 0. 8ci == 
t/VT玄

2. 77 f- 。

这样各受压板区稳定验算的表达式为：

b1 
B生区： Ni (NBA) == 7 I b2 十 b3 Nsin81 < l1 Up1f 

b1 
AC 区： Nz CNAc) == , 1 bz +b3 N < l2kp2f

b1 
CD 区： N3 CNcn) == , 1 , 1 , Ncos81 < l3kp3f

其中 l1 、 l2 、 ［3 分别为各区屈折线 B生、 AC 、 CD 的长度； b1 、

b2 、 b3 为各屈折线在有效宽度线上的投影长度μ 为板厚；¢为各

受压板区的轴压稳定系数，按人计算。

对 ldt> 60εk 且沿自由边加劲的无竖腹杆节点板失稳时，一

般呈岛生－AC 两屈折线屈曲，显然，在 CD 区因加劲后其稳定

承载力大为提高，已不起控制作用，故只需用上述方法验算岛生

区和AC 区的稳定。

用上述拟合的近似法计算稳定的结果表明，试件的极限承载

力计算值 NR,c 与试验值 N~， c 之比平均为 85% ，计算值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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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3 为了尽量缩小稳定计算的范围，对于无竖腹杆的节点板，

我们利用国家标准图集《梯形钢屋架》 05G511 和《钢托架》

05G513 中的 16 个节点，用同一根斜腹杆对节点板做稳定和强度

计算，并进行对比以达到用强度计算的方法来代替稳定计算的目

的。对比结果表明：

当 c/t《 10εk 时，大多数节点的川大于 0. 9N~ C陀、 N；为节

点板的稳定和强度计算承载力），仅少数节点的 N~ == (0. 83 ~ 
0. 9）町，此时的斜腹杆倾角。1 大多接近 60。，这说明。1 的大小对

稳定承载力的影响较大。

因为强度计算时的有效宽度 be ＝＝ 互c+czfl +zf2)tan30。，而稳

定计算中假定斜腹杆轴压力 N分配的有效宽度 ~bi ＝＝ 瓦 ＝＝ AC十

(lfl 十 lf2 ) sin81 cos81 （式中 lfl 、“为斜腹杆两侧角焊缝的长度）。当

。1 == 60。或 30。时， sin81 cos81 == 0. 433 ，与 tan30。（ ==O. 577）相差

最大，此时的稳定计算承载力亦最低。设AC== k(lfl 十 lf2 ） ，经统

计，走勾 0.356 ，因此当 81 == 60。或 30。时的反、 be 值分别为：

b: == (k + 0. 433) (lfl + lf2) == 0. 789(lfl + lf2) 

be == （走十 0. 577) (lfl 十 lf2) = 0. 933 (lfl + lf2) 

由本标准附录 G 式 CG.0.2-2），则 N~ == l2txp2fCb1 + b2 十

b3) /b2 

l2 == b2 ' b1 + b2 + b3 = b: 

N~ == b:tf1ψ2 

当 c/t == 10 时， ,1=27.71 ，伊2 = 0. 94 (Q235 钢）和 0.91

(Q420 钢），这样，稳定承载力计算值M 与受拉计算抗力 N；之

比为：

N~ _ b:tf cp2 _ 0. 789 . 944 （或 0. 910)~ 0. 798 ~ 0.770, 
N~ bet! 

平均为 o. 7840 

因此对无竖腹杆的节点板，当 c/t 二 10εk 且 30。《的《 60°

时，可将按强度计算［公式（54）］的节点板抗力乘以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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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84 作为稳定承载力。考虑到稳定计算公式偏安全近 15% ，故

可将折减系数取为 0. 8 (0. 8/0. 784==1. 020），以方便计算。

当然，必要时亦可专门进行稳定计算，若 c/t > 10εk 时，则
应按近似公式计算稳定。

12.2.5 本条为新增条文。根据试验研究，在节点板板件（或梁

翼缘）拉力作用下，柱翼缘有如两块受线荷载作用的三边嵌固板

ABCD 、 A'B'C'D' C见图 18），拉力在柱翼缘板的影响长度为 ρ

～ 12儿，每块板所能承受的拉力可近似取为 3. 5fyc珑，两嵌固边之

间 er＇范围的受拉板（或梁翼缘）屈服，因此板件（或梁翼缘）

传来拉力平衡式为：

2 × 3. 5t~Jy,c + Jy,pfp (tw 十 2s) == T (55) 

引人有效宽度 be 概念，令：

be鸟儿，p == T (56) 

即可化为：

川［7 括：；＋ Ctw +2ο ］＝ be儿山 川
／曰
, .........… 

brc 

Al BllllB' 

43 

DI CllllC' ID' 

-
EEE

--
v 

aEEE

--
7 

··EA·V -EI·v ·- ..... 
, 

T 
a-a 

门
μ

图 18 柱翼缘受力示意

1一荷载； T一拉力； P一影响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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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 7ktc 十九 ＋ 2s (58) 

走＝生乒正 (59) 
tpf川

式（ 58）即是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Eurocode-3 (BS EN1993 - 1-8: 2005）中采用的板件

或工字形、 H 形截面梁的翼缘与工字形、 H 形截面的未设水平

加劲胁的柱相连，形成 T 形接合时，板件或梁的翼缘的有效宽

度计算公式。考虑到柱翼缘中间和两侧部分刚度不同，难以充分

发挥共同作用，翼缘承担的部分应有所折减，为安全起见，同时

与本标准第 12.3.4 条翼缘受拉情况公式建立条件（考虑了 0.8

折减系数）协调，系数 7 改为 5，这样与按有限元模拟加载试验

所得结果较为接近。

12.2.6 本条沿用原规范第 8.4.6 条、第 8. 2. 11 条，取消了角

钢的 L形围焊。在析了架节点处各相互杆件连接焊缝之间宜留有

一定的净距，以利施焊且改善焊缝附近钢材的抗脆断性能。本条

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对节点处相邻焊缝之间的最小净距作出了具

体规定。管结构相贯连接节点处的焊缝连接另有较详细的规定

（见本标准第 13.2 节），故不受此限制。

围焊中有端焊缝和侧焊缝，端焊缝的刚度较大，弹性模量

E~ 1. 5 × 106 ；而侧焊缝的刚度较小， E～（0. 7～ 1）× 106 ，所

以在弹性工作阶段，端焊缝的实际负担要高于侧焊缝；但围焊试

验中，在静力荷载作用下，届临塑性阶段时，应力渐趋于平均，

其破坏强度与仅有侧焊缝时差不多，但其破坏较为突然且塑性变

形较小。此外，从国内外几个单位所做的动力试验证明，就焊缝

本身来说围焊比侧焊的疲劳强度高，国内某些单位曾在和架的加

固中使用了围焊，效果亦较好。但从“焊接析了架式钢吊车梁下弦

及腹杆的疲劳性能”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当腹杆端部采用围焊

时，对析了架节点板受力不利，节点板有开裂现象，故建议在直接

承受动力荷载的和架腹杆中，节点板应适当加大或加厚。鉴于上

述情况，本标准规定：宜采用两面侧焊，也可用三面围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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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焊的转角处是连接的重要部位，如在此处熄、火或起落弧会

加剧应力集中的影响，故规定在转角处必须连续施焊。

12.3 梁柱连接节点

12. 3. 1 、 12.3.2 这两条为新增条文。

12.3.3 原规范以及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节点域计算公式，系参考日本 AIJ-ASD 的规定给出。

AIJ-ASD 的节点域承载力验算公式，采用节点域受剪承载力提

高到 4/3 倍的方式，以考虑略去柱剪力（一般的框架结构中，略

去柱端剪力项，会导致节点域弯矩增加约 1. 1 倍～ 1. 2 倍）、节

点域弹性变形占结构整体的份额小、节点域屈服后的承载力有所

提高等有利因素。鉴于节点域承载力的这种简化验算已施行了

10 多年，工程师已很习惯，故条文未改变其形式，只是根据最

新资料和具体情况作一些修正。

节点域的受剪承载力与其宽厚比紧密相关。 AU 《钢结构接

合部设计指针》介绍了受剪承载力提高系数取 4/3 的定量评估。

定量评估均基于试验结果，并给出了试验的范围。据核算，试验

范围的节点域受剪正则化宽厚比λn 上限为 0. 52。鉴于本标准中

An,s ==O. 8 是腹板塑性和弹塑性屈曲的拐点，此时节：点域受剪承

载力已不适宜提高到 4/3 倍。为方便设计应用，本次修订把节点

域受剪承载力提高到 4/3 倍的上限宽厚比确定为 An,s == 0. 6 ；而

在 0.6＜ λω 《0.8 的过渡段，节点域受剪承载力按 An,s 在 Jv 和

4/3/v 之间插值计算。

参考日本 AU-LSD，轴力对节点域抗剪承载力的影响在轴压

比较小时可略去，而轴压比大于 0.4 时，则按屈服条件进行

修正。

0. 8< An,s < 1. 2 仅用于门式刚架轻型房屋等采用薄柔截面的

单层和低层结构。条文中的承载力验算式的适用范围为 0.8

<An,s < 1. 4，但考虑到节点域腹板不宜过薄，故节点域A川的上

限取为 1. 2。同时，由于一般情况下这类结构的柱轴力较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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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节点域受剪承载力的影响可略去。如轴力较大，则可按板件局

部稳定承载力相关公式采用飞／1- N/(Ao-c) （σer 为受压临界应力）

系数对节点域受剪承载力进行修正。但这种修正比较复杂，宜采

用在节点域设置斜向加劲肋加强的措施。

12.3.4 梁与柱刚性连接时，如不设置柱腹板的横向加劲肋，对

柱腹板和翼缘厚度的要求是：

1 在梁受压翼缘处，柱腹板的厚度应满足强度和局部稳定

的要求。公式（12. 3. 4-1）是根据梁受压翼缘与柱腹板在有效宽

度 be范围内等强的条件来计算柱腹板所需的厚度。计算时忽略了

柱腹板轴向（竖向）内力的影响，因为在主框架节点内，框架梁

的支座反力主要通过柱翼缘传递，而连于柱腹板上的纵向梁的支

座反力主要通过柱翼缘传递，而连于柱腹板上的纵向梁的支座反

力一般较小，可忽略不计。日本和美国均不考虑柱腹板竖向应力

的影响。

公式（ 12. 3. 4-2）是根据柱腹板在梁受压翼缘集中力作用下

的局部稳定条件，偏安全地采用的柱腹板宽厚比的限值。

2 柱翼缘板按强度计算所需的厚度 tc 可用本标准公式

(12. 3. 4-4）表示，此式源于 AISC，其他各国亦沿用之。现简要

推演如下（图 19):

a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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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柱翼缘在拉力下的受力情况

1一线荷载 T; T一拉力； P一影响长度



在梁受拉翼缘处，柱翼缘板受到梁翼缘传来的拉力 T == 

A£1fb (Aft 为梁受拉翼缘截面积，人为梁钢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T 由柱翼缘板的三个组成部分承担，中间部分（分布长度为 m)

直接传给柱腹板的力为 fctbm，其余各由两侧 ABCD 部分的板件

承担。根据试验研究，拉力在柱翼缘板上的影响长度 ρ 勾 12tc'

并可将此受力部分视为三边固定一边自由的板件，在固定边将因

受弯而形成塑性绞。因此可用屈服线理论导出此板的承载力设计

值为 ρ ＝＝ C1fct~ ，式中 C1为系数，与几何尺寸 ρ、 h 、 q 等有关。

对实际工程中常用的宽翼缘梁和柱， C1==3. 5 ～ 5.0，可偏安全

地取 ρ ＝＝ 3. 5Jct~ 。这样，柱翼缘板受拉时的总承载力为： 2 ×

3. 5fct~ + fctbm。考虑到翼板中间和两侧部分的抗拉刚度不同，
难以充分发挥共同工作，可乘以 0.8 的折减系数后再与拉力 T

相平衡：

0. 8(7 Jct~ ＋ fctbm） 二三 A£tfb

• t"--1生b_ { 1. 05 _ fctbm) 
c ：：：：：：－－：；付 7Jc γ “ A£1fb J 

fctbm _ fctbm _ fem 
在上式中 A 一 一一一， m/bb 愈小， le 愈大。按统

A£tf b bbtbf b bbf b 

计分析， fcm/(bbfb ） 的最小值约为 0. 15 ，以此代入，即得 le 二三

。叫半，即 tc ~ 0. 4）半。
12.3.6 本条为新增条文，由于端板连接施工方便、做法简单、

施工速度较快、受弯承载力和刚度大，在实际工程中应用较多，

故此在本次修订中增加了对端板连接的梁柱刚性节点的规定。

12.3.7 本条为新增条文，具体规定了端板连接节点的连接方

式，并规定了对高强螺栓设计与施工方面的要求。

12.4 铸钢节点

12. 4. 1 本条为新增条文，铸钢节点主要适用于特殊部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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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重点部位，其节点形式多种多样。

12.4.2 本条为新增条文，根据铸钢材料的特点，可以采用第四

强度理论进行节点极限承载力计算。

12.4.3 本条为新增条文，铸钢节点的有限元分析应采用实体单

元，径厚比不小于 10 的部位可采用板壳单元。作用于节点的外

荷载和约束力的平衡条件应与设计内力保持一致，并应根据节点

的具体情况确定与实际相似的边界条件。

铸钢节点属于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节点试验：设计或建

设方认为对结构安全至关重要的节点； 8 度、 9 度抗震设防时，

对结构安全有重要影响的节点；铸钢件与其他构件采用复杂连接

方式的节点。铸钢节点试验可根据需要进行验证性试验或破坏性

试验。试件应采用与实际铸钢节点相同的加工制作参数。验证性

试验的荷载值不应小于荷载设计值的 1. 3 倍，根据破坏性试验确

定的荷载设计值不应大于试验值的 1/2 。

12.4.4 本条为新增条文，非焊接结构用铸钢节点的材料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GB/T 11352 的要求，

焊接结构用铸钢节点的材料应具有良好的可焊性，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焊接结构用铸钢件》 GB/T 7659 的要求。铸钢节点与构

件母材焊接时，在碳当量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可按与构件母材相

同技术要求选用相应的焊条、焊丝与焊剂，并应进行焊接工艺

评定。

12. 4. 5 根据铸造工艺的特点，提出对铸钢节点外形、壁厚等几

何尺寸方面的要求。

12.4.6 提出对铸钢节点铸造质量、热处理工艺与容许误差等方

面的要求。

12.5 预应力索节点

本节所有条文均为新增条文，包括了预应力索张拉节点、锚

固节点与转折节点三种节点形式，分别对其计算分析要点、构造

要求以及施工性能做出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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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 本条规定主要针对钢结构中允许预应力索滑动时的情

况，不适用于大跨度空间结构环向索与径向索不允许滑动的索夹

节点等情况。

12.6 支座

12. 6. 1 对工程中最常用的平板支座的设计作出了具体规定。

从钢材小试件的受压试验中看到，当高厚比不大于 2 时，一

般不会产生明显的弯扭现象，应力超过屈服点时，试件虽明显缩

短，但压力尚能继续增加。所以突缘支座的伸出长度不大于 2 倍

端加劲肋厚度时，可用端面承压的强度设计值 fee进行计算。否

则，应将伸出部分作为轴心受压构件来验算其强度和稳定性。

12.6.2 本条沿用原规范第 7. 6. 2 条，弧形支座在目前应用比较

多，辐轴支座目前仍有应用。

12.6.3 本条沿用原规范第 7.6.3 条。

12. 6. 4 本条在沿用原规范第 7.6.5 条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关具体

规定。橡胶支座有板式和盆式两种，板式承载力小，盆式承载力

大，构造简单，安装方便。盆式橡胶支座除压力外还可承受剪

力，但不能承受较大拔力，不能防震，容许位移值可达 150mm。

但橡胶易老化，各项指标不易确定且随时间改变。

12.6.5 本条为原规范第 7. 6. 4 条的修改和补充。万向球形钢支

座和新型双曲型钢支座可分为固定支座和可移动支座，其计算方

法按计算机程序进行。在地震区则可采用相应的抗震、减震支

座，其减震效果可由计算得出，最多能降低地震力 10 倍以上。这

种支座可承受压力、拔力和各向剪力，其抗拔力可达 20000kN。

12.7 柱脚

I 一般规定

12. 7. 1 刚接柱脚按柱脚位置分为外露式、外包式、埋入式和插

入式四种。四种柱脚的适用范围主要与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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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 99 的有关规定相协调，同时参考了

国内相关试验研究以及多年来的工程实践总结。

II 外露式柱脚

12.7.4 按我国习惯，柱脚锚栓不考虑承受剪力，特别是有靴梁

的锚栓更不能承受剪力。但对于没有靴梁的锚栓，国外有两种意

见，一种认为可以承受剪力，另一种则不考虑（见 G. BALLIO, 

F. M. MAZZOLANI 著《钢结构理论与设计》，冶金部建筑研究

总院译， 1985 年 12 月）。另外，在我国亦有资料建议，在抗震

设计中可用半经验半理论的方法适当考虑外露式钢柱脚（不管有

无靴梁）受压侧锚栓的抗剪作用，因此条文中采用“不宜”。至

于摩擦系数的取值，现在国内外已普遍采用 0.4，故列入。

12.7.5 柱脚锚栓的工作环境变化较大，露天和室内工作的腐蚀

情况不尽相同，对于容易锈蚀的环境，锚栓应按计算面积为基准

预留适当腐蚀量。

12.7.6 本条主要是根据工程实践经验总结，对外露式柱脚的设

计和构造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非受力锚栓宜采用 Q235B 钢制成，锚栓在混凝土基础中的

锚固长度不宜小于直径的 20 倍。当锚栓直径大于 40mm 时，锚

栓端部宜焊锚板，其锚固长度不宜小于直径的 12 倍。

皿 外包式柱脚

12.7.7 外包式柱脚属于钢和混凝土组合结构，内力传递复杂，

影响因素多，目前还存在一些未充分明晰的内容。因此，诸如各

部分的形状、尺寸以及补强方法等构造要求较多。

混凝土外包式柱脚的钢柱弯矩（图 20），大致上外包柱脚顶

部钢筋位置处最大，底板处约为零。在此弯矩分布假定下所对应

的承载机构如图 21 所示。也即在外包混凝土刚度较大且充分配

置顶部钢筋的条件下，主要假定外包柱脚顶部开始从钢柱向混凝

土传递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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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式柱脚典型的破坏模式（图 22）有：钢柱的压力导致

顶部混凝土压坏；外包混凝土剪力引起的斜裂缝；主筋在外包混

凝土锚固区破坏；主筋弯曲屈服。
V一－n+寸1 v-

钢筋混凝土

顶部钢筋

图 20 外包式柱脚的弯矩 图 21 计算简图

图 22 外包式柱脚的主要破坏模式

其中，前三种破坏模式会导致承载力急剧下降，变形能力较

差。因此外包混凝土顶部应配置足够的抗剪补强钢筋，通常集中

配置 3 道构造箍筋，以防止顶部混凝土被压碎和保证水平剪力传

递。外包式柱脚箍筋按 lOOmm 的间距配置，以避免出现受剪斜

裂缝，并应保证钢筋的锚固长度和混凝土的外包厚度。

随外包柱脚加高，外包混凝土上作用的剪力相应变小，但主

筋锚固力变大，可有效提高破坏承载力。外包混凝土高度通常取

柱宽的 2. 5 倍及以上。

综上所述，钢柱向外包混凝土传递内力在顶部钢筋处实现，

因此外包混凝土部分按钢筋混凝土悬臂梁设计（图 23）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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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式柱脚的计算概念图

外包混凝土尺寸较大时，放大柱脚底板宽度，柱外侧配置

锚栓，可按这些锚栓承担一定程度的弯矩来设计外包式柱脚，

其传力机构如图 24 所示，此时底板下部轴力和弯矩可分开处

理。简言之，轴力由底板直接传递至基础，对于弯矩，受拉侧

纵向钢筋和锚栓看作受拉钢筋，用柱脚内力中减去锚栓传递部

分的弯矩。

图 23

l MRc [Afso1tl 
l M. l 

外包式柱脚地脚螺栓的计算方法

柱脚受拉时，当在弯矩较小的钢柱中性轴附近追加设置锚栓

时，较为简便的设计方法是由锚栓承担拉力。

外包式柱脚的柱底钢板可根据计算确定，但其厚度不宜小于

16mm；锚栓直径规格不宜小于 M16，且应有足够的锚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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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埋入式柱脚

12.7.8 将钢柱直接埋入混凝土构件（如地下室墙、基础梁等）

中的柱脚称为埋入式柱脚（图 25);

而将钢柱置于混凝土构件上又伸出

钢筋，在钢柱四周外包一段钢筋混

凝土者为外包式柱脚，亦称为非埋

入式柱脚。这两种柱脚常用于多、

高层钢结构建筑物。本条规定与现

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

技术规程》 JGJ 99 以及《钢骨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程》 YB 9082 中相类 图 25 埋入式柱脚

似的构造要求相协调。 1 加劲肋； 2 栓钉； 3一钢筋

研究表明，栓钉对于传递弯矩 混凝土基础

和剪力没有支配作用，但对于抗拉，由于栓钉受剪，能传递内

力。因此对于有拔力的柱，规定了宜设栓钉的要求。

12. 7. 9 柱脚边缘混凝土的承压应力主要依据钢柱侧面混凝土受

压区的支承反力形成的抗力与钢柱的弯距和剪力平衡，便可得出

钢柱与基础的刚性连接的埋入深度以及柱脚边缘混凝土的承压应

力小于或等于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的计算式。

v 插入式柱脚
12.7.10 当钢柱直接插入混凝土杯口基础内用二次浇灌层固定

时，即为插入式柱脚（图 26）。近年来，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

和重庆钢铁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均对插入式钢柱脚进行过试验研

究，并曾在多项单层工业厂房工程中使用，效果较好，并不影响

安装调整。本条规定是参照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土建三室于

1991 年 6 月编写的“钢柱杯口式柱脚设计规定”（土三结规 2-

91）提出来的，同时还参考了有关钢管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其

中钢柱插入杯口的最小深度与我国电力行业标准《钢－混凝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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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结构设计规程》 DL/T 5085 -1999 的插入深度比较接近，而国

家建材局《钢管混凝土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 JC JOI - 89 中对插

入深度的取值过大，故未予采用。另外，本条规定的数值大于预

制混凝土柱插入杯口的深度，这是合适的。

对双肢柱的插入深度，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原取为（1/3～

1/2）儿。而混凝土双肢柱为（1/3～2/3）儿，并说明当柱安装采

用缆绳固定时才用 1/3 人。为安全计，本条将最小插入深度改为

0. 5 h 

在原规范第 8.4. 15 条的基础上，增加了单层、多层、高层

和单层厂房双肢格构柱插入基础深度的计算。插入式柱脚是指钢

柱直接插入已浇筑好的杯口内，经校准后用细石混凝土浇灌至基

础顶面，使钢柱与基础刚性连接。柱脚的作用是将钢柱下端的内

力（轴力、弯矩、剪力）通过二次浇灌的细石混凝土传给基础，

其作用力的传递机理与埋入式柱脚基本相同。钢柱下部的弯矩和

剪力，主要是通过二次浇灌层细石混凝土对钢柱翼缘的侧向压力

所产生的弯矩来平衡，轴向力由二次浇灌层的粘结力和柱底反力

承受。钢柱侧面混凝土的支承反力形成的抵抗弯矩和承压高度范

围内混凝土的抗力与钢柱的弯矩和剪力平衡，便可得出保证钢柱

与基础刚性连接的插入深度。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国内对双

he 

工
「气

－｛工
↑
工

•fL 

(a）双股柱脚 （协单肢柱脚

图 26 插入式柱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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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格构柱插入式钢柱脚进行了试验研究，并已在单层工业厂房和

多高层房屋工程得到使用，效果很好。这种柱脚构造简单、节约

钢材、安全可靠。

12. 7. 11 柱脚构造及杯口基础的设计规定主要是工程设计实践

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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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钢管连接节点

13. 1 一般规定

13. 1. 1 本章关于“钢管连接节点”的规定，适用于被连接构件

中至少有一根为圆钢管或方管、矩形管，不包含椭圆钢管与其他

异形钢管，也不含用四块钢板焊接而成的箱形截面构件。

钢管不仅用于椅架、拱架、塔架和网架、网壳等结构，也广

泛用于框架结构，本标准关于框架结构中的钢管连接节点设计与

构造由本标准第 12 章规定。

本章不涉及高周疲劳计算。疲劳计算相关问题由本标准第

16 章规定。

13. 1. 2 限制钢管的径厚比或宽厚比是为了防止钢管发生局部屈

曲。本条规定的限值与国外第 3 类截面（边缘纤维达到屈服，但

局部屈曲阻碍全塑性发展）比较接近。

13. 1. 4 本条沿用原规范第 10. 1. 5 条的一部分。主管上因节间

荷载产生的弯矩应在设计主管和节点时加以考虑。此时可将主管

按连续杆件单元模型进行计算（图 27）。

图 27 元偏心的腹杆端绞接析了架内力计算模型

当节点偏心超过本标准第 13.2. 1 条的规定时，应考虑偏心

弯矩对节点强度和杆件承载力的影响，可按图 28 和图 29 所示模

型进行计算。对分配有弯矩的每一个支管应按照节点在支管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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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弯矩共同作用下的相关公式验算节点的强度，同时对分配有弯

矩的主管和支管按偏心受力构件进行验算。

图 28 节点偏心的腹杆端佼接和架内力计算模型

图 29 节点偏心的腹杆端刚接析了架内力计算模型

13. 1. 5 本条部分沿用原规范第 10. 1. 4 条，根据国外的经验

（参见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Eurocode 

3 1993），钢管结构满足本标准第 5. 1. 5 条第 3 款的规定时，可

忽略节点刚性和偏心的影响，按绞接体系分析析了架杆件的内力，

不满足时， T形节点的刚度判别参见本标准附录 H 的条文说明。

13.2 构造要求

13.2.1 本条沿用原规范第 10. 1. 5 条的一部分及第 10.2. 1 条、

第 10.2.2 条、第 10.2.5 条。本节各项构造规定是用于保证节点

连接的施工质量，从而保证实现计算规定的各种性能。

1 当主管采用冷成型方矩形管时，其弯角部位的钢材受加

工硬化作用产生局部变脆，不宜在此部位焊接支管；另一方面，

如果支管与主管同宽，弯角部位的焊缝构造处理困难，因此支管

宽度宜小于主管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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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接处主管与支管轴线间夹角以及各支管轴线间夹角

不宜小于 30。”的规定是为了保证施焊条件，便于焊根熔透，也

有利于减少尖端处焊缝的撕裂应力。

3 格构式构件在一定条件下可近似按饺接杆件体系进行内

力分析，因此节点连接处应尽可能避免偏心。但当偏心不可避免

（如为使支管间隙满足本条第 6 款要求而调整支管位置）但未超

过式（13.2.1）限制时，在计算节点和受拉主管承载力时，可不

考虑偏心引起的弯矩作用，在计算受压主管承载力时应考虑偏心

弯矩 M== ~N • e （~N 为节点两侧主管轴力之差值）的影响；搭

接型连接时，由于受到搭接率规定的影响（本标准第 13.2.2 条

第 1 款），可能突破式（13. 2. 1）的限制，此时格构式构件（析了

架、拱架、塔架等）可按有偏心刚架进行内力分析。

4 支管端部形状及焊缝形式随支管和主管相交位置、支管

壁厚不同以及焊接条件变化而异，如果不采用精密的机械加工，

不易保证装配焊缝质量。我国成规模的钢结构加工制造企业已经

普遍装备了自动切管机，因此本次修订要求支管端部加工都采用

自动切管机。

5 由于断续焊缝易产生咬边、夹渣等焊缝缺陷，以及不均

匀热影响区的材质缺陷，恶化焊缝的性能，故主管和支管的连续

焊缝应沿全周连续焊接，焊缝尺寸应适中，形状合理。在保证节

点设计承载力大于支管设计内力的条件下，多数情况下角焊缝焊

脚尺寸达到 1. 5 倍支管厚度是可以满足承载要求的；但当支管设

计内力接近支管设计承载力时，角焊缝尺寸只有达到 2 倍支管厚
度才能满足承载要求。角焊缝尺寸应由计算确定，满足受力条件

时不必过分加大，限制最大焊脚尺寸的目的在于防止过度焊接的

不利影响。

13. 2. 2 本条基本沿用原规范第 10.2.3 条、第 10.2.4 条。空间

节点中，支管轴线不在同一平面内时，如采用搭接型连接，构造

措施可参照本条规定。

K形搭接节点中，两支管间应有足够的搭接区域以保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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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间内力平顺地传递。研究表明（图 30），搭接率小于 25% 时，

节点承载力将有较大程度地降低，故搭接节点中需限制搭接率。

0～100%搭接率节点（包括支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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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搭接率对节点承载力的影响

支管互相搭接时，从传力合理、施焊可行的原则出发，需对

不同搭接支管（位于上方）与被搭接支管（位于下方）的相对关

系予以规定。原规范规定“当支管钢材强度等级不同时，低强度

管应搭接在高强度管上”，考虑到实际工程中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本次修订从正文中删去这一规定，但如遇见此种情况仍可按此原

则处理。实际工程中还可能遇到如外部尺寸较大支管反而壁厚较

小的情况，此时因外部尺寸较大管置于下方，对被搭接支管在搭

接处的管壁承载力应进行计算，不能满足强度要求时，被搭接部

位应考虑加劲措施。

搭接型连接中，位于下方的被搭接支管在组装、定位后，该

支管与主管接触的一部分区域被搭接支管从上方覆盖，称为隐蔽

部位。隐蔽部位无法从外部直接焊接，施焊十分困难。圆钢管直

接焊接节点中，当搭接支管轴线在同一平面内时，除需要进行疲

劳计算的节点、按中震弹性设计的节点以及对结构整体性能有重

要影响的节点外，被搭接支管的隐蔽部位（图 31）可不焊接；

被搭接支管隐蔽部位必须焊接时，允许在搭接管上设焊接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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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在隐蔽部位施焊结束后

封闭，或将搭接管在节点近旁处

断开，隐蔽部位施焊后再接上其

余管段（图 33 ）。

日本建筑学会 CAIJ) 1990 

年版《钢管结构设计指南与解

2 说》在 6. 7 条解说中指出“组装

后的隐蔽部位即使不焊也没有什

么影响”。近年来同济大学进行

了多批次搭接节点隐蔽部位焊接

图 31 搭接连接的隐蔽部位 与否的对比试验，包括承受单调
1一搭接支管； 2一被搭接支管； 3一趾静力荷载与低周反复荷载的节点

部； 4一跟部； 5一主管； 6一被搭接支试件；这些试验涉及的节点形式
管内山

为平面 K形和 KT 形。试验结果

表明，在单调荷载作用下，当搭接率在不小于 25%且不大于

100%范围内时，隐蔽部分焊接与否对节点部位弹性阶段的变形

以及极限承载力没有显著影响。 Eutocode 3 中指出，两支管垂直

于主管的内力分量相差 20%以上时，内隐蔽部位应予焊接；但

同济大学的试验表明，此时节点承载力并未降低，同时国际焊接

协会 CIIW）最新规程亦无此规定。但是隐蔽部位的疲劳性能还

缺乏实验的支持。节点承受低周反复荷载时，试验结果表明，如

果发生很大的非弹性变形，也会导致承载后期节点性能的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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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焊接手孔示意

1 焊接手孔

图 33 隐蔽部分施焊时搭接

支管断开示意

1一断开位置



故支管隐蔽部位可不焊接的适用范围暂宜在 6 度、 7 度抗震设防

地区的建筑结构考虑。

K形搭接节点的隐蔽部位焊接时，在搭接率小于 60% 时，

受拉支管在下时承载力略高；但如隐蔽部位不焊接，则其承载力

大为降低。相反，受压支管在下时，无论隐蔽部位焊接与否，其

承载力均变化不大 C<7%），综合考虑，建议搭接节点中，承受

轴心压力的支管宜在下方。

13.2.3 本条为新增条文。无加劲节点直接焊接节点不能满足承

载能力要求时，在节点区域采用管壁厚于杆件部分的钢管是提高

其承载力有效的方法之一，也是便于制作的首选办法。此外也可

以采用其他局部加强措施，如：在主管内设实心的或开孔的横向

加劲板（本标准第 13.2.3 条）；在主管外表面贴加强板（本标准

第 13.2.4 条）；在主管内设置纵向加劲板；在主管外周设环肋

等。加强板件和主管是共同工作的，但其共同工作的机理分析复

杂，因此在采取局部加强措施时，除能采用验证过的计算公式确

定节点承载力或采用数值方法计算节点承载力外，应以所采取的

措施能够保证节点承载力高于支管承载力为原则。

有限元数值计算结果表明，设置主管内的横向加劲板对提高

节点极限承载力有显著作用，但在单一支管的下方如设置第 3 道

加劲板所取得的增强效应就不明显了。数值分析还表明，满足本

条第 1 款～第 3 款的构造规定，可以实现节点承载力高于相连支

管承载力的要求。

在主管内设置纵向加劲板［图 34 (a）］时应使加劲板与主

管管壁可靠焊接，当主管孔径较小难以施焊时，应在主管上下开

槽后将加劲板插入焊接。目前的研究还未提出针对这种构造的节

点承载力计算公式。纵向加劲板也可伸出主管外部连接支管或其

他开口截面的构件［图 34 (b）］。在主管外周设环胁（图 35）有

助于提高节点强度，但可能影响外观；目前其受力性能的研究也

很少。

钢管间直接焊接节点采用本章未予规定的措施进行加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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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充分依据。

(a) 

一名王－＝－三Z王王辛

图 34 主管内纵向加劲的节点

1一内部焊接； 2一开槽后焊接

图 35 主管外周设置加劲环的节点

1一外周加劲环

13.2.4 本条为新增条文。主管为圆管的表面贴加强板方式，适

用于支管与主管的直径比卢不超过 0. 7 时，此时主管管壁塑性可

能成为控制模式。主管为方矩形管时，如为提高与支管相连的主

管表面的受弯承载力，可采用该连接表面贴加强板的方式，如主

管侧壁承载力不足时，则可采用主管侧表面贴加强板的方式。

方（矩）形主管与支管连接一侧采用加强板，主要针对主管

受弯塑性破坏模式；主管侧壁承载力不足时采用侧壁加强的方

式。加强板长度公式（ 13. 2. 4-1 ）～式（ 13. 2. 4-3 ）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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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 Packer 等著《空心管结构连接设计指南》第 3. 7 节（曹俊

杰译，科学出版社， 1997）。考虑到连接焊缝以及主管可能存在

弯角的原因，加强板的宽度通常小于主管的名义宽度。加强板最

小厚度的建议来自上述同一文献。

13.3 圆钢管直接焊接节点和局部加劲节点的计算

13.3.1 本条沿用原规范第 10. 3.3 条的一部分。主管为圆钢管

的节点，本标准将其归为圆钢管节点；主管为方矩形钢管时，本

标准将其归为方钢管节点。

13.3.2 本条第 1 款～第 3 款基本沿用原规范第 10. 3. 1 条、第

10.3.3 条，第 4 款～第 8 款为新增条款。对主要计算公式和规

定说明如下：

关于第 1 款～第 3 款。 88 版规范对平面 X、 Y、 T形和 K 形

节点处主管强度的支管轴心承载力设计值的公式是比较、分析国

外有关规范和国内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近 300 个各类型管

节点的承载力极限值试验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归纳得出的承载力

极限值经验公式，然后采用校准法换算得到的。原规范修订时，

根据同济大学的研究成果，对平面节点承载力计算公式进行了若

干修正。修正时主要对照了新建立的国际管节点数据库中的试验

结果，并考虑了公式表达的合理性。经与日本建筑学会 CAIJ)

公式、国际管结构研究和发展委员会 CCIDECT）公式的比较，
所修正的计算公式与试验数据对比，其均值和置信区间都较之前

更加合理。本次修订时，除了对 K 形节点考虑搭接影响之外未

作进一步改动（本条第 1 款～第 3 款），详见原规范条文说明第

10.3.3 条。

关于第 4 款 K 形搭接节点中，两支管中垂直于主管的内力

分量可相互平衡一部分，使得主管连接面所承受的作用力相对减

小；同时搭接部位的存在也增大了约束主管管壁局部变形的刚

度。近年来的搭接节点试验和有限元分析结果均表明，搭接节点

的破坏模式主要为支管局部屈曲破坏、支管局部屈曲与主管管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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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的联合破坏、支管轴向屈服破坏等三种模式，与平面圆钢管

连接节点的主管壁塑性破坏模式相比有很大差别。因此，目前国

外各规程中均将搭接节点的承载力计算公式特别列出，有两种主

要方法：其一，是如 Eurocode3 规程，保持与 K 形间隙节点公

式的连续性，通过调整搭接（间隙）关系参数，给出搭接节点的

计算公式；其二，是如 ISO 规程（草案），根据搭接节点的破坏

模式，摒弃了原来环模型计算公式（ft2），给出与间隙节点完全

不同的计算公式。本标准采用方法二。由于搭接节点的破坏主要

发生在支管而非主管上，因此将节点效率表示为几何参数的函

数，即采用 Ni== f ({3 ， γ ， τ，俨） XAifi 的公式形式；通过研

究节点几何参数对节点效率的影响，选定 f ({3， γ ， τ，俨）的

函数形式；以同济大学 11 个搭接节点的单调加载试验、 540 个

节点有限元计算结果以及国际管节点数据库的资料为基础，经回

归分析得到 K形搭接节点承载力计算公式。

对于节点有限元分析结果，以下述两个准则中最先达到的一

个准则决定节点的极限承载力：受压支管轴力－节点变形曲线达

到峰值，节点变形达到 3% 。

有限元参数分析结果表明，当其他参数相同时， e== 45。与

。＝＝ 60。的节点承载力相比，提高幅度均在 10% 以内，平均仅

2. 4% ，基本可以忽略； 8==30。与 8==60。的节点承载力相比，提

高幅度不等，平均提高约 20%。若承载力公式中与原规范相似

地采用。函数 1/sine，则难以准确反映。的影响。考虑到实际工

程中。＜45°的情况相对少见，在建立 K 形搭接节点承载力公式

时，以 0二 60。节点的承载力数据作为基础，略偏保守但不失经

济性。

影响 K形搭接节点性能的因素除几何参数外，还包括搭接

支管和贯通支管的搭接顺序、隐蔽部分焊接与否等。根据搭接顺

序的不同 cc一贯通支管受压， T一贯通支管受拉）和隐蔽部位

是否焊接 CW一焊接， N一不焊），可将 K 形搭接节点分别记为

cw、 TW、 CN 、 TN 四种类型。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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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隐蔽部位焊接的情况下，贯通支管受拉相比贯通支管

受压，节点承载力平均高 6%；在隐蔽部位不焊的情况下，贯通

支管受压相比贯通支管受拉，节点承载力平均高出 4%;

2 隐蔽部位不焊，会造成承载力某种程度的降低，且在贯

通支管受拉的情况下，这种降低要显著得多（贯通支管受压时平

均降低 4%、最大降低 11%，贯通支管受拉时平均降低 13% 、

最大降低 30% ）。 cw、 TW、 CN 、 TN 四种类型的搭接节点承

载力的变化如图 36 所示，综合考虑其变化规律以及规范的简洁

性和设计的经济性，将 cw、 TW、 CN 、 TN 四种类型的搭接节

点承载力计算公式统一。本标准公式计算值（95%保证率）与四

种类型搭接节点有限元数据的对比见图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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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本标准公式计算值与四种类型搭接节点有限元数据的对比

表 13 给出了本标准公式计算值与相关试验数据的对比，表

中公式计算值所采用的钢材强度值为试验给出的钢材强度平

均值。

关于第 5 款和第 6 款。目前平面 DY 和 DK 形节点已经应用

于网架、网壳结构中。本标准平面 DY 和 DK 形节点承载力设计

值公式引自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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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code3-l-8: 2005 ）。

表 13 平面 K形圆钢管搭接节点承载力设计公式

计算结果与相关试验数据的比较

公式计算值／试验值
选取的数据 试件数

平均值 标准差 离散系数 最大值

同济大学试验数据 11 0. 811 0.067 0.083 0.930 

经筛选的国际管节点数据库 41 0.870 0. 153 0. 176 1. 569 

经筛选的国际管节点数据库，

剔除 fyb/ fyc> 1. 2 的数据
36 0.826 0.074 0.089 0.950 

最小值

0. 714 

0.631 

0.631 

关于第 7 款。平面 KT 形节点计算公式（ 13. 3. 2-29 ）、式

( 13. 3. 2-30）来源于 Eurocode3- l -8: 2005 ，本条补充了关于间

隙 α 的取值规定。 Eurocode 的计算方公式是依据各支管垂直于

主管轴线的竖向分力合力为零的假定，但当竖杆受拉力时，仅按

式（ 13. 3. 2-28）计算，可能对节点受压的计算偏于不安全，本

条补充了按式（13. 3. 2-30）进行计算的规定。

关于第 8 款， J. A. Packer 在《空心管结构连接设计指南》

（曹俊杰译，科学出版社， 1997）中认为，平面节点的失效模式

由主管管壁塑性控制，因而可以不计算主管管壁冲剪破坏。但是

在管节点数据库中仍存在冲剪破坏的记录。日本建筑学会

CAIJ）设计指南（1990）和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Eurocode 3-1-8: 2005）要求 T、 Y 、 X 形节

点和有间隙的 K、 N 形节点需进行冲剪承载力计算。考虑到这类

破坏发生的可能性，本次修订规定对这类节点进行支管在节点处

的冲剪承载力补充验算。本条公式引自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 Eurocode3-l -8: 2005) a 

13.3.3 本条在原规范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规定。原规范修订

时，在分析管节点数据库相关数据和对照同济大学实施的试验基

础上，补充了空间 TT形和 KK形节点的计算规定。与日本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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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AIJ）公式、国际管结构研究和发展委员会 CCIDECT)

公式相比，按所提出的计算公式和试验数据比较，无论其均值还

是置信区间都更加合理。详见原规范条文说明第 10.3.3 条的条

文说明表 12 最后 2 组数据。

但制订原规范时所依据的管节点数据库和国内大学试验研究

的空间 KK 形节点都是间隙节点，即图 13. 3. 3-1 的情况，而工

程实践中，因支管搭接与否有多种组合，除全间隙节点外，还可

能遇到图 37 所示另 3 种典型情况，其中图 37 (d）的情况为支

管全搭接型，而前 3 种情况称为支管非全搭接型。

一－£三三~~－＝去－一一－i三最三｝一
(a）空间KK-Gap形节点 (b）空间KK-OPOv形节点

一－云三董三云－一 一－-tr三量三云一
(c）空间KK-IPOv形节点 (d）空间KK-Ov形节点

图 37 空间 KK形节点分类

1一支管； 2一主管； 3一搭接支管； 4一被搭接支管； 5一内隐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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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 37 中（b）、（ c）、 Cd）三种形式节点的极限承载力进行

分析，将支管全搭接型的 KK 形节点的空间调整系数采用不同于

原规范的形式，其余情况则仍采用 0.9，与实验数据和有限元计

算数据的对比分别见表 13 和表 14。表中还列出了欧洲钢结构设

计规范 EC3: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Eurocode3 公式和日本建

筑学会 CAIJ）公式的相应比较结果。

表 13 空间 KK形节点承载力计算公式与试验数据的比较

本标准公式 Eurocode3 AU 
试验值

试件编号 节点类型 CkN) 计算值 C2) I 
计算值

C3) I 
计算值

C4) I 
(1) CkN) CkN) CkN) 

(1) (1) (1) 
(2) (3) (4) 

DKS-55 KK-OPOv 279. 1 242. 7 0.87 225. 9 0.81 266. 9 0. 96 

DKS-63 KK-OPOv 110. 0 109. 1 0.99 89.0 0.81 106.6 0.97 

KK-M6 KK-OPOv 923.0 696.3 0. 75 648.8 0. 70 811. 2 0.88 

SJ17 KK-OPOv 1197. 0 818. 1 0.68 727. 1 0.61 906.8 0. 76 

SJ18 KK-OPOv 1023.0 818. 1 0.80 727. 1 0. 71 906.8 0.89 

SJ16 KK-IPOv 916.0 716. 2 0. 78 681. 9 0. 74 874.6 0.95 

Wl KK-Ov 442.0 300.6 0.68 279. 7 0.63 363. 1 0.82 

W2 KK-Ov 425.0 295.9 0. 70 274. 1 0. 64 357.0 0.84 

DKS-59 KK-Ov 285.0 227.4 0.80 230. 1 0.81 300.8 1. 06 

原规范没有空间 KT形圆管节点强度计算公式，而近年的工

程实践表明这类形式的节点在空间和架和空间网壳中并不少见。

本条第 3 款的计算公式采用在平面 K 形节点强度计算公式基础

上乘以支管轴力比影响系数也和空间调整系数 µKT 的方法。其

中， μ盯反映了空间几何效应， Qn 反映了荷载效应。分三种情况

规定了 µKT 的取值，即：三支管间均有间隙（空间 KT-Gap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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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形支管搭接，但与 T 形支管间有间隙

三支管均搭接（空间 KT-Ov 型）。

图 38 显示了空间 KT 形节点极限承载力比值 NKT'KIN~T'K

( ep Qn ）与 T形支管轴力比 nTK 的关系曲线。其中 NKT'K 为空间

KT 型节点中 K 形受压支管承载力， N~T'K 为相同几何尺寸但轴

（即 T形支管轴力为 0）的空间 KT 型节点中 K 形

（空间 KT-IPOv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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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支管承载力。轴力比 nπ 是反映 T形支管所受轴力相对大小

的一个参数， nTI< 为正，表示 T形支管受拉， nτx 为负，表示支管

受压，实际工程中 T 形支管一般不是主要受力构件，其所受轴

力往往小于 K形支管轴力，即 nTK 的范围为［-1, 1 ］。

表 14 空间 KK形节点承载力计算公式与有限元计算结果的比较

节点型式 算例数 统计量 本标准公式 EC3 AU 

最大值 1. 1526 0.9838 1. 2404 

最小值 0. 7386 0.5405 0. 6729 

空间 KK-OPOv 型 216 平均值 0. 9118 0. 7589 0. 9353 

标准差 0.0787 o. 1074 0. 1351 

离散度 0.0863 0. 1416 0. 1444 

最大值 0.9442 1. 1012 1. 2765 

最小值 0.5242 0.5596 0. 6646 

空间 KK-IPOv 型 174 平均值 0. 7162 0. 7779 0.9177 

标准差 0. 1102 0. 1294 0. 1486 

离散度 0. 1538 0. 1664 0. 1620 

最大值 1. 1183 1. 5755 2.0439 

最小值 0. 5813 0.5026 0.6627 

空间 KK-Ov 型 230 平均值 0.8207 0.9083 1. 1972 

标准差 0. 1283 0.2836 0.3732 

离散度 0. 1563 0.3122 0. 3117 

图 38 表明：

1 对于几何尺寸不同但轴力比 nTK 相同的节点， Qn 大致相

同，说明轴力比 ητx 对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是独立的，不受节

点几何参数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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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一0.2《 nTK 《0.2 范围内， Qn 值大体为 1 ，变化较小；

3 在 nTK<-0.2 或 nTK >O. 2 范围内， Qn 值均呈下降趋势，

说明 T形支管轴力增大导致节点极限承载力降低，从图中可看

出 T形支管受轴压时更为不利。

有限元分析表明，对空间 KT-Gap 节点的空间调整系数µKT 无

量纲参数舟、巳的影响较大，其他参数则可不予考虑；对于空间

KT－队7 节点， y、乙有较大影响；对于空间阻＜－IP队r 节点，各无

量纲几何参数对μ盯均无显著影响，为简单计，取μ盯＝＝ 1. 0 。

拟合的空间 KT形节点强度计算公式与试验数据和有限元数

据的比较分别见表 15 和表 16 。

表 15 空间 KT 形节点承载力计算公式与试验数据的比较

建议公式计算值

试件编号 节点类型
试验值

CkN) 计算值 计算值／
nTK Qn µKT 

CkN) 试验值

TK4EO KT-Gap 1622.3 0.091 0.995 1. 06 1537.0 0. 95 

TK3El KT-Gap 1584. 5 0.016 1.000 1. 08 1209. 7 0. 76 

J-2 KT-IPOv 1215 。 1.000 1. 00 1184. 6 0. 97 

W3 KT-Ov 518 一0. 143 0.985 1. 04 316.0 0.61 

表 16 空间 KT形节点承载力计算公式与有限元数据的比较

节点型式 算例数 统计量 本标准公式

最大值 1. 1787 

最小值 0.6214 

空间 KT-Gap 型 233 平均值 0.8438 

标准差 0.0676 

离散度 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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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6

节点型式 算例数 统计量 本标准公式

最大值 1. 2383 

最小值 0.6297 

空间 KT-IPOv 型 237 平均值 0.8467 

标准差 0.0705 

离散度 0.0833 

最大值 1. 1507 

最小值 0.3986 

空间 KT-Ov 型 235 平均值 0. 7905 

标准差 0.0832 

离散度 0. 1053 

13.3.4 本条为新增条文。无斜腹杆的指架（空腹衍架）、单层

网壳等结构，其构件承受的弯矩在设计中是不可忽略的。这类结

构采用无加劲直接焊接节点时，设计中应考虑节点的抗弯计算。

本次标准修订时，在分析国外有关规范和国内外有关资料的基础

上，根据近 160 个管节点的受弯承载力极限值试验数据，通过回

归分析，考虑了可靠度与安全系数后得出了主管和支管均为圆管

的平面 T、 Y、 X 形相贯节点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公式。

试件数

3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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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对应于主管塑性破坏模式的受弯承载力公式

拟合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

Van der 
EC 3 AU ISO HSE API 

Vegte 

m 0.849 0. 702 0. 788 0.875 0. 905 0.815 

ML/ Mui σ 0.087 0.068 0.081 0.090 0. 169 0.075 

υ 0. 103 0.096 o. 103 0. 103 0. 187 0.092 

口1 0. 795 0.482 0.803 0. 955 1. 044 1. 935 

M~。／ Muo σ 0. 142 0.094 0. 114 o. 184 0. 248 1. 505 

υ 0. 179 0. 196 0. 142 0. 192 0.237 0. 778 

标准公式

0.852 

0.082 

0.096 

0.803 

0. 114 

0. 142 



表 17 给出了对各国受弯承载力规范公式拟合试验数据的统

计分析结果， m、 σ 和 u 分别表示公式计算值与试验值之比的均

值、方差和离散度。其中 M~i 、 Muo 分别为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的

节点平面内与平面外受弯承载力，计算时已将各规范中的强度设

计值置换为钢材屈服值， Mui"' Muo 分别为试验测得的节点平面内

与平面外受弯承载力。从表 17 中的对比可以看出，在平面内受

弯承载力方面， API 公式与试验结果最为接近，但离散度较大，

HSE 与 Eurocode 3 公式比试验结果低，但数据离散度较小。在

平面外受弯承载力方面， HSE 公式与试验结果最为接近， API

公式次之，但数据离散度较大。 Van der V egte 公式与试验结果

差别较大，且计算异常繁琐，不便于工程应用。

由于各规范公式考虑了一定的承载力安全储备，所以计算值

均低于节点实际承载力。为此在上述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未

考虑强度折减的相贯节点平面内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

Mui ＝＝川加0吨f 旦J (60) 
己当IHU 

统计分析表明，该公式能够较好地预测相贯节点的实际平面

内受弯承载力。在此基础上考虑可靠度后得到本次标准修订公

式。标准修订公式拟合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列于表 17 中。

对应于主管冲剪破坏模式的相贯节点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的

主要来源为 CIDECT 设计指南。

无斜腹杆的指架（空腹析架）、单层网壳结构中的杆件，同

时承受轴力和弯矩作用。本条第 3 款适用于这种条件下的节点计

算。规范修订时，对比了各国规范对于节点在弯矩与轴力共同作

用下的承载力相关方程，其中 Ne 、 Neu 分别为组合荷载下支管轴

压力与节点仅受轴压力作用时的极限承载力公式计算值， Nt 、

Ntu 分别为组合荷载下支管轴拉力与节点仅受轴拉力作用时的极

限承载力公式计算值， Mi 、 Mui 分别为组合荷载下支管平面内弯

矩与节点仅受平面内弯矩作用时的极限承载力公式计算值， M。、

Muo 分别为组合荷载下支管平面外弯矩与节点仅受平面外弯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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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的极限承载力公式计算值。

1 API-LRFD 相关方程：

1-cos[ －￥－（白］＋J（择： f + （~f:J = 1 (61) 

2 AU 相关方程：

走＋按：＋；在＝ l (62) 

3 Eurocode 3" HSE、 ISO、 NORSOK 相关方程：

走叫：tf ＋；三＝ l
上述公式的比较表明，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认为平面内弯矩对节点组合荷载作用下承载力的

影响较平面外弯矩小，而 API 规范和日本标准则认为两者权重

相同。图 39～图 42 给出了不同荷载组合下试验值与相关方程曲

线的比较。可以看出， AU 相关公式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偏于安全

(63) 

1.2 A 

• 试验值／本规范公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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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urocode 3 相关公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安全的，仅有个别

数据点越界，而 API-LRFD 相关公式相对来说安全度稍低，有

少数数据点越界。表18还给出了节点在轴力、平面内弯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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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外弯矩共同作用下试验值代入各相关公式中的计算结果，同样

显示了上述现象。从安全和简化出发，标准修订时直接采用了

AU 公式的形式。

试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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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Nc-Mi-M二相关方程与试验数据的比较

Ne 此，fj 品f。 AU Eurocode 3 API-LRFD 
(kN) (kN • m) (kN • m) 相关公式 相关公式 相关公式

-34. 5 2.0 1. 3 2.35 1. 26 0. 70 
-56. 5 2.2 1. 4 2. 95 1. 60 0.96 
-42.0 3.2 1. 3 2.88 1. 74 0.97 
-17. 9 1. 2 0.8 3.41 1. 87 1. 18 
-140. 0 7. 1 5.3 4.05 2. 69 1. 22 
-32. 5 2. 9 2.2 2.82 1. 48 1. 22 
-50. 0 2.3 1. 5 2. 77 1. 41 1. 35 
-81. 0 7.4 4.0 2. 17 1. 14 0.84 
-113. 0 5. 3 2. 9 2. 13 1. 08 0.86 
-66. 0 8. 3 6.4 2. 77 1. 46 1. 55 
一 145.0 19.8 13. 5 2.27 1. 23 1. 10 
-194. 0 17.0 12.4 2.86 1. 67 1. 07 

本标准
相关公式

1. 45 
1. 75 

1. 83 
2.02 
2.59 
1. 66 
1. 60 
1. 39 
1. 30 
1. 64 
1. 54 
1. 99 

13.3.5 本条为新增条文。国内大学进行了主管为向内弯曲、向

外弯曲和无弯曲（直线状）的圆管焊接节点静力加载对比试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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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件，节点形式有平面 K形、空间 TT 形、阻〈形、 KTT形。同

时，应用有限元分析方法对节点进行了弹塑性分析，考虑的节点

参数包括p变化范围 0.5～0.8，主管径厚比 2γ变化范围 36～50,

支管与主管的厚度比 τ 变化范围 0.5～ 1. 0，主管轴线弯曲曲率半

径R变化范围 Sm～35m，以及轴线弯曲曲率半径 R 与主管直径 d

之比变化范围 12～110。研究表明，无论主管轴线向内还是向外弯

曲，以上各种形式的圆管节点与直线状的主管节点相比，节点受

力性能没有大的差别，节点极限承载力相差不超过 5% 。

13.3.6 本条为新增条文。圆管加强板的几何尺寸，国外有若干

试验数据发表，国内大学补充实施了新的试验，据此校验了有限

元模型。采用校验过的模型对 T 形连接的极限承载力进行了数

值计算。计算表明，当支管受压时，加强板和主管分担支管传递

的内力，但并非如此前文献认为的那样，可以用加强板的厚度加

上主管壁厚代入强度公式；根据计算结果回归分析，采用本标准

图 13. 2. 4 (a）加强板的节点承载力，是无加强时节点承载力的

(0.23τ：.18r.68 十 1）倍，其中 τr 是加强板厚度与主管壁厚的比

值。计算也表明，当支管受拉时，由于主管对加强板有约束，并

非只有加强板在起作用，根据回归分析，用按本标准图 13.2.4

(a）加强板的节点承载力是无加强时节点承载力的 1. 13τ0.59 倍。

13.3.7 本条为新增条文。近年来，工程实践中出现了主管为圆

管、支管为方矩形管的情况。但国内对此研究不多，仅有少数几

例试验。参考 Eurocode3- l -8 的规定给出相关计算公式，与国内

大学的试验资料相比较，见表 19 。

表 19 X 形节点矩形支管·圆形主管连接节点公式计算值与

试验结果的比较

试件
MoXRC （试验） MoXRC （公式）

破坏模式d t bR hR t1 
CkN • m) CkN • m) 

GGJD-Xl 610 12. 7 300 200 7 165.6 83. 75 主管塑性

GGJD-X2 610 12. 7 300 200 7 175. 9 83. 75 主管塑性、
焊缝断裂

135 



13.3.8 为防止焊缝先于节点发生破坏，故规定焊缝承载力不应

小于节点承载力。

13.3.9 本条为原规范第 10. 3. 2 条的修改和补充。非搭接管连

接焊缝在轴力作用下的强度计算公式（13. 3. 9-1）～式（13. 3. 9-

3）沿用原规范的有关规定。

本标准关于非搭接管连接焊缝在平面内与平面外弯矩作用下

的强度计算公式是采用空间解析几何原理，经数值计算与回归分

析后提出的。

钢管节点关于 :Lo-z 平面对称。根据对称性原理，可取对称

面一侧结构施加总荷载的一半进行研究，如图 43 (a）所示。

八~ 0.7:v 附
一－－－ M/2 dlsinf!/" I ／飞＼
zt / X ""-

(a) 

|// 

丫＼、＼＼

(b) 

图 43 焊缝截面的简化

1一焊缝； 2一水平面； 3一焊缝截面； 4一弦杆外壁

｜功，／／

丑L
# 

(c) 

假设焊缝截面符合平截面假定。钢管相贯节点中连接主管与

支管的焊缝截面实际为一空间曲面，建立空间坐标系 x'yγ ［图

43 (a汀，将焊缝曲面投影至 z oy 平面，并将平截面假定不加

证明地推广至该焊缝投影平面。此外，还假定主管与支管的连接

焊缝可视为全周角焊缝进行抗弯计算，角焊缝有效截面的计算厚

度 he为焊脚尺寸岛的 70% 。

为计算钢管相贯节点焊缝截面的几何特性，将焊缝有效截面

的形成方式假定如下：焊缝有效截面的内边缘线即为主管与支管

外表面的相贯线，外边缘线则由主管外表面与半径为 ri 且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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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共轴线的圆柱面相贯形成，其中 ri =d/2+0. 7hfsin8 。

当 T 形节点焊缝截面边缘相贯线在 x'oy ＇平面的投影近似为

椭圆时，其平面内与平面外抗弯的有效截面惯性矩分别按式

(64）与式（65）计算：

T 一 π （d 十 1. 4hf )4 -d4 , (64) 
fi 64 cos<P 

T 一 π （d 十 1. 4hf )4 - d4 , (65) 
也一百 cos3 <P 

本标准将 Y形节点焊缝有效截面在 x'oy ＇平面投影的惯性矩

表示为 T形节点焊缝惯性矩乘以相应的调整系数：

Ifi ＝轨· Il 

Ifo 二轧× ITo

经过数值积分与回归分析，得到了调整系数的表达式。

(66) 

(67) 

Y形节点焊缝截面投影的形心至冠点边缘的最大距离经数值

积分与回归分析后表达为：

~i =Xe +d/(2sin8) (68) 

其中， Xe = (- 0. 34sin8+ 0. 34) • (2. 188卢＋ o. osg卢十 0. 188) • d。

Y 形节点焊缝截面投影的形心至鞍点边缘的距离可表达为：

A。＝ d/(2cos如 (69) 

因此，非搭接管节点焊缝在平面内与平面外的抗弯截面模量

分别为式（13. 3. 9-5）与式（13. 3. 9-10）的形式。

经对所收集的近 70 个管节点的极限承载力、杆件承载力、

焊缝承载力与破坏模式的计算比较（如表 20 和表 21 所示，表中

破坏模式符号含义如下： CLD-主管塑性； CPS-主管冲剪； BY

支管屈服； CY－主管屈服； WF－焊缝断裂； cc一主管表面焊趾裂

纹），可以保证静力荷载下焊缝验算公式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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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T、 Y 形节点平面外受弯实测承载力与公式计算值的比较

实测承载力 焊缝承载力 支管承载力 节点承载力计算值 节点承载力
D T d t 。

试件
（。）

破坏模式 Muo 计算值 计算值 （主管塑性） 计算值（冲剪）(mm) (mm) (mm) (mm) 
CkN • m) MwuiCkN • m) Mbp(kN • m) Mgj CkN • m) M~CkN·m) 

TM-1 216 4.5 216.4 4. 56 90 CLD 36. 1 137.0 75. 3 25. 5 45.8 

TM-2 216 4.5 165.6 4. 53 90 CLD CPS 14.5 50.8 38. 9 9. 5 26.8 

TM-3 216 4.58 114. 3 4.56 90 CLD、 CPS 6.47 22.8 17. 5 4.8 13.0 

TM-4 216 4.58 60. 7 3. 96 90 CLD、 CPS 2. 73 5.8 3. 7 2.4 3. 7 

TM-5 217 6.24 114. 2 4. 62 90 CLD、 CPS 10.4 18.3 17. 6 7. 1 14.0 

TM-6 218 6.83 114.4 7.09 90 CLD 16.8 58.6 22.0 16.6 29. 9 

TM-7 217 6.65 114. 6 6. 96 90 CLD 19. 7 82.6 21. 8 22.6 41. 9 

TM-8 217 8. 12 216.5 8.03 90 CLD CPS 71. 0 258.0 126.8 83. 3 83.0 

TM-9 217 8.02 114. 3 7.00 90 CLD、 CPS 17. 1 37.6 21. 8 14. 9 22.8 

TM-lo 217 8.01 60.2 10. 2 90 CLD、 CPS 6.80 20. 1 6.6 7. 3 6.3 

TM-11 165 4. 7 42. 7 3.3 90 1. 81 3. 1 1. 6 2.2 2.3 

TM-12 165 4.5 76.3 2.9 90 3.97 7.9 5.6 3. 7 7. 1 

TM-13 319 4.4 60.5 3.0 90 BY、 CLD 2.21 4.8 3. 1 2. 8 4. 1 

TM-14 319 4.4 139.8 4.4 90 CLD、 CY、 BY 6. 62 36.9 26.8 6.0 21. 9 



续表 20

实测承载力 焊缝承载力 支管承载力 节点承载力计算值 节点承载力
D T d t 。

（主管塑性） 计算值（冲剪）试件
（。）

破坏模式 岛1uo 计算值 计算值
(mm) (mm) (mm) (mm) 

MbpCkN • m) Mgj CkN • m) M~CkN•m) CkN • m) Mwui CkN • m) 

TM一15 457 4.8 89. 1 3.0 90 CLD、 CY 3.53 9. 1 7.8 4. 5 8.8 

TM-16 457 4.8 165.2 4. 7 90 CLD、 CY、 BY 6.67 49.0 55. 3 7. 5 30.4 

TM-23 169 10. 55 59.8 11. 10 90 CLD、 BY 8.4 15.9 8. 5 8. 6 5. 7 

TM-24 168 10. 28 114.5 11. 3 90 CLD、 BY 28.5 44.9 32. 1 18.4 18.3 

TM-25 168 5. 78 60. 6 5. 63 90 CLD 3. 1 6.8 4. 9 2.8 3. 5 

TM-26 168 5. 90 114. 6 5. 95 90 CLD 8.0 29.0 22. 3 8. 6 14. 9 

TM-27 169 5. 79 168.3 5. 78 90 CLD 24.5 80.9 42. 1 25. 2 27. 6 

T如i-28 169 3.45 60.8 3.81 90 CLD 1. 28 4.4 3.4 1. 1 2. 2 

TM-29 169 3.42 114. 7 3. 90 90 CLD 3. 7 16.4 11. 5 2. 6 7. 9 

TM-30 169 3.55 168.3 3.54 90 CLD 12.0 49.0 28.4 9. 9 17. 7 

TM-42 456 15. 6 319.0 8. 7 90 CLD、 BY 215 351. 3 196. 5 347.8 

TM-44 457 21. 5 317.4 8. 7 90 WF 374 320. 2 340. 1 437.8 

TM-114 1067 30 400 12.5 82.9 CLD 781 1054.3 980. 8 1533.0 

～’ωhv 
TM-115 1067 30 400 12. 5 82. 9 CLD 818 1054.3 980.8 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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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T、 Y 形节点平面内受弯实测承载力与公式计算值的比较

实测承载力 焊缝承载力 支管承载力 节点承载力计算值 节点承载力
D T d t 。

（主管塑性） 计算值（冲剪）试件 破坏模式 Mui 计算值 计算值
(mm) (mm) (mm) (mm) （。）

MfjCkN • m) MijCkN • m) CkN • m) MwuCkN • m) Mbp(kN • m) 

TM-31 168. 7 10.55 59.8 11. 10 90 CLD、 BY 11. 6 21. 5 8. 5 9.0 5. 7 
TM-32 168.4 10.28 114. 5 11. 31 90 CLD、 BY 36.0 47.8 32. 1 28. 5 18.3 
TM-33 168.3 5. 78 60. 6 5.63 90 CLD 4.4 7.2 4.9 3.9 3. 5 
TM-34 168.3 5.90 114. 6 5.95 90 CLD 14.8 25.0 22.3 16.8 14.9 
TM甲35 168. 1 5. 68 168.3 5. 78 90 CLD 36. 5 51. 3 42. 1 31. 3 28.3 
TM-36 168. 5 3.45 60. 8 3. 81 90 CLD 2. 1 4.2 3.4 1. 8 2.2 
TM-37 168.5 3.42 114. 7 3.90 90 CLD 7.3 14.0 11. 5 6.5 7. 9 

TM-38 168.8 3.55 168.8 3. 55 90 CLD 19. 6 30.4 28. 9 15.0 17.8 
TM-45 165.2 4. 7 42. 7 3.3 90 2. 11 3.0 2. 1 2.3 2.3 
TM-46 165.2 4. 5 76. 3 2. 9 90 6.28 7.3 5. 6 6. 9 7. 1 

TM-47 318.5 4.4 60.5 3.0 90 CLD、 CY、 BY 3.33 4. 6 3. 1 2. 7 4. 1 

TM-48 318. 5 4.4 139.8 4.4 90 CLD、 CY、 BY 14. 9 34.4 26.8 14.4 21. 9 

TM-49 457.2 4.8 89. 1 3.0 90 CLD、 CY 6.08 8. 7 7.8 5.0 8. 8 

TM-50 457.2 4.8 165.2 4. 7 90 CLD、 CY、 BY 18.0 54.2 55.3 17. 1 30.4 

TM-81 219. 1 6.3 71. 6 18.5 90 CLD 8.24 56. 1 14. 5 5. 9 5.9 

TM-82 219. 1 8. 9 71. 6 18.5 90 CLD、 cc 17.8 70. 6 14.5 13. 7 11. 1 

TM-83 298.5 7.2 101. 6 16.0 90 CLD 14.3 91. 3 42.5 11. 5 12.6 

TM-84 219. 1 5.5 101. 6 16.0 90 CLD 11. 7 91. 1 42. 5 9.3 10.0 

TM-85 219. 1 8.4 101. 6 16.0 90 CLD、 cc 25.8 91. 1 42. 5 21. 8 18.4 



续表 21

实测承载力 焊缝承载力 支管承载力 节点承载力计算值 节点承载力
D T d t 。

（主管塑性） 计算值（冲剪）试件 破坏模式 Mui 计算值 计算值
(mm) (mm) (mm) (mm) （。）

M尸 CkN • m) MfjCkN • m) CkN • m) MwuCkN • m) MbpCkN • m) 

TM-86 219. 1 10.0 101. 6 16.0 90 CLD、 cc 34. 9 91. 1 42. 5 28.8 21. 9 
TM-87 219. 1 12.3 101. 6 16.0 90 CLD CC 53. 9 91. 1 42. 5 43. 9 29. 6 
TM-88 219. 1 6.0 139. 7 17. 5 90 CLD 25.8 169.2 96. 5 20.8 21. 2 
TM一89 219. 1 8.8 139. 7 17. 5 90 CLD、 cc 58.8 172.0 96. 5 51. 1 41. 8 
TM-90 219. 1 12.3 139. 7 17. 5 90 CLD CC 88.3 169.2 96. 5 80. 7 54.4 
TM-91 298.5 7.3 193. 7 7. 1 90 CLD 53.5 82.6 81. 0 42. 9 46.8 
TM-92 298.5 10.0 193. 7 7. 1 90 WF 78.5 82.6 81. 0 70. 1 63. 7 
TM-93 298.5 10. 0 193. 7 7. 1 90 CLD 85.6 82.6 81. 0 70. 1 63. 7 
TM-94 219. 1 5. 9 177.8 16.0 90 CLD 40.5 215.4 153.2 32. 7 33.8 
TM-95 219. 1 8.6 177.8 16.0 90 CLD CC 98. 1 227.6 153.2 79.8 66.2 
T如i-96 219. 1 12.5 177.8 16.0 90 CLD、 cc 161 215.4 153.2 134.0 89.5 
TM-97 508.0 12. 7 193. 7 6. 35 90 77. 2 73.3 67.8 86. 3 93.0 
TM-98 508.0 12. 7 193. 7 6.35 90 79. 1 73.3 67.8 86. 3 93.0 
TM-99 508.0 7. 9 168. 3 7. 94 90 37.0 71. 7 60. 7 30. 5 43.3 
TM-100 508.0 7. 9 168.3 7. 94 90 35.9 71. 7 60. 7 30. 5 43.3 
TM-101 273.4 12. 65 219. 5 12.4 90 CLD 128 181. 9 158. 7 135.3 102.0 
TM-102 272. 6 8.00 218.8 8. 16 90 CLD 70.8 100. 7 96. 1 64.0 62.8 
TM-103 273.0 5. 95 219.0 6. 27 90 CLD 54.4 80.8 79.8 42. 9 50. 1 
TM-104 273.0 12.48 114. 3 6.00 90 CLD 32.0 27.8 24. 5 28. 9 21. 9 
TM-105 273.0 7. 70 114. 3 6.00 90 CLD 18.8 27.8 24. 5 16.4 16. 5 

～队～
TM-106 273.0 5. 98 114. 3 6.00 90 CLD 15. 5 27.8 24.5 11. 8 13. 7 
TM-107 168.3 6. 64 76. 1 4.85 90 CLD 6. 64 9.9 8.0 9.5 7.8 



13.4 矩形钢管直接焊接节点和局部加劲节点的计算

在原规范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大学研究成果并结合国外资

料，增加了 KT形矩形管节点的承载力设计公式，弯矩及弯矩轴

力组合作用下 T形矩形管节点承载力设计公式。

13. 4. 1 本条基本沿用原规范第 10.3.4 条的相关规定。规定了

直接焊接且主管为矩形管，支管为矩形管或圆管的平面节点承载

力计算公式适用的节点几何参数范围。对于间隙 K、 N 形节点，

如果间隙尺寸过大，满足 a/b > 1. 5(1 - {3） ，则两支管间产生错

动变形时，两支管间的主管表面不形成或形成较弱的张拉场作

用，可以不考虑其对节点承载力的影响，节点分解成单独的 T

形或 Y形节点计算。

13.4.2 本条为原规范第 10. 3.4 条的修改和补充。本条第 1 款

第 1 项针对主管与支管相连一面发生弯曲塑性破坏的模式，第 2

项针对主管侧壁破坏的模式。 T形节点是 Y形节点的特殊情况。

严三0.85 的节点承载力主要取决于主管表面形成的塑性饺线状

况。公式（ 13. 4. 2-1）来源于塑性饺线模型，但其中考虑轴压力

影响的系数化则为经验公式。与国外相关公式比较， </Jn 没有突

变，符合有限元分析和试验结果，并可用于卢＝＝＝ 1. 0 的节点。

f3=== 1. 0 的节点主要发生主管侧壁失稳破坏，承载力计算中 A

取为 1. 73(h/t- 2)/1/sinei ，与国外规范取值相比，相当于将计

算长度减少了一倍。这与主管侧壁的实际约束情况及试验结果吻

合的更好。经与收集到的国外 27 个试验结果和国内大学 5 个主

管截面高宽比 h/b 泣的等宽 T 形节点的有限元分析结果相比，

精度远高于国外公式。以屈服应力 fy代入修订后的公式所得结

果与试验结果的比值作为统计值， 27 个试验的平均值为 0.830,

其方差为 0. 111 ，而按国外的公式计算，这两个值分别为 0.531

和 0. 195。此外，式（13.4.2-5）比国外相关公式多考虑了主管

轴向应力影响的系数仇，在 fk 的取值上考虑了一个 1. 25 的安

全系数（受压情况）。对于 X形节点，主管侧壁变形较 T形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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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很多，因此 fk 的取值减少到 T形节点的 0. 81sin8i 倍；当 ei<

90。且 h二三hi/case； 时，尚应验算主管侧壁的受剪承载力。

对于所有卢二三0.85 的节点，支管荷载主要由平行主管的支管

侧壁承担，另外两个侧壁承担的荷载较少，需按公式（ 13. 4. 2-

11）计算“有效宽度”失效模式控制的承载力。此时，主管表面

也存在冲剪破坏的可能，需按公式（13.4.2-13）验算节点抗冲

剪的承载能力。由于主管表面冲剪破坏面应在支管外侧与主管壁

内侧，因此进行冲剪承载力验算的上限为 f3==l -2t/b 。

对于间隙 K、 N 形节点，公式（ 13. 4. 2-1日计算主管壁面

塑性失效承载力；公式（13.4.2-16）和（ 13. 4. 2-21）计算主管

在节点间隙处的受剪承载力；公式（ 13. 4. 2-17）依据有效宽度

计算支管承载力；公式（ 13. 4. 2-18）计算主管抗冲剪承载力。

采用有效宽度概念计算搭接节点的承载力。搭接节点最小搭

接率为 25% ，搭接率从 25%增至 50%的过程中，承载力线性增

长；从 50%至 80% ，承载力为常数； 80%以上，承载力为另一

较高常数。

KT形节点的计算是本标准新增条文，采用了 CIDECT 建议

的设计方法。

13.4.3 本条为新增条文。根据压弯组合作用下 T 形矩形管节

点有限元分析结果，针对卢《 0.85 的 T形方管节点，当 n《 0.6

时，按公式（ 13. 4. 3-1）验算其承载力；当 n>O. 6 或卢＞O. 85 

时，按公式（13. 4. 3-2）验算承载力，与有限元分析结果吻合的

更好。式（13.4.3-3）、（ 13.4.3-4）源于考虑轴压力影响的塑性

饺线模型的推导结果。在塑性饺线模型中，考虑轴向压应力的影

l-n2 
响，得到倾斜塑性饺线承载力为 mr == I mp ，式中 mp

l-0.97n2 

== tf~ ／4。进而根据虚功原理得到考虑轴向压力影响的在支管轴
力或弯矩作用下的节点承载力公式。

13.4.4 本条为新增条文。当衍架中个别节点承载力不能满足要

求时，进行节点加强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如果主管连接面塑性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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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模式起控制作用，可以采用主管与支管相连一侧采用加强板的

方式加强节点，这通常发生在卢~0.85 的节点中。对于主管侧壁

失稳起控制作用的节点，可采用侧板加强方式。主管连接面使用

加强板加强的节点，当存在受拉的支管时，只考虑加强板的作

用，而不考虑主管壁面。

13. 4. 5 本条部分沿用原规范第 10.3.2 条第 2 款，其余为新增

条文。根据已有 K 形间隙节点的研究成果，当支管与主管夹角

大于 60。时，支管跟部的焊缝可以认为是无效的。在 50。～ 60。间

跟部焊缝从全部有效过渡到全部无效。尽管有些区域焊缝可能不

是全部有效的，但从结构连续性以及产生较少其他影响角度考

虑，建议沿支管四周采用同样强度的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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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钢与混凝土组合梁

14.1 一般规定

14. 1. 1 本章规定适用于将钢梁和混凝土翼缘板通过抗剪连接件

连成整体的钢－混凝土简支及连续组合梁。

所谓“适用于不直接承受动力荷载”主要考虑本章给出的组

合梁设计方法为塑性设计法，不适用于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组合

梁。在已有研究成果和工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条给出了直接

承受动力荷载组合梁的设计原则，与不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组合

梁相比在设计方法上有两点不同：一是需要进行疲劳验算，在本

标准附录 J 中给出了具体的验算方法，主要参考国内试验结果和

欧洲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 Design of composite steel and con

crete structures 的相关条文；二是不能采用塑性方法进行承载能

力计算，应按照弹性理论进行计算，即采用换算截面法验算荷载

效应设计值在组合梁截面产生的应力（包括正应力和剪应力等）

小于材料的设计强度。此外，弹性设计方法还适用于板件宽厚比

不符合塑性设计法要求的组合梁。

组合梁的翼缘板可用现浇混凝土板，亦可用混凝土叠合板。

清华大学对钢－混凝土叠合板组合梁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研究，证

明叠合板组合梁具有与现浇混凝土翼缘的组合梁一样的受力性

能，并且钢－混凝土叠合板组合梁在实际工程中也获得了大量的

成功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技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混凝土叠合

板翼缘是由预制板和现浇层混凝土所构成，预制板既作为模板，

又作为楼板的一部分参与楼板和组合梁翼缘的受力。混凝土叠合

板的设计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进行，在预制板表面采取拉毛及设置抗剪钢筋等措施以保

证预制板和现浇层形成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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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 2 钢－混凝土组合梁的混凝土翼缘板既可带板托，也可不

带板托。由于板托构造复杂，施工不便，在没有必要采用板托的

前提下优先采用不带板托的组合梁。

与混凝土结构类似，组合梁混凝土板同样存在剪力滞后效

应。目前各国规范均采用有效宽度的方法考虑混凝土板剪力滞后

效应的影响，但有效宽度计算方法不尽相同：

1 美国钢结构协会《钢结构建筑荷载及抗力系数设计规范》

CAISC-LRFD, 1999）规定，混凝土翼缘板的有效宽度 be取为钢

梁轴线两侧有效宽度之和，其中一侧的混凝土有效宽度为以下三

者中的较小值：组合梁跨度的 1/8，其中梁跨度取为支座中线之

间的距离；相邻组合梁间距的 1/2；钢梁至混凝土翼板边缘的

距离。

2 欧洲｜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 规定，当采用弹性方法对组

合梁进行整体分析时，每一跨的有效宽度可以采用定值：对于中

间跨和简支边跨可采用如下规定的中间跨有效宽度句，1 ，对于悬

臂跨则采用如下规定的支座有效宽度 beff,2 ，如图 44 所示。

3 

b1 ho b2 
-L I

Veff 

I~ be! _1bo 1_ be2 ~I 

＼＼二二／／

L1 
L/4. L/2 

ι
－ρ
 

L 
L3 

1 ：对于beff,1' Le==0.85£1 
2：对于beff,2, Le==0.25(L1+L2) 
3：对于beff,b Le==0.70£2 
4：对于beff.2, Le =2L3 

图 44 混凝土翼板的等效跨径及有效宽度（欧洲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

1）中间跨和中间支座的有效宽度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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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f,1 == b。 ＋ 2:bei (70) 

式中： b。一－同一截面最外侧抗剪连接件间的横向间距；

bei－钢梁腹板一侧的混凝土翼缘板有效宽度，取 Le/8,

但不超过板的实际宽度仇。 bi应取为最外侧的抗剪

连接件至两根钢梁间中线的距离，对于自由端则取

混凝土悬臂板的长度。 Le为反弯点间的近似长度。

对于一根典型的连续组合梁，应根据控制设计的弯

矩包络图来确定 Le （如图 44 所示）。

2）边支座的有效宽度按下式计算：

beff,2 == b。＋ 2: {3ib ei ( 71 ) 

β ＝＝ (0. 55 十 0. 025Le/bei ) < 1. 0 (72) 

组合梁各区段的混凝土板有效宽度取值见图 440

根据欧洲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简支组合梁的有效跨径

Le 取为梁的实际跨度。对于连续组合梁，其正弯矩区有效宽度

与正弯矩区的长度有关，负弯矩区有效宽度则与负弯矩区（中支

座区）的长度有关。图 44 中相邻的正负弯矩区存在长度重叠的

部分，这与设计时应考虑结构的弯矩包络图的要求是一致的。需

要指出的是，当忽略混凝土的抗拉作用后，负弯矩区的有效宽度

主要用于定义混凝土翼板内纵向受拉钢筋的有效截面积。

3 美国各州公路及运输工作者协会 CAASHTO）制定的公

路桥梁设计规范规定，混凝土翼板有效宽度 be应等于或小于 1/4

的跨度以及 12 倍的最小板厚。对于边梁，外侧部分的有效宽度

不应超过其实际悬挑长度。如果边梁仅一侧有混凝土板时，则有

效宽度应等于或小于跨度的 1/12 以及 6 倍的最小板厚。

4 英国桥梁规范 CBS5400）第 5 部分根据有限元分析及试

验研究的成果，以表格的形式给出了对应于不同宽跨比的组合梁

混凝土翼缘板有效宽度。

相比较而言，欧洲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 对组合梁混凝土

板有效宽度的计算方法概念明确，并将简支组合梁和连续组合梁

的计算方法统一起来，摒弃了混凝土板有效宽度与混凝土板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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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规定，适用性更强。

本标准给出的组合梁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宽度，基于近年来国

内大量组合梁板结构试验，并系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并

借鉴欧洲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 的相关条文，考虑到组合梁混

凝土板的有效宽度主要和梁跨度有关，和混凝土板的厚度关系不

大，故取消了混凝土板有效宽度与厚度相关的规定。此外，借鉴

欧洲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 的方法引人连续组合梁等效跨径的

概念，将混凝土板有效宽度的规定推广至连续组合梁。

严格而言，组合梁采用极限状态设计法，应使用与之相匹配

的塑性有效翼缘宽度，近年来，组合梁的塑性阶段有效宽度试验

研究已开展较多，也积累了较多的数据，形成了较为可靠的设计

公式（详见清华大学的相关研究）。本条计算组合梁混凝土翼板

有效宽度的方法是基于组合梁在弹性阶段的受力性能所建立起来

的，且比实际值略偏小，而当组合梁达到极限承载力时，混凝土

翼板已进入塑性状态，此时翼板中的应力分布趋向均匀，塑性阶

段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宽度远大于弹性阶段，因此本条规定低估了

极限状态时楼板对承载力的实际贡献，与组合梁的极限状态设计

法并不完全匹配。因此将根据弹性分析得到的翼板有效宽度应用

于塑性计算，计算结果偏于安全。

本条主要针对组合梁截面的承载能力验算，在进行结构整体

内力和变形计算时，当组合梁和柱饺接或组合梁作为次梁时，仅

承受竖向荷载，不参与结构整体抗侧，试验结果表明，混凝土翼

板的有效宽度可统一按跨中截面的有效宽度取值。

14. 1. 3 组合梁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包括挠度和负弯矩区裂

缝宽度验算，应采用弹性分析方法，并考虑混凝土板剪力滞后、

混凝土开裂、混凝土收缩徐变、温度效应等因素的影响。原规范

仅具体给出了组合梁的挠度计算方法，并提出要验算连续组合梁

负弯矩区段裂缝宽度的要求。本次修订明确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组合梁的验算内容以及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时还对计算模型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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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考虑方法进行了具体说明，方便设计人员操作。组合梁的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可按弹性理论进行，原因是在荷载的标准

组合作用下产生的截面弯矩小于组合梁在弹性阶段的极限弯矩，

即此时的组合梁在正常使用阶段仍处于弹性工作状态。温度荷载

以及混凝土收缩徐变效应可能会影响组合梁正常使用阶段的内

力、变形以及负弯矩区裂缝宽度，应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中

予以充分的考虑。

在计算组合梁的挠度时，可假定钢和混凝土都是理想的弹塑

性体，从而将混凝土翼板的有效截面除以钢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

比值 αE，换算为钢截面（为使混凝土翼板的形心位置不变，将

翼板的有效宽度除以 αE 即可），再求出整个梁截面的换算截面刚

度 EI叩此外，国内外的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由混凝土翼板和钢

梁间相对滑移引起的附加挠度在 10%～ 15%，采用焊钉等柔性

连接件时（特别是部分抗剪连接时），该滑移效应对挠度的影响

不能忽略，否则将偏于不安全，因此在计算挠度时需要对换算截

面刚度进行折减。对连续组合梁，因负弯矩区混凝土翼板开裂后

退出工作，所以实际上是变截面梁。故欧洲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 规定：在中间支座两侧各 0. l5l (l 为一个跨间的跨度）的

范围内确定梁的截面刚度时，不考虑混凝土翼板而只计人在翼板

有效宽度 be 范围内负弯矩钢筋截面对截面刚度的影响，在其余

区段不应取组合梁的换算截面刚度而应取其折减刚度，按变截面

梁来计算其变形，计算值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

连续组合梁除需验算变形外，还应验算负弯矩区混凝土翼板

的裂缝宽度。验算裂缝宽度首先需要进行内力分析，得到支座负

弯矩截面的内力值，由于支座负弯矩区混凝土板的开裂，连续组

合梁在正常使用阶段会出现明显的内力重分布现象，为方便设

计，可以采用弯矩调幅法来计算连续组合梁的支座负弯矩值，即

先按未开裂弹性分析得到支座负弯矩，然后对该支座负弯矩进行

折减，折减幅度即为调幅系数，调幅系数的取值建议根据已有的

试验数据确定，具体可见本标准第 10.2.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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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与混凝土材料的温度线膨胀系数几乎相等（约为 1. 0 × 

10-s ~ 1. 2 × 10-s ）。当二者温度同时提高或降低时，其温度变形

基本协调，可以忽略由此引起的温度应力。但是，由于钢材的导

热系数是混凝土的 50 倍左右，当外界环境温度剧烈变化时，钢

材的温度很快就接近环境温度，而混凝土的温度则变化较慢，两

种材料间的温度差将会在组合梁内产生自平衡应力，即为温度应

力。对于简支组合梁，温度差会引起梁的挠曲变形和截面应力重

分布；对于连续组合梁或者其他超静定结构，温度差还会引起进

一步的约束弯矩，从而对组合梁的变形和负弯矩抗裂造成影响。

对于一般情况下在室内使用的组合梁，温度应力可以忽略。对于

露天环境下使用的组合梁以及直接受热源辐射作用的组合梁，则

需要计算温度应力。露天使用的组合梁，截面温度场的分布非常

复杂。为简化分析，计算时通常可以假定：忽略同一截面内混凝

土翼板和钢梁内部各自的温度梯度，整个截面内只存在混凝土与

钢梁两个温度，温度差由两个温度决定；沿梁长度方向各截面的

温度分布相同。一般情况下，钢梁和混凝土翼板间的计算温度差

可采用 10℃～15℃，在有可能发生更显著温差的情况下则另作

考虑。

混凝土在空气中凝固和硬化的过程中会发生水分散发和体积

收缩。影响混凝土收缩变形的主要因素有组成成分、养护条件、

使用环境以及构件的形状和尺寸等。对于素混凝土，其长期收缩

变形在几十年后可达（300～600）× 10-6 ，在不利条件下甚至可

达到 1000 × 10-6 。混凝土收缩也会在组合梁内引起自平衡的内

力，效果类似于组合梁的温度应力。由于翼板内配置的钢筋可以

阻止混凝土的收缩变形，钢筋混凝土翼板的收缩可取为（150～

200）× 10-6 ，相当于混凝土的温度比钢梁降低 15℃～20 。C ，本

标准的建议值为 15℃。

混凝土徐变会影响组合梁的长期性能，可采用有效弹性模量

法进行计算。当计算考虑混凝土徐变影响的组合梁长期挠度时，

应采用荷载准永久值组合，混凝土弹性模型折减为原来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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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钢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取为原来的 2 倍。而在荷载标准组

合下计算裂缝的公式中已经考虑了荷载长期作用的影响，因此无

需在组合梁负弯矩区裂缝宽度验算中另行考虑混凝土徐变的影响

因素。

14. 1. 4 组合梁的受力状态与施工条件有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第一，混凝土未达到强度前，需要对钢梁进行施工阶段验

算；第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需要考虑施工方法和顺序的影

响，包括变形和裂缝宽度验算。对于不直接承受动力荷载以及板

件宽厚比满足塑性调幅设计法要求的组合梁，由于采用塑性调幅

设计法，组合梁的承载力极限状态验算不必考虑施工方法和顺序

的影响。而对于其他采用弹性设计方法的组合梁，其承载力极限

状态验算也需考虑施工方法和顺序的影响。

具体而言，可按施工时钢梁下有无临时支撑分别考虑：

对于施工时钢梁下无临时支撑的组合梁，应分两个阶段进行

计算：第一阶段在混凝土翼板强度达到 75% 以前，组合梁的自

重以及作用在其上的全部施工荷载由钢梁单独承受，此时按一般

钢梁计算其强度、挠度和稳定性，但按弹性计算的钢梁强度和梁

的挠度均应留有余地，梁的跨中挠度除满足本标准附录 A 的要

求外，尚不应超过 25mm，以防止梁下凹段增加混凝土的用量和

自重；第二阶段当混凝土翼板的强度达到 75%以后，所增加的

荷载全部由组合梁承受，在验算组合梁的挠度以及按弹性分析方

法计算组合梁的强度时，应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计算所得的挠

度或应力相叠加，在验算组合梁的裂缝宽度时，支座负弯矩值仅

考虑第二阶段形成组合截面之后产生的弯矩值，在第二阶段计算

中，可不考虑钢梁的整体稳定性，而组合梁按塑性分析法计算强

度时，则不必考虑应力叠加，可不分阶段按照组合梁一次承受全

部荷载进行计算。

对于施工时钢梁下设临时支撑的组合梁，则应按实际支承情

况验算钢梁的强度、稳定及变形，并且在计算使用阶段组合梁承

受的续加荷载产生的变形和弹性应力时，应把临时支承点的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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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作为续加荷载。如果组合梁的设计是变形控制时，可考虑将

钢梁起拱等措施。对于塑性分析，有无临时支承对组合梁的极限

抗弯承载力均无影响，故在计算极限抗弯承载力时，可以不分施

工阶段，按组合梁一次承受全部荷载进行计算。同样，验算连续

组合梁的裂缝宽度时，支座负弯矩值仅考虑形成组合截面之后施

工阶段荷载及正常使用续加荷载产生的弯矩值，因此为了有效控

制连续组合梁的负弯矩区裂缝宽度，可以先浇筑正弯矩区混凝

土，待混凝土强度达到 75%后，拆除临时支承，然后再浇筑负

弯矩区混凝土，此时临时支承点的反力产生的反向续加荷载就无

需计入用于验算裂缝宽度的支座负弯矩值。

在连续组合梁中，栓钉用于组合梁正弯矩区时，能充分保证

钢梁与混凝土板的组合作用，提高结构刚度和承载力，但用于负

弯矩区时，组合作用会使混凝土板受拉而易于开裂，可能会影响

结构的使用性能和耐久性。针对该问题，可以采用优化混凝土板

浇筑顺序、合理确定支撑拆除时机等施工措施，降低负弯矩区混

凝土板的拉应力，达到理想的抗裂效果。

14. 1. 5 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是指配置的抗剪连接件数量少于完

全抗剪连接所需要的抗剪连接件数量，如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梁

等，此时应按照部分抗剪连接计算其受弯承载力。国内外研究成

果表明，在承载力和变形都能满足要求时，采用部分抗剪连接组

合梁是可行的。

14. 1. 6 、 14. 1. 7 尽管连续组合梁负弯矩区是混凝土受拉而钢梁

受压，但组合梁具有良好的内力重分布性能，故仍然具有很好的

经济效益。负弯矩区可以利用混凝土板钢筋和钢梁共同抵抗弯

矩，通过弯矩调幅后可使连续组合梁的结构高度进一步减小。欧

洲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 建议，当采用非开裂分析时，对于第

一类截面，调幅系数可取 40%，第二类截面 30% ，第三类截面

20%，第四类截面 10%，而原规范给出的符合塑性调幅设计法

要求的截面基本满足第一类截面要求，且全部满足第二类截面要

求。因此原规范规定的不超过 15%的调幅系数比欧洲钢结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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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规范 EC3 :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保守得多，根据连续组

合梁的试验结果， 15%也低估了连续组合梁良好的内力重分布性

能，影响了连续组合梁经济效益的发挥。由于发展组合梁塑性不

仅需要钢结构的特殊规定，同时混凝土楼板也应满足相应的要

求，本次修订将连续组合梁承载能力验算时的弯矩调幅系数上限

定为 20% 。

板件宽厚比不符合本标准第 10. 1. 5 条规定的截面要求时，

组合梁应采用弹性设计方法。此外，焊钉能为钢板提供有效的面

外约束，因此具有提高板件受压局部稳定性的作用，若焊钉的间

距足够小，则即使板件不符合塑性调幅设计法要求的宽厚比限

值，同样能够在达到塑性极限承载力之前不发生局部屈曲，此时

也可采用塑性方法进行设计而不受板件宽厚比限制，本次修订参

考了欧洲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 的相关条文，给出了不满足板

件宽厚比限值仍可采用塑性调幅设计法的焊钉最大间距要求。

14. 1. 8 组合梁的纵向抗剪验算作为组合梁设计最为特殊的一部

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次修订增加了第 14. 6 节，专门就组

合梁的纵向抗剪验算进行详细说明。

因为板托对组合梁的强度、变形和裂缝宽度的影响很小，故

可不考虑其作用。

14.2 组合梁设计

14. 2. 1 完全抗剪连接组合梁是指混凝土翼板与钢梁之间抗剪连

接件的数量足以充分发挥组合梁截面的抗弯能力。组合梁设计可

按简单塑性理论形成塑性饺的假定来计算组合梁的抗弯承载能

力。即：

1 位于塑性中和轴一侧的受拉混凝土因为开裂而不参加工

作，板托部分亦不予考虑，混凝土受压区假定为均匀受压，并达

到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2 根据塑性中和轴的位置，钢梁可能全部受拉或部分受压

部分受拉，但都假定为均匀受力，并达到钢材的抗拉或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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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值。此外，忽略钢筋混凝土翼板受压区中钢筋的作用。用塑

性设计法计算组合梁最终承载力时，可不考虑施工过程中有元支

承及混凝土的徐变、收缩与温度作用的影响。

14.2.2 当抗剪连接件的布置受构造等原因影响不足以承受组合

梁剪跨区段内总的纵向水平剪力时，可采用部分抗剪连接设计

法。对于单跨简支梁，是采用简化塑性理论按下列假定确定的：

1 在所计算截面左右两个剪跨内，取连接件受剪承载力设

计值之和 nrN；中的较小值，作为混凝土翼板中的剪力；

2 抗剪连接件必须具有一定的柔性，即理想的塑性状态，

连接件工作时全截面进入塑性状态；

3 钢梁与混凝土翼板间产生相对滑移，以致在截面的应变

图中混凝土翼板与钢梁有各自的中和轴。

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的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实际上是考虑

最大弯矩截面到零弯矩截面之间混凝土翼板的平衡条件。混凝土

翼板等效矩形应力块合力的大小，取决于最大弯矩截面到零弯矩

截面之间抗剪连接件能够提供的总剪力。

为了保证部分抗剪连接的组合梁能有较好的工作性能，在任

一剪跨区内，部分抗剪连接时连接件的数量不得少于按完全抗剪

连接设计时该剪跨区内所需抗剪连接件总数 nf 的 50% ，否则，

将按单根钢梁计算，不考虑组合作用。

14. 2. 3 试验研究表明，按照公式。0. 3.2）计算组合梁的受剪

承载力是偏于安全的，国内外的试验表明，混凝土翼板的抗剪作

用亦较大。

14. 2. 4 连续组合梁的中间支座截面的弯矩和剪力都较大。钢梁

由于同时受弯、剪作用，截面的极限抗弯承载能力会有所降低。

原规范只给出了不考虑弯矩和剪力相互影响的条件，对于不满足

此条件的情况如何考虑弯矩和剪力的相互影响没有给出相应设计

方法。本次修订采用了欧洲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 建议的相关

设计方法，对于正弯矩区组合梁截面不用考虑弯矩和剪力的相互

影响，对于负弯矩区组合梁截面，通过对钢梁腹板强度的折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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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剪力和弯矩的相互作用，其代表的组合梁负弯矩弯剪承载力

相关关系为：

1 如果竖向剪力设计值V不大于竖向塑性受剪承载力 VP的

一半，即 V《0. 5Vp时，竖向剪力对受弯承载力的不利影响可以

忽略，抗弯计算时可以利用整个组合截面；

2 如果竖向剪力设计值V等于竖向塑性受剪承载力 VP ，即

V＝＝吭，则钢梁腹板只用于抗剪，不能再承担外荷载引起的弯

矩，此时的设计弯矩由混凝土翼板有效宽度内的纵向钢筋和钢梁

上下翼缘共同承担；

3 如果 O. 5Vp<V＜飞，弯剪作用的相关曲线则用一段抛

物线表示。

14.3 抗剪连接件的计算

14. 3. 1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抗剪连接件为圆柱头焊钉连接件，在

没有条件使用焊钉连接件的地区，可以采用槽钢连接件代替。原

规范中给出的弯筋连接件施工不便，质量难以保证，不推荐使

用，故此次修订取消了弯筋连接件的相关条文内容。

本条给出的连接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计算公式是通过推导与

试验确定的。

1 圆柱头焊钉连接件：试验表明，焊钉在混凝土中的抗剪

工作类似于弹性地基梁，在焊钉根部混凝土受局部承压作用，因

而影响受剪承载力的主要因素有：焊钉的直径（或焊钉的截面积

As==d2 /4）、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Ee以及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当焊

钉长度为直径的 4 倍以上时，焊钉受剪承载力为：

N~ == 0. 5Asv'Ec／~ctual (73) 

该公式既可用于普通混凝土，也可用于轻骨料混凝土。

考虑可靠度的因素后，式（73）中的 J~ctual 除应以混凝土的

轴心抗压强度 Jc代替外，尚应乘以折减系数 0.85 ，这样就得到

条文中的焊钉受剪承载力设计公式（14. 3. 1-1 ）。

试验研究表明，焊钉的受剪承载力并非随着混凝土强度的提

155 



高而无限提高，存在一个与焊钉抗拉强度有关的上限值，该上限

值为 o. 7As儿，约相当于焊钉的极限抗剪强度。根据现行国家标

准《电弧螺柱焊用圆柱头焊钉》 GB/T 10433 的相关规定，圆柱

头焊钉的极限强度设计值 Ju不得小于 400MPa。本次标准修订采

用焊钉极限抗剪强度 Ju替代了原规范公式中的 γf，两者相差了

一个抗力分项系数，修订后的新公式物理意义更明确，计算更简

便，和试验结果吻合更好，且和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De

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的建议公式一致。

2 槽钢连接件：其工作性能与焊钉相似，混凝土对其影响

的因素亦相同，只是槽钢连接件根部的混凝土局部承压区局限于

槽钢上翼缘下表面范围内。各国规范中采用的公式基本上是一致

的，我国在这方面的试验也极为接近，即：

N~ == 0. 3(t 十 0. 5tw)lcVEc／~ctual (74) 

考虑可靠度的因素后，式（74）中 J~ctual 除应以混凝土的轴

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Jc代替外，尚应再乘以折减系数 0.85 ，这样

就得到条文中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公式（14. 3. 1-2 ）。

抗剪连接件起抗剪和抗拔作用，一般情况下，连接件的抗拔

要求自然满足，不需要专门验算。在负弯矩区，为了释放混凝土

板的拉应力，也可以采用只有抗拔作用而无抗剪作用的特殊连

接件。

14.3.2 采用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时，其抗剪连接件一般用圆

柱头焊钉。由于焊钉需穿过压型钢板而焊接至钢梁上，且焊钉根

部周围没有混凝土的约束，当压型钢板肋垂直于钢梁时，由压型

钢板的波纹形成的混凝土肋是不连续的，故对焊钉的受剪承载力

应予以折减。本条规定的折减系数是根据试验分析而得到的。

14.3.3 当焊钉位于负弯矩区时，混凝土翼缘处于受拉状态，焊

钉周围的混凝土对其约束程度不如位于正弯矩区的焊钉受到其周

围混凝土的约束程度高，故位于负弯矩区的焊钉受剪承载力也应

予以折减。

14. 3. 4 试验研究表明，焊钉等柔性抗剪连接件具有很好的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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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布能力，所以没有必要按照剪力图布置连接件，这给设计和

施工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原规范以最大正、负弯矩截面以及零弯

矩截面作为界限，把组合梁分为若干剪跨区段，然后在每个剪跨

区段进行均匀布置，但这样划分对于连续组合梁仍然不太方便，

同时也没有充分发挥柔性抗剪连接件良好的剪力重分布能力。此

次修订为了进一步方便设计人员设计，进一步合并剪跨区段，以

最大弯矩点和支座为界限划分区段，并在每个区段内均匀布置连

接件，计算时应注意在各区段内混凝土翼板隔离体的平衡。

14.4 挠度计算

14. 4. 1 组合梁的挠度计算与钢筋混凝土梁类似，需要分别计算

在荷载标准组合及荷载准永久组合下的截面折减刚度并以此来计

算组合梁的挠度。

14.4.2 国内外试验研究表明，采用焊钉、槽钢等柔性抗剪连接

件的钢－混凝土组合梁，连接件在传递钢梁与混凝土翼缘交界面

的剪力时，本身会发生变形，其周围的混凝土也会发生压缩变

形，导致钢梁与混凝土翼缘的交界面产生滑移应变，引起附加曲

率，从而引起附加挠度。可以通过对组合梁的换算截面抗弯刚度

Eieq进行折减的方法来考虑滑移效应。式（14.4.2）是考虑滑移

效应的组合梁折减刚度的计算方法，它既适用于完全抗剪连接组

合梁，也适用于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和钢梁与压型钢板混凝土组

合板构成的组合梁。

14. 4. 3 对于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构成的组合梁，式

(14. 4. 3-3）中抗剪连接件承载力应按本标准 14.3.2 条予以

折减。

14.5 负弯矩区裂缝宽度计算

14. 5. 1 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很低，因此对于没有施加预应力的连

续组合梁，负弯矩区的混凝土翼板很容易开裂，且往往贯通混凝

土翼板的上、下表面，但下表面裂缝宽度一般均小于上表面，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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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时可不予验算。引起组合梁翼板开裂的因素很多，如材料质

量、施工工艺、环境条件以及荷载作用等。混凝土翼板开裂后会

降低结构的刚度，并影响其外观及耐久性，如板顶面的裂缝容易

渗入水分或其他腐蚀性物质，加速钢筋的锈蚀和混凝土的碳化

等。因此应对正常使用条件下的连续组合梁的裂缝宽度进行验

算，其最大裂缝宽度不得超过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GB 50010 的限值。

相关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组合梁负弯矩区混凝土翼板的受力

状况与钢筋混凝土轴心受拉构件相似，因此可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有关公式计算组合梁负弯矩

区的最大裂缝宽度。在验算混凝土裂缝时，可仅按荷载的标准组

合进行计算，因为在荷载标准组合下计算裂缝的公式中已考虑了

荷载长期作用的影响。

14. 5. 2 连续组合梁负弯矩开裂截面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水平

凡是决定裂缝宽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要计算该应力值，需要得

到标准荷载作用下截面负弯矩组合值 Mk，由于支座混凝土的开

裂导致截面刚度下降，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连续组合梁会出现内力

重分布现象，可以采用调幅系数法考虑内力重分布对支座负弯矩

的降低，试验证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弯矩调幅系数上限取为

15%是可行的。

需要指出的是， Mk的计算需要考虑施工步骤的影响，但仅

考虑形成组合截面之后施工阶段荷载及使用阶段续加荷载产生的

弯矩值。

此外，对于悬臂组合梁， Mk应根据平衡条件计算O

14.6 纵向抗剪计算

14. 6. 1 国内外众多试验表明，在剪力连接件集中剪力作用下，

组合梁混凝土板可能发生纵向开裂现象。组合梁纵向抗剪能力与

混凝土板尺寸及板内横向钢筋的配筋率等因素密切相关，作为组

合梁设计最为特殊的一部分，组合梁纵向抗剪验算应引起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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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沿着一个既定的平面抗剪称为界面抗剪，组合梁的混凝土板

（承托、翼板）在纵向水平剪力作用时属于界面抗剪。图 14. 6. 1 

给出了对应不同翼板形式的组合梁纵向抗剪最不利界面， a-a 抗

剪界面长度为混凝土板厚度；“抗剪截面长度取刚好包络焊钉

外缘时对应的长度；町、 d-d 抗剪界面长度取最外侧的焊钉外边

缘连线长度加上距承托两侧斜边轮廓线的垂线长度。

14. 6. 2 组合梁单位纵向长度内受剪界面上的纵向剪力 Vn 可以

按实际受力状态计算，也可以按极限状态下的平衡关系计算。按

实际受力状态计算时，采用弹性分析方法，计算较为繁琐；而按

极限状态下的平衡关系计算时，采用塑性简化分析方法，计算方

便，且和承载能力塑性调幅设计法的方法相统一，同时公式偏于

安全，故本标准建议采用塑性简化分析方法计算组合梁单位纵向

长度内受剪界面上的纵向剪力。

14.6.3 国内外众多研究成果表明，组合梁混凝土板纵向抗剪能

力主要由混凝土和横向钢筋两部分提供，横向钢筋配筋率对组合

梁纵向受剪承载力影响最为显著。 1972 年， A. H. Mattock 和

N. M. Hawkins 通过对剪力传递的研究，提出了普通钢筋混凝土

板的抗剪强度公式： vLu, 1 == 1. 38bf 十 0. 8Aefr< 0. 3Jcbf。本条基

于上述纵向抗剪计算模型，结合国内外已有的试验研究成果，对

混凝土抗剪贡献一项作适当调整，得到了式（ 14.6.3-2）和式

(14. 6. 3-3），这两个公式考虑了混凝土强度等级对混凝土板抗剪

贡献的影响。

组合梁混凝土翼板的横向钢筋中，除了板托中的横向钢筋

Abh外，其余的横向钢筋 At和 Ab 可同时作为混凝土板的受力钢

筋和构造钢筋使用，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GB 50010 的有关构造要求。

14.6.4 本条规定的组合梁横向钢筋最小配筋率要求是为了保证

组合梁在达到承载力极限状态之前不发生纵向剪切破坏，并考虑

到荷载长期效应和混凝土收缩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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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构造要求

14. 7. 1 组合梁的高跨比一般为 1/20～ 1/15 ，为使钢梁的抗剪

强度与组合梁的抗弯强度相协调，钢梁截面高度 hs宜大于组合

梁截面高度 h 的 1/2 ，即 h《2hs 。

14.7.4 本条为抗剪连接件的构造要求。

圆柱头焊钉钉头下表面或槽钢连接件上翼缘下表面应满足距

混凝土底部钢筋不低于 30mm 的要求，一是为了保证连接件在

混凝土翼板与钢梁之间发挥抗掀起作用；二是底部钢筋能作为连

接件根部附近混凝土的横向配筋，防止混凝土由于连接件的局部

受压作用而开裂。

连接件沿梁跨度方向的最大间距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在混

凝土翼板与钢梁接触面间产生过大的裂缝，影响组合梁的整体工

作性能和耐久性。

14.7.5 本条中关于焊钉最小间距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焊钉

的受剪承载力能充分发挥作用。从经济方面考虑，焊钉高度一般

不大于 （he十75)mmo

14.7.7 本条中关于板托中 U 形横向加强钢筋的规定，主要是

因为板托中邻近钢梁上翼缘的部分混凝土受到抗剪连接件的局部

压力作用？容易产生劈裂，需要配筋加强。

14.7.8 组合梁承受负弯矩时，钢箱梁底板受压，在其上方浇筑

混凝土可与钢箱梁底板形成组合作用，共同承受压力，有效提高

受压钢板的稳定性。此外，在梁端负弯矩区剪力较大的区域，为

提高其受剪承载力和刚度，可在钢箱梁腹板内侧设置抗剪连接件

并浇筑混凝土以充分发挥钢梁腹板和内填混凝土的组合抗剪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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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钢管混凝土柱及节点

15.1 一般规定

本章为新增章节，包括矩形钢管混凝土柱、因钢管混凝土柱

以及梁柱连接节点。钢管混凝土柱是钢结构的一种主要构件，近

年来得到广泛应用。本章内容均根据近年来科学研究成果和工程

经验编制而成。

15. 1. 1 本章规定的钢管混凝土柱的设计和计算不适用于直接承

受动力荷载的情况，本标准编制的理论分析、试验研究和工程应

用总结都是建立在静力荷载或间接动力荷载作用的基础上的。

15.1.3 框架梁也可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梁，但节点构造要采取

不同的措施。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或钢骨混凝土梁时，应考虑混凝

土徐变导致的应力重分布。

15. 1. 4 钢管混凝土柱中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 C30 级，对 Q235

钢管，宜配 C30～C40 级混凝土；对 Q345 钢管，宜配 C40～cso

级的混凝土；对 Q390 、 Q420 钢管，宜配不低于 cso 级的混凝

土。当采用 C80 以上高强混凝土时，应有可靠的依据。混凝土

的强度等级、力学性能和质量标准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和《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 50107 的规定。对钢管有腐蚀作用的外加剂，易造成构件强

度的损伤，对结构安全带来隐患，因此不得使用。

15. 1. 6 混凝土的湿密度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中未作规定，可以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 GB 50009 给出的素混凝土自重 22kN/m3 ～24kN/m3 而取

用。在高层建筑和单层厂房中，一般可先安装空钢管，然后一次

性向管内浇灌混凝土或连续施工浇筑混凝土。这时钢管中存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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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将影响柱的稳定承载力。为了控制此影响在 5%以内，经

分析，应控制初应力不超过钢材受压强度设计值的 60% 。

15. 1. 7 混凝土可采用自密实混凝土。浇筑方式可采用自下而上

的压力泵送方式或者自上而下的自密实混凝土高抛工艺。

15. 1. 8 混凝土徐变主要发生在前 3 个月内，之后徐变放缓；徐

变的产生会造成内力重分布现象，导致钢管和混凝土应力的改

变，构件的稳定承载力下降，考虑混凝土徐变的影响，构件承载

力最大可折减 10% 。

15.2 矩形钢管混凝土桩

15.2.3 由于矩形钢管的约束作用相比圆钢管较弱，因此对于矩

形钢管混凝土柱，一般规定当边长大于 1. Om 时，应考虑混凝土

收缩的影响。目前工程中的常用措施包括柱子内壁焊接栓钉、纵

向加劲肋等。

15.2.4 矩形钢管混凝土受拉时，由于钢管对混凝土的约束作用

较弱，不论钢管是否屈服，混凝土都不能承受拉应力，因而只有

钢管承担拉力。矩形钢管混凝土受压柱中，混凝土工作承担系数

αc应控制在 0. 1~ 0. 7 之间，其值可按钢管内混凝土的截面面积

对应的承载力与钢管截面面积对应的承载力的比例关系确定。矩

形钢管混凝土计算方法可以采用拟钢理论、统一理论或者叠加

理论。

15.3 圆形钢管混凝土柱

15.3.3 圆钢管混凝土的环箍系数与含钢率有直接的关系，是决

定构件延性、承载力及经济性的重要指标。钢管混凝土柱的环箍

系数过小，对钢管内混凝土的约束作用不大；若环箍系数过大，

则钢管壁可能较厚、不经济。当钢管直径过大时，管内混凝土收

缩会造成钢管与混凝土脱开，影响钢管和混凝土的共同受力，而

且管内过大的素混凝土对整个构件的受力性能也产生了不利影

响，因此一般规定当直径大于 2m 时，圆钢管混凝土构件需要采

162 



取有效措施减少混凝土收缩的影响，目前工程中常用的方法包括

管内设置钢筋笼、钢管内壁设置栓钉等。

15.3.4 钢管混凝土构件受拉力作用时，管内混凝土将开裂，不

承受拉力作用，只有钢管承担全部拉力。不过当钢管受拉力作用

而伸长时，径向将收缩；由于受到管内混凝土的阻碍，因此成为

纵向受拉和环向也受拉的双向拉应力状态，其受拉强度将提高

10%。圆钢管混凝土柱计算方法可以采用拟混凝土理论或者统一

理论。

15.4 钢管混凝土柱与钢梁连接节点

15. 4. 1 钢管混凝土柱梁节点是钢结构的主要连接形式之一，其

要求应满足钢结构节点的一般规定。

15.4.3 隔板厚度应满足板件的宽厚比限值，且不小于钢梁翼缘

的厚度。柱内隔板上的混凝土浇筑孔孔径不应小于 200mm，透

气孔孔径不宜小于 25mm，如图 45 所示。

图 45 矩形钢管混凝土柱隔板开孔

1一浇筑孔； 2一内隔板； 3一透气孔； 4一柱钢管壁；

5一梁翼缘

15. 4. 4 矩形钢管混凝土柱的外环板节点中，外环板的挑出宽度

宜大于 lOOmm，且不宜大于 15tdεk' td 为隔板厚度， εk 为钢号修

正系数。圆钢管混凝土柱可采用外加强环节点，外加强环板的挑

出宽度宜大于 70%的梁翼缘宽度，其厚度不宜小于梁翼缘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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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疲劳计算及防脆断设计

16.1 一般规定

16. 1. 1 本条基本沿用原规范第 6. 1. 1 条。本条阐述本章的适用

范围为直接承受动力荷载重复作用的钢结构（例如工业厂房吊车

梁、有悬挂吊车的屋盖结构、桥梁、海洋钻井平台、风力发电机

结构、大型旋转游乐设施等），当其荷载产生的应力变化的循环

次数 n二三5 × 104时的高周疲劳计算。需要进行疲劳计算的循环次

数， 88 版规范为 n二三 105 次，考虑到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安全，

原规范修订时参考国外规定并结合建筑钢结构的实际情况，改为

n二三5 × 104次。本次修订仍旧保留了原规范对循环次数的规定，

当钢结构承受的应力循环次数小于本条要求时，可不进行疲劳计

算，且可按照不需要验算疲劳的要求选用钢材。直接承受动力荷

载重复作用并需进行疲劳验算的钢结构，均应符合本标准第

16.3 节规定的相关构造要求。

16. 1. 2 本条沿用原规范第 6. 1. 2 条。本条说明本章的适用范围

为在常温、无强烈腐蚀作用环境中的结构构件和连接。对于海水

腐蚀环境、低周一高应变疲劳等特殊使用条件中疲劳的破坏机理

与表达式各有特点，分别另属专门范畴；高温下使用和焊接经回

火消除残余应力的结构构件及其连接则有不同于本章的疲劳强度

值，均应另行考虑。

16. 1. 3 本条基本沿用原规范第 6. 1. 3 条。本次标准修订中有关

疲劳强度计算仍采用荷载标准值按容许应力幅法进行计算，是因

为目前我国对基于可靠度理论的疲劳极限状态设计方法研究还缺

乏基础性研究，对不同类型构件连接的裂纹形成、扩展以致断裂

这一全过程的极限状态，包括其严格的定义和影响发展过程的有

关因素都还未明确，掌握的疲劳强度数据只是结构抗力表达式中

164 



的材料强度部分。

为适应焊接结构在钢结构中普遍应用的状况，本章采用目前

已为国际上公认的应力幅计算表达式。多年来国内外大量的试验

研究和理论分析证实：对于焊接钢结构疲劳强度起控制作用的是

应力幅句，而几乎与最大应力、最小应力及应力比这些参量无

关。这是因为：焊接及其随后的冷却，构成不均匀热循环过程，

使焊接结构内部产生自相平衡的内应力，在焊接附近出现局部的

残余拉应力高峰，横截面其余部分则形成残余压应力与之平衡。

焊接残余拉应力最高峰值往往可达到钢材的屈服强度。此外，焊

接连接部位因为原状截面的改变，总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应力集中

现象。残余应力和应力集中两个因素的同时存在，使疲劳裂纹发

生于焊接熔合线的表面缺陷处或焊缝内部缺陷处，然后沿垂直于

外力作用方向扩展，直到最后的断裂。产生裂纹部位的实际应力

状态与名义应力有很大差别，在裂纹形成过程中，循环内应力的

变化是以高达钢材屈服强度的最大内应力为起点，往下波动应力

幅 Aσ＝σmax 一σmin与该处应力集中系数的乘积。此处 σmax和 σmin分

别为名义最大应力和最小应力，在裂纹扩展阶段，裂纹扩展速率

主要受控于该处的应力幅值。

试验证明，钢材静力强度不同，对大多数焊接连接类别的疲

劳强度并无显著区别，仅在少数连接类别（如轧制钢材的主体金

属、经切割加工的钢材和对接焊缝经严密检验和细致的表面加工

日们的疲劳强度有随钢材强度提高稍微增加的趋势，而这些连接

类别一般不在构件疲劳计算中起控制作用。因此为简化表达式，

可认为所有类别的容许应力幅都与钢材的静力强度无关，即疲劳

强度所控制的构件采用强度较高的钢材是不经济的。

钢结构的疲劳计算采用传统的基于名义应力幅的构造分类

法。分类法的基本思路是，以名义应力幅作为衡量疲劳性能的指

标，通过大量试验得到各种构件和连接构造的疲劳性能的统计数

据，将疲劳性能相近的构件和连接构造归为一类，同一类构件和

连接构造具有相同的 S-N 曲线。设计时，根据构件和连接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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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找到相应的类别，即可确定其疲劳强度。

连接类别是影响疲劳强度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是因为它将

引起不同的应力集中（包括连接的外形变化和内在缺陷的影响）。

设计中应注意尽可能不采用应力集中严重的连接构造。

容许应力幅数值的确定是根据疲劳试验数据统计分析而得，

在试验结果中包括了局部应力集中可能产生屈服区的影响，因而

整个构件可按弹性工作进行计算。连接形式本身的应力集中不予

考虑，其他因断面突变等构造产生应力集中则应另行计算。

按应力幅概念计算，承受压应力循环与承受拉应力循环是完

全相同的，国内外焊接结构的试验资料中也有压应力区发现疲劳

开裂的现象。焊接结构的疲劳强度之所以与应力幅密切相关，本

质上是由于焊接部位存在较大的残余拉应力，造成名义上受压应

力的部位仍旧会疲劳开裂，只是裂纹扩展的速度比较缓慢，裂纹

扩展的长度有限，当裂纹扩展到残余拉应力释放后便会停止。考

虑到疲劳破坏通常发生在焊接部位，而钢结构连接节点的重要性

和受力的复杂性，一般不容许开裂，因此本次修订规定了仅在非

焊接构件和连接的条件下，在应力循环中不出现拉应力的部位可
不计算疲劳。

16. 1. 4 本条为新增条文。所指的低温，通常指不高于一20℃；

但对于厚板及高强度钢材，高于－ 20℃时，也宜考虑防脆断

设计。

16.2 疲劳计算

16. 2. 1 本条在原规范第 6. 2. 1 条的基础上，增补了许多内容和

说明，并将原规范第 6. 2. 1 条一分为二，形成第 16.2. 1 条、第

16.2.2 条两条。当结构所受的应力幅较低时，可采用式

( 16. 2. 1-1）和式（ 16. 2. 1-4）快速验算疲劳强度。国际上的试

验研究表明，元论是常幅疲劳还是变幅疲劳，低于疲劳截止限的

应力幅一般不会导致疲劳破坏。

本次修订参考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Design of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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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s-Partl-9: Fatigue，增加了少量针对构造细节受剪应

力幅的疲劳强度计算；同时针对正应力幅的疲劳问题，引人板厚

修正系数 γt 来考虑壁厚效应对横向受力焊缝疲劳强度的影响。

国内外大量的疲劳试验采用的试件钢板厚度一般都小于 25mm。

对于板厚大于 25mm 的构件和连接，主要是横向角焊缝和对接

焊缝等横向传力焊缝，试验和理论分析表明，由于板厚引起的焊

趾位置的应力集中或应力梯度变化，疲劳强度随着板厚的增加有

一定程度的降低，因此需要对容许应力幅针对具体的板厚进行修

正。板厚修正系数 Yt 的计算公式（ 16. 2. 1-7）参考了国际上钢

结构疲劳设计规范，如日本标准 JSSC，欧洲钢结构设计规

范 EC3 。

考虑到非焊接与焊接构件以及连接的不同，即前者一般不存

在很高的残余应力，其疲劳寿命不仅与应力幅有关，也与名义最

大应力有关，因此为了疲劳强度计算统一采用应力幅的形式，对

非焊接构件以及连接引入折算应力幅，以考虑 σmax的影响。折算

应力幅的表达方式为：

Aσ 二 σmax 一 0. 7σmin 三二［~σ］ (75 ) 

若按 σm

即：

［σ5 ] 
σπm 三三 (76) 

…- 
1 一走三旦旦

σmax 

σmax 一始min 《［σ口 (77) 

式中：走一一系数，按《钢结构设计规范》 TJ 17 - 74 规定：对

主体金属： 3 号钢取走＝＝ O. 5, 16Mn 钢取走＝＝ 0. 6; 

对角焊缝： 3 号钢取走＝＝ O. 8, 16Mn 钢取走＝＝ O. 85; 

［σg］－应力比 ρ（ρ ＝ σmin ／σmax) == 0 时疲劳容许拉应力，其

值与［~σ］相当。

在《钢结构设计规范》 TJ 17 - 74 中，〔σg］考虑了欠载效应

系数 1. 15 和动力系数 1. 1 ，故其值较高。但本条仅考虑常幅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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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应取消欠载效应系数，且［＆－］是试验值，已包含动载效

应，所以亦不考虑动力系数。因此［~σ］的取值相当于

［σg]/Cl. 15 × 1.l)==0.79 ［σ门。另外 88 版规范以高强螺栓摩擦

型连接和带孔试件为代表，将试验数据统计分析，取走＝＝ 0. 7' 

因此 Aσ ＝ σmax - 0. 7σmin o 

原规范之前的修订工作，针对常幅疲劳容许应力幅做了两方

面的工作，一是收集和汇总各种构件和连接形式的疲劳试验资

料；二是以几种主要的形式为出发点，把众多的构件和连接形式

归纳分类，每种具体连接以其所属类别给出 S-N 疲劳曲线和相

关参数。为进行统计分析工作，汇集了国内现有资料，个别连接

形式（如 T形对接焊接等）适当参考了国外资料。根据不同钢

号、不同尺寸的同一连接形式的所有试验资料，汇总后按应力幅

计算式进行统计分析，以 95%置信度取 2 × 106 次疲劳应力幅下

限值，也就是疲劳试验数据线性回归值（平均值）减去 2 倍标准

差。按各种连接形式疲劳强度的统计参数［非焊接连接形式考虑

了最大应力（应力比）实际存在的影响］，以构件母材、高强度

螺栓连接、带孔、翼缘焊缝、横向加劲肋、横向角焊缝连接和节

点板连接等几种主要形式为出发点，适当照顾 S-N 曲线族的等

间距设置，把连接方式和受力特点相似、疲劳强度相近的形式归

成同一类，最后确定构件和连接分类有 8 种。分类后，需要确定

S-N 曲线斜率值，根据试验结果，绝大多数焊接连接的斜率在

一3.0～－ 3. 5 之间，部分介于－2. 5~- 3. 0 之间，构件母材和

非焊接连接则按斜率小于－4，为简化计算取用 3 和 4 两种斜率，

而在 N==2 × 106次疲劳强度取值略予调整，以免在低循环次数出

现疲劳强度过高的现象。 S-N 曲线确定后，可据此求出任何循

环次数下的容许应力幅（即疲劳强度）。

近 20 多年来，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在钢结构疲劳性能和设

计方面开展了大量基础性的试验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成果，发

展了钢结构疲劳设计水平，提出了许多构造细节的疲劳强度数

据，而我国这方面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十分有限。鉴于此现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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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标准修订时，对国际上各国的研究状况和成果进行了广泛的调

研和对比分析，在保持原规范疲劳设计已有特点的基础上，借鉴

和吸收了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钢结构疲劳设计的概念和做

法，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使我国可进行钢结构疲劳计算的构造

细节更加丰富，具体如下：

1 将原来 8 个类别的 S-N 曲线增加到：针对正应力幅疲劳

计算的，有 14 个类别，为 Zl～Z14 C见正文表 16. 2. 1-1）；针对

剪应力幅疲劳计算的，有 3 个类别，为 Jl ～ J3 （详见正文表

16. 2. 1-2 ）。

2 原来的类别 1 和 2 保持不变，即为现在的类别 Zl 和 Z2 。

原来的类别 3, 4, 5, 6 、 7 、 8 分别放入到最接近现在的类别

Z4 、 Z5 、 Z6 、 Z7 、 Z8 、 ZlO 中，在 N===2 × 106 时的新老容许应

力幅的差别均在 5%以内，在工程上可以接受。原来针对角焊缝

疲劳计算的类别 8，放入到现在的类别 Jl 。

3 国际上研究表明，对变幅疲劳问题，低应力幅在高周循

环阶段的疲劳损伤程度有所较低，且存在一个不会疲劳损伤的截

止限。为此，针对正应力幅疲劳强度计算的 S-N 曲线，在 N===

5 × 106次之前的斜率为 /3z ，在 N二5 × 106 ～ 1 × 108次之间的斜率

为 /3z十2 （见图 46）。但是，针对剪应力幅疲劳强度计算的 S-N

曲线，斜率保持仍不变，为启（见图 47）。无论是正应力幅还是

剪应力幅，均取 N===l × 108次时的应力幅为疲劳截止限。

4 在保持原规范 19 个项次的构造细节的基础上，新增加了

23 个细节，构成共计 38 个项次，并按照非焊接、纵向传力焊

缝、横向传力焊缝、非传力焊缝、钢管截面、剪应力作用等情况

将构造细节进行归类重新编排，同时构造细节的图例表示得更清

楚，见附录表 K-1～K-6 。

表 22 以 200 万次的疲劳强度为例，给出了原有构造细节在

修订前后的比较，并指明了新增加的构造细节。欧洲钢结构设计

规范 EC3 构造细节的疲劳强度确定的方法与我国是一致的，即

依据疲劳试验数据的线性回归值（平均值）减去 2 倍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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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构造细节 200 万次的类别及其疲劳强度（针对附录 K-1～K-6)

本次标准修订 原规范
欧洲钢结构设计

规范 EC3

项次
修订

类别
疲劳强度

项次 类别
疲劳强度 类别（即疲劳强度）

情况 CMPa) CMPa) CMPa) 

1 原有 Zl 176 1 176 
1 

2 原有 Zl,Z2 176,144 1,2 176,144 

3 原有 Z4 112 18 3 118 

Z2 144 19 2 144 
4 原有

Z4 112 17 3 118 

5 新增 Zll 50 无 无 50 

6 原有 Z2 144 4 2 144 

7 新增 Z4,Z5 112' 100 无 无 112' 100 

Z2,Z4,Z5 144' 112' 100 2,3,4 144' 118' 103 
8 原有 5 

Z4,Z5 112' 100 3,4 118' 103 

9 新增 Z5 100 无 无 100 

10 新增 Z8 71 无 无 71 

ZlO 56 11 8 59 

11 原有 Z8 71 12 7 69 

Z8 71 13 7 69 

12 原有 Z2,Z4 144' 112 2 2,3 144' 118 

原有 Z2 144 3 2 144 
13 
新增 Z4 112 无 无 112 

14 新增 Z6 90 无 无 90 

15 新增 Z8,Zll 71,50 无 元 71,50 

16 原有 Z7 80 10 6 78 

17 新增 Z8 71 无 元 71 

18 原有 Z8 71 9 7 69 

Z6 90 14 5 90 
19 原有

Z8 71 15 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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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2

本次标准修订 原规范
欧洲钢结构设计

规范 EC3

项次
修订

类别
疲劳强度

项次 类别
疲劳强度 类别（即疲劳强度）

情况 CMPa) CMPa) CMPa) 

20 新增 Z8,Zl3 71,40 无 无 71,40 

21 原有 Z5,Z6 100,90 6 4,5 103,90 

22 新增 Z7,Z8 80,71 无 无 80,71 

23 原有 Z8 71 8 7 69 

24 原有 Z6 90 7 5 90 

25 新增 Z7 80 无 无 80 

26 新增 Z3,Z6 125,90 无 无 125,90 

27 新增 Z6,Z8 90,71 无 无 90,71 

28 新增 Z8,Zl0 71,56 无 无 71,56 

29 新增 Z8 71 无 无 71 

30 新增 ZlO ,Zll 56,50 无 元 56,50 

31 新增 Zll,Zl2 50,45 无 无 50,45 

32 新增 Zl3 40 无 无 40 

33 新增 Z8 71 无 无 71 

34 新增 Z8,Z9 71,63 无 无 71,63 

35 新增 Zl4 36 无 无 36 

36 原有 Jl 59 17 8 59 

37 新增 ]2 100 元 无 100 

38 新增 ]3 90 无 无 90 

正应力幅及剪应力幅的疲劳强度 S-N 曲线见图 46、图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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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关于正应力幅的疲劳强度 S-N 曲线

105 108 . 109 

16. 2. 2 对不满足第 16. 2. 1 条中式（ 16. 2. 1-1) （正应力幅疲

劳）、式（ 16. 2. 1-4) （剪应力幅疲劳）的常幅疲劳问题，应按照

结构预期使用寿命，采用式（ 16. 2. 2-1 ）、式（ 16. 2. 2-5）进行

疲劳强度计算。

原规范第 6. 2. 1 条对常幅疲劳的计算，无论正应力幅大小如

何，将 S-N 曲线的斜率卢z 保持不变，并且一直往下延伸。本次

标准修订时，本条文正应力幅的常幅疲劳计算为了与第 16.2.3

条的变幅疲劳计算相协调和合理衔接，对应力循环次数 n 在 5 ×

106之内的容许正应力幅计算， S-N 曲线的斜率采用卢z；对应力

循环次数 n 在 5 × 106 与 1 × 108 之间的容许正应力幅计算， S-N

曲线的斜率采用/3z+2。同时，对正应力幅和剪应力幅的常幅疲

劳计算，都在应力循环次数 n=l × 108 处分别设置疲劳截止限

［~LJ和比τLJ 。

16. 2. 3 本条为原规范第 6. 2. 2 条和第 6.2.3 条的综合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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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关于剪应力幅的疲劳强度 S-N 曲线

明。对不满足本标准第 16. 2. 1 条中式。6. 2. 1-1) （正应力幅疲

劳）、式（16. 2. 1-4) （剪应力幅疲劳）的变幅疲劳问题，提供了

按照结构预期使用寿命的等效常幅疲劳强度的计算方法。实际结

构中重复作用的荷载，一般并不是固定值，若能根据结构实际的

应力状况（应力的测定资料），并按雨流法或泄水法等计数方法

进行应力幅的频次统计、预测或估算得到结构的设计应力谱，则

可按本条将变幅疲劳转换为应力循环 200 万次常幅疲劳计算。

假设设计应力谱包括应力幅水平均h &2 、…、 ＆i 、…及

对应的循环次数矶、 nz 、… ni 、…，然后按目前国际上通用的

Miner 线性累计损伤定律进行计算，其原理如下：

计算部位在某应力幅水平 M作用有 ni次循环，由 5-N 曲

线计算得句i对应的疲劳寿命为凡，则 Aσ 应力幅所占损伤率为

njNi ，对设计应力谱内所有应力幅均做类似的损伤计算，则得：

2:”· ”咱 何口 ” ~ ＝＝＝二L 十二i 十…十~＋… (78) 
Ni Ni 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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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程应用的角度，粗略地可认为当 2生＝＝ 1 时发生疲劳N; 

破坏。

计算疲劳累计损伤时还应涉及 S-N 曲线斜率的变化和截止

应力问题。国际上的研究表明：对变幅疲劳问题，常幅疲劳所谓

的疲劳极限并不适用；随着疲劳裂纹的扩展，一些低于疲劳极限

的低应力幅将成为裂纹扩展的应力幅而加速疲劳累积损伤；低应

力幅比高应力幅的疲劳损伤作用要弱，并且也不是任何小的低应

力幅都有疲劳损伤作用，小到一定程度就没有损伤作用了。

原规范采用最简单的损伤处理方式，即保持 S-N 曲线的斜

率不变，认为高应力幅与低应力幅具有相同的损伤效应，且无论

多少小的应力幅始终存在损伤作用，这是过于保守的做法，并不

切合实际。为此，本次标准修订时，采用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国际上认可的做法，即采用本标准第 16.2. 1 条文说明中 3

的方法来处理低应力幅的损伤作用。

按照图 46 与图 47 及以上 Miner 损伤定律，可将变幅疲劳问

题换算成应力循环 200 万次的等效常幅疲劳进行计算。以变幅疲

劳的等效正应力幅为例（图 47），推导过程如下：

设有一变幅疲劳，其应力谱由 C&i ,nJ 和 （＆；i, ni ） 两部分

组成，总应力循环~ ni 十 2ηj 次后发生疲劳破坏，则按照 S-N

曲线的方程，分别对每 i 级的应力幅 ＆i、频次 ni 和 j 级的应力

幅 ＆j 、频次 ηj有：

Ni== Cz/C~σ） fiz 

Ni== C＇νC&j)/3:严

…. •• 
z二~十二二L 二 1

Ni Ni 

式中： Cz 、 c；一一斜率卢z和卢z+2 的 S-N 曲线参数。

(79) 

(80) 

(81) 

由于斜率卢z 与 /3z +2 的两条 S-N 曲线在N==5 × 106处交汇，

则满足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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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σ5×106 )flJ2 
Cz == ~x10βCz == (flσ5×io6 )2Cz (82) 

(flσ5×106 ）ιL 

设想上述的变幅疲劳破坏与一常幅疲劳（应力幅为 f:::oe ，循

环 200 万次）的疲劳破坏具有等效的疲劳损伤效应，则：

CZ== 2 × 106 (fl民）应 (83) 

将式（79）、式（80）、式（82）和式（83）代入式（81),

可得到式（16. 2. 3-2）常幅疲劳 200 万次的等效应力幅表达式：

Aσe ＝＝「~ ni ( !:::oi )flz + ( [t::o J5x川－2 I; llj ( /Jaj )flz +211／ι 
L 2 × 106 」

16. 2. 4 本条为原规范第 6. 2. 3 条的补充说明。本条提出适用于

重级工作制吊车梁和重级、中级工作制吊车衍架的简化的疲劳计

算公式（16. 2. 4-1）、式（ 16. 2. 4-2 ）。 88 版规范在修订时，为掌

握吊车梁的实际应力情况，实测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一些有代表性

的车间吊车梁。根据吊车梁应力测定资料，按雨流法进行应力幅

频次统计，得到几种主要车间吊车梁的设计应力谱以及用应力循

环次数表示的结构设计寿命，并推导了各类车间实测吊车梁的等

效应力幅 αf !:::o，此处 Aσ 为设计应力谱中最大的应力幅， αf 为变

幅荷载的欠载效应系数。因不同车间实测的应力循环次数不同，

为便于比较，统一以 n==2 × 106次的疲劳强度为基准，进一步折

算出相对的欠载效应等效系数 αf，结果如表 23 所示：

表 23 不同车间的欠载效应等效系数

车间名称
推算的 50 年内 欠载效应 以 n=2× 106为基准的

应力循环次数 系数 α1 欠载效应等效系数 αf

某钢厂 850 车间（第一次测） 9. 68 × 106 0. 56 0.94 

某钢厂 850 车间（第二次测） 12.4× 106 0.48 0.88 

某钢厂炼钢车间 6.81 × 106 0.42 0. 64 

某钢厂炼钢厂 4.83 × 106 0. 60 0.81 

某重机厂水压机车间 9. 90 × 106 0.40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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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测定数据时，都将最大实测值视为吊车满负荷设计应力

句，然后划分应力幅水平级别。事实上，实测应力与设计应力

相比，随车间生产工艺的不同（吊车吊重物后，实际运行位置与

设计采用的最不利位置不完全相符）而有悬殊差异。如均热炉车

间正常的最大实测应力为设计应力的 80%以上，炼钢车间为设

计应力的 50%左右，而水压机车间仅为设计应力的 30% 。

考虑到实测条件中的应力状态，难以包括长期使用时各种错

综复杂的状况，忽略这一部分欠载效益是偏于安全的。

根据实测结果，提出本标准表 16.2.4 供吊车梁疲劳计算的

αf 值： A6 、 A7 、 A8 工作级别的重级工作制硬钩吊车取用 1. 0' 

A6 、 A7 工作级别的重级工作制软钩吊车为 0.8。有关 A4, A5 

工作级别的中级工作制吊车椅架需要进行疲劳验算的规定，是由

于实际工程中确有使用尚属频繁而满负荷率较低的一些吊车（如

机械工厂的金工、锻工车间），特别是当采用吊车和架时，有补

充疲劳验算的必要，故根据以往分析资料（中级工作制欠载约为

重级工作制的 1. 3 倍）推算出相应于 η＝＝ 2 × 106 的 αf 值约为 0. 5 0 

至于轻级工作制吊车梁和吊车和架以及大多数中级工作制吊车

梁，根据多年来使用的情况和设计经验，可不进行疲劳计算。

需要说明的是：表 23 的计算结果都是基于当时有关“低应

力幅与高应力幅有着相同损伤作用（即斜率保持不变），且无论

如何小的低应力幅始终有损伤作用”这一保守方法的处理结果，

得到的欠载效应等效系数 αf 会偏高，实际上应该有所减小。然

而近 30 年来工业厂房吊车梁的应用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吊

车使用的频繁程度大幅度提高，依据近 10 年来的测试数据，采

用与 88 版规范相同的分析方法，得出欠载效应等效系数 αf 相比

过去已有所提高。由于此消彼长的因素，故自 88 版规范修订以

来提出的欠载效应等效系数 αf 在数值上目前还是适用于吊车梁

的疲劳强度计算。

16.3 构造要求

16. 3. 1 本条基本沿用原规范第 8.2.4 条的一部分，同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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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 2011 第 5. 7 节的规定。本节的构

造要求主要针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且需计算疲劳的结构的构造

要求。

16.3.2 本条基本沿用原规范第 8. 5 节。增加了直角式突变支座

的相关规定。

宝钢一期工程中，日本设计的吊车梁构件采用圆弧式突变支

座，西德设计的则采用直角式突变支座。宝钢采用圆弧式突变支

座的重级工作制变截面吊车梁，由于腹板在与圆弧端封板连接附

近沿切向和径向呈双向受拉工作状态，使用 10 年左右普遍出现

疲劳裂缝。直角式突变支座有较好的抗疲劳性能，宝钢、中冶赛

迪、中冶京诚等单位都结合实际工程进行了试验研究或有限元分

析。一般情况下，本标准图 16. 3. 2-3 的直角式突变支座构造中，

在 hi高度范围内的竖向端封板厚度可取与腹板等厚，并与插入

板坡口焊接；插入板厚度不小于 1. 5 倍腹板厚度，在 b 长度范围

内开槽并与腹板焊接。大量工程实践表明，采用图 16. 3. 2-3 直

角式突变支座构造的吊车梁，迄今尚未见有出现疲劳裂缝的情况。

直角式突变支座与圆弧式突变支座相比，造价和工厂制作的

方便程度相当，因此条文要求存在疲劳破坏可能性的中级工作制

变截面吊车梁、高架道路变截面钢梁等皆宜采用直角式突变支

座，而不宜采用圆弧式突变支座。无论直角式突变支座还是圆弧

式突变支座都不宜用于重级工作制吊车梁。

16.4 防脆断设计

16. 4. 1 、 16. 4. 2 这两条为原规范第 8. 7. 1 条的补充。从结构及

构件的形式、材料的选用、焊缝的布置和焊接施工方面提出了定

性的要求。

根据苏联对脆断事故调查的结果，格构式板式节点衍架结构

占事故总数的 48% ，而梁结构仅占 18%，板结构占 34%，可见

和架结构板式节点容易发生脆断。以往由于钢结构在寒冷地区很

少使用，因此脆断情况并不严重，近年来，寒冷地区脆断事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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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生，因此增加了防脆断设计的要求。

16.4.3 本条沿用原规范第 8. 7.2 条，从焊接结构的构造方面作

出规定。

16. 4. 4 本条沿用原规范第 8. 7. 3 条，从施工方面作出规定。其

中对受拉构件钢材边缘加工要求的厚度限值（《lOmm），是根

据苏联 1981 年规范表 84 中在空气温度 T》－ 30。C 的地区，考

虑脆断的应力折减系数为 1. 0 而得出的。

虽然在我国的寒冷地区过去很少发生脆断问题，但当时的建

筑物都不大，钢材亦不太厚。根据“我国低温地区钢结构使用情

况调查”（《钢结构设计规范》材料二组低温冷脆分组， 1973 年 1

月），所调查构件的钢材厚度为：吊车梁不大于 25mm，柱子不

大于 20mm，屋架下弦不大于 lOmm。随着大型钢结构建筑的兴

建，钢材厚度的增加以及对结构安全重视程度的提高，钢结构的

防脆断问题理应在设计中加以考虑。我们认为若能在构造上采取

本节所提出的措施，对提高结构抗脆断的能力肯定是有利的，从

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亦是可以做得到的，不会增加多少投资。

同时为了缩小应用范围以节约投资，建议在 T《－20℃的地区采

用。在 T>-20℃的地区，对重要结构亦宜在受拉区采用一些减

少应力集中和焊接残余应力的构造措施。

16. 4. 5 本条为此次修订新增的内容，对于特别重要或特殊的结

构构件和连接节点，如板厚大于 50mm 的厚板或超厚板构件和

节点、承受较大冲击荷载的构件和节点、低温和疲劳共同作用的

构件和节点、强腐蚀或强辐射环境中的构件和节点等，可采用断

裂力学的方法对结构构件和连接节点进行抗脆断验算。采用断裂

力学方法进行构件和连接的抗脆断验算，包括含初始缺陷构件、

连接节点的断裂力学参量的计算和材料断裂韧性的选取等两方

面。断裂力学参量的计算首先是需要确定初始缺陷模型，可参考

构件和连接的疲劳类别、施工条件、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当前的

施工水平、探伤水平等因素，假定初始缺陷的位置、形状和尺

寸；断裂力学参量的计算当受力状态和几何条件较为简单时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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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简化裂纹模型，当受力状态和几何条件复杂时可采用数值模

型。材料断裂韧性的确定可利用已有的相应材料的断裂韧性值，

当缺乏数据时需要通过试验对材料的断裂韧性进行测定，可按现

行国家标准《金属材料准静态断裂韧度的统一试验方法》 GB/T

21143 进行。具体步骤如下：

1 根据构件和连接的疲劳类别，以及结构构件的受力特征

和应力状态，确定存在脆性断裂危险的构件和连接节点；根据疲

劳类别的细节、质量验收要求等，假定构件和连接中可能存在的

初始缺陷的位置、形状和尺寸；

2 选取断裂力学参数和断裂判据，如线弹性条件下的应力

强度因子 K判据，弹塑性条件下的围道积分 J 判据、裂纹尖端

张开位移 CTOD判据等；对含初始缺陷的结构构件或连接节点

进行断裂力学计算，得到设计应力水平下的裂纹尖端断裂参量

K1 、 11或 CTOD;

3 确定相应设计条件（温度、板厚、焊接等）下，构件和

连接节点材料的断裂韧性，如平面应变断裂韧度 Kie、延性断裂

韧度 f1c和裂纹尖端张开位移 CTOD 特征值等；

4 选取合理的断裂判据，对断裂力学计算得到的设计应力

水平下的断裂参量和相应设计条件下的材料断裂韧性进行比较，

从而完成抗脆断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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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钢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

17.1 一般规定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钢结构的应用急剧增

加，结构形式日益丰富。不同结构体系和截面特性的钢结构，彼

此间结构延性差异较大，为贯彻国家提出的“鼓励用钢、合理用

钢”的经济政策，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及《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B 50191 规定的抗震设计原

则，针对钢结构特点，增加了钢结构构件和节点的抗震性能化设

计内容。根据性能化设计的钢结构，其抗震设计准则如下：验算

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作用的构件承载力和结构弹性变

形（小震不坏）、根据其延性验算设防地震作用的承载力（中震

可修）、验算其罕遇地震作用的弹塑性变形（大震不倒）。

本章所有规定均针对结构体系中承受地震作用的结构部分。

虽然结构真正的设防目标为设防地震，但由于结构具有一定的延

性，因此无需采用中震弹性的设计。在满足一定强度要求的前提

下，让结构在设防地震强度最强的时段到来之前，结构部分构件

先行屈服，削减刚度，增大结构的周期，使结构的周期与地震波

强度最大时段的特征周期避开，从而使结构对地震具有一定程度

的免疫功能。这种利用某些构件的塑性变形削减地震输入的抗震

设计方法可降低假想弹性结构的受震承载力要求。基于这样的观

点，结构的抗震设计均允许结构在地震过程中发生一定程度的塑

性变形，但塑性变形必须控制在对结构整体危害较小的部位。如

梁端形成塑性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轴力较小，塑性转动能力很

强，能够适应较大的塑性变形，因此结构的延性较好；而当柱子

截面内出现塑性变形时，其后果就不易预料，因为柱子内出现塑

性饺后，需要抵抗随后伴随侧移增加而出现的新增弯矩，而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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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轴力由竖向重力荷载产生的部分无法卸载，这样结构整体内

将会发生较难把握的内力重分配。因此抗震设防的钢结构除应满

足基本性能目标的承载力要求外，尚应采用能力设计法进行塑性

机构控制，无法达成预想的破坏机构时，应采取补偿措施。

另外，对于很多结构，地震作用并不是结构设计的主要控制

因素，其构件实际具有的受震承载力很高，因此抗震构造可适当

降低，从而降低能耗，节省造价。

众所周知，抗震设计的本质是控制地震施加给建筑物的能

量，弹性变形与塑性变形（延性）均可消耗能量。在能量输入相

同的条件下，结构延性越好，弹性承载力要求越低，反之，结构

延性差，则弹性承载力要求高，本标准简称为“高延性－低承载

力”和“低延性－高承载力”两种抗震设计思路，均可达成大致

相同的设防目标。结构根据预先设定的延性等级确定对应的地震

作用的设计方法，本标准称为“性能化设计方法”。采用低延性－

高承载力思路设计的钢结构，在本标准中特指在规定的设防类别

下延性要求最低的钢结构。

17. 1.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性能化设计的适用面广，只要

提出合适的性能目标，基本可适用于所有的结构，由于目前相关

设计经验不多，本章的适用范围暂时压缩在较小的范围内，在有

可靠的设计经验和理论依据后，适用范围可放宽。

由于现行国家标准《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B 50191 的抗

震设计原则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一

致，因此本章既适用于建筑物，又适用于构筑物。

结构遵循现有抗震规范的规定，采用的也是某种性能化设计

的手段，不同点仅在于地震作用按小震设计意味着延性仅有一种

选择，由于设计条件及要求的多样化，实际工程按照某类特定延

性的要求实施，有时将导致设计不合理，甚至难以实现。

大部分钢结构构件由薄壁板件构成，因此针对结构体系的多

样性及其不同的设防要求，采用合理的抗震设计思路才能在保证

抗震设防目标的前提下减少结构的用钢量。如虽然大部分多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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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适合采用高延性－低承载力设计思路，但对于多层钢框架

结构，在低烈度区，采用低延性－高承载力的抗震思路可能更为

合理，单层工业厂房也更适合采用低延性－高承载力的抗震思路，

本章可为工程师的选择提供依据。满足本章规定的钢结构元需满

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及《构筑物抗

震设计规范》 GB 50191 中针对特定结构的构造要求和规定。应

用本章规定时尚应根据各类建筑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抗震策

略，如高烈度区民用高层建筑不应采用低延性结构。

17. 1. 2 本章条文主要针对标准设防类钢结构。本标准采用延性

等级反映构件延性，承载性能等级反映构件承载力，延性等级和

承载性能等级的合理匹配实现“高延性－低承载力、低延性一高承

载力”的设计思路。对于不同设防类别的设防标准，本标准按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223 规定的原

则，在其他要求一致的情况下，相对于标准设防类钢结构，重点

设防类钢结构拟采用承载性能等级保持不变、延性等级提高一级

或延性等级保持不变、承载性能等级提高一级的设计手法，特殊

设防类钢结构采用承载性能等级保持不变、延性等级提高两级或

延性等级保持不变、承载性能等级提高两级的设计手法，在延性

等级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重点设防类钢结构承载力约提高 25%'

特殊设防类钢结构承载力约提高 55% 。

17. 1. 3 本条为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性能化设计指标要求的具体化。本章钢结构抗震设计思路是进行

塑性机构控制，由于非塑性耗能区构件和节点的承载力设计要求

取决于结构体系及构件塑性耗能区的性能，因此本条仅规定了构

件塑性耗能区的抗震性能目标。对于框架结构，除单层和顶层框

架外，塑性耗能区宜为框架梁端；对于支撑结构，塑性耗能区宜

为成对设置的支撑；对于框架一中心支撑结构，塑性耗能区宜为

成对设置的支撑、框架梁端；对于框架一偏心支撑结构，塑性耗

能区宜为耗能梁段、框架梁端。

完好指承载力设计值满足弹性计算内力设计值的要求，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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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好指承载力设计值满足刚度适当折减后的内力设计值要求或承

载力标准值满足要求，轻微变形指层间侧移约 1/200 时塑性耗能

区的变形，显著变形指层间侧移为 1/50～ 1/40 时塑性耗能区的

变形。“多遇地震不坏”，即允许耗能构件的损坏处于日常维修范

围内，此时可采用耗能构件刚度适当折减的计算模型进行弹性分

析并满足承载力设计值的要求，故称之为“基本完好”。

17. 1. 4 为引导合理设计，避免不必要的抗震构造，本条对标准

设防类的建筑根据设防烈度和结构高度提出了构件塑性耗能区不

同的抗震性能要求范围，由于地震的复杂性，表 17. 1. 4-1 仅作

为参考，不需严格执行。抗震设计仅是利用有限的财力，使地震

造成的损失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设计者应根据国家制定的安全

度标准，权衡承载力和延性，采用合理的承载性能等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条第 1 款，结构满足多遇地震下承载力

要求，并不是要求结构所有构件满足小震承载力设计要求，比如

偏心支撑的耗能梁段在多遇地震作用下即可进入塑性状态，另

外，进行小震计算时，仅塑性耗能区屈服的结构可考虑刚度折

减。实际上按照本章通过能力设计后，满足设防地震作用下考虑

性能系数的承载力要求后，在多遇地震作用下，除塑性耗能区

外，通常其余构件与节点可处于弹性状态并满足设计承载力要

求。因此侧移限值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一致即能保证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

地震影响时，主体结构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

钢结构的性能化抗震设计可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实现：

1 根据结构要求的不同，选用不同的性能系数，见表

17. 2. 2-1 。一般来说，由于地震作用的不确定性，对于结构来

说，延性比承载力更为重要，因此，对于多高层民用钢结构，首

先必须保证必要的延性，一般应采用高延性一低承载力的设计思

路；而对于工业建筑，为降低造价，宜采用低延性一高承载力的

设计思路。

2 按高延性－低承载力思路进行的设计，采用下列措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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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性开展机构的控制：

1）采用能力设计法，进行塑性开展机构的控制；

2）引入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整系数，引导构件相对强弱

符合延性开展的要求；

3）引入相邻构件材料相对强弱系数，确保延性开展机构

的实现。

3 根据不同的性能要求，采用不同的抗震构造。

4 通过对承载力和延性间权衡，使得结构在相同的安全度

下，更具经济性。

为避免结构在罕遇地震下倒塌，除单层钢结构外，当结构延

性较差时，宜提高侧移要求，即层间位移角限值要求适当加严。

本条表 17. 1. 4-2 为实现高延性－低承载力、低延性一高承载力

设计思路的具体规定。不同结构对不同楼层的延性需求均不相

同，在大多数情况下，结构底层是所有楼层延性需求最高的部

分，为简化设计，整个结构可采用相同的结构构件延性等级来保

证满足延性需求，当不同楼层的实际性能系数明显不同时，各楼

层也可采用不同的结构构件延性等级。

当按本标准进行性能化设计，采用低延性－高承载力设计思

路时，无须进行机构控制验算，本标准第 17.2.4 条～第

17.2. 12 条为机构控制验算的具体规定，但当性能系数小于 1

时，支撑系统构件尚应考虑压杆屈曲和卸载的影响。

17. 1. 5 本条为性能化设计的基本原则，本标准第 17.2 节及第

17.3 节为这些原则的具体化，塑性耗能区性能系数取值最低，

关键构件和节点取值较高，关键构件和节点可按下列原则确定：

1 通过增加其承载力保证结构预定传力途径的构件和节点；

2 关键传力部位；

3 薄弱部位。

柱脚、多高层钢结构中低于 1/3 总高度的框架柱、伸臂结构

竖向析了架的立柱、水平伸臂与竖向杨架交汇区杆件、直接传递转

换构件内力的抗震构件等都应按关键构件处理。关键构件和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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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系数不宜小于 0.55 。

采用低延性－高承载力设计思路时，本条要求可适当放宽。

17. 1. 6 本条是对有抗震设防要求的钢结构的材料要求。

1 良好的可焊性和合格的冲击韧性是抗震结构的基本要求，

本款规定了弹性区钢材在不同的工作温度下相应的质量等级要

求，基本与需验算疲劳的非焊接结构的性能相当；弹性区在强烈

地震作用下仍处于弹性设计阶段，因此可适当降低对材料屈强比

要求，一般来说，屈强比不应高于 0. 9，但此时应采取可靠措施

保证其处于弹性状态。

2 本款要求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及《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B 50191 类似，但增加了对

结构屈服强度上限的规定。

根据材料调研结果显示，我国钢材平均屈服强度是名义屈服

强度的 1. 2 倍，离散性很大，尤其是 Q235 钢，由于实际工程中

经常发生高钢号钢材由于各种原因降级使用的情况，因此，为了

避免塑性饺发生在非预期部位，补充规定了塑性耗能区钢材应满

足屈服强度实测值不高于上一级钢材屈服强度的条件。值得特别

注意的是本标准规定的材料要求，是对加工后的构件的要求，我

国目前很多型材的材质报告，给出的是型材加工前的钢材特性。

设计人员应避免选择在加工过程中已损失部分塑性的钢材作为塑

性耗能区的钢材。当超强系数按 1Jy ＝＝儿，act/fy 计算确定时，塑性

耗能区钢材可不满足屈服强度实测值不高于上一级钢材屈服强度

的条件。 Jy,act为塑性耗能区钢材屈服强度实测值； fy为塑性耗能

区钢材设计用屈服强度。

3 按照钢结构房屋连接焊缝的重要性，并参照 AISC341-05

规范，首次提出了关键性焊缝的概念， 4 条关键性焊缝分别为：

1）框架结构的梁翼缘与柱的连接焊缝；

2）框架结构的抗剪连接板与柱的连接焊缝；

3）框架结构的梁腹板与柱的连接焊缝；

4）节点域及其上下各 600mm 范围内的柱翼缘与柱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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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或箱形柱壁板间的连接焊缝。

本款主要是为了保证焊缝和构件具有足够的塑性变形能力，

真正做到“强连接弱构件”和实现设计确定的屈服机制。

17. 1. 7 由于地震作用的不确定性，抗震设计最重要的是概念设

计，当结构均匀对称并具有清晰直接的地震力传递路径时，则对

地震性能的预测更为可靠。比如，当竖向不均匀则可能出现应力

集中或产生延性要求较高的区域而导致结构过早破坏，如首层为

薄弱层时，屈服将限制在第一层，我们在汶川地震见到了许多此

类破坏案例，当然隔震设计也是利用此原理进行。因此，按本章

进行性能化设计时，除采用低延性－高承载力设计思路且采用地

震危害较小的结构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 GB 50011 第 1 章～第 5 章的规定。

17.2 计算要点

为保证结构按设计预定的破坏路径进行，应满足本节各条文

的规定。在进行各构件承载力计算时，抗弯强度标准值应按屈服

强度 fy 采用，抗剪强度标准值应按 0. 58 fy 采用， YxWx 、 yyWy 可

根据截面宽厚比等级按表 17. 2. 2-2 中 WE采用。计算重力荷载代

表值产生的效应时，可采用本标准第 10 章塑性及弯矩调幅设计。

17. 2. 1 本条第 5 款的规定原因如下：构成支撑系统的支撑实际

会承担竖向荷载，但地震作用下这些抗侧力构件将首先达到极限

状态，随着地震的往复作用，这些构件承载力将出现退化，导致

原先承受的竖向力重新转移到相邻柱子。

采用弹性计算模型进行弹塑性设计时，需要选用合适的计算

模型，采用合理的计算假定。

另外，由于允许结构进入塑性，因此阻尼比可采用 0.050

17.2.2 所有构件性能系数均根据本条要求采用。

1 本款采用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整系数应区分结构中不同

构件的差异化要求，对于关键构件和节点，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

整系数需要适当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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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于塑性耗能区即为设计预定的屈服部位，其性能系数

依据塑性耗能区的实际承载力确定，即结构在设防地震作用下，

按弹性设计所需屈服强度的折减系数，由此可知，当性能系数符

合表 17. 2. 2-1 的规定时，塑性耗能区无需进行承载力验算。

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 2010 第 3.4 节中，对

建筑的规则性作了具体的规定，当结构布置不符合抗震规范规定

的要求时，结构延性将受到不利影响，承载力要求必须提高。在

欧洲抗震设计规范 EC8: Design of structures for earthquack re

sistance 中，不规则系数一般取为 1. 25 。

由于机构控制即控制结构的破坏路径，所以非塑性耗能区的

性能系数必须高于塑性耗能区，本标准非塑性耗能区内力调整系

数采用 1. 11/y ’ 1. 1 是考虑材料硬化， 'YJy 是考虑实际屈服强度超出

设计屈服强度，当超强系数取值太高，将增加结构的用钢量；太

低，则现有钢材合格率太低，综合权衡，本标准采用了结合钢号

考虑的系数。

由于普通支撑结构延性较差，因此计算支撑结构的性能系数

时除以 1. 5 的系数。

框架一中心支撑结构中，为了接近框架结构的能量吸收能力，

支撑系统的承载力根据其剪力分担率的不同乘以相应的增大

系数。

结构的抗震设计具有循环论证、自我实现的性质，即塑性耗

能区构件承载力越高，则结构的地震作用越大。当取某一性能系

数乘以设防地震作用作为地震作用，进行内力分析并据此验证塑

性耗能区构件满足承载力要求时，则塑性耗能区构件的性能系数

将不低于事先设定的性能系数，这种性质可极大地简化性能化设

计方法。

17.2.4 框架－中心支撑结构中非支撑系统的框架梁计算与框架

结构的框架梁相同，此时可采用支撑屈曲后的计算模型。

支撑斜杆应在支撑与梁柱连接节点失效、支撑系统梁柱屈服

或屈曲前发生屈服。根据研究，受压支撑的卸载系数与长细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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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如图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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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受压支撑卸载系数与支撑正则化长细比的关系

为了保证屈曲约束支撑在预期的楼层侧移下，拉压支撑均

达到屈服，梁应有足够的刚度。梁在恒载和支撑最大拉压力组

合下的变形要求参考了美国抗震规范 FEMA450 C 2003 ) 

8. 6. 3. 4. 1. 2 款的规定。

本条第 4 款是考虑支撑杆件屈曲后压杆卸载情况的影响，与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 2010 第 9. 2. 10 条的规定基本

一致。

17.2.5 强柱弱梁免除验算条款的说明如下：

1 多层框架的顶层柱顶不会随着侧移的增加而出现二阶弯

矩，弯矩不会增大，而按照塑性屈服面的规则，弯矩不增大，轴

力就无需减小，因此在顶层的柱顶形成塑性饺，没有不利影响；

单层框架柱顶形成塑性饺，只是演变为所谓的排架，结构不丧失

稳定性；

2 当规则框架层受剪承载力比相邻上一层的受剪承载力高

出 25%时，表明本层非薄弱层，因此层间侧移发展有限，无需

满足强柱弱梁的要求；

3 当柱子提供的受剪承载力之和不超过总受剪承载力的

20%时，此类柱子承担的剪力有限，因此无需满足强柱弱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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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4 非耗能梁端、柱子和斜撑形成了一个几何不变的三角形，

梁柱节点不会发生相对的塑性转动，因此无需满足强柱弱梁的

要求。

17.2.6 本条为钢构件的延性要求，目的是避免构件在净截面处

断裂。

17.2.9 本条与《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 2010 第 8.2.8

条第 2 款～第 5 款的规定基本一致，但未包括梁的拼接。塑性耗

能区最好不设拼接区，当无法避免时，应考虑剪应力集中于腹板

中央区。

栓焊混合节点，因为腹板采用螺栓连接，螺栓孔孔径比栓径

大 1.5mm～2. 5mm，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螺栓克服摩擦力滑动，

滑动过程也是剪应力重分布过程，滑移后，上、下翼缘的焊缝承

担了不该承担的剪应力，导致上、下翼缘，特别是下翼缘焊缝的

开裂，因此应优先采用能够把塑性变形分布在更长长度上的延性

较好的改进型工艺孔。

另外，考虑到极限状态时高强螺栓一般已滑移，因此计算高

强螺栓的极限承载力应按螺杆剪断或连接板拉断作为其极限破坏

的判别，可按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 99 计算。

17.2.10 参考日本相关规定，一般要求节点域不先于梁柱进入

塑性；如果节点域先于梁柱屈服，则在框架二次设计的保有承

载力（水平受剪承载力）验算时必须考虑节点域屈服带来的影

响。考虑到我国规范体系尚未引入这类计算，因此当框架梁采

用 Sl 、 S2 级截面时，仍要求节点域不先于框架梁端屈服。公

式表达为梁端全截面塑性弯矩的形式，中柱采用 0.85 的系数系

考虑了 H 形截面梁全截面塑性弯矩一般为边缘屈服弯矩的

1. 15 倍左右。

柱轴压比较小时一般无需考虑轴力对节点域承载力的影响。

参考日本的相关规定，在轴压比超过 0.4 时，需进行节点域受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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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的修正。

本条节点域验算是基于节点验算满足强柱弱梁要求。当不满

足强柱弱梁验算时，梁端的受弯承载力替换为柱端的受弯承载力

即可。

17.2.11 交叉支撑的节点竖向不平衡剪力示意见图 49 。

柱

不平衡力

图 49 交叉支撑节点不平衡力示意

17.2.12 外露式柱脚是钢结构的关键节点，也是震害多发部位，

其表现形式是锚栓剪断、拉断或拔出，原因就是锚栓的承载力不

足。条文根据一般钢结构的连续性要求，结合抗震钢结构考虑结

构延性采用折减的地震作用（或者小震）分析得到结构内力进行

锚栓设计的特征，规定了柱脚锚栓群的最小截面积（最小抗拉承

载力）。

17.3 基本抗震措施

本节各条文的目的是保证节点破坏不先于构件破坏，同时根

据不同的结构延性要求相应的构造来保证设计的经济性。

I 一般规定

17.3.1 由于地震作用为强烈的动力作用，因此节点连接应满足

承受动力荷载的构造要求。另外，由于地震作用的不确定性，而

截面板件宽厚比为 SS 级的构件延性较差，因此对其使用范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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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的限制。

17.3.2 本条是为保证塑性耗能区性能所作的规定。

17.3.3 在支撑系统之间直接与支撑系统构件相连的刚接钢梁可

视为连梁。连梁可设计为塑性耗能区，此时连梁类似偏心支撑的

消能梁段，当构造满足消能梁段的规定时，可按消能梁段确定承

载力，否则按框架梁要求设计。

H 框架结构

17.3.4 本条为保证框架结构抗震性能的重要规定，通过控制梁

内轴力和剪力来保证潜在耗能区的塑性耗能能力。

本条第 2 款与欧洲｜抗震设计规范 EC8 第 6. 6. 2 条的规定类

似但不相同。宝钢在本标准课题《腹板加肋框架梁柱刚性节点抗

震性能研究》中，根据 5 个框架 H 形截面子结构试件的反复加

载试验，并通过有限元分析发现，无加劲的平腹板梁，塑性机构

转动点会偏离截面中心轴，而腹板中央的屈服和屈曲由剪应力控

制，而且剪应力集中于腹板中央区；而设置纵向加劲胁可均化塑

性绞区腹板中央集中的剪应力，使整个加劲区域的腹板应力场均

匀分布。因此当塑性耗能区位于梁端时，梁端无纵向加劲胁的腹

板剪力不大于截面受剪承载力 50%的规定是恰当的，而只要纵

向加劲肋设置合理，剪力可由腹板全截面承受。

17.3.5 一般情况下，柱长细比越大、轴压比越大，则结构承载

能力和塑性变形能力越小，侧向刚度降低，易引起整体失稳。遭

遇强烈地震时，框架柱有可能进入塑性，因此有抗震设防要求的

钢结构需要控制的框架柱长细比与轴压比相关。

考虑压弯柱的结构整体弹塑性稳定性和柱塑性饺形成时的变

形能力，控制长细比和轴压比的结构弹塑性失稳限界，可由弹塑

性稳定分析求得。日本 AU 《钢结构塑性设计指针》采用解析并

少量试验，提出满足 NINE《0. 25 (NE一一结构弹性屈曲对应

的轴压力）即可避免结构整体屈曲引起的承载力显著降低。

为方便结构设计，引入轴压比 N/Ny和长细比 A 表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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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得：

走。呼（引
进一步简化为直线方程，则为：

SN400 、 SS400:
N ,.\ 
一十一一：：：；；： 1. 0 Ny 120 飞

SN490 、 SS490:
N ,.\ 
一十一一：：：；；： 1. 0 Ny 100 飞

式中： E一一钢材的弹性模量；

f y 一一钢材的屈服强度。

(84) 

(85) 

(86) 

轴压比 N/Ny《o. 15 时，轴压力较小，对结构失稳的影响

也较小，最大长细比取 150，可不考虑轴压比和长细比祸合。
表 17. 3. 5 与上述 AU 的要求基本等价。

17.3.6 比较美国、日本及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关于 H 形和箱形截面柱的节点域计算和宽厚比

限值的规定，并总结试验数据提出本条要求。本条为低弹性承载

力－高延性构造，高弹性承载力－低延性构造的具体体现。

17.3.7 本条改进型过焊孔及常规型过焊孔具体规定见现行行业

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 99 。

17.3.9 在采用梁端加腋、梁端换厚板、梁翼缘模形加宽和上下

翼缘加盖板等方法，如果能够做到加强后的柱表面处的梁截面的

塑性饺弯矩等于 （Wpbfyb 十 Vpbs) (Vpb一一梁内塑性绞截面的剪

力； 5一一塑性饺至柱面的距离，也即梁开始变截面或开始加强

的位置到柱表面的距离）可以预计梁加强段及其等截面部分长度

内均能够产生一定的塑性变形，能够将对梁端塑性饺的转动需求

分散在更长的长度上，从而改善结构的延性，或减小对节点的转

动需求。

17.3.10 抗弯框架上覆混凝土楼板时，在地震作用下，梁端的

塑性饺区受拉，因此钢柱周边的楼板钢筋应可靠锚固，钢筋可按

图 50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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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钢柱周边钢筋锚固示意图

皿 支撑结构及框架－支撑结构

17.3.12 中心支撑在各类结构中应用非常广泛，在地震往复荷

载作用下，支撑必然经历失稳－拉直的过程，滞回曲线随长细比

的不同变化很大。当长细比小时滞回曲线丰满而对称，当长细比

大时，滞回曲线形状复杂、不对称，受压承载力不断退化，存在

一个拉直的不受力的滑移阶段。因此支撑的长细比与结构构件延

性等级相关。

在美国，中心支撑体系分为特殊中心支撑体系。CB）和普

通中心支撑体系 COCB），前者的抗震性能更好，地震力可以取

得更小。但是在对支撑杆的长细比的限值上，前者放得更宽。欧

洲抗震设计规范 EC8 则规定，中心交叉支撑的长细比，对

Q235，应该在 120～196 之间。日本也将长细比大于 130 的支撑

杆与长细比为 32～59 之间的划为同一类，反而比长细比为 59～

130 之间的更好，这是由于延性决定了结构的抗震能力。因此支

撑设计时，长细比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防止局部屈曲部位过

大的、集中的塑性变形而导致的开裂。长细比较大的支撑杆，因

为传递的力较小，在节点部位更加容易设计成延性好的节点。长

细比大的构件，结构的刚度小，更容易处在长周期范围，地震力

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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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欧美同行认为长细比大的支撑，抗震性能更好，但配套

的设计规定使得其应用是有条件的：美国 AISC 的 SPSSB 指出，

每一列支撑，由受拉的支撑提供的抗力不得大于 70%，也不得

小于 30%。如果水平力全由支撑承担，这意味着支撑杆的长细

比对 Q235 不超过 120。如果是框架－中心支撑体系，支撑长细比

很大，受压承载力很小，则框架部分应能够承担 30%～70% 的

水平地震作用。

本标准参照日本的规定，除普通钢结构外，将支撑分为 3 个

等级，长细比大的放在第 2 个等级，并且规定了使用条件。同样

的支撑，框架－中心支撑结构和支撑结构相比较具有更好的延性，

延性等级更高。

17.3.13 本条第 1 款的规定使得结构在任意方向荷载作用下表

现出相似的荷载变形特征，从而具有更好的延性。

17.3.14 本条第 1 款的规定是为了尽量减小应力集中，使节点

板在支撑杆平面外屈曲时不至于产生过大的计算中未能考虑的应

力而导致焊缝的过早破坏。

17.3.15 偏心支撑的设计基本上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 GB 50011 的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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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钢结构防护

18.1 抗火设计

18. 1. 1 钢结构的抗火性能较差，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钢材热传导系数很大，火灾下钢构件升温快；二是钢材强度随温

度升高而迅速降低，致使钢结构不能承受外部荷载作用而失效破

坏。无防火保护的钢结构的耐火时间通常仅为 15min～ 20min,

故极易在火灾下破坏。因此，为了防止和减小建筑钢结构的火灾

危害，必须对钢结构进行科学的抗火设计，采取安全可靠、经济

合理的防火保护措施。

钢结构工程中常用的防火保护措施有：外包混凝土或砌筑砌

体、涂覆防火涂料、包覆防火板、包覆柔性毡状隔热材料等。这

些保护措施各有其特点及适用条件。钢结构抗火设计时应立足于

保护有效的条件下，针对现场的具体条件，考虑构件的具体承载

形式、空间位置及环境因素等，选择施工简便、易于保证施工质

量的方法。

18. 1. 3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抗火设计方法以及钢构件的抗火能力

不符合规定的要求时的处理方法。元防火保护的钢结构的耐火时

间通常仅为 15min～ 20min，达不到规定的设计耐火极限要求，

因此需要进行防火保护。防火保护的具体措施，如防火涂料类

型、涂层厚度等，应根据相应规范进行抗火设计确定，保证构件

的耐火时间达到规定的设计耐火极限要求，并做到经济合理。

18. 1. 4 本条为新增条文。本条规定了钢结构抗火设计技术文件

编制的要求。其中，防火保护材料的性能要求具体包括：防火保

护材料的等效热传导系数或防火保护层的等效热阻、防火保护层

的厚度、防火保护的构造、防火保护材料的使用年限等。

当工程实际使用的防火保护方法有更改时，应由设计单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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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设计修改文件。当工程实际使用的防火保护材料的等效热传导

系数与设计文件不一致时，应按“防火保护层的等效热阻相等”

原则调整防火保护层的厚度，并由设计单位确认。

18. 1. 5 本条为新增条文。

18.2 防腐蚀设计

18. 2. 1 本条及本标准第 18.2.5 条、第 18. 2. 6 条为原规范第

8. 9. 1 条、第 8. 9. 2 条的修改和补充。本条规定了钢结构防腐蚀

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1 钢结构腐蚀是一个电化学过程，腐蚀速度与环境腐蚀条

件、钢材质量、钢结构构造等有关，其所处的环境中水气含量和

电解质含量越高，腐蚀速度越快。

防腐蚀方案的实施与施工条件有关，因此选择防腐蚀方案的

时候应考虑施工条件，避免选择可能会造成施工困难的防腐蚀

方案。

一般钢结构防腐蚀设计年限不宜低于 5 年；重要结构不宜低

于 15 年，应权衡设计使用年限中一次投入和维护费用的高低选

择合理的防腐蚀设计年限。由于钢结构防腐蚀设计年限通常低于

建筑物设计年限，建筑物寿命期内通常需要对钢结构防腐蚀措施

进行维修，因此选择防腐蚀方案的时候，应考虑维修条件，维修

困难的钢结构应加强防腐蚀方案。同一结构不同部位的钢结构可

采用不同的防腐蚀设计年限。

2 防腐蚀设计与环保节能相关的内容主要有：防腐蚀材料

的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重金属、有毒溶剂等危害健康的物质含

量，防腐蚀材料生产和运输的能耗，防腐蚀施工过程的能耗等。

防腐蚀设计方案本身的设计寿命越长，建筑物生命周期内大修的

次数越少，消耗的材料和能源越少，这本身也是环保节能的有效

措施。

3 本款将原规范第 8. 9. 1 条中的“防锈措施（除锈后涂以

油漆或金属镀层等）”改为“防腐蚀措施”，随着对钢结构腐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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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入研究，钢结构腐蚀已经不能仅用“防锈”概括。

删除了原规范第 8. 9. 1 条中关于防腐蚀方案和除锈等级等内

容的简单规定，作另行规定。

加速腐蚀的不良设计是指容易导致水积聚，或者不能使水正

常干燥的凹槽、死角、焊缝缝隙等。水的存在会加速钢铁腐蚀。

这些不良设计的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原规范的这些描述，因此

将那些简要的描述删除。

4 如前所述，由于钢结构防腐蚀设计年限通常低于建筑物

设计年限，为延长钢结构防腐蚀方案的实际使用年限，应对钢

结构防腐蚀方案进行定期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合适的维

修。钢结构防腐蚀方案在正确定期维护下，可有效延长大修间

隔期，建筑物生命周期内大修的次数越少，消耗的人力和物力

就越少。因此设计中应考虑全寿命期内的检查、维护和大修，

宜建议工程业主、防腐蚀施工单位、防腐蚀材料供应商等制订

维护计划。

18.2.2 本条为新增条文。本条列出了常用的防腐蚀方案，其中

防腐蚀涂料是最常用的防腐蚀方案，各种工艺形成的镑、铝等金

属保护层包括热喷铮、热喷铝、热喷铸铝合金、热浸锋、电镀

镑、冷喷铝、冷喷铸等。

对于其他内容的解释，请参考本标准第 18.2. 1 条第 1 款的

条文说明。

18. 2. 3 本条为新增条文。本条重点强调了重要构件和难以维护

的构件要加强防护。

18. 2. 4 防腐蚀涂料施工方法有喷涂、辘涂、刷涂等，通常刷涂

对空隙宽度的要求最小。防护层质量检查和维护检查采用的反光

镜一般配有伸缩杆，能够刷涂到的部位都能检查到。对于维修情

况，这里要求的型钢间的空隙宽度是指安装之后的宽度。

不同金属材料之间存在电位差，直接接触时会发生电偶腐

蚀，电位低的金属会被腐蚀。如铁与铜直接接触时，由于铁的电

位低于铜，铁会发生电偶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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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垫圈由于存在缝隙，水气和电解质易积留，易产生缝隙

腐蚀。

本款将原规范第 8. 9. 2 条中的“对使用期间不能重新油漆的

结构部位应采取特殊的防锈措施”更改成“对不易维修的结构应

加强防护”。

另将原规范第 8. 9. 1 条关于构造的要求和第 8. 9. 3 条编写在

此。本条第 6 款仅适用于可能接触水或腐蚀性介质的柱脚，对无

水的办公楼、宾馆不适用。

18.2.S 本条为新增条文。一般来说，钢材表面处理状态是影响

防腐性能最重要的因素，本条规定了钢材表面原始锈蚀等级、钢

材除锈等级标准。

1 表面原始锈蚀等级为 D级的钢材由于存在一些深入钢板

内部的点蚀，这些点蚀还会进一步锈蚀，影响钢结构强度，因此

不宜用作结构钢；

2 喷砂和抛丸是钢结构表面处理的常用方法，所采用的磨

料特性对表面处理的效果影响很大，某些磨料难以达到某些防

腐蚀产品要求的粗糙度和清洁度，有些磨料会嵌在钢材内部，

这些情况都不能符合防腐蚀产品的特性；若表面处理材料的含

水量、含盐量较高，会导致钢材表面处理后又快速返锈；河沙、

海沙除了含水量、含盐量通常超标之外，还含有游离硅，喷砂

过程产生的大量粉尘中也会含有游离硅，人体吸入一定量的游

离硅之后，会导致严重的肺部疾病，因此磨料产品还应符合环

保要求。

18.2.6 涂料作为防腐蚀方案，通常由几种涂料产品组成配套方

案。底漆通常具有化学防腐蚀或者电化学防腐蚀的功能，中间漆

通常具有隔离水气的功能，面漆通常具有保光保色等耐候性能，

因此需要结合工程实际，根据环境腐蚀条件、防腐蚀设计年限、

施工和维修条件等要求进行配套设计。面漆、中间漆和底漆应相

容匹配，当配套方案未经工程实践，应进行相容性试验。

18. 2. 7 维护计划通常由工程业主和防腐蚀施工单位、防腐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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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供应商在工程建造时制定。技入使用后按照该维护计划进行定

期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进行维护，这些工作通常由工程业主邀

请防腐蚀施工单位、防腐蚀材料供应商等专业人员进行。何时需

要进行大修的标准通常依据 ISO 4628 Paints and varnishes-Eva!

uation of degradation of coatings-Designation of quantity and size 

of defects, and of intensity of uniform changes in appearance 规

定的等级划分，由业主方的专业防腐蚀工程师或其他专业工程师

协商确定。一种通行的做法是当检查中发现锈蚀比例高于 1%

(ISO 4628-3 Assessment of degree of rusting）时，有必要进行

大修。

18.3 隔热

18. 3. 1 本条为新增条文。高温工作环境对钢结构的影响主要是

温度效应，包括结构的热膨胀效应和高温对钢结构材料的力学性

能的影响。在进行结构设计时，应通过传热分析确定处于高温环

境下的钢结构温度分布及温度值，在结构分析中应考虑热膨胀效

应的影响及高温对钢材的力学性能参数的影响。

18.3.2 高温工作环境下的温度作用是一种持续作用，与火灾这

类短期高温作用有所不同。在这种持续高温下的结构钢的力学性
能与火灾高温下结构钢的力学性能也不完全相同，主要体现在蠕

变和松弛上。对于长时间高温环境下的钢结构，分析高温对其影

响时，钢材的强度和弹性模量可按下列方法确定：当钢结构的温

度不大于 100℃时，钢材的设计强度和弹性模量与常温下相同；

当钢结构的温度超过 100℃时，高温下钢材的强度设计值与常温

下强度设计值的比值和、高温下的弹性模量与常温下弹性模量

的比值 χT可按表 24 确定，表中 Ts为温度。钢材的热膨胀系数可

采用 αs ===1. 2× 10 6 m/(m •℃）。

当高温环境下的钢结构温度超过 100℃时，对于依靠预应力

工作的构件或连接应专门评估蠕变或松弛对其承载能力或正常使

用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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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高温环境下钢材的强度设计值、弹性模量

Ts （℃） 可± χT Ts （℃） 1JT χT 

100 1.000 1.000 410 0.632 0.812 

120 0.942 0. 986 420 0.616 0. 797 

140 0. 928 0. 980 440 0.584 0. 763 

160 0.913 0.974 460 0.551 0. 722 

180 0.897 0.968 480 0.516 0.673 

200 0.880 0.961 500 0.480 0.617 

210 0.871 0.957 510 0.461 0. 585 

220 0.862 0.953 520 0.441 0. 551 

240 0.842 0. 945 540 0.401 0.475 

260 0.822 0.937 560 0.359 0.388 

280 0.801 0.927 580 0.315 0.288 

300 0. 778 0.916 600 0.269 0. 173 

310 0. 766 0. 910 

320 0. 754 0. 904 

340 0. 729 0.889 

360 0. 703 0.872 

380 0. 676 0.851 

400 0. 647 0.826 

18.3.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为原规范第 8. 9. 5 条的修改和补

充。对于处于高温环境下的钢结构，当承载力或变形不能满足要

求时，可通过采取措施降低构件内的应力水平、提高构件材料在

高温下的强度、提高构件的截面刚度或降低构件在高温环境下的

温度来使其满足要求。对于处于长时间高温环境工作的钢结构，

不应采用膨胀型防火涂料作为隔热保护措施。

本条第 1 款、第 2 款均指钢结构处于特定工作状态时应该采

取的防护措施，其中第 2 款中的钢结构包括高强度螺栓连接；第

3 款为高温环境下钢构件承载力不足时可采取的措施，第 4 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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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强度螺栓连接的隔热要求。

处于高温环境的钢构件，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本身处于

热环境的钢构件，另一类为受热辐射影响的钢构件。对于本身处

于热环境的钢构件，当钢构件散热不佳即吸收热量大于散发热量

时，除非采用降温措施，否则钢构件温度最终将等于环境温度，

所以必须满足高温环境下的承载力设计要求，如高温下烟道的设

t十；对于受热辐射影响的钢构件，一般采用有效的隔热降温措

施，如加耐热隔热层、热辐射屏蔽或水套等，当采取隔热降温措

施后钢结构温度仍然超过 100℃时，仍然需要进行高温环境下的

承载力验算，不够时还可采取增大构件截面、采用耐火钢提高承

载力或增加隔热降温措施等，当然也可不采用隔热降温措施，直

接采取增大构件截面、采用耐火钢等措施。因此有多种设计途径

均能满足本条第 3 款要求，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采取合

适的措施。

由于超过 150℃时，高强度螺栓承载力设计缺乏依据，因此

采取隔热防护措施后高强度螺栓温度不应超过 150℃。

18.3.4 本条为新增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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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常用建筑结构体系

A.1 单层钢结构

A.1.1 对于厂房结构，排架和门式刚架是常用的横向抗侧力体

系，对应的纵向抗侧力体系一般采用柱间支撑结构，当条件受限

时纵向抗侧力体系也可采用框架结构。当采用框架作为横向抗侧

力体系时，纵向抗侧力体系通常采用框架结构（包括有支撑和无

支撑情况）。因此为简便起见，将单层钢结构归纳为由横向抗侧

力体系和纵向抗侧力体系组成的结构体系。

轻型钢结构建筑和普通钢结构建筑没有严格的定义，一般

来说，轻型钢结构建筑指采用薄壁构件、轻型屋盖和轻型围护

结构的钢结构建筑。薄壁构件包括：冷弯薄壁型钢、热轧轻型

型钢（工字钢、槽钢、 H 钢、 L 钢、 T 钢等人焊接和高频焊

接轻型型钢、圆管、方管、矩形管、由薄钢板焊成的构件等；

轻型屋盖指压型钢板、瓦楞铁等有擦屋盖；轻型围护结构包

括：彩色镀钵压型钢板、夹芯压型复合板、玻璃纤维增强水泥

CGRC）外墙板等。一般轻型钢结构的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为

S5 级，因此构件延性较差，但由于质量较小的原因，很多结

构都能满足大震弹性的要求，所以本标准专门把轻型钢结构的

归类从普通钢结构中分离，使设计人员概念清晰，既能避免一

些不必要的抗震构造，达到节约造价的目的；又能避免一些错

误的应用，防止工程事故的发生。

除了轻型钢结构以外的钢结构建筑，统称为普通钢结构

建筑。

混合形式是指排架、框架和门式刚架的组合形式，常见的混

合形式见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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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门式刚架和框架 (b）排架和框架

图 51 混合形式

A. 2 多高层钢结构

A. 2.1 本节所列结构类型仅限于纯钢结构。

(c）门式刚架和排架

本标准将 10 层以下、总高度小于 24m 的民用建筑和 6 层以

下、总高度小于 40m 的工业建筑定义为多层钢结构；超过上述

高度的定义为高层钢结构。其中民用建筑层数和高度的界限与我

国建筑防火规范相协调，工业建筑一般层高较高，根据实际工程

经验确定。

组成结构体系的单元中，除框架的形式比较明确，支撑、剪

力墙、筒体的形式都比较丰富，结构体系分类表中专门列出了常

用的形式。其中消能支撑一般用于中心支撑的框架－支撑结构中，

也可用于组成筒体结构的普通和架筒或斜交网格筒中，在偏心支

撑的结构中由于与耗能梁端的功能重叠，一般不同时采用；斜交

网格筒是全部由交叉斜杆编织成，可以提供很大的刚度，在广州

电视塔和广州西塔等 400m 以上结构中已有应用；剪力墙板筒国

内已有的实例是以钢板填充框架而形成筒体，在 300m 以上的天

津津塔中应用。

筒体结构的细分以简体与框架间或筒体间的位置关系为依

据：筒与筒间为内外位置关系的为筒中筒，筒与筒间为相邻组合

位置关系的为束筒，筒体与框架组合的为框架－筒体；又可进一

步分为传统意义上抗侧效率最高的外周为筒体、内部为主要承受

竖向荷载的框架的外筒内框结构，与传统钢筋混凝土框筒结构相

似的核心为筒体、周边为框架的外框内筒结构，以及多个筒体在

203 



框架中自由布置的框架多筒结构。

巨型结构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当竖向荷载或水平荷载在

结构中以多个楼层作为其基本尺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楼层

进行传递时，即可视为巨型结构，如将框架或衍架的一部分当作

单个组合式构件，以层或跨的尺度作为“截面”高度构成巨型梁

或柱，进而形成巨大的框架体系，即为巨型框架结构，巨型梁间

的次结构的竖向荷载通过巨型梁分段传递至巨型柱；在巨型框架

的“巨型梁”、“巨型柱”节点间设置支撑，即形成巨型框架－支

撑结构；当框架为普通尺度，而支撑的布置以建筑的面宽度为尺

度时，可以称为巨型支撑结构，如香港的中国银行。

不同的结构体系由于受力和变形特点的不同，延性上也有较

大差异，具有多道抗侧力防线和以非屈曲方式破坏的结构体系延

性更高；同时，结构的延性还取决于节点区是否会发生脆性破坏

以及构件塑性区是否有足够的延性。所列的体系分类中，框架－

偏心支撑结构、采用消能支撑的框架－中心支撑结构，采用钢板

墙的框架－抗震墙结构，不采用斜交网格筒的筒中筒和束筒结构，

一般具有较高延性；支撑结构和全部采用斜交网格筒的筒体结构

一般延性较低。

具有较高延性的结构在塑性阶段可以承受更大的变形而不发

生构件屈曲和整体倒塌，因而具有更好的耗能能力，如果以设防

烈度下结构应具有等量吸收地震能量的能力作为抗震设计准则，

则较高延性的结构应该可以允许比较低延性结构更早进入塑性。

屈曲约束支撑可以提高结构的延性，且相比较框架－偏心支

撑结构，其延性的提高更为可控。伸臂和架和周边椅架都可以提

高周边框架的抗侧贡献度，当二者同时设置时，效果更为明显，

一般用于框筒结构，也可用于需要提高周边构件抗侧贡献度的各

种结构体系中。伸臂析了架的上下弦杆必须在简体范围内拉通，同

时在弦杆间的筒体内设置充分的斜撑或抗剪墙以利于上下弦杆轴

力在筒体内的自平衡。设置伸臂析了架的数量和位置既要考虑其总

体抗侧效率，同时也要兼顾与其相连构件及节点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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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2 本条阐述了多高层建筑钢结构概念设计时在结构平面、

竖向设计时应遵循的原则。

对于超高层钢结构，风荷载经常起控制作用，选择风压小的

形状有重要的意义；在一定条件下，涡流脱落引起的结构横风向

振动效应非常显著，结构平、立面的选择及角部处理会对横风向

振动产生明显影响，应通过气弹模型风洞试验或数值模拟对风敏

感结构的横风向振动效应进行研究。

多高层钢结构设置地下室时，钢框架柱宜延伸至地下一层。

框架－支撑结构中沿竖向连续布置的支撑，为避免在地震反应最

大的底层形成刚度突变，对抗震不利，支撑需延伸到地下室，或

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提高地下室抗侧移刚度。

A.3 大跨度钢结构

A. 3.1 大跨度结构的形式和种类繁多，也存在不同的分类方

法，可以按照大跨度钢结构的受力特点分类；也可以按照传力途

径，将大跨度钢结构可分为平面结构和空间结构，平面结构又可

细分为椅架、拱及钢索、钢拉杆形成的各种预应力结构，空间结

构也可细分为薄壳结构、网架结构、网壳结构及各种预应力结

构；浙江大学董石麟教授提出采用组成结构的基本构件或基本单

元即板壳单元、梁单元、杆单元、索单元和膜单元对空间结构

分类。

按照大跨度结构的受力特点进行分类，简单、明确，能够体

现结构的受力特性，设计人员比较熟悉，因此本标准根据结构受

力特点对大跨度钢结构进行分类。

A. 3. 2 本条对大跨度钢结构的设计原则作了规定。

1 设计人员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大跨结构体

系。结构的支承形式要和结构的受力特点匹配，支承应对以整体

受弯为主的结构提供竖向约束和必要的水平约束，对整体受压为

主的结构提供可靠的水平约束，对整体受拉为主的结构提供可靠

的锚固，对平面结构设置可靠的平面外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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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网架、双层网壳时可假定节点为绞接，杆件只承受

轴向力，采用杆单元模型；分析单层网壳时节点应假定为刚接，

杆件除承受轴向力外，还承受弯矩、剪力，采用梁单元模型；分

析指架时，应根据节点的构造形式和杆件的节间长度或杆件长度

与截面高度（或直径）的比例，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管混凝土

结构技术规范》 GB 50936 中的相关规定确定。模型中的钢索和

钢拉杆等模拟为柔性构件时，各种杆件的计算模型应能够反应结

构的受力状态。

设计大跨钢结构时，应考虑下部支承结构的影响，特别是在

温度和地震荷载作用下，应考虑下部支承结构刚度的影响。考虑

结构影响时，可以采用简化方法模拟下部结构刚度，如必要时需

采用上部大跨钢结构和下部支承结构组成的整体模型进行分析。

3 在大跨钢结构分析、设计时，应重视以下因素：

1）当大跨钢结构的跨度较大或者平面尺寸较大且支座水

平约束作用较强时，大跨钢结构的温度作用不可忽视，

对结构构件和支座设计都有较大影响；除考虑正常使

用阶段的温度荷载外，建议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必

要时考虑施工过程的温度荷载，与相应的荷载进行

组合；

2）当大跨钢结构的屋面恒荷载较小时，风荷载影响较大，

可能成为结构的控制荷载，应重视结构抗风分析；

3）应重视支座变形对结构承载力影响的分析，支座沉降

会引起受弯为主的大跨钢结构的附加弯矩，会释放受

压为主的大跨钢结构的水平推力、增大结构应力，支

座变形也会使预应力结构、张拉结构的预应力状态和

结构形态发生改变。

预应力结构的计算应包括初始预应力状态的确定及荷载状态

的计算，初始预应力状态确定和荷载状态分析应考虑几何非线性

影响。

4 单层网壳或者跨度较大的双层网壳、拱椅架的受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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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压为主，存在整体失稳的可能性。结构的稳定性甚至有可能

成为结构设计的控制因素，因此应该对这类结构进行几何非线性

稳定分析，重要的结构还应当考虑几何和材料双非线性对结构进

行承载力分析。

5 大跨度钢结构的地震作用效应和其他荷载效应组合时，

同时计算竖向地震和水平地震作用，应包括竖向地震为主的组

合。大跨钢结构的关键杆件和关键节点的地震组合内力设计值应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规定调整。

6 大跨钢结构用于楼盖时，除应满足承载力、刚度和稳定

性要求外，还应根据使用功能的不同，满足相应舒适度的要求。

可以采用提高结构刚度或采取耗能减震技术满足结构舒适度

要求。

7 结构形态和结构状态随施工过程发生改变，施工过程不

同阶段的结构内力同最终状态的数值不同，应通过施工过程分

析，对结构的承载力、稳定性进行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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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无加劲钢管直接焊接节点刚度判别

H. 0.1 本条为新增条文。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工程常见的几

何尺寸范围内，无加劲钢管直接焊接节点受荷载作用后，其相邻

杆件的连接面会发生局部变形，从而引起相对位移或转动，表现

出不同于饺接或完全刚接的非刚性性能。因此，相比原规范，本

次修订增加了平面 T 形、 Y 形和平面或微曲面 X 形节点的刚度

计算公式，与节点的刚度判别原则配套使用，可以确定结构计算

时节点的合理约束模型。

本次修订列入的平面 T 形、 Y 形和平面或微曲面 X 形节点

的刚度计算公式是在比较、分析国外有关规范和国内外有关资料

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大学近十年来进行的试验、有限元分析和数

值计算结果，通过回归分析归纳得出的。同时，将这些刚度公式

的计算结果与 23 个管节点刚度试验数据进行了对比验证（表

25～表 29），吻合良好。

表 25 T、 Y 形节点轴向刚度公式计算值与试验结果的比较

试件 卢 。
KNT （试验） KNTj （公式）

KNTIKNTj γ τ 
(kN/mm) (kN/mm) 

TC-12 0.44 35.4 0.98 90° 24.5 23.0 1. 07 
TC-13 0.20 46.7 0.61 90° 12. 7 11. 4 1. 11 
TC-14 0.36 46. 7 0.96 90。 19. 6 16. 2 1. 21 
TC-17 0.36 46.9 0.97 90° 16. 7 16. 0 1. 04 

TC-115 1. 00 23.8 1. 00 90° 86. 1 101. 0 0.85 

表 26 T、 Y 形节点平面内弯曲刚度公式计算值与试验结果的比较

试件 卢 γ 。
KMiT （试验） KMiTj （公式）

KMiT/KMiTj τ (kN • m) (kN • m) 
TM-33 0.36 14.6 0. 97 90° 279 284 0. 98 
TM-35 1. 00 14.8 1. 0 90° 2680 2852 0.94 
TM-36 0.36 24.4 1. 0 90° 115 112 1. 02 
TM-38 1. 00 23.8 1. 0 90° 1430 1234 1. 16 

SXN 0. 76 7.0 0.67 90。 5003 5910 0.85 
JB-1 0.80 14.4 0.86 90° 27000 25234 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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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X形节点轴向刚度公式计算值和试验结果的比较

试件
KNXj （公式） KNX （试验） KNXI 

D (mm) /3 y τ 。 cp 
CkN/m) CkN/m) KNXj 

XC-67 318.50 0.52 36. 19 1. 07 90° 。。 16.01 16. 18 1. 01 

XC-74 140.05 0.36 7. 78 1. 03 90° 00 210.95 152.00 0. 72 

XC-77 165.23 1. 00 19.35 1. 05 90° 00 712.21 774. 73 1. 09 

XC-78 114. 41 1. 00 13.40 1. 05 90° 00 913.69 637.43 0. 70 

表 28 X形节点平面内抗弯刚度公式计算值和试验结果的比较

D KMixj KMix KMiX/ 
试件 卢 y τ 。 cp 

(mm) CkN • m) CkN • m) KMixj 

XM-18 408.5 0.60 20.43 1. 04 90° 0。 6542 7519 1. 15 

SXN3 168 0. 76 7.00 0.67 90。 00 5236 5288.46 1. 01 

表 29 X形节点平面外弯曲刚度公式计算值与试验结果的比较

KMoX KMox/KMoXj 
试件 卢 y 。 cp 

CkN • m) 日本 AU 公式 本标准公式

Bl-1 0.9 8. 53 91° 6. 5° 67507 7.05 2.08 

Bl-2 0.9 8.53 88° 6. 5 。 85216 8.90 2.63 

B2-1 0.9 8.53 78° 00 76895 8.03 2.21 

B2-2 0.9 8.53 78° 00 95578 9.98 2. 74 

B3-1 o. 7 10.97 86° 12° 18926 3. 19 1. 00 

B3-2 0. 7 10.97 94° 12° 22032 3. 71 1. 16 

H. 0. 2 本条为新增条文。

H. 0. 3 本条为新增条文。空腹衍架的主管与支管以 90。夹角相

互连接，因此支管与主管连接节点不能作为绞接处理，需承担弯

矩，否则体系几何可变。

采用若干子结构模型来近似表达图 52 中的多跨空腹“指架”

的不同节点位置。这些子结构的选取原则是能够反映空腹“杨

架”不同节点部位如图 53 所示的变形模式。所采用的子结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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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见图 54 。

P/2 P •p P/2 P/2 !P p p p P/2 

λ /e /e /e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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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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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空腹格构梁的变形模式

机、h、..; 』~ 

＋δ . 目全 口
~v .JS. 

+v +v 
lj2 1/2 lj2 lj2 lj2 

、 .. -, -, -, 、

·, 、

A B c 

图 54 子结构模型

节点刚度对格构梁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行为有较大的影

响。因此采用以下通过位移定义的标准来区分节点的刚性与半

刚性：

~＝＝＝ （δs-8）／δr (87) 

其中， δs 为具有半刚性连接的格构梁的位移； δr 为具有刚性连

接的格构梁的位移。

用于计算位移的荷载条件如图 54 所示。下文基于格构梁的

变形行为推导节点刚度介于刚性与半刚性之间的分界线。在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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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和乱的计算中由于基于格构梁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所以采用

小位移理论，且半刚性连接的刚度假定为线弹性。

对于具有半刚性连接的子结构 A，竖向位移 δ 经理论推

导得：

8 == Vl~ (Kb+ Kc）＋卫二
l2KcKb 4KM 

Vl~ (KMKb 十 KMKc 十 3KcKb) (88) 

Kb ＝＝ 号子 ω 

Kc ＝＝号侧
同理，对于具有刚性连接的子结构 A，竖向位移 8s 经理论

推导得：

δ ＝＝ Vl~ CKh + K") 
l2KcKb 0 c 

(91) 

h
y川

3 
Cl +G) • ~ 

(92) 

凡
一
瓦

一
一

G 
(93) 

对于子结构 B，格构梁的竖向位移与节点弯曲刚度无关，所

以无需进行分界值的推导。对于具有半刚性连接的子结构 C，竖

向位移 δs 经理论推导得：

9Vl~ • K~ 
δS == 0 ..l T/ / 'l T/ C I V 、· (3Kb 十 4Kc) + 

9Vl~ • K~ 
== 8r + (94) 

同理，对于具有刚性连接的子结构 C，竖向位移 8s 经理论

推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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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54KbKc 54G 
Kb ~. (3Kb +Kc) (3Kb + 4Kc) ~. (3G+ 1) (3G+ 4) 

(95) 

Vl~ • C3Kh 十 4Kc) (96) 
24Kc(3Kb +Kc) 0 

若取今＝ 0.05 ，则得到本标准条文中所述的节点弯曲刚度

分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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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钢与混凝土组合梁的疲劳验算

J. o. 1 对于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组合梁，除按照本标准第 16 章

的相关要求同纯钢结构一样进行疲劳验算外，还需特别注意以下

两个问题：

1 需专门对承受剪力的焊钉连接件进行疲劳验算；

2 若焊钉连接件焊于承受拉应力的钢梁翼缘时，应对焊有

焊钉的受拉钢板进行疲劳验算，同时应考虑焊钉受剪和钢板受拉

两者共同作用对组合梁疲劳寿命的不利影响。本附录的相关规定

主要针对上述两个问题。

J. o. 2 焊钉连接件的疲劳寿命问题是组合梁疲劳设计的关键问

题，各国规范给出的焊钉连接件疲劳寿命和剪应力幅的关系不尽

相同：

日本《钢－混凝土组合梁设计规范草案》规定焊钉的容许剪

应力幅由下式计算：

logN十 8. 55log~τ ＝＝ 23.42 (97) 

式中： N一一失效的循环次数，即疲劳寿命；

~L 焊钉连接件焊接处平均剪应力幅 CN/mm2 ）。

英国规范 BS5400 对 67 个焊钉的疲劳试验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得到了单个焊钉设计疲劳寿命的计算公式：

Nr8 == 19. 54 (98) 

式中： r一一一单个焊钉的剪力幅 CkN）和名义静力极限受剪承载

力 CkN）的比值；

N一一失效的循环次数，即疲劳寿命。

美国《公路桥梁设计规范》 AASHTO 中所采用的焊钉疲劳

寿命计算公式为 1966 年 Slutter 和 Fisher 等人拟合的公式：

Na~· 4 == 1. 7 64 × 101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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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σr一一焊钉焊接处的平均剪应力幅 CN/mm2 ）。

在上式的基础上， AASHTO 规范发展了单个焊钉的疲劳受

剪承载力计算公式。规范规定，单个焊钉的疲劳受剪承载力按下

式计算：

? • Od2 
Zr= ad ＇！. 二三 2 (100) 

α ＝ 238 - 29. 5logN (101) 

式中： Zr一一单个焊钉能够承受的最大剪力幅 CN);

d一一焊钉钉杆直径（mm);

N一一失效的循环次数，即疲劳寿命。

欧洲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 Design of composite steel and 

concrete structures 规定，对于埋于普通混凝土的圆柱头焊钉，

其疲劳寿命计算公式如下：

（~τ）mN = （ ~τ ）mN (102) 

式中： ~L 焊钉焊接处的平均剪应力幅 CN/mm2);

N一－一疲劳循环次数；

m一一常数，取 m=8;

Aτc一一循环次数为 2 × 106对应的允许剪应力幅，其值为

90N/mm2 0 

本次修订增加“承受剪力的圆柱头焊钉”作为一种新的构件

和连接类别，定为 ］3 类别，其疲劳计算的参数取值采用欧洲组

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 给出的相关建议。

J. 0. 3 对于焊有焊钉的受拉钢板，其疲劳裂纹会发生在焊趾和

钢板的交界处，和焊钉本身的剪切疲劳破坏不同，要进行单独的

疲劳验算。参考欧洲钢结构设计规范 EC3 :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定为 Z7 类构造。

参考欧洲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EC4 的建议，除按 Z7 类构件和

连接进行疲劳验算外，焊有焊钉的受拉钢板还应同时满足式

。. 0. 3-1）或式。. 0. 3-2）的要求，以充分考虑焊钉受剪和钢板

受拉两者共同作用对组合梁疲劳寿命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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